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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第 ４ １ 章　 包装的使用，包括中型
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

４ １ １　 危险货物包装概述，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

注：仅用 ４ １ ８ ２（６ ２ 项）、４ １ ９ １ ５（７ 类）及 ４ １ ４ 相关包装规范［２ 类（适用包装规范

Р２０１、ＬＰ０２），６ ２ 项（适用 Р６２０、Р６２１、ＩＢＣ６２０ 和 ＬＰ６２１ 包装规范）］所示，包装第 ２ 类、６ ２ 项

和 ７ 类货物时适用本节概述。
４ １ １ １　 危险货物应使用足够结实的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正常运输条件下，
在重装和入库时、后续人工搬运或机械处理时，货物从托盘中移出或拆除运输包时包装

能够承受所产生的冲击和荷载。 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的设计应有封闭

装置，以确保运输包装可以防止任何内装物损坏，在正常运输条件下由于振动、温度、湿
度或压力变化（例如，由于海拔变化）也会产生损坏。 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

装）应按照制造规定进行封闭。 在运输过程中，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外表面应

无危险货物残留。 这些规定也适用于新的、重复使用的、修复的或者改制的包装以及新

的、重复使用的、修复的或者改制的中型散装容器和新的、重复使用的、修复的或者改制

的大型包装。
４ １ １ ２　 直接接触危险货物的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部分不得：

ａ）受到这些危险货物的影响或者其强度被危险货物明显减弱；
ｂ）产生危险效应，例如，是一种反应催化剂或者与危险货物发生反应；
ｃ）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发生具有危险性的危险货物渗漏。
必要时这些包装应该具备相应的内涂层或经过适当处理的内表面。
注：有关聚乙烯塑料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化学相容性见 ４ １ １ ２１。

４ １ １ ３　 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没有另行规定，除内包装以外的每一个

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应该符合按照 ６ １ ５、６ ３ ５、６ ５ ６ 或 ６ ６ ５ 相关要求试

验合格的结构类型。 不要求试验的包装见 ６ １ １ ３。
４ １ １ ４　 在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灌装液体时，必须留有足够的空间（未灌

满）以防止由于运输过程中温度变化液体发生热膨胀使包装泄漏或变形。 如果没有任何特殊

规定要求，在 ５５℃时，液体不应完全灌满包装。 但是在灌装中型散装容器时应该留有足够的

未灌装空间，保证在货物最高温度 ５０℃时中型散装容器充装系数不超过其容量的 ９８％ 。 如果

没有其他规定，在灌装温度 １５℃时最大充装系数不得超过下列值：

３－１



　 　 ａ）

物质沸点温度（初始沸腾温度），℃ ＜６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充装系数，包装容量的百分比，％ ９０ ９２ ９４ ９６ ９８

或

ｂ） 充装系数＝ ９８
１＋α（５０－ｔｆ）

％ 　 　 　 　 　 包装容量

式中　 α———１５～５０℃范围内液体体积膨胀率，

α＝
ｄ１５－ｄ５０

３５×ｄ５０

其中，ｄ１５和 ｄ５０为 １５℃和 ５０℃时相应的液体密度。
ｔｆ———灌装时液体平均温度，℃。

４ １ １ ５　 内包装在外包装中的放置形式，应保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发生破裂、穿孔或内装

物泄露到外包装。 装有液体的内包装应该使用止流装置进行包装并按照 ５ ２ １ ９ 规定的第

１１ 号操作法装进外包装。 易碎的或者容易被击穿的内包装，例如使用玻璃、瓷制品、陶瓷、某
些聚合物材料等制造的内包装，应使用衬垫材料装进外包装。 内装物泄露不得降低衬垫材料

或者外包装的性能。
４ １ １ ５ １　 只有在外包装（组合或大型包装）同被试验的内包装一起成功通过试验后，组合

或大型包装（包括类属各种内包装的外包装）才允许被使用。 在维持同等水平可靠性的条件

下，不进行额外的包装试验，允许内包装发生以下变化：
ａ）可以使用同等或者更小尺寸的内包装，前提是：
———内包装具有被试验内包装类似结构（例如外形：圆形、长方形等）；
———生产内包装用的材料（玻璃、聚合材料、金属等）可以承受与最初被试验的内包装材

料相同或者更大的冲击力和堆码力的作用；
———内包装具有相同或者更小尺寸的孔，以及类似结构的封闭装置（螺丝帽、磨口塞等）；
———使用足够数量的衬垫材料填充空隙防止内包装发生大的移动；
———内包装在外包装内的放置方式与在试验包装内的放置方式相同。
ｂ）在试验过程中可以使用上面 ａ）分类中规定的更少量的内包装或者替代型内包装，前提

是使用足够数量的衬垫材料填充空隙防止内包装发生大的移动。
４ １ １ ５ ２　 除了包装规范规定的包装以外，允许外包装内使用附加包装（例如，内包装内部

必需的中间包装或容器），前提是符合所有相关要求，其中包括 ４ １ １ ３ 的要求，并且必要时使

用合适的衬垫材料防止包装内部发生移动。
４ １ １ ６　 如果危险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或货物之间可发生危险反应，则不得放在同一个外包

装或大型包装内（见 １ ２ １）。
注：混合包装有关特殊规定见 ４ １ １０。

４ １ １ ７　 含有潮湿或者稀释物质的包装，在运输过程中其封闭装置应该可以保证液体（水、
溶剂或钝化剂）含量不低于规定范围。
４ １ １ ７ １　 如果中型散装容器内有两个或者多个连续设置的封闭装置，那么离被运输物质最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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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封闭装置应首先关闭。
４ １ １ ８　 如果包装内部释放出气体（由于内含物温度升高或其他原因）使压力升高，包装或中型散

装容器可以配装通风孔，前提是析出的气体不会因其自身的毒性、易燃性、排放等而产生危险。
由于物质的分解会产生危险高压，应该规定配置通风装置。 通风孔应保证在正常运输条

件下按照包装或中型散装容器的运输规定排除液体泄漏和外来物质渗入的可能性。
注：在航空运输时包装上不允许有通风孔。

４ １ １ ８ １　 液体只能注入能够承受内部压力的内包装，该压力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产生。
４ １ １ ９　 新的、改制的、反复使用的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修理过的包装以

及维修后的或通过现有技术维护的中型散装容器应该通过 ６ １ ５、６ ３ ５、６ ５ ６ 和 ６ ６ ５ 规定

的相应试验。 在填充并提交运输前每一个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应该验证有

无腐蚀、污染或其他损伤，并且检查每一个中型散装容器是否有适当的辅助设备。 相比经批准

的结构类型，每一个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如有强度降低迹象不得继续使用，或者应该进

行修复以保证该包装可以通过本结构类型规定的试验。
４ １ １ １０　 液体应该注入能够承受内部压力的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该压力在正常运输

条件下产生。 标志上注明 ６ １ ３ １ ｄ）和 ６ ５ ２ ２ １ 规定的相应液压试验压力的包装和中型散

装容器应该只灌装下述蒸气压力的液体：
ａ）根据 ４ １ １ ４ 按最大充装系数和 １５ ℃灌装温度计算的包装或中型散装容器内的总表

压（即注入物质的蒸气压力加上空气或其他惰性气体的部分压力减去 １００ ｋＰａ），在 ５５ ℃时不

超过标志规定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ｂ）５０℃时小于标志规定试验压力加 １００ ｋＰａ 之和的 ４ ／ ７；
ｃ）５５℃时小于标志规定试验压力加 １００ ｋＰａ 之和的 ２ ／ ３。
用于装运液体的中型散装容器不得用于装运 ５０ ℃时蒸气压力大于 １１０ ｋＰａ（１ １ ｂａｒ）或

５５℃时大于 １３０ ｋＰａ（１ ３ ｂａｒ）的液体。
按 ４ １ １ １０ ｃ）计算的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标志规定所需试验压力值部分示例如下：

联合国

编号

物质

名称
类别

包装

类别

Ｖｐ５５

（ｋＰａ）

（Ｖｐ５５×

１ ５）
（ｋＰａ）

（Ｖｐ５５×

１ ５）－１００
（ｋＰａ）

６ １ ５ ５ ４ ｃ）要求的最小

（压力表的）试验压力

（ｋＰａ）

包装规定的最小

试验压力（表压）
（ｋＰａ）

２０５６
２２４７
１５９３
１１５５

四氢呋喃

正癸烷

二氯甲烷

乙醚

３
３

６ １
３

Ⅱ
Ⅲ
Ⅲ
Ⅰ

７０
１ ４
１６４
１９９

１０５
２ １
２４６
２９９

５
－９７ ９
１４６
１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６
１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５０

注 １：对于纯净液体，５５℃时蒸气压力值（Ｖｐ５５）可以通过科技参考书获得。
注 ２：表中列出数值仅按照 ４ １ １ １０ ｃ）计算得来，即包装规定的试验压力应该超过 ５５ ℃

蒸气压的 １ ５ 倍并减去 １００ ｋＰａ。 如果正癸烷的试验压力按照 ６ １ ５ ５ ４ ａ）测定，那么包装最

小规定试验压力可能更低。
注 ３：根据 ６ １ ５ ５ ５ 乙醚所需最小试验压力为 ２５０ ｋＰａ。

４ １ １ １１　 装过危险货物的空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应按对装有该货物的包

装的同样要求进行处理，除非已采取相应消除措施。
注：当运输用于拆除、再利用或加工的材料的包装时，在符合 ３ ３ 章 ６６３ 条特殊规定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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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可以按照 ＵＮ３５０９ 进行运输。
４ １ １ １２　 ６ １ 指出的用于液体灌装的每一个包装应该按照 ６ １ ５ ４ ３ 通过密封性试验。

ａ）首次运输前；
ｂ）在任何包装改制或者修复后，再次用于运输前。
这类试验不要求包装配有原有封闭装置。 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前提下，复合包装内贮器

可以在没有外包装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对于下列包装不要求这类试验：
———由组合包装或大型包装组成的内包装；
———根据 ６ １ ３ １ ａ）具有“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标志的（由玻璃、瓷或陶瓷制造的）复合包装

内贮器；
———根据 ６ １ ３ １ ａ）具有“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标志的轻金属包装。

４ １ １ １３　 对于运输时能够变为液态的固体物质，其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应能够承受该

液态物质。
４ １ １ １４　 粉末状或者颗粒状物质的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应该严密或装有衬垫。
４ １ １ １５　 在主管机关不采取其他决议的情况下，对于塑料桶和箱、硬塑料中型散装容器和具

有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来说，从制造之日起允许运输的危险货物的使用期为 ５ 年，
由于被运输货物危险特性规定的较短使用期的情况除外。
４ １ １ １６　 如果被作为制冷剂使用，它不可以损坏包装的完整性。
４ １ １ １７　 具有符合 ６ １ ３、６ ３ １、６ ５ ２、６ ６ ３、６ ２ ２ ７、６ ２ ２ ８ 要求标志的包装（包括中

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但由《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非缔约国批准，也可以按照《国际铁

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运输。
４ １ １ １８　 爆炸品、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没有其他特殊规定，那么用于包装 １ 类货物、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应该符合Ⅱ
包装类别要求。
４ １ １ １９　 应急包装和大型应急包装的使用

４ １ １ １９ １　 损坏的、具有缺陷或渗漏的包件、漏出或撒落的危险货物可以使用应急包装（见
６ １ ５ １ １１）和大型应急包装（６ ６ ５ １ ９）进行运输，当符合 ４ １ １ １８ ２ 和 ４ １ １ １８ ３ 规定

要求时允许使用相应类型尺寸较大和适当强度水平的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
４ １ １ １９ ２　 应当采取所有必要措施防止损坏的或渗漏的包装在应急包装或大型应急包装内

部过度移动。 如果应急包装装有液体，其内部应放置足够数量能够吸收漏液的惰性吸附材料。
４ １ １ １９ ３　 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危险性压力升高。
４ １ １ ２０　 应急压力容器的使用

４ １ １ ２０ １　 根据 ６ ２ ３ １１，对于有缺陷、损坏的、渗漏的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压力容器可以使

用应急压力容器。
注：根据 ５ １ ２，应急压力容器可以作为集合包装使用。 当它作为集合包装使用时，标志

应该符合 ５ １ ２ １ 的要求，５ ２ １ ３ 的要求不适用。
４ １ １ ２０ ２　 压力容器应放置在相应尺寸的应急压力容器内。 在同一个应急压力容器内可以

放置多个压力容器，如果它们的内装物已知且容器内的货物相互不会发生危险反应（见

４ １ １ ６）。 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例如，使用隔板、固定架或衬材），防止压力容器在应急压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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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内发生移动。
４ １ １ ２０ ３　 压力容器可以放入应急压力容器内，如果：

ａ）应急压力容器符合 ６ ２ ３ １１ 的要求并且具有批准证书副本；
ｂ）应急压力容器部件与或可能与危险货物直接接触不会被危险货物破坏或者降低功能，

且不会产生危险效应（例如，发生催化反应或与危险货物反应）；
ｃ）应急压力容器内的压力容器的内装物受压力和体积限制，如果将内装物完全放入应急

压力容器，应急压力容器在 ６５ ℃时的压力不会超过其测试压力［对于气体，见 ４ １ ４ １Ｐ２００
（３）包装规范］。 必须注意的是应急压力容器有效水容积减小的可能性，例如容器内含有充装

设备或衬垫。
４ １ １ ２０ ４　 适用于应急压力容器内置的压力容器内含危险货物的货物正式名称、联合国编

号和之前的字母“ＵＮ”，以及 ５ ２ 章包装危险标志应适用于应急压力容器。
４ １ １ ２０ ５　 在每次使用后，应急压力容器必须进行清理、吹洗并目视检查其内外部状态。 按

照 ６ ２ ３ ５ 规定，至少每 ５ 年进行一次定期验证和检测。
４ １ １ ２１　 将内装物列入标准液体验证塑料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的化学相容性

４ １ １ ２１ １　 使用范围

对于 ６ １ ５ ２ ６ 指出的聚乙烯包装以及 ６ ５ ６ ３ ５ 指出的聚乙烯中型散装容器，可以按

照 ４ １ １ ２１ ３～ ４ １ １ ２１ ５ 规定的程序并使用 ４ １ １ ２１ ６ 表中清单将内装物列入标准液体

以验证充装物质的化学相容性，前提是按照 ６ １ ５ 的结构类型或 ６ ５ ６ 使用标准液体进行检

测，同时符合 ６ １ ６ 节的要求以及满足 ４ １ １ ２１ ２ 规定的条件。 按照 ４ １ １ ２，不能列入标准

液体时，化学相容性应该按照 ６ １ ５ ２ ５ 通过结构类型检测或按照 ６ １ ５ ２ ７ 包装实验室检

测和 ６ ５ ６ ３ ３ 或 ６ ５ ６ ３ ６ 中型散装容器实验室检测进行验证。
注：无论 ４ １ １ ２１ 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规定如何，对于特定充装物质受 ３ ２ 章表 Ａ

及 ４ １ 章限制。
４ １ １ ２１ ２　 条件

内装物的密度不能超过依据 ６ １ ５ ３ ５ 或 ６ ５ ６ ９ ４ 确定跌落高度，或依据 ６ １ ５ ６ 必

要时按照 ６ ５ ６ ６ 确定堆码试验压力时所使用的标准液体的密度。 ５０ ℃或 ５５ ℃时内装物蒸

气压力值依据 ６ １ ５ ５ ４ 或 ６ ５ ６ ８ ４ ２ 确定测试压力时使用的标准液体的蒸气压。 其中，
如果内装物是标准液体的混合物，内装物相关特性值不应超过确定跌落高度、堆码压力及内压

试验时使用标准液体的相关特性值。
示例：ＵＮ１７３６ 苯酰氯列入“烃类混合物和润湿液”标准液体组合。 苯酰氯 ５０ ℃时蒸气压

力为 ０ ３４ ｋＰａ，密度约为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塑料桶和罐结构类型测试通常按照最低水平进行所需

试验。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堆码测试通常使用负荷进行，该负荷是按烃类混合物 １０００ｋｇ ／ ｍ３与

润湿液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密度值计算的（见 ６ １ ６ 标准液体定义）。 由于使用“烃类混合物”标准液

体结构类型与试验结构类型不相符，因此这种试验结构类型的化学相容性不能用苯酰氯验证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测试时使用的液压不小于 １００ ｋＰａ，根据 ４ １ １ １０ 进行核算苯酰氯蒸气

压力值将在该水平测试范围内）。
内装物所有组分，可以是溶液、混合物或制剂，例如洗涤剂和消毒剂的润湿组分，无论是危

险性的，还是非危险性的，都应该考虑把其列入标准液体。
４ １ １ ２１ ３　 列入标准液体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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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内装物列入表 ４ １ １ ２１ ６ 中列举的某种物质或者物质类别必须采取以下步骤（见图

４ １ １ ２１ １）：
ａ）按照第 ２ 部分说明的程序和标准对内装物进行分类（联合国编号和包装类别定义）；
ｂ）如果它在表 ４ １ １ ２１ ６ 中，在该表第 １ 栏中找出对应联合国编号；
ｃ）如果对于该联合国编号具有多个表位，根据第 ２ａ）、２ｂ）和 ４ 栏给出的这些信息，选择包

装类别、浓度、闪点、是否有非危险组分等的对应栏。
无法选择时， 化学相容性应根据 ６ １ ５ ２ ５ 或 ６ １ ５ ２ ７ （包装） 和 ６ ５ ６ ３ ３ 或

６ ５ ６ ３ ６（中型散装容器）进行验证（如果是水溶液则根据 ４ １ １ ２１ ４）；
ｄ）如果根据 ａ）分类确定的内装物联合国编号和包装类别在等价物清单中没有注明其包

装和中型散装容器的，化学相容性应该根据 ６ １ ５ ２ ５ 或 ６ １ ５ ２ ７ 和 ６ ５ ６ ３ ３ 或

６ ５ ６ ３ ６ 进行验证；
ｅ）如果该规则在所选择栏的第 ５ 栏中已注明，采用 ４ １ １ ２１ ５ 叙述的“类属条目规则”；
ｆ）考虑到 ４ １ １ ２１ １ 和 ４ １ １ ２１ ２，如果第 ５ 栏中注明了等价标准液体或标准液体组

合，并且该标准液体结构类型已确定，内装物的化学相容性可认为是被验证过的。

物质分类根据《国际铁路货物
联运协定》 附件第 ２ 号第 ２ 部
分确定联合国编号和包装类别

等价物清单
中是否包括联合国编号和

包装类别？

↓
　 　 　　 　　　

　否 必须进行附加试验
（见 ４ １ １ ２１ １）→

　 　 　　 　　　
　是

等价物清单
中是否按名称注明物质或

物质类别？

↓
　 　 　　 　　　

　是 等价物清单
中是否注明标准液体或标准

液体组合？
→

　 　 　　 　　　
　否

↓
续篇见“类属条目规则”

　 　 　　 　　　
　是

如果包装 ／ 中型散装
容器的结构类型使用
指定的标准液体测试
过，化学相容性可认为
是被验证过的；这也可
适用于水溶液

→

　 　 　　 　　　
　否

↓

图 ４ １ １ ２１ １　 内装物列入标准液体的流程图

４ １ １ ２１ ４　 水溶液

根据 ４ １ １ ２１ ３，列为某种标准液体的物质和一类物质的水溶液也可以列入该标准液

体，前提是符合以下条件：
ａ）根据 ２ １ ３ ３ 规定的标准，水溶液与清单中列出的物质可列入同一联合国编号，并为清

单中列出的物质；
ｂ）水溶液没有在 ４ １ １ ２１ ６ 等价物清单中具体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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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危险物品与溶液中的水之间不会发生化学反应。
示例：ＵＮ１１２０ 叔丁醇水溶液：
———纯叔丁醇本身被列为“乙酸”标准液体等价物清单。
———根据 ２ １ ３ ３，叔丁醇水溶液可被列为 ＵＮ１１２０ 丁醇条目，因为就等级、包装类别和物

理状态而言，叔丁醇水溶液不同于对应条目列出的纯物质。 此外，“ＵＮ１１２０ 丁醇”条目不只局

限于纯物质，且这些物质的水溶液没有在等价物清单和 ３ ２ 章表 Ａ 中以其他形式具体指出。
———正常运输条件下 ＵＮ１１２０ 丁醇不与水发生反应。
因此，ＵＮ１１２０ 叔丁醇水溶液可以被列为“乙酸”标准液体。

４ １ １ ２１ ５　 类属条目规则

对于内装物列为标准液体而言，第 ５ 栏中指出“类属条目规则”，应在符合下列条件的情

况下采取下列步骤（见图 ４ １ １ ２１ ２）：
ａ） 根据 ４ １ １ ２１ ３ 并考虑 ４ １ １ ２１ ２ 规定的条件，对于每一种危险性溶液组分执行标

准液体列入程序。 如果是通用条目可以忽略对高密度聚乙烯不产生破坏影响的组分（例如，
属于 ＵＮ１２６３ 颜料或涂料的固体染料）。

ｂ）溶液、混合物或制剂不能被列为标准液体，如果：
———一种或者多种危险组分的联合国编号和包装类别没有在等价物清单中列出；或一种

或多种组分在等价物清单第 ５ 栏中显示的是“类属条目规则”；
———（除 ＵＮ２０５９ 硝化纤维易燃溶液以外）一种或多种危险组分的分类代码与溶液、混合

物或者制剂的分类代码不同。
ｃ）如果所有危险组分在等价物清单中列出且其分类代码符合该溶液、混合物或制剂的分

类代码，同时所有危险组分在第 ５ 栏中被列为同一种标准液体或者标准液体组合，那么溶液、
混合物或制剂的化学相容性根据 ４ １ １ ２１ １ 和 ４ １ １ ２１ ２ 的规定可认为是被验证过的。

ｄ）如果所有危险组分在等价物清单中列出且其分类代码符合该溶液、混合物或制剂的分

类代码，但在第 ５ 栏中列出了不同的标准液体，那么根据 ４ １ １ ２１ １ 和 ４ １ １ ２１ ２ 的规定，
仅对于下列标准液体组合的化学相容性可认为是被验证过的：

———水 ／硝酸 ５５％ ，除了被列为标准液体“水”的无机酸，分类代码为 Ｃ１；
———水 ／润湿液；
———水 ／乙酸；
———水 ／烃类混合物；
———水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丁酯饱和润湿溶液。
ｅ）在本规则范围内，对于分类 ｄ）规定以外的其他标准液体组合以及分类 ｂ）规定的所有

情况，化学相容性不认为是被验证过的。 在这些情况下应该使用其他方法对化学相容性进行

验证［见 ４ １ １ ２１ ３ｄ）］。
示例 １：ＵＮ１９４０ 巯基乙酸（５０％ ）和 ＵＮ２５３１ 甲基丙烯酸（５０％ ）混合物，该混合物分类：

ＵＮ３２６５ 腐蚀性有机酸性液体，未明确指出。
———等价物清单中包括组分联合国编号以及混合物联合国编号；
———组分和混合物具有相同分类代码：СЗ；
———ＵＮ１９４０ 巯基乙酸属于“乙酸”标准液体，而 ＵＮ２５３１ 甲基丙烯酸属于“正乙酸丁酯 ／

正乙酸丁酯饱和润湿溶液”标准液体。 根据 ｄ）分类，该标准液体组合是不可接受的。 该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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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化学相容性应该通过其他方法进行验证。
示例 ２：ＵＮ１７９３ 异丙基苯酚（５０％ ）与 ＵＮ１８０３ 液态苯酚磺酸（５０％ ）的混合物，该混合物

分类：ＵＮ３２６５ 腐蚀性有机酸性液体，未明确指出。
———等价物清单中包括组分联合国编号以及混合物联合国编号；
———组分和混合物具有相同分类代码：Ｃ３；
———ＵＮ１７９３ 异丙基苯酚属于 “润湿液” 标准液体，而 ＵＮ１８０３ 液态苯酚磺酸属于

“水”标准液体。 根据 ｄ）分类，该标准液体组合是可接受的。 因此，这种混合物的化学相

容性可以认为是被验证过的，前提是包装结构类型确定用于“润湿液”和“水”标准液体。

等价物清单中“类属条目规则”
所示的单一条目、类属条目、

溶液的混合物、制剂

溶液、混合物、
制剂所有组分是否列入

等价物清单？

↓

　 　 　　 　　　
　是

　 　 　　 　　　
　否

↓

是否所有组分
具有像溶液、混合物或者制剂

一样的分类代码？

↓
　 　 　　 　　　

　否

　 　 　　 　　　
　是

是否所有组分
被列入同一种标准液体或者

标准液体组合？

↓
　 　 　　 　　　

　否 是否所有组分
单独或共同被列入认可

标准液体组合？
→

　 　 　　 　　　
　是

↓
如果包装 ／ 中型散装容器的结构类型使用指定的标准液体通过

试验，那么化学相容性可认为是经过验证

　 　 　　 　　　
　否 需要附加试验

（见 ４ １ １ ２１ １）→

　 　 　　 　　　
　是

↓

图 ４ １ １ ２１ ２　 “类属条目规则”流程图

认可的标准液体组合：
———水 ／硝酸 ５５％ ，除了被列入标准液体“水”的无机酸，分类代码为 Ｃ１；
———水 ／润湿液；
———水 ／乙酸；
———水 ／烃类混合物；
———水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丁酯饱和润湿溶液。

４ １ １ ２１ ６　 等价清单

在表 ４ １ １ ２１ ６ 中，危险物品按照联合国编号顺序列出。 作为一种规则，在每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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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一种拥有单独联合国编号的危险物品、一个单条目或一个类属条目。 但是，如果属

于同一个联合国编号的物质具有不同的名称（例如，一类物质中的个别异构体） 、不同的

化学特性、不同的物理特性和 ／或不同的运输条件，对于同一个联合国编号可以占用几个

连续的栏。 在这种情况下，该包装类别范围内的单条目或类属条目在这些连续栏最后一

栏指出。
自身结构同 ３ ２ 章表 Ａ 类似的表 ４ １ １ ２１ ６ 的第 １ ～ ４ 栏用于本条物质的识别。 最

后一栏中指出列入相应物质的标准液体。
各栏解释：
第 １ 栏　 联合国编号

该栏中列出下列联合国编号：
———危险物品联合国编号，如果该物质本身拥有单独的联合国编号；
———类属条目联合国编号，根据第 ２ 部分标准（“判定流程图”），其中列入未指出名称的

危险物品。
第 ２ａ）栏　 正式运输名称或技术名称

该栏中列出了物质名称、包括各种异构体的单条目名称，或者类属条目名称。
所列名称与采用的货物正式名称不同。
第 ２ｂ）栏　 注解

该栏中包含在物质分类、运输条件和 ／或化学相容性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明确相应条目

范围的注解。
第 ３ａ）栏　 分类

该栏中列出了危险货物的危险类别。 危险类别根据第 ２ 部分规定程序和标准进行分配。
第 ３ｂ）栏　 分类代码

该栏中列出了分类代码，该分类代码根据第 ２ 部分规定程序和标准分配给危险物品。
第 ４ 栏　 包装等级

该栏中列出了分配给该危险货物的包装等级编号（Ⅰ、Ⅱ或Ⅲ）。 某些物质未列入包装

等级。
第 ５ 栏　 标准液体

该栏中列出了该物质可列入的标准液体或标准液体组合，或者引用 ４ １ １ ２１ ５ 叙述的

“类属条目规则”。

表 ４ １ １ ２１ ６　 等价清单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１０９０ 　 丙酮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注：只有在用于运输

的外层包装物质的渗

透性处在可接受水平

内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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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１０９３ 　 丙烯腈，稳定的 ３ ＦＴ１ Ⅰ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０４ 　 乙酸戊酯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０５ 　 戊醇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０６ 　 戊胺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Ｃ Ⅱ、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１０９ 　 甲酸戊酯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２０ 　 丁醇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Ⅲ 醋酸

１１２３ 　 丁酸丁酯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２５ 　 正丁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１２８ 　 甲酸正丁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２９ 　 丁醛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３３ 　 胶粘剂类 　 包含易燃液体 ３ Ｆ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１３９ 　 涂料溶液

　 包含用于处理和涂敷表层的

溶液，工业或其他用途，比如用

作汽车车体、筒或桶衬面的底漆

３ Ｆ１ Ⅰ、Ⅱ、Ⅲ 　 类属条目规则

１１４５ 　 环己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４６ 　 环戊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５３ 　 乙二醇二乙醚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５４ 　 二乙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１５８ 　 二异丙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１６０ 　 二甲胺水溶液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１６５ 　 二恶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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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１１６９ 　 萃取香料，液体的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１７０ 　 乙醇（酒精） 　 水溶液 ３ Ｆ１ Ⅱ、Ⅲ 　 醋酸

１１７１ 　 乙二醇⁃乙醚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７２
　 乙 酸 乙 二 醇⁃乙
醚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７３ 　 乙酸乙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７７ 　 乙酸⁃２⁃乙基丁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７８ 　 ２⁃乙基丁醛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８０ 　 丁酸乙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８８ 　 乙二醇⁃甲醚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８９
　 乙 酸 乙 二 醇⁃甲
醚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９０ 　 甲酸乙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９１ 　 辛醛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１９２ 　 乳酸乙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９５ 　 丙酸乙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１９７
　 花中萃取物，液

体的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１９８ 　 甲醛溶液，易燃的 　 水溶液，闪点 ２３～６０℃ ３ ＦＣ Ⅲ 　 醋酸

１２０２ 　 柴油
　 符合标准 ＥＮ ５９０：２００９＋А１：
２０１０ 或闪点不大于 １００℃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０２ 　 瓦斯油 　 闪点不大于 １００℃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０２ 　 轻质燃料油 　 轻质的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０２ 　 轻质燃料油
　 符合标准 ＥＮ ５９０：２００９＋Ａ１：
２０１０ 或闪点不大于 １００℃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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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１２０３ 　 车用汽油或汽油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０６ 　 庚烷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０７ 　 己醛 　 正己醛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０８ 　 己烷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１０
　 印刷油墨，印刷油

墨助剂

　 易燃，包括印刷油墨稀释剂或

溶剂
３ Ｆ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２１２ 　 异丁醇 ３ Ｆ１ Ⅲ 　 醋酸

１２１３ 　 乙酸异丁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２１４ 　 异丁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２１６ 　 异辛烯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１９ 　 异丙醇 ３ Ｆ１ Ⅱ 　 醋酸

１２２０ 　 乙酸异丙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２２１ 　 异丙胺 ３ ＦＣ Ⅰ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２２３ 　 煤油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２４ 　 ３，３⁃二甲基⁃２⁃乙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２４
　 酮类，液体，未另

作规定的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２３０ 　 甲醇 ３ ＦＴ１ Ⅱ 　 醋酸

１２３１ 　 乙酸甲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２３３ 　 乙酸甲基戊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２３５ 　 甲胺水溶液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２３７ 　 丁酸甲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２４７
　 甲基丙烯酸甲酯，
单体，稳定的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２４８ 　 丙酸甲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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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１２６２ 　 辛烷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６３
　 油 漆 或 油 漆 添

加剂

　 包括油漆、清漆、瓷漆、着色

剂、虫胶漆、哑光漆、亮光漆、水
性填充料和水性底漆或油漆稀

释剂和消光剂

３ Ｆ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２６５ 　 戊烷类，液体 　 正戊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６６ 　 香料制品 　 包含易燃溶剂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２６８ 　 石油馏出物
　 在 ５０℃ 时的蒸气压不高于

１１０ ｋＰａ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６８
　 石油馏出物，未另

作规定的；或石油产

品，未另作规定的

３ Ｆ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２７４ 　 正丙醇 ３ Ｆ１ Ⅱ、Ⅲ 　 醋酸

１２７５ 　 丙醛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７６ 　 乙酸正丙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２７７ 　 丙胺 　 正丙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２８１ 　 甲酸丙酯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２８２ 　 吡啶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１２８６ 　 松香油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２８７ 　 橡胶溶液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２９６ 　 三乙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２９７ 　 三甲胺，水溶液 　 按质量含三甲胺不大于 ５０％ ３ ＦＣ Ⅰ、Ⅱ、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３０１
　 乙酸乙烯酯，稳

定的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３０６ 　 木材防腐剂，液体的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５４７ 　 苯胺 ６ １ Ｔ１ Ⅱ 　 醋酸

１５９０ 　 二氯苯胺，液体的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６ １ Ｔ１ Ⅱ 　 醋酸

１６０２

　 液态染料，毒性，
未另作规定的；或液

态染料中间产品，未
另作规定的

６ １ Ｔ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１３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１６０４ 　 乙二胺 ８ Ｃ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７１５ 　 乙酸酐 ８ ＣＦ１ Ⅱ 　 醋酸

１７１７ 　 乙酰氯 ３ ＦＣ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７１８ 　 磷酸二氢丁酯 ８ Ｃ３ Ⅲ 　 湿润溶液

１７１９
　 苛性碱液体，未另

作规定的
　 水溶液 ８ Ｃ５ Ⅲ 　 醋酸

１７１９
　 苛性碱液体，未另

作规定的
　 无机的 ８ Ｃ５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７３０ 　 五氯化锑，液体的 　 纯的 ８ Ｃ１ Ⅱ 　 水

１７３６ 　 苯酰氯 ８ Ｃ３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７５０ 　 氯乙酸溶液 　 水溶液 ６ １ ＴＣ１ Ⅱ 　 醋酸

１７５０ 　 氯乙酸溶液 　 单和二氯乙酸混合物 ６ １ ＴＣ１ Ⅱ 　 醋酸

１７５２ 　 氯乙酰氯 ６ １ ＴＣ１ Ⅰ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７５５ 　 铬酸溶液
　 水溶 液， 含 不 大 于 ３０％ 的

铬酸
８ Ｃ１ Ⅱ、Ⅲ 　 硝酸

１７６０ 　 氰胺
　 水溶 液， 含 不 大 于 ５０％ 的

氰胺
８ Ｃ９ Ⅱ 　 水

１７６０
　 Ｏ，Ｏ⁃二乙基硫代

磷酸酯
８ Ｃ９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７６０
　 Ｏ，Ｏ⁃ 二异丙基硫

代磷酸酯
８ Ｃ９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７６０
　 Ｏ，Ｏ⁃二正丙基硫

代磷酸酯
８ Ｃ９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７６０
　 液体，腐蚀性的，
未另作规定的

　 闪点不大于 ６０℃ ８ Ｃ９ Ⅰ、Ⅱ、Ⅲ 　 类属条目规则

１７６１ 　 铜乙二胺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Ｔ１ Ⅱ、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７６４ 　 二氯乙酸 ８ Ｃ３ Ⅱ 　 醋酸

１７７５ 　 氟硼酸
　 水溶液，包含不大于 ５０％ 的

氟硼酸
８ Ｃ１ Ⅱ 　 水

１７７８ 　 氟硅酸 ８ Ｃ１ Ⅱ 　 水

１７７９
　 甲酸，按质量含酸

大于 ８５％
８ Ｃ３ Ⅱ 　 醋酸

３－１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１７８３
　 六 亚 甲 基 二 胺

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７ Ⅱ、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１７８７ 　 氢碘酸 　 水溶液 ８ Ｃ１ Ⅱ、Ⅲ 　 水

１７８８ 　 氢溴酸 　 水溶液 ８ Ｃ１ Ⅱ、Ⅲ 　 水

１７８９ 　 氢氯酸 　 水溶液含不大于 ３８％得酸 ８ Ｃ１ Ⅱ、Ⅲ 　 水

１７９０ 　 氢氟酸 　 含不大于 ６０％的氢氟酸 ８ ＣＴ１ Ⅱ
　 水允许使用周期：不
超过两年

１７９１ 　 次氯酸盐溶液
　 水溶液，包含湿润物质，贸易

中可接受的
８ Ｃ９ Ⅱ、Ⅲ 　 硝酸和湿润溶液

１７９１ 　 次氯酸盐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９ Ⅱ、Ⅲ 　 硝酸∗

　 ∗ＵＮ１７９１： 试验仅在具有通风设备情况下进行，如果进行用硝酸试验作为标准液体，那么应使用耐酸反应

的通风设备和衬垫；如果试验使用次氯酸盐溶液允许同时使用通风设备和衬垫，其结构类型耐次氯酸盐反

应（比如，硅铜橡胶制的），但不耐硝酸的。
１７９３ 　 酸式磷酸异丙酯 ８ Ｃ３ Ⅲ 　 湿润溶液

１８０２
　 高氯酸，按质量含

酸不超过 ５０％
　 水溶液， 按 质 量 含 酸 不 大

于 ５０％
８ ＣＯ１ Ⅱ 　 水

１８０３ 　 苯酚磺酸，液体的 　 异构混合物 ８ Ｃ３ Ⅱ 　 水

１８０５ 　 磷酸溶液 ８ Ｃ１ Ⅲ 　 水

１８１４ 　 氢氧化钾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５ Ⅱ、Ⅲ 　 水

１８２４ 　 氢氧化钠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５ Ⅱ、Ⅲ 　 水

１８３０ 　 硫酸，含酸超过５１％ ８ Ｃ１ Ⅱ 　 水

１８３２ 　 废硫酸 　 化学稳定的 ８ Ｃ１ Ⅱ 　 水

１８３３ 　 亚硫酸 ８ Ｃ１ Ⅱ 　 水

１８３５
　 氢 氧 化 四 甲 铵

溶液
　 水溶液，闪点不大于 ６０℃ ８ Ｃ７ Ⅱ 　 水

１８４０ 　 氯化锌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１ Ⅲ 　 水

１８４８
　 丙酸，按质量含酸

１０％ ～９０％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８６２ 　 丁烯酸乙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８６３
　 航空燃料，涡轮发

动机用
３ Ｆ１ Ⅰ、Ⅱ、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８６６ 　 树脂溶液 　 易燃的 ３ Ｆ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１５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１９０２
　 酸 式 磷 酸 二 异

辛酯
８ Ｃ３ Ⅲ 　 湿润溶液

１９０６ 　 酸渣再生硫酸 ８ Ｃ１ Ⅱ 　 硝酸

１９０８ 　 亚氯酸盐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９ Ⅱ、Ⅲ 　 醋酸

１９１４ 　 丙酸丁酯类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９１５ 　 环己酮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９１７
　 丙烯酸乙酯，稳

定的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９１９
　 丙烯酸甲酯，稳

定的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９２０ 　 壬烷类
　 纯异构体和异构混合物，闪点

２３～６０℃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９３５
　 氰化物溶液，未另

作规定的
　 无机的 ６ １ Ｔ４ Ⅰ、Ⅱ、Ⅲ 　 水

１９４０ 　 巯基乙酸 ８ Ｃ３ Ⅱ 　 醋酸

１９８６
　 醇类，易燃的，有
毒的，未另作规定的

３ ＦＴ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９８７ 　 醇类 　 纯工业的 ３ Ｆ１ Ⅲ 　 醋酸

１９８７
　 醇类，未另作规

定的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９８８
　 醛类，易燃的，有
毒的，未另作规定的

３ ＦＴ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９８９
　 醛类，未另作规

定的
３ Ｆ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９９２
　 易燃液体，有毒

的，未另作规定的
３ ＦＴ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１９９２
　 易燃液体，有毒

的，未另作规定的
３ ＦＴ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１９９３
　 易燃液体，未另作

规定的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９９３
　 易燃液体，未另作

规定的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１９９３
　 易燃液体，未另作

规定的
３ Ｆ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２０１４ 　 过氧化氢水溶液
　 过氧化氢含量 ２０％ ～ ６０％
（必要时加稳定剂）

５ １ ＯＣ１ Ⅱ 　 硝酸

３－１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２０２２ 　 甲苯基酸 ／甲苯酚
　 液体混合物，含甲酚， 二甲苯

酚， 甲基苯酚
６ １ ＴＣ１ Ⅱ 　 醋酸

２０３０ 　 肼水溶液 　 质量含肼 ３７％ ～６４％ ８ ＣＴ１ Ⅱ 　 水

２０３０ 　 肼水溶液 　 水溶液， 含肼 ６４％ ８ ＣＴ１ Ⅱ 　 水

２０３１ 　 硝酸
　 除红色发烟的，含纯酸不大

于 ５５％
８ ＣＯ１ Ⅱ 　 硝酸

２０４５ 　 异丁醛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０５０
　 二异丁烯类，异构

化合物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０５３ 　 甲基异丁基甲醇 ３ Ｆ１ Ⅲ 　 醋酸

２０５４ 　 吗啉 ３ ＣＦ１ Ⅰ 　 烃类混合物

２０５７ 　 三聚丙烯 ３ Ｆ１ Ⅱ、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０５８ 　 戊醛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０５９
　 硝化纤维素溶液，
易燃的

３ Ｄ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违反

该规则统一程序可以

适 用 于 分 类 代 码 溶

剂 Ｆ１

２０７５ 　 无水氯醛，稳定的 ６ １ Ｔ１ Ⅱ 　 湿润溶液

２０７６ 　 甲酚类，液体的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６ １ ＴＣ１ Ⅱ 　 醋酸

２０７８ 　 甲苯二异氰酸酯 　 液体的 ６ １ Ｔ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０７９ 　 二乙撑三胺 ８ Ｃ７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０９ 　 甲醛溶液
　 溶液中甲醛甲醛 ３７％ ，甲醇

含量 ８％ ～１０％
８ Ｃ９ Ⅲ 　 醋酸

２２０９
　 甲醛溶液，甲醛含

量不低于 ２５％
　 水 溶 液， 甲 醛 含 量 不 低

于 ２５％
８ Ｃ９ Ⅲ 　 水

２２１８ 　 丙烯酸，稳定的 ８ Ｃ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２２７
　 甲基丙烯酸正丁

酯，稳定的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２３５
　 氯苯甲基氯，液

体的
　 双氯苯甲基氯 ６ １ Ｔ２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４１ 　 环庚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４２ 　 环庚烯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３－１７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２２４３ 　 乙酸环己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２４４ 　 环戊醇 ３ Ｆ１ Ⅲ 　 醋酸

２２４５ 　 环戊酮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４７ 　 正癸烷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４８ 　 二正丁胺 ８ Ｃ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５８ 　 １，２⁃二氧基丙烷 ８ Ｃ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２５９ 　 三亚乙基四胺 ８ Ｃ７ Ⅱ 　 水

２２６０ 　 三丙胺 ３ ＦＣ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２６３ 　 二甲基环己烷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６４
　 Ｎ， Ｎ⁃二 甲 基 环

己胺
８ Ｃ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２６５
　 Ｎ， Ｎ⁃二 甲 基 甲

酰胺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２６６ 　 Ｎ，Ｎ⁃二甲基丙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２６９
　 ３， ３′⁃亚 氨 基 二

丙胺
８ Ｃ７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２７０ 　 乙胺水溶液

　 含乙胺不少于 ５０％ ～ ７０％ ，闪
点低于 ２３ ℃，腐蚀性的或低腐

蚀性的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２７５ 　 ２⁃乙基丁醇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２７６ 　 ２⁃乙基己胺 ３ ＦＣ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２７７
　 甲基丙烯酸乙酯，
稳定的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２７８ 　 正庚烯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８２ 　 己醇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２８３
　 甲基丙烯酸异丁

酯，稳定的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２８６ 　 五甲基庚烷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８７ 　 异庚烯类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３－１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２２８８ 　 异己烯类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８９ 　 异佛尔酮二胺 ８ Ｃ７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９３
　 ４⁃甲氧基⁃４⁃甲基⁃
２⁃戊酮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９６ 　 甲基环己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９７ 　 甲基环己酮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２９８ 　 甲基环戊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３０２ 　 ５⁃甲基⁃２⁃己酮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３０８
　 亚硝基硫酸，液

体的
８ Ｃ１ Ⅱ 　 水

２３０９ 　 辛二烯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３１３ 　 皮考啉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３１７ 　 氰亚铜酸钠溶液 　 水溶液 ６ １ Ｔ４ Ⅰ 　 水

２３２０ 　 四亚乙基五胺 ８ Ｃ７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３２４ 　 三聚异丁烯
　 单烯烃混合物 Ｃ１２，闪点２３～
６０℃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３２６ 　 三甲基环己胺 ８ Ｃ７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３２７
　 三甲基六亚甲基

二胺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８ Ｃ７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３３０ 　 十一烷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３３６ 　 甲酸烯丙酯 ３ ＦＴ１ Ⅰ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３４８
　 丙烯酸丁酯类，稳
定的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３５７ 　 环己胺 　 闪点 ２３～６０℃ ８ Ｃ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３６１ 　 二异丁胺 ３ ＦＣ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３６６ 　 碳酸二乙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３６７ 　 α⁃甲基戊醛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３７０ 　 １⁃己烯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３７２
　 １， ２⁃二⁃（二甲氨

基）乙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３－１９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２３７９ 　 １，３⁃二甲基丁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３８３ 　 二丙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３８５ 　 异丁酸乙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３９３ 　 甲酸异丁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３９４ 　 丙酸异丁酯 　 闪点 ２３～６０℃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３９６
　 甲基丙烯醛，稳

定的
３ ＦＴ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４００ 　 异戊酸甲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４０１ 　 哌啶 ８ ＣＦ１ Ⅰ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４０３ 　 乙酸异丙烯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４０５ 　 丁酸异丙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４０６ 　 异丁酸异丙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４０９ 　 丙酸异丙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４１０
　 １， ２， ３， ６⁃四 氢

吡啶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４２７ 　 氯酸钾水溶液 ５ １ Ｏ１ Ⅱ、Ⅲ 　 水

２４２８ 　 氯酸钠水溶液 ５ １ Ｏ１ Ⅱ、Ⅲ 　 水

２４２９ 　 氯酸钙水溶液 ５ １ Ｏ１ Ⅱ、Ⅲ 　 水

２４３６ 　 硫代乙酸 ３ Ｆ１ Ⅱ 　 醋酸

２４５７ 　 ２，３⁃二甲基丁烷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４９１ 　 乙醇胺 ８ Ｃ７ Ⅲ 　 湿润溶液

２４９１ 　 乙醇胺 　 水溶液 ８ Ｃ７ Ⅲ 　 湿润溶液

２４９６ 　 丙酸酐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２４ 　 原甲酸乙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０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２５２６ 　 糠胺 ３ ＦＣ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５２７
　 丙烯酸异丁酯，稳
定的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２８ 　 异丁酸异丁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２９ 　 异丁酸 ３ ＦＣ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３１
　 甲基丙烯酸，稳

定的
８ Ｃ３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４２ 　 三丁胺 ６ １ Ｔ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５６０ 　 ２⁃甲基⁃２⁃戊醇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６４ 　 三氯乙酸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３ Ⅱ、Ⅲ 　 醋酸

２５６５ 　 二环己胺 ８ Ｃ７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５７１ 　 烷基硫酸 ８ Ｃ３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７１ 　 烷基硫酸 ８ Ｃ３ Ⅱ 　 汇总条目规则

２５８０ 　 溴化铝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１ Ⅲ 　 水

２５８１ 　 氯化铝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１ Ⅲ 　 水

２５８２ 　 氯化铁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１ Ⅲ 　 水

２５８４ 　 烷基磺酸 　 含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１ Ⅱ 　 水

２５８４
　 烷基磺酸类，液

体的
　 含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８４ 　 烷基磺酸 　 含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１ Ⅱ 　 水

２５８４ 　 烷基磺酸类 　 含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１ Ⅱ 　 水

２５８４
　 烷基磺酸类，液

体的
　 含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８６ 　 烷基磺酸 　 含不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３ Ⅲ 　 水

２５８６
　 烷基磺酸类，液

体的
　 含不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５８６ 　 烷基磺酸 　 含不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３ Ⅲ 　 水

２５８６ 　 烷基磺酸类 　 含不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３ Ⅲ 　 水

２５８６
　 烷基磺酸类，液

体的
　 含不大于 ５％的游离硫酸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１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２６１０ 　 三烯丙基胺 ３ ＦＣ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６１４ 　 甲代烯丙基醇 ３ Ｆ１ Ⅲ 　 醋酸

２６１７
　 甲基环己醇类，易
燃的

　 纯异构体和异构混合物，闪点

２３～６０℃
３ Ｆ１ Ⅲ 　 醋酸

２６１９ 　 苄基二甲胺 ８ Ｃ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６２０ 　 丁酸戊酯类
　 纯异构体和异构混合物，闪点

２３～６０℃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６２２ 　 缩水甘油醛 　 闪点低于 ２３℃ ３ ＦＴ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６２６ 　 氯酸水溶液 　 含氯酸不大于 １０％ ５ １ Ｏ１ Ⅱ 　 硝酸

２６５６ 　 喹啉 　 闪点大于 ６０℃ ６ １ Ｔ１ Ⅲ 　 水

２６７２ 　 氨溶液

　 在水中，密度从 ０ ８８０ ｔ ／ ｍ３ ～
０ ９５７ ｔ ／ ｍ３，在 １５ ℃ 时，含氨量

１０％ ～３５％
８ Ｃ５ Ⅲ 　 水

２６８３ 　 硫化铵溶液 　 水溶液，闪点 ２３～６０℃ ８ ＣＦＴ Ⅱ 　 醋酸

２６８４ 　 ３⁃二乙氨基丙胺 ３ ＦＣ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６８５
　 Ｎ，Ｎ⁃二乙基乙撑

二胺
８ Ｃ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６９３
　 亚硫酸氢盐类，水
溶液，未另作规定的

　 无机的 ８ Ｃ１ Ⅲ 　 水

２７０７ 　 二甲基二恶烷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３ Ｆ１ Ⅱ、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７３３

　 胺类，易燃的，腐
蚀性的，未另作规定

的；或聚胺类，易燃

的，腐蚀性的，未另

作规定的

３ ＦＣ Ⅰ、Ⅱ、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７３４
　 胺类，液体的，腐
蚀性的，易燃的，未
另作规定

８ Ｃ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２７３４
　 胺类，液体的，腐
蚀性的，易燃的，未
另作规定

８ ＣＦ１ Ⅰ、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３－２２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２７３５

　 胺类，液体的，腐
蚀性的，未另作规定

的或聚胺类， 易燃

的，腐蚀性的，未另

作规定的

８ Ｃ７ Ⅰ、Ⅱ、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７３９ 　 丁酸酐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７８９
　 冰 醋 酸 或 乙 酸

溶液
　 水溶液，按质量含酸大于 ８０％ ８ ＣＦ１ Ⅱ 　 醋酸

２７９０ 　 乙酸溶液 　 水溶液，按质量含酸 １０％ ～８０％ ８ Ｃ３ Ⅱ、Ⅲ 　 醋酸

２７９６ 　 硫酸 　 含大于 ５１％的纯酸 ８ Ｃ１ Ⅱ 　 水

２７９７ 　 电池液，碱性的 　 钾 ／钠氢氧化物水溶液 ８ Ｃ５ Ⅱ 　 水

２８１０ 　 ２⁃氯⁃６⁃苄基氯化物 　 稳定的 ６ １ Ｔ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８１０ 　 ２⁃苯乙醇 ６ １ Ｔ１ Ⅲ 　 醋酸

２８１０ 　 乙二醇单己醚 ６ １ Ｔ１ Ⅲ 　 醋酸

２８１０
　 液体，有毒的，有
机的，未另作规定的

６ １ Ｔ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２８１５ 　 Ｎ⁃氨乙基哌嗪 ８ Ｃ７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８１８ 　 多硫化铵溶液 　 水溶液 ８ ＣＴ１ Ⅱ、Ⅲ 　 醋酸

２８１９ 　 酸式磷酸戊酯 ８ Ｃ３ Ⅲ 　 润湿液

２８２０ 　 丁酸 　 正丁酸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８２１ 　 苯酚溶液 　 水溶液， 有毒，碱性的 ６ １ Ｔ１ Ⅱ、Ⅲ 　 醋酸

２８２９ 　 己酸 　 正己酸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８３７ 　 硫酸氢盐水溶液 ８ Ｃ１ Ⅱ、Ⅲ 　 水

２８３８
　 丁酸乙烯酯，稳

定的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８４１ 　 二正戊胺 ３ ＦＴ１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８５０ 　 四聚丙烯
　 单烯烃混合物 Ｃ１２，闪点２３～
６０℃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８７３ 　 二正丁氨基乙醇 　 Ｎ，Ｎ⁃二正丁氨基乙醇 ６ １ Ｔ１ Ⅲ 　 醋酸

２８７４ 　 糠醇 ６ １ Ｔ１ Ⅲ 　 醋酸

３－２３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２９２０
　 Ｏ，Ｏ⁃二乙基硫代

磷酸
　 闪点 ２３～６０℃ ８ Ｃ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９２０
　 Ｏ，Ｏ⁃二乙基硫代

磷酸
　 闪点 ２３～６０℃ ８ ＣＦ１ Ⅱ 　 湿润溶液

２９２０ 　 溴化氢 　 ３３％溶液在冰醋酸中 ８ ＣＦ１ Ⅱ 　 湿润溶液

２９２０ 　 四甲基氢氧化铵 　 水溶液，闪点 ２３～６０℃ ８ ＣＦ１ Ⅱ 　 水

２９２０
　 液体，腐蚀性的，
易燃的， 未另作规

定的

８ ＣＦ１ Ⅰ、Ⅱ 　 汇总条目规则

２９２２ 　 硫化铵 　 水溶液，闪点大于 ６０℃ ８ ＣＴ１ Ⅱ 　 水

２９２２ 　 甲酚类
　 碱水溶液，钾和钠甲酚酯混

合物
８ ＣＴ１ Ⅱ 　 醋酸

２９２２ 　 苯酚
　 碱水溶液，钾和钠甲酚酯混

合物
８ ＣＴ１ Ⅱ 　 醋酸

２９２２ 　 二氟化氢钠 　 水溶液 ８ ＣＴ１ Ⅲ 　 水

２９２２
　 液体，腐蚀性的，
有毒的， 未另作规

定的

８ ＣＴ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２９２４
　 易燃液体，腐蚀性

的，未另作规定的
　 低腐蚀性的 ３ ＦＣ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２９２７
　 液体，有毒的，腐
蚀性的，有机的，未
另作规定的

６ １ ＴＣ１ Ⅰ、Ⅱ 　 汇总条目规则

２９３３ 　 ２⁃氯丙酸甲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９３４ 　 ２⁃氯丙酸异丙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９３５ 　 ２⁃氯丙酸乙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９３６ 　 硫代乳酸 ６ １ Ｔ１ Ⅱ 　 醋酸

２９４１ 　 氟苯胺类 　 纯同质体和同质体混合物 ６ １ Ｔ１ Ⅲ 　 醋酸

２９４３ 　 四氢化糠胺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２９４５ 　 Ｎ⁃甲基丁胺 ３ ＦＣ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３－２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２９４６
　 ２⁃氧基⁃５⁃二乙基

氨基戊烷
６ １ Ｔ１ Ⅲ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２９４７ 　 氯乙酸异丙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２９８４ 　 过氧化氢水溶液
　 过氧化氢含量 ８％ ～ ２０％ （必
要时加稳定剂）

５ １ Ｏ１ Ⅲ 　 硝酸

３０５６ 　 正庚醛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６５ 　 酒精饮料 　 按容积包含 ２４％酒精 ３ Ｆ１ Ⅱ、Ⅲ 　 醋酸

３０６６
　 油 漆 或 油 漆 添

加剂

　 包括油漆、清漆、瓷漆、着色

剂、虫胶漆、哑光漆、亮光漆、水
性填充料和水性底漆或油漆稀

释剂或消光剂

８ Ｃ９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０７９
　 甲基丙烯腈，稳

定的
６ １ ＴＦ１ Ⅰ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０８２
　 醇 基 羟 乙 基 酯

Ｃ６～ Ｃ１７ （再生的）
聚（３～６）

９ Ｍ６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醇 基 羟 乙 基 酯

Ｃ１２～ Ｃ１５（再生的）
聚（１～３）

９ Ｍ６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醇 基 羟 乙 基 酯

Ｃ１３～ Ｃ１５（再生的）
聚（１～６）

９ Ｍ６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涡 轮 航 空 燃 料

ＪＰ⁃５
　 闪点不大于 ６０℃ ９ Ｍ６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涡 轮 航 空 燃 料

ＪＰ⁃７
　 闪点不大于 ６０℃ ９ Ｍ６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褐煤树脂 　 闪点大于 ６０℃ ９ Ｍ６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褐煤树脂，石油英 　 闪点大于 ６０℃ ９ Ｍ６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褐煤粗酚 　 闪点大于 ６０℃ ９ Ｍ６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木焦油提炼的粗酚 　 闪点大于 ６０℃ ９ Ｍ６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磷酸甲酚二苯酯 ９ Ｍ６ Ⅲ 　 湿润溶液

３０８２ 　 癸基丙烯酸酯 ９ Ｍ６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３－２５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３０８２
　 邻苯二甲酸二异

丁酯
９ Ｍ６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２⁃正丁酸丁酯 ９ Ｍ６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碳氢化合物
　 液体，闪点大于 ６０℃，对环境

有害
９ Ｍ６ 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０８２
　 磷 酸 异 癸 基 二

苯酯
９ Ｍ６ Ⅲ 　 湿润溶液

３０８２ 　 甲基萘类 　 异构混合物 ９ Ｍ６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０８２ 　 三芳基磷酸酯类 ９ Ｍ６ Ⅲ 　 湿润溶液

３０８２ 　 磷酸三甲苯酯 　 含不大于 ３％的邻位异构体 ９ Ｍ６ Ⅲ 　 湿润溶液

３０８２ 　 磷酸三二甲苯酯 ９ Ｍ６ Ⅲ 　 湿润溶液

３０８２ 　 二烷基硫代磷酸锌 　 Ｃ３～Ｃ１４ ９ Ｍ６ Ⅲ 　 湿润溶液

３０８２
　 二 烷 基 硫 代 磷

酸锌
　 Ｃ７～Ｃ１６ ９ Ｍ６ Ⅲ 　 湿润溶液

３０８２
　 对环境有害的物

质，液体的，未另作规

定的

９ Ｍ６ 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０９９
　 液体的，氧化的，
有毒的， 未另作规

定的

５ １ ＯＴ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５
３１０７
３１０９
３１１１
３１１３
３１１５
３１１７
３１１９

　 有机过氧化物 Ｂ、
Ｃ、Ｄ、Ｅ 或 Ｆ 型，液
体的或有机过氧化

物 Ｂ、 Ｃ、 Ｄ、 Ｅ 或 Ｆ
型，液体的，可控温

度的

５ ２ Ｐ１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和

烃类混合物∗∗

　 ∗∗对于 ＵＮ３１０１，３１０３，３１０５，３１０７，３１０９，３１１１，３１１３，３１１５，３１１７，３１１９（含过氧化物大于 ４０％ 的叔丁基过氧

化氢和过氧乙酸除外） ：在工业纯态或在含溶剂的溶液里的有机过氧化物顾及了标准液体“烃类混合物”所
包含的相容性。 通风设备和衬垫与有机过氧化物的相容性可以通过独立于设计型号的采用硝酸的实验室

试验来检测。

３－２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３１４５ 　 烷基苯酚类 　 液体的 ８ Ｃ３ Ⅰ、Ⅱ、Ⅲ 　 醋酸

３１４５
　 烷基苯酚类，液体

的，未另作规定的
　 包括同系物 Ｃ２～Ｃ１２ ８ Ｃ３ Ⅰ、Ⅱ、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１４９
　 过氧化氢和过氧

乙酸混合物，稳定的

　 包含 ＵＮ２７９０ 的乙酸， ＵＮ２７９６
硫酸和 ／或 ＵＮ１８０５ 的磷酸、水和

不超过 ５％的过氧乙酸

５ １ ＯＣ１ Ⅱ 　 湿润溶液和硝酸

３２１０
　 氯酸盐类，无机

的，水溶液，未另作

规定的

５ １ Ｏ１ Ⅱ、Ⅲ 　 水

３２１１
　 高氯酸盐类，无机

的，水溶液，未另作

规定的

５ １ Ｏ１ Ⅱ、Ⅲ 　 水

３２１３
　 溴酸盐类，无机

的，水溶液，未另作

规定的

５ １ Ｏ１ Ⅱ、Ⅲ 　 水

３２１４
　 高锰酸盐类，无机

的，水溶液，未另作

规定的

５ １ Ｏ１ Ⅱ 　 水

３２１６
　 过硫酸盐类，无机

的，水溶液，未另作

规定的

５ １ Ｏ１ Ⅲ 　 湿润溶液

３２１８
　 硝酸盐类，无机

的，水溶液，未另作

规定的

５ １ Ｏ１ Ⅱ、Ⅲ 　 水

３２１９
　 亚硝酸盐类，无机

的，水溶液，未另作

规定的

５ １ Ｏ１ Ⅱ、Ⅲ 　 水

３２６４ 　 氯化铜 　 水溶液，低腐蚀性的 ８ Ｃ１ Ⅲ 　 水

３２６４ 　 羟胺硫酸盐 　 ２５％的水溶液 ８ Ｃ１ Ⅲ 　 水

３２６４ 　 亚磷酸 　 水溶液 ８ Ｃ１ Ⅲ 　 水

３２６４
　 液体，腐蚀性的，
酸性的，无机的，未
另作规定的

　 闪点大于 ６０℃ ８ Ｃ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不适

用于混合物，成分包含

下 列： ＵＮ１８３０，１８３２，
１９０６ 和 ２３０８

３２６５ 　 甲氧基醋酸 ８ Ｃ３ Ⅰ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６５ 　 烯丙基丁二酸酐 ８ Ｃ３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７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３２６５ 　 二巯基乙酸 ８ Ｃ３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６５ 　 丁基磷酸盐 　 单和二丁基磷酸盐 ８ Ｃ３ Ⅲ 　 湿润溶液

３２６５ 　 辛酸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６５ 　 异戊酸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６５ 　 壬酸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６５ 　 丙酮酸 ８ Ｃ３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６５ 　 戊酸 ８ Ｃ３ Ⅲ 　 醋酸

３２６５
　 液体，腐蚀性的，
酸性的，有机的，未
另作规定的

　 闪点大于 ６０℃ ８ Ｃ３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２６６ 　 氢硫化钠 　 水溶液 ８ Ｃ５ Ⅱ 　 醋酸

３２６６
　 液体，腐蚀性的，
碱性的，无机的，未
另作规定的

　 水溶液，低腐蚀的 ８ Ｃ５ Ⅲ 　 醋酸

３２６６
　 液体，腐蚀性的，
碱性的，无机的，未
另作规定的

　 闪点大于 ６０℃ ８ Ｃ５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２６７
　 ２， ２′⁃丁 基 二 乙

醇胺
８ Ｃ７ Ⅱ

　 烃类混合物和湿润

溶液

３２６７
　 液体，腐蚀性的，
碱性的，有机的，未
另作规定的

　 闪点大于 ６０℃ ８ Ｃ７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２７１ 　 乙二醇一丁醚 　 闪点 ６０℃ ３ Ｆ１ Ⅲ 　 醋酸

３２７１
　 酯类，未另作规

定的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２７２
　 酯类，未另作规

定的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７２
　 酯类，未另作规

定的
　 闪点低于 ２３℃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７２ 　 甲基戊酸盐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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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联合国

编号

相应的货物品名或

技术名称

３ １ ２

注解

３ １ ２
分类

２ ２

分类

代码

２ ２

包装等级

２ １ １ ３
标准液体

１ ２ａ） ２ｂ） ３ａ） ３ｂ） ４ ５

３２７２ 　 原甲酸三甲酯 ３ Ｆ１ Ⅱ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７２ 　 乙基戊酸盐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７２ 　 异丁基异戊酸盐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７２ 　 丙酸正戊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７２ 　 正丁酸丁酯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７２ 　 甲基乳酸盐 ３ Ｆ１ Ⅲ
　 正乙酸丁酯 ／正乙酸

丁酯饱和湿润溶液

３２７２
　 酯类，未另作规

定的
３ Ｆ１ 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２８７ 　 硝酸钠 　 ４０％水溶液 ６ １ Ｔ４ Ⅲ 　 水

３２８７
　 液体，有毒的，无
机的，未另作规定的

６ １ Ｔ４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２９１
　 医院的任何废弃

物，未另作规定的
　 液体的 ６ ２ Ｉ３ Ⅱ 　 水

３２９３ 　 肼水溶液 　 按质量含肼不大于 ３７％ ６ １ Ｔ４ Ⅲ 　 水

３２９５ 　 庚烯类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３２９５ 　 壬烷类 　 闪点低于 ２３℃ ３ Ｆ１ Ⅱ 　 烃类混合物

３２９５ 　 癸烷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２９５ 　 １，２，３⁃三甲基苯 ３ Ｆ１ Ⅲ 　 烃类混合物

３２９５
　 烃类，液体的，未
另作规定的

３ Ｆ１ Ⅰ、Ⅱ、Ⅲ 　 汇总条目规则

３４０５ 　 氯酸钡溶液 　 水溶液 ５ １ ＯＴ１ Ⅱ、Ⅲ 　 水

３４０６ 　 高氯酸钡溶液 　 水溶液 ５ １ ＯＴ１ Ⅱ、Ⅲ 　 水

３４０８ 　 高氯酸铅溶液 　 水溶液 ５ １ ＯＴ１ Ⅱ、Ⅲ 　 水

３４１３ 　 氰化钾溶液 　 水溶液 ６ １ Ｔ４ Ⅰ、Ⅱ、Ⅲ 　 水

３４１４ 　 氰化钠溶液 　 水溶液 ６ １ Ｔ４ Ⅰ、Ⅱ、Ⅲ 　 水

３４１５ 　 氟化钠溶液 　 水溶液 ６ １ Ｔ４ Ⅲ 　 水

３４２２ 　 氟化钾溶液 　 水溶液 ６ １ Ｔ４ Ⅲ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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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２　 使用中型散装容器的附加规定

４ １ ２ １　 当中型散装容器用于运输闪点等于或低于 ６０ ℃（闭杯）的液体，或运输易于引起粉

尘爆炸的粉末物质时，应采取措施防止静电放电的危险。
４ １ ２ ２　 每个金属、刚性塑料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按照 ６ ５ ４ ４ 或 ６ ５ ４ ５ 进行相关的检

查和试验：
———在投入使用前；
———根据具体情况，周期性进行，间隔不超过两年半和五年之内；
———在修理或改制之后，再次用于运输之前。
中型散装容器在最近一次定期试验或检验期满之日后，不得充装货物并提交运输。 不过，

在最近一次定期试验或检验期满之日前充装货物的中型散装容器，可提交运输，但使用时间不

得超过最近一次定期试验或检验期满之日三个月。 此外，在下列情况下，中型散装容器可在最

近一次定期试验或检验期满之日后提交运输：
ａ）在卸空未清洗容器前，以便在重新装货前进行上述规定的试验或检验；
ｂ）如果主管机关没做其他批准，在最近一次定期试验或检验期满之日后不超过六个月的

期间内，以便将危险货物或残余物运回作适当处置或回收。
注：对于运输单据中的记录内容，见 ５ ４ １ １ １１。

４ １ ２ ３　 ３１ＨＺ２ 型号的中型散装容器，应至少装至外壳体积的 ８０％ 。
４ １ ２ ４　 除非金属、刚性塑料、复合和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的例行维修是由中型散装容器的所

有者进行，其所属国家和名称或指定代号使用耐磨标签永久性地标记在中型散装容器上，否
则，进行例行维修的企业应在中型散装容器上靠近制造商的商标处制作耐磨标签，指出：

ａ）进行例行维修的国家名称；
ｂ）进行例行维修的当事方名称或指定代号。

４ １ ３　 有关包装规范的一般性规定

４ １ ３ １　 适用于第 １～９ 类危险货物的包装规范载于 ４ １ ４。 包装规范按包装类型分成 ３ 类，
适用于：

４ １ ４ １ 如果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或者 ＲＩＤ ／ ＡＤＲ 规定的包装，除中型

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以外的包装，这些包装规范的开头字母用一个带“Ｐ”或“Ｒ”的字母加数

字编码表示。
４ １ ４ ２ 中型散装容器，这些包装规范用一个带“ＩＢＣ”的开头字母加数字编码表示。
４ １ ４ ３ 大型包装，这些包装规范用一个带“ＬＰ”的开头字母加数字编码表示。
一般而言，包装规范规定，４ １ １，４ １ ２ 或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应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必要

时也可能要求遵守 ４ １ ５，４ １ ６，４ １ ７，４ １ ８ 或 ４ １ ９ 的特殊规定。 包装规范规定也可能规

定适用于具体物质或物品的特殊包装规定。 特殊包装规定也可用下列字母加数字的编码

表示：
ａ）若《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或者 ＲＩＤ ／ ＡＤＲ 中有特殊规定，“ＰＰ”或“ＲＲ”

适用于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以外的包装；
ｂ）若《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或者 ＲＩＤ ／ ＡＤＲ 中有特殊规定，则“Ｂ”或“ＢＢ”

适用于中型散装容器；
ｃ）若《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或者 ＲＩＤ ／ ＡＤＲ 中有特殊规定，则“Ｌ”或“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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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大型包装。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每个包装应符合第 ６ 部分的相应要求。 包装规范一般不提供关于相

容性的指导，因此使用者在未核对物质是否与所选择的包装材料相容之前，不应选定包装（例
如，大多数氟化物不适合用玻璃容器）。 如果包装规范允许使用玻璃容器，那么陶瓷、陶器也

允许使用。
４ １ ３ ２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８ 栏列出了每个物品或物质应使用的包装规范。 第 ９ａ）和 ９ｂ）栏列出

了适用于具体物质或物品的特殊包装规定和混合包装规定（见 ４ １ １０）。
４ １ ３ ３　 必要时每一包装规范均列出了可接受的单一包装和组合包装。 对于组合包装，列出

了可接受的外包装、内包装，和根据相关情况下适用于运输的每个内包装或外包装中允许的最

大数量。 “最大净重”和“最大容量”的定义载于 １ ２ １。
４ １ ３ ４　 如所运物质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变成液体，不得使用下列包装：

桶：１Ｄ 和 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 和 ４Ｈ２
袋：５Ｌ１、５Ｌ２、５Ｌ３、５Ｈ１、５Ｈ２、５Ｈ３、５Ｈ４、５Ｍ１ 和 ５Ｍ２
复合包装：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１、６ＨＧ２、６ＨＤ１、６ＰＣ、６ＰＤ１、６ＰＤ２、６ＰＧ１、６ＰＧ２ 和 ６ＰＨ１
大型包装：柔性塑料 ５１Ｈ（外包装）
中型散装容器

Ⅰ类包装物质：所有型号的中型散装容器

Ⅱ和Ⅲ类包装物质：
木质：１１Ｃ、１１Ｄ 和 １１Ｆ
纤维板：１１Ｇ
柔性：１３Ｈ１、１３Ｈ２、１３Ｈ３、１３Ｈ４、１３Ｈ５、１３Ｌ１、１３Ｌ２、１３Ｌ３、１３Ｌ４、１３Ｍ１ 和 １３Ｍ２
复合：１１ＨＺ２、２１ＨＺ２
对于本段中，熔点等于或小于 ４５°Ｃ 的物质和混合物质在运输过程中应被视为易于变为液

体的固体。
４ １ ３ ５　 如果本章的包装规范允许使用某一特定型号的包装（例如 ４Ｇ；１Ａ２），带有相同包装

识别代码的包装，按照第 ６ 部分的要求在后面附加字母“Ｖ”、“Ｕ”或“Ｗ”者（例如 ４ＧＶ、 ４ＧＵ
或 ４ＧＷ；１Ａ２Ｖ、１Ａ２Ｕ 或 １Ａ２Ｗ），也可按照有关包装规范，在适用于使用该型号包装的相同条

件和限制下使用。 例如，只要标有“４Ｇ”的组合包装允许使用，标有“４ＧＶ”的组合包装就可以

使用，但应符合有关包装规范对内容器型号和数量限制的要求。
４ １ ３ ６　 使用压力容器运输液体和固体物质

４ １ ３ ６ １　 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未有其他说明，则压力容器应当符合

下述规定：
ａ）符合 ６ ２ 章的要求；
ｂ）如满足 ４ １ ３ ６ 的规定，适用压力容器启运国使用的有关设计、结构、试验、制造和检查

的国家或国际标准；并且对于金属气瓶、压力管道、压力筒、气瓶捆包和应急压力容器，在制造

上应保证具有如下的最小爆裂比（爆裂压力除以试验压力）：
———可再充装压力容器为 １ ５０；
———不可再充装压力容器为 ２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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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用于运输除：爆炸品、热不稳定物质、有机过氧化物、自反应物质、由于化学反应

释放气体引起压力显著变化的物质和放射性材料以外的所有液体和固体（除非 ４ １ ９ 允许）。
本节不适用于 ４ １ ４ １（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表格 ３ “不属于 ２ 类的物质”）中提到的物质。

４ １ ３ ６ ２　 每个压力容器设计型号应经启运国主管机关批准，或符合 ６ ２ 章所述的要求。
４ １ ３ ６ ３　 除非另有说明，应使用试验压力最小 ０ ６ ＭＰａ 的压力容器。
４ １ ３ ６ ４　 除非另有说明，压力容器可配备紧急降压装置，以避免充装过满或火灾时发生

爆裂。
压力容器阀门应当：
———压力容器阀的设计和制造，应使之本身能够承受损坏而不泄漏内装物；
———应通过 ４ １ ６ ８ａ） ～ ｅ）所述的方法之一加以保护，以防损坏，造成压力容器内装物意

外泄漏。
４ １ ３ ６ ５　 充装度不得超过压力容器在 ５０℃时容量的 ９５％ 。 应留有足够的未满空间（槽罐

内溶液膨胀的自由量），以便确保压力容器所有的内部空间在 ５５℃时不会充满液体。
４ １ ３ ６ ６　 除非另有说明，压力容器应每隔 ５ 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和试验。 定期检验应

包括：
———外部检查；
———内部检查或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替代方法；
———压力试验或主管机关同意的同等有效的无破坏性试验方法，包括检验所有辅件（例

如阀门的密封性、易熔元件的紧急降压装置）。
压力容器不得在定期检验和试验到期之后充装，但可以在该时限期满后运输。 压力容器

的修理应符合 ４ １ ６ １１ 的要求。
４ １ ３ ６ ７　 充装前，装货人应对压力容器进行检查，确定压力容器可用于待装运物质，并符合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规定。 截止阀在装货后应关闭，并在运输中保持

封闭。 托运人应核实封闭装置和设备无泄漏。
４ １ ３ ６ ８　 可重复充装的压力容器，除非已经过必要的措施改变用途（中和、除气或其他），
不得充装与原来所装的物质不同的物质。
４ １ ３ ６ ９　 ４ １ ３ ６ 规定（不符合 ６ ２ 章的要求）的充装液体和固体的压力容器，应按照启运

国主管机关的要求作标签。
４ １ ３ ７　 相应的包装规范中未明确地允许使用的包装或中型散装容器，不得用于运输物质或

物品，除非得到按照 １ ５ １ 缔约双方之间同意的一个临时免除特别批准。
４ １ ３ ８　 第 １ 类物品以外的无包装物品

４ １ ３ ８ １　 如果不能够按照 ６ １ 章或 ６ ６ 章的要求包装大型物品，而且无包装运输，启运

国①的主管机关可以批准这种运输。 但主管机关须考虑到：
ａ）大型物品应足够坚固，足以承受运输过程中通常碰到的冲击和装卸，包括货物运输装

置之间和货物运输装置与仓库之间的转运，以及人工或机械操作从托盘上卸下过程中的冲击

和装卸。
ｂ）大型物品的所有封闭装置和孔口应密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应因振动或因温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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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压力变化（例如因高度不同造成的）引起内装物的任何遗漏。 不得有危险的残余物黏附

在大型物品外部。
ｃ）与危险货物直接接触的大型物品部位：
———不得受危险货物的影响或明显地变弱；
———不得造成危险效应或者引起危险反应（见 １ ２ １）。
ｄ）装有液体的大型物品应仔细地堆装和紧固，以确保物品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发生渗漏或

永久变形。
ｅ）大型货物应固定在托架上，或装入板条箱、车辆、集装箱或其他搬运装置中，以确保其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会松动。
４ １ ３ ８ ２　 主管机关按照 ４ １ ３ ８ １ 的规定批准的无包装物品应遵守第 ５ 部分的托运程

序。 此外，这类物品的发货人应确保大型物品运输文件中附有主管机关出具的一份批准

文件。
注：大型物品可包括柔性燃料容器系统、军用设备以及装有危险货物超过 ３ ４ ６ 规定有限

数量限值的机器或设备。
４ １ ４　 包装规范列表

４ １ ４ １　 使用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除外）的包装规范

Ｐ００１ 液体包装规范 Ｐ００１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组合包装 最大容积 ／净重（见 ４ １ ３ ３）

最大容积的内包装 外包装 Ⅰ类包装 Ⅱ类和Ⅲ类包装

　 玻璃　 １０ Ｌ
　 塑料　 ３０ Ｌ
　 金属　 ４０ Ｌ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铝（１Ｂ１、１Ｂ２）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１Ｄ） １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１Ｇ） ７５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箱

　 　 钢（４Ａ）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铝（４Ｂ）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４Ｎ）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４Ｃ２） １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箱（４Ｄ） １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７５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４Ｇ） ７５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６０ ｋｇ ６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１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罐

　 　 钢（３Ａ１、３Ａ２） １２０ ｋｇ １２０ ｋｇ
　 　 铝（３Ｂ１、３Ｂ２） １２０ ｋｇ １２０ ｋｇ
　 　 塑料（３Ｈ１、３Ｈ２） １２０ ｋｇ １２０ ｋｇ

３－３３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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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１ 液体包装规范 Ｐ００１

　 单一包装

　 圆桶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钢桶（１Ａ１） ２５０ Ｌ ４５０ Ｌ
　 　 带可拆卸桶底的钢桶（１Ａ２） ２５０ Ｌ∗ ４５０ Ｌ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铝桶（１Ｂ１） ２５０ Ｌ ４５０ Ｌ
　 　 带可拆卸桶底的铝桶（１Ｂ２） ２５０ Ｌ∗ ４５０ Ｌ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其他金属桶，钢桶和铝桶除外（１Ｎ１） ２５０ Ｌ ４５０ Ｌ
　 　 带可拆卸桶底的其他金属桶，钢桶和铝桶除外（１Ｎ２） ２５０ Ｌ∗ ４５０ Ｌ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塑料桶（１Ｈ１） ２５０ Ｌ ４５０ Ｌ
　 　 带可拆卸桶底的塑料桶（１Ｈ２） ２５０ Ｌ∗ ４５０ Ｌ
　 罐

　 　 带不可拆卸罐底的钢罐（３Ａ１） ６０ Ｌ ６０ Ｌ
　 　 带可拆卸罐底的钢罐（３Ａ２） ６０ Ｌ∗ ６０ Ｌ
　 　 带不可拆卸罐底的铝罐（３Ｂ１） ６０ Ｌ ６０ Ｌ
　 　 带可拆卸罐底的铝罐（３Ｂ２） ６０ Ｌ∗ ６０ Ｌ
　 　 带不可拆卸罐底的塑料罐（３Ｈ１） ６０ Ｌ ６０ Ｌ
　 　 带可拆卸罐底的塑料罐（３Ｈ２） ６０ Ｌ∗ ６０ Ｌ

　 　 ∗该类包装中可以运输黏度大于 ２ ６８０ ｍｍ２ ／ ｓ 的物质。

Ｐ０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００１

最大容积 ／净重（见 ４ １ ３ ３）

Ⅰ类包装 Ⅱ类和Ⅲ类包装

　 复合包装

　 在钢质或铝质外桶内的塑料贮器（６ＨＡ１、６ＨＢ１） ２５０ Ｌ ２５０ Ｌ
　 在硬纸板、塑料或胶合板外桶内的塑料贮器（６ＨＧ１、６ＨＨ１、６ＨＤ１） １２０ Ｌ ２５０ Ｌ
　 在钢质或铝质外部板条箱或箱内，或在木制、胶合板、硬纸板或硬塑

料外箱内的塑料贮器（６ＨＡ２、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 或 ６ＨＨ２）
６０ Ｌ ６０ Ｌ

　 在钢质、铝质、硬纸板、胶合板外、硬塑料或泡沫塑料桶（６ＰＡ１、
６ＰＢ１、６ＰＧ１、６ＰＤ１、６ＰＨ１ 或 ６ＰＨ２）内，或是在钢质、铝质外箱或板条

筐内，或是木质或硬纸板外箱内，或是外部柳条筐（６ＰＡ２、６ＰＢ２、６ＰＣ、
６ＰＧ２ 或 ６ＰＤ２）内的玻璃贮器

６０ Ｌ ６０ Ｌ

　 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条款的压力容器。

　 补充要求：
　 对于放出少量二氧化碳或氮气的第 ３ 类物质、Ⅲ类包装，其包装应设通风装置。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１　 对于 ＵＮ１１３３，１２１０，１２６３ 和 １８６６ 的货物，以及属于Ⅱ类和Ⅲ类包装物质的 ＵＮ３０８２ 的黏合剂、油墨、

使用油墨的材料、油漆、涂料和树脂溶液，每个包装可运送不超过 ５Ｌ，在不符合 ６ １ 章规定试验要求

的金属包装或塑料包装中时按以下条件运送：
　 ａ）装在袋内或托盘箱内；例如单个包装放置或堆叠在托盘上并用扎带、热缩膜或拉伸膜或其他适当方式

紧固；
　 ｂ）使用最大净重 ４０ ｋｇ 的组合包装的内包装。

３－３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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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００１

　 ＰＰ２　 对于 ＵＮ３０６５ 的货物：可以使用最大容积为 ２５０ Ｌ 的，但不符合 ６ １ 章要求的大木桶。
　 ＰＰ４　 对于 ＵＮ１７７４ 的货物：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的试验要求。
　 ＰＰ５　 对于 ＵＮ１２０４ 的货物：包装应设计成不得因内压增加而产生爆炸的形式。 这些物质不能使用气瓶、

压力管和压力桶。
　 ＰＰ６　 （备用）
　 ＰＰ１０　 对于 ＵＮ１７９１ 的货物、Ⅱ类包装：包装应配备通风装置。
　 ＰＰ３１　 对于 ＵＮ１１３１ 的货物：包装应严密封闭。
　 ＰＰ３３　 对于 ＵＮ１３０８ 的货物，Ⅰ类和Ⅱ类包装：只允许使用最大毛重 ７５ ｋｇ 的组合包装。
　 ＰＰ８１　 对于氟化氢含量大于 ６０％但不超过 ８５％ 的 ＵＮ１７９０，和硝酸含量大于 ５５％ 的 ＵＮ２０３１：作为单一包

装的塑料桶和罐的允许运行期为自生产日期起 ２ 年。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ＲＩＤ、ＡＤＲ 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ＲＲ２　 对于 ＵＮ１２６１ 的货物：不允许使用带可拆卸底部的包装。

Ｐ００２ 固体物质包装规范 Ｐ００２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组合包装 最大容积 ／净重（见 ４ １ ３ ３）

最大容积的内包装 外包装 Ⅰ类包装 Ⅱ类和Ⅲ类包装

　 玻璃　 １０ ｋｇ 　 圆桶

　 塑料ａ） 　 ５０ ｋｇ 　 　 钢（１Ａ１、１Ａ２）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金属　 ５０ ｋｇ 　 　 铝（１Ｂ１、１Ｂ２）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纸质ａ）、ｂ）、ｃ） 　 ５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包装ａ）、ｂ）、ｃ） ５０ ｋ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１Ｄ）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１Ｇ）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箱

　 　 钢（４Ａ）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铝（４Ｂ）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４Ｎ）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 （４Ｄ）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１２５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４Ｇ） １２５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６０ ｋｇ ６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２５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罐

　 　 钢（３Ａ１、３Ａ２） １２０ ｋｇ １２０ ｋｇ
　 　 铝（３Ｂ１、３Ｂ２） １２０ ｋｇ １２０ ｋｇ
　 　 塑料（３Ｈ１、３Ｈ２） １２０ ｋｇ １２０ ｋｇ

３－３５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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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２ 固体物质包装规范 Ｐ００２

　 单一包装

　 圆桶

　 　 钢（１Ａ１ 或 １ Ａ２ｄ） ）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铝（１Ｂ１ 或 １Ｂ２ｄ） ）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１Ｎ１ 和 １Ｎ２ｄ） ）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塑料（１Ｈ２ 或 １Ｈ２ｄ） ）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１Ｇ） ｅ）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１Ｄ） ｅ）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罐

　 　 钢（３Ａ１ 或 ３Ａ２ｄ） ） １２０ ｋｇ １２０ ｋｇ
　 　 铝（３Ｂ１ 或 ３Ｂ２ｄ） ） １２０ ｋｇ １２０ ｋｇ
　 　 塑料（３Ｈ１ 或 ３Ｈ２ｄ） ） １２０ ｋｇ １２０ ｋｇ
　 箱

　 　 钢（４Ａ） ｅ） 不允许 ４００ ｋｇ
　 　 铝（４Ｂ） ｅ） 不允许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４Ｎ） ｅ） 不允许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 ｅ） 不允许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 （４Ｄ） ｅ） 不允许 ４００ ｋｇ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ｅ） 不允许 ４００ ｋｇ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ｅ） 不允许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４Ｇ） ｅ） 不允许 ４０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ｅ） 不允许 ４００ ｋｇ
　 袋

　 　 袋（５Ｈ３、５Ｈ４、５Ｌ３、５Ｍ２） ｅ） 不允许 ５０ ｋｇ
　 复合包装

　 塑料容器在钢质、铝质、胶合板、硬纸板或塑料外桶（６ＨＡ１、６ＨＢ１、
６ＨＧ１ｅ） 、６ＨＤ１ｅ）或 ６ＨＨ１）中

４００ ｋｇ ４００ ｋｇ

　 塑料容器在钢质或铝质外部板条箱或箱内，或是木质、胶合板、硬纸

板或硬塑料外箱（６ＨＡ２、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ｅ） 、６ＨＧ２ｅ）或 ６ＨＨ２）中
７５ ｋｇ ７５ ｋｇ

　 玻璃容器在钢质、铝质、胶合板或硬纸板外桶（６ＰＡ１、６ＰＢ１、６ＰＤ１ｅ）

或 ６ＰＧ１ｅ） ）中，或是在钢质或铝质外箱或板条箱内，或是在木质或硬

纸板外箱内或是柳条筐（６ＰＡ２、６ＰＢ２、６ＰＣ、６ＰＧ２ｅ）或 ６ＰＤ２ｅ） ）中，或是

在硬塑料或硬泡沫外包装（６ＰＨ２ 或 ６ＰＨ１ｅ） ）中

７５ ｋｇ ７５ ｋｇ

　 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条款的压力容器。

　 ａ）此种内包装应防筛漏。

　 ｂ）如果所运输物品不能在运输过程中转化为液体，则不应使用此种内包装（见 ４ １ ３ ４）。

　 ｃ）Ⅰ类包装物品不应使用此种内包装。

　 ｄ）在运输过程中能够转化为液体的Ⅰ类包装物品不应使用此种包装（见 ４ １ ３ ４）。

　 ｅ）在运输过程中能够转化为液体的物品不应使用此种包装（见 ４ １ ３ ４）。

３－３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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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２ 固体物质包装规范 Ｐ００２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６ （备用）
　 ＰＰ７　 对于 ＵＮ２０００ 的货物：在棚车满载或普通集装箱满载时，赛璐珞也可以在无包装的托盘上运输，缠上

聚合物薄膜并用合适的方法紧固，如钢条。 每个托盘的重量不应超过 １ ０００ ｋｇ。
　 ＰＰ８　 对于 ＵＮ２００２ 的货物：包装应设计成不得因内压增加而产生爆炸的形式。 这些物质不能使用气瓶、

压力管和压力桶。
　 ＰＰ９　 对于 ＵＮ３１７５，３２４３ 和 ３２４４ 的货物：包装应符合通过Ⅱ类包装试验的要求气密性试验的结构类型。

对于 ＵＮ３１７５ 的货物：如果液体完全被密封袋中的固体吸收，则不需要进行气密性试验。
　 ＰＰ１１　 对于 ＵＮ１３０９ 的货物、Ⅱ类包装和 ＵＮ１３６２ 的货物：允许使用 ５Ｈ１、５Ｌ１ 和 ５Ｍ１ 袋，如果放置在聚合

袋内并在托盘上缠上热缩材料或拉伸膜。
　 ＰＰ１２　 对于 ＵＮ１３６１，ＵＮ２２１３ 和 ３０７７ 的货物：允许在棚车或普通集装箱运输时使用 ５Ｈ１、５Ｌ１ 和 ５Ｍ１ 袋。
　 ＰＰ１３　 对于 ＵＮ２８７０ 的货物：只允许使用符合Ⅰ类包装试验要求的组合包装。
　 ＰＰ１４　 对于 ＵＮ２２１１，２６９８ 和 ３３１４ 的货物：包装不需要符合 ６ １ 章规定的试验要求。
　 ＰＰ１５　 对于 ＵＮ１３２４ 和 ２６２３ 的货物：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的要求。
　 ＰＰ２０　 对于 ＵＮ２２１７ 的货物：可以使用任何防漏散料和拉扯裂的容器。
　 ＰＰ３０　 对于 ＵＮ２４７１ 的货物：不允许使用纸质内包装或硬纸板内包装。
　 ＰＰ３４　 对于 ＵＮ２９６９（全籽）的货物：允许使用 ５Ｈ１、５Ｌ１ 和 ５Ｍ１ 袋。
　 ＰＰ３７　 对于 ＵＮ２５９０ 和 ２２１２ 的货物：允许使用 ５Ｍ１ 袋。 所有类型的袋子都应装在棚车、普通集装箱内或

放置在密闭的刚性运输包装内。
　 ＰＰ３８　 对于 ＵＮ１３０９ 的货物、Ⅱ类包装：仅在棚车或普通集装箱内运输时允许使用袋。
　 ＰＰ８４　 对于 ＵＮ１０５７ 的货物：应使用符合Ⅱ类包装试验要求的刚性外包装。 包装的设计、制造和放置方法

应防止可能的装置移动、意外着火或易燃气体或易燃液体的意外泄漏。
　 注：对于废打火机（打火机废料）见 ３ ３ 章的特殊规定 ６５４。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ＲＩＤ、ＡＤＲ 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ＲＲ５　 不论 ＰＰ８４ 包装特殊规定的要求怎样，在包装毛重不超过 １０ ｋｇ 的情况下，都应只遵守 ４ １ １ １、

４ １ １ ２ 和 ４ １ １ ５～４ １ １ ７ 的一般规定。
　 注：对于废打火机（打火机废料）见 ３ ３ 章的特殊规定 ６５４。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ＲＲ１００　 对于 ＵＮ１６８０ 和 １６８９ 的货物：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领土中

委派运输或过境运输时，单一包装应有补充防水衬里，容积不超过 １００ Ｌ，净重不超过 １００＋０ ５ ｋｇ。

Ｐ０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００３

　 危险货物应放在合适的外包装内。 包装应符合 ４ １ １ １、４ １ １ ２、４ １ １ ４、４ １ １ ８ 和 ４ １ ３ 的规定，其设

计应满足 ６ １ ４ 规定的结构要求。 应使用合适的材料制造外包装，且具有符合包装容积及其规划用途的可

靠强度和结构。 如果该包装结构用于运输物品和组合包装的内包装，则该包装应设计并制造成能够防止物

品在正常运送条件下掉落的形式。

　 包装特殊规定：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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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００３

　 ＰＰ１６　 对于 ＵＮ２８００ 的货物：电池应防止短路并可靠包装在牢固的外包装内。
　 附件 １　 作为机械或电子设备的必要组成部分的防漏液电池应牢固固定在设备盒内，防止出现损坏和短路。
　 附件 ２　 废旧电池（ＵＮ２８００）见 Ｐ８０１ａ）。
　 ＰＰ１７　 对于 ＵＮ２０３７ 的货物：硬纸板包装的货物质量（净重）不应超过 ５５ ｋｇ，其他包装为 １２５ ｋｇ。
　 ＰＰ１９　 对于 ＵＮ１３６４ 和 １３６５ 的货物：允许以捆绑形式运输。
　 ＰＰ２０　 对于 ＵＮ１３６３，１３８６，１４０８ 和 ２７９３ 的货物：可以使用任何防筛漏和抗扯裂的容器。
　 ＰＰ３２　 对于 ＵＮ２８５７ 和 ３３５８ 的货物：允许无包装运输、放在板条箱或运输包件中运输。
　 ＰＰ８７　 （备用）
　 ＰＰ８８　 （备用）
　 ＰＰ９０　 对于 ＵＮ３５０６ 的货物：应使用密封内衬里或坚固的、防水银材料渗漏和防穿透的袋，保证无论包件

位置和方向如何，均能防止物质从包装中泄漏。
　 ＰＰ９１　 对于 ＵＮ１０４４ 的货物：大型灭火器也可以在无包件的情况下运输，符合 ４ １ ３ ８ １ａ） ～ ｅ）分项的要

求，阀门应使用 ４ １ ６ ８ａ） ～ ｄ）分项中的一种方法加以保护，安装在灭火器上的其他设备也应加以
保护防止意外动作。 对于本特殊包装规定而言，“大型灭火器”是指符合 ３ ３ 章特殊规定 ２２５ ｃ） ～
ｅ）分项的灭火器。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ＲＩＤ、ＡＤＲ 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ＲＲ６　 对于 ＵＮ２０３７：车辆或集装箱完全装满时，金属制品也可以按以下形式包装：物品可分单元布置在托
架上并采用相应聚合物材料制成的薄膜层固定（如，热缩膜）；这些单元应彼此堆叠起来并以相应形
式固定在托架上。

　 ＲＲ９　 对于 ＵＮ３５０９ 的货物：包装可以不符合 ４ １ １ ３ 的要求。
　 应使用符合 ６ １ ４ 要求的包装，保证气密性或配备多层密封衬里或袋 。
　 如果唯一的残留物是在运输时所出现温度下都不能变成液体的固体时，则可以使用柔性包装 。
　 当存在液态残留物时应使用具有加固手段的硬包装（如：吸收性材料）。
　 在装货和提交运输前，应检查每个包装的物品无腐蚀、污染或其他损坏。 不应使用有强度减少迹象的包
装（轻微凹陷和划痕不是包装强度减少）。
　 用于运输含第 ５ １ 项残留物的未清洗报废空包装的包装箱应设计或改造成货物不能接触到木材或其他可
燃材料的形式。

Р００４ 包装规范 Ｐ００４

　 本规程适用于 ＵＮ３４７３，３４７６，３４７８ 和 ３４７９。
　 允许使用以下包装：
　 （１）对于燃料电池盒，符合 ４ １ １ １、４ １ １ ２、４ １ １ ３、４ １ １ ６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
　 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 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容器应符合Ⅱ类包装的性能要求。
　 （２）与设备包装在一起的燃料盒：符合 ４ １ １ １、４ １ １ ２、４ １ １ ６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坚固外容器。
　 如果燃料电池盒与设备一起包装，则应放在内包装内或放在有衬垫材料或隔墙的外包装内，保证燃料电

池盒不会因外包装内所含物质的移动而造成损坏。
　 设备应固定成不会在外包装内移动的形式。
　 对本包装规程而言，“设备”是指需要与燃料盒一起包装实现功能的装置。
　 （３）对于设备中的燃料盒：符合 ４ １ １ １、４ １ １ ２、４ １ １ ６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规定的坚固外容器。
　 装有燃料电池盒的大型坚固设备（见 ４ １ ３ ８）可无包装运输。 装载设备上的燃料电池盒，整套装置应采

取保护措施，避免发生短路或设备意外启动。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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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０１０ 包装规范 Р０１０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组合包装

最大容积的内包装 外包装 最大净重（见 ４ １ ３ ３）

　 玻璃　 １ Ｌ
　 钢　 ４０ Ｌ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４００ ｋ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１Ｄ）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１Ｇ） ４００ ｋｇ

　 箱

　 　 钢（４Ａ）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４Ｃ２）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 （４Ｄ） ４００ ｋｇ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４Ｇ） ４００ ｋ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６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４００ ｋｇ

　 单一包装

　 桶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钢桶（１Ａ１） ４５０Ｌ

　 罐

　 　 带不可拆卸罐底的钢罐（３Ａ１） ６０ Ｌ

　 组合容器

　 　 塑料贮器在钢桶中（６ＨＡ１） ２５０ Ｌ

　 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条款的钢压力贮器。

Ｐ０９９ 包装规范 Ｐ０９９

　 这些货物只能使用主管机关批准的包装。 每批货物都应附有主管机关颁发的包装批准证明文件副本，或
是在运单上注明，所使用包装已经经过主管机关的批准。

Ｐ１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１０１

　 只允许使用原产国主管机关批准的包装。 如果原产国为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一方，则包装应当由第一

个国家———货物追踪路线上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与方的主管机关批准。
　 注：运单上的记录见 ５ ４ １ ２ １ ｅ）。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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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１１１ 包装规范 Р１１１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防水纸

　 　 聚合物

涂胶纺织品

　 容器

木质

　 包皮

聚合物

涂胶纺织品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 （４Ｄ）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硬纸板（４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４３　 对于 ＵＮ０１５９ 的货物：如果使用金属桶（１А１、１А２、１В１、１В２、１Ｎ１ 或 １Ｎ２）或塑料桶（１Н１ 或 １Н２）作

为外包装，则不需要内包装。

Р１１２ａ） 包装规范 Р１１２ａ）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袋 　 箱

　 　 多层防水纸
聚合物
聚合织物
纺织品
涂胶纺织品

　 　 聚合物袋
带聚合物内涂层或衬里

　 容器
塑料
金属
木质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容器
塑料
金属
木质

　 　 胶合板 （４Ｄ）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硬纸板箱（４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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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１１２ａ） 包装规范 Р１１２ａ）

　 补充要求：
如果使用带可拆卸桶底的密封桶作为外包装，则不需要中间包装。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２６　 对于 ＵＮ１３１０，１３２０，１３２１，１３２２，１３４４，１３４７，１３４８，１３４９，１５１７，２９０７，３３１７ 和 ３３７６ 的货物：制造包装
的材料不应含铅。

　 ＰＰ４５　 对于 ＵＮ００７２ 和 ０２２６ 的货物：不需要中间包装。

Р１１２ｂ） 包装规范 Р１１２ ｂ）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袋（仅用于 ＵＮ０１５０） 　 袋

　 　 牛皮纸

多层防水纸

聚合物

聚合织物

纺织品

涂胶纺织品

　 　 聚合物

带聚合物内涂层或衬里的纺织品

　 　 致密聚合织物（５Ｈ２）
防水聚合织物（５Ｈ３）
聚合物薄膜（５Ｈ４）
致密纺织品（５Ｌ２）
防水纺织品（５Ｌ３）
多层防水纸（５Ｍ２）

　 箱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 （４Ｄ）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硬纸板（４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２６　 对于 ＵＮ０００４，００７６，００７８，０１５４，０２１６，０２１９ 和 ０３８６ 的货物：制造包装的材料不应含铅。

　 ＰＰ４６　 对于 ＵＮ０２０９ 的货物：建议用防筛漏袋（５Ｈ２）装干燥的片状或颗粒状梯恩梯，最大净重 ３０ ｋｇ。

　 ＰＰ４５　 对于 ＵＮ０２２２ 的货物：如果外包装是袋，则不需要内包装。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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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１１２с） 包装规范 Р１１２с）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袋 　 箱

　 　 聚合物
聚合编织物
多层防水纸

　 　 聚合物
带聚合物内涂层或衬里的

纺织品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容器
木质
塑料容器
金属容器
硬纸板容器

　 容器
塑料
金属
木质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 （４Ｄ）
木制纤维材料（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补充要求：
　 １ 如果使用桶作为外包装，则不需要内包装。
　 ２ 包装应防筛漏。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２６　 对于 ＵＮ０００４，００７６，００７８，０１５４，０２１６，０２１９ 和 ０３８６ 的货物：制造包装的材料不应含铅。
　 ＰＰ４６　 对于 ＵＮ０２０９ 的货物：建议用防筛漏袋（５Ｈ２）装干燥的片状或颗粒状梯恩梯，最大净重 ３０ ｋｇ。
　 ＰＰ４８　 对于 ＵＮ０５０４ 的货物：不应使用金属包装。

Р１１３ 包装规范 Р１１３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聚合物
纸袋
致密聚合织物

　 容器
木质
塑料
金属容器
硬纸板容器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 （４Ｄ）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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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１１３ 包装规范 Р１１３

　 补充要求：

　 包装应防筛漏。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４９　 对于 ＵＮ００９４ 和 ０３０５ 的货物：每个内包装内可以放置不超过 ５０ ｇ 的物品。

　 ＰＰ５０　 对于 ＵＮ００２７ 的货物：如果使用桶作为外包装，则不需要内包装。

　 ＰＰ５１　 对于 ＵＮ００２８ 的货物：可以使用牛皮纸板或是石蜡纸板作为内包装。

Р１１４ａ） 固体和湿物质包装规范 Р１１４ａ）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聚合物

　 　 纺织品

聚合织物

　 容器

　 　 塑料

　 　 金属

　 　 木质

　 袋

聚合物

　 　 带聚合物内涂层或衬里的纺织品

　 容器

　 　 塑料

　 　 金属

　 分隔隔板

木质

　 箱

钢（４Ａ）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 （４Ｄ）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补充要求：

　 如果使用带可拆卸桶底的密封桶作为外包装，则不需要中间包装。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２６　 对于 ＵＮ００７７，０１３２，０２３４，０２３５ 和 ０２３６ 的货物：制造包装的材料不应含铅。

　 ＰＰ４３　 对于 ＵＮ０３４２ 的货物：如果使用桶［金属桶（１А１、１А２、１В１、１В２、１Ｎ１ 或 １Ｎ２）或塑料桶（１Ｈ１ 或

１Ｈ２）］作为外包装，则不需要内包装。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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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１１４ｂ） 固体和干物质包装规范 Р１１４ｂ）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牛皮纸

聚合物

致密聚合织物

致密纺织品

　 容器

　 　 金属

　 　 塑料

致密聚合织物

纸质

硬纸板

木质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 （４Ｄ）
硬纸板（４Ｇ）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桶（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２６　 对于 ＵＮ００７７，０１３２，０２３４，０２３５ 和 ０２３６ 的货物：制造包装的材料不应含铅。
　 ＰＰ４８　 对于 ＵＮ０５０８ 和 ０５０９ 的货物：不应使用金属包装。
　 ＰＰ５０　 对于 ＵＮ０１６０，０１６１ 和 ０５０８ 的货物：如果使用桶作为外包装，则不需要内包装。
　 ＰＰ５２　 对于 ＵＮ０１６０ 和 ０１６１ 的货物：如果使用金属桶（１А１、１А２、１В１、１В２、１Ｎ１ 或 １Ｎ２）作为外包装，则金

属包装应设计成不得因内压增加而产生爆炸的形式。

Р１１５ 包装规范 Р１１５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容器 　 袋 　 箱

　 　 塑料

金属

木质

　 　 塑料，在金属容器中

　 容器

　 　 木质

　 桶

　 　 金属材质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胶合板材质（４Ｄ）
　 　 木纤维材质（４Ｆ）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硬纸板（１Ｇ）
　 　 胶合板（１Ｄ）

塑料（１Н１、１Н２）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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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Р１１５ 包装规范 Р１１５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４５　 对于 ＵＮ０１４４ 的货物：不需要中间包装。
　 ＰＰ５３　 对于ＵＮ００７５，０１４３，０４９５ 和 ０４９７ 的货物：如果使用箱体作为外包装，那么内包装应有用螺栓堵塞进行

封闭，并且每一个内包装的容量不允许超过 ５ Ｌ。 内包装周围应使用非易燃的可吸收液体的衬垫材
料包起来。 可吸收液体的衬垫材料的数量应保证能足够吸收内装液体。 金属材质包装之间应用衬
垫材料进行隔离处理。 如果外包装是箱体，每个包件所装的缓性炸药净重不允许超过 ３０ ｋｇ。

　 ＰＰ５４　 对于 ＵＮ００７５，０１４３，０４９５ 和 ０４９７ 的货物：如果使用使用桶作为外包装，而且中间包装也是桶，那
么，周围应将其使用非易燃衬垫材料进行包装，可吸收液体的衬垫材料的数量应保证能足够吸收
内装液体。 如果是由一个塑料材质容器装入一个金属材质桶而组成的复合包装，那么可以用来代
替内包装和中间包装。 每个包件所装的缓性炸药净重不允许超过 １２０ Ｌ。

　 ＰＰ５５　 对于 ＵＮ０１４４ 的货物：应填塞可吸收液体的衬垫材料。
　 ＰＰ５６　 对于 ＵＮ０１４４ 的货物：应使用金属材质容器作为内包装。
　 ＰＰ５７　 对于 ＵＮ００７５，０１４３，０４９５ 和 ０４９７ 的货物：如果外包装为箱体，则应使用袋作为中间包装。
　 ＰＰ５８　 对于 ＵＮ００７５，０１４３，０４９５和 ０４９７的货物：如果使用桶作为外包装的话，那么应使用桶作为中间包装。
　 ＰＰ５９　 对于 ＵＮ０１４４ 的货物：可以使用硬纸板箱（４Ｇ）作为外包装。
　 ＰＰ６０　 对于 ＵＮ０１４４ 的货物：不允许使用 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 和 １Ｎ２ 材质桶。

Р１１６ 包装规范 Р１１６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袋

　 　 聚合物 　 　 聚合物纺织（５Ｈ１、５Ｈ２、５Ｈ３）
　 　 防筛漏聚合物 　 　 聚合物薄膜（５Ｈ４）
　 　 防水和防油纸 　 　 多层防水纸（５Ｍ２）
　 　 有聚合物涂层或

衬里的纺织品织物
　 　 防筛漏纺织品织物（５Ｌ２）

防水纺织品织物（５Ｌ３）
　 容器

防水硬纸板
塑料
金属
防水纸

　 包皮

聚合物
防水纸
蜡纸

　 箱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罐

钢（３Ａ１、３Ａ２）
塑料（３Ｈ１、３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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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Р１１６ 包装规范 Р１１６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６１　 对于 ＵＮ００８２，０２４１，０３３１ 和 ０３３２ 的货物：如果使用密封式可拆卸桶底的桶作为外包装，则不再需

要内包装。
　 ＰＰ６２　 对于 ＵＮ００８２，０２４１，０３３１ 和 ０３３２ 的货物：如爆炸品装在防潮材料包装内，则不再需要内包装。
　 ＰＰ６３　 对于 ＵＮ００８１ 的货物：如装在不透硝酸酯的硬塑料包装内，则不再需要内包装。
　 ＰＰ６４　 对于 ＵＮ０３３１ 的货物：如果使用 ５Н２、５Ｈ３ 或 ５Ｈ４ 材质袋子作为外包装，则不再需要内包装。
　 ＰＰ６５　 （备选）
　 ＰＰ６６　 对于 ＵＮ００８１ 的货物：不允许使用袋作为外包装。

Р１３０ 包装规范 Р１３０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不需要 　 不需要 　 箱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１６７　 以下规定适用于 ＵＮ０００６，０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１９，００３４，００３５，００３８，００３９，００４８，００５６，

０１３７，０１３８，０１６８，０１６９，０１７１、 ０１８１，０１８２，０１８３，０１８６，０２２１，０２４３，０２４４，０２４５，０２４６，０２５４，０２８０，
０２８１，０２８６，０２８７，０２９７，０２９９，０３００，０３０１，０３０３，０３２１，０３２８，０３２９，０３４４，０３４５，０３４６，０３４７，０３６２，０３６３，
０３７０，０４１２，０４２４，０４２５，０４３４，０４３５，０４３６，０４３７，０４３８，０４５１，０４８８ 和 ０５０２ 的货物：通常用于军事上

的大型、大宗爆炸性制品（不带引发装置或者带有引发装置、至少装设两种有效保护装置的）货
物，可以进行无包件运输。

　 如果这类货物含有推进剂或可自推进，则其激发系统应装设有可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发生触发的保护

装置。 应对没有包装的货物进行试验系列 ４ 的试验，如得到负结果，则该货物可以考虑无包装运输。 这种无

包装货物可以固定在框架上或装入板条箱内，或其他适合的搬运装置。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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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１３１ 包装规范 Р１３１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

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聚合物

纸

　 容器

　 　 木

塑料

金属

硬纸板

　 圆柱筒（卷筒）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纤维板（４Ｇ）
硬塑料（４Н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６８　 对于 ＵＮ００２９，０２６７ 和 ０４５５ 的货物：不允许使用袋和圆柱筒（卷筒）作内包装。

Ｐ１３２ａ）
包装规范

　 （由含有起爆炸药的封闭式金属材质管、塑料材质管或硬纸板材质外壳构成的，或
者由含有增塑添加剂的起爆炸药混合物组成的货物）。

Ｐ１３２ａ）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不需要 　 不需要 　 箱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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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３２ｂ）
包装规范

（无封闭外壳的货物）
Ｐ１３２ｂ）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容器 　 不需要 　 箱

　 　 硬纸板

塑料

金属

木

　 包皮

聚合物

纸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Р１３３ 包装规范 Р１３３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容器 　 容器 　 外包装

　 　 木

塑料

金属

硬纸板

　 装有分隔板的托盘

木质

塑料

硬纸板

　 　 木

塑料

金属

硬纸板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１２）

　 补充要求：
　 只有在内包装是托盘的情况下，才需要使用容器作为中间包装。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６９　 对于 ＵＮ００４３，０２１２，０２２５，０２６８ 和 ０３０６ 的货物：不允许使用托盘作为内包装。

Р１３４ 包装规范 Р１３４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防水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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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Р１３４ 包装规范 Р１３４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

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容器

木

塑料

金属

硬纸板

　 包皮

波纹硬纸板

　 管

硬纸板

　 不需要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Ｐ１３５ 包装规范 Р１３５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

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聚合物

纸

　 容器

木

塑料

金属

硬纸板

　 包皮

聚合物

纸

　 不需要 　 箱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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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３６ 包装规范 Р１３６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聚合物

纺织品织物

　 箱

木

塑料

硬纸板

　 外包装中的分隔板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Ｐ１３７ 包装规范 Р１３７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聚合物

　 箱

硬纸板

木

　 管

塑料

金属

硬纸板

　 外包装中的分隔板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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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１３７ 包装规范 Р１３７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７０　 对于 ＵＮ００５９，０４３９，０４４０ 和 ０４４１ 的货物： 在对聚能装药（空心装药）进行独立包装的情况下，锥形

腔应底部朝下放置，并在包装上进行操作标记“此面朝上” （见 ５ ２ １ ９ １）。 如果聚能装药成对

（成双）包装，其锥形腔应面朝内进行放置，以便在发生意外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装药的聚能效应。

Ｐ１３８ 包装规范 Р１３８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聚合物

　 不需要 　 箱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补充要求：
　 如货物的两端是封死的，则不再需要内包装。

Ｐ１３９ 包装规范 Р１３９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聚合物

　 容器

木

塑料

金属

硬纸板

　 包皮

纸

聚合物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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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１３９ 包装规范 Р１３９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圆柱筒（卷筒） 　 不需要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７１　 对于 ＵＮ００６５，０１０２，０１０４，０２８９ 和 ０２９０ 的货物：导爆索的端部应进行密封，例如使用塞子紧密塞住

以防止炸药漏出。 对于柔性导爆索，其端部应扎紧。
　 ＰＰ７２　 对于 ＵＮ００６５ 和 ０２８９ 的货物：如果是卷在一起的成卷物品，则不再需要内包装。

Ｐ１４０ 包装规范 Р１４０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

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聚合物

　 容器

木

　 包皮

牛皮纸

聚合物

　 圆柱筒（卷筒）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７３　 对于 ＵＮ０１０５ 的货物：如果其两端是封死的，则不再需要内包装。
　 ＰＰ７４　 对于 ＵＮ０１０１ 的货物：应使用防筛漏包装，但导火索由纸质管包着并且管的两端有可拆卸式盖子的

情况除外。
　 ＰＰ７５　 对于 ＵＮ０１０１ 的货物：不允许使用钢质、铝质或其他金属材质材料的箱体或桶进行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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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４１ 包装规范 Р１４１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容器 　 不需要 　 箱

　 　 木

塑料

钢

硬纸板

　 装有分隔板的托盘

木

塑料

　 外包装中的分隔板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Ｐ１４２ 包装规范 Р１４２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不需要 　 箱

　 　 纸

聚合物

　 容器

木

硬纸板

金属

塑料

　 包皮

纸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装有分隔板的托盘

塑料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材质（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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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４３ 包装规范 Р１４３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袋

牛皮纸

聚合物

纺织品织物

涂胶纺织品织物

　 容器

塑料

金属

硬纸板

木

　 不需要 　 箱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胶合板（４Ｄ）
木纤维（４Ｆ）
硬纸板（４Ｇ）
硬塑料（４Ｈ２）

　 装有分隔板的托盘

塑料

木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胶合板（１Ｄ）
硬纸板（１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补充要求：
　 上述内包装和外包装可使用复合包装（６ＨＨ２）（硬质塑料外包装＋内装塑料容器）进行替代。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７６　 对于 ＵＮ０２７１，０２７２，０４１５ 和 ０４９１ 的货物：如果使用金属材质包装，那么金属材质包装的结构应能

防止由于内部压力增加而发生爆炸的危险。

Ｐ１４４ 包装规范 Р１４４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３ 中的一般包装规定和 ４ １ ５ 的包装的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外包装

　 容器 　 不需要 　 箱

　 　 金属

硬纸板

塑料

木

　 外包装中的分隔板

　 　 钢（４Ａ）
铝（４Ｂ）
其他金属（４Ｎ）
带金属材质衬里的普通天然木（４Ｃ１）
带金属衬里的胶合板（４Ｄ）
带金属材质衬里的木纤维（４Ｆ）
泡沫塑料（４Ｕ１）
硬塑料（４Ｈ２）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铝（１Ｂ１、１Ｂ２）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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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１４４ 包装规范 Ｐ１４４

　 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７７　 对于 ＵＮ０２４８ 和 ０２４９ 的货物：包装应设有防水保护装置。 在对水激活装置进行无包装运输时，至
少应安装两种不同的防进水保护装置。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包装类型：瓶、管、压力容器和瓶组

　 在遵守下列规定的条件下，许可使用瓶、管、压力容器和瓶组：列于 ４ １ ６ 关于包装的专门规定，下列（１） ～
（９）条款规定，以及当它们出现在“关于包装的专门规定”表格 １、２ 或 ３ 栏中时所对应的下列第（１０）项中关

于包装的专门规定。

　 一般规定：
　 （１）压力容器应该密封关闭，以免出现气体泄漏。
　 （２）装载吸入急性中毒半数致死浓度为 ２００ｍＬ ／ ｍ３（百万分比）或更低的核物质的压力容器，正如在表格中

所指明的，禁止配备减压装置。 对于联合国压力容器：用于运输二氧化碳（ＵＮ１０１３）和亚硝酸（ＵＮ１０７０）的压

力容器，应该配备减压装置。
　 （３）下列三个表格包含压缩气体（表格 １）清单、液化气体和溶解气体（表格 ２）和不属于 ２ 类物质（表格 ３）
的清单。 在这些表中列出：
　 ａ）物质的联合国编号、名称和分类码；
　 ｂ）核物质的吸入急性中毒半致死浓度；
　 ｃ）许可运输物质的压力容器用字母 “Х”标记；
　 ｄ）压力容器定期检查的最大间隔期；
　 注：如果国家法律没有其他规定，使用合成材料制造的压力容器的定期检查应按照颁发类型官方认证的

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
　 ｅ）压力容器的最小试验压力；
　 ｆ）压力容器对压缩气体的最大工作压力和对液化气体和溶解气体的最大灌装度；
　 ｇ）对具体物质包装的专门条款。
　 试验压力、灌装系数和灌装要求：
　 （４）最小试验压力等于 １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
　 （５）压力容器的灌装不应超过下列要求规定的限度：
　 ａ）对于压缩气体工作压力不应超过压力容器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工作压力的最高限度根据关于包装的专门

条款确定。 ６５℃条件下的内部压力不应超过试验压力。
　 ｂ）高压液化气体的灌装系数应保证 ６５℃条件下的压力不超过压力容器的试验压力。
　 除适用 “Ｏ”包装专门条款的情况，在遵守下列准则的条件下，允许使用表格未指出的其他标准的试验压

力和灌装度：
　 １）包装专门条款规定的准则，如果此条款适用的话；
　 ２）对于高压液化气体灌装系数应保证 ６５℃条件下的压力不超过压力容器试验压力。
　 对于缺失相应数据的高压液化气体（包括混合气体），最大灌装度（ＦＲ）依据下列公式确定：

ＦＲ＝ ８ ５×１０－４×ｄｇ×Ｐｈ 　 ｋｇ ／ ｍ３

　 式中　 ｄｇ———１５℃和 １ ｂａｒ 压力条件下的气体密度，ｋｇ ／ ｍ３；
Ｐｈ———最小试验压力，ｂ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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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如果气体密度未知，则最大灌装度依据下列公式确定：

ＦＲ＝
Ｐｈ·ＭＭ·１０－３

Ｒ·３３８
　 ｋｇ ／ ｍ３

　 式中　 Ｐｈ———最小试验压力，ｂａｒ；

ＭＭ———分子质量，ｇ ／ ｍｏｌ；
　 　 　 Ｒ＝ ８ ３１４ ５１×１０－２ ｂａｒ·Ｌ ／ （ｍｏｌ·Ｋ）（气体密度）。
　 对于气体混合物其平均分子质量通过计量不同成分的体积组成来确定。
　 ｃ）对于低压液化气体每升水容量的最大灌装度应为 ５０℃条件下液相密度的 ０ ９５ 倍；除此以外，６０℃以下

温度条件下压力容器的液相不应满充。 压力容器的试验压力最小限度应等同于 ６０℃条件下被降至 １００ ｋＰａ
（１ ｂａｒ）的液体蒸气绝对压力。
　 对于相应数据缺失的低压液化气体（包括气体混合物），最大灌装度依据下列公式确定：

ＦＲ＝（０ ００３ ２×ＢＰ－０ ２４）×ｄ１ 　 ｋｇ ／ Ｌ
　 式中　 ＢＰ———沸腾温度，Ｋ；

ｄ１———沸腾温度下的液体密度，ｋｇ ／ Ｌ。
　 ｄ）对于 ＵＮ１００１ 的乙炔溶液和 ＵＮ３３７４ 的乙炔溶液参见条款（１０），“Ｐ”包装专门条款。
　 在其符合本规范（４）、（５）条款要求的条件下，可以使用试验压力和灌装度的其他标准。
　 （７）ａ）压力容器的灌装只能在特别装备企业内由合格员工依照适当的流程来进行。
　 上述流程应包括下列检查：
　 ———检查容器及其辅助装置对规程要求的符合性；
　 ———检查容器及其辅助装置对交付运输物品的相容性；
　 ———检查容器及其辅助装置是否存在可降低安全水平的损坏；
　 ———检查是否遵守前述灌装度和灌装压力标准；
　 ———检查规程所要求的包装和识别标志。
　 ｂ）充填钢瓶的石油液化气应该是高质量的；如果该石油液化气腐蚀性杂质的含量水平符合 ＩＳＯ９１６２：１９８９
标准，则视为满足给定的要求。
　 定期检查

　 （８）多用途压力容器应该按照 ６ ２ １ ６ 和 ６ ２ ３ ５ 的要求相应进行定期检查。
　 （９）如果在下列表格中未就某些物质指明专门规定，则应该进行定期检查：
　 ａ）每 ５ 年检查一次———用于运输气体带有下列分类代码的压力容器：１Ｔ、１ＴＦ、１ＴＯ、１ＴＣ、１ＴＦＣ、１ＴＯＣ、２Т、
２ＴＯ、２ＴＦ、２ＴＣ、２ＴＦＣ、２ＴＯＣ、４Ａ、４Ｆ 和 ４ТС；
　 ｂ）每 ５ 年检查一次———用于运输其他类物质的压力容器；
　 ｃ）每 １０ 年检查一次———用于运输气体的带有下列分类代码的压力容器：１Ａ、１О、１Ｆ、２Ａ、２О 和 ２Ｆ。
　 与本款规定不同，如果国家法律未做其他规定，合成材料制造压力容器的定期检查应经过经颁发官方类

型认证的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
　 专门的包装规定

　 （１０）材料的相容性

　 ａ：铝合金材质的压力容器不应使用。
　 ｂ：不允许使用铜制阀门（阀）。
　 ｃ：毗连内容物的金属部分的铜含量不应超过 ６５％ 。
　 ｄ：如果是钢质压力容器则只允许使用根据 ６ ２ ２ ７ ４ ｐ） 的要求其上标有“Н”的容器。
　 吸入急性中毒半数致死浓度不超过 ２００ｍＬ ／ ｍ３（百万分比）的毒性物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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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阀门（阀）排气口应装有承压的气密螺塞或其参数与阀门排气口螺纹参数相匹配的螺纹帽。 塞子或帽

的制作材料应使用对压力容器内容物不敏感的材料制造。
　 瓶组内的每个瓶束必须装有独立的阀门（阀），阀门在运输时必须关闭。 气瓶充填后歧管必须吹通、擦净

和关闭。
　 装载 ＵＮ１０４５ 的压缩氟的瓶组，可用带有多个隔离阀门（阀）的总容量不超过 １５０Ｌ 的气瓶组制造以取代为

每个气瓶安装隔离阀门（阀）。
　 瓶，包括瓶组内的每个单瓶必须是最小壁厚为 ３ ５ ｍｍ 的铝合金瓶或最小壁厚为 ２ ｍｍ 的钢瓶且其试验压

力不小于 ２００ ｂａｒ。 不符合该要求的钢瓶必须在坚固的外包装内运输，该外包装能妥善保护瓶体及其装置并

符合Ⅰ类包装组有试验要求。 压力容器的壁厚应具有主管机关规定的最小壁厚。
　 压力容器不装备泄压装置。
　 单瓶（包括瓶组内的瓶）容量不应超过 ８５ Ｌ。
　 每个阀门（阀）必须承受压力容器受到的试验压力，并且必须通过锥螺纹连接或以符合 ＩＳＯ １０６９２⁃２：２００１
标准要求的其他方式与压力容器直接连接。
　 阀门（阀）必须是带有膈膜的非密封类型或不会导致渗流穿过或绕过密封的类型。
　 不允许进行密封容器运输。
　 每个压力容器的灌装后应检查是否泄漏。
　 气体的特殊规定

　 ｌ： ＵＮ１０４０ 的乙烯氧化物也可以包装在密封玻璃包装或金属包装内，应以适当的缓冲材料围裹并放置在

符合Ⅰ类包装测试要求的纸板箱、木箱或金属箱内。 对于玻璃内包装最大内容物允许量为 ３０ ｇ，金属内包装

为 ２００ ｇ。 灌装后每个内包装单元应置入相当温度的热水池内的进行相当时长的气密性检验，温度和时长应

足以使压力达到 ５５℃条件下环氧乙烷蒸气的压力。 外包装单元内净物质的最大质量不应超过 ２ ５ ｋｇ。
　 ｍ： 压力容器中灌装至不超过 ５ ｂａｒ 的工作压力。
　 ｎ：瓶和瓶组中的单瓶应装载不超过 ５ ｋｇ 的该气体。 当装卸 ＵＮ１０４５ 的压缩氟的瓶组按照“ｋ”包装专门规

定分离为几个气瓶组时，每个气瓶组应装载不超过 ５ ｋｇ 的该气体。
　 ｏ：禁止提高表格中指出的工作压力标准和灌装度标准。
　 ｐ： 对于 ＵＮ１００１ 的乙炔溶液和 ＵＮ３３７４ 的游离乙炔：瓶须充填同质的整块多孔材料；工作压力和乙炔数量

不应超过压力容器认证中指明的标准或根据实际情况遵循 ＩＳＯ ３８０７⁃１：２０００ 和 ＩＳＯ ３８０７⁃２：２０００ 标准。
　 对于 ＵＮ１００１ 的乙炔溶液：瓶应装载认证（参见 ＩＳＯ ３８０７⁃１：２０００ 和 ＩＳＯ ３８０７⁃２：２０００ 标准）中指明的乙炔

数量或相应溶液数量；瓶应配备减压装置或共用集流管。
　 对于 ＵＮ１００１ 的乙炔溶液作为替换物：不属于联合国压力容器的瓶可装填非整块多孔材料；工作压力、乙
炔数量和溶液数量不应超过批准书中指明的标准。 瓶的定期检查不少于 ５ 年一次。
　 等于 ５２ ｂａｒ 的试验压力仅适用于符合 ＩＳＯ ３８０７⁃２：２０００ 标准的瓶。
　 ｑ：自燃气体或含有不超过 １％自燃气体成分的可燃气体混合物压力容器阀门（阀）排气口，应装备以不与

所运输货物发生反应的材料制造的气密性螺塞或帽体。 当多个压力容器与瓶组联接且以集流管连接时，每
个压力容器应有独立的阀门（阀），阀门在运输过程中必须关闭，而集流管阀门排气口应以抗压气密性螺塞

或帽体封闭。 气密性螺塞或帽体应具有规格与阀门（阀）排气口螺纹规格相匹配的螺纹。 不允许进行密封

容器运输。
　 ｒ：该气体的灌装度应受到限制，当其完全散开时应使容器内的压力不超过压力容器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ｒａ：当满足以下条件时该气体可进行密封容器包装：
　 ａ）单密封容器气体质量不应超过 １５０ ｇ；
　 ｂ）密封容器不应有可降低其牢固性的缺陷；
　 ｃ）在借助于能避免运输过程中气体通过阀门泄漏的额外器具（盖、帽、包扎物等）时保证阀的气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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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密封容器装得进足够坚固的外包装。 外包装质量不应超过 ７５ ｋｇ。
　 ｓ：铝合金压力容器应：
　 ———装配使用黄铜或不锈钢制造的阀门（阀）；
　 ———清洗掉碳氢化合物并避免沾染油污。 联合国压力容器应按照 ＩＳＯ １１６２１：１９９７ 标准进行清洗。
　 ｔ： （备用）
　 定期检查

　 ｕ：铝合金压力容器测试周期可以延长至 １０ 年。 如果用于制造压力容器的的铝已经按照 ＩＳＯ ７８６６：２０１２
标准通过了防腐蚀试验，则联合国压力容器可以例外。
　 ｕа：如果适用本包装规范（１３）条款，那么铝合金瓶及瓶组的定期测试间隔可延长至 １５ 年。 本条款不适用

于 ＡＡ ６３５１ 铝合金制造的瓶。
　 ｖ：１）除 ＵＮ１０１１，１０７５，１９６５，１９６９ 和 １９７８ 的多用途焊接钢瓶外，钢瓶定期测试的间隔可以延长至 １５ 年：
　 ａ）得到检验和运输所在国（一国或多国）主管机关（一个或多个）的同意；
　 ｂ）符合得到主管机关认可的技术规程或标准的要求。
　 ２）如果适用于本包装规范第（１２）条款，那么 ＵＮ１０１１，１０７５，１９６５，１９６９ 和 １９７８ 的多用途焊接钢瓶的定期

测试间隔可延长至 １５ 年。
　 ｖａ：对于按照 ＥＮ ＩＳＯ １５９９６：２００５＋Ａ１：２００７ 标准设计和试验并装配余压阀门（见下面的备注）的无缝钢瓶，
以及按照 ＥＮ ＩＳＯ １５９９６：２００５＋Ａ１：２００７ 标准设计和试验并装配基础阀（一个或多个）和余压装置的无缝钢

瓶组，如果适用本包装规范第（１３）条，定期测试间隔可延长至 １５ 年。 条款“ｖａ”可以适用于混合物气体，条
件是对表格 １ 和表格 ２ 所列的混合气体中的所有组成气体都对应指明了专用条款“ｖａ”。
　 注：“余压阀门”指的是由余压装置构成的阀门，这个余压装置能防止以备用瓶内压力和阀门排气口压力

间正差的方式导致污染性杂质渗入。 为防止液体从压力更高的源头渗入瓶内，“非可逆阀门”功能应以余压

装置或在瓶体阀门内配备诸如调节器等独立辅助装置进行保障。
　 对“未具体指明”项和混合气体的要求

　 用以制造压力容器及其附属装置的材料应与内容物相容且不与其发生危险性反应。 试验压力和灌装度

应根据第（５）条考量。 吸入急性中毒半数致死浓度为 ２００ｍＬ ／ ｍ３（百万分比）或更低的核物质不应该在管器、
压力容器或多元气体容器中运输并应符合包装专门规定 “ｋ”的要求。 ＵＮ１９７５ 的一氧化氮和四氧化二氮混

合物可以在压力容器中运输。
　 对于装载自燃气体或自燃气体成分高于 １％的易燃气体混合物的压力容器，应遵守包装专门规定 “ｑ”的
要求。
　 运输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发生危险性反应（比如聚合或分解）。 在必要情况下需要对被运输物质进

行稳定化作业或添加阻化剂。
　 含有 ＵＮ１９１１ 的乙硼烷的混合物应在一定压力下装载，在此压力下当乙硼烷完全分散时容器内的压力不

会超过压力容器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当压力容器中装有包括 ＵＮ２１９２ 的锗烷的混合物，除了混合物，装有不超过 ３５％的锗烷的氢气或氮气或者

不超过 ２８％锗烷的氦气和氩气时，压力容器应在一定压力下灌装，在此压力下当锗烷完全分散时，容器内的

压力不会超过压力容器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对不属于 ２ 类物质的要求

　 ａｂ：压力容器应该满足以下要求：
　 ———压力试验应该包括检查压力容器的内部状况和检查附属设备；
　 ———除此之外，每两年应借助相应的工具（比如超声波）检查耐腐蚀性和检查附属设备状况；
　 ———壁厚不应小于 ３ｍｍ。
　 ａｃ： 试验和检查应在主管机关指派的检验人的监督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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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 压力容器应该满足以下要求：
　 ———压力容器计量压力必须不小于 ２ １ＭＰａ（２１ ｂａｒ）（表压）；
　 ———靠近为多用途容器预贴包装标签的位置，在压力容器表面应有清晰耐久的包含以下信息的说明：
　 ———物质的联合国编号和符合 ３ １ ２ 的物质名称；
　 ———压力容器的最大允许装载质量和包装质量，包括灌装时装配的附属装置，或者净重。

　 （１１）如果采用以下标准，视为本规范的相应要求得到遵循：

包含要求的条款 标准编号 文件名称

　 Ｐ２００（７） ＥＮ １９１９：２０００
　 便携式气瓶—液化气瓶（乙炔和液化石油气除外）—灌装

时检查

　 Ｐ２００（７） ＥＮ １９２０：２０００ 　 便携式气瓶—压缩气瓶（乙炔除外）—灌装时检查

　 Ｐ２００（７） ＥＮ １３３６５：２００２＋Ａ１： ２００５
　 便携式气瓶—常态气和液化气瓶组（乙炔除外）—灌装时

检查

　 Ｐ２００（１０）ｐ） ＥＮ １２７５５： ２０００ 　 便携式气瓶—乙炔瓶组灌装条件

　 Р２００（７） ＥＮ １４３９：２００８
　 运输液化石油气的设备和附属设备—灌装前、灌装中和灌

装后运输液化石油气瓶的控制程序

　 Р２００（７） ＥＮ １４７９４：２００５
　 运输液化石油气的设备和附属设备—液化石油气便携式

多用途铝瓶—灌装前、灌装中和灌装后控制程序

　 （１０）ｐ ＥＮ ＩＳＯ １１３７２：２０１１ 　 气瓶—乙炔气瓶组—灌装条件和灌装检查（ＩＳＯ １１３７２：２０１０）

　 （１０）ｐ ＥＮ ＩＳＯ １３０８８：２０１２
　 气瓶—乙炔气瓶组—灌装条件和灌装检查（ ＩＳＯ １３０８８：
２０１１）

　 （１２）如果适用以下规定，可根据本规范第（１０）条包装专门规定“ｖ”２）确定多用途焊接钢瓶定期试验的 １５
年间隔期：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为达适用本要求的目的，主管机关不应将自身职能和责任转交给 В 类检查机关或内部检验部门。
　 １ ２　 瓶所有人应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进行 １５ 年期试验并应证明自己遵守了 ２、３ 和 ４ 分项的要求。
　 １ ３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生产的瓶必须按照下列标准之一制造：
　 ———ＥＮ １４４２；
　 ———ＥＮ １３３２２⁃１；
　 ———理事会指令 ８４ ／ ５２７ ／ ＥＥＣ②附件 １ 的 １～３ 项，同时参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 ６ ２ ４ 中

的表格。
　 对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前遵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按技术规程制造并取得主国家主管机

关认可的瓶（第一段中指出的瓶除外），如果它们的安全水平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

定且自递交延长定期试验间隔申请之时启用的瓶，可给予 １５ 年试验间隔期许可。
　 １ ４　 瓶所有人应向主管机关提交证明文件，证明瓶满足 １ ３ 分项的要求。 主管机关应检查这些要求的执

行情况。

３－５９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② 非合金钢气瓶法案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欧盟官方杂志第 ３００ 期颁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ｗｅｌｄｅｄ ｕｎａｌｌｏｙｅｄ ｓｔｅｅｌ ｇａｓ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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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１ ５　 主管机关应检查 ２ 和 ３ 分项要求的执行情况及其使用的正确性。 在所有要求得到执行的情况下，主
管机关颁发瓶定期试验 １５ 年间隔的许可。 在这个许可中应指明涉及本许可的瓶或瓶组（参见注）的类型

（根据类别认证）。 许可交与所有人。 主管机关自行备用该许可的副本。 瓶所有人在瓶定期试验 １５ 年间隔

许可有效期内自行备用相关文件。
　 注：瓶组按照一定时期内同质瓶组的制造日期判定，在这个时期内经主管机关承认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

协定》附件第 ２ 号和技术规程的适用规定从技术内容的角度看没有变化。 实例：根据适用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和同一适用期内得到主管机关承认的

技术规程制造的结构和容积相同的瓶，组成本分项规定意义上的组。
　 １ ６　 主管机关应检查瓶所有人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的情况，并且在相应情况

下，检查遵守所颁发许可的情况，检查应不少于 ３ 年一次或在程序发生改变时进行。
　 ２　 使用规定

　 ２ １　 为保证正确履行本包装规范第（７）项规定，以及 ＥＮ １４３９：２００８ 标准所列之要求和责任，确定了定期

检查 １５ 年间隔期的瓶应在使用了有文件证明的技术保障系统的灌装中心灌装。
　 ２ ２　 主管机关应监督本要求的执行情况，在必要时，进行相应的检查，检查不少于三年一次或在程序发生

改变时进行。
　 ２ ３　 瓶所有人应向主管机关提交证明文件，证明灌装中心符合 ２ １ 分项的要求。
　 ２ ４　 如果灌装中心位于其他的国际货协成员国，瓶所有人应向主管机关提交证明文件，证明该灌装中心

以相应的方式受到国际货协成员国主管机关的监督。
　 ２ ５　 为达防止内部腐蚀的目的瓶应只灌装腐蚀活性低的高质量气体。 如果液化石油气内含腐蚀性杂质

的水平符合 ＩＳＯ ９１６２：１９８９ 标准，则视为该要求得到满足。
　 ３　 关于检查和定期试验的规定

　 ３ １　 属于已使用类型和瓶组的瓶，对其已经确定适用定期检查 １５ 年间隔期，应根据 ６ ２ ３ ５ 进行定期

检查。
　 ３ ２　 如果按 １５ 年间隔期进行定期试验过程中瓶没能经受住水压的试验，比如导致了爆裂或泄漏，瓶所有

人应进行相应调查并形成指明未通过试验原因（故障）的记录。 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此故障也可能存在于其

他瓶（比如属于同一类型或分组的瓶），瓶所有人应告知主管机关，由主管机关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并以相应

的方式告知国际货协其他成员国的主管机关。
　 ３ ３　 如果出现了所采用标准（１ ３ 分项）定义的内部腐蚀，则瓶应退出使用，不许再用来灌装和运输。
　 ３ ４　 确定采用定期试验 １５ 年间隔期的瓶只应配备按照 ＥＮ １３１５２：２００１＋Ａ１：２００３ 或 ＥＮ １３１５３：２００１＋Ａ１：
２００３， ＥＮ ＩＳＯ １４２４５：２０１０ 或 ＥＮ ＩＳＯ １５９９５：２０１０ 标准设计和制造的使用期不少于 １５ 年的阀门。 定期试验

后瓶上应安装新的阀门。 带有按照 ＥＮ １４９１２：２００５ 标准经维修和检查的手控装置的阀门，如果其适合在接

下来的 １５ 年中继续使用，则可以二次安装使用。 维修和检查只能由阀门制造商进行，或者根据其技术规程，
由具有开展此种工作权限的企业使用有文件证明的质量保证系统来进行。
　 ４　 标记

　 对确定采用定期试验 １５ 年间隔期的瓶，根据本要求，应附加清晰明确的持久标记“Ｐ１５Ｙ”。 如果该瓶定期

检查的 １５ 年间隔期不再被许可，该标记应去除。
　 注：该标记不应加诸于适用列于 １ ６ ２ ９ 和 １ ６ ２ １０ 的过渡条款或本包装规范第（１０）条包装专门规定

“ｖ”１ 的瓶。
　 （１３）如果适用下列规定，根据第（１０）条包装专门规定“ｕａ”和“ｖａ”，可以确定无缝钢瓶、铝合金瓶及其瓶

组的定期检查 １５ 年间隔期。
　 １ 一般规定

　 １ １　 为达适用本条的目的，主管机关不应将自身职能和责任转交给 В 类检查机构或内部检查部门。

３－６０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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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１ ２　 瓶或瓶组所有人应向主管机关提交许可定期检查 １５ 年间隔期的申请并证明遵守了下列 ２、３ 和 ４ 条

的要求。
　 １ ３　 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生产的瓶应按照下列标准之一制造：
　 ———ＥＮ １９６４⁃１ 或 ＥＮ １９６４⁃２；
　 ———ＥＮ １９７５；
　 ———ＥＮ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１ 或 ＥＮ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２；
　 ———ＥＮ ＩＳＯ ７８６６；
　 ———理事会指令 ８４ ／ ５２５ ／ ＥＥＣ③ 3和 ８４ ／ ５２６ ／ ＥＥＣ④ 4附件 １ 制造时适用的版本第 １ ～ ３ 部分（同时参见

６ ２ ４ １ 的表格）。
　 对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按照主管机关承认的技术规程在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前制

造的其他瓶，如果其安全水平符合提交申请之时适用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则它

们许可使用定期检查的 １５ 年期限。
　 注：如果按照列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颁布的 ２０１０ ／ ３５ ／ ＥＵ 指令附件Ⅲ或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颁布的 １９９９ ／ ３６ ／
ЕС 指令附件Ⅳ部分Ⅱ中的符合性重新评估程序对瓶进行了重新评估，则本规定视为得到履行。
　 对于粘贴 ６ ２ ２ ７ ２ ａ）中指明的联合国包装代码的瓶和瓶组，不许可定期检查的 １５ 年期限。
　 １ ４　 瓶组必须适当设计，以使围绕诸瓶纵向轴的瓶间触点避免腐蚀。 应使用适当的支架和坚固带，以达

到对诸瓶腐蚀性作用的最小危险性。 只在一种情况下允许在支架内使用耐撞击材料，即指定材料已经被加

工以中和掉它的强吸湿性。 防水皮带和胶带可作为适合材料的实例。
　 １ ５　 所有人应向主管机关提交证明材料，证实瓶符合 １ ３ 分项的要求。 主管机关应检查指定要求的执行

情况。
　 １ ６　 主管机关应检查第 ２ 和第 ３ 条的要求是否得到执行以及它们是否被正确使用。 如果全部要求都得

到执行，主管机关要颁发瓶定期检查 １５ 年期限许可。 在此许可中必须指明该许可相关的瓶组（参见注）。
许可交与所有人，主管机关自行备用该许可的副本。 所有人在定期检查 １５ 年期限许可有效期内自行备用相

关文件。
　 注：在一定时期内瓶组根据同质诸瓶的制造日期确定，此时期内《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和

获得主管机关承认的技术规程的适用规定没有改变。
　 １ ７　 瓶所有人必须保证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和所颁发许可的规定并且应根据主管

机关的质询向其证实规定遵守情况，不少于 ３ 年一次，或者在程序发生大的改变时提交证实。
　 ２ 作业规定

　 ２ １　 为保证执行和正确使用本包装规范第（７）条的规定，以及履行列于 ＥＮ １９１９：２０００、ＥＮ １９２０：２０００ 和 ＥＮ
１３３６５：２００２ 标准中的要求和责任，已确定定期检查 １５ 年期限的瓶或瓶组，必须只能在使用文件证明的有产品

质量证明书的质量系统的灌注中心灌注。 符合 ＩＳＯ ９０００ 标准或其同等标准的质量系统，应得到被主管机关承

认的独立认证机构的认证。 该系统包括灌注前后的检查流程和向瓶、瓶组和阀门内灌注的适当程序。
　 ２ ２　 确定定期检查 １５ 年间隔期的不带余压阀门的铝合金瓶及其瓶组应在每一次灌注前按照文件证明的

流程进行检查，该流程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打开瓶阀或瓶组基础阀门以检查余压；

３－６１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③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欧盟官方杂志公布的无缝钢气瓶成员国法律委员会的 Ｎｏ Ｌ３００ 指令（Ｏｆｆ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④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欧盟官方杂志公布的非铝合金和铝合金无缝钢气瓶成员国法律委员会的 Ｎｏ Ｌ３００
指令（Ｏｆｆ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如果有气体出来则可以对瓶或瓶组进行灌注；
　 ———如果没有气体出来，则应检查瓶或瓶组的内部状况以发现污渍；
　 ———如果没有发现污渍，可以对瓶和瓶组进行灌注；
　 ———如果发现污渍，则应采取措施消除污渍。
　 ２ ３　 确定定期检查 １５ 年间隔期的配置余压阀门的无缝钢瓶，以及装备带有余压装置的基础阀门的无缝

钢瓶组，应在每一次灌注前按照文件证明的流程进行检查，该流程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打开打开瓶阀或瓶组基础阀门以检查余压；
　 ———如果有气体出来则可以对瓶或瓶组进行灌注；
　 ———如果没有气体出来，则应检查余压装置功能是否正常；
　 ———如果检查证实，余压装置承压，则可对瓶或瓶组进行灌注；
　 ———如果检查证实，余压装置不承压，则应检查瓶或瓶组的内部状况以发现污渍；
　 ———如果未发现污渍，在维修或更换余压装置后可对瓶或瓶组进行灌注；
　 ———如果发现污渍，则应采取措施消除污渍。
　 ２ ４　 为防止内部腐蚀，瓶或瓶组只应灌充含有很少潜在污染杂质的高质量气体。 如果按照 ＥＮ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４⁃１：２０１２ 和 ＥＮ １１１１４⁃２：２０１３ 标准气体与材料有理想相容性，且气体质量符合 ＥＮ ＩＳＯ １４１７５：２００８ 标准

的技术要求，或对不包括在该标准内的气体，气体有至少 ９９ ５％ 的体积纯度和最多 ４０ ｍＬ ／ ｍ３ 的水分含量

（百万分比），则该要求视为得到满足。
　 ２ ５　 所有人应保证执行 ２ １～２ ４ 分项的要求并根据主管机关质询向其提交执行要求的文件证明，不少

于 ３ 年一次，或程序发生大的变化时提交。
　 ２ ６　 如果灌注中心位于某个其他国际货协成员国境内，所有人应根据主管机关质询向其提交证明文件，
证明灌注中心以相应的方式受到指定的国际货协成员国主管机关的检查。 同时也见 １ ２ 分项。
　 ３ 关于检验和定期检查的规定

　 ３ １　 对于已经使用了的瓶或瓶组，它们已满足主管机关要求的第 ２ 条的条件，从最近一次定期检查之日

起，定期检查间隔期可延长至 １５ 年。 相反情况下，将间隔期从 １０ 年改为 １５ 年应从进行定期检查之时算起。
记录关于定期检查事项时必须指出，该瓶或瓶组应在必要时配备余压装置。 主管机关可以接受其他的文件

证明。
　 ３ ２　 确定使用定期检查 １５ 年间隔期的瓶，如果在定期检查过程中承受不住压力试验并爆裂，导致泄漏或

试验时瓶体未破裂但发现严重缺陷，瓶的所有人应进行相应的调查并提交试验负面结果发生的原因记录，
同时指明此一情况是否漫延至其他瓶（比如属于同一类型或同一组的瓶）。 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所有人应告

知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应做出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并以相应的方式告知所有其他国际货协成员国的主管

机关。
　 ３ ３　 如果定期检查发现内部腐蚀符合 ６ ２ ４ 中做出的定义，那么该瓶应退出使用且不再许可灌注和

运输。
　 ３ ４　 确定使用定期检查 １５ 年期限的瓶或瓶组必须只配备按照 ＥＮ ８４９ 或 ＥＮ ＩＳＯ １０２９７ 标准设计和试验

的阀门，按照阀门制造时使用的标准版本（参见 ６ ２ ４ １ 的表格）。 在定期检查后应安装新的阀门，除此之

外，按照 ＥＮ ＩＳＯ ２２４３４：２０１１ 标准恢复和检查过的阀门可以二次安装。
　 ４ 标记

　 在确定使用定期检查 １５ 年期限的瓶或瓶组上，正如 ５ ２ １ ６ ｃ） 所要求的，应标明下一次定期检查的日期

（年），除此之外，应做清晰可辨的“Ｐ１５Ｙ”标记。 如果该瓶或该瓶组的定期检查 １５ 年期限不再被许可，则应

将该标记去除。

３－６２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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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１：压缩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最大工

作压力，
ｂａｒｂ）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００２ 　 压缩空气 １А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ｕａ、ｖａ

１００６ 　 压缩氩 １А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ｕａ、ｖａ

１０１６ 　 压缩一氧化碳 １ＴＦ ３７６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ｕ

１０２３ 　 压缩煤气 １ＴＦ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４５ 　 压缩氟 １ＴＯＣ １８５ Ｘ Ｘ ５ ２００ ３０ ａ、ｋ、ｎ、ｏ

１０４６ 　 压缩氦 １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ｕａ、ｖａ

１０４９ 　 压缩氢 １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ｄ、ｕａ、ｖａ

１０５６ 　 压缩氪 １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ｕａ、ｖａ

１０６５ 　 压缩氖 １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ｕａ、ｖａ

１０６６ 　 压缩氮 １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ｕａ、ｖａ

１０７１ 　 压缩油气 １ＴＦ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７２ 　 压缩氧 １Ｏ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ｓ、ｕａ、ｖａ

１６１２
　 四磷酸六乙酯和压

缩气体混合物
１Ｔ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１６６０ 　 压缩一氧化碳 １ＴＯＣ １１５ Ｘ Ｘ ５ ２２５ ３３ ｋ、ｏ

１９５３
　 压缩气体，毒性，易
燃，未另作规定的

１ＴＦ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１９５４
　 压缩气体，易燃，未
另作规定的

１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ｚ、ｕａ、ｖａ

１９５５
　 压缩气体，毒性，未
另作规定的

１Ｔ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１９５６
　 压缩气体，未另作规

定的
１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ｚ、ｕａ、ｖａ

１９５７ 　 压缩重氢 １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ｄ、ｕａ、ｖａ

１９６４
　 压缩烃类气体混合

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ｚ、ｕａ、ｖａ

１９７１
　 高含量甲烷的压缩

甲烷或压缩天然气
１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ｕａ、ｖａ

３－６３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表格 １：压缩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最大工

作压力，
ｂａｒｂ）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２０３４
　 气压缩氢和甲烷混

合物
１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ｄ、ｕａ、ｖａ

２１９０ 　 压缩二氟化氧 １ＴＯＣ ２ ６ Ｘ Ｘ ５ ２００ ３０ ａ、ｋ、ｎ、ｏ

３１５６
　 压缩气体，氧化性，
未另作规定的

ＩＯ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ｚ、ｕａ、ｖａ

３３０３
　 压缩气体，毒性，氧
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ＴＯ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３３０４
　 压缩气体，毒性，腐
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ＴＣ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３３０５
　 压缩气体，毒性，易
燃，腐蚀性，未另作规

定的

１ＴＦＣ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３３０６
　 压缩气体，毒性，氧
化性，腐蚀性，未另作

规定的

１ＴＯＣ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注：ａ）不用于复合材料制的压力容器。
ｂ）在相应状态下不指出数值，工作压力不应超过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００１ 　 溶解乙炔 ４Ｆ Ｘ Ｘ １０ ６０ ｃ、ｐ

１００５ 　 无水氨 ２ＴＣ ４ 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２９ ０ ５４ ｂ、ｒａ

１００８ 　 三氟化硼 ２ＴＣ ３８７ Ｘ Ｘ Ｘ Ｘ ５
２２５
３００

０ ７１５
０ ８６

ａ

１００９
　 三氟化溴 （制冷气

体 Ｒ１３Ｂ１）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４２
１２０
２５０

１ １３
１ ４４
１ ６０

ｒａ
ｒａ
ｒａ

１０１０
　 稳定的丁二烯（１，２⁃
丁二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９ ｒａ

３－６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０１０
　 稳定的丁二烯（１，３⁃
丁二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５ ｒａ

１０１０
　 丁二烯和碳氢化合

物稳定的混合物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０ ｒａ、ｖ、ｚ

１０１１ 　 丁烷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２ ｒａ、ｖ

１０１２ 　 丁烯混合物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０ ｒａ、ｚ

１０１２ 　 １⁃丁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３

１０１２ 　 顺式⁃２⁃丁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５

１０１２ 　 反式⁃２⁃丁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４

１０１３ 　 二氧化碳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９０
２５０

０ ６８
０ ７６

ｒａ、ｕａ、ｖａ
ｒａ、ｕａ、ｖａ

１０１７ 　 氯 ２ＴОＣ ２９３ Ｘ Ｘ Ｘ Ｘ ５ ２２ １ ２５ ａ、ｒａ

１０１８
　 氯二氟甲烷 （制冷

气体 Ｒ２２）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７ １ ０３ ｒａ

１０２０
　 氯五氟乙烷 （制冷

气体 Ｒ１１５）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５ １ ０５ ｒａ

１０２１
　 １⁃氯⁃１，２，２，２⁃四氟

乙 烷 （ 制 冷 气 体

Ｒ１２４）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１ １ ２０

１０２２
　 氯三氟甲烷 （制冷

气体 Ｒ１３）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９０
２５０

０ ８３
０ ９０
１ ０４
１ １１

ｒａ
ｒａ
ｒａ
ｒａ

１０２６ 　 氰 ２ＴＦ ３５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０ ０ ７０ ｒａ、ｕ

１０２７ 　 环丙烷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８ ０ ５５ ｒａ

１０２８
　 二氯二氟甲烷 （制

冷气体 Ｒ１２）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６ １ １５ ｒａ

１０２９
　 二氯二氟甲烷 （制

冷气体 Ｒ２１）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１ ２３ ｒａ

１０３０
　 １，１⁃二氟乙烷（制冷

气体 Ｒ１５２ａ）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６ ０ ７９ ｒａ

３－６５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０３２ 　 无水二甲胺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９ ｂ、 ｒａ

１０３３ 　 二甲基乙醚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８ ０ ５８ ｒａ

１０３５ 　 乙烷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９５
１２０
３０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４０

ｒａ
ｒａ
ｒａ

１０３６ 　 乙胺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６１ ｂ、ｒａ

１０３７ 　 乙基氯化物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８０ ａ、ｒａ

１０３９ 　 乙基甲基醚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６４ ｒａ

１０４０

　 氧化乙烯或者带氮

气的氧化乙烯在温度

达到 ５０℃总压力达到

１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

２ＴＦ ２ ９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５ ０ ７８ ｌ、ｒａ

１０４１

　 氧化乙烯和二氧化

碳混合物，含量超过

９％ ，但是不超过氧化

乙烯的 ８７％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９０
２５０

０ ６６
０ ７５

ｒａ
ｒａ

１０４３
　 氨 水 肥 料 含 有 游

离氨
　 禁止运输

１０４８ 　 无水溴化氢 ２ＴＣ ２８６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６０ １ ５１ ａ、ｄ、ｒａ

１０５０ 　 无水氯化氢 ２ＴＣ ２８１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０ ３０
０ ５６
０ ６７
０ ７４

ａ、ｄ、ｒａ
ａ、ｄ、ｒａ
ａ、ｄ、ｒａ
ａ、ｄ、ｒａ

１０５３ 　 硫化氢 ２ＴＦ ７１２ Ｘ Ｘ Ｘ Ｘ ５ ４８ ０ ６７ ｄ、ｒａ、ｕ

１０５５ 　 异丁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２ ｒａ

１０５８
　 液化气体不易燃，含
有氮气、二氧化碳或

空气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试验压力＝１ ５×

工作压力
ｒａ

３－６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０６０

　 稳定的甲基乙炔和

丙二烯混合物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ｃ、ｒａ、ｚ

　 丙二烯含有甲基乙

炔 １％ ～４％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２ ０ ５２ ｃ、ｒａ

　 Ｐ１ 混合物 ２Ｆ Х Х Х Х １０ ３０ ０ ４９ ｃ、ｒａ

　 Ｐ２ 混合物 ２Ｆ Х Х Х Х １０ ２４ ０ ４７ ｃ、ｒａ

１０６１ 　 无水甲胺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３ ０ ５８ ｂ、ｒａ

１０６２
　 甲基溴化物含有不

超过 ２％的氯化苦
２Ｔ ８５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 １ ５１ ａ

１０６３
　 甲基溴化物 （制冷

气体 Ｒ４０）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７ ０ ８１ ａ、ｒａ

１０６４ 　 甲硫醇 ２ＴＦ １ ３５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 ０ ７８ ｄ、ｒａ、ｕ

１０６７
　 四氧化重氮 （二氧

化氮）
２ＴＯＣ １１５ Ｘ Х Ｘ ５ １０ １ ３０ ｋ

１０６９ 　 亚硝酰氯化物 ２ＴＣ ３５ Ｘ Ｘ ５ １３ １ １０ ｋ、ｒａ

１０７０ 　 半氧化氮 ２Ｏ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８０
２２５
２５０

０ ６８
０ ７４
０ ７５

ｕａ、ｖａ
ｕａ、ｖａ
ｕａ、ｖａ

１０７５ 　 石油液化气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ｖ、ｚ

１０７６ 　 光气 ２ＴＣ ５ Ｘ Ｘ Ｘ ５ ２０ １ ２３ ａ、ｋ、ｒａ

１０７７ 　 丙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７ ０ ４３ ｒａ

１０７８

　 萘乙醋酸（制冷气体）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ｒａ、ｚ

　 Ｆ１ 混合物 ２Ａ Х Х Х Х １０ １２ １ ２３

　 Ｆ２ 混合物 ２Ａ Х Х Х Х １０ １８ １ １５

　 Ｆ３ 混合物 ２Ａ Х Х Х Х １０ ２９ １ ０３

１０７９ 　 二氧化硫 ２ＴＣ ２ ５２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２ １ ２３ ｒａ

１０８０ 　 六氟化硫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７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 ０６
１ ３４
１ ３８

ｒａ、ｕａ、ｖａ
ｒａ、ｕａ、ｖａ
ｒａ、ｕａ、ｖａ

３－６７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０８１ 　 稳定的四氟乙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００ ｍ、ｏ、ｒａ

１０８２ 　 稳定的三氟氯乙烯 ２ＴＦ ２ 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９ １ １３ ｒａ、ｕ

１０８３ 　 无水三甲胺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６ ｂ、ｒａ

１０８５ 　 稳定的溴化乙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１ ３７ ａ、ｒａ

１０８６ 　 稳定的氯乙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２ ０ ８１ ａ、ｒａ

１０８７ 　 稳定的甲基乙醚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６７ ａ、ｒａ

１５８１
　 氯化苦和甲基溴混

合物，含量超过氯化

苦 ２％
２Ｔ ８５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 １ ５１ ａ

１５８２
　 氯化苦和甲基溴混

合物
２Ｔ ｄ）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７ ０ ８１ ａ

１５８９ 　 稳定的氯化氰 ２ＴＣ ８０ Ｘ Ｘ ５ ２０ １ ０３ ｋ

１７４１ 　 三氯化硼 ２ＴＣ ２ ５４１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 １ １９ ａ、ｒａ

１７４９ 　 三氟化硼 ２ＴＯＣ ２９９ Ｘ Ｘ Ｘ Ｘ ５ ３０ １ ４０ ａ

１８５８
　 六氟丙烯 （制冷气

体 Ｒ１２１６）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２ １ １１ 　 ｒａ

１８５９ 　 四氟化硅 ２ＴＣ ４５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２００
３００

０ ７４
１ １０

ａ

１８６０ 　 稳定的氟化乙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５０ ０ ６４ ａ、ｒａ

１９１１ 　 乙硼烷 ２ＴＦ ８０ Ｘ Ｘ ５ ２５０ ０ ０７ ｄ、ｋ、ｏ

１９１２
　 甲基氯化物和甲基

氯化物混合物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７ ０ ８１ ａ、ｒａ

１９５２
　 氧化乙烷和二氧化

碳混合物，氧化乙烷含

量不超过 ９％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９０
２５０

０ ６６
０ ７５

ｒａ
ｒａ

１９５８
　 １，２⁃二氯⁃１，１，２，２⁃
四氟乙烷 （制冷气体

Ｒ１１４）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１ ３０ ｒａ

１９５９
　 １，１⁃二氟乙烯（制冷

气体 Ｒ１１３２ａ）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５０ ０ ７７ ｒａ

３－６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９６２ 　 乙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２５
３００

０ ３４
０ ３８

１９６５

　 萘乙醋酸碳氢化合

物气体液化混合物

　 Ａ 混合物

　 Ａ０１ 混合物

　 Ａ０２ 混合物

　 Ａ０ 混合物

　 Ａ１ 混合物

　 Ｂ１ 混合物

　 Ｂ２ 混合物

　 Ｂ 混合物

　 Ｃ 混合物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ｂ）

１０ １０ ０ ５０

１０ １５ ０，４９

１０ １５ ０ ４８

１０ １５ ０ ４７

１０ ２０ ０ ４６

１０ ２５ ０ ４５

１０ ２５ ０ ４４

１０ ２５ ０．４３

１０ ３０ ０．４２

ｒａ、ｖ、ｚ

１９６７
　 萘乙醋酸毒性杀虫

剂气体
２Ｔ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１９６８
　 萘 乙 醋 酸 杀 虫 剂

气体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ｒａ、ｚ

１９６９ 　 异丁烷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４９ ｒａ、ｖ

１９７３

　 氯二氟甲烷和氯五

氟乙烷混合物，常温沸

腾，含量是氯二氟 甲

烷的 ４９％ 左右 （制冷

气体 Ｒ５０２）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３１ １ ０１ ｒａ

１９７４
　 氯二氟溴甲烷 （制

冷气体 Ｒ１２Ｂ１）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１ ６１ ｒａ

１９７５
　 氧化氮和四氧化重

氮混合物 （氧化氮和

二氧化氮混合物）
２ＴＯＣ １１５ Ｘ Ｘ Ｘ ５ ｋ、ｚ

１９７６ 　 （制冷气体 ＲＣ３１８）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１ １ ３２ ｒａ

１９７８ 　 丙烷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３ ０ ４３ ｒａ、ｖ

３－６９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９８２
　 五氟甲烷 （制冷气

体 Ｒ１４）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０ ７１
０ ９０

１９８３
　 １⁃氯⁃２，２，２⁃三氟乙

烷（制冷气体 Ｒ１３３ａ）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１ １８ ｒａ

１９８４
　 三氟甲烷 （制冷气

体 Ｒ２３）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９０
２５０

０ ８８
０ ９６

ｒａ
ｒａ

２０３５
　 １，１，１⁃三氟乙烷（制
冷气体 Ｒ１４３ａ）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３５ ０ ７３ ｒａ

２０３６ 　 疝气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３０ １ ２８

２０４４ 　 ２，２⁃二甲基丙炔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３ ｒａ

２０７３

　 氨溶液，水中密度在

温度达到 １５ ℃ 时低

于 ０ ８８０
４Ａ

　 氨的质量分数超过

３５％ ，但是不超过 ４０％
４Ａ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 ０ ８０ ｂ

　 氨的质量分数超过

４０％ ，但是不超过 ５０％
４Ａ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２ ０ ７７ ｂ

２１８８ 　 胂 ２ＴＦ ２０ Ｘ Ｘ ５ ４２ １ １０ ｄ、 ｋ

２１８９ 　 二氯硅烷 ２ＴＦＣ ３１４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
２００

０ ９０
１ ０８

ａ

２１９１ 　 硫酰硫化物 ２Ｔ ３ ０２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５０ １ １０ ｕ

２１９２ 　 锗酸盐ｃ） ２ＴＦ ６２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２５０ ０ ０６４ ｄ、ｒ、ｒａ、ｑ

２１９３
　 六氟乙烷 （制冷气

体 Ｒ１１６）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００ １ １３

２１９４ 　 六氟化硒 ２ＴＣ ５０ Ｘ Ｘ ５ ３６ １ ４６ ｋ、ｒａ

２１９５ 　 六氟化碲 ２ＴＣ ２５ Ｘ Ｘ ５ ２０ １ ００ ｋ、ｒａ

２１９６ 　 六氟化钨 ２ＴＣ １６０ Ｘ Ｘ ５ １０ ３ ０８ ａ ｋ、ｒａ

２１９７ 　 无水碘化氢 ２ＴＣ ２ ８６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２３ ２ ２５ ａ、ｄ、ｒａ

２１９８ 　 五氟化磷 ２ＴＣ １９０ Ｘ Ｘ ５
２００
３００

０ ９０
１ ２５

ｋ
ｋ

３－７０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２１９９ 　 磷化氢ｃ） ２ＴＦ ２０ Ｘ Ｘ ５
２２５
２５０

０ ３０
０ ４５

ｄ、ｋ、ｑ
ｄ、ｋ、ｑ

２２００ 　 稳定的丙二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２ ０ ５０ ｒａ

２２０２ 　 无水硒化氢 ２ＴＦ ２ Ｘ Ｘ ５ ３１ １ ６０ ｋ

２２０３ 　 硅烷ｃ）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２５
２５０

０ ３２
０ ３６

ｑ
ｑ

２２０４ 　 硫化羰 ２ＴＦ １ ７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３０ ０ ８７ ｒａ、ｕ

２４１７ 　 氟化羰 ２ＴＣ ３６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２００
３００

０ ４７
０ ７０

２４１８ 　 四氟化硫 ２ＴＣ ４０ Ｘ Ｘ ５ ３０ ０ ９１ ａ、ｋ、ｒａ

２４１９ 　 溴三氟乙烯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１ １９ ｒａ

２４２０ 　 六氟丙酮 ２ＴＣ ４７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２２ １ ０８ ｒａ

２４２１ 　 三氧化氮 ２ＴＯＣ 　 禁止运输

２４２２
　 八氟丁烯⁃２（制冷气

体 Ｒ１３１８）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２ １ ３４ ｒａ

２４２４
　 八氟丙烷 （制冷气

体 Ｒ２１８）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５ １ ０４ ｒａ

２４５１ 　 三氟化氮 ２Ｏ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００ ０ ５０

２４５２ 　 稳定的乙基乙炔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５７ ｃ、ｒａ

２４５３
　 乙基氟化物 （制冷

气体 Ｒ１６１）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３０ ０ ５７ ｒａ

２４５４
　 甲基氟化物 （制冷

气体 Ｒ４１）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３００ ０ ６３ ｒａ

２４５５ 　 甲基亚硝酸盐 ２Ａ 　 禁止运输

２５１７
　 １⁃氯⁃１，１⁃二氟乙烷

（制冷气体 Ｒ１４２ｂ）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９９ ｒａ

２５３４ 　 甲基氯硅烷 ２ＴＦＣ ６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ｒａ、ｚ

２５４８ 　 五氟化氯 ２ＴＯＣ １２２ Ｘ Ｘ ５ １３ １ ４９ ａ、ｋ

３－７１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２５９９
　 三氟氯甲烷和三氟

甲烷共沸混合物 （制

冷气体 Ｒ５０３）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３１
４２
１００

０ １２
０ １７
０ ６４

ｒａ
ｒａ
ｒａ

２６０１ 　 环丁烷 ２ 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６３ ｒａ

２６０２

　 二氟二氯甲烷和二

氟乙烷共沸混合物，
含量接近二氟二氯甲

烷的 ７４％ （制冷气体

Ｒ５００）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２ １ ０１ ｒａ

２６７６ 　 锑化氢 ２ＴＦ ２０ Ｘ Ｘ ５ ２００ ０ ４９ ｋ、ｒ、ｒａ

２９０１ 　 氯化溴 ２ＴＯＣ ２９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１０ １ ５０ ａ

３０５７ 　 三氟亚氯酸乙酰 ２ＴＣ １０ Ｘ Ｘ Ｘ ５ １７ １ １７ ｋ、ｒａ

３０７０

　 氧 化 乙 烯 和 二 氯

二氟甲烷混合物，含
量不 超 过 氧 化 乙 烯

的 １２ ５％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８ １ ０９ ｒａ

３０８３ 　 高氯酸氟化物 ２ＴＯ ７７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３３ １ ２１ ｕ

３１５３
　 全氟乙醚 （甲基乙

烯的）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０ ０ ７５ ｒａ

３１５４
　 全氟乙醚 （乙基乙

烯的）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０ ９８ ｒａ

３１５７
　 萘乙醋酸氧化液化

气体
２Ｏ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ｚ

３１５９
　 １，１，１，２⁃四氟乙烷

（制冷气体 Ｒ１３４ａ）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８ １ ０５ ｒａ

３１６０
　 萘乙醋酸毒性易燃

液化气体
２ＴＦ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ｒａ、ｚ

３１６１
　 萘乙醋酸易燃液化

气体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ｒａ、ｚ

３－７２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３１６２
　 萘乙醋酸毒性液化

气体
２Ｔ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３１６３ 　 萘乙醋酸液化气体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ｒａ、ｚ

３２２０
　 五氟乙烷 （制冷气

体 Ｒ１２５）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４９
３５

０ ９５
０ ８７

ｒａ
ｒａ

３２５２
　 二氟甲烷 （制冷气

体 Ｒ３２）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４８ ０ ７８ ｒａ

３２９６
　 七氟丙烷 （制冷气

体 Ｒ２２７）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３ １ ２１ ｒａ

３２９７
　 氧化乙烯和氯四氟

乙烷含量不超过氧化

乙烯的 ８ ８％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０ １ １６ ｒａ

３２９８
　 氧化乙烯和五氟乙

烷混合物，含量不超过

氧化乙烯的 ７ ９％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２６ １ ０２ ｒａ

３２９９
　 氧化乙烯和四氟乙

烷混合物，含量不超过

氧化乙烯的 ５ ６％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１７ １ ０３ ｒａ

３３００
　 氧化乙烯和二氧化

碳混合物，含量超过氧

化乙烯的 ８７％
２ＴＦ ２ ９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２８ ０ ７３ ｒａ

３３０７
　 萘乙醋酸毒性液化

气体
２ＴＯ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３３０８
　 萘乙醋酸毒性腐蚀

性液化气体
２ＴＣ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ｒａ、ｚ

３３０９
　 萘乙醋酸毒性易燃

液化气体
２ＴＦＣ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ｒａ、ｚ

３３１０
　 萘乙醋酸毒性氧化

腐蚀性液化气体
２ＴＯＣ ≤５０００ Ｘ Ｘ Ｘ Ｘ ５ ｚ

３－７３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３３１８

　 氨溶液，在水中密度

在温度达到 １５ ℃时少

于 ０ ８８０，含量超过氨

的 ５０％

４ＴＣ Ｘ Ｘ Ｘ Ｘ ５ ｂ

３３３７

　 制 冷 气 体 Ｒ４０４Ａ
（五氟乙烷、１，１，１⁃三
氟乙烷和 １，１，１，２⁃四
氟乙烷非共沸混合物，
五氟乙烷接近 ４４％ 和

１， １， １⁃三 氟 乙 烷 接

近 ５２％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３６ ０ ８２ ｒａ

３３３８

　 制 冷 气 体 Ｒ４０７Ａ
（二氟甲烷、五氟乙烷

和 １，１，１，２⁃四氟乙烷

非共沸混合物，二氟甲

烷接近 ２０％ 和五氟乙

烷接近 ４０％ ）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３２ ０ ９４ ｒａ

３３３９

　 制 冷 气 体 Ｒ４０７Ｂ
（二氟甲烷、五氟乙烷

和 １，１，１，２⁃四氟乙烷

非共沸混合物，二氟甲

烷接近 １０％ 和五氟乙

烷接近 ７０％ ）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３３ ０ ９３ ｒａ

３３４０

　 制 冷 气 体 Ｒ４０７Ｃ
（二氟甲烷、五氟乙烷

和 １，１，１，２⁃四氟乙烷

非共沸混合物，二氟甲

烷接近 ２３％ 和五氟乙

烷接近 ２５％ ）

２Ａ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３０ ０ ９５ ｒａ

３３５４
　 萘乙醋酸易燃杀虫

剂气体
２Ｆ Ｘ Ｘ Ｘ Ｘ １０ ｒａ、ｚ

３－７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２：液化气和压力溶解气体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３３５５
　 萘乙醋酸毒性易燃

杀虫剂气体
２ＴＦ Ｘ Ｘ Ｘ Ｘ ５ ｒａ、ｚ

３３７４ 　 不溶性乙炔 ２Ｆ Ｘ Ｘ ５ ６０ ｃ、ｐ

　 　 注：ａ）复合材料的压力容器不适用。
ｂ）对于 ＵＮ１９６５ 气体混合物，每升容积最大容许装载量如下：

0.50

0.49

0.48

0.47

0.46

0.45

0.44

0.43

0.42

0.440 0.450 0.463 0.474 0.485 0.495 0.505 0.516 0.525

50��,���kg/L

�&

!1 L�/���A>EG

C

B

B1

B2

A1

A0

A02

A01

A

�&

ｃ）自燃的。
ｄ）有毒性，ＬＣ５０的值仍有待确定。

Р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３：不属于 ２ 类的物质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等级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０５１
　 稳 定 的 氰 化

氢， 含 水 量 少

于 ３％
６ １ ＴＦ１ ４０ Ｘ Ｘ ５ １００ ０ ５５ ｋ

３－７５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Р２００ 包装规范 Р２００

表格 ３：不属于 ２ 类的物质

联合国

编号
物品名称 等级

分类

代码

ＬＣ５０，

ｍＬ ／ ｍ３
气瓶 管

压力

桶

气瓶

组

周期性

试验，
年ａ）

试验

压力，
ｂａｒ

装载

程度，
ｋｇ ／ Ｌ

包装特别条款

［参见第（１０）
条款］

１０５２ 　 无水氟化氢 ８ ＣＴ１ ９６６ Ｘ Ｘ Ｘ ５ １０ ０ ８４ ａ、ａｂ、ａｃ

１７４５ 　 五氟化溴 ５ １ ＯＴＣ ２５ Ｘ Х Ｘ ５ １０ ｂ） ｋ、ａｂ、ａｄ

１７４６ 　 三氟化溴 ５ １ ＯＴＣ ５０ Ｘ Х Ｘ ５ １０ ｂ） ｋ、ａｂ、ａｄ

１７９０
　 氟氢酸溶液，
氟氢 酸 含 量 超

过 ８５％
８ СТ１ ９６６ Х Х Х ５ １０ ０ ８４ ａｂ、ａｃ

２４９５ 　 五氟化碘 ５ １ ＯＴＣ １２０ Ｘ Х Ｘ ５ １０ ｂ） ｋ、ａｂ、ａｄ

　 　 注：ａ）复合材料的压力容器不适用。
ｂ）按体积需要有至少 ８％的未满空间。

　 Ｐ２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１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１６７，３１６８ 和 ３１６９ 的货物。

　 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气瓶和气体容器必须符合主管机关批准的制造、试验和充装要求。
　 （２）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内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外包装：
　 圆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Ｕ１、４Ｕ２）；
　 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３Ｈ２）。
　 内包装：
　 （ａ）对于非毒性气体：应使用密封的玻璃包装或金属内包装，每个包装的最大容量为 ５ Ｌ；
　 （ｂ）对于毒性气体：使用密封玻璃包装或金属内包装，每个包件最大容量 １ Ｌ。
　 包装需符合Ⅲ类包装要求。

　 Ｐ２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２

（备用）

　 Ｐ２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３

　 本规范适用于第 ２ 类冷冻液化气体。

　 对封闭式深冷压力容器的要求：
　 （１） 应符合 ４ １ ６ 中给出的包装特殊规定。
　 （２）应符合 ６ ２ 章的要求。

３－７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Ｐ２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３

　 （３）封闭式深冷压力容器应为隔热设计，表面不会结霜。
　 （４）压力试验

　 充装冷冻液化气的封闭式深冷压力容器至少应耐受以下最低试验压力：
　 ａ）真空隔温的封闭式深冷压力容器的试验压力不允许低于容器满装后内部最大压力的 １ ３ 倍再增加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并应考虑在充装和排放过程中形成的压力；
　 ｂ）其他封闭式深冷压力容器，试验压力不允许低于容器满载后内部最大压力的 １ ３ 倍，并应考虑在充装

和排放过程中形成的压力。
　 （５）充装系数

　 对于非易燃性、无毒的冷冻液化气体（分类代码 ３Ａ 和 ３О），在充装温度和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压力下的液态体

积，充装量不允许超过压力容器容积的 ９８％ 。
　 而对于易燃冷冻液化气（分类代码 ３Ｆ）的充装系数，应保持低于一个水平，假如将内装物的温度提高到其

蒸气压力达到安全阀的动作压力时，液相体积在该温度下将达到压力容器容积的 ９８％ 。
　 （６）泄压装置

　 封闭式深冷压力容器应至少安装一个泄压装置。
　 （７）相容性

　 封口的密闭材料应与内装物相匹配，对于用于运输氧化性气体（分类代码 ３Ｏ）的容器，其结构材料不应与

充装气体发生危险反应。
　 （８）ａ）根据 ６ ２ １ ６ ３ 的要求，泄压阀的定期检查和试验间隔不允许超过 ５ 年；
　 ｂ）根据 ６ ２ ３ ５ ２ 的要求，封闭深冷容器的定期检查和实验间隔不允许超过 １０ 年，联合国危险货物除外。
　 对敞开式深冷压力容器的要求：
　 敞开式深冷压力容器只适用于运输下列（分类代码 ３Ａ）非氧化性冷冻液化气：ＵＮ１９１３，１９５１，１９６３，１９７０，
１９７７，２５９１，３１３６ 和 ３１５８ 的货物。
　 敞开式深冷压力容器的制造生产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容器的设计、制造、试验和配置装备，应做到可使其能够承受在正常使用和在正常运输条件下所产生

的任何载荷及老化。
　 （２）容器的容量不允许超过 ４５０ Ｌ。
　 （３）容器应双层构造，内外壁之间抽真空（真空隔热）：隔热性能应能防止容器外表面形成冰霜。
　 （４）制造材料相应的机械性能应适合使用温度。
　 （５）对于与危险货物直接接触的材料，其强度不能受到运输的危险货物的影响而减弱，并且不会造成危

险，例如对危险货物起催化反应或与危险货物发生反应。
　 （６）对于有双层玻璃构造的容器，应装入有适合衬垫或吸收材料的外容器内，并且能够承受正常运输条件

下可以遇到的压力和撞击。
　 （７）容器的设计，应能够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其竖直站立状态，例如，容器底座的较小水平尺寸应大于满装

后的重心高度，或将其安置在特殊装置上（例如，平衡环）。
　 （８）容器的开口应安装能够保证气体逃逸的装置，防止液体流失，并进行可靠安装，以保证其在运输过程

中不脱落。
　 （９）敞开式深冷压力容器应带有以下永久性标记（例如，印戳、镌刻或蚀刻）：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型号或名称；
　 ———序列号或批号；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ＵＮ）、将盛装气体的正式运输名称；
　 ———以升（Ｌ）为单位的容器容量。

３－７７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Ｐ２０４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４

　 （删除）

　 Ｐ２０５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５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４６８ 的货物。

　 （１）以金属氢化物为主的氢储存系统应遵守 ４ １ ６ 给出的包装特殊规定。
　 （２）本包装规范，只适用于水容量不超过 １５０ Ｌ、最大升温压力不超过 ２５ ｋＰａ 的压力容器。
　 （３）符合 ６ ２ 章充装气体的压力容器制造和试验要求的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只适用于氢的运输。
　 （４）如果打算使用钢质压力容器或带钢衬里的复合型压力容器进行装运，只能使用 ６ ２ ２ ９ ２ｊ）中带有标

记“Ｈ”的钢质压力容器或带钢衬里的复合型压力容器。
　 （５）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应遵守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６１１１：２００８ 中对可运输的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规定的维护

条件、设计标准、额定容量、类型试验、批量试验、例行试验、试验压力、额定充装压力，和对泄压装置的规定，
并根据 ６ ２ ２ ５ 判断是否符合规定，以及是否给予批准。
　 （６）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充装氢时的压力不允许超过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６１１１：２００８ 中规定的、在系统的永久

标记上记录的额定充装压力。
　 （７）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的定期试验要求，应遵守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６１１１：２００８ 中的规定，并根据 ６ ２ ２ ６ 中

的要求进行试验，定期检查的间隔不允许超过 ５ 年。

　 Ｐ２０６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６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５００，３５０１，３５０２，３５０３，３５０４ 和 ３５０５ 的货物。

　 如果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未作其他规定，允许使用符合 ６ ２ 章有关要求的气瓶和压

力圆桶。
　 （１）应执行 ４ １ ６ 中的对包装的一般要求。
　 （２）定期检查的试验间隔期不超过 ５ 年。
　 （３）在对压力气瓶和压力圆桶进行充装时，要求在 ５０ ℃温度下非气相部分液体不允许超过其水容量的

９５％ ，在 ６０℃温度下不允许满充。 充装后，在 ６５℃温度下的内部压力不允许超过气瓶和压力圆桶的试验压

力。 蒸发压力和所有物质在气瓶和压力圆桶内的体积膨胀也应考虑在内。
　 （４）推进剂的最低试验压力应按包装 Ｐ２００ 中的规定执行，但不允许低于 ２ＭＰａ（２０ ｂａｒ）。

　 补充要求：
　 连接喷洒设备（如软管和喷嘴）的压力气瓶和压力圆桶不允许交付运输。

　 包装的特殊规定：

　 对于 ＵＮ３５０１，３５０２，３５０３，３５０４ 或 ３５０５ 的货物：可以不考虑 ４ １ ６ ９ｂ）中的规定，使用的一次性充装压力

气瓶的容量［其水容量以升（Ｌ）表示］不允许超过用 １ ０００ 除以试验压力（ｂａｒ）之商，但考虑到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８：１９９９ 对容量和压力限制的要求，最大容量不应超过 ５０ Ｌ。

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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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０７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７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１９５０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形式：
　 （ａ）圆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Ｕ１、４Ｕ２）。
　 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的要求。
　 （ｂ）使用的硬质外包装，其净重应符合以下要求：
　 纤维板包装：５５ ｋｇ。
　 除纤维板之外的其他板材包装：１２５ ｋｇ。
　 不需要符合 ４ １ １ ３ 中的要求。
　 包装的设计和制造，应能够保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防止喷雾装置发生位移以及意外释放。
　 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８７　 对于 ＵＮ１９５０ 的货物：在按特殊规定 ３２７ 运输废弃喷雾装置时，包装应能够控制运输过程中可以外

溢的所有自由液体不外流，例如使用吸收材料。 包装应能够充分通风，防止形成易燃环境和压力

升高。
　 Ｒ１Ｄ、ＡＤＲ 以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给出的包装特殊规定：
　 ＲＲ６　 对于 ＵＮ１９５０ 的货物，在车辆或集装箱满装的情况下，对运输的金属制品可进行如下包装：

这些金属制品应该在托盘上组合成一个单位进行堆放，并使用相应的塑料薄膜材料固定在托盘上，
用合适的方式进行固定。

Ｐ２０８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８

　 本规范适用于第 ２ 类吸附气体。
　 （１）在符合 ４ １ ６ １ 中给出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符合 ６ ２ 章规定，并符合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１５１３：２０１１ 的气瓶。
　 （２）每一个充装气瓶的压力，在 ２０℃温度下应小于 １０１ ３ ｋＰａ，在 ５０℃温度下应小于 ３００ ｋＰａ。
　 （３）气瓶的最小试验压力应为 ２ １ＭＰａ（２１ ｂａｒ）。
　 （４）气瓶的最小爆破压力应为 ９ ４５ＭＰａ（９４ ５ ｂａｒ）。
　 （５）在 ６５℃温度下条件下，已充装气瓶内部压力不允许超过气瓶的试验压力。
　 （６）吸收材料应与气瓶材料相匹配，不能与所吸收的气体形成有害的或危险的化合物。 气体与吸收材料

结合后不允许影响或削弱气瓶材料的强度，或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例如催化反应）。
　 （７）每次充装时都应对吸收材料进行质量检查，以确保交付运输的吸附气体包装都能符合本包装规范中

对压力以及化学稳定性的相应要求。
　 （８）吸收材料无须达到《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给出的任何等级标准。
　 （９）装有 ＬＣ５０小于或等于 ２００ｍＬ ／ ｍ３（百万分比）的（见表格 １）毒性物质的气瓶和阀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阀门排放孔应安装能够保持压力的气密塞或带螺纹的尖顶堵塞，螺纹与阀门排放孔的螺纹相吻合；
　 ｂ）每个阀门应带有无穿孔隔膜的无衬垫型号，或者是能防止通过衬垫渗漏的型号；
　 ｃ）每个气瓶和阀门都应在充装后进行渗漏检测；
　 ｄ）每个阀门都应能够承受气瓶的试验压力，并使用锥形螺纹或其他能满足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０６９２—２：２００１
要求的方式直接连接到气瓶上；
　 ｅ）气瓶和阀门都不允许安装泄压装置。
　 （１０）充装自燃气体的气瓶排放孔，应安装与阀门口螺纹相匹配的气密塞或螺纹盖。
　 （１１）充装程序应执行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１５１３：２０１１ 附件 Ａ 的要求。
　 （１２）定期检查的间隔时间最多为 ５ 年。

３－７９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Ｐ２０８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８

　 （１３）对具体物质包装的特殊规定（见表格 １）。
　 材料相容性：
　 ａ）严禁使用铝合金材质压力容器。
　 ｄ）在使用钢气瓶的情况下，只能使用符合 ６ ２ ２ ７ ４ｐ）要求的、带有“Ｈ”标记的气瓶。
　 对个别气体的特殊规定：
　 ｒ）对这种气体的充装限制是：在发生完全分解时所产生的压力不允许超过气瓶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未另作其他规定的吸附气体的材料相容性：
　 ｚ）气瓶材料和配件的制造材料应与内装物相匹配，并且不会与内装物质发生反应，产生有害或危险性化

合物。

Ｐ２０９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９

　 本包装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１５０ 的小型设备，烃类气体发电设备或用于小型充满烃类的气瓶设备。

　 （１）使用时，应满足 ４ １ ６ 中给出的包装特殊规定。
　 （２）这些充装的物质应该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３）设备和气瓶的外包装应该符合 ６ １ ４ 的要求，以及 ６ １ 章关于Ⅱ类包装的要求。

Ｐ３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３００

　 本包装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０６４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由每个容量不超过 １ Ｌ 的内部金属罐容器和所装溶液不超过 ５ Ｌ 的外包装天然木箱（４Ｃ１、４Ｃ２）、胶合板

（４Ｄ）或木纤维材料（４Ｆ）组成的组合包装。

　 补充要求：
　 １ 金属罐应使用吸收衬垫材料进行完全包围。
　 ２ 木箱内壁应使用不会渗透水和硝化甘油的适当材料进行处理。

Ｐ３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３０１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１６５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用管材制作的有焊接端头的铝质压力容器。 此容器内装燃料的主要容器是一个焊接的铝质内胆，其最大

内容积为 ４６ Ｌ。 外包装容器的最小设计表压应达到 １ ２７５ ｋＰａ，最小爆裂表压 ２ ７５５ ｋＰａ。 每个容器都应在制

造过程中以及在交付运输前进行泄漏检验，检验中不允许有任何泄漏。 每个内容器装置应牢固地装在密封

的坚固金属外包装容器内，用非易燃缓冲材料进行包装，例如蛭石等，以保证能够充分保护所有配件。 每个

装置和包装所充装的燃料最多为 ４２ Ｌ。
　 铝质压力容器。 此容器内装燃料的主要容器是一个带弹性囊的焊接气密燃料隔舱，胆囊的最大容积为

４６ Ｌ。 压力容器的最小设计表压为 ２８６０ｋＰａ，最小爆破表压 ５１７０ｋＰａ。 每个内容器装置应牢固地装在密封的

坚固金属外包装容器内，用非易燃缓冲材料进行包装，例如蛭石等，以保证能够充分保护所有配件。 每个装

置和包装所充装的燃料最多为 ４２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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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３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３０２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２６９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外包装：
　 圆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Ｕ１、４Ｈ２）；
　 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Ｕ１、３Ｕ２）。
　 内包装：
　 如果活化剂（有机过氧化物）是液体，每个内包装的最大充装量应为 １２５ｍＬ，如果活化剂为固体，每个内包

装的最大充装量则应为 ５００ ｇ。
　 基料和活化剂在内包装中应分开单独包装。
　 它们可放在同一个外包装内，条件是在发生泄漏时彼此之间不会发生危险化学反应。
　 按照对基料适用的第 ３ 类标准，包装应达到Ⅱ或Ⅲ类包装类别的性能要求。

Ｐ４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０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１）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规定的钢质压力容器。 这些压力容器应在压力不小于 １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表压的条件下

进行首次试验，并每隔 １０ 年进行定期试验。 在运输过程中，液体应位于表压不小于 ２０ ｋＰａ（０ ２ ｂａｒ）的惰性

气体覆盖之下。
　 （２）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 或 ４Ｇ）、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Ｄ 或 １Ｇ）或罐（３Ａ１、３Ａ２、
３Ｂ１ 或 ３Ｂ２），内装每个容量不超过 １ Ｌ 的带玻璃或金属内包装的密封金属盒，并有带垫圈的螺纹密封装置。
内包装四周应有数量足以吸收全部内装物的干燥非易燃吸收性材料作衬垫。 内包装的充装系数不允许超

过其容量的 ９０％ 。 外包装净重不应超过 １２５ ｋｇ。
　 （３）钢桶、铝桶或金属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 或 １Ｎ２）、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 或 ３Ｂ２）或箱（４Ａ、４Ｂ 或

４Ｎ），最大净重 １５０ ｋｇ，内装容量不大于 ４ Ｌ 的密封金属盒，有带垫圈的螺纹密封装置。 内包装四周应有数量

足以吸收全部内装物的干燥的非易燃吸收性材料作衬垫。 每层内容器除了衬垫材料外应用分隔板隔开。
内包装的充装系数不允许超过其容量的 ９０％ 。
　 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８６　 对于 ＵＮ３３９２ 和 ３３９４ 的货物：应使用氮气或其他气体置换空气。

Ｐ４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１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１）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规定的钢质压力容器。 这些压力容器应在压力不小于 ０ ６ ＭＰａ（６ ｂａｒ）表压的条件

下进行首次试验，并每隔 １０ 年进行定期试验。 在运输过程中，液体应位于表压不小于 ２０ ｋＰａ（０ ２ ｂａｒ）的惰

性气体覆盖之下。
　 （２）组合包装：
　 外包装：
　 圆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Ｕ１、４Ｈ２）；
　 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３Ｈ２）。
　 内包装：
　 有螺纹密封装置的玻璃、金属或塑料内包装（最大容量 １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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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１

　 每个内包装都应用惰性衬垫和吸收材料包裹，其数量足以吸收全部内装物。
　 每个外包装的最大净重不应超过 ３０ ｋｇ。
　 在 ＲＩＤ、ＡＤＲ 以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给出的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ＲＲ７　 对于 ＵＮ１１８３，１２４２，１２９５ 和 ２９８８ 的货物：压力容器应每 ５ 年进行一次检验。

Ｐ４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２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１）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规定的钢质压力容器，这些压力容器应在压力不小于 ０ ６ＭＰａ（６ ｂａｒ）表压的条件下

进行首次试验，并每隔 １０ 年进行定期试验。 在运输过程中，液体应位于表压不小于 ２０ ｋＰａ（０ ２ ｂａｒ）的惰性

气体覆盖之下。
　 （２）组合包装：
　 外包装：
　 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３Ｈ２）。
　 最大净重如下的内包装：
　 玻璃：１０ ｋｇ
　 金属或塑料：１５ ｋｇ
　 每个内包装都应装有带螺纹的封口。 每个内包装都应用惰性衬垫和吸收材料进行包裹，其数量应足以吸

收全部内装液体。
　 每个外包装的最大净重不应超过 １２５ ｋｇ。
　 （３）最大容量为 ２５０ Ｌ 的钢质桶（１Ａ１）。
　 （４）由放在钢或铝桶中的塑料容器组成的复合包装（６ＨＡ１ 或 ６ＨＢ１），容量不超过 ２５０ Ｌ。

　 在 ＲＩＤ、ＡＤＲ 以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给出的对包装的特殊规定：
　 ＲＲ４　 对于 ＵＮ３１３０ 的货物：容器的开口应该有两道密封，其中每一个都应该用螺钉或者其他相似方式

拧紧。
　 ＲＲ７　 对于 ＵＮ３１２９ 的货物：压力容器应每 ５ 年检验一次。
　 ＲＲ８　 对于 ＵＮ１３８９，１３９１，１４１１，１４２１，１９２８，３１２９，３１３０，３１４８ 和 ３４８２ 的货物：盛装的压力容器应通过首次

检查，并且在不小于 １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的试验压力下进行定期检查。

Ｐ４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３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包装形式：

　 组合包装：

内包装 外包装 最大净重

　 玻璃　 ２ ｋｇ
　 塑料　 １５ ｋｇ
　 金属　 ２０ ｋｇ
　 内包装应密封

　 （如用胶带或螺纹封闭装置）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４００ ｋｇ

　 　 铝（１Ｂ１、１Ｂ２） ４００ ｋｇ

　 　 其他材料（１Ｎ１、１Ｎ２） ４００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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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３

内包装 外包装 最大净重

　 玻璃　 ２ ｋｇ
　 塑料　 １５ ｋｇ
　 金属　 ２０ ｋｇ
　 内包装应密封

　 （如用胶带或螺纹封闭装置）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１Ｄ）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１Ｇ） ４００ ｋｇ

　 箱

　 　 钢质（４Ａ） ４００ ｋｇ

　 　 铝质（４Ｂ）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４Ｗ）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箱壁防筛漏（４Ｃ２）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４Ｄ） ２５０ ｋｇ

　 　 再生木（４Ｆ） １２５ ｋｇ

　 　 纤维板（４Ｇ） １２５ ｋ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６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２５０ ｋｇ

　 罐

　 　 钢（３Ａ１、３Ａ２） １２０ ｋｇ

　 　 铝（３Ｂ１、３Ｂ２） １２０ ｋｇ

　 　 塑料（３Ｈ１、３Ｈ２） １２０ ｋｇ

单一包装 最大净重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２５０ ｋｇ

　 　 铝（１Ｂ１、１Ｂ２） ２５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２５０ ｋ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２５０ ｋｇ

　 罐

　 　 钢（３Ａ１、３Ａ２） １２０ ｋｇ

　 　 铝（３Ｂ１、３Ｂ２） １２０ ｋｇ

　 　 塑料（３Ｈ１、３Ｈ２） １２０ ｋｇ

　 复合包装：

　 塑料容器在钢或铝桶（６ＨＡ１ 或 ６ＨＢ１）中 ２５０ ｋｇ

　 塑料容器在纤维质、塑料或胶合板桶（６ＨＧ１、６ＨＨ１ 或 ６ＨＤ１）中 ７５ ｋｇ
　 塑料容器在钢、铝、木质、胶合板、纤维板或硬塑料箱（６ＨＡ２、６ＨＢ２、
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 或 ６ＨＨ２）中

７５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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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３

　 压力容器应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中的一般规定。

　 补充要求：
　 包装应进行密封。
　 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８３　 对于 ＵＮ２８１３ 的货物：装入防潮袋中的重量不超过 ２０ ｇ 的发热物质可以使用以下包装形式：（为防

止温度升高）应将每个防水袋装在一个塑料袋中，密封后再装入中间包装内。 外包装中装入货物

的物质不允许超过 ４００ ｇ。 包装中不允许装入（可能会与发热物质发生反应的）水或液体。

Ｐ４０４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４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１３８３，１８５４，１８５５，２００８，２４４１，２５４５，２５４６，２８４６，２８８１，３２００，３３９１ 和 ３３９３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１）组合包装：
　 外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或 ４Ｈ２）。
　 内包装：最大净重 １５ ｋｇ（每一个）的金属容器。
　 内包装应进行密封并有螺纹蝶阀。
　 单个最大净重为 １ ｋｇ 的玻璃容器，应装有密封垫圈的螺纹蝶阀，四周加衬垫，装入密封的金属盒内。
　 所有外包装的最大总质量为 １２５ ｋｇ。
　 （２）金属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Ｎ１、１Ｎ２、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 或 ３Ｂ２）。
　 最大总质量：１５０ ｋｇ。
　 （３）复合包装：
　 放入钢桶或铝桶中的塑料容器（６１Ａ１ 或 ６１Ｂ１）。
　 最大总质量：１５０ ｋｇ。

　 压力容器应符合 ４ １ ３ ６ 的一般规定。

　 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８６　 对于 ＵＮ３３９１ 和 ３３９３ 的货物：其表面应使用氮或其他物资进行空气隔离处理。

Ｐ４０５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５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１３８１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１）对于 ＵＮ１３８１ 的白（黄）磷（用水分层隔离空气或浸入水中）：
　 ａ）组合包装：
　 外包装：（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 或 ４Ｆ）；
　 最大净重：７５ ｋｇ。
　 内包装：
　 ———密封的金属罐，最大净重 １５ ｋｇ；
　 ———玻璃内包装，其周围应有数量足的能完全吸收内装物的、干的非易燃吸收性材料作衬垫，最大净重

２ ｋｇ；　
　 ｂ）圆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 或 １Ｎ２）；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罐（３Ａ１ 或 ３Ｂ１）；最大净重：１２０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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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０５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５

　 这些包装应能够通过 ６ １ ５ ４ 中规定的Ⅱ类包装性能水平的密封性试验。
　 （２）对于 ＵＮ１３８１ 的干磷（白、黄）：
　 ａ）以熔凝状态进行运输时，圆桶（１Ａ２、１Ｂ２ 或 １Ｎ２），最大净重应不超过 ４００ ｋｇ；
　 ｂ）按主管机关规定，装在运输时无第 １ 类成分的射弹或硬壳中。

Ｐ４０６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６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１）组合包装：
　 外包装：（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１Ｇ、１Ｄ、１Ｈ１、１Ｈ２、３Ｈ１ 或 ３Ｈ２）；
　 内包装：防水包装。
　 （２）带有防水袋的塑料膜衬里或防水涂层的塑料、胶合板或纤维板桶（１Ｈ２、１Ｄ、１Ｇ），或箱（４Ａ、４Ｂ、４Ｎ、
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２）。
　 （３）金属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塑料桶（１Ｈ１、１Ｈ２），金属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塑料罐（３Ｈ１
或 ３Ｈ２），装在钢桶或铝桶中的塑料容器（６ＨＡ１、６ＨＢ１），塑料容器在纤维质、塑料或胶合板桶（６ＨＧ１、６ＨＨ１、
６ＨＤ１）中，装在钢、铝、木质、胶合板、纤维板或硬塑料箱中的塑料容器（６ＨＡ２、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
６ＨＨ２）。

　 补充要求：
　 １ 包装的设计和结构应能防止水或酒精以及减敏剂含量的减损。
　 ２ 包装的结构设计和密封方法应能避免爆炸性超压或压力上升超过 ３００ ｋＰａ（３ ｂａｒ）。

　 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２４　 对于 ＵＮ２８５２，３３６４，３３６５，３３６６，３３６７，３３６８ 和 ３３６９ 的货物：装运时，每包件的重量不允许超过

５００ ｇ。
　 ＰＰ２５　 对于 ＵＮ２３４７ 的货物：装运时，每包件的重量不允许超过 １５ ｋｇ。
　 ＰＰ２６　 对于 ＵＮ１３１０，１３２０，１３２１，１３２２，１３４４，１３４７，１３４８，１３４９，１５１７，２９０７，３３１７ 和 ３３７６ 的货物：应使用不

含铅的包装。
　 ＰＰ４８　 对于 ＵＮ３４７４ 的货物：不允许使用金属包装。
　 ＰＰ７８　 对于 ＵＮ３３７０ 的货物：装运时，每包件的重量不允许超过 １１ ５ ｋｇ。
　 ＰＰ８０　 对于 ＵＮ２９０７ 的货物：包装须符合Ⅱ类包装性能标准，不允许使用符合Ⅰ类包装试验标准的包装。

Ｐ４０７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７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１３３１，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和 ２２５４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外包装：
　 圆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３Ｈ２）。
　 内包装：
　 对于货物为火柴的，应将其放在安全、紧密封装的内包装内，以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发生意外点燃。
　 包件的最大毛重不允许超过 ４５ ｋｇ，而硬纸板板箱的重量不允许超过 ３０ ｋｇ。
　 包装须符合Ⅲ类包装的性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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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０７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７

　 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２７　 ＵＮ１３３１ 的货物：（可随处划燃）火柴不允许与安全火柴或“维斯塔”蜡火柴以外的任何其他危险货

物装在同一外包装内，这两种火柴应装在独立的内包装中。 内包装所装的可随处划燃火柴不允许

超过 ７００ 根。

Ｐ４０８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８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２９２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１）电池：
　 圆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运输时，为了防止电池之间互相接触和电池与外包装内表面之间互相接触，应装有足够的衬垫材料，以确

保在运输中电池不会在外包装内移动，造成危险。
　 包装须符合Ⅱ类包装的性能要求。
　 （２）对于电池组，可以进行无包装运输，或放在保护性外壳中运输（例如：完全封闭的或木条制的板条箱）。
电极不允许承受其他电池组的重量，或与电池组装在一起的其他材料的重量。
　 包装无须满足 ４ １ １ ３ 中的要求。
　 补充要求：
　 电池和电池组应设有防短路的保护装置，采取的绝缘措施应能够防止短路。

Ｐ４０９ 包装规范 Ｐ４０９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２９５６，３２４２ 和 ３２５１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１）对纤维质桶（１Ｇ）应安装衬里或涂层；最大净重 ５０ ｋｇ。
　 （２）组合包装：内装单个塑料袋的纤维质箱（４Ｇ）；最大净重 ５０ ｋｇ。
　 （３）组合包装：有每个最多装 ５ ｋｇ 的塑料内包装的纤维质箱（４ Ｇ）或纤维质桶（１ Ｇ）；最大净重 ２５ ｋｇ。

Ｐ４１０ 包装规范 Ｐ４１０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组合包装：

内包装 外包装
最大净重

Ⅱ、Ⅲ类包装

　 玻璃　 １０ ｋｇ 　 圆桶

　 塑料ａ） 　 ３０ ｋｇ 　 　 钢（１Ａ１、１Ａ２） ４００ ｋｇ
　 金属　 ４０ ｋｇ 　 　 铝（１Ｂ１、１Ｂ２） ４００ ｋｇ
　 纸ａ）、ｂ） 　 １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ａ）、ｂ） 　 １０ ｋ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４００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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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１０ 包装规范 Ｐ４１０

内包装 外包装
最大净重

Ⅱ、Ⅲ类包装

　 玻璃　 １０ ｋｇ 　 　 胶合板（１Ｄ） ４００ ｋｇ
　 塑料ａ） 　 ３０ ｋｇ 　 　 纤维质（１Ｇ） ４００ ｋｇ
　 金属　 ４０ ｋｇ 　 箱

　 纸ａ）、ｂ） 　 １０ ｋｇ 　 　 钢（４Ａ）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ａ）、ｂ） 　 １０ ｋｇ 　 　 铝（４Ｂ）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４Ｗ）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 ４００ ｋｇ
　 　 防筛漏天然木（４Ｃ２）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４Ｄ） ４００ ｋｇ
　 　 再生木（４Ｆ） ４００ ｋｇ
　 　 纤维板（４Ｇ） ４００ ｋ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６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４００ ｋｇ
　 罐

　 　 钢（３Ａ１、３Ａ２） １２０ ｋｇ
　 　 铝（３Ｂ１、３Ｂ２） １２０ ｋｇ
　 　 塑料（３Ｈ１、３Ｈ２） １２０ ｋｇ

单一包装

　 圆桶

　 　 钢（１Ａ１ 或 １Ａ２） ４００ ｋｇ
　 　 铝（１Ｂ１ 或 １Ｂ２）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１Ｎ 或 １Ｎ２） ４００ ｋｇ
　 　 塑料（１Ｈ１ 或 １Ｈ２） ４００ ｋｇ
　 罐

　 　 钢（３Ａ１ 或 ３Ａ２） １２０ ｋｇ
　 　 铝（３Ｂ１ 或 ３Ｂ２） １２０ ｋｇ
　 　 塑料（３Ｈ１ 或 ３Ｈ２） １２０ ｋｇ
　 箱

　 　 钢（４Ａ） ｃ） ４００ ｋｇ
　 　 铝（４Ｂ） ｃ）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４Ｗ） ｃ）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 ｃ）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４Ｄ） ｃ） ４００ ｋｇ
　 　 再生木（４Ｆ） ｃ）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箱壁防筛漏（４Ｃ２） ｃ） ４００ ｋｇ
　 　 纤维板（４Ｇ） ｃ） ４０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ｃ） ４００ ｋｇ
　 袋

　 　 袋（５Ｈ３、５Ｈ４、５Ｌ３、５Ｍ２） ｃ）、ｄ） ５０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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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１０ 包装规范 Ｐ４１０

　 组合包装：

　 装入钢、铝、纤维质、塑料或胶合板桶中的塑料容器（６ＨＡ１、６ＨＢ１、
６ＨＧ１、６ＨＤ１、６ＨＨ１）

４００ ｋｇ

　 装入钢、铝、木质、胶合板、纤维板或硬塑料箱中的塑料容器（６ＨＡ２、
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 或 ６ＨＨ２）

７５ ｋｇ

　 装入钢、铝、纤维质或胶合板桶中的玻璃容器（６ＰＡ１、６ＰＢ１、６ＰＤ１ 或

６ＰＧ１），或装入钢、铝、木质或纤维板箱、柳条篮（６ＰＡ２、６ＰＢ２、６ＰＣ、
６ＰＤ２ 或 ６ＰＧ２）中，或装入硬塑料或泡沫塑料包装（６ＰＨ１ 或 ６ＰＨ２）中

７５ ｋｇ

　 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规定的压力容器。

　 ａ）装运散粒物质的内包装应保证密实无筛漏。
　 ｂ）对于在运输过程中有可能液化的货物，不能使用此类内包装。
　 ｃ）对于在运输过程中有可能液化的货物，不能使用此类容器。
　 ｄ）只有在使用有盖车辆或密封性集装箱运输Ⅱ类包装货物时，才允许使用这种容器。
　 包装的特殊规定：
　 ＰＰ３９　 对于 ＵＮ１３７８ 的货物：必须使用有通风设备的金属包装。
　 ＰＰ４０　 对于 ＵＮ１３２６，１３５２，１３５８，１３９５，１３９６，１４３６，１４３７，１８７１，２８０５ 和 ３１８２ 的货物：不允许使用袋子作为

Ⅱ类包装。
　 ＰＰ８３　 装入防潮袋中的重量不超过 ２０ ｇ 的发热物质可以使用以下包装形式：（为防止温度升高）应将每个

防水袋装在一个塑料袋中，密封后再装入中间包装内。 外包装中装入货物的物质不允许超过 ４００ ｇ。
包装中不允许装入（可能会与运输物质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水或液体。

Ｐ４１１ 包装规范 Ｐ４１１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２７０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圆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前提条件是不允许因内部压力增加而有可能发生爆炸的危险。
　 最大净重不允许超过 ３０ ｋｇ。

Ｐ５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５００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３３５６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圆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包装须符合Ⅱ类包装的性能要求。
　 对于装运发生器的包装，如果在运输过程中，有一个发生器在开动状态下，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保证包装中的其他发生器不会开动；
　 （ｂ）包装材料不自燃；
　 （ｃ）整个包装的外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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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５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５０１

　 本规范适用于 ＵＮ２０１５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的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下列组合包装：

组合包装 内包装最大容量 外包装最大容量

　 （１）带玻璃、塑料或金属内包装的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
４Ｃ２、４Ｄ、 ４Ｈ２） 或桶 （ １Ａ１、 １Ａ２、 １Ｂ１、 １Ｂ２、 １Ｎ１、 １Ｎ２、 １Ｈ１、
１Ｈ２、１Ｄ）或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３Ｈ２）

５ Ｌ １２５ ｋｇ

　 （２）纤维板箱（４Ｇ）或纤维质桶（１Ｇ），每个都要装在塑料

袋中的塑料或金属内包装中
２ Ｌ ５０ ｋｇ

单一包装 最大容量

　 圆桶

　 　 钢（１Ａ１） ２５０ Ｌ
　 　 铝（１Ｂ１） ２５０ Ｌ
　 　 其他金属（１Ｎ１） ２５０ Ｌ
　 　 塑料（１Ｈ１） ２５０ Ｌ
　 罐

　 　 钢（３Ａ１） ６０ Ｌ
　 　 铝（３Ｂ１） ６０ Ｌ
　 　 塑料（３Ｈ１） ６０ Ｌ
　 复合包装：
　 装入钢桶或铝桶中的塑料容器（６ＨＡ１、６ＨＢ１） ２５０ Ｌ
　 装入纤维质桶、塑料桶或胶合板桶中的塑料容器（６ＨＧ１、
６ＨＨ１、６ＨＤ１）

２５０ Ｌ

　 装入钢、铝、木质、胶合板、纤维板或硬塑料箱中的塑料容

器（６ＨＡ２、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 或 ６ＨＨ２）
６０ Ｌ

　 装入钢、铝、纤维质桶或胶合板桶中的玻璃容器（６ＰＡ２、
６ＰＢ２、６ＰＣ、６ＰＧ２ 或 ６ＰＤ２），或装入钢、铝、木质或纤维板箱、
柳条篮（６ＰＡ２、６ＰＢ２、６ＰＣ、６ＰＧ２ 或 ６ＰＤ２）中，或在硬塑料或

泡沫塑料包装（６ＰＨ１ 或 ６ＰＨ２）中

６０ Ｌ

　 补充要求：
　 １ 包装的最大充装量不能超过其容积的 ９０％ ；
　 ２ 包装应设有通风装置。

Ｐ５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５０２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组合包装：

内包装 外包装 最大净重量

　 玻璃　 ５ Ｌ
　 金属　 ５ Ｌ
　 塑料　 ５ Ｌ

　 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１２５ ｋｇ
　 　 铝（１Ｂ１、１Ｂ２） １２５ ｋｇ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１２５ ｋｇ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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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５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５０２

内包装 外包装 最大净重量

　 玻璃　 ５ Ｌ
　 金属　 ５ Ｌ
　 塑料　 ５ Ｌ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１２５ ｋｇ

　 　 胶合板（１Ｄ） １２５ ｋｇ

　 　 硬纸板（１Ｇ） １２５ ｋｇ

　 箱

　 　 钢（４Ａ） １２５ ｋｇ

　 　 铝（４Ｂ） １２５ ｋｇ

　 　 其他金属（４Ｎ） １２５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 １２５ ｋｇ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１２５ ｋｇ

　 　 胶合板（４Ｄ） １２５ ｋｇ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１２５ ｋｇ

　 　 硬纸板（４Ｇ） １２５ ｋ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６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１２５ ｋｇ

单一包装 最大容积

　 桶

　 　 钢（１Ａ１）
２５０ Ｌ

　 　 铝（１Ｂ１）

　 　 塑料（１Ｈ１）

　 罐

　 　 钢（３Ａ１）
６０ Ｌ

　 　 铝（３Ｂ１）

　 　 塑料（３Ｈ１）

　 复合包装：

　 塑料容器在钢质和铝质外桶（６ＨＡ１、６ＨＢ１）中 ２５０ Ｌ

　 塑料容器在硬纸板、塑料或胶合板外桶（６ＨＧ１、６ＨＨ１、６ＨＤ１）中 ２５０ Ｌ
　 塑料容器在钢质或铝质外部板条箱或箱内，或是木制、胶合板、硬纸板或硬塑料外

箱（６ＨＡ２、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 或 ６ＨＨ２）中
６０ Ｌ

　 玻璃容器在钢质、铝质、硬纸板或胶合板外桶（６ＰＡ１、６ＰＢ１、６ＰＤ１ 或 ６ＰＧ１），或是

在钢质、铝质、木质或硬纸板外箱内或是柳条筐（６ＰＡ２、６ＰＢ２、６ＰＣ、６ＰＧ２ 或 ６ＰＤ２），
或是在硬塑料或硬泡沫外包装（６ＰＨ１ 或 ６ＰＨ２）中

６０ Ｌ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２８　 对于 ＵＮ１８７３ 的货物：组合包装只允许使用玻璃内包装，复合包装只允许使用玻璃内贮器。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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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５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５０３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组合包装：

内包装 外包装 最大净重量

　 玻璃　 ５ ｋｇ
　 金属　 ５ ｋｇ
　 塑料　 ５ ｋｇ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１２５ ｋｇ
　 　 铝（１Ｂ１、１Ｂ２） １２５ ｋｇ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１２５ ｋ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１２５ ｋｇ
　 　 胶合板（１Ｄ） １２５ ｋｇ
　 　 硬纸板（１Ｇ） １２５ ｋｇ
　 箱

　 　 钢（４Ａ） １２５ ｋｇ
　 　 铝（４Ｂ） １２５ ｋｇ
　 　 其他金属（４Ｎ） １２５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 １２５ ｋｇ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１２５ ｋｇ
　 　 胶合板（４Ｄ） １２５ ｋｇ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１２５ ｋｇ
　 　 硬纸板（４Ｇ） ４０ ｋ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６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１２５ ｋｇ

　 单一包装：
　 金属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 或 １Ｎ２），最大净重量为 ２５０ ｋｇ。
　 硬纸板桶（１Ｇ）或胶合板桶（１Ｄ），配内衬里，最大净重量为 ２００ ｋｇ。

Ｐ５０４ 包装规范 Ｐ５０４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组合包装 最大净重量

　 （１）外包装为 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
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和 ４Ｈ２ 的玻璃容器，最大容积为 ５ Ｌ。

７５ ｋｇ

　 （２）外包装为 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
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和 ４Ｈ２ 的塑料容器，最大容积为 ３０ Ｌ。

７５ ｋｇ

　 （３）外包装为 １Ｇ、４Ｆ 或 ４Ｇ 的金属容器，最大容积为 ４０ Ｌ。 １２５ ｋｇ
　 （４）外包装为 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
４Ｄ、４Ｈ２ 的金属容器，最大容积为 ４０ Ｌ。

２２５ ｋｇ

单一包装 最大容积

　 圆桶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钢桶（１Ａ１）
　 　 带可拆卸桶底的钢桶（１Ａ２）

２５０ Ｌ
２５０ Ｌ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铝桶（１Ｂ１）
　 　 带可拆卸桶底的铝桶（１Ｂ２）

２５０ Ｌ
２５０ Ｌ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其他金属桶，钢桶和铝桶除外（１Ｎ１） ２５０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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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５０４ 包装规范 Ｐ５０４

单一包装 最大容积

　 　 带可拆卸桶底的其他金属桶，钢桶和铝桶除外（１Ｎ２） ２５０ Ｌ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塑料桶（１Ｈ１）
　 　 带可拆卸桶底的塑料桶（１Ｈ２）

２５０ Ｌ
２５０ Ｌ

　 罐

　 　 带不可拆卸罐底的钢罐（３Ａ１）
　 　 带可拆卸罐底的钢罐（３Ａ２）

６０ Ｌ
６０ Ｌ

　 　 带不可拆卸罐底的铝罐（３Ｂ１）
　 　 带可拆卸罐底的铝罐（３Ｂ２）

６０ Ｌ
６０ Ｌ

　 带不可拆卸罐底的塑料罐（３Ｈ１）
　 带可拆卸罐底的塑料罐（３Ｈ２）

６０ Ｌ
６０ Ｌ

　 复合包装：
　 在钢质或铝质外桶内的塑料容器（６ＨＡ１、６ＨＢ１） ２５０ Ｌ
　 在硬纸板、塑料或胶合板外桶内的塑料容器（６ＨＧ１、６ＨＨ１、６ＨＤ１） １２０ Ｌ
　 在钢质或铝质外部板条箱或箱内，或在木制、胶合板、硬纸板或硬塑料外箱内的塑

料容器（６ＨＡ２、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 或 ６ＨＨ２）
６０ Ｌ

　 在钢质、铝质、硬纸板或胶合板外桶（６ＰＡ１、６ＰＢ１、６ＰＤ１ 或 ６ＰＧ１）中，或是在钢制、
铝质、木质或硬纸板外箱或柳条筐（６ＰＡ２、６ＰＢ２、６ＰＣ、６ＰＧ２ 或 ６ＰＤ２）中，或是在硬

塑料或硬泡沫外包装（６ＰＨ１ 或 ６ＰＨ２）中的玻璃容器

６０ Ｌ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１０　 对于 ＵＮ２０１４，２９８４ 和 ３１４９ 的物质：包装应配备通风装置。

Ｐ５０５ 包装规范 Ｐ５０５

　 本规程适用于 ＵＮ３３７５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组合包装 内包装最大容积 外包装最大净重量

　 带玻璃、塑料或金属内包装的箱（４Ｂ、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Ｇ、
４Ｈ２）、桶（１Ｂ２、１Ｇ、１Ｎ２、１Ｈ２、１Ｄ）或罐（３Ｂ２、３Ｈ２）

５ Ｌ １２５ ｋｇ

单一包装 最大容积

　 圆桶

　 　 铝（１Ｂ１、１Ｂ２） ２５０ Ｌ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２５０ Ｌ
　 罐

　 　 铝（３Ｂ１、３Ｂ２） ６０ Ｌ
　 　 塑料（３Ｈ１、３Ｈ２） ６０ Ｌ
　 复合包装：
　 在铝质外桶内的塑料容器（６ＨＢ１） ２５０ Ｌ
　 在硬纸板、塑料或胶合板外桶内的塑料容器 （ ６ＨＧ１、
６ＨＨ１、６ＨＤ１）

２５０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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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５０５ 包装规范 Ｐ５０５

单一包装 最大容积

　 在铝质外部板条箱或外箱内的塑料容器，或在木质、胶合

板、硬纸板或硬塑料外箱内的塑料容器（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
６ＨＧ２ 或 ６ＨＨ２）

６０ Ｌ

　 在铝质、硬纸板或胶合板外桶（６ＰＢ１、６ＰＧ１ 或 ６ＰＤ１）中，
或是在硬塑料或硬泡沫外包装（６ＰＨ１ 或 ６ＰＨ２）内，或是在

铝制外部板条箱或外箱内，或是在木质或硬纸板外箱或外部

柳条筐（６ＰＢ２、６ＰＣ、６ＰＧ２ 或 ６ＰＤ２）中的玻璃容器

６０ Ｌ

Ｐ５２０ 包装规范 Ｐ５２０

　 本规程适用于第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和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符合 ４ １ ７ １ 特殊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第（１）、（２）和（３）项中

所列的包装形式：
　 包装方法用编号 ＯＰ１～ＯＰ８ 表示。 适用于具体所列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的包装方法见 ４ １ ７ １ ３、
２ ２ ４１ ４ 和 ２ ２ ５２ ４ 所列的相应条款。
　 每种方法规定的数量为单包装的最大允许数量。
　 （１）外包装为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 和 ４Ｈ２）、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Ｇ、１Ｈ１、１Ｈ２ 和

１Ｄ）或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 和 ３Ｈ２）的组合包装。
　 （２）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Ｇ、１Ｈ１、１Ｈ２ 和 １Ｄ）或罐式（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 和 ３Ｈ２）单一包装。
　 （３） 带塑料内容器的复合包装 （ ６ＨＡ１、６ＨＡ２、６ＨＢ１、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１、６ＨＤ２、６ＨＧ１、６ＨＧ２、６ＨＨ１ 和

６ＨＨ２）。

ＯＰ１～ＯＰ８ 包装方法的每个包装 ／包件的最大数量

包装方法

最大充装量
ＯＰ１ ＯＰ２ａ） ＯＰ３ ＯＰ４ａ） ＯＰ５ ＯＰ６ ＯＰ７ ＯＰ８

　 固体物质和组合包装（液体

和固体）的最大重量，ｋｇ
０ ５ ０ ５ ／ １０ ５ ５ ／ ２５ ２５ ５０ ５０ ４００ｂ）

　 液体的最大容量，Ｌｃ） ０ ５ — ５ — ３０ ６０ ６０ ２２５ｄ）

　 注：ａ） 如果给出两个数值，则第一个数值表示单个内包装的最大重量，第二个数值表示整个包件的最大

净重。
ｂ） 罐为 ６０ ｋｇ，箱为 ２００ ｋｇ，如果是固态物质，组合包装为 ４００ ｋｇ，由外箱（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 和

４Ｈ２）和塑料或硬纸板内包装组成的，最大净重 ２５ ｋｇ。
ｃ） 如果胶状物质不符合 １ ２ １ 中所列术语“液体”规定的标准，则应被视为固态物质。
ｄ） 罐为 ６０ Ｌ。

　 补充要求：
　 １ 金属包装，包括组合包装内包装和组合或复合包装外包装，只能用于 ＯＰ７ 和 ＯＰ８ 的包装方法。
　 ２ 只能使用玻璃容器（充装固体最大容积为 ０ ５ ｋｇ，液体最大容积为 ０ ５ Ｌ）作为组合包装中的内包装。
　 ３ 组合包装中应使用难燃烧的衬垫材料。
　 ４ 需要贴“爆炸物质”次要危险性标志（１ 号样式见 ５ ２ ２ ２ ２）的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的包装应符

合 ４ １ ５ １０ 和 ４ １ ５ １１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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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Ｐ５２０ 包装规范 Ｐ５２０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２１　 对于属于 ＵＮ３２２１，３２２２，３２２３ 和 ３２２４ 的 Ｂ 类或 Ｃ 类自反应物质：应使用比 ＯＰ５ 或 ＯＰ６ 包装方法

规定更小的包装（见 ４ １ ７ 和 ２ ２ ４１ ４）。
　 ＰＰ２２　 对于属于 ＵＮ３２４１ 的 ２⁃溴⁃２⁃硝基丙烷⁃１，３⁃二醇，应按照 ＯＰ６ 的方法进行包装。

Ｐ６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６００

　 本规程应适用于属于 ＵＮ１７００，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的物质。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符合Ⅱ类试验要求的外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
４Ｆ、４Ｇ、４Ｈ２）。 物品应单独包装，并用隔墙、隔板、内包装或衬垫材料彼此隔开，以防止正常运输条件下内容

物意外掉落。 最大净重量为 ７５ ｋｇ。

Ｐ６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６０１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且包装密封时，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最大毛重 １５ ｋｇ 的组合包装，由一个或多个玻璃内包装组成，每个容量不超过 １Ｌ，填充容量不超过

９０％ 。 闭锁装置应采用能够防止运输时其因撞击或振动而松动或打开的方式进行固定。
　 内包装应与足够吸收玻璃内包装所有内容物的衬垫材料和吸收材料一起放置在金属容器中。 指定容器

应装入外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或 ４Ｈ２。
　 （２）由容量不超过 ５ Ｌ 的金属内包装和塑料内包装组成的组合包装，用足够吸收内容物的吸收材料和惰性

衬垫材料一起装入外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或 ４Ｈ２，最大毛重为 ７５ ｋｇ。 内包装的填充不应超过其容量的 ９０％ 。 闭锁装置应采用能够防止运输时其因撞

击或振动而松动或打开的方式进行固定。
　 （３）包装包括：
　 外包装：钢桶或塑料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Ｈ１ 或 １Ｈ２），通过 ６ １ ５ 规定试验要求的试验，质量相当于组装好的包

装质量，准备成加装内包装的包装或用于放置固体物品或液体的单一包装，并做出相应标记。
　 内包装：
　 桶和复合包装：符合单一包装 ６ １ 章要求的 １Ａ１、１Ｂ１、１Ｎ１、１Ｈ１ 或 ６ＨＡ１，在符合以下条件时：
　 ａ）液压试验应在压力不小于 ０ ３ＭＰａ（表压）时进行。
　 ｂ）气密性试验应在 ３０ ｋＰａ 余压时进行。
　 ｃ）应用围在内包装四周惰性防震衬垫材料将其与桶表面隔开。
　 ｄ）桶容量不应超过 １２５ Ｌ。
　 ｅ）应使用螺旋盖作为闭锁装置，应：
　 ———采用能够防止运输时因撞击或振动而使得闭锁装置松动或打开的方式进行固定；
　 ———配备密封盖。
　 ｆ）外包装和内包装应每 ２ ５ 年进行 ａ）和 ｂ）分项所列的周期性试验。
　 ｇ）应每三年根据主管机关要求对组装好的包装进行检查。
　 ｈ）外包装和内包装应具有清晰耐久的标记，包括：
　 ———初次试验、最近一次定期试验和检查的日期（月、年）；
　 ———进行试验和检查的专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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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６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６０１

　 （４）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条款的压力容器。 应通过余压不低于 １ 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时的初始和每隔 １０ 年一次的

周期性试验。 压力容器部应配备泄压装置。 装有 ＬＣ５０ ２００ｍＬ ／ ｍ３（百万分比）或以下的吸入毒性液体的压力

容器应按照下列要求用塞子或阀门封闭：
　 ａ）塞子或阀门应通过锥形螺纹接头直接固定在压力容器上，能承受压力容器的试验压力而不会损坏或

泄漏；
　 ｂ）阀门应为带非密闭型整体孔板的形式。 运输时腐蚀性物质容器的阀门应为密闭型，阀门整体的气密性

应由与阀门壳体或压力容器相连的带衬垫连接的密封帽来保证，以防物质通过密封渗出；
　 ｃ）阀门排放口应采用螺纹帽或坚固的螺纹塞和惰性衬垫材料来密封；
　 ｄ）制造压力容器、阀门、塞子、盖子、封口和垫片的材料应彼此相容且与内容物相容。 任何部位壁厚小于

２ ０ｍｍ 的每个压力容器和没有配备阀门保护装置的压力容器应装在外包装中运输。 压力容器不得整体连

接或彼此相连。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８２　 （备用）
　 国际货协、ＲＩＤ、ＡＤＲ 附件 ２ 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ＲＲ３　 （备用）
　 ＲＲ７　 对于 ＵＮ１２５１ 的货物：压力容器应每 ５ 年进行一次试验。
　 ＲＲ１０　 对于 ＵＮ１６１４ 的货物：当其完全被惰性多孔材料吸收时，稳定氰化氢应装在容积不超过 ７ ５ Ｌ 的金

属容器内，金属容器安装在木箱中，以此方式使其无法接触。 该容器应完全填充多孔材料，该材料

在长期使用后或温度达 ５０℃的作用下不会下陷或形成危险的空间。

Ｐ６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６０２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且包装密封时，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最大毛重 １５ ｋｇ 的组合包装，由一个或多个玻璃内包装组成，每个容量不超过 １Ｌ，填充容量不超过

９０％ 。 闭锁装置应采用能够防止运输时其因撞击或振动而松动或打开的方式进行固定。
　 内包装应与足够吸收玻璃内包装所有内容物的衬垫材料和吸收材料一起放置在金属容器中。 指定容器

应装入外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或 ４Ｈ２。
　 （２）由金属内包装和塑料内包装组成的组合包装，用足够吸收内容物的吸收材料和惰性衬垫材料一起装

入外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或 ４Ｈ２，最大毛重

为 ７５ ｋｇ。 内包装的填充不应超过其容量的 ９０％ 。 闭锁装置应采用能够防止运输时其因撞击或振动而松动

或打开的方式进行固定。 内包装容量不应超过 ５ Ｌ。
　 （３）符合以下条件时的桶和复合包装（１Ａ１、１Ｂ１、１Ｎ１、１Ｈ１、６ＨＡ１ 或 ６ＨＨ１）：
　 ａ）液压试验应在压力不小于 ０ ３ＭＰａ（表压）时进行。
　 ｂ）气密性试验应在 ３０ ｋＰａ 余压时进行。
　 ｃ）应使用螺旋盖作为闭锁装置，应：
　 ———采用能够防止运输时因撞击或振动而使得闭锁装置松动或打开的方式进行固定；
　 ———配备密封盖。
　 （４）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条款的压力容器。 应通过余压不低于 １ 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时的初始和每隔 １０ 年一次的

周期性试验。 压力容器部应配备泄压装置。 装有 ＬＣ５０ ２００ｍＬ ／ ｍ３（百万分比）或以下的吸入毒性液体的压力

容器应按照下列要求用塞子或阀门封闭：
　 ａ）塞子或阀门应通过锥形螺纹接头直接固定在压力容器上，能承受压力容器的试验压力而不会损坏或

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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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６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６０２

　 ｂ）阀门应为带非密闭型整体孔板的形式。 运输时腐蚀性物质容器的阀门应为密闭型，阀门整体的气密性

应由与阀门壳体或压力容器相连的带衬垫连接的密封帽来保证，以防物质通过密封渗出；
　 ｃ）阀门排放口应采用螺纹帽或坚固的螺纹塞和惰性衬垫材料来密封；
　 ｄ）制造压力容器、阀门、塞子、盖子、封口和垫片的材料应彼此相容且与内容物相容。 任何部位壁厚小于

２ ０ｍｍ 的每个压力容器和没有配备阀门保护装置的压力容器应装在外包装中运输。 压力容器不得整体连

接或彼此相连。

Ｐ６２０ 包装规范 Ｐ６２０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２８１４ 和 ２９００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８ 所列包装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符合 ６ ３ 章要求且因符合此要求而得到批准的包装，由以下部件组成：
　 ａ）内包装，包括：
　 ———密封一次容器；
　 ———密封二次包装；
　 ———除了固态感染物质外，吸收材料应足够吸收放置在一次容器和二次包装之间的内容物，如果多个一

次容器放置在一个二次包装内，则应单独包扎或者隔离以防互相接触。
　 ｂ）硬质外包装：
　 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３Ｈ２）。
　 最小外部尺寸应不小于 １００ｍｍ。

　 补充要求：
　 １ 装有感染性物质的内包装不应与装有其他货物的内包装合并在一起。 完整包装应根据 １ ２ １ 和 ５ １ ２
的条款打包：这种运输包件可装有干冰。
　 ２ 除货物外，需要特殊包装的完整部件也应使用以下补充要求：
　 ａ）在环境温度或较高温度下交运的物质，一次容器应是玻璃的、金属的或塑料的。 为保证密封应使用有

效装置，例如加热密封、加防护罩的塞子或金属卷边密封。 如果使用螺旋盖，应采用有效的密封办法，如胶

带、石蜡密封带或工业闭锁装置。
　 ｂ）对于以冷藏或冷冻状态交运的物质，冰、干冰或其他制冷剂应放置在二次包装的周围或者放在装有一

个或多个完整包件的集合包装内、按照 ６ ３ ３ 作标记的外包装内。 应有内部支撑以使二次包装或包件在冰

或干冰消失后仍固定在原有位置上。 如使用冰，则外包装或集合包装应是防漏的。 如使用干冰，则外包装

或集合包装应能排放二氧化碳气体。 一次容器和二次包装在所使用致冷剂的温度下应保持完好。
　 ｃ）放在液态氮中交运的物质应使用能经受很低温度的塑料一次容器。 二次包装也应能经受非常低的温

度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单独套在一次单一容器上。 同时也应符合托运液态氮的规定。 一次容器和二次

包装在液态氮的温度下应保持完好。
　 ｄ）冻干物质也可放在一次容器中运输，一次容器应是玻璃安瓿瓶或者有金属封口的用橡皮塞塞住的小玻

璃瓶。
　 ３ 不管交运货物的预定温度是多少，一次容器和二次包装应能经受比外压高不小于 ９５ ｋＰａ 的内压且

－４０～５５℃范围内的温度，不出现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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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６２０ 包装规范 Ｐ６２０

　 ４ 其他危险货物不得与第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装在同一包装内，除非为了下列目的有此需要：维持感染性

物质的活力、稳定或防止它们变质或抑制它们的危险性。 ３０ｍＬ 或更少的第 ３ 类、第 ８ 类或第 ９ 类危险货物

可装入每个装有感染性物质的一次容器。 这些少量的第 ３ 类、第 ８ 类或第 ９ 类危险货物，按本规程进行包

装，无须再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其他要求。
　 ５ 根据 ４ １ ８ ７ 原产国⑤主管机关可以使用其中一种包装运输动物性材料。

Ｐ６２１ 包装规范 Ｐ６２１

　 本规程适用于 ＵＮ３２９１ 的货物。

　 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１ １５ 除外）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有足够吸收所有现存液体的吸收材料时，包装应能留住液体：
　 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液体的要求。
　 （２）装有大量液体的包装：
　 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
　 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３Ｈ２）；
　 复合包装（６ＨＡ１、６ＨＢ１、６ＨＧ１、６ＨＨ１、６ＨＤ１、６ＨＡ２、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６ＨＨ２、６ＰＡ１、６ＰＢ１、６ＰＧ１、
６ＰＤ１、６ＰＨ１、６ＰＨ２、６ＰＡ２、６ＰＢ２、６ＰＣ、６ＰＧ２ 或 ＰＤ２）。
　 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液体的要求。
　 补充要求：
　 用于装尖锐物体，如玻璃碎片和针状物的包装应能防刺穿，并可以在 ６ １ 章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留住

液体。

Ｐ６５０ 包装规范 Ｐ６５０

　 本规程适用于 ＵＮ３３７３ 的货物。

　 （１）包装应牢固，能够承受运输时的冲击和荷载，包括货物运输装置之间和货物运输装置与仓库之间的搬
运，以及人力或机械操作搬离托盘或外包装。 包装应设计和密封成能够防止在正常条件下因振动、温度变
化、湿度或压力变化而产生的内容物损失的形式。
　 （２）包装应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组件：
　 ａ）一次容器；
　 ｂ）二次包装；
　 ｃ）外包装。
　 二次包装或外包装应为硬性的。
　 （３）一次容器应放置在二次包装内，以便在正常运输条件下防止损坏、击穿或二次包装中的内容物泄漏。
二次包装应装在使用合适衬垫材料的外包装内。 内容物的任何泄漏都不应在本质上削弱衬垫材料或外包
装的保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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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６５０ 包装规范 Ｐ６５０

　 （４）下图标记应打在外包装表面上，按颜色区分；应明显且容易读取。 标记应为 ４５°倾斜、最小尺寸为

５０ｍｍ×５０ｍｍ 的方形（菱形）的形式；边线宽度应不小于 ２ｍｍ；字母和数字的高度应不小于 ６ ｍｍ。 包括货物

正式名称的字样“Ｂ 类生物制剂”应标在标记旁的外包装上。 字母高度应不小于 ６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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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外包装应至少有一个表面的最小尺寸为 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６）准备好的包件应能通过 ６ ３ ５ ３ 规定的 １ ２ ｍ 高跌落试验（见 ６ ３ ５ ２）。 在按适当顺序跌落后，不应

有一次容器内容物的泄漏，如需要二次包装内的吸收材料应先进行保护。
　 （７）对于液体物质：
　 ａ）一次容器应密闭；
　 ｂ）二次包装应密闭；
　 ｃ）如果一个二次包装中装有多个易碎一次容器，则易碎一次容器应单独包扎并隔开以防止接触；
　 ｄ）一次容器和二次包装之间应放置吸收材料。 应使用足够吸收一次容器内容物的吸收材料，使得任意液

体的泄漏在本质上不会缩减衬垫材料或外包装的保护特性；
　 ｅ）一次容器或二次包装应保证在无泄漏的情况下能承受 ９５ ｋＰａ（０ ９５ ｂａｒ）的内压。
　 （８）对于固体物质：
　 ａ）一次容器应防筛漏；
　 ｂ）二次包装应防筛漏；
　 ｃ）如果多个易碎主容器放置在一个二次包装内，则它们应单独包扎或隔开以防互相接触；
　 ｄ）如果对一次容器在运输过程中是否可以存在残留液体有任何疑问，那么应使用适合装液体的包装，包
括吸收材料。
　 （９）使用冰、干冰和液氮冷藏或冷冻样品：
　 ａ）当使用干冰或液氮作为冷却剂时，应使用 ５ ５ ３ 的要求。 使用冰时，冰必须放在二次包装之外或放在外

包装或运输包件之内。 二次包装应使用内部支撑加固，以便其在初始位置不变。 如使用冰，则外包装或运

输包件应防漏。
　 ｂ）一次容器和二次包装应在使用的制冷剂的温度下，以及在可能出现制冷剂损失的温度和压力下保持完

好无损。
　 （１０）当包装放在运输包件中时，本包装规范要求的包件标记应仍然清晰可见，或者加贴在运输包件外表

面上。
　 （１１）ＵＮ３３７３ Ｂ 类生物制剂按本包装规范进行包装并加标记后，不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任何其他要求的限制。
　 （１２）包装制造商和随后的分销人应向托运人或准备包件的人（如客户）提供清楚的装填和封闭这类包件

的说明，以保证包件的正确包装和运输。

３－９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Ｐ６５０ 包装规范 Ｐ６５０

　 （１３）其他危险货物不得与第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装在同一包装内，除非为了下列目的有此需要：维持感染

性物质的活力、稳定或防止它们变质或抑制它们的危险性。 ３０ｍＬ 或更少的第 ３ 类、第 ８ 类或第 ９ 类危险货

物可装入每个装有感染性物质的一次容器。 这些少量的第 ３ 类、第 ８ 类或第 ９ 类危险货物，按本规程进行包

装，无须再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其他要求。
　 （１４）如果任何物质发生泄漏，并已洒在车辆或集装箱中，则在被彻底清洗前不得再次使用。 必要时需要

消毒或净化。 应该检查同一车辆或集装箱中运输的其他货物或物品是否被污染。
　 补充要求：
　 根据 ４ １ ８ ７ 原产国⑥主管机关可以使用其中一种包装运输动物性材料。

Ｐ８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０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２８０３ 和 ２８０９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包装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条款的压力容器；
　 （２）带螺纹闭锁装置的钢瓶或钢罐，容积不超过 ３ Ｌ；
　 （３）符合以下要求的组合包装：
　 ａ）内包装应包括用于盛装液体的玻璃容器、金属容器或硬塑料容器，每个最大净重为 １５ ｋｇ。
　 ｂ）内包装应铺有足够防止其损坏的衬垫材料。
　 ｃ）内包装或外包装应配备内衬或牢固防漏、防刺穿材料制成的袋，不透内装物并且完全包围着内装物使

它不管包件的放置方向如何都不会漏出。
　 ｄ）允许使用以下类型的外包装。

外包装 最大净重量

　 圆桶

　 　 钢（１Ａ１、１Ａ２）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１Ｎ１、１Ｎ２） ４００ ｋｇ
　 　 塑料（１Ｈ１、１Ｈ２） ４００ ｋｇ
　 　 胶合板（１Ｄ） ４００ ｋｇ
　 　 硬纸板（１Ｇ） ４００ ｋｇ
　 箱

　 　 钢（４Ａ） ４００ ｋｇ
　 　 其他金属（４Ｎ） ４００ ｋｇ
　 　 天然木（４Ｃ１） ２５０ ｋｇ
　 　 带紧密啮合墙壁的天然木（４Ｃ２） ２５０ ｋｇ
　 　 胶合板（４Ｄ） ２５０ ｋｇ
　 　 木质纤维材料（４Ｆ） １２５ ｋｇ
　 　 硬纸板（４Ｇ） １２５ ｋｇ
　 　 泡沫塑料（４Ｈ１） ６０ ｋｇ
　 　 硬塑料（４Ｈ２） １２５ ｋｇ

３－９９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⑥ 如果原厂国不是国际货协一方，则包装应当由货物追踪路线上的第一个国家———国际货协参与方的

主管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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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８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０

　 包装特殊规定：
　 ＰＰ４１　 对于属于 ＵＮ２８０３ 的物质：如果需要在低温下运输镓，以便使它完全保持固体状态，则上述包装可

集合包装于有干冰或其他制冷装置的坚固、防水的外包装中。 如果使用制冷剂，则镓包装使用的

所有上述材料都不得与制冷剂起化学或物理反应，并且在所使用制冷剂的低温下能耐撞击。 如果

使用干冰，则外包装应能够释放二氧化碳气体。

Ｐ８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１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２７９４，２７９５ 和 ３０２８ 的新型和报废电池。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１ ３ 除外）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刚性外包装；
　 （２）木质板条箱；
　 （３）托盘。
　 补充要求：
　 １ 电池应加以保护防止短路。
　 ２ 堆叠时电池应以适当方式固定在各层上，用一层绝缘材料隔开。
　 ３ 电池接线端子不应受到上层放置的其他部件重量的影响。
　 ４ 电池应包装或固定成不会自主移动的形式。 所使用的衬垫材料应为惰性材料。

Ｐ８０１ａ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１ａ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２７９４，２７９５，２８００ 和 ３０２８ 的报废电池。

　 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以使用最大容量为 １ｍ３ 的不锈钢或硬塑料带电池箱：
　 ａ）电池箱应能抵抗电池内所含的酸性物质的影响。
　 ｂ）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应出现电池箱腐蚀物质的泄漏以及其他物质（如水）落入电池箱的情况。 电池箱

外表面上不应黏着大量电池中所含的腐蚀物质残渣。
　 ｃ）电池高度不应超过电池箱侧壁高度。
　 ｄ）禁止在电池箱内放置彼此之间能够产生危险反应的物品或是其他危险货物。
　 ｅ）电池箱应：
　 ———盖上；
　 ———以棚车、带篷布敞车⑦或普通集装箱或带篷布的开顶集装箱运输。

Ｐ８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２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组合包装：
　 外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В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或 ４Ｈ２。
　 最大净重量：７５ ｋｇ。

３－１００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⑦ 不允许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或是经其领土

使用篷布敞车或带篷布的开顶集装箱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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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８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２

　 内包装：玻璃包装或塑料包装；最大容积 １０ Ｌ。
　 （２）组合包装：
　 外包装 １Ａ１、１Ａ２、１В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或 ４Ｈ２。
　 最大净重量 １２５ ｋｇ。
　 内包装：金属包装；最大容积 ４０ Ｌ。
　 （３）复合包装：玻璃容器在钢外桶、铝外桶、胶合板外桶或硬塑料外桶（６ＰＡ１、６ＰＢ１ 或 ６ＰＤ１）内，或是在钢

外箱、铝外箱或木质外箱或是外部柳条筐（６ＰＡ２、６ＰＢ２、６ＰＣ 或 ６ＰＤ２），或是硬塑料外包装（６ＰＨ２）内；最大容

积为 ６０ Ｌ。
　 （４）最大容积 ２５０ Ｌ 的钢桶（１Ａ１）。
　 （５）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条款的压力容器。

Ｐ８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３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２０２８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２）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２）。
　 最大净重量 ７５ ｋｇ。
　 物品应单独包装，并用隔墙、隔板、内包装或衬垫材料彼此隔开，以防止正常运输条件下内容物意外掉落。

Ｐ８０４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４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１７４４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且包装密封时，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最大净重为 １４ ｋｇ 的组合包装，包括：
　 ———一个或多个玻璃内包装，每个容量不超过 １ ３ Ｌ，填充容量不超过 ９０％ 。 闭锁装置应采用能够防止运

输时其因撞击或振动而松动或打开的方式进行固定。 内包装应与足够吸收玻璃内包装所有内容物的衬垫

材料或吸收材料一起单独装在金属容器或硬塑料容器中，之后装入外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
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 或 ４Ｈ２。
　 （２）由容量不超过 ５ Ｌ 的金属内包装或聚偏二氟乙烯内包装组成的组合包装，与足够吸收内容物的吸收材

料和惰性衬垫材料一起装入外包装：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
４Ｄ、４Ｆ、４Ｇ 或 ４Ｈ２，最大毛重为 ７５ ｋｇ。 内包装的填充不应超过其容量的 ９０％ 。 闭锁装置应采用能够防止运

输时其因撞击或振动而松动或打开的方式进行固定。
　 （３）包装包括：
　 外包装：
　 以相应形式标记钢桶或塑料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Ｈ１ 或 １Ｈ２），通过 ６ １ ５ 规定试验要求的试验，质量相当于组

装好的包装质量，准备成加装内包装的包装或用于放置固体物品或液体的单一包装。
　 内包装：
　 符合单一包装 ６ １ 章要求的 １Ａ１、１Ｂ１、１Ｎ１、１Ｈ１ 或 ６ＨＡ１ 桶和复合包装，并符合以下条件：
　 ａ）液压试验应在压力不小于 ３００ ｋＰａ（３ ｂａｒ）（表压）时进行。
　 ｂ）气密性设计和生产试验应在 ３０ ｋＰａ（０ ３ ｂａｒ）试验压力下进行。
　 ｃ）应用围在内包装四周惰性防震衬垫材料将其与外桶隔开。

３－１０１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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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８０４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４

　 ｄ）内包装容量不应超过 １２５ Ｌ。
　 ｅ）应使用螺纹阀作为闭锁装置，应：
　 ———采用能够防止运输时因撞击或振动而使得闭锁装置松动或打开的方式就位固定；
　 ———配备安全帽。
　 ｆ）外包装和内包装应至少每 ２ ５ 年定期进行符合 ｂ）分项的内部检查和气密性试验。
　 ｇ）外包装和内包装应具有清晰耐久的标记，包括：
　 ———初次试验、最近一次定期试验和内包装检查的日期（月、年）；
　 ———进行试验和检查的专家名称或已批准的盖章。
　 ４）符合 ４ １ ３ ６ 一般条款的压力容器。
　 ａ）压力容器应通过余压不低于 １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表压）时的初始和每隔 １０ 年一次的周期性试验。
　 ｂ）容器应至少每 ２ ５ 年定期进行内部检查和气密性试验。
　 ｃ）压力容器部应配备泄压装置。
　 ｄ）压力容器应用配备辅助闭锁装置的塞子或阀门来封闭。
　 ｅ）制造压力容器、阀门、塞子、盖子、封口和垫片的材料应彼此相容且与内容物相容。

Ｐ８０５ 包装规范 Ｐ８０５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３５０７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４ １ ９ １ ２、４ １ ９ １ ４ 和 ４ １ ９ １ ７ 所列包装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允
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包装包括：
　 ａ）金属或塑料一次容器。
　 ｂ）密封硬质二次包装。
　 ｃ）刚性外包装：
　 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补充要求：
　 １ 内部一次容器装在二次包装中，包装方式应保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会破裂、刺破或内包装内容物漏。
二次包装应用适当的衬垫材料固定在外包装内，以防止二次包装移动。 如果多个一次容器置于一个二次包

装中，则应将它们分别包装或分隔开，以防止相互接触。
　 ２ 内容物应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４ ５ ２ 的要求。
　 ３ 应完成 ６ ４ ４ 条款。

　 包装特殊规定：
　 划分出的易裂变材料应满足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和 ６ ４ １１ ２ 所列的极限值。

Ｐ９００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０

　 （备用）

３－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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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９０１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１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３３１６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桶（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１Ｎ１、１Ｎ２、１Ｈ１、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１、３Ａ２、３Ｂ１、３Ｂ２、３Ｈ１、３Ｈ２）。
　 包装应符合整套包装类型的要求（见 ３ ３ １，特殊规定 ２５１）。 如果整套中只有危险货物，而且没有划定危

险类别，则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要求。
　 外包装危险货物的最大重量：１０ ｋｇ，用做制冷剂的固态二氧化碳（干冰）重量除外。
　 补充要求：
　 整套中所含危险货物应装入内包装内，最大容积为 ２５０ｍＬ 或 ２５０ｇ，且应加以保护，防止与整套中所含其他

材料接触。

Ｐ９０２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３２６８ 的货物。

　 包装物品：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包装应符合Ⅲ类包装的要求。
　 包装应设计和制造成不会在正常运输条件下移动和意外动作的形式。
　 无包装物品：
　 在从制造地无包装运输至组装地时，物品也可以无包装放置在专门运输装载工具上的罐车或集装箱内。
　 补充要求：
　 压力容器应符合主管机构对该容器所装物品的要求。

Ｐ９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３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３０９０，３０９１，３４８０ 和 ３４８１ 的货物。

　 （１）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包装中的电池和组件应加以保护，防止因电池或组件在包装中移动或位置变化而引起损坏。
　 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的要求。
　 （２）此外，净重不小于 １２ ｋｇ 的电池或组件应采用坚固防碰撞的外壳，以及此类电池或组件的集合：
　 ａ）牢固的外包装；
　 ｂ）保护外罩（例如：完全封闭或木质板条箱）；
　 ｃ）托盘或其他运输装载工具。
　 为防止意外移动，电池或组件应固定，其电极不应受到上方其他部件的影响。
　 不需要符合 ４ １ １ ３ 的要求。
　 （３）对于与设备包装一起的电池或组件：
　 包装符合本包装规范第（１）项的要求，然后与设备一起放在外包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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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９０３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３

　 将电池或组件完全包裹的包装，然后再与设备一起放在符合本包装规范第（１）项要求的包装中；
　 设备应固定，不得在外包装中移动。
　 在本包装规范中“设备”是指需要与锂金属或锂离子电池或组件包装在一起供其运转的设备。
　 （４）对于设备内所含电池或组件：
　 以适当材料制造的坚固外包装，对于包装的容量和用途而言要有足够强度和相应的设计。 设备的制造应

能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意外启动，包装不需要符合 ４ １ １ ３ 的要求。
　 大型设备，如其中的电池或组件已得到设备同等程度的保护，则可在无包装的条件下或放在托盘上进行

运输。
　 无线电射频识别系统标签、手表和温度记录器等不可能造成危险热生成的装置，在开启对的情况下可放

在坚固的外包装中运输。

　 补充要求：
　 电池和组件应加以保护防止短路。

Ｐ９０３ａ）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３ａ）

　 （备用）

Ｐ９０３ｂ）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３ｂ）

　 （备用）

Ｐ９０４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４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３２４５ 的货物。

　 允许使用以下包装：
　 （１）满足 ４ １ １ １、４ １ １ ２、４ １ １ ４、４ １ １ ８ 和 ４ １ ３ 规定的包装并符合 ６ １ ４ 结构的要求。 应使用合适

的材料制成并具有符合其包装容积和用途的相应强度和结构。 如果该包装规范用于组合包装内包装的运

输，则包装应设置和制造成能防止正常运输条件下意外泄漏的形式。
　 （２）无须符合第 ６ 部分规定的包装试验要求的包装应满足以下条件：
　 ａ）内包装应包括：
　 １）一次容器和二次包装，一次容器或二次包装应液体防漏或对固体防筛漏；
　 ２）盛装液体时，一次容器与二次包装之间应放置吸收材料。 吸收材料应足够吸收一次容器的全部内容物

使任何液体物质的泄漏不会削弱衬垫材料或外包装的保护特性；
　 ３）如果多个易碎一次容器放置在一个二次包装内，则它们应分别包扎或隔开以防互相接触；
　 ｂ）外包装应足够坚固以满足其容量、质量和用途。 最小外部尺寸至少应为 １００ｍｍ。
　 运输时应在外包装的外表面以反差鲜明的背景颜色清楚地显示以下标记。 标记应为 ４５°倾斜、边长不小

于 ５０ｍｍ 的方形（菱形）形式；边线宽度应不小于 ２ｍｍ；字母和数字的高度应不小于 ６ｍｍ。

３－１０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Ｐ９０４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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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要求：
　 冰、干冰和液氮

　 如果使用干冰或液氮作为制冷剂，则应遵 ５ ５ ３ 的要求。 如果使用冰，则其必须放在二次包装之外、外包

装内或运输包件中。 二次包装应用支撑件固定，以便其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始位置。 如果使用冰，则外包装

或运输包件应防潮。

Ｐ９０５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５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２９９０ 和 ３０７２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包装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包装不符合第 ６ 部分要求的情况除外，允许使用以下

适合的包装形式：

　 当救生设备是设计为纳入或装在防水的刚性外壳（例如救生船）中时，它们可以无包装运输。

　 补充要求：
　 １ 救生设备配套的危险物质和物品应被固定以防止意外移动，此外：
　 ａ）第 １ 类信号装置应装在塑料内包装或硬纸板板内包装中；
　 ｂ）非易燃、无毒气体应储存主管机关批准的气瓶内，气瓶可与救生设备连接起来；
　 ｃ）蓄电池（第 ８ 类）和锂电池（第 ９ 类）应断路、绝缘并固定好，以防液体泄漏；
　 ｄ）少量其他危险物质（如第 ３ 类、第 ４ １ 项和第 ５ ２ 项）应装在坚固的内包装中。
　 ２ 准备运输和包装时应采取包括防止救生设备意外膨胀的措施。

Ｐ９０６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６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２３１５，３１５１，３１５２ 和 ３４３２ 的货物。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包装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１）含有多氯联苯、多卤联苯或多卤三联苯，或被这些物质污染的液体和固体：酌情使用符合 Ｐ００１ 或 Ｐ００２
规定的包装。
　 （２）对于变压器和电容器及其他装置：
　 ａ）符合包装规范 Ｐ００１ 或 Ｐ００２ 规定的包装。 物品应以适当的衬垫材料固定，以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意

外晃动；
　 ｂ）密封包装应在除该装置外，还能够盛装其中所含液态多氯联苯、多卤联苯或多卤三联苯数量至少 １ ２５
倍的液体。 包装内应有足够的吸收材料，足以吸收装置内所含液体数量的至少 １ １ 倍。 通常，变压器和电容

器应用密封金属包装运输，应能够盛装除变压器和电容器外，其中所含液体数量的至少 １ ２５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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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９０６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６

　 尽管有上述规定，未按照规程 Ｐ００１ 和 Ｐ００２ 包装的液体和固体以及无包装的变压器和电容器，仍可以装

在配备封闭金属托盘的货物运输装置中运输，托盘的高度至少 ８００ ｍｍ 并带有足够数量的惰性吸收材料，足
以吸收 １ １ 倍任何游离液体。

　 补充要求：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将变压器和电容器密封，以防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出现液体泄漏。

Ｐ９０８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８

　 本规范适用于运输 ＵＮ３０９０，３０９１，３４８０ 和 ３４８１ 的损坏或残次品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以及损坏或残次品

锂金属电池和电池组（包括装在设备上的）。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包装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对于组件、电池和含电池及组件的设备：
　 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１、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的要求。
　 １ 每个损坏 ／残次品组件或电池组，或装有这种电池或组件的设备，应单独包装在内包装中并放在一个外

包装内。 内包装或外包装应当密封以防止可能发生的电解液泄漏。
　 ２ 每个内包装的四周应放置足够的不可燃、不导电且绝缘的材料，以防止因发热而造成危险。
　 ３ 密封包装在必要时应配备通风装置。
　 ４ 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尽量减小振动和撞击的影响，防止电池或组件在包件内晃动，在运输过程中造成

进一步损坏和形成危险。 可使用不可燃和不导电的衬垫材料满足这项要求。
　 ５ 应根据包装设计或制造的国家承认的标准来评估不可燃性。
　 当存在泄漏的电池或组件时，应在内包装或外包装中添加能够吸收所有漏出的电解液的足够的惰性吸收

材料。
　 净质量超过 ３０ ｋｇ 的电池或组件的数量在每个外包装中不应超过一个。
　 补充要求：
　 电池和组件应加以保护防止短路。

Ｐ９０９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９

　 本规范适用于运输处理或回收 ＵＮ３０９０，３０９１，３４８０ 和 ３４８１ 的物质，当其与不含锂的电池包装在一起时。

　 （１）电池和组件应按照以下要求包装：
　 ａ）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包装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桶（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２、１Ｈ２、１Ｄ、１Ｇ）；
　 箱（４Ａ、４Ｂ、４Ｎ、４Ｃ１、４Ｃ２、４Ｄ、４Ｆ、４Ｇ、４Ｈ２）；
　 罐（３Ａ２、３Ｂ２、３Ｈ２）。
　 ｂ）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的要求。
　 ｃ）金属包装应安装不导电的衬里材料（例如塑料），对于包装的用途而言有足够的强度。
　 （２）功率不超过 ２０Ｗｈ 的锂离子电池、功率不超过 １００Ｗｈ 的锂离子电池、锂含量不超过 １ ｇ 的锂金属电池

和总计锂含量不超过 ２ ｇ 的锂金属电池组可按以下要求包装：
　 ａ）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４ １ １ ３ 除外）、毛重 ３０ ｋｇ 的坚固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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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９０９ 包装规范 Ｐ９０９

　 ｂ）金属包装应安装不导电的衬里材料（例如塑料），对于包装的用途而言有足够的强度。
　 （３）设备中所含的电池和电池组可使用以适当材料制造的坚固外包装，且对于包装的容量和用途而言有

足够的强度和相应的设计。 包装无须满足 ４ １ １ ３ 的要求。 大型设备，如其中的电池或组件已得到设备同

等程度的保护，则可在无包装的条件下或放在托盘上进行运输。
　 （４）此外，对于毛重在 １２ ｋｇ 或以上，采用坚固、耐碰撞外壳的电池或电池组，可使用以适当材料制造的坚

固外包装。 对于包装的容量和用途而言有足够的强度和相应的设计。 包装无须符合 ４ １ １ ３ 的要求。
　 补充要求：
　 １ 电池和组件的设计和包装应能防止短路，防止发热造成危险。
　 ２ 防止短路和危险发热的保护装置包括，如：
　 ———对接触端子的单独保护；
　 ———防止电池和电池组相互接触的内包装；
　 ———接触端子凹陷的电池组以保证短路保护；
　 ———使用不导电和不燃烧的衬垫材料填满包装中电池或电池组之间的空隙。
　 ３ 电池和电池组应在外包装中固定，防止运输过程中过分晃动（例如，使用不可燃和不导电的衬垫材料或

使用紧密封口的塑料袋）。

Ｒ００１ 包装规范 Ｒ００１

　 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包装形式：

轻型金属包装 　 最大容积 ／最大净重量（见 ４ １ ３ ３）

　 Ⅰ类包装 　 Ⅱ、Ⅲ类包装

　 带不可拆卸桶底的钢包装（ＯＡ１） 　 不允许 　 ４０ Ｌ ／ ５０ ｋｇ

　 带可拆卸桶底的钢包装（ＯＡ２） ａ） 　 不允许 　 ４０ Ｌ ／ ５０ ｋｇ

　 ａ）不允许用于 ＵＮ１２６１ 的硝基甲烷。
　 注 １：此规程适用于固态物质和液体（在设计类型已通过试验并做出相应标记时）。
　 注 ２：对于Ⅱ类包装 ３ 类物质，这些包装只能用于没有潜在危险、５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０ ｋＰａ 的物质，以
及有轻微杀虫剂的物质。

４ １ ４ ２　 使用中型散装容器的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１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１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金属（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ＲＩＤ、ＡＤＲ 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ＢＢ１　 对于 ＵＮ３１３０ 的物质：应当按顺序使用两套装置来紧密封闭容器开口，其中的一套应当以平衡可靠

的方式旋紧或加固。

ＩＢＣ０２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２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１）金属（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２）刚性塑料（３１Ｈ１ 和 ３１Ｈ２）；
　 （３）复合（３１ＨＺ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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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Ｃ０２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２

　 包装特殊规定：
　 Ｂ５　 对于属于 ＵＮ１７９１，２０１４，２９８４ 和 ３１４９ 的物质：中型散装容器应配备在运输过程中能够排气的装置。

排气装置的进气口应位于中型散装容器的蒸气空间。
　 Ｂ７　 对于属于 ＵＮ１２２２ 和 １８６５ 的物质：允许使用容量不超过 ４５０ Ｌ 的中型散装容器。
　 Ｂ８　 该物质在纯净情况下，不得用中型散装容器运输。 因为已知它的蒸气压在 ５０℃时大于 １１０ ｋＰａ 或在

５５℃时大于 １３０ ｋＰａ。
　 Ｂ１５　 对于含硝酸 ５５％以上的 ＵＮ２０３１：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和带刚性塑料内容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

的允许使用期限应为自制造日期起两年。
　 Ｂ１６　 对于 ＵＮ３３７５ 物质：禁止使用未经主管机关批准的 ３１Ａ 和 ３１Ｎ 型中型散装容器。
　 国际货协、ＲＩＤ、ＡＤＲ 附件 ２ 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ＢＢ２　 对于 ＵＮ１２０３ 物质：尽管有特殊规定 ５３４（参见 ３ ３ １），中型散装容器只能用于当液体实际饱和蒸气

压在 ５０℃时不超过 １１０ ｋＰａ 或在 ５５℃时不大于 １３０ ｋＰａ 的情况。
　 ＢＢ４　 对于属于Ⅲ类包装的 ＵＮ１１３３，１１３９，１１６９，１１９７，１２１０，１２６３，１２６６，１２８６，１２８７，１３０６，１８６６，１９９３ 和

１９９９，按照 ２ ２ ３ １ ４ 规定：禁止使用容量大于 ４５０ Ｌ 的中型散装容器。

ＩＢＣ０３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３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１）金属（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２）刚性塑料（３１Ｈ１ 和 ３１Ｈ２）；
　 （３）复合（３１ＨＺ１、３１ＨＡ２、３１ＨＢ２、３１ＨＮ２、３１ＨＤ２ 和 ３１ＨＨ２）。
　 包装特殊规定：
　 Ｂ８　 该物质在纯净情况下，不得用中型散装容器运输。 因为已知它的蒸气压在 ５０℃时大于 １１０ ｋＰａ 或在

５５℃时大于 １３０ ｋＰａ。

ＩＢＣ０４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４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金属容器（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Ｎ、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ＩＢＣ０５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５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１）金属（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Ｎ、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２）刚性塑料（１１Ｈ１、１１Ｈ２、２１Ｈ１、２１Ｈ２、３１Ｈ１ 和 ３１Ｈ２）；
　 （３）复合（１１ＨＺ１、２１ＨＺ１ 和 ３１ＨＺ１）。

ＩＢＣ０６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６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１）金属（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Ｎ、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２）刚性塑料（１１Ｈ１、１１Ｈ２、２１Ｈ１、２１Ｈ２、３１Ｈ１ 和 ３１Ｈ２）；
　 （３）复合（１１ＨＺ１、１１ＨＺ２、２１ＨＺ１、２１ＨＺ１ 和 ３１ＨＺ１）。

３－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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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Ｃ０６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６

　 补充要求：
　 当固体在运输过程中可以变成液体时，见 ４ １ ３ ４。

　 包装特殊规定：
　 Ｂ１２　 对于 ＵＮ２９０７ 的货物：中型散装容器应符合Ⅱ类包装的试验要求，禁止使用不符合Ⅰ类包装试验标

准的中型散装容器。

ＩＢＣ０７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７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１）金属（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Ｎ、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２）刚性塑料（１１Ｈ１、１１Ｈ２、２１Ｈ１、２１Ｈ２、３１Ｈ１ 和 ３１Ｈ２）；
　 （３）复合（１１ＨＺ１、１１ＨＺ２、２１ＨＺ１、２１ＨＺ１ 和 ３１ＨＺ１）；
　 （４）木质（１１Ｃ、１１Ｄ 和 １１Ｆ）。
　 补充要求：
　 １ 当固体在运输过程中可以变成液体时，见 ４ １ ３ ４。
　 ２ 木质中型散装容器的衬垫应防筛漏。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Ｂ１００　 对于 ＵＮ１６８０ 和 １６８９ 的货物：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领土中

委派运输或过境运输时，不采用该包装规范规定的中型散装容器。

ＩＢＣ０８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８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１）金属（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Ｎ、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２）刚性塑料（１１Ｈ１、１１Ｈ２、２１Ｈ１、２１Ｈ２、３１Ｈ１ 和 ３１Ｈ２）；
　 （３）复合（１１ＨＺ１、１１ＨＺ２、２１ＨＺ１、２１ＨＺ１ 和 ３１ＨＺ１）；
　 （４）硬纸板（１１Ｇ）；
　 （５）木质（１１Ｃ、１１Ｄ 和 １１Ｆ）；
　 （６）柔性（１３Ｈ１、１３Ｈ２、１３Ｈ３、１３Ｈ４、１３Ｈ５、１３Ｌ１、１３Ｌ２、１３Ｌ３、１３Ｌ４、１３Ｍ１ 或 １３Ｍ２）。

　 补充要求：
　 当固体在运输过程中可以变成液体时，见 ４ １ ３ ４。
　 包装特殊规定：
　 Ｂ３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应是防撒漏和防水的或应配有防撒漏和防水的衬里。
　 Ｂ４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硬纸板中型散装容器或木质中型散装容器应是防撒漏和防水的或应配有防撒漏

和防水的衬里。
　 Ｂ６　 对于 ＵＮ１３６３，１３６４，１３６５，１３８６，１４０８，１８４１，２２１１，２２１７，２７９３ 和 ３３１４ 的物质：中型散装容器无需符合

６ ５ 章中试验要求。
　 Ｂ１３　 注：对于 ＵＮ１７４８，２２０８，２８８０，３４８５，３４８６ 和 ３４８７ 的物质：根据危险物品海运国际代码禁止用中型散

装容器海运。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ＲＩＤ、ＡＤＲ 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ＢＢ３　 对于 ＵＮ３５０９ 的物质：中型散装容器可以不符合 ４ １ １ ３ 的要求。
　 应使用符合 ６ ５ ５ 要求的中型散装容器，以便保证气密性或配备密封防击穿衬里或袋。

３－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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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Ｃ０８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０８

　 如果唯一的残留物是在运输时所出现温度下都不能变成液体的固体时，则可以使用柔性中型散装容器。
　 当存在液态残留物时应使用具有加固手段的刚性中型散装容器（例如：吸收性材料）。
　 在装货和提交运输前，应检查每个中型散装容器的物品无腐蚀、污染或其他损坏。 用于运输含第 ５ １ 项残

留物的未清洗报废空包装的中型散装容器应设计或改造成货物不能接触到木材或其他可燃材料的形式。

ＩＢＣ９９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９９

　 只能使用此批货物主管机关批准的中型散装容器。 每批货物都应附有主管机关颁发的中型散装容器批

准证明文件副本，或是在运单上应注明，所使用中型散装容器已经经过主管机关的批准。

ＩＢＣ１００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１００

　 本规程适用于属于 ＵＮ００８２，０２２２，０２４１，０３３１ 和 ０３３２ 的物质。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符合 ４ １ ５ 特殊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１）金属（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Ｎ、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２）柔性（１３Ｈ２、１３Ｈ３、１３Ｈ４、１３Ｌ２、１３Ｌ３、１３Ｌ４ 和 １３Ｍ２）；
　 （３）刚性塑料（１１Ｈ１、１１Ｈ２、２１Ｈ１、２１Ｈ２、３１Ｈ１ 和 ３１Ｈ２）；
　 （４）复合（１１ＨＺ１、１１ＨＺ２、２１ＨＺ１、２１ＨＺ２、３１ＨＺ１ 和 ３１ＨＺ２）。

　 补充要求：
　 １ 中型散装容器只能用于装自由流动的物质。
　 ２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只能用于装固体物质。

　 包装特殊规定：
　 Ｂ３　 对于 ＵＮ０２２２ 的物质：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应是防撒漏和防水的或应配有防撒漏和防水的衬里。
　 Ｂ９　 对于 ＵＮ００８２ 的物质：只有当物质是硝酸铵或其他无机硝酸盐与非爆炸性成分的其他易燃物质的混

合物时，才能使用本包装规范。 这种爆炸性物质不得含有硝化甘油、类似的液态有机硝酸盐或氯酸

盐。 不允许使用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Ｂ１０　 对于 ＵＮ０２４１ 的物质：本包装规范只能用于以下物质：其基本成分是水且有高比例的硝酸铵或其他

氧化性物质，部分或全部处于溶解状态。 其他成分可包括碳氢化合物或铝粉，但不得包括硝基衍生

物（例如：三硝基甲苯）。 不允许使用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Ｂ１７　 对于 ＵＮ０２２２ 的物质：不允许使用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ＩＢＣ５２０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５２０

　 本规程适用于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符合 ４ １ ７ ２ 特殊条款的情况下，对于所列成分，允许使用以

下中型散装容器。 位列在下方的成分只可以使用主管机关批准的中型散装容器（见 ４ １ ７ ２ ２）。
联合国

编号
有机过氧化物

中型散装

容器型号

最大容量，
Ｌ ／ ｋｇ

３１０９
　 液态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

　 叔丁基过氧化氢，浓度不大于 ７２％ ，含水 ３１Ａ １ ２５０

３－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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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Ｃ５２０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５２０

联合国

编号
有机过氧化物

中型散装

容器型号

最大容量，
Ｌ ／ ｋｇ

３１０９

　 过乙酸叔丁酯，浓度不大于 ３２％ ，在 Ａ 型稀释剂中
３１Ａ

３１ＨＡ１
１ ２５０
１ ０００

　 过氧苯甲酸叔丁酯，浓度不大于 ３２％ ，在 Ａ 型稀释剂中 ３１Ａ １ ２５０

　 过⁃３，５，５⁃三甲基乙酸叔丁酯，浓度不大于 ３７％ ，在 Ａ 型稀释剂中
３１Ａ

３１ＨＡ１
１ ２５０
１ ０００

　 枯基过氧氢，浓度不大于 ９０％ ，在 Ａ 型稀释剂中 ３１ＨＡ１ １ ２５０

　 过氧化二苯甲酰，浓度不大于 ４２％ ，在水中稳定弥散 ３１Ｈ１ １ ０００

　 二叔丁基过氧化物，浓度不大于 ５２％ ，在 Ａ 型稀释剂中
３１Ａ

３１ＨＡ１
１ ２５０
１ ０００

　 １，１⁃二⁃（叔丁基过氧基）环己烷，浓度不大于 ３７％ ，在 Ａ 型稀释剂中 ３１Ａ １ ２５０

　 １，１⁃二⁃（叔丁基过氧基）环己烷，浓度不大于 ４２％ ，在 Ａ 型稀释剂中 ３１Ｈ１ １ ０００

　 过氧化二月桂酰，浓度不大于 ４２％ ，在水中稳定弥散 ３１ＨＡ１ １ ０００

　 异丙枯基过氧氢，浓度不大于 ７２％ ，在 Ａ 型稀释剂中 ３１ＨＡ１ １ ２５０

　 对孟基化过氧氢，浓度不大于 ７２％ ，在 Ａ 型稀释剂中 ３１ＨＡ１ １ ２５０

　 过乙酸，稳定的，浓度不大于 １７％

３１Ｈ１
３１Ｈ２
３１ＨＡ１
３１Ａ

１ ５００
１ ５００
１ ５００
１ ５００

３１１０

　 固态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

　 过氧化二枯基

３１Ａ
３１Ｈ１
３１ＨＡ１

２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补充要求：
　 １ 中型散装容器应配备能够在运输过程中泄压的装置。 泄压装置的进气口应位于中型散装容器的蒸气

空间。
　 ２ 为防止金属中型散装容器或包有完整金属外壳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发生爆炸破裂，紧急安全装置的设

计应能够将自加速分解或在中型散装容器被火焰吞没不少于 １ ｈ 内将产生的分解物和气体全部排放掉，根
据 ４ ２ １ １３ ８ 或 ６ ８ ４ＴＥ１２ 特殊条款中所列公式计算。

ＩＢＣ６２０ 包装规范 ＩＢＣ６２０

　 本规程适用于 ＵＮ３２９１ 的物质。 在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１ １５ 除外）、４ １ ２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
允许使用以下中型散装容器：
　 符合Ⅱ类试验要求的刚性密闭中型散装容器。
　 补充要求：
　 １ 必须使用足够吸收中型散装容器中所含液体的吸收材料。
　 ２ 中型散装容器应能够留住液体。
　 ３ 用于装尖锐物体，如玻璃碎片和针状物的中型散装容器应能防刺穿。

３－１１１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４ １ ４ ３　 使用大型包装的包装规范

ＬＰ０１ 包装规范 ＬＰ０１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大型包装形式：

内包装 大型外包装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玻璃　 １０ Ｌ
　 塑料　 ３０ Ｌ
　 金属　 ４０ Ｌ

　 钢（５０Ａ）
　 铝（５０Ｂ）
　 其他金属（５０Ｎ）
　 硬塑料（５０Ｈ）
　 天然木（５０Ｃ）
　 胶合板（５０Ｄ）
　 木质纤维材料（５０Ｆ）
　 硬纸板（５０Ｇ）

不允许 不允许
最大容积：

３ｍ３

ＬＰ０２ 包装规范 ＬＰ０２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大型包装形式：

内包装 大型外包装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玻璃　 １０ ｋｇ
　 塑料ｂ） 　 ５０ ｋｇ
　 金属　 ５０ ｋｇ
　 纸质ａ），ｂ） 　 ５０ ｋｇ
　 硬纸板ａ），ｂ） 　 ５０ ｋｇ

　 钢（５０Ａ）
　 铝（５０Ｂ）
　 其他金属（５０Ｎ）
　 硬塑料（５０Ｈ）
　 天然木（５０Ｃ）
　 胶合板（５０Ｄ）
　 木质纤维材料（５０Ｆ）
　 硬纸板（５０Ｇ）
　 软塑料（５１Ｈ） ｃ）

不允许 不允许
最大容积：

３ｍ３

　 注：ａ） 这些内包装不得用于充装运输过程中可以变成液体的物质。
ｂ） 这些内包装应防撒漏。
ｃ） 只能与柔性内包装合用。

　 包装特殊规定：
　 Ｌ２　 对于 ＵＮ１９５０ 的物质：大型包装应满足Ⅲ类包装的试验要求。 运输使用过（废气的）喷雾器的大型包

装时，应符合特殊规定 ３２７，大型包装应配备能够留住运输过程中可以流出的游离液体的装置（例如：
吸收性材料）。

　 Ｌ３　 注：对于 ＵＮ２２０８ 和 ３４８６ 的物质：禁止用大型包装海运。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ＲＩＤ、ＡＤＲ 规定的包装特殊规定：

　 ＬＬ１　 对于 ＵＮ３５０９ 的物质：大型包装无需符合 ４ １ １ ３ 的要求。
　 应使用符合 ６ ５ ５ 要求的大型包装，以便保证气密性或配备密封防击穿衬里或袋。
　 如果唯一的残留物是在运输时所出现温度下都不能变成液体的固体时，则可以使用柔性大型包装。
　 当存在液态残留物时应使用具有加固手段的刚性大型包装（例如：吸收性材料）。
　 在装货和提交运输前，应检查每个大型包装的物品无腐蚀、污染或其他损坏。 不应使用有强度减少的迹
象的大型包装（轻微凹陷和划痕不被视为大型包装强度减少）。
　 用于运输含第 ５ １ 项残留物的未清洗报废空包装的大型包装应设计或改造成货物不能接触到木材或其他
可燃材料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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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９９ 包装规范 ＬＰ９９

　 只能使用主管机关批准用于此货物的大型包装。
　 每批货物都应附有主管机关颁发的大型包装批准证明文件副本，或是在运单上应注明，所使用大型包装

已经经过主管机关的批准。

ＬＰ１０１ 包装规范 ＬＰ１０１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以及 ４ １ ５ 特殊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大型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大型外包装

　 不需要 　 不需要 　 钢（５０Ａ）
　 铝（５０Ｂ）
　 其他金属（５０Ｎ）
　 硬塑料（５０Ｈ）
　 天然木（５０Ｃ）
　 胶合板（５０Ｄ）
　 木质纤维材料（５０Ｆ）
　 硬纸板（５０Ｇ）

　 包装特殊规定：
　 Ｌ１　 属于 ＵＮ０００６，０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１９，００３４，００３５，００３８，００３９，００４８，００５６，０１３７，０１３８，０１６８，

０１６９，０１７１，０１８１，０１８２，０１８３，０１８６，０２２１，０２４３，０２４４，０２４５，０２４６，０２５４，０２８０，０２８１，０２８６，０２８７，０２９７，
０２９９，０３００，０３０１，０３０３，０３２１，０３２８，０３２９，０３４４，０３４５，０３４６，０３４７，０３６２，０３６３，０３７０，０４１２，０４２４，０４２５，
０４３４，０４３５，０４３６，０４３７，０４３８，０４５１，０４８８ 和 ０５０２ 的货物：

　 通常用于军事目的的大型坚固爆炸性物品，如不带引发装置或者带有至少包含两种有效保护装置的引发

装置，则可以无包装运输。 当这类物品带有推进剂或者为自推进形式时，其引发系统应有防止在正常运输

条件下碰到刺激源的保护装置。 对无包装物品进行试验系列 ４，如得到否定结果，则表明该物品可以考虑无

包装运输。 这种无包装物品可以安装在支架上或装入板条箱或其他适宜的工具内。

ＬＰ１０２ 包装规范 ＬＰ１０２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以及 ４ １ ５ 特殊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大型包装形式：

内包装 中间包装 大型外包装

袋

　 防水

容器

　 硬纸板

　 金属

　 塑料

　 木质

包皮

　 波纹硬纸板

管

　 硬纸板

　 不需要 　 钢（５０Ａ）
　 铝（５０Ｂ）
　 其他金属（５０Ｎ）
　 硬塑料（５０Ｈ）
　 天然木（５０Ｃ）
　 胶合板（５０Ｄ）
　 木质纤维材料（５０Ｆ）
　 硬纸板（５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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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６２１ 包装规范 ＬＰ６２１

　 本规程适用于 ＵＮ３２９１ 的物质。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以下大型包装形式：
　 （１）对于装入内包装的医用废弃物：使用符合 ６ ６ 章关于Ⅱ类包装固体物品试验要求的密封刚性大型包

装，但须有足够的吸收材料以吸收存在的全部液体，并且大型包装能够留住液体。
　 （２）装有大量液体的包装：符合Ⅱ类液体试验 ６ ６ 章要求的大型包装。

　 补充要求：
　 用于放置尖锐物品（例如玻璃碎片和针状物）的大型包装应在根据 ６ ６ 章规定要求进行试验时防刺穿且

能留住液体。

ＬＰ９０２ 包装规范 ＬＰ９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 ＵＮ３２６８ 的物质。

　 包装产品：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允许使用符合Ⅲ类包装试验要求的包装。 包装应

设计和制造成不会在正常运输条件下移动和意外动作的形式。
　 无包装物品：物品也可以无包装放置在专门运输装载工具上的罐车或集装箱内，从制造地无包装运输至

组装地。
　 补充要求：
　 压力容器应符合主管机构对该容器所装物品的要求。

ＬＰ９０３ 包装规范 ＬＰ９０３

　 本规程适用于 ＵＮ３０９０，３０９１，３４８０ 和 ３４８１ 的物质。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对于单个电池，包括设备上的电池，允许使用以下大型包装：
　 符合Ⅱ类要求的大型包装应采用以下材料制造：
　 钢（５０Ａ）；
　 铝（５０Ｂ）；
　 其他金属（５０Ｎ）；
　 硬塑料（５０Ｈ）；
　 天然木（５０Ｃ）；
　 胶合板（５０Ｄ）；
　 木质纤维材料（５０Ｆ）；
　 硬纸板（５０Ｇ）。
　 电池应包装成能够防止其因在大型包装内部晃动或位置变化而出现损坏的形式。

　 补充要求：
　 电池应加以保护防止短路。

ＬＰ９０４ 包装规范 ＬＰ９０４

　 本规程适用于 ＵＮ３０９０，３０９１，３４８０ 和 ３４８１ 的单个损坏或残次品电池，包括安装在设备上的电池。

　 在符合 ４ １ １ 和 ４ １ ３ 所列一般条款，对于单个损坏或残次品电池，包括设备上的单个损坏或残次品电

池，允许使用以下大型包装：
　 电池和含电池的设备应采用以下材料制成的大型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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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ＬＰ９０４ 包装规范 ＬＰ９０４

　 钢（５０Ａ）；
　 铝（５０Ｂ）；
　 金其他属（５０Ｎ）；
　 硬塑料（５０Ｈ）；
　 胶合板（５０Ｄ）。
　 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的要求。
　 １ 每个电池或装有这种电池的设备，应单独包装在内包装中并放在一个外包装内。 内包装或外包装应当

密封以防止可能发生的电解液泄漏。
　 ２ 每个内包装的四周应放置足够的不可燃、不导电且绝缘的材料，以防止因发热而造成危险。
　 ３ 密封包装在必要时应配备通风装置。
　 ４ 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尽量减小振动和撞击的影响，防止电池在包件内晃动，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进一步

损坏或形成危险。 可使用不可燃和不导电的衬垫材料满足这项要求。
　 ５ 应根据包装设计或制造的国家承认的标准来评估不可燃性。
　 当存在泄漏的电池时，应在内包装或外包装中添加能够吸收所有漏出的电解液的足够的惰性吸收材料。
　 补充要求：
　 电池应加以保护防止短路。

４ １ ４ ４　 （备用）
４ １ ５　 第 １ 类货物包装的特殊规定

４ １ ５ １　 应符合 ４ １ １ 的一般规定

４ １ ５ ２　 第 １ 类货物的任何包装的设计和制作应达到以下要求：
ａ）能够保护爆炸品，使它们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包括在可预见的温度、湿度和压力发生变

化时，不会漏出，也不会增加无意引燃或引发的危险；
ｂ）完整的包件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可以安全装卸；
ｃ）包件能够承受运输过程中可预见的堆加在它们之上的任何荷重，不会因此而增加爆炸

品具有的危险性，容器的保护功能不会受到损害，容器变形的方式或程度不致于降低其强度或

造成堆垛的不稳定。
４ １ ５ ３　 所有准备运输的爆炸性物质和物品应按照 ２ ２ １ 所载的程序加以分类。
４ １ ５ ４　 第 １ 类货物必须按照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８ 栏中所示和 ４ １ ４ 中详细规定的适当的包装

规范进行包装。
４ １ ５ ５　 除非《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另有规定，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

型包装）必须符合 ６ １ 章、６ ５ 章或 ６ ６ 章的相应要求，达到Ⅱ类包装的试验要求。
４ １ ５ ６　 装液态爆炸品的容器，其封闭装置必须有防渗漏的双重保护设备。
４ １ ５ ７　 金属桶的封口装置应包括相配的垫圈；如果封口装置包含螺纹，应防止爆炸性物质

进入螺纹。
４ １ ５ ８　 可溶于水的物质的包装应当是防水的。 减敏或退敏物质应被封闭以防止运输过程

中浓度改变。
４ １ ５ ９　 （备用）
４ １ ５ １０　 如果内包装不能防止爆炸性物质与金属接触，不得将以金属为原料且没有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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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钉子、Ｕ 形钉或其他封闭装置插到外包装内部。
４ １ ５ １１　 在正常运输状态下，内包装、填充物和衬垫材料及将爆炸性物质或物品放入包件内

的方式，都须确保所装爆炸性物质或物品在外包装内不会松动。 须防止物品中的金属成分与

金属包装接触；含有爆炸性物质且未有封闭外壳的物品，须彼此间隔放置以防摩擦和碰撞。 另

外还可以用衬垫、托盘、内外包装里的分隔物、模衬或容器达到上述目的。
４ １ ５ １２　 包装的制作材料须与包件内所装爆炸品相容，且不渗透，以防爆炸物质与其相互反

应或渗漏，从而导致爆炸品在运输途中发生危险，或危险类别、配装类发生变化。
４ １ ５ １３　 应当防止爆炸性物质进入有接缝包装的凹处。
４ １ ５ １４　 禁止使用易于产生并积累足够静电的塑料包装，以防放电时导致包装内的爆炸性

物质或物品引爆、着火或发生反应。
４ １ ５ １５　 对于大型军用爆炸品，如果不带有起爆装置，或有起爆装置但具有至少两种有效的

保护装置，可以无包装运输。 当这些爆炸品带有推进药或自推进装置时，在正常运输状态下，
须对其点火系统加以保护，防止在运输途中被激发。 在《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４ 中对未

经包装物品的试验结果为否定时，此种物品在运输中可不予包装，而且该种物品可以固定在吊

架上或装到板条箱里或采用其他的易于装卸的装置，而且其贮存条件和发射装置的性能应能

确保该物品在一般运输条件下不会发生松散的现象。 如果大型爆炸品能够根据《国际铁路货

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通过安全性和可用性测试，则主管机关可以允许这种物品

运输。
４ １ ５ １６　 不得装在由于热效应或其他效应引起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差可能导致爆炸或造成包

件破裂的内容器或外容器中。
４ １ ５ １７　 不管何时松散的爆炸性物质或者外露或部分外露货物的爆炸性部分可以与金属包

装的内表面接触（１Ａ１、１Ａ２、１Ｂ１、１Ｂ２、４Ａ、４Ｂ 以及金属容器），金属包装都应配有内部的衬垫

或涂层（见 ４ １ １ ２）。
４ １ ５ １８　 若包装主管机关批准，符合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８ 栏指出的包装规范的爆炸物品或物质

可使用包装规范 Ｐ１０１。
４ １ ６　 第 ２ 类货物和划归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其他类别货物的特殊包装规定

４ １ ６ １　 本节包括用于运输列入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的第 ２ 类物质或其他类别货物的压力容器和

开放式低温容器的总要求（例如 ＵＮ１０５１ 氰化氢，稳定态）。 压力容器的设计与关闭应可避免

正常运输过程中由于震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或者压力变化而造成的损失。
４ １ ６ ２　 压力容器和开放式低温容器与危险货物直接接触的部分不能受危险货物影响或者

损坏，并且不能产生危险后果（例如催化反应或与危险货物发生反应）。
４ １ ６ ３　 应根据 ６ ２ １ ２ 的要求和 ４ １ ４ １ 的相关包装规范的要求来选择压力容器（包括其

封口装置和开放式低温容器） 充装一种气体或混合气体。 ４ １ ６ １ 的规定可应用于作为

ＭＥＧＣ 和多单元气体罐车组成部分的压力容器。
４ １ ６ ４　 一个可重复充装的压力容器的使用变化应包括清空、清洗和抽干到安全操作程度

（亦可见 ４ １ ６ １５ 结尾表格中的标准）。 如果采用多次使用的压力容器运输该容器可运输的

其他货物，应进行必要清空、清洗和抽干以确保安全操作（见 ４ １ ６ １５ 标准表格）。 此外，充
装过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或其他类具有次要的腐蚀性危险的物质的压力容器不能被批准进行第

２ 类危险货物的运输，除非对其进行了 ６ ２ １ ６ 和 ６ ２ ３ ５ 中详述的相关必要检查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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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６ ５　 充装之前，包装人应对压力容器或敞开式深冷容器进行检查，并确保压力容器或敞

开式深冷容器符合规定充装相关物质和承运某种推进剂（在一定压力下某种化学物作用下稳

定）。 充装前，应对压力容器或开放式低温容器进行检查，在充装加压化学品时，还应检查推

进剂，确保压力容器和开放式低温容器允许用于充装该气体，且符合本规定。 完成充装后切断

阀应是关闭的并且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关闭。 托运人应核查封装以及设备没有泄漏。
注：除非运输的物质属于 Ｐ２００ 的特殊包装规定“ｋ”或“ｑ”，装于瓶组上的切断阀在运输过

程中才能打开。
４ １ ６ ６　 应根据工作压力、充装度和针对特定充装物质的合适的包装规范中的规定充装压力

容器和开放式低温容器。 活性气体和混合气体的充装压力应满足：如果发生气体完全分解，容
器压力不会超过工作压力。 瓶组的充装压力不能超过此瓶组中任何一个气瓶的工作压力。
４ １ ６ ７　 压力容器，包括其封口装置，应符合 ６ ２ 章中详细说明的设计、生产、检查和试验要

求。 在外包装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压力容器和开放式低温容器在包装内应当是稳固的。 一个

外包装内可以放置多个内包装，除非在包装规范中有另外的详细说明。
４ １ ６ ８　 阀门的设计和构造应满足其自身能够承受足够的损坏而不造成充装物的泄漏，或者

避免造成压力容器充装物的意外泄漏，可通过以下方法达到（见 ４ １ ６ １５ 标准表格）：
ａ）阀门置于压力容器的颈项内，并利用螺纹塞或盖保护；
ｂ）阀门有帽保护，帽应有足够大小的泄漏孔以在阀门处发生泄漏的情况时有效排除

气体；
ｃ）阀门由遮盖物或挡板保护；
ｄ）压力容器在支架上运输（例如瓶组）；
ｅ）压力容器要在保护箱中运输，对于 ＵＮ 压力容器，其用于运输的包装能够满足 ６ １ ５ ３

中详细说明的Ⅰ类包装跌落试验的性能指标。
４ １ ６ ９　 不可重复充装的压力容器应：

ａ）装在箱或板条箱等外容器中，或装在收缩包装托盘或拉伸包装托盘中运输；
ｂ）充装易燃或有毒气体时，其水容量应小于等于 １ ２５ Ｌ；
ｃ）不得用于 ＬＣ５０小于等于 ２００ ｍＬ ／ ｍ３ 的毒性气体；
ｄ）使用后不能再维修。

４ １ ６ １０　 除了低温容器，可重复充装的压力容器应根据 ６ ２ １ ６（或者 ６ ２ ３ ５ １，非 ＵＮ 充

装容器）的规定以及 Ｐ２００、Ｐ２０５ 或 Ｐ２０６ 包装规范进行周期性检查，以判定是否可用。 封闭式

低温容器的压力释放阀应符合 ６ ２ １ ６ ３ 和 Ｐ２０３ 包装规范的周期性检查和试验规定。 压力

容器在周期性检查到期后不能进行充装，但可以在以检查和取消运行的时限期满后进行运输，
包括中间运输作业。
４ １ ６ １１　 维修要求应与适用的设计和生产标准所要求的制造和试验要求相一致，并且只有

在满足 ６ ２ 章给定的相关定期检查标准规定的情况时才被允许。 除了封闭式低温容器夹套

外，压力容器出现以下任何一种缺陷，不得维修：
ａ）焊口裂缝或者其他焊接缺陷；
ｂ）器壁裂缝；
ｃ）容器器壁、上封头或者下封头材料的泄漏或缺陷。

４ １ ６ １２　 以下几种情况，压力容器不能进行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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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当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以至于压力容器的完整性或者设备的功能受到了影响；
ｂ）如果压力容器及其功能设备未经检查，和其准确的工作状态未经证明时；
ｃ）证书、二次试验和装载标记不清晰时。

４ １ ６ １３　 以下几种情况，充装的压力容器不能进行运输：
ａ）存在泄漏情况时；
ｂ）当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以至于压力容器的完整性或者设备的功能受到了影响；
ｃ）如果压力容器及其功能设备未经检查，和其准确的工作状态未经证明时；
ｄ）证书、二次试验和装载标记不清晰时。

４ １ ６ １４　 压力容器的所有者基于主管机关合理的要求下，应通过主管机关能够简单理解的

方式，提供能够证明其压力容器可用的所有必要信息。 根据本规范的要求，压力容器的所有者

应按要求配合主管机关（按照其要求）采取任何措施，以排除压力容器不符的情况。
４ １ ６ １５　 对于 ＵＮ 压力容器，适用于 ＩＳＯ 标准。 对于其他压力容器，如果视具体情况适用下

列标准，则认为满足 ４ １ ６ 所述要求：

包含要求的条目 标准编号 文件名称

　 ４ １ ６ ２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４⁃１：２０１２

　 气瓶—气瓶和阀门材料与气体的相容性—第 １
部分：金属材料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４⁃２：２０００
　 移动气瓶—气瓶和阀门材料与气体的相容

性—第 ２ 部分：非金属材料

　 ４ １ ６ ４ 　 ＩＳＯ １１６２１：１９９７
　 气瓶—更换气体的准备程序

　 注：本标准的欧洲版满足要求，也可以使用

　 ４ １ ６ ８　 带固有保

护的阀门

　 ＩＳＯ １０２９７：２００６ 附录 Ａ

　 气瓶—可重复充装气瓶阀门—规范和形式

试验

　 注：ＩＳＯ １０２９７：２００６ 标准的 ＥＮ 版本同样满足

要求并能够使用

　 ＥＮ １３１５２：２００１＋Ａ１：２００３
　 气瓶—液化石油气瓶自动封闭阀门的规范和

试验

　 ＥＮ １３１５３：２００１＋Ａ１：２００３
　 气瓶—液化石油气瓶手动操作阀门的规范和

试验

　 ＥＮ ＩＳＯ １４２４５：２０１０
　 气瓶—液化石油气瓶自动封闭阀门的规范和

试验

　 ＥＮ ＩＳＯ １５９９５：２０１０
　 气瓶—液化石油气瓶手动操作阀门的规范和

试验

　 ４ １ ６ ８ ｂ）和 ｃ）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７：１９９８ 或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７：
２００８＋Ｃｏｒ １：２００９

　 气瓶—工业和医疗气瓶的阀门保护帽和阀件

保护—设计、制造和试验

　 ＥＮ ９６２：１９９６＋Ａ２：２０００
　 气瓶—工业和医疗气瓶的阀门保护帽和阀件

保护—设计、制造和试验

　 ＩＳＯ １６１１１：２００８
　 可移动储气装置—可逆金属氢化物所含的氢

元素

４ １ ７　 有机过氧化物（５ ２ 项）和自反应物质（４ １ 项）的特殊包装规定

４ １ ７ ０ １　 对于有机过氧化物，所有容器应“有效地封闭”。 如果包件内可能因释放气体而

产生较大的内压，可以配备排气孔，但排放的气体不得造成危险，否则装载度必须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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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排气装置的结构必须使包件直立时液体不会漏出，并且必须能够防止杂质进入。 如果有

外包装，其设计必须使它不会干扰排气装置的作用。
４ １ ７ １　 包装的使用（中型散装容器除外）
４ １ ７ １ １　 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的包装应符合 ６ １ 章的要求并且满足Ⅱ类包装的试

验要求。
４ １ ７ １ ２　 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的包装方法列在包装规范 Ｐ５２０ 中（编码 ＯＰ１ ～
ＯＰ８）。 为每种包装方法规定的数量是每个包件允许装载的最大数量。
４ １ ７ １ ３　 对于现有的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各自的适用包装方法列于 ２ ２ ４１ ４
和 ２ ２ ５２ ４。
４ １ ７ １ ４　 对于新型有机过氧化物、新型自反应物质或者当前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的

混合物，应通过下面的程序来确定合适的包装方法：
ａ）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或 Ｂ 型自反应物质：
如果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３ ｂ）或者 ２０ ４ ２ ｂ）相应

包装方法要求，则应使用包装方法 ＯＰ５。 如果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所能满足标准的

包装小于包装方法 ＯＰ５ 规定的包装（即 ＯＰ１ ～ ＯＰ４ 中所列出的包装），那么相应地也要选择

ＯＰ 号码更小的包装方法。
ｂ）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或 Ｃ 型自反应物质：
如果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３ ｃ）或者 ２０ ４ ２ ｃ）相应包

装方法要求，则应使用包装方法 ＯＰ６。 如果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所能满足标准的包

装小于包装方法 ＯＰ６ 规定的包装，那么相应地也要选择 ＯＰ 号码更小的包装方法。
ｃ）Ｄ 型有机过氧化物或 Ｄ 型自反应物质：
这一类型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应使用包装方法 ＯＰ７。
ｄ）Ｅ 型有机过氧化物或 Ｅ 型自反应物质：
这一类型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应使用包装方法 ＯＰ８。
ｅ）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或 Ｆ 型自反应物质：
这一类型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应使用包装方法 ＯＰ８。

４ １ ７ ２　 中型散装容器的使用

４ １ ７ ２ １　 按照包装规范，列于包装规范 ＩＢＣ５２０ 中的现有有机过氧化物可以使用中型散装

容器运输。 中型散装容器应符合 ６ ５ 章的要求并且满足Ⅱ类包装的试验要求。
４ １ ７ ２ ２　 根据启运国主管机关确定的条件，其他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和 Ｆ 型自反应物质可装

在中型散装容器里运输，如该主管机关根据适当试验的结果确信这种运输可以安全地进行。
且进行的试验应包含以下几点：

ａ）证明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３ ｆ）或者 ２０ ４ ２ ｆ）相
应包装方法要求，以及 ２０ １ｂ）图表出口框 Ｆ 规定的分类原则；

ｂ）证明在运输期间通常与物质接触的所有材料都具有相容性；
ｃ）（备用）
ｄ）确定泄压装置和应急安装装置（如必须）的特性；
ｅ）确定关于物质安全运输的特殊要求。
如果启运国不是国际货协的缔约方，那么其分类情况和运输条件应委托国际货协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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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的主管机关进行批准。
４ １ ７ ２ ３　 物质自加速分解和中型散装容器发生火灾被视为紧急情况。 为防止损坏带金属

外壳的金属散装容器或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应急降压装置应能将自加速分解和火灾在不少于

１ ｈ 内产生的分解物和蒸气排放掉。 应急降压装置的效率应根据 ４ ２ １ １３ ８ 列出的公式

计算。
４ １ ８　 感染性物质包装（６ ２ 项）的特殊规定

４ １ ８ １　 感染性物质的托运人应确保，包件到达目的地时处于良好的状态，并且在运输过程

中对人和动物都不构成危险。
４ １ ８ ２　 １ ２ １ 中的定义以及 ４ １ １ １ ～ ４ １ １ １７ 的一般规定，除 ４ １ １ ３，４ １ １ ９ ～ １ １ １２
和 ４ １ １ １５ 外，都适用于感染性物质的包件。 但是，液体只能装入对正常运输条件下可能产

生的内部压力具有适当承受力的容器。
４ １ ８ ３　 在辅助包装与外包装之间应附上包装内容详单。

当对需要运输的未知感染性物质不了解但怀疑符合列入 Ａ 类标准时，外包装单据上运送

名称之后应当注明“疑为 Ａ 类感染性物质”。
４ １ ８ ４　 在空包装返回托运人或其他收货人之前，空包装应经过消毒以消除任何风险。 任何

显示该包装曾装有感染性物质的标志或标记都应被移除或擦去。
４ １ ８ ５　 如果保持同等水平的性能条件，放在辅助容器内的主容器允许有如下变动而不需要

对整个包件进一步试验：
ａ）与试验过的主容器相比尺寸相等或者更小的容器在满足以下几种情况时，可以被

使用：
———主容器与已试验容器设计相似（例如：形状为圆形、矩形等）；
———主容器的生产材料（例如：玻璃、塑料、金属）承受冲击或堆码的能力等于或优于已试

验容器；
———主容器有相同或更小的开口以及装备相同结构的封头（例如：旋紧盖、磨口瓶塞或其

他）；
———用足够的额外衬垫材料来填充空隙并且防止主容器明显移动；
———主容器经过与已试验的包件相同的工艺装入辅助包装。
ｂ）在增加足够数量的衬垫材料来填充空隙并且防止主容器明显移动时，允许使用小数量

的已试验的主容器或者上述 ａ）中定义的类似的几种主容器。
４ １ ８ ６　 ４ １ ８ １ ～ ４ １ ８ ５ 只适用于 Ａ 类感染性物质（ＵＮ２８１４ 和 ２９００），它们不适用于

ＵＮ３３７３ Ｂ 类生物制剂”（见包装规范 Ｐ６５０ 的 ４ １ ４ １），同样不适用于 ＵＮ３２９１ 医院诊所废弃

物，未另作规定的；（生物）医学废弃物，未另作规定的；管制的医学废弃物，未另作规定的。
４ １ ８ ７　 对于含动物成分材料的运输，在包装规范中没有可适用的包装或中型散装容器，启
运国⑦主管机关不允许使用且不遵守下列条件下，不能用于运输此类物质或物品：

ａ）可选包装应当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第 ４ 部分的一般要求。
ｂ）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８ 栏中的包装规范给定的同时，可选包装应满足第 ６ 部分的要求。
ｃ）对于根据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８ 栏包装规范规定包装方法的物品，其可选包装应至少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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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安全等级。 该安全等级由启运国⑧主管机关确定。
ｄ）每批次货物应当随附有主管机关颁发的可选包装使用许可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在运单

中进行记录主管机关批复的可以采用的可选包装。
４ １ ９　 放射性物质的特殊包装规定

４ １ ９ １　 概要

４ １ ９ １ １　 放射性物质、容器（包装）和包件必须符合 ６ ４ 章的要求。 包件中放射性物质的

数量不得超过 ２ ２ ７ ２ ２、２ ２ ７ ２ ４ １、２ ２ ７ ２ ４ ４、２ ２ ７ ２ ４ ５、２ ２ ７ ２ ４ ６、３ ３ 章的特

殊规定 ３３６ 和 ４ １ ９ ３ 中规定的限值。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涵盖的放射性物质的包件种类有：
ａ）例外包件（见 １ ７ １ ５）；
ｂ）工业包件类型 １（ＩＰ⁃１ 型包件）；
ｃ）工业包件类型 ２（ＩＰ⁃２ 型包件）；
ｄ）工业包件类型 ３（ＩＰ⁃３ 型包件）；
ｅ）Ａ 型包件；
ｆ）Ｂ（Ｕ）型包件；
ｇ）Ｂ（Ｍ）型包件；
ｈ）Ｃ 型包件。
装有易裂变材料或六氟化铀的包件必须符合附加要求。

４ １ ９ １ ２　 任何包件外表面的非固定污染必须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在正常运输条件

下，这种污染不得超过下述限值：
ａ）β 和 γ 发射体以及低毒性 α 发射体：４ Ｂｑ ／ ｃｍ２；
ｂ）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０ ４ Ｂｑ ／ ｃｍ２。
这些限值适用于表面任何部分任何 ３００ ｃｍ２ 面积的平均值。

４ １ ９ １ ３　 除放射性物质必需使用的物质以外，包件中不能包含其他任何的物质和物品。 在

该规范使用的运输条件下，包件中货物与包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应降低包件的安全性。
４ １ ９ １ ４　 除 ７ ５ １１（特殊条款 ＣＷ３３）的规定以外，运输包装、集装箱、罐体、中型散装容器

以及车辆的外部和内部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量的等级，不应超出 ４ １ ９ １ ２ 规定的限制。
４ １ ９ １ ５　 对于放射性物质具有的其他危险属性，包件设计时应予以考虑。 包装无须经过主

管机关批准的包装中的带有次要危险性的放射性物质，应使用符合第 ６ 部分相关章节以及

４ １、４ ２ 或 ４ ３ 章对于该次要危险性所给出的要求的包装、中型散装容器、罐体或散装容器进

行运输。
４ １ ９ １ ６　 在包装第一次被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之前，应证实其生产设计能够确保符合《国
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相关规定以及任何适用的批准证书。 在适用的条件下，
同时应该满足以下要求：

ａ）如果包容系统的设计气压超过 ３５ ｋＰａ（表压），应当确保每个包装的包容系统在该压力

下能够保持系统完整性，符合经批准的设计要求；
ｂ）每个准备用作 Ｂ（Ｕ）型、Ｂ（Ｍ）型或 Ｃ 型包件的容器和每个准备用于盛装裂变材料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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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必需确保其屏蔽和包容的效能，以及必要时导热性能和局部系统效能，均应当在所批准设

计的使用限值和规定的限值以内；
ｃ）每个准备用于盛装易裂变材料的容器，必须确保其临界安全装置有效，处于设计所适

用的限值或规定的限值范围内，特别是在为符合 ６ ４ １１ １ 的要求而特意装入中子毒物的情况

下，必须进行检查，确认这些中子毒物的存在和分布。
４ １ ９ １ ７　 任何包件在每次发运前都必需确保包件中没有：

ａ）非包件设计所规定的放射性核素；
ｂ）在外形、物理或化学形态方面有别于包件设计所规定的内装物。

４ １ ９ １ ８　 每次装运前，任何包件都必须确保《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相关

规定和适用批准证书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均已得到满足。 在适用的情况下，还必须满足下述

要求：
ａ）必须确保按照 ６ ４ ２ ３ 的规定，已拆除不符合 ６ ４ ２ ２ 要求的附加起吊装置，或使其不

能用于起吊包件；
ｂ）每个 Ｂ（Ｕ）型、Ｂ（Ｍ）型和 Ｃ 型包件均必须先存放一段时间，直至达到足够接近平衡的

条件，表明其温度和压力已符合装运要求，除非对这些要求提请的免管已得到单方批准；
ｃ）每个 Ｂ（Ｕ）型、Ｂ（Ｍ）型和 Ｃ 型包件，必须通过检查和 ／或适当的测试，确保盛载系统中

所有可能泄漏放射性内容物的封盖、阀门和其他开孔均已严加密闭，必要时密封的方式应显示

已经达到 ６ ４ ８ ８ 和 ６ ４ １０ ３ 的要求；
ｄ）盛装易裂变材料的包件，必须进行 ６ ４ １１ ５ ｂ）规定的测量和 ６ ４ １１ ８ 规定的试验，验

证每个包件的密闭情况。
４ １ ９ １ ９　 发货人还必须持有所有如何正确封闭包件，以及根据批准证书的要求，在进行任

何装运之前必须完成的一切装运准备工作的说明书。
４ １ ９ １ １０　 任何包件或外包装的运输指数均不得超过 １０，而任何包件或外包装的临界安全

指数均不得超过 ５０，但按专有使用方式运输的托运货物除外。
４ １ ９ １ １１　 除了在 ７ ５ １１ 的 ＣＷ３３ 特殊条款（３ ５）ａ）中详述的特殊情况下运输的包件或集

合包件，包装或集合包件任何外表面上的任意一点辐射水平的最大值应不超过 ２ ｍＳｖ ／ ｈ。
４ １ ９ １ １２　 按专有使用方式运输的包件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上任一位置的最高辐射水平

不得超过 １０ ｍＳｖ ／ ｈ。
４ １ ９ ２　 ＬＳＡ 物质和 ＳＣＯ 材料运输的要求和检查

４ １ ９ ２ １　 单个 ＩＰ⁃１ 型包件、ＩＰ⁃２ 型包件、ＩＰ⁃３ 型包件，或一个物件或一批物件中的 ＬＳＡ 物

质或 ＳＣＯ 的数量，必须予以限制，使该物质、物件或整批物件在无屏蔽的情况下，距其 ３ｍ 处的

外部辐射水平不超过 １０ ｍＳｖ ／ ｈ。
４ １ ９ ２ ２　 包含裂变材料或本身属于裂变材料的 ＬＳＡ 物质或 ＳＣＯ 不受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规定要

求的限制，应满足 ７ ５ １１ 的 ＣＷ３３（４ １）和（４ ２）特殊规定的相关要求。
４ １ ９ ２ ３　 包含裂变材料或本身属于裂变材料的 ＬＳＡ 物质或 ＳＣＯ 应满足 ６ ４ １１ １ 的相关

要求。
４ １ ９ ２ ４　 Ⅰ类低比活度（ＬＳＡ⁃Ｉ）物质和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Ｉ），可在下列条件下无包装

运输：
ａ）除只含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矿石之外的所有无包装材料，在运输时必须保证，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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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运输条件下，放射性内装物不会从运输工具中漏出，屏蔽不得出现任何失效；
ｂ）每个运输工具必须是专有使用，除非只运输Ⅰ类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Ｉ），而且其可接触

及不可接触表面的污染不超过 ２ ２ ７ １ ２（见“放射性污染”术语）规定的适用水平的 １０ 倍；
ｃ）对于 ＳＣＯ⁃Ｉ，如怀疑其不可接触表面的非固定污染超过 ２ ２ ７ ２ ３ ２ ａ）１）规定的数值，

必需采取措施，确保放射性物质不释放到车辆内；
ｄ）无包装的易裂变材料必须满足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ｅ）的要求。

４ １ ９ ２ ５　 ＬＳＡ 物质和 ＳＣＯ，除非 ４ １ ９ ２ ４ 中另有规定，否则必须按照表 ４ １ ９ ２ ５ 进行

包装：

表 ４ １ ９ ２ ５　 ＬＳＡ 物质和 ＳＣＯ 的工业包装要求

放射性物质
工业包装类型

专用 非专用

（ＬＳＡ⁃Ⅰ）
固体

液体

类型 ＩＰ⁃１
类型 ＩＰ⁃１

类型 ＩＰ⁃１
类型 ＩＰ⁃１

（ＬＳＡ⁃Ⅱ）
固体

液体和气体

类型 ＩＰ⁃２
类型 ＩＰ⁃２

类型 ＩＰ⁃２
类型 ＩＰ⁃３

（ＬＳＡ⁃Ⅲ） 类型 ＩＰ⁃２ 类型 ＩＰ⁃３

（ＳＣＯ⁃Ｉａ） ） 类型 ＩＰ⁃１ 类型 ＩＰ⁃１

（ＳＣＯ⁃Ⅱ） 类型 ＩＰ⁃２ 类型 ＩＰ⁃２

　 　 注：ａ）在 ４ １ ９ ２ ４ 条件下，ＬＳＡ⁃Ｉ 和 ＳＣＯ⁃Ｉ 可以进行无包装运输。

４ １ ９ ３　 含裂变材料的包件

盛装易裂变材料的包件，内装物必须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有关包件设计

的具体规定，或批准书中的有关规定。
４ １ １０　 混合包装的特殊规定

４ １ １０ １　 如果按照本节混合包装规定，不同的危险货物或者危险货物与其他货物可以共同

包装在符合 ６ １ ４ ２１ 组合包装内，保证它们不会产生危险性反应，并且符合本章中的所有其

他相关规定。
注 １：见 ４ １ １ ５ 和 ４ １ １ ６。
注 ２：对于放射性物质，见 ４ １ ９。

４ １ １０ ２　 除了只含第 １ 类货物或只含第 ７ 类货物的包件，如果使用木板或纤维板箱作为外

包装，单个包含不同类货物的包件质量不能超过 １００ ｋｇ。
４ １ １０ ３　 除非有依据 ４ １ １０ ４ 的特殊规定，同类和相同分类代码的危险货物可以包装在

一起。
４ １ １０ ４　 如果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９ｂ）栏注明了编号（ＭＰ１～ＭＰ２４），则混合包装的货物和其他货

物适用于下列特殊条款：
ＭＰ１　 只能与同一配装组中的相同类型的货物包装在一起。
ＭＰ２　 严禁混合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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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３　 允许 ＵＮ１８０２ 与 １８７３ 的物质进行混合包装。
ＭＰ４　 不应与其他类的货物或者不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货物

包装在一起。 但是，如果对于第 ３ 类物质该有机过氧化物是一个坚硬的或化合物系统，则允许

与这些第 ３ 类物质混合包装。
ＭＰ５　 在符合包装规范 Ｐ６２０ 的前提下，同一个组合包装内的 ＵＮ２８１４ 与 ２９００ 可进行混

合包装，同时还有：
———作为制冷剂的物质（比如，冰、干冰、冷液氮）；
———根据包装规范 Ｐ６５０ 进行包装的 ＵＮ３３７３ Ｂ 类生物制剂。
ＭＰ６　 严禁混合包装。 该规定不涵盖作为制冷剂的物质，如冰、干冰或者冷液氮。
ＭＰ７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在每个组合包装的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５Ｌ 的情况下，可以

允许混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８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在每个组合包装的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３Ｌ 的情况下，可以

允许混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９　 可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组合包装规定，允许外部包装物的混合包装，包括：
———第 ２ 类其他货物；
———其他类别的货物，如允许该货物进行混合包装；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１０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在每个组合包装的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５ ｋｇ 的情况下，可

以允许混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１１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在每个组合包装的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５ ｋｇ 的情况下，可

以允许混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或者其他类别的货物（５ １ 项

Ⅰ和Ⅱ包装组别中的物质除外）；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１２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在每个组合包装的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５ ｋｇ 的情况下，可

以允许混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或者其他类别的货物（５ １ 项

Ⅰ和Ⅱ包装组别中的物质除外）；

３－１２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包装重量不应超过 ４５ ｋｇ；如果纸板用作外包装箱时其重量不应超过 ２７ ｋｇ。
ＭＰ１３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３ ｋｇ 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混合包装和

组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１４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６ ｋｇ 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混合包装和

组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１５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３ Ｌ 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混合包装和

组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１６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３ Ｌ 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混合包装和

组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１７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０ ５ Ｌ 和组合包装容量不超过 １ Ｌ 的

情况下，可以允许混合包装，包括：
———７ 类物质除外的其他类别货物，如果允许其进行混合包装；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１８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每个内包容量不超过 ０ ５ ｋｇ 和组合包装容量不超过 １ ｋｇ

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混合包装，包括：
———７ 类物质除外的其他类别货物，如果允许其进行混合包装；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１９　 根据 ６ １ ４ ２１ 的规定，每个组合包装内包容量不超过 ５ Ｌ 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混

合包装，包括：
———对其允许进行混合包装且有其他分类代码的同类货物；
———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前提是假设这些货物彼此之

间不会产生危险反应。
ＭＰ２０　 具有相同 ＵＮ 编号的物质可以进行混合包装。 严禁将 １ 类中具有不同 ＵＮ 编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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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行混合包装，ＭＰ２４ 特殊规定的情况除外。 严禁将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

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和其他类别的货物进行混合包装。
ＭＰ２１　 具有相同 ＵＮ 编号的物质可以进行混合包装。 严禁将 １ 类中与具有其他 ＵＮ 编号

的货物进行混合包装，以下情况除外：
ａ）在满足下列其中一个条件时的自身起爆方式：
———在正常的运输条件下，这些物质不会起爆；
———这样的起爆方式至少有两种有效的安全保护装置，用来确保在运送过程中的意外情

况时，物品不会爆破；
———当起爆方式没有两种有效的安全保护装置时（即配装组 Ｂ 中的起爆方式），由启运

国⑨主管机关予以确认，在正常的运输条件下，发生突发事件时不会造成物品爆炸。
ｂ）配装组 Ｃ、Ｄ 和 Ｅ 中的物品，严禁与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

其他货物进行混合包装。 根据 ２ ２ １ １ 的要求，按照本特殊规定在进行混合包装时必须要考

虑可能存在的包装分类变化。 运单记录见 ５ ４ １ ２ １ ｂ）。
ＭＰ２２　 具有相同 ＵＮ 编号的物质可以进行混合包装。 严禁将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

定》附件第 ２ 号限制的货物和其他类别的货物进行复合包装，同时严禁 １ 类货物中具有不同

ＵＮ 编号的货物进行混合包装，下列情况除外：
ａ）具有自己的起爆方式，在正常的运输条件下，这些物质不会起爆；
ｂ）配装组 Ｃ、Ｄ 和 Ｅ 的物品；
ｃ）ＭＰ２４ 特殊规定的情况。
根据 ２ ２ １ １ 的要求，按照本特殊规定在进行混合包装时必须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包装分

类变化。 运单记录见 ５ ４ １ ２ １ ｂ）。
ＭＰ２３　 具有相同 ＵＮ 编号的物质可以进行混合包装。
严禁 １ 类货物中具有不同 ＵＮ 编号的货物进行混合包装，下列情况除外：
ａ）具有自己的起爆方式，在正常的运输条件下，这些物质不会起爆；
ｂ）严禁将《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货物和其他类别货物进行混合包装。
根据 ２ ２ １ １ 的要求，按照本特殊规定在进行混合包装时必须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包装分

类变化。 运单记录见 ５ ４ １ ２ １ ｂ）。
ＭＰ２４　 可以在以下的几种情况下，将下面表格中的 ＵＮ 编号的货物存放在一起：
———如表格内有字母 Ａ，则表示具有指定 ＵＮ 编号的货物可以一起进行包装，无重量

限制；
———如表格内有字母 Ｂ，则表示具有指定 ＵＮ 编号的货物可以一起进行包装，每包的爆炸

物的重量不超过 ５０ ｋｇ；
———如表格内没有指出字母是 Ａ 或者 Ｂ，则严禁进行混合包装。
根据 ２ ２ １ １ 的要求，按照本特殊规定在进行混合包装时必须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包装分

类变化。 运单记录见 ５ ４ １ ２ １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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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如果启运国不是国际货协的缔约方，那么其批准请求应委托国际货协的第一缔约方的主管机关进行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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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２ 章　 可移动罐柜和联合国多元气体
容器的使用

　 　 注 １：本章也适用于按照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标准和 Ｔ１～Ｔ２３、Ｔ５０、Ｔ７５ 型可移动罐柜手册制

造的罐式集装箱。
注 ２：对于固定式罐车（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不含按照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标

准和 Ｔ１～Ｔ２３、Ｔ５０、Ｔ７５ 型可移动罐柜手册制造的罐式集装箱），以及由金属材料制成的拆卸式罐

箱、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ＭＥＧＣ）见 ４ ３ 章，联合国多元气体容器除外；对于纤维增强塑

料（纤维塑料）材质罐式集装箱以及拆卸式罐箱的使用见 ４ ４ 章；真空操作危废罐见 ４ ５ 章。
注 ３：根据 ６ ７ 章进行标记的可移动罐柜和 ＵＮ ＭＥＧＣ，尽管是由非国际货协缔约方批准

的，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仍可用于运输。
４ ２ １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第 １、３～９ 类物质的一般规定

４ ２ １ １　 本节规定对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的 １、３、４ １、４ ２、４ ３、５ １、５ ２、６ １、６ ２、７、８、９ 类

项物质适用的一般要求。 除这些一般要求外，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制造、检验和试验还应符合

６ ７ ２ 详细规定的要求。 用于运输这些物质的可移动罐柜应符合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列出、并
在 ４ ２ ５ ２ ６（Ｔ１～Ｔ２３）中说明的适用可移动罐柜规范，并且应符合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和

４ ２ ５ ３ 给每种物质划定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
４ ２ １ ２　 可移动罐柜应有充分保护，以防运输过程中因横向和纵向冲击和倾覆而损坏罐体和

辅助设备。 如罐体和辅助设备结构能承受冲击或倾覆，则不需作这样的保护。 示例

见 ６ ７ ２ １７ ５。
４ ２ １ ３　 有些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物质，只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发生危险的分解、
变态或聚合反应，方可运输。 为此，应特别注意确保罐体不含任何可以促进这些反应的物质。
４ ２ １ ４　 罐体（不包括开口及其封闭装置）或隔热层外表面温度在运输中不得超过 ７０℃。 如

果是在高温下运输液态或固态物质，必要时，罐体应采取隔热措施，以实现上述要求。
４ ２ １ ５　 未经清洗和残留有气体的空可移动罐柜应按照仍装有原先所装物质一样的要求办理。
４ ２ １ ６　 可能引起危险反应的物质不得装在相同或相邻的罐体隔仓内运输（“危险反应”定
义见 １ ２ １）。
４ ２ １ ７　 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为每个可移动罐柜签发的设计批准证书、试验报告以及列明

首次检查和试验结果的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与所有人分别保管。 所有人在任何

主管机关要求时必须能提供此种文件。
４ ２ １ ８　 除非装运的（各）物质名称写在 ６ ７ ２ ２０ ２ 所述的金属标牌上，否则应在主管机关

或其授权单位提出要求时，由发货人、收货人或代理商随时提供 ６ ７ ２ １８ １ 所述的证书副本。
４ ２ １ ９　 充装系数

４ ２ １ ９ １　 装货前，托运人应确保所用的是适宜的可移动罐柜，而且可移动罐柜未充装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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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体材料、垫圈、辅助设备及任何防护衬料接触时可以与之发生危险的反应从而形成危险产物

或明显降低这些材料强度的物质。 如有必要，托运人可以配合主管机关就所装运的物质与可

移动罐柜是否相容征求其生产商的意见。
４ ２ １ ９ １ １　 可移动罐柜充装不得超过 ４ ２ １ ９ ２ ～ ４ ２ １ ９ ６ 规定的限度。 ４ ２ １ ９ ２、
４ ２ １ ９ ３ 或 ４ ２ １ ９ ５ １ 对个别物质的适用性见 ４ ２ ５ ２ ６ 或 ４ ２ ５ ３ 及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或第 １１ 栏中有关可移动罐柜的规范或特殊规定。
４ ２ １ ９ ２　 一般采用的最大充装系数（％ ）按下式计算：

充装系数＝ ９７
１＋α（ ｔｒ－ｔｆ）

％

式中　 α———液体在 １５～５０℃之间的平均体积膨胀系数；
ｔｒ———在运输过程液体的最高平均整体温度，℃；
ｔｆ———液体充装时的温度，℃。

４ ２ １ ９ ３　 对于Ⅰ类和Ⅱ类包装的第 ６ １ 项和第 ８ 类液体及在 ６５℃时绝对蒸气压超过 １７５ｋＰａ
（１ ７５ ｂａｒ）的液体，其最大充装系数（％ ）按下式计算：

充装系数＝ ９５
１＋α（ ｔｒ－ｔｆ）

％

４ ２ １ ９ ４　 液体在环境条件下运输时，α 可按下式计算：

α＝
ｄ１５－ｄ５０

３５ｄ５０

式中，ｄ１５和 ｄ５０分别为液体在 １５℃和 ５０℃时的密度。
４ ２ １ ９ ４ １　 最高平均整体温度（ ｔｒ）取 ５０ ℃，但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或极端气候条件下运输

时，有关主管机关可酌情同意取较低或较高的温度值。
４ ２ １ ９ ５　 ４ ２ １ ９ ２～４ ２ １ ９ ４ １ 的规定不适用于充装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温度高于 ５０ ℃
（例如，使用加温装置）的物质的可移动罐柜。 装有加温装置的可移动罐柜应使用温度调节

器，确保最大充装系数在运输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不大于整个容积的 ９５％ 。
４ ２ １ ９ ５ １　 高温条件下运输的液体和温度处于熔点之上的固体最大充装系数（％ ）按下式

计算：

充装系数＝ ９５
ｄｒ

ｄｆ
％

式中，ｄｒ 和 ｄｆ 分别为液体在运输过程中最高平均温度下的密度和充装过程中平均温度下

的密度。
４ ２ １ ９ ６　 下列情况的可移动罐柜不得交运：

ａ）充装 ２０℃时加热物质在运输过程中物质的最高温度下黏度低于 ２ ６８０ ｍｍ２ ／ ｓ 的液体且

充装系数大于 ２０％但小于 ８０％ ，除非可移动罐柜的罐体用隔板或防波板隔开，隔成若干容量

不超过 ７ ５００ Ｌ 的舱；
ｂ）罐体外部或其辅助设备上黏附有原来充装的残余物质；
ｃ）渗漏或损坏到可移动罐柜或其起吊或紧固附件的完整性可以受到影响时；
ｄ）除非对其辅助设备进行过检查并且确认其工作状态良好。

４ ２ １ ９ ７　 可移动罐柜的叉车插口在罐体装货时应关闭。 这一规定不适用于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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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２ １７ ４ 不需要配备叉车插口关闭装置的可移动罐柜。
４ ２ １ １０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第 ３ 类物质的附加规定

４ ２ １ １０ １　 用于运输易燃液体的所有可移动罐柜应是密闭的，并按照 ６ ７ ２ ８ ～ ６ ７ ２ １５
的要求装有降压装置。
４ ２ １ １０ １ １ 仅用于陆运的可移动罐柜，４ ３ 章可以允许使用开口排气系统。
４ ２ １ １１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第 ４ 类物质（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除外）的附加规定

（备用）
注：关于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见 ４ ２ １ １３ １。

４ ２ １ １２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第 ５ １ 项物质的附加规定

（备用）
４ ２ １ １３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第 ５ ２ 项物质和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的附加规定

４ ２ １ １３ １　 对每种物质都应进行试验，并将报告提交启运国主管机关核准。 应向到达地国

主管机关寄送关于该物质的通知书。 通知书应包含有关的运输资料并附上载有试验结果的报

告。 进行的试验应包括能达到下述目的的必要试验：
ａ）证明在运输期间通常与该物质接触的所有材料都具有相容性；
ｂ）提供设计安全降压和紧急降压装置所需的数据，同时考虑到可移动罐柜的设计特征；
ｃ）安全运输该物质所需的任何附加规定，应清楚地写在报告里。

４ ２ １ １３ ２　 下述规定适用于运输自加速分解温度为 ５５ ℃或更高的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或 Ｆ
型自反应物质的可移动罐柜。 如果这些规定同 ６ ７ ２ 中的规定相冲突，则以这些规定为准。
须考虑的紧急情况是物质的自加速分解和 ４ ２ １ １３ ８ 所述的被火焰吞没的情况。
４ ２ １ １３ ３　 用可移动罐柜运输自加速分解温度低于 ５５ ℃的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的

附加规定，由启运国主管机关加以规定。 应将这些有关规定的通告书寄送目的地国主管机关。
４ ２ １ １３ ４　 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应能承受至少 ０ ４ ＭＰａ（４ ｂａｒ）的试验压力。
４ ２ １ １３ ５　 可移动罐柜应装有温度感应装置。
４ ２ １ １３ ６　 可移动罐柜应装有安全降压装置和应急降压装置，也可使用真空降压装置。 安

全降压装置起作用时的压力应根据物质的性质和可移动罐柜的构造特征确定。 罐体不允许使

用易熔塞。
４ ２ １ １３ ７　 安全降压装置应装有弹簧阀，以防止可移动罐柜内大量积聚在 ５０ ℃时产生的分

解物和蒸气。 降压阀的能力和开始泄气时的压力应根据 ４ ２ １ １３ １ 规定的试验结果确定。
但在任何情况下起始释放压力都不得导致液体在可移动罐柜倾覆时从阀门中流出。
４ ２ １ １３ ８　 紧急降压装置可以是弹簧式的、易碎式的或两者的组合，其设计应能将罐体被火

焰完全吞没不少于 １ ｈ 内产生的分解物和蒸气全部排放掉，具体按下式计算：
ｑ＝ ７０ ９６１×Ｆ×Ａ０ ８２

式中　 ｑ———吸热率（Ｗ）；
Ａ———沾湿面积（ｍ２）；
Ｆ———隔热系数。

对于非隔热型罐体 Ｆ＝ １；或对于隔热型罐体 Ｆ＝Ｕ（９２３－Ｔ）
４７０３２

。

　 　 其中，Ｕ＝ Ｋ
Ｌ

———隔热层热传导系数［Ｗ ／ （ｍ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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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Ｋ———隔热层导热率［Ｗ ／ （ｍ·Ｋ）］；
Ｌ———隔热层厚度（ｍ）。

Ｔ———物质在降压释放条件下的温度（Ｋ）。
应急降压装置开始泄气时的压力应高于 ４ ２ １ １３ ７ 的规定，并根据 ４ ２ １ １３ １ 所述的

试验结果确定，紧急降压装置的尺寸应能够确保可移动罐柜内的最大压力决不超过其试验

压力，
注：确定紧急降压装置大小的方法的例子见《试验和标准手册》附录 ５。

４ ２ １ １３ ９　 对于隔热的可移动罐柜，在确定其紧急降压装置的能力和定位时应假设罐体表

面积 １％的隔热材料脱落。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０　 真空降压装置和弹簧阀应配有防火罩。 应适当考虑到防火罩会减低降压能力。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１　 阀门和外部管道等辅助设备的设计应使它们在可移动罐柜装货后不会有物质

残留其中。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２　 可移动罐柜可加以隔热，如果：

———可移动罐柜为铝结构；
———可移动罐柜内装物质的自加速分解温度为 ５５℃或以下。
则外表面应涂白色涂料或发亮金属。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３　 灌注物达到 １５℃时可移动罐柜的充装系数不应超过 ９０％ 。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４　 ６ ７ ２ ２０ ２ 所要求的标记应包含 ＵＮ 编号和技术名称，并注明经主管机关核准

的有关物质的浓度。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５　 ４ ２ ５ ２ ６ 内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２３ 具体列出的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可

用可移动罐柜运输。
４ ２ １ １４　 运输第 ６ １ 项物质的附加规定

（备用）
４ ２ １ １５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第 ６ ２ 项物质的附加规定

（备用）
４ ２ １ １６　 运输第 ７ 类物质的附加规定

４ ２ １ １６ １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可移动罐柜不得用于运输其他货物。
４ ２ １ １６ ２　 可移动罐柜的充装系数不得超过 ９０％或经主管机关批准的任何其他数值。
４ ２ １ １７　 运输第 ８ 类物质的附加规定

４ ２ １ １７ １　 运输第 ８ 类物质所用的可移动罐柜的安全降压装置应定期检查，每年不少于

１ 次。
４ ２ １ １８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第 ９ 类物质的附加规定

（备用）
４ ２ １ １９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在熔点之上的固体的附加规定

４ ２ １ １９ １　 对于高于物质熔点运输或要求运输的固体物质，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中未指定其

可移动罐柜规范，或指定的可移动罐柜规范不适用于在熔点以上的温度运输者，可在以下条件

下用可移动罐柜运输，即该固体物质的分类属第 ４ １、４ ２、４ ３、５ １ 或 ６ １ 项，或属第 ８、９ 类，
且除第 ６ １ 项或第 ８ 类外没有其他次要危险性，属Ⅱ或Ⅲ类包装。
４ ２ １ １９ ２　 除非在 ３ ２ 章危险货物一览表中另有说明，否则在固体物质的熔点以上运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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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物质使用的可移动罐柜规范，需符合Ⅲ类包装的固体物质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４ 的规定，或Ⅱ
类包装的固体物质 Ｔ７ 的规定。 也可根据 ４ ２ ５ ２ ５ 选择具有相当或更高安全度的可移动罐

体规范。 最大充装系数（％ ）应根据 ４ ２ １ ９ ５（ＴＰ３）决定。
４ ２ ２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非冷冻液化气体和压力化学品的一般规定

４ ２ ２ １　 本节规定对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非冷冻液化气体和压力化学品适用的一般要求。
４ ２ ２ ２　 可移动罐柜应符合 ６ ７ ３ 详细规定的设计、制造、检验和试验要求。 用于运输非冷

冻液化气体和承压化学品的可移动罐柜应符合 ４ ２ ５ ２ ６ 所述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并符合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列出并在 ４ ２ ５ ３ 中说明的给特定非冷冻液化气体划定的可移动罐柜特

殊规定。
４ ２ ２ ３　 可移动罐柜应有充分防护措施，以防运输过程中因横向和纵向冲击和倾覆而损坏罐

体和辅助设备。 如罐体和辅助设备构造能承受冲击或倾覆，则不需作这样的保护。 示例

见 ６ ７ ３ １３ ５。
４ ２ ２ ４　 有些化学性质不稳定的非冷冻液化气体，只能在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发

生危险的分解、变态或聚合反应时，方准运输。 为此，应特别注意确保罐体不含任何可以促进

这些反应的物质。
４ ２ ２ ５　 除非装运的气体名称写在 ６ ７ ３ １６ ２ 所述的金属标牌上，否则在主管机关提出要

求时必须由发货人、收货人或代理商随时提供 ６ ７ ３ １４ １ 所述证书的副本。
４ ２ ２ ６　 未经清洗和残留有气体的可移动空罐柜应按照仍装有原先所装非冷冻液化气体一

样的要求办理。
４ ２ ２ ７　 充装

４ ２ ２ ７ １　 装货前，托运人应确保所用的是核准用于待运非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而
且未充装在与罐体材料、垫圈和辅助设备接触时可以与之发生危险的反应从而形成危险产物

或明显降低这些材料强度的非冷冻液化气体。 装货过程中，非冷冻液化气体的温度应在设计

温度范围限度之内。
４ ２ ２ ７ ２　 罐体每升容积所装的非冷冻液化气体的最大质量（ｋｇ ／ Ｌ）不得超过该非冷冻液化

气体在 ５０℃时的密度乘以 ０ ９５。 此外，在 ６０℃时罐体内不得达到液体满容量。
４ ２ ２ ７ ３　 可移动罐柜的充装量不得超过其最大允许总重和对每种待运气体规定的最大允

许载重。
４ ２ ２ ８　 下列情况的可移动罐柜不得交运：

ａ）未装满的状态，可移动罐柜内的振荡会造成压力骤增产生过大的液体冲击力；
ｂ）罐体渗漏；
ｃ）损坏程度已影响可移动罐柜，或其起吊或紧固装置完整性的程度；
ｄ）除非对其辅助设备进行检查并且确认工作状态良好。

４ ２ ２ ９　 可移动罐柜的叉车插口在罐体装货时应关闭。 这一规定不适用于按 ６ ７ ３ １３ ４ 不

需要配备叉车插口关闭装置的可移动罐柜。
４ ２ ３　 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一般规定

４ ２ ３ １　 本节规定对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冷冻液化气体适用的一般要求。
４ ２ ３ ２　 可移动罐柜应符合 ６ ７ ４ 详细规定的设计、制造、检验和试验要求。 用于运输冷冻

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应符合 ４ ２ ５ ２ ６ 所载述的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７５，并符合 ３ ２ 章表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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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栏中列出并在 ４ ２ ５ ３ 中说明的给每种物质划定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
４ ２ ３ ３　 可移动罐柜必须有充分防护措施，以防运输过程中因横向和纵向冲击和倾覆而损坏

罐体和辅助设备。 如罐体和辅助设备构造能承受冲击或倾覆，则不需作这样的保护，
见 ６ ７ ４ １２ ５。
４ ２ ３ ４　 除非装运的（各种）气体名称写在 ６ ７ ４ １５ ２ 所述的金属标牌上，否则应在主管机

关或其授权机构提出要求时，由发货人、收货人或代理商随时提供 ６ ７ ４ １３ １ 所述证书的

副本。
４ ２ ３ ５　 未经清洗和残留有气体的空可移动罐柜，必须按照仍装有原先所装物质相同要求

办理。
４ ２ ３ ６　 充装

４ ２ ３ ６ １　 装货前，托运人应确保所用的是核准用于待运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而且

可移动罐柜未装载与罐体材料、垫圈和辅助设备接触时可能与之发生危险的反应从而形成危

险产物或明显减损这些材料强度的冷冻液化气体。 装货过程中，冷冻液化气体的温度应在设

计温度范围限度之内。
４ ２ ３ ６ ２　 估计初始充装率时应考虑到预计行程，包括遇到的任何延误在内所需的维持时

间。 除 ４ ２ ３ ６ ３ 和 ４ ２ ３ ６ ４ 规定的情况外，罐体的初始充装系数应使内装物（氦除外）在
温度上升到蒸气压力等于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时，液体所占体积不超过 ９８％ 。
４ ２ ３ ６ ３　 用于运输氦的罐体可充装至但不超过安全减压装置入口。
４ ２ ３ ６ ４　 在预定运输时间大大短于保留时间时，应按主管机关核准，可允许使用较高的充

装系数。
４ ２ ３ ７　 限压装置在密闭状态下的计算时间（保留时间）
４ ２ ３ ７ １　 每次行程都应计算保留时间，计算应按主管机关承认的程序依据下列各类进行

计算：
ａ）待运冷冻液化气体的参考保留时间（见 ６ ７ ４ ２ ８ １）（在 ６ ７ ４ １５ １ 所述的标牌上标

明）；
ｂ）充装密度；
ｃ）充装压力；
ｄ）（各）限压装置的最低设定压力。

４ ２ ３ ７ ２　 保留时间应按 ６ ７ ４ １５ ２ 的规定标在可移动罐柜上或紧固于可移动罐柜上的金

属标牌上。
４ ２ ３ ８　 下列情况的可移动罐柜不得交付运输：

ａ）未装满的情况，可移动罐柜内的振荡造成压力骤增产生过大的液体冲击力；
ｂ）渗漏；
ｃ）损坏程度已影响可移动罐柜，或其他起吊或紧固装置的完整性程度；
ｄ）除非对其辅助设备进行检查并确认其工作状态良好；
ｅ）除非已按 ４ ２ ３ ７ 确定所运冷冻液化气体的保留时间并且按 ６ ７ ４ １５ ２ 对可移动罐

柜作了标记；
ｆ）除非计入可以遇到的延误运输时间不超过保留时间。

４ ２ ３ ９　 可移动罐柜的叉车插口在罐体装货时应关闭。 这一规定不适用于按照 ６ ７ ４ １２ ４

３－１３３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不需要配备叉车插口关闭装置的可移动罐柜。
４ ２ ４　 使用联合国多元气体容器（ＭＥＧＣ）的一般规定

４ ２ ４ １　 本节提供了适用于采用多元气体容器（ＭＥＧＣ）运输 ６ ７ ５ 提到的非冷冻气体的总

体要求。
４ ２ ４ ２　 ＭＥＧＣ 应符合 ６ ７ ５ 详细规定的设计、制造、检验和试验要求。 ＭＥＧＣ 的内装物应

当按照 ４ １ ４ １ 的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和 ６ ２ １ ６ 中的规定进行定期检验。
４ ２ ４ ３　 在运输 ＭＥＧＣ 过程中，应防止元件和操作设备因冲击或倾覆造成的损害。 若元件

和操作设备和设计可承受冲击或倾覆的负荷，则可无需防护。 防护示例见 ６ ７ ５ １０ ４。
４ ２ ４ ４　 涉及 ＭＥＧＣ 定期检验及检验的要求见 ６ ７ ５ １２，定期试验期间不得装载或充装

ＭＥＧＣ，但元件期满后可以进行运输。
４ ２ ４ ５　 充装

４ ２ ４ ５ １　 充装前应对 ＭＥＧＣ 进行检查以确保其可运输该气体，并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

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
４ ２ ４ ５ ２　 ＭＥＧＣ 的充装应当依据工作压力、充装系数和 ４ １ ４ １ 的特定气体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的规定对每个单元进行充装。 在任何情况下，充装的一个多元气体容器或一组单元要超过任

何给定单元的最低工作压力的单位。
４ ２ ４ ５ ３　 充装时不得超过 ＭＥＧＣ 的最大允许总质量。
４ ２ ４ ５ ４　 在装货后隔离阀应封闭，运输过程中保持封闭。 有毒气体（Ｔ、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和

ＴＯＣ 类气体）将仅在各单元都装有独立隔离阀的 ＭＥＧＣ 中运输。
４ ２ ４ ５ ５　 充装口须用盖或塞封闭。 封闭装置和设备的密封性通过充装物充装后进行验证。
４ ２ ４ ５ ６　 下列情况的 ＭＥＧＣ 不得交付运输：

ａ）损坏程度达到可能影响压力容器或其结构装置或辅助设备的完整性；
ｂ）除非压力容器及其结构装置或辅助设备经过检查，认定工作状态良好；
ｃ）除非所需的证明、再试验和充装标志清晰可见。

４ ２ ４ ６　 已充装的 ＭＥＧＣ 在下属情况下不得交付运输：
ａ）泄漏时；
ｂ）损坏程度达到可能影响压力容器或其结构装置或辅助设备的完整性；
ｃ）除非压力容器及其结构装置或辅助设备经过检查被认定工作状态良好；
ｄ）除非所需的证明，再试验和充装标记清晰可见。

４ ２ ４ ７　 那些没有被清洗的空 ＭＥＧＣ 清洗后，应与充装了以前的物质的 ＭＥＧＣ 具备相同的

要求。
４ ２ ５　 可移动罐柜规范和特殊规定

４ ２ ５ １　 概述

４ ２ ５ １ １　 本节包括的可移动罐柜规则和特殊规定适用于允许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的危险货

物，每一可移动罐柜规范用一个字母加数字符号表示（例如 Ｔ１）。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列出为

允许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的危险货物给出了的可移动罐柜规范。 如危险货物一览表的第 １０ 栏

未列出可移动罐柜规范，即不允许用可移动罐柜运输，除非主管机关按照 ６ ７ １ ３ 的规定给予

批准。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列出了危险货物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 每一可移动罐柜特殊规

定都以一个字母加数字符号表示（例如 ＴＰ１）。 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一览表见 ４ ２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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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的字母“Ｍ”表示该物质可以按 ＵＮ ＭＥＧＣ 运输。
４ ２ ５ ２　 可移动罐柜规范

４ ２ ５ ２ １　 可移动罐柜规范适用于第 １ ～ ９ 类危险货物，可移动罐柜规范提供与适用于特定

物质的可移动罐柜规定有关的具体资料。 除了应符合本章的一般规定和 ６ ７ 章的一般要求

外，也应符合这些规定。
４ ２ ５ ２ ２　 对于第 １ 类和第 ３～９ 类物质，可移动罐柜规范列明适用的最低试验压力、最小罐

体厚度（用标准钢）、底部开口规定和安全降压要求。 Ｔ２３ 列出了允许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的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第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同时列有适用的控制温度和危险温度。
４ ２ ５ ２ ３　 非冷冻液化气体适用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 Ｔ５０ 规定允许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的非

冷冻液化气体给出了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底部开口规定、安全降压要求和充装系数规定。
４ ２ ５ ２ ４　 冷冻液化气体适宜用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７５。
４ ２ ５ ２ ５　 确定适当的可移动罐柜规范

当一特定危险货物条目第 １０ 栏注明某一特定可移动罐柜规则时，试验压力更高、罐体厚

度更大、底开装置和安全降压装置更严格的其他可移动罐柜也可以使用。 可适用以下规则确

定可用于运输特定物质的适当可移动罐柜。

指定的可移动罐柜规范 允许使用的可移动罐柜规则

Ｔ１
　 Ｔ２、Ｔ３、Ｔ４、Ｔ５、Ｔ６、Ｔ７、Ｔ８、Ｔ９、Ｔ１０、Ｔ１１、Ｔ１２、Ｔ１３、Ｔ１４、Ｔ１５、Ｔ１６、Ｔ１７、Ｔ１８、Ｔ１９、
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２ 　 Ｔ４、Ｔ５、Ｔ７、Ｔ８、Ｔ９、Ｔ１０、Ｔ１１、Ｔ１２、Ｔ１３、Ｔ１４、Ｔ１５、Ｔ１６、Ｔ１７、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３
　 Ｔ４、Ｔ５、 Ｔ６、Ｔ７、Ｔ８、Ｔ９、 Ｔ１０、 Ｔ１１、 Ｔ１２、 Ｔ１３、 Ｔ１４、 Ｔ１５、 Ｔ１６、 Ｔ１７、 Ｔ１８、 Ｔ１９、 Ｔ２０、
Ｔ２１、Ｔ２２

Ｔ４ 　 Ｔ５、Ｔ７、Ｔ８、Ｔ９、Ｔ１０、Ｔ１１、Ｔ１２、Ｔ１３、Ｔ１４、Ｔ１５、Ｔ１６、Ｔ１７、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５ 　 Ｔ１０、Ｔ１４、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２

Ｔ６ 　 Ｔ７、Ｔ８、Ｔ９、Ｔ１０、Ｔ１１、Ｔ１２、Ｔ１３、Ｔ１４、Ｔ１５、Ｔ１６、Ｔ１７、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７ 　 Ｔ８、Ｔ９、Ｔ１０、Ｔ１１、Ｔ１２、Ｔ１３、Ｔ１４、Ｔ１５、Ｔ１６、Ｔ１７、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８ 　 Ｔ９、Ｔ１０、Ｔ１３、Ｔ１４、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９ 　 Ｔ１０、Ｔ１３、Ｔ１４、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１０ 　 Ｔ１４、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２

Ｔ１１ 　 Ｔ１２、Ｔ１３、Ｔ１４、Ｔ１５、Ｔ１６、Ｔ１７、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１２ 　 Ｔ１４、Ｔ１６、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２

Ｔ１３ 　 Ｔ１４、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１４ 　 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２

Ｔ１５ 　 Ｔ１６、Ｔ１７、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１６ 　 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２

Ｔ１７ 　 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１、Ｔ２２

Ｔ１８ 　 Ｔ１９、Ｔ２０、Ｔ２２

３－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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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可移动罐柜规范 允许使用的可移动罐柜规则

Ｔ１９ 　 Ｔ２０、Ｔ２２

Ｔ２０ 　 Ｔ２２

Ｔ２１ 　 Ｔ２２

Ｔ２２ 　 否

Ｔ２３ 　 否

４ ２ ５ ２ ６　 可移动罐柜规范

可移动罐柜规范详细说明了可移动罐柜在用于运输列明物质时适用的规定。 可移动罐柜

规范 Ｔ１～Ｔ２２ 详细说明了适用的最低试验压力、最低罐体厚度（ｍｍ ／标准钢）和安全降压要求

和底部开口规定。

Ｔ１～ Ｔ２２ 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１～ Ｔ２２

　 这些可移动罐柜规范适用于第 １ 类和第 ３ ～ ９ 类液态和固态物质，应符合 ４ ２ １ 的一般规定和 ６ ７ ２ 的

规定

可移动罐柜规范
最低试验压力

（ｂａｒ）

最小罐体厚度

（单位：ｍｍ ／标准钢）
（见 ６ ７ ２ ４）

安全降压规定

（见 ６ ７ ２ ８ａ） ）
底部开口规定

（见 ６ ７ ２ ６ｂ） ）

Ｔ１ １ ５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正常 见 ６ ７ ２ ６ ２

Ｔ２ １ ５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正常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Ｔ３ ２ ６５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正常 见 ６ ７ ２ ６ ２

Ｔ４ ２ ６５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正常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Ｔ５ ２ ６５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见 ６ ７ ２ ８ ３ 不允许

Ｔ６ ４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正常 见 ６ ７ ２ ６ ２

Ｔ７ ４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正常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Ｔ８ ４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正常 不允许

Ｔ９ ４ ６ｍｍ 正常 不允许

Ｔ１０ ４ ６ｍｍ 见 ６ ７ ２ ８ ３ 不允许

Ｔ１１ ６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正常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Ｔ１２ ６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见 ６ ７ ２ ８ ３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Ｔ１３ ６ ６ｍｍ 正常 不允许

Ｔ１４ ６ ６ｍｍ 见 ６ ７ ２ ８ ３ 不允许

Ｔ１５ １０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正常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Ｔ１６ １０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见 ６ ７ ２ ８ ３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Ｔ１７ １０ ６ｍｍ 正常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３－１３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可移动罐柜规范
最低试验压力

（ｂａｒ）

最小罐体厚度

（单位：ｍｍ ／标准钢）
（见 ６ ７ ２ ４）

安全降压规定

（见 ６ ７ ２ ８ａ） ）
底部开口规定

（见 ６ ７ ２ ６ｂ） ）

Ｔ１８ １０ ６ｍｍ 见 ６ ７ ２ ８ ３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Ｔ１９ １０ ６ｍｍ 见 ６ ７ ２ ８ ３ 不允许

Ｔ２０ １０ ８ｍｍ 见 ６ ７ ２ ８ ３ 不允许

Ｔ２１ １０ １０ｍｍ 正常 不允许

Ｔ２２ １０ １０ｍｍ 见 ６ ７ ２ ８ ３ 不允许

　 　 注：ａ）当标明“正常”时，除 ６ ７ ２ ８ ３ 之外，６ ７ ２ ８ 的所有均需适用。
ｂ）当本栏注明“不允许”时，如运输的物质为液体，则不得底开。 如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运输的物质在

可能遇到的任何温度条件下始终保持固体状态，允许符合 ６ ７ ２ ６ ２ 要求的底开。

Ｔ２３ 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２３

　 本可移动罐柜规范适用于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第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 应符合 ４ ２ １ 的一般规定和

６ ７ ２ 的规定。 此外还应符合 ４ ２ １ １３ 中具体针对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第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规定。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最低试验

压力（ｂａｒ）

最小罐体

厚度（单位：
ｍｍ ／参考钢）

底部开口

规定
安全降压规定 充装系数

３１０９

　 液态 Ｆ 型有机过氧

化物

　 叔丁基过氧氢，水

中ａ） ，浓度不大于 ７２％
　 枯基过氧氢，在 Ａ
型稀释剂中，浓度不大

于 ９０％
　 二叔丁基过氧化物，
在 Ａ 型稀释剂中，浓
度不大于 ３２％
　 异丙枯基过氧氢，在
Ａ 型稀释剂中，浓度不

大于 ７２％
　 对孟基过氧氢，在 Ａ
型稀释剂中，浓度不大

于 ７２％
　 蒎基过氧氢，在 Ａ
型稀释剂中，浓度不大

于 ７２％

４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见 ６ ７ ２ ８ ２、
４ ２ １ １３ ６、
４ ２ １ １３ ７、
４ ２ １ １３ ８

见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３

３１１０

　 固态 Ｆ 型有机过氧

化物

　 二枯基过氧化物ｂ）

４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见 ６ ７ ２ ８ ２、
４ ２ １ １３ ６、
４ ２ １ １３ ７、
４ ２ １ １３ ８

见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３

３－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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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最低试验
压力（ｂａｒ）

最小罐体
厚度（单位：
ｍｍ ／参考钢）

底部开口
规定

安全降压规定 充装系数

３２２９ 　 Ｆ 型自反应液体 ４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见 ６ ７ ２ ８ ２、
４ ２ １ １３ ６、
４ ２ １ １３ ７、
４ ２ １ １３ ８

见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３

３２３０ 　 Ｆ 型自反应固体 ４ 见 ６ ７ ２ ４ ２ 见 ６ ７ ２ ６ ３

见 ６ ７ ２ ８ ２、
４ ２ １ １３ ６、
４ ２ １ １３ ７、
４ ２ １ １３ ８

见 ４ ２ １ １３ １３

　 　 注：ａ）前提是采取措施达到安全等值量 ６５％叔丁基过氧化氢和 ３５％水。
ｂ）每个可移动罐柜最多装 ２ ０００ ｋｇ。

Ｔ５０ 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
　 本可移动罐柜规范适用于非冷冻液化气体和承压化学品（ＵＮ３５００，３５０１，３５０２，３５０３，３５０４ 和 ３５０５）。 应符

合 ４ ２ ２ 的一般规定和 ６ ７ ３ 的规定。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ｂａｒａ）、ｂ）、ｃ）、ｄ）

小型 无遮蔽型 遮阳型 隔热型

液面以

下开口

安全降压

要求ｅ）（见
６ ７ ３ ７）

最大充

装率，
ｋｇ ／ Ｌ

１ ２ ３ａ） ３ｂ） ３ｃ） ３ｄ） ４ ５ ６

１００５ 　 无水氨 ２９ ０ ２５ ７ ２２ ０ １９ ７ 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０ ５３

１００９
　 溴三氟甲烷（制冷气体 Ｒ
１３Ｂ１）

３８ ０ ３４ ０ ３０ ０ ２７ ５ 允许 正常 １ １３

１０１０ 　 丁二烯，稳定的 ７ ５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５５

１０１０
　 丁二烯和烃的混合物，稳
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正常
见

４ ２ ２ ７
１０１１ 　 丁烷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５１

１０１２ 　 丁烯 ８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５３

１０１７ 　 氯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５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１ ２５

１０１８
　 二氟 氯 甲 烷 （ 制 冷 气 体

Ｒ２２）
２６ ０ ２４ ０ ２１ ０ １９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０３

１０２０
　 五氟 氯 甲 烷 （ 制 冷 气 体

Ｒ１１５）
２３ ０ ２０ ０ １８ ０ １６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０６

１０２１
　 １⁃氯⁃１，２，２，２⁃四氟乙烷（制
冷气体（Ｒ１２４））

１０ ３ ９ ８ ７ ９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２０

１０２７ 　 环丙烷 １８ ０ １６ ０ １４ ５ １３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５３

１０２８
　 二氯二氟甲烷（制冷气体

Ｒ１２）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１ ５ 允许 正常 １ １５

１０２９
　 二氯 氟 甲 烷 （ 制 冷 气 体

Ｒ２１）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２３

１０３０
　 １，１⁃二氟乙烷 （制冷气体

Ｒ１５２ａ）
１６ ０ １４ ０ １２ ４ １１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７９

３－１３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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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ｂａｒａ）、ｂ）、ｃ）、ｄ）

小型 无遮蔽型 遮阳型 隔热型

液面以

下开口

安全降压

要求ｅ）（见
６ ７ ３ ７）

最大充

装率，
ｋｇ ／ Ｌ

１ ２ ３ａ） ３ｂ） ３ｃ） ３ｄ） ４ ５ ６

１０３２ 　 无水二甲胺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５９

１０３３ 　 二甲醚 １５ ５ １３ ８ １２ ０ １０ ６ 允许 正常 ０ ５８

１０３６ 　 乙胺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６１

１０３７ 　 乙基氯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８０

１０４０
　 含氮环氧乙烷，在 ５０ ℃ 时

最高总压力为 １ＭＰａ
— — — １０ ０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０ ７８

１０４１
　 环氧乙烷和二氧化碳混合

物，环 氧 乙 烷 含 量 不 低 于

９％ ，但不超过 ８７％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正常

见

４ ２ ２ ７

１０５５ 　 异丁烯 ８ １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５２

１０６０
　 甲基乙炔和丙二烯混合物，
稳定的

２８ ０ ２４ ５ ２２ ０ ２０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４３

１０６１ 　 无水甲胺 １０ ８ ９ ６ ７ ８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５８

１０６２
　 甲基溴含三氯甲烷不超

过 ２％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１ ５１

１０６３ 　 甲基氯（制冷气体 Ｒ４０） １４ ５ １２ ７ １１ ３ １０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８１

１０６４ 　 甲硫醇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０ ７８

１０６７ 　 四氧化二氮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１ ３０

１０７５ 　 液化石油气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正常
见

４ ２ ２ ７

１０７７ 　 丙烯 ２８ ０ ２４ ５ ２２ ０ ２０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４３

１０７８ 　 制冷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见

４ ２ ２ ７

１０７９ 　 二氧化硫 １１ ６ １０ ３ ８ ５ ７ ６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１ ２３

１０８２
　 三氟氯乙烯，稳定的（制冷

气体 Ｒ１１１３）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１ １１ ６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１ １３

１０８３ 　 无水三甲胺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５６

１０８５ 　 乙烯基溴，稳定的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３７

１０８６ 　 乙烯基氯，稳定的 １０ ９ ３ ８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８１

１０８７ 　 乙烯基甲基醚，稳定的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６７

１５８１
　 三氯硝基甲烷和氯甲烷混

合物和超过 ２％氯化苦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１ ５１

１５８２
　 三氯硝基甲烷和氯甲烷混

合物
１９ ２ １６ ９ １５ １ １３ １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０ ８１

１８５８ 　 六氟丙烯（制冷气体 Ｒ１２１６） １９ ２ １６ ９ １５ １ １３ １ 允许 正常 １ １１
１９１２ 　 氯甲烷和二氯甲烷混合物 １５ ２ １３ ０ １１ ６ １０ １ 允许 正常 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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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ｂａｒａ）、ｂ）、ｃ）、ｄ）

小型 无遮蔽型 遮阳型 隔热型

液面以

下开口

安全降压

要求ｅ）（见
６ ７ ３ ７）

最大充

装率，
ｋｇ ／ Ｌ

１ ２ ３ａ） ３ｂ） ３ｃ） ３ｄ） ４ ５ ６

１９５８
　 １，２⁃二氯⁃１，１，２，２⁃四氟乙

烷（制冷气体 Ｒ１１４）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３０

１９６５
　 液化烃类气体混合物，未另

作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正常

见

４ ２ ２ ７

１９６９ 　 异丁烷 ８ ５ ７ ５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４９

１９７３

　 二氟氯甲烷和五氟氯乙烷

混合物，有固定沸点，含二氟

氯甲 烷 约 ４９％ （ 制 冷 气 体

Ｒ５０２）

２８ ３ ２５ ３ ２２ ８ ２０ ３ 允许 正常 １ ０５

１９７４
　 二氟氯溴甲烷（制冷气体

Ｒ１２Ｂ１）
７ ４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６１

１９７６
　 八氟 环 丁 烷 （ 制 冷 气 体

ＲＣ３１８）
８ ８ ７ ８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３４

１９７８ 　 丙烷 ２２ ５ ２０ ４ １８ ０ １６ ５ 允许 正常 ０ ４２

１９８３
　 １⁃氯⁃２，２，２⁃二氟乙烷 （制

冷气体 Ｒ１３３ａ）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１８

２０３５
　 １，１，１⁃三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４３ａ）
３１ ０ ２７ ５ ２４ ２ ２１ ８ 允许 正常 ０ ７６

２４２４ 　 八氟丙烷（制冷气体 Ｒ２１８） ２３ １ ２０ ８ １８ ６ １６ ６ 允许 正常 １ ０７

２５１７
　 １⁃氯⁃１，１⁃二氟乙烷 （制冷

气体 Ｒ１４２ｂ）
８ ９ ７ ８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０ ９９

２６０２
　 二氯二氟甲烷和二氟乙烷

的共沸混合物，含二氯二氟甲

烷约 ７４％ （制冷气体 Ｒ５００）
２０ ０ １８ ０ １６ ０ １４ ５ 允许 正常 １ ０１

３０５７ 　 三氟乙酰氯 １４ ６ １２ ９ １１ ３ ９ ９ 不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１ １７

３０７０
　 环氧乙烷和二氯二氟甲烷

混合 物， 含 环 氧 乙 烷 不 大

于 １２ ５％
１４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９ ０ 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１ ０９

３１５３ 　 全氟（甲基乙烯基醚） １４ ３ １３ ４ １１ ２ １０ ２ 允许 正常 １ １４

３１５９
　 １，１，１，２⁃四氟乙烷（制冷气

体 Ｒ１３４ａ）
１７ ７ １５ ７ １３ ８ １２ １ 允许 正常 １ ０４

３１６１
　 液化气体，易燃的，未另作

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正常

见

４ ２ ２ ７

３１６３ 　 液化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正常
见

４ ２ ２ ７

３２２０ 　 五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２５） ３４ ４ ３０ ８ ２７ ５ ２４ ５ 允许 正常 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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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ｂａｒａ）、ｂ）、ｃ）、ｄ）

小型 无遮蔽型 遮阳型 隔热型

液面以

下开口

安全降压

要求ｅ）（见
６ ７ ３ ７）

最大充

装率，
ｋｇ ／ Ｌ

１ ２ ３ａ） ３ｂ） ３ｃ） ３ｄ） ４ ５ ６

３２５２ 　 二氟甲烷（制冷气体 Ｒ３２） ４３ ０ ３９ ０ ３４ ４ ３０ ５ 允许 正常 ０ ７８

３２９６ 　 七氯丙烷（制冷气体 Ｒ２２７） １６ ０ １４ ０ １２ ５ １１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２０

３２９７
　 环氧乙烷和四氟氯乙烷混合

物，含环氧乙烷不超过 ８ ８％
８ １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允许 正常 １ １６

３２９８
　 环氧乙烷和五氟乙烷混合

物，含环氧乙烷不超过 ７ ９％
２５ ９ ２３ ４ ２０ ９ １８ ６ 允许 正常 １ ０２

３２９９
　 环氧乙烷和四氟乙烷混合

物，含环氧乙烷不超过 ５ ６％
１６ ７ １４ ７ １２ ９ １１ ２ 允许 正常 １ ０３

３３１８
　 氨溶液，水溶液在 １５ ℃ 时

相对密度小于 ０ ８８０，含氨量

大于 ５０％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见

４ ２ ２ ７

３３３７ 　 制冷气体 Ｒ４０４Ａ ３１ ６ ２８ ３ ２５ ３ ２２ ５ 允许 正常 ０ ８４

３３３８ 　 制冷气体 Ｒ４０７Ａ ３１ ３ ２８ １ ２５ １ ２２ ４ 允许 正常 ０ ９５

３３３９ 　 制冷气体 Ｒ４０７Ｂ ３３ ０ ２９ ６ ２６ ５ ２３ ６ 允许 正常 ０ ９５

３３４０ 　 制冷气体 Ｒ４０７Ｃ ２９ ９ ２６ ８ ２３ ９ ２１ ３ 允许 正常 ０ ９５

３５００ 　 压力化学品，未另作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ＴＰ４ｆ）

３５０１
　 压力化学品，易燃的，未另

作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ＴＰ４ｆ）

３５０２
　 压力化学品，有毒的，未另

作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ＴＰ４ｆ）

３５０３
　 压力化学品，腐蚀性的，未
另作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ＴＰ４ｆ）

３５０４
　 压力化学品，易燃的，有毒

的，未另作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ＴＰ４ｆ）

３５０５
　 压力化学品，易燃的，腐蚀

性，未另作规定的
见 ６ ７ ３ １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允许 见 ６ ７ ３ ７ ３ ＴＰ４ｆ）

　 　 注：ａ） “小型”指罐体外壳直径 １ ５ ｍ 或以下；
ｂ） “无遮蔽形”指罐体外壳直径 １ ５ ｍ 以上，无隔热或遮阳罩（见 ６ ７ ３ ２ １２）；
ｃ） “遮阳形”指罐体外壳直径 １ ５ ｍ 以上，带遮阳罩（见 ６ ７ ３ ２ １２）；
ｄ） “隔热形”指罐体外壳直径 １ ５ ｍ 以上，带隔热罩（见 ６ ７ ３ ２ １２）；（见 ６ ７ ３ １ 中的“设计参考温
度”定义）

ｅ）安全降压要求栏中的“正常”一词，表示无须 ６ ７ ３ ７ ３ 中规定的保险片；
ｆ）在这种情况下只考虑压力化学品的充装系数（见 ４ ２ ５ ３特殊规定 ＴＰ４），不考虑充装气体的充装系数。

Ｔ７５ 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７５

　 本可移动罐柜规范适用于冷冻液化气体，必须符合 ４ ２ ３ 的一般规定和 ６ ７ ４ 的要求。

４ ２ ５ ３　 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

给某些物质划定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是为了补充或取代可移动罐柜规范中所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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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６ ７ 章中的要求。 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以字母 ＴＰ（罐体规定）为开头的字母数字组合表示，
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中为具体物质标明此种规定。 以下是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

ＴＰ１　 不得超过 ４ ２ １ ９ ２ 规定的充装系数：
９７

１＋α（ ｔｒ－ｔｆ）
ＴＰ２　 不得超过 ４ ２ １ ９ ３ 规定的充装系数：

９５
１＋α（ ｔｒ－ｔｆ）

ＴＰ３　 充装系数在运输温度高于熔点温度的条件下运输固体时以及在高温下运输液体

时，充装系数均不应超过 ４ ２ １ ９ ５ 规定的要求。
ＴＰ４　 充装系数不得超过 ９０％或主管机关核准的任何其他数值（见 ４ ２ １ １６ ２）。
ＴＰ５　 需满足 ４ ２ ３ ６ 规定的充装系数。
ＴＰ６　 为防止罐体在发生任何情况包括被火焰吞没时爆裂，必须配备与罐体容量及所运

物质性质相称的安全减压装置。 该装置必须与所运物质相容。
ＴＰ７　 必须使用氮或其他惰性气体除去蒸气空间内的空气。
ＴＰ８　 所运物质闪点高于 ０℃时，可移动罐柜的试验压力可降至 １ ５ ｂａｒ。
ＴＰ９　 在本规定下运输的物质得到主管机关核准方可用可移动罐柜运输。
ＴＰ１０　 要求使用不少于 ５ｍｍ 厚的铅衬（必须每年测试）或主管机关核准的其他合适的衬

垫材料。
ＴＰ１１　 （备用）
ＴＰ１２　 （备用）
ＴＰ１３　 （备用）
ＴＰ１４　 （备用）
ＴＰ１５　 （备用）
ＴＰ１６　 罐车必须有特殊装置，以防正常运输条件下压力过低或压力过高。 这种装置必须

经主管机关核准。 安全降压要求如 ６ ７ ２ ８ ３ 所述，以防止物质在安全降压阀中形成结晶。
ＴＰ１７　 罐体隔热只能用非易燃无机材料。
ＴＰ１８　 温度必须保持在 １８～４０ ℃之间。 装固化甲基丙烯酸的可移动罐柜不得在运输过

程中重新加热。
ＴＰ１９　 罐壁厚度必须增加 ３ ｍｍ。 在两次定期液压试验之间的中间点应作罐壁厚度超声

波检查。
ＴＰ２０　 这种物质须用隔热罐体在氮气层之下运输。
ＴＰ２１　 罐壁厚度不得少于 ８ ｍｍ。 最少每隔 ２ ５ 年对罐体作一次液压试验和内部检查。
ＴＰ２２　 铰链或其他装置的润滑材料必须是与氧气相容材料。
ＴＰ２３　 允许在主管机关规定的特殊条件下运输。
ＴＰ２４　 可移动罐柜可在罐壁最大充装条件下的蒸气空间位置配备一个装置，以防所运物

质缓慢分解造成的过度压力升高。 这种装置也必须能防止在罐体倾覆时液体过量渗漏或异物

进入罐车。 这种装置必须经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批准。
ＴＰ２５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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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２６　 在高温条件下运输时，加热装置必须装在罐体外面。 对于 ＵＮ３１７６，这一要求只有

在该物质与水发生危险反应时才适用。
ＴＰ２７　 如果证明试验压力等于或低于 ４ ｂａｒ，根据 ６ ７ ２ １ 的试验压力定义是可以接受

的，那么可以使用最低试验压力 ４ ｂａｒ 的可移动罐柜。
ＴＰ２８　 如果证明试验压力等于或低于 ２ ６５ ｂａｒ，根据 ６ ７ ２ １ 的试验压力定义是可以接

受的，那么可以使用最低试验压力 ２ ６５ ｂａｒ 的可移动罐柜。
ＴＰ２９　 如果证明试验压力等于或低于 １ ５ ｂａｒ，根据 ６ ７ ２ １ 的试验压力定义是可以接受

的，那么可以使用最低试验压力为 １ ５ ｂａｒ 的可移动罐柜。
ＴＰ３０　 该物质必须用隔热罐车运输。
ＴＰ３１　 该物质须以固体状态用罐车运输。
ＴＰ３２　 对于 ＵＮ０３３１，０３３２ 和 ３３７５ 满足以下条件时可使用可移动罐柜：
ａ）为避免不必要的密闭，每个用金属制造的可移动罐柜应安装一个减压装置，可以是自

复弹簧载荷型的，也可以是保险片或易熔元件。 确定排放压和破裂压力，应根据情况，对最低

试验压力 ４ ｂａｒ 以上的可移动罐柜，排放压或破裂压力不应大于 ２ ６５ ｂａｒ；
ｂ）仅对 ＵＮ３３７５ 而言，必须证明其适合使用罐体运输。 评估这种适应性的一个办法是《试

验和标准手册》１８ ７ 试验系列 ８ 试验 ８（ｄ）（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 １８ ７）；
ｃ）不应让物质在可移动罐柜中作任何长时间可能造成结块的存放。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如清洗等），避免物质在罐车中积聚和结块。
ＴＰ３３　 对这类物质适用的可移动罐柜规范，适用于颗粒和粉状固体，也适用于充装及装

卸时的温度高于货物熔点面在运输过程中被冷却为固体的物质。 在熔点以上运输的固体，
见 ４ ２ １ １９。

ＴＰ３４　 如果可移动罐柜在 ６ ７ ４ １５ １ 规定的标牌上印有“不适用于铁路运输”的标记，并在外

壳的两侧均用至少 １０ ｃｍ 高的字母标明，则该可移动罐柜无须接受 ６ ７ ４ １４ １ 中的撞击试验。
ＴＰ３５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有关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１４ 可继续使用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Ｐ３６　 可移动罐柜可在蒸气空间使用易熔元件。
ＴＰ３７　 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１４ 可继续适用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该日期之前：
ａ）ＵＮ１８１０，２４７４ 和 ２６６８，可适用 Ｔ７；
ｂ）ＵＮ２４８６，可适用 Ｔ８；
ｃ）ＵＮ１８３８，可适用 Ｔ１０。
ＴＰ３８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的有关可移动罐

柜规范 Ｔ９ 可以继续适用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Ｐ３９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的有关可移动罐

柜规范 Ｔ４ 可继续适用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Ｐ４０　 可移动罐柜在连接喷洒设备时不得运输。
ＴＰ４１　 每两年半一次的内部检查可以免除，或改用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规定的其他试

验方法或检查程序，条件是可移动罐柜专门用于运输本类罐体特殊规定指定的有机金属物质。
但若满足 ６ ７ ２ １９ ７ 中的条件，则必须进行检查。

ＴＰ６０　 可移动罐柜禁止运往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或途径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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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３ 章　 金属材料制成罐体的罐式车辆、
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以
及多元气体车辆、多元气体容器的使用

　 　 注 １：可移动罐柜和联合国多元气体容器的使用，见 ４ ２ 章；纤维增强塑料（纤维塑料）材

质罐式集装箱以及拆卸式罐箱的使用，见 ４ ４ 章；真空操作危废罐的使用，见 ４ ５ 章。
注 ２：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在轨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上的使用细则，

见 ４ ３ ２ １ ８。
注 ３：遵照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制造而成的罐式集装箱，以及

依据可移动罐柜导则 Ｔ１～Ｔ２３、Ｔ５０ 和 Ｔ７５ 制作而成的可移动罐柜，其使用细则参见 ４ ２ 章的

内容。
４ ３ １　 适用范围

４ ３ １ １　 本章详细叙述了适用于气态物质、液态物质、固态粉末状物质和颗粒状物质的运输

作业的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的各项

要求与细则；
４ ３ １ ２　 若下文所述要求与细则占据整个页宽，则这些要求与细则适用于 ４ ３ １ １ 所列示的

各类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 若页宽

由一条垂直竖线分割成左右两条竖列，则：
———左边竖列列示有仅适用于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和多元气体车辆的各项要求与细则；
———右边竖列列示有仅适用于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的各项要求与

细则。
４ ３ １ ３　 ４ ３ ２ 详述有适用于任意等级危险货物运输用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

和拆卸式罐箱的条文规定，同时还列示有第 ２ 类危险气体运输用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

器所适用的各项条文规定。 ４ ３ ３ 和 ４ ３ ４ 的内容，涵盖了对 ４ ３ ２ 所述条文有补充与修正效

力的诸项特别规定。
４ ３ １ ４　 有关上述包装容器制造装配、型号审批、检验检测、试验与标记等方面的要求与细

则，见 ６ ８ 章。
４ ３ １ ５　 涉及本章所述要求与细则在实际应用中的过渡措施，请分别参见如下各部分

内容：
１ ６ ３ 　 　 １ ６ ４

４ ３ ２　 适用于任意等级危险货物的条文规定

４ ３ ２ １　 包装容器的使用

４ ３ ２ １ １　 当且仅当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遵照 ４ ３ ３ １ １ 和 ４ ３ ４ １ １ 的规定列示出罐车代

码时，才可使用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来载运《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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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指定范畴内的危险物质。
４ ３ ２ １ ２　 符合要求的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其对应的类型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以代码的形式显示出来。 罐车代码由按照一定顺序排列的字母与数字组合而成。 罐车

代码的释义如下所示：
———载运第 ２ 类危险货物，其类型代码释义见 ４ ３ ３ １ １；
———载运第 ３～９ 等级危险物质，其类型代码释义见 ４ ３ ４ １ １。
载运第 ２ 类、第 ５ 类和第 ７ 类危险物质， 对其类型的补充要求与细则均列载于

４ ３ ４ １ ３ 中。
４ ３ ２ １ ３　 若本章或 ６ ８ 章中并未作另行规定，则 ４ ３ ２ １ ２ 指定的罐车代码，在规定范畴

内危险货物的运载适用构造方面能够符合最为宽泛的要求与细则。 若罐车具备其类型代码所

框定的构造特点，亦即：具备更高的最小设计压力、充装 ／排空口或安全阀 ／安全装置方面的技

术要求更为宽松，则此类罐车皆可纳入实际使用的罐车类型范畴（第 ２ 类危险货物载运罐车

的相关内容，见 ４ ３ ３ １ １；第 ３～９ 类危险货物载运罐车的相关内容，见 ４ ３ ４ １ １）。
４ ３ ２ １ ４　 在运载某些特定的危险货物时，我们对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另有

补充要求与细则，这些补充要求与细则以特别规定的形式列载于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中。
４ ３ ２ １ ５　 应当遵照 ６ ８ ２ ３ １ 的要求，使用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仅装载这

类包装容器可以载运的危险物质；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可载运的危险物质，在
同罐体、衬垫、装备和防护面的质材接触时不会与其产生危险反应（见 １ ２ １），也不会形成危

险产物或降低这些质材的坚固性⑩。
４ ３ ２ １ ６　 当且仅当已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险物质对人畜造成任意损害的情况下，才可使用

危险货物运输用罐车载运食品。
４ ３ ２ １ ７　 罐车车主或操作员应当持有罐车的全套技术文件，在主管单位的要求下须出具这

类技术文件。 罐车的全套技术文件须在该罐车的使用年限内编制成文，并在该罐车下线退役

之后的 １５ 个月内予以妥善留存。
若在罐车的使用年限内发生车主或操作员的变更情形，则该罐车的全套技术文件应交由

新任车主或操作员妥善保管。
在对罐车进行检验检测时，该罐车全套技术文件的复印件及其他必要的文件，应交予从事

检验检测与试验工作的主管单位全权委任的专家或企业单位管理调配（详见 ６ ８ ２ ４ ５ 或

６ ８ ３ ４ １６）。

４ ３ ２ １ ８　 （备用）

　 　 罐式集装箱在轨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上使

用的补充要求与细则

　 　 以下补充要求与细则在罐式集装箱在轨

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上使用（符合 ６ ８ 章要求）
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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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必要情况下，应咨询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生产厂家和主管机关，以获得关于材料和

物质的兼容性信息。
 在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输入和输出食品时，禁止使用罐车运输危险货物。



４ ３ ２ １ ８ １　 （备用）

　 　 罐式集装箱应以等于 ４ Ｒｇ 的纵向惯性力

计算， 其中： Ｒ 为集装箱的最大毛重； ｇ ＝
９ ８１ｍ ／ ｓ２ 为 标 准 重 力 加 速 度。 按 照

６ ８ ２ １ ２ 要求，对以等于 ２ Ｒｇ 的纵向惯性力

计算的罐式集装箱的运输可遵照单独订立的

协约进行操作。

４ ３ ２ １ ８ ２　 （备用）

　 　 除在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乌
克兰、爱沙尼亚共和国领土之外，应使用最小

设计环境温度为－４０ ℃的材料制成的罐式集

装箱罐体。 （见 ６ ８ ２ １ ８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０）
　 　 在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４ 月 １ 日期间运送至俄罗

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或经过其领土过程

中的最小设计环境温度应为－５０℃。
　 　 其他环境温度范围应与主管机关协商

批准。
　 　 在规定气候带使用运行过程中的罐式集

装箱的责任由罐式集装箱操作员承担。

４ ３ ２ ２　 充装系数

４ ３ ２ ２ １　 对于在环境温度下载运液体的罐车而言，其充装系数不得超过以下数值：
ａ）罐车载运易燃物质、对周围环境有害的物质以及虽对周围环境有害，但却不具有毒性

或腐蚀性等次要危险性的易燃物质；并且罐车装配有通气装置或安全阀，甚至在安全阀之前还

安装了防爆膜———若满足这些条件，则充装系数的计算方式为：

充装系数＝ １００
１＋α（ ｔｒ－ｔｆ）

％ 　 容量

式中　 α———液体在 １５～５０℃温度条件下的体积膨胀系数平均值，其计算公式为：

α＝
ｄ１５－ｄ５０

３５ｄ５０

其中，ｄ１５和 ｄ５０———液体分别在 １５℃和 ５０℃温度条件下的密度；
　 ｔｒ———液体在运输过程中、在平均容积时的最大温度，单位：℃；
　 ｔｆ———液体在充装时的温度，℃。
ｂ）罐车载运有毒或具有腐蚀性的物质（易燃物质或对周围环境有害的物质等），并且罐车

装配有通气装置或安全阀，甚至在安全阀之前还安装了防爆膜———若满足这些条件，则充装系

数的计算方式为：

充装系数＝ ９８
１＋α（ ｔｒ－ｔｆ）

％ 　 容量

ｃ）罐车载运易燃物质、对周遭环境有害的物质以及有轻微毒性或有轻度腐蚀性的物质

（易燃物质或对周遭环境有害的物质等），并且罐车为密封式罐车，未装配安全装置———若满

足这些条件，则充装系数的计算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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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装系数＝ ９７
１＋α（ ｔｒ－ｔｆ）

％ 　 容量

ｄ）罐车载运剧毒物质、有毒物质、有强烈腐蚀性的物质或具有腐蚀性的物质（易燃物质或

对周围环境有害的物质等）；并且罐车为密封式罐车，未装配安全装置———若满足这些条件，
则充装系数的计算方式为：

充装系数＝ ９５
１＋α（ ｔｒ－ｔｆ）

％ 　 容量

４ ３ ２ ２ ２　 流体在平均容积时的最大温度（ ｔｒ）通常应取 ５０ ℃；流体在温和气候或极端气候

条件下载运的情形除外，因为此时相关主管单位可能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允许在计算充装系数

时采用比 ５０℃稍低或稍高的温度值。
４ ３ ２ ２ ３　 对于 ４ ３ ２ ２ １ ａ） ～ ｄ）分项的内容物温度在运输时靠加热装置维持在 ５０ ℃以上

的罐车而言，并不适用。 若罐车已装配加热装置，则应当使用调温器，确保最大充装系数在运

输过程中不超过罐车容量的 ９５％ ，并实时调节温度，确保其在运输过程中不超过充装温度。
４ ３ ２ ２ ４　 若罐体并未被隔断分割成最大容量 ７ ５００ Ｌ 的若干隔间，或者罐体并未装配防波

板，则液态物质、液化气或冷却液态气体运输用罐车的充装系数，应小于罐车容量的 ２０％ 或大

于罐车容量的 ８０％ 。 该项要求不适用于下列货物：
———动黏滞性在 ２０℃温度条件下为 ２ ６８０ ｍｍ２ ／ ｓ 及以上的液体；
———动黏滞性在充装温度条件下为 ２ ６８０ｍｍ２ ／ ｓ 及以上的熔融物质；
———ＵＮ１９６３ 冷却液氦以及 ＵＮ１９６６ 的冷却液态氢。

４ ３ ２ ３　 使用与操作

４ ３ ２ ３ １　 罐体的壁厚在其使用年限内不得小于以下各项条文所示的最小壁厚值：

　 　 ６ ８ ２ １ １７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８ 　 　 ６ ８ ２ １ １７～６ ８ ２ １ ２０

４ ３ ２ ３ ２　 （备用）

　 　 在运输时，罐式集装箱或者多元气体容器

应该装载到车辆上，使其得到车辆或罐式集装

箱自身设备的保护，或者多元气体容器设备或

其他附加设备的保护，以此避免纵向和横向的

撞击和翻车。 如果罐式集装箱或多元气体

容器的结构包括运行设备可以承受撞击和平

衡倾覆，那么不必进行类似的保护。

４ ３ ２ ３ ３　 在对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进行充装和排空作业时，应采取适当的

措施防止危险数量的气体和蒸气溢出。 须有效地对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进行

密闭处理，防止其内容物外溢或外漏。 应采用螺旋塞、盲法兰或其他等效装置，对罐车罐体的

下溢排出口进行密闭处理。 充装作业结束后，充注者须确保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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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容器和罐体的事例：
———避免横向撞击，例如，纵梁用于保护容器从两侧面撞向中线；
———避免翻车，例如，加强环或强化梁用于加固集装箱式罐车或多元化气体集装箱的横框；
———避免纵向撞击，例如，框架。



器的每个闭锁装置皆已闭合，并且确定无任何泄漏现象。 此项要求也适用溢流管道或充注管

道的闭锁装置。
４ ３ ２ ３ ４　 若存在依序排列的若干闭锁装置，则应首先密闭其中最靠近包装容器所装运危险

物质的那个闭锁装置。
４ ３ ２ ３ ５　 在装货和运输的过程当中，罐车的外表面不得存有其所装运的危险物质的残

余物。
４ ３ ２ ３ ６　 相互间可能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物质，不得装载于同一罐车内的若干隔间内；但
下列情形除外：

———同一罐车内的若干隔间，相互以厚度不小于罐车壁厚的隔断分隔开来；
———载有货物的若干隔间，相互以空置空间或排空隔间分隔开来。
注：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运输此类货物，不得以排空隔间将若干载有货物的隔间分隔开来。

４ ３ ２ ４　 未经清洗的空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

注：４ ３ ５ 所示的特别规定 ＴＵ１、ＴＵ２、ＴＵ４、ＴＵ１６ 与 ＴＵ３５，适用于未经清洗的空罐车、多元

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
４ ３ ２ ４ １　 罐车的外表面不得留有其所装载危险物质的残余物。
４ ３ ２ ４ ２　 当且仅当依照上述方式对未经清洗的空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进行

了密闭处理，且能够确保这类包装容器的密封性与其在充注状态时一致，方可允许采用这类包

装容器装运危险货物。
４ ３ ２ ４ ３　 若未按照上述方式对未经清洗的空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进行密闭

处理，且无法确保这类包装容器的密封性与其在充注状态时一致，并且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

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无法予以满足，则应当在遵守必要的安全保障规定的同时，将这类

未经清洗的空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运至最近的站点，对其进行清洗或修理。
若已遵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采取了一切保障安全等级的必要

措施（包括防止危险货物残留物出现失控泄漏现象在内），则可认定这类未经清洗的空罐车、
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运抵相关站点的运输作业安全。
４ ３ ２ ４ ４　 可在 ６ ８ ２ ４ ２ 和 ６ ８ ２ ４ ３ 所规定的期限期满之后，将未经清洗的空罐车、可
拆卸车体、多元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罐式集装箱 ／罐柜和多元气体容器运抵相关地点，对其

进行检验检测。
４ ３ ３　 适用于第 ２ 类危险货物的特别规定

４ ３ ３ １　 罐车的编码与分级

４ ３ ３ １ １　 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编码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所示编码，其各部分释义如下：

各部分序列号 描述 罐车代码与用途

１
罐车、多元气体车辆

和多元气体容器类型

　 Ｃ———用于压缩气的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

　 Ｐ———用于高压液化气和熔融气的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多

元气体容器

　 Ｒ———用于冷却液化气的罐车

２ 计算压力
　 Ｘ———最小试验压力值应符合 ４ ３ ３ ２ ５ 中表格

　 ２２———最小设计压力，ｂ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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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序列号 描述 罐车代码与用途

３
充装口

（见 ６ ８ ２ ２ 和 ６ ８ ３ ２）

　 Ｂ———带有下溢流管道或充注管道和三个闭锁装置的罐车罐

体，或者带有低于液面充装口用于压缩气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

元气体容器

　 Ｃ———带有上溢流管道或充注管道和三个闭锁装置的罐车，
在罐车中低于液面的只有清洁用充装口

　 Ｄ———带有上溢流管道或充注管道和三个闭锁装置的罐车，
不带有低于液面的充装口的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

４ 安全阀和安全装置

　 Ｎ———按照 ６ ８ ３ ２ ９ 或 ６ ８ ３ ２ １０ 带有安全阀的非密闭

罐、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见 １ ２ １“密闭罐”定义）
　 Ｈ———密闭罐，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参考 １ ２ １
“密闭罐”定义）

注 １：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某些危险气体所适用的特别规定 ＴＵ１７，其意指：这类危险气体仅

可用由若干容器组成的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来装运。
注 ２：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某些危险气体所适用的特别规定 ＴＵ４０，其意指：这类危险气体仅

可用由无缝容器组成的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来装运。
注 ３：罐车上所示压力和 ／ 或表格中所示压力，应不小于数值“Ｘ”，或应不小于最小设计

压力。
４ ３ ３ １ ２　 罐车分级

罐车代码 可允许使用的罐车代码

Ｃ∗ＢＮ
Ｃ∗ＢＨ
Ｃ∗ＣＮ
Ｃ∗ＣＨ
Ｃ∗ＤＮ
Ｃ∗ＤＨ
Ｐ∗ＢＮ
Ｐ∗ＢＨ
Ｐ∗ＣＮ
Ｐ∗ＣＨ
Ｐ∗ＤＮ
Ｐ∗ＤＨ
Ｒ∗ＢＮ
Ｒ∗ＣＮ
Ｒ∗ＤＮ

Ｃ＃ＢＮ、Ｃ＃ＣＮ、Ｃ＃ＤＮ、Ｃ＃ＢＨ、Ｃ＃ＣＨ、Ｃ＃ＤＨ
Ｃ＃ＢＨ、Ｃ＃ＣＨ、Ｃ＃ＤＨ

Ｃ＃ＣＮ、Ｃ＃ＤＮ、Ｃ＃ＣＨ、Ｃ＃ＤＨ
Ｃ＃ＣＨ、Ｃ＃ＤＨ
Ｃ＃ＤＮ、Ｃ＃ＤＨ

Ｃ＃ＤＨ
Ｐ＃ＢＮ、Ｐ＃ＣＮ、Ｐ＃ＤＮ、Ｐ＃ＢＨ、Ｐ＃ＣＨ、Ｐ＃ＤＨ

Ｐ＃ＢＨ、Ｐ＃ＣＨ、Ｐ＃ＤＨ
Ｐ＃ＣＮ、Ｐ＃ＤＮ、Ｐ＃ＣＨ、Ｐ＃ＤＨ

Ｐ＃ＣＨ、Ｐ＃ＤＨ
Ｐ＃ＤＮ、Ｐ＃ＤＨ

Ｐ＃ＤＨ
Ｒ＃ＢＮ、Ｒ＃ＣＮ、Ｒ＃ＤＮ

Ｒ＃ＣＮ、Ｒ＃ＤＮ
Ｒ＃ＤＮ

注 １：符号“＃”所指代的数字应当等于或大于符号“∗”所指代的数字。
注 ２：在此分级结论的整理汇总工作中，并未将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所示的可能适用的诸

项特别规定考量在内（亦可参考 ４ ３ ５ 和 ６ ８ ４ 的相关内容）。
４ ３ ３ ２　 充装条件和试验压力值

４ ３ ３ ２ １　 液化气运输用罐车的试验压力，如 １ ２ １ 所示，至少比工作压力大 １ ５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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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３ ２ ２　 高压液化气和熔融气体运输用罐车的试验压力，在罐体最大充装系数的条件下应

大于所装载气体的压力；且其充装系数的计算条件为：
———装配有热绝缘体的罐车在 ５５℃时达到最大充装系数；
———未装有热绝缘体的罐车在 ６５℃时达到最大充装系数。

４ ３ ３ ２ ３　 低压液化气运输用罐车的试验压力应为：
ａ）若罐车装有热绝缘体，则其试验压力应不小于流体蒸气在 ６０ ℃温度条件下的压力值，

亦即不小于低至 ０ １ ＭＰａ（１ ｂａｒ）的压力值，但总体不可低于 １ 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
ｂ）若罐车未装有热绝缘体，则其试验压力应不小于流体蒸气在 ６５ ℃温度条件下的压力

值，亦即不小于低至 ０ １ ＭＰａ（１ ｂａｒ）的压力值，但总体不可低于 １ 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
最大可允许的充装系数值（ｋｇ ／ Ｌ）不应大于 ５０℃温度条件下的液相密度值的 ９５％ 。 除此

之外，气相信号在温度低于 ６０℃时不应消失。 若罐体的直径不超过 １ ５ ｍ，则适用 ４ １ ４ １ 中

包装说明 Ｐ２００ 所示的试验压力值以及最大可允许的内容物充装系数（ｋｇ ／ Ｌ）。
４ ３ ３ ２ ４　 冷却液化气运输用罐车的试验压力，应不小于罐车上所示最大可允许工作压力值

的 １ ３ 倍，但总体不可小于 ３００ｋＰａ（３ｂａｒ）（表压）；装配有真空式绝缘体的罐车，其试验压力应

不小于最大可允许工作压力值的 １ ３ 倍，亦即不小于已升至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的这一压力数值。
４ ３ ３ ２ ５　 下表列示出可用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

器装运的危险气体和气体混合物的名录，同时还注有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并且在必要时注有

最大可允许的充装系数（ｋｇ ／ Ｌ）。
归入“未具体标明危险货物品名”这一项别的危险气体和气体混合物，其试验压力值与最

大充装系数值应由主管单位全权委托的专家来规定。
若高压压缩气体或高压液化气运输用罐车的罐体，其遭遇到小于表格所示数值的试验压

力，或者若罐车装配有热绝缘体，此时如满足罐车所装载物质的压力在 ５５ ℃条件下不超过罐

车上所示试验压力这一条件，则主管单位全权委托的专家可指定数值较小的充装系数。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００１ 　 溶解乙炔 ４Ｆ 仅限由容器组成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

１００２ 　 压缩空气 １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０３ 　 冷冻液态空气 ３Ｏ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００５ 　 无水氨气 ２ＴＣ ２ ６ ２６ ２ ９ ２９ ０ ５３

１００６ 　 压缩氩气 １Ａ 见 ５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０８ 　 三氟化硼 ２ＴС
２２ ５
３０

２２５
３００

２２ ５
３０

２２５
３００

０ ７１５
０ ８６

１００９ 　 溴三氟甲烷（制冷气体 Ｒ１３Ｂ１） ２Ａ

１２ １２０
４ ２
１２
２５

４２
１２０
２５０

１ ５０
１ １３
１ ４４
１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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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０１０

　 丁二烯，稳定的；或丁二烯和碳

氢混合物，稳定的，当 ７０ ℃时蒸气

压不超过 １ １ＭＰａ（１１ ｂａｒ），当不超

过 ５０℃时，浓度不小于 ０ ５２５ ｋｇ ／ Ｌ

２Ｆ
１
１
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
１
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 ５９
０ ５５
０ ５０

１０１１ 　 丁烷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５１

１０１２
　 １⁃丁烯或反⁃２⁃丁烯或顺⁃２⁃丁烯

或丁烯混合物
２Ｆ

１
１
１
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
１
１
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 ５３
０ ５４
０ ５５
０ ５０

１０１３ 　 二氧化碳 ２Ａ

１９
２２ ５

１９０
２２５

１９
２５

１９０
２５０

０ ７３
０ ７８
０ ６６
０ ７５

１０１６ 　 压缩一氧化碳 １Ｔ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１７ 　 氯 ２ＴＯＣ １ ７ １７ １ ９ １９ １ ２５

１０１８ 　 二氟氯甲烷（制冷气体 Ｒ２２） ２Ａ ２ ４ ２４ ２ ６ ２６ １ ０３

１０２０ 　 五氟氯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１５） ２Ａ ２ ２０ ２ ３ ２３ １ ０８

１０２１
　 １⁃氯⁃１，２，２，２⁃四氟乙烷（制冷剂

Ｒ１２４）
２Ａ １ １０ １ １ １１ １ ２０

１０２２ 　 三氟氯甲烷（制冷气体 Ｒ１３） ２Ａ

１２
２２ ５

１２０
２２５

１０
１２
１９
２５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９０
２５０

０ ９６
１ １２
０ ８３
０ ９０
１ ０４
１ １０

１０２３ 　 压缩煤气 １Ｔ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２６ 　 氰 ２ＴＦ １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００ ０ ７０

１０２７ 　 环丙烷 ２Ｆ １ ６ １６ １ ８ １ ８ ０ ５３

１０２８ 　 二氯二氟甲烷（制冷剂 Ｒ１２） ２Ａ １ ５ １５ １ ６ １６ １ １５

１０２９ 　 二氯氟甲烷（制冷剂 Ｒ２１） ２Ａ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２３

１０３０ 　 １，１⁃二氟乙烷（制冷剂 Ｒ１５２ａ） ２Ｆ １ ４ １４ １ ６ １６ ０ ７９

１０３２ 　 无水二甲胺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５９

１０３３ 　 二甲醚 ２Ｆ １ ４ １４ １ ６ １６ 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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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０３５ 　 乙烷 ２Ｆ

１２ １２０
９ ５
１２
３０

９５
１２０
３００

０ ３２
０ ２５
０ ２９
０ ３９

１０３６ 　 乙胺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６１

１０３７ 　 乙基氯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８０

１０３８ 　 冷却液化乙烯 ３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０３９ 　 甲乙醚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６４

１０４０
　 环氧乙烷，或含有氮环氧乙烷，
在 ５０℃时总压力为 １ＭＰａ（１０ｂａｒ）

２ＴＦ １ ５ １５ １ ５ １５ ０ ７８

１０４１
　 环氧乙烷和二氧化碳混合物，其
中环氧乙烷比例大于 ９％低于 ８７％

２Ｆ ２ ４ ２４ ２ ６ ２６ ０ ７３

１０４６ 　 压缩氦气 １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４８ 　 无水溴化氢 ２ＴＣ ５ ５０ ５ ５ ５５ １ ５４

１０４９ 　 压缩氢气 １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５０ 　 无水氯化氢 ２ＴＣ

１２ １２０
１０
１２
１５
２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０ ６９
０ ３０
０ ５６
０ ６７
０ ７４

１０５３ 　 硫化氢 ２ＴＦ ４ ５ ４５ ５ ５０ ０ ６７

１０５５ 　 异丁烯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５２

１０５６ 　 压缩氪气 １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５８
　 液化气体，非易燃的，充有氮、二
氧化碳或空气

２Ａ １ ５ 倍充装压力（见 ４ ３ ３ ２ ２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甲基乙诀和丙二烯混合物，稳
定的：

见 ４ ３ ３ ２ ２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１０６０ 　 混合物 Ｐ１
　 混合物 Ｐ２
　 丙二烯，包含 １％ ～４％丙炔

２Ｆ ２ ５
２ ２
２ ２

２５
２２
２２

２ ８
２ ３
２ ２

２８
２３
２２

０ ４９
０ ４７
０ ５０

１０６１ 　 无水甲胺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 １１ ０ ５８

１０６２
　 甲基溴，包含不低于 ２％ 的三氯

硝基甲烷
２Ｔ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５１

１０６３ 　 甲基氯（制冷气体 Ｒ４０） ２Ｆ １ ３ １３ １ ５ １５ ０ ８１

３－１５２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０６４ 　 甲硫醇 ２Ｔ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７８

１０６５ 　 压缩氖 １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６６ 　 压缩氮气 １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６７ 　 四氧化二氮（二氧化氮） ２ＴＯＣ

１０７０ 　 氧化亚氮 ２Ｏ

２２ ５ ２２５
１８

２２ ５
２５

１８０
２２５
２５０

０ ７８
０ ６８
０ ７４
０ ７５

１０７１ 　 压缩油气 １Ｔ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７２ 　 压缩氧 １Ｏ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０７３ 　 冷冻液态氧 ３Ｏ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０７５ 　 液化石油气 ２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２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１０７７ 　 丙烯 ２Ｆ ２ ５ ２５ ２ ７ ２７ ０ ４３

１０７８

　 制冷气体，未另作规定的，此

种有：
　 Ｆ１ 混合气

　 Ｆ２ 混合气

　 Ｆ３ 混合气

２Ａ

１
１ ５
２ ４

１０
１５
２４

１ １
１ ６
２ ７

１１
１６
２７

１ ２３
１ １５
１ ０３

　 其他混合物 见 ４ ３ ３ ２ ２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１０７９ 　 二氧化硫 ２ＴＣ １ １０ １ ２ １２ １ ２３

１０８０ 　 六氟化硫 ２Ａ

１２ １２０
７
１４
１６

７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 ３４
１ ０４
１ ３３
１ ３７

１０８１ 　 四氟乙烯，稳定的 ２Ｆ 仅限由无缝容器组成的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

１０８２
　 三氟氯乙烯，稳定的 （制冷气

Ｒ１１１３）
２ＴＦ １ ５ １５ １ ７ １７ １ １３

１０８３ 　 无水三甲胺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５６

１０８５ 　 乙烯基溴，稳定的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３７

１０８６ 　 乙烯基氯，稳定的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 １１ ０ ８１

１０８７ 　 乙烯基甲基醚，稳定的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６７

１５８１
　 三氯硝基甲烷和甲基溴混合物，
含三氯硝基甲烷超过 ２％

２Ｔ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５１

３－１５３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５８２ 　 三氯硝基甲烷和甲基氯混合物 ２Ｔ １ ３ １３ １ ５ １５ ０ ８１

１６１２
　 四磷酸六乙酯和压缩气体混

合物
１Ｔ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７４９ 　 三氟化氯 ２ＴＯＣ ３ ３０ ３ ３０ １ ４０

１８５８ 　 六氟丙烯（制冷气体 Ｒ１２１６） ２Ａ １ ７ １７ １ ９ １９ １ １１

１８５９ 　 四氟化硅 ２ＴС
２０
３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２０
３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０ ７４
１ １０

１８６０ 　 乙烯基氟，稳定的 ２Ｆ
１２

２２ ５
１２０
２２５

２５ ２５０

０ ５８
０ ６５
０ ６４

１９１２ 　 甲基氯和二氯甲烷混合物 ２Ｆ １ ３ １３ １ ５ １５ ０ ８１

１９１３ 　 冷冻液态氖 ３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９５１ 　 冷冻液态氩 ３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９５２
　 环氧乙烷和二氧化碳混合物，含
环氧乙烷不超过 ９％

２Ａ
１９
２５

１９０
２５０

１９
２５

１９０
２５０

０ ６６
０ ７５

１９５３
　 压缩气体，毒性，易燃的，未另作

规定的∗ １Ｔ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１９５４
　 压缩气体，易燃的，未另作规

定的
１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１９５５
　 压 缩 气 体， 毒 性， 未 另 作 规

定的∗ １Ｔ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１９５６ 　 压缩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１９５７ 　 压缩氘（重氢） １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９５８
　 １，２⁃二氯⁃１，１，２，２⁃四氟乙烷（制
冷气体 Ｒ１１４）

２Ａ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３

１９５９
　 １， １⁃二 氟 乙 烯 （ 制 冷 气 体

Ｒ１１３２ａ）
２Ｆ

１２
２２ ５

１２０
２２５

２５ ２５０

０ ６６
０ ７８
０ ７７

１９６１ 　 冷冻液态乙烷 ３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９６２ 　 乙烯 ２Ｆ

１２
２２ ５

１２０
２２５

２２ ５
３０

２２５
３００

０ ２５
０ ３６
０ ３４
０ ３７

１９６３ 　 冷冻液态氦 ３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３－１５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９６４
　 烃类气体混合物，压缩的，未另

作规定的
１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１９６５

　 液化烃气体混合物，未另作规定

的，此种的有：
　 Ａ 混合物

　 Ａ０１ 混合物

　 Ａ０２ 混合物

　 Ａ０ 混合物

　 Ａ１ 混合物

　 Ｂ１ 混合物

　 Ｂ２ 混合物

　 Ｂ 混合物

　 Ｃ 混合物

２Ｆ

１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６
２
２
２

２ ５

１０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６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５

１
１ ４
１ ４
１ ４
１ ８
２ ３
２ ３
２ ３
２ ７

１０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８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７

０ ５０
０ ４９
０ ４８
０ ４７
０ ４６
０ ４５
０ ４４
０ ４３
０ ４２

　 其他混合物 见 ４ ３ ３ ２ ２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１９６６ 　 冷冻液态氢 ３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９６７
　 气体杀虫剂，毒性，未另作规

定的∗ ２Ｔ 见 ４ ３ ３ ２ ２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１９６８ 　 气体杀虫剂，未另作规定的 ２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２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１９６９ 　 异丁烷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４９

１９７０ 　 冷冻液态氪 ３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９７１
　 压缩甲烷或甲烷含量高的压缩

天然气
１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１９７２
　 冷冻液态甲烷或甲烷含量高的

冷冻液态天然气
３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９７３
　 二氟氯甲烷和五氟氯乙烷混合

物，有固定沸点，二氟氯甲烷约占

４９％ （制冷气体 Ｒ５０２）
２Ａ ２ ５ ２５ ２ ８ ２８ １ ０５

１９７４
　 二 氟 氯 溴 甲 烷 （ 制 冷 气 体

Ｒ１２Ｂ１）
２Ａ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６１

１９７６ 　 八氟环丁烷（制冷气体 ＲＣ３１８） ２Ａ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３４

１９７７ 　 冷冻液态氮 ３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１９７８ 　 丙烷 ２Ｆ ２ １ ２１ ２ ３ ２３ ０ ４２

１９８２ 　 四氟甲烷（制冷气体 Ｒ１４） ２Ａ
２０
３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２０
３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０ ６２
０ ９４

１９８３
　 １⁃氯⁃２，２，２⁃三氟乙烷（制冷气

体 Ｒ１３３ａ）
２Ａ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１８

３－１５５

　 第 ４ 部分　 包装和罐车相关规定　



续上表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９８４ 　 三氟甲烷（制冷气体 Ｒ２３） ２Ａ

１９
２５

１９０
２５０

１９
２５

１９０
２５０

０ ９２
０ ９９
０ ８７
０ ９５

２０３４ 　 压缩氢和甲烷混合物 １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２０３５
　 １， １， １⁃三氟乙烷 （制冷气 体

Ｒ１４３ａ）
２Ｆ ２ ８ ２８ ３ ２ ３２ ０ ７９

２０３６ 　 氙 ２Ａ
１２ １２０

１３ １３０
１ ３０
１ ２４

２０４４ 　 ２，２⁃二甲基丙烷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５３

２０７３

　 氨溶液，在 １５ ℃ 时水中相对密

度小于 ０ ８８０
　 含氨量 ３５％ ～４０％
　 含氨量 ４０％ ～５０％

４Ａ
１

１ ２
１０
１２

１
１ ２

１０
１２

０ ８０
０ ７７

２１８７ 　 冷冻液态二氧化碳 ３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２１８９ 　 二氯硅烷 ２ＴＦＣ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９０

２１９１ 　 硫酰氟 ２Ｔ ５ ５０ ５ ５０ １ １

２１９３ 　 六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１６） ２Ａ
１６
２０

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０ ２００

１ ２８
１ ３４
１ １０

２１９７ 　 无水碘化氢 ２ＴＣ １ ９ １９ ２ １ ２１ ２ ２５

２２００ 　 丙二烯，稳定的 ２Ｆ １ ８ １８ ２ ０ ２０ ０ ５０

２２０１ 　 冷冻液态氧化亚氮 ３Ｏ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２２０３ 　 硅烷∗∗ ２Ｆ
２２ ５
２５

２２５
２５０

２２ ５
２５

２２５
２５０

０ ３２
０ ３６

２２０４ 　 硫化羰 ２ＴＦ ２ ７ ２７ ３ ０ ３０ ０ ８４

２４１７ 　 碳酰氟 ２ＴＣ
２０
３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２０
３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０ ４７
０ ７０

２４１９ 　 溴三氟乙烯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１９

２４２０ 　 六氟丙酮 ２ＴＣ １ ６ １６ １ ８ １８ １ ０８

２４２２ 　 八氟⁃２⁃丁烯（制冷气体 Ｒ１３１８） ２Ａ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３４

２４２４ 　 八氟丙烷（制冷气体 Ｒ２１８） ２Ａ ２ １ ２１ ２ ３ ２３ １ ０７

２４５１ 　 三氟化氮 ２Ｏ
２０
３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２０
３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０ ５０
０ ７５

３－１５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２４５２ 　 乙基乙炔，稳定的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５７

２４５３ 　 乙基氟（制冷气体 Ｒ１６１） ２Ｆ ２ １ ２１ ２ ５ ２５ ０ ５７

２４５４ 　 甲基氟（制冷气体 Ｒ４１） ２Ｆ ３０ ３００ ３０ ３００ ０ ３６

２５１７
　 １⁃氯⁃１，１⁃二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４２ｂ）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９９

２５９１ 　 冷冻液态氙 ３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２５９９
　 三氟氯甲烷和三氟甲烷的共沸

混合物，含三氟氯甲烷约 ６０％ （制
冷气体 Ｒ５０３）

２Ａ

３ １
４ ２
１０

３１
４２
１００

３ １

４ ２
１０

３１

４２
１００

０ １１
０ ２１
０ ７６
０ ２０
０ ６６

２６０１ 　 环丁烷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６３

２６０２
　 二氯二氟甲烷和二氟乙烷的共

沸混合物， 含二氯二氟甲烷约

７４％ （制冷气体 Ｒ５００）
２Ａ １ ８ １８ ２ ２０ １ ０１

２９０１ 　 氯化溴 ２ＴＯＣ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５０

３０５７ 　 三氟乙酰氯 ２ＴＣ １ ３ １３ １ ５ １５ １ １７

３０７０
　 环氧乙烷和二氯二氟甲烷混合

物，含环氧乙烷不超过 １２ ５％
２Ａ １ ５ １５ １ ６ １６ １ ０９

３０８３ 　 氟化高氯酰 ／高氯酰氟 ２ＴＯ ２ ７ ２７ ３ ０ ３０ １ ２１

３１３６ 　 冷冻液态三氟甲烷 ３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３１３８
　 冷冻液态乙烯、乙炔和丙烯混合

物，含乙烯至少 ７１ ５％ ，含乙炔不

超过 ２２ ５％ ，含丙烯不超过 ６％
３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３１５３ 　 全氟（甲基乙烯基醚） ２Ｆ １ ４ １４ １ ５ １５ １ １４

３１５４ 　 全氟（乙基乙烯基醚） ２Ｆ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０ ９８

３１５６
　 压缩气体，氧化的，未另作规

定的
１Ｏ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３１５７
　 液化气体，氧化的，未另作规

定的
２Ｏ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３１５８ 　 冷冻液态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３１５９
　 １，１，１，２⁃四氦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３４ａ）
２Ａ １ ６ １６ １ ８ １８ １ ０４

３１６０
　 液化气体，毒性，易燃，未另作规

定的∗ ２Ｔ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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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３１６１ 　 液化气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２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３１６２
　 液 化 气 体， 毒 性， 未 另 作 规

定的∗ ２Ｔ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３１６３ 　 液化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２Ａ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３２２０ 　 五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２５） ２Ａ ４ １ ４ １ ４ ９ ４９ ０ ９５

３２５２ 　 二氟甲烷（制冷气体 Ｒ３２） ２Ｆ ３ ９ ３９ ４ ３ ４３ ０ ７８

３２９６ 　 七氟丙烷（制冷气体 Ｒ２２７） ２Ａ １ ４ １４ １ ６ １６ １ ２０

３２９７
　 环氧乙烷和四氟氯乙烷混合物，
含环氧乙烷不超过 ８ ８％

２Ａ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１６

３２９８
　 环氧乙烷和五氟乙烷混合物，含
环氧乙烷不超过 ７ ９％

２Ａ ２ ４ ２４ ２ ６ ２６ １ ０２

３２９９
　 环氧乙烷和四氟乙烷混合物，含
环氧乙烷不超过 ５ ６％

２Ａ １ ５ １５ １ ７ １７ １ ０３

３３００
　 环氧乙烷和二氧化碳混合物，含
环氧乙烷不超过 ８７％

２ＴＦ ２ ８ ２８ ２ ８ ２８ ０ ７３

３３０３
　 压缩气体，毒性，氧化性，未另作

规定的∗ １ＴＯ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３３０４
　 压缩气体，毒性，腐蚀性，未另作

规定的∗ １ＴＣ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３３０５
　 压缩气体，毒性，易燃的，腐蚀性

的，未另作规定的∗ １ＴＦＣ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３３０６
　 压缩气体，毒性，氧化性，腐蚀性

的，未另作规定的∗ １ＴＯＣ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２

３３０７
　 液化气体，毒性，氧化性，未另作

规定的∗ ２ＴＯ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３３０８
　 液化气体，毒性，腐蚀性，未另作

规定的∗ ２ＴＣ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３３０９
　 液化气体，毒性，易燃，腐蚀性，
未另作规定的∗ ２ＴＦＣ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３３１０
　 液化气体，毒性，氧化性，腐蚀

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ＴＯＣ 见 ４ ３ ３ ２ １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３３１１
　 冷冻液态气体，氧化性，未另作

规定的
３Ｏ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３３１２
　 冷冻液态气体，易燃，未另作规

定的
３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４

３３１８
　 氨溶液，在 １５ ℃ 时水中相对密

度小于 ０ ８８０，含氨量高于 ５０％
４ＴＣ 见 ４ ３ ３ ２ ２

３－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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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联合

国编

号

物质名称 分类码

罐车的最小试验压力

装配有热绝缘体 未装配热绝缘体

ＭＰａ ｂａｒ ＭＰａ ｂａｒ

可允许的最大充

装系数

ｋｇ ／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３３３７ 　 制冷气体 Ｒ４０４Ａ ２Ａ ２ ９ ２９ ３ ２ ３２ ０ ８４

３３３８ 　 制冷气体 Ｒ４０７Ａ ２Ａ ２ ８ ２８ ３ ２ ３２ ０ ９５

３３３９ 　 制冷气体 Ｒ４０７Ｂ ２Ａ ３ ０ ３０ ３ ３ ３３ ０ ９５

３３４０ 　 制冷气体 Ｒ４０７Ｃ ２Ａ ２ ７ ２７ ３ ０ ３０ ０ ９５

３３５４
　 气体杀虫剂，易燃，未另作规

定的
２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２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３３５５
　 气体杀虫剂，毒性，易燃，未另作

规定的∗ ２ＴＦ 见 ４ ３ ３ ２ ２ 或 ４ ３ ３ ２ ３

　 　 注：∗允许 ＬＣ５０不低于 ２００ｍＬ ／ ｍ３。
∗∗看作自燃物质。

４ ３ ３ ３　 使用与操作

４ ３ ３ ３ １　 若确定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可装运各类危险气体，则在充装其他

气体之前应事先将这类包装容器排空、吹洗并对其进行抽真空处理，以确保其在接续使用过程

中的安全性。
４ ３ ３ ３ ２　 在验收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已装运危险货物时，涉及已装载气体或

刚卸载气体的那些标示字样，应当清晰可见（见 ６ ８ ３ ５ ６），而涉及其他种类危险气体的标示字

样应予以遮蔽。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可参见欧洲标准 ＥＮ １５８８７７—１：２０１２———《铁路运输—铁路

列车的标记—第 １ 部分：货运车辆》（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Ｐａｒｔ １：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ｗａｇｏｎｓ）。
４ ３ ３ ３ ３　 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的各个组成部件应装载同一种危险气体。
４ ３ ３ ３ ４　 当过余外界压力可能会高出罐车对外界压力的极限抗应力值时（例如：周遭环境

温度较低，致使过余外界压力高出罐车对外界压力的极限抗应力值），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来

维持罐车内必要的压力值，以此保护装载低压液化气的罐车不致变形。 例如，可采用氮气或其

他行之有效的惰性气体对罐车进行充装作业，以维持罐车内必要的压力值。

４ ３ ３ ４　 监管罐车装卸液化气的规定 　 　 （备用）
４ ３ ３ ４ １　 装载前监管规定

发货人应：
ａ）装载的气体在表中信息（见 ６ ８ ２ ５ １）

是否与装入罐中气体信息 （见 ６ ８ ２ ５ ２ 和

６ ８ ３ ５ ７）相符。
对于运送各种气体的罐车，应从罐车两侧

检查具备并且能看清所运送气体的信息。 如

果使用标牌，必须同样检查标牌牢固程度是否

　 　 （备用）

３－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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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６ ８ ３ ５ ７。
货物最大质量不得超过车辆标识的载重

负荷。
ｂ）通过运货单信息或化学分析罐中气体

的方式确认运之前罐中运送货物的名称并在

必要情况下清洁罐体。
ｃ）确认之前运送货物残余量（如称量法），

以免使罐车加装过满。
ｄ）检查罐车及其设备的密封性以及是否

能正常运行。
４ ３ ３ ４ ２　 装载 　 　 （备用）
　 　 在装载过程中发货人应遵守罐式车辆运行

指南中的规定。
　 　 （备用）

４ ３ ３ ４ ３　 装载后监管规定

发货人或装载作业负责人应：
ａ）借助检测装置（如测量重量）来保证不

会出现货物超重或罐式车辆过满的情况。 若

出现装载量超出罐式车辆符合的情况，应立即

卸载多余货物至负荷或装载量许可水平。
ｂ）保证惰性气体在气态时分压不超过

０ ２ ＭＰａ（２ ｂａｒ）。 剩余分压在气态时不超过液

态温度下液化气绝对压力 ０ １ＭＰａ（１ ｂａｒ）。 对

于 ＵＮ１０４０（环氧乙烯和氮气）在 ５０ ℃下可允

许的最大总压力不超过 １ 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
ｃ）检查带有下溢管道的罐式车辆内部闭

锁设备能否正常关闭。
ｄ）在安装盲法兰盘或相似功能的装置前

检查阀门密封性。 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可能存

在的物质泄漏问题。
在连接管排出口安装盲法兰或相似有效

并带有填充物的装置。 安装时需使用规定使

用的工具。
е）最后检查罐式车辆及其设备、标记，并

确认是否有货物泄漏。

　 　 （备用）

　 　 遵照本条款所示标准，在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

这些国家，应根据国与国之间订立的契约将相关监管工作交由充注人、装货人和发货人负责

实施。
４ ３ ３ ５　 针对 ６ ８ ５ 所示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在轨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上的运输，若罐体采

用硬焊封连接处理，则可遵照单独订立的协约进行操作（见 ６ ８ ５ １ ３ 和 ６ ８ ５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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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４　 适用于第 ３～９ 等级危险物质运输用罐车的特别规定

４ ３ ４ １　 罐车代码、合理方法以及罐体分级

４ ３ ４ １ １　 罐车代码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所示罐车代码的 ４ 个部分，分别具有如下释义：

部分 种　 　 类 代码各部分释义

１ 罐车类型
Ｌ———液态物质罐车（运输熔融状态的液体或固体物质）
Ｓ———粉末状或颗粒状固体物质的罐车

２ 设计压力
Ｇ———最小设计压力符合 ６ ８ ２ １ １４、６ ８ ２ １ １５ 或等于 １ ５、 ２ ６５、４、１０、１５、

２１ ｂａｒ（见 ６ ８ ２ １ １４ 或 ６ ８ ２ １ １５）

３ 孔（见 ６ ８ ２ ２ ２）

Ａ———带充装、下溢孔、２ 个闸阀的罐车

Ｂ———带充装、下溢孔、３ 个闸阀的罐车

Ｃ———带上注、下溢且低于液位口仅用于清洁的罐车

Ｄ———带上注、下溢且不低于液位口的罐车

４ 安全阀或装置

Ｖ———根据 ６ ８ ２ ２ ６ 配有通气装置但没有防火装置的罐车，或无法承受爆炸冲

击力的罐车

Ｆ———根据 ６ ８ ２ ２ ６ 配有安装了防火装置的通气装置的罐车，或可承受爆炸冲

击力的罐车

Ｎ———根据 ６ ８ ２ ２ ６ 无通气装置非密闭的罐车（见 １ ２ １ “密闭罐车”的定义）
Ｈ———密闭罐车（见 １ ２ １ “密闭罐车”的定义）

４ ３ ４ １ ２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罐车代码所指代的运载用途，其与危险物质组别之间

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罐车的分级亦如下文所示。
注：下表显示出罐车代码与危险物质组别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包括某些危险物质及其组

别的运输用罐车，见 ４ ３ ４ １ ３ 的相关内容。

合　 理　 推　 算

罐车代码
许可物质组

等级 分类码 包装组

１ 液体

ＬＧＡＶ
３ Ｆ２ Ⅲ

９ Ｍ９ Ⅲ

ＬＧＢＶ

４ １ Ｆ２ Ⅱ、Ⅲ

５ １ Ｏ１ Ⅲ

９
Ｍ６ Ⅲ

Ｍ１１ Ⅲ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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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理　 推　 算

罐车代码
许可物质组

等级 分类码 包装组

ＬＧＢＦ
３

Ｆ１

Ｄ

Ⅱ类蒸气压力在温度达到 ５０℃ 时＜１ １ ｂａｒ

Ⅲ

Ⅱ类蒸气压力在温度达到 ５０℃ 时＜１ １ ｂａｒ

Ⅲ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 和 ＬＧＢＶ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Ｌ１ ５ＢＮ
３

Ｆ１

Ｄ

Ⅱ类蒸气压力在温度达到 ５０℃ 时＞１ １ ｂａｒ

Ⅲ类闪点温度＜２３℃，黏性的，蒸气压力在温度达到 ５０℃＞１ １ ｂａｒ
沸点温度 ＞３５℃

Ⅱ类蒸气压力在温度达到 ５０℃ 时＞１ １ ｂａｒ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ＬＧＢＶ 和 ＬＧＢＦ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Ｌ４ＢＮ

３

５ １

８

Ｆ１ Ⅰ、Ⅲ类沸点温度≤３５℃

ＦＣ Ⅲ

Ｄ Ⅰ

Ｏ１ Ⅰ、Ⅱ

ＯＴ１ Ⅰ

Ｃ１ Ⅱ、Ⅲ

Ｃ３ Ⅱ、Ⅲ

Ｃ４ Ⅱ、Ⅲ

Ｃ５ Ⅱ、Ⅲ

Ｃ７ Ⅱ、Ⅲ

Ｃ８ Ⅱ、Ⅲ

Ｃ９ Ⅱ、Ⅲ

Ｃ１０ Ⅱ、Ⅲ

ＣＦ１ Ⅱ

ＣＦ２ Ⅱ

ＣＳ１ Ⅱ

ＣＳ２ Ⅱ

ＣＷ１ Ⅱ

ＣＷ２ Ⅱ

ＣＯ１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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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理　 推　 算

罐车代码
许可物质组

等级 分类码 包装组

Ｌ４ＢＮ ８

ＣＯ２ Ⅱ

ＣＴ１ Ⅱ、Ⅲ

ＣＴ２ Ⅱ、Ⅲ

ＣＦＴ Ⅱ

Ｌ４ＢＮ
９ Ｍ１１ Ⅲ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ＬＧＢＶ、ＬＧＢＦ 和 Ｌ１ ５ＢＮ 的罐体运输物品组

Ｌ４ＢＨ

３

ＦＴ１ Ⅱ、Ⅲ

ＦＴ２ Ⅱ

ＦＣ Ⅱ

ＦＴＣ Ⅱ

６ １

Ｔ１ Ⅱ、Ⅲ

Ｔ２ Ⅱ、Ⅲ

Ｔ３ Ⅱ、Ⅲ

Ｔ４ Ⅱ、Ⅲ

Ｔ５ Ⅱ、Ⅲ

Ｔ６ Ⅱ、Ⅲ

Ｔ７ Ⅱ、Ⅲ

ＴＦ１ Ⅱ

ＴＦ２ Ⅱ、Ⅲ

ＴＦ３ Ⅱ

ＴＳ Ⅱ

ＴＷ１ Ⅱ

ＴＷ２ Ⅱ

ＴＯ１ Ⅱ

ТО２ Ⅱ

ＴＣ１ Ⅱ

ＴＣ２ Ⅱ

ＴＣ３ Ⅱ

ＴＣ４ Ⅱ

ＴＦＣ Ⅱ

６ ２ Ｉ４

９ Ｍ２ Ⅱ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ＬＧＢＶ、ＬＧＢＦ、Ｌ１ ５ＢＮ 和 Ｌ４ＢＮ 的罐体运输物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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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理　 推　 算

罐车代码
许可物质组

等级 分类码 包装组

Ｌ４ＤＨ

４ ２

Ｓ１ Ⅱ、Ⅲ

Ｓ３ Ⅱ、Ⅲ

ＳＴ１ Ⅱ、Ⅲ

ＳＴ３ Ⅱ、Ⅲ

ＳＣ１ Ⅱ、Ⅲ

ＳＣ３ Ⅱ、Ⅲ

４ ３

Ｗ１ Ⅱ、Ⅲ

ＷＦ１ Ⅱ、Ⅲ

ＷＴ１ Ⅱ、Ⅲ

ＷＣ１ Ⅱ、Ⅲ

８ ＣＴ１ Ⅱ、Ⅲ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ＬＧＢＶ、ＬＧＢＦ、Ｌ１ ５ＢＮ、Ｌ４ＢＮ 和 Ｌ４ＢＨ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Ｌ１０ＢＨ ８

Ｃ１ Ⅰ

Ｃ３ Ⅰ

Ｃ４ Ⅰ

Ｃ５ Ⅰ

Ｃ７ Ⅰ

Ｃ８ Ⅰ

Ｃ９ Ⅰ

Ｃ１０ Ⅰ

ＣＦ１ Ⅰ

Ｌ１０ＢＨ
８

СＦ２ Ⅰ

ＣＳ１ Ⅰ

СＷ１ Ⅰ

ＣＷ２ Ⅰ

ＣＯ１ Ⅰ

ＣＯ２ Ⅰ

ＣＴ１ Ⅰ

ＣＴ２ Ⅰ

ＣＯＴ Ⅰ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ＬＧＢＶ、ＬＧＢＦ、Ｌ１ ５ＢＮ、Ｌ４ＢＮ 和 Ｌ４ＢＨ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３－１６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合　 理　 推　 算

罐车代码
许可物质组

等级 分类码 包装组

Ｌ１０ＣＨ

３

ＦＴ１ Ⅰ

ＦＴ２ Ⅰ

ＦＣ Ⅰ

ＦＴＣ Ⅰ

６ １∗

Ｔ１ Ⅰ

Ｔ２ Ⅰ

Ｔ３ Ⅰ

Ｔ４ Ⅰ

Ｔ５ Ⅰ

Ｔ６ Ⅰ

Ｔ７ Ⅰ

ＴＦ１ Ⅰ

ＴＦ２ Ⅰ

ＴＦ３ Ⅰ

ＴＳ Ⅰ

ＴＷ１ Ⅰ

ＴＯ１ Ⅰ

ＴＣ１ Ⅰ

ＴＣ２ Ⅰ

ＴＣ３ Ⅰ

ＴＣ４ Ⅰ

ＴＦＣ Ⅰ

ＴＦＷ Ⅰ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ＬＧＢＶ、ＬＧＢＦ、Ｌ１ ５ＢＮ、Ｌ４ＢＮ、Ｌ４ＢＨ 和 Ｌ１０ＢＨ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物品的 ＬＣ５０不超过 ２００ ｍＬ ／ ｍ３，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ＬＣ５０，应该给予该物品罐车代

码 Ｌ１５ＣＨ

Ｌ１０ＤＨ ４ ３

Ｗ１ Ⅰ

ＷＦ１ Ⅰ

ＷＴ１ Ⅰ

ＷＣ１ Ⅰ

ＷＦＣ Ⅰ

３－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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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合　 理　 推　 算

罐车代码
许可物质组

等级 分类码 包装组

Ｌ１０ＤＨ

５ １ ＯＴＣ Ⅰ

８ ＣＴ１ Ⅰ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ＬＧＢＶ、ＬＧＢＦ、Ｌ１ ５ＢＮ、Ｌ４ＢＮ、Ｌ４ＢＨ、Ｌ４ＤＨ、Ｌ１０ＢＨ 和 Ｌ１０ＣＨ 的罐车运输物

品组

Ｌ１５ＣＨ

３ ＦＴ１ Ⅰ

６ １∗∗

Ｔ１ Ⅰ

Ｔ４ Ⅰ

ＴＦ１ Ⅰ

ＴＷ１ Ⅰ

ＴＯ１ Ⅰ

６ １∗∗

ＴＣ１ Ⅰ

ＴＣ３ Ⅰ

ＴＦＣ Ⅰ

ＴＦＷ Ⅰ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ＬＧＢＶ、ＬＧＢＦ、Ｌ１ ５ＢＮ、Ｌ４ＢＮ、Ｌ４ＢＨ、Ｌ１０ＢＨ 和 Ｌ１０ＣＨ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物品的 ＬＣ５０不超过 ２００ ｍＬ ／ ｍ３，饱和蒸气浓度不小于 ５００ＬＣ５０，应该给予该物品罐车代

码 Ｌ１５ＣＨ

Ｌ２１ＤＨ ４ ２

Ｓ１ Ⅰ

Ｓ３ Ⅰ

ＳＷ Ⅰ

ＳＴ３ Ⅰ

　 允许有代码 ＬＧＡＶ、ＬＧＢＶ、ＬＧＢＦ、Ｌ１ ５ＢＮ、Ｌ４ＢＮ、Ｌ４ＢＨ、Ｌ４ＤＨ、Ｌ１０ＢＨ、Ｌ１０ＤＨ 和 Ｌ１５ＣＨ 的

罐车运输物品组

２ 固体

ＳＧＡＶ

４ １
Ｆ１ Ⅲ

Ｆ３ Ⅲ

４ ２
Ｓ２ Ⅱ、Ⅲ

Ｓ４ Ⅲ

５ １ Ｏ２ Ⅱ、Ⅲ

８
Ｃ２ Ⅱ、Ⅲ

Ｃ４ Ⅲ

３－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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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合　 理　 推　 算

罐车代码
许可物质组

等级 分类码 包装组

ＳＧＡＶ

８

Ｃ６ Ⅲ

Ｃ８ Ⅲ

Ｃ１０ Ⅱ、Ⅲ

ＣＴ２ Ⅲ

９
Ｍ７ Ⅲ

Ｍ１１ Ⅱ、Ⅲ

ＳＧＡＮ

４ １

Ｆ１ Ⅱ

Ｆ３ Ⅱ

ＦＴ１ Ⅱ、Ⅲ

ＦＴ２ Ⅱ、Ⅲ

ＦＣ１ Ⅱ、Ⅲ

ＦＣ２ Ⅱ、Ⅲ

４ ２

Ｓ２ Ⅱ

Ｓ４ Ⅱ、Ⅲ

ＳＴ２ Ⅱ、Ⅲ

ＳＴ４ Ⅱ、Ⅲ

ＳＣ２ Ⅱ、Ⅲ

ＳＣ４ Ⅱ、Ⅲ

４ ３

Ｗ２ Ⅱ、Ⅲ

ＷＦ２ Ⅱ

ＷＳ Ⅱ、Ⅲ

ＷＴ２ Ⅱ、Ⅲ

ＷＣ２ Ⅱ、Ⅲ

５ １

Ｏ２ Ⅱ、Ⅲ

ＯＴ２ Ⅱ、Ⅲ

ＯＣ２ Ⅱ、Ⅲ

８

Ｃ２ Ⅱ

С４ Ⅱ

С６ Ⅱ

С８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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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合　 理　 推　 算

罐车代码
许可物质组

等级 分类码 包装组

ＳＧＡＮ

８

С１０ Ⅱ

ＣＦ２ Ⅱ

ＣＳ２ Ⅱ

ＣＷ２ Ⅱ

ＣＯ２ Ⅱ

ＣＴ２ Ⅱ

９ Ｍ３ Ⅲ

　 允许有代码 ＳＧＡＶ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Ｔ２ Ⅱ、Ⅲ

Ｔ３ Ⅱ、Ⅲ

Ｔ５ Ⅱ、Ⅲ

ＳＧＡＨ
　
　
　

６ １
　
　
　

Ｔ７ Ⅱ、Ⅲ

Ｔ９ Ⅱ

ＴＦ３ Ⅱ

ＴＳ Ⅱ

ＴＷ２ Ⅱ

ＴＯ２ Ⅱ

ＴＣ２ Ⅱ

ＴＣ４ Ⅱ

９ Ｍ１ Ⅱ、Ⅲ

　 允许有代码 ＳＧＡＶ 和 ＳＧＡＮ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Ｓ４ＡＨ
９ Ｍ２ Ⅱ

　 允许有代码 ＳＧＡＶ、ＳＧＡＮ 和 ＳＧＡＨ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Ｓ１０ＡＮ ８

Ｃ２ Ⅰ

Ｃ４ Ⅰ

Ｃ６ Ⅰ

Ｃ８ Ⅰ

Ｃ１０ Ⅰ

ＣＦ２ Ⅰ

ＣＳ２ Ⅰ

３－１６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合　 理　 推　 算

罐车代码
许可物质组

等级 分类码 包装组

Ｓ１０ＡＮ
８

ＣＷ２ Ⅰ

ＣＯ２ Ⅰ

ＣＴ２ Ⅰ

　 允许有代码 ＳＧＡＶ 和 ＳＧＡＮ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Ｓ１０ＡＨ
６ １

Ｔ２ Ⅰ

Ｔ３ Ⅰ

Ｔ５ Ⅰ

Ｔ７ Ⅰ

ＴＳ Ⅰ

ＴＷ２ Ⅰ

ＴＯ２ Ⅰ

ＴＣ２ Ⅰ

ＴＣ４ Ⅰ

　 允许有代码 ＳＧＡＶ、ＳＧＡＮ、ＳＧＡＨ 和 Ｓ１０ＡＮ 的罐车运输物品组

罐车的分级

若罐体具备异于上表或 ３ ２ 章表 Ａ 中所示信息的代码，那么当且仅当此类罐车代码包括

数字或字母在内每个组成部分均符合安全等级要求时，或至少应当依次与 ３ ２ 章表 Ａ 所示代

码的对应部分相吻合时，才可使用这类罐车进行相关运输作业。 这类罐车代码的各部分释义

具体如下：
第 １ 部分：罐车的类型

Ｓ→Ｌ
注：涉及罐车类型分级的第 １ 部分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这三国的铁路上并

不适用。
第 ２ 部分：设计压力

Ｇ→１ ５→２ ６５→４→１０→１５→２１ ｂａｒ
第 ３ 部分：充装口

Ａ→Ｂ→Ｃ→Ｄ
第 ４ 部分：安全阀 ／安全装置

Ｖ→Ｆ→Ｎ→Ｈ
示例：
———代码为 Ｌ１０ＣＨ 的罐车，可载运代码 Ｌ４ＢＮ 所对应的危险物质；
———代码为 Ｌ４ＢＨ 的罐车，可载运代码 ＳＧＡＮ 所对应的危险物质。

３－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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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所示的可能适用的特别规定，在以上分级工作中并未被考量在内

（亦可见 ４ ３ ５ 和 ６ ８ ４）。
４ ３ ４ １ ３　 以下列示的各类危险物质与危险物质组别，若其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所示罐车编

码之后缀有“＋”这一符号，则针对这类危险物质与危险物质组别而言，适用相应的某些特别规

定。 此时，仅可在罐车类型的正式批准证明有所规定的条件下，才可采用其他危险物质与危险

物质组别运输用罐车进行替代使用。 鉴于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所示的诸项特别规定，可遵照表

格下面 ４ ３ ４ １ ２ 的条文规定，选择使用符合更高要求的罐车进行替代使用。

ａ）４ １ 项： ＵＮ２４４８ 熔化的硫磺 代码 ＬＧＢＶ

ｂ）４ ２ 项：
ＵＮ１３８１ 水层或者溶液中的白色磷或者黄色磷

ＵＮ２４４７ 熔化的白色磷
代码 Ｌ１０ＤＨ

ｃ）４ ３ 项：

ＵＮ１３８９ 碱性金属液态汞

ＵＮ１３９１ 碱性碎屑金属

ＵＮ１３９１ 散状碱土金属

ＵＮ１３９２ 碱土金属液态汞

ＵＮ１４１５ 锂元素

ＵＮ１４２０ 钾金属液态合金

ＵＮ１４２１ 碱熔液态金属，未另作规定的

ＵＮ１４２２ 液态钾钠合金

ＵＮ１４２８ 钠

ＵＮ２２５７ 钾

ＵＮ１４０７ 铯

ＵＮ１４２３ 铷

ＵＮ３４０１ 固态碱金属汞合金

ＵＮ３４０２ 固态碱土金属汞合金

ＵＮ３４０３ 固态钾金属合金

ＵＮ３４０４ 固态钠钾合金

ＵＮ３４８２ 碱性分散易燃金属

ＵＮ３４８２ 碱土性分散易燃金属

ＵＮ１４０２ 电石，Ⅰ类包装

代码 Ｌ１０ＢＮ

代码 Ｌ１０ＣＨ

代码 Ｌ１０ＢＮ

Ｓ２ ６５ＡＮ

ｄ）５ １ 项：

ＵＮ１８７３ 高氯酸 ５０％ ～７２％

ＵＮ２０１５ 含量高于 ７０％的过氧化氢

ＵＮ２０１５ 含量在 ６０％ ～７０％的过氧化氢

ＵＮ２０１４ 过氧化氢含量在 ２０％ ～６０％间的过氧化氢水溶液

ＵＮ２４２６ 热水中溶解浓度的液态硝酸铵高于 ８０％但小于 ９３％

代码 Ｌ４ＤＮ

代码 Ｌ４ＤＶ

代码 Ｌ４ＢＶ

代码 Ｌ４ＢＶ

３－１７０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ｄ）５ １ 项：

ＵＮ３１４９ 稳定的过氧化氢和过乙酸混合物

ＵＮ３３７５ 液态的爆裂性炸药中间原料：乳胶硝酸铵，悬浮液或者冻胶硝酸铵

ＵＮ３３７５ 固态的爆裂性炸药中间原料：乳胶硝酸铵，悬浮液或者冻胶硝酸铵

代码 Ｌ４ＢＶ

代码 ＬＧＡＶ

代码 ＬＧＡＶ

ｅ）５ ２ 项：
ＵＮ３１０９ 液态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 代码 Ｌ４ＢＮ

ＵＮ３１１０ 固态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 代码 Ｓ４ＡＮ

ｆ）６ １ 项：
ＵＮ１６１３ 氰化氢水溶液

ＵＮ３２９４ 氰化氢酒精溶液
代码 Ｌ１５ＤＨ

ｇ）７ 类：
所有物质：专用槽体

针对于液体的最低要求：代码 Ｌ２ ６５ＣＮ
针对于固体的最低要求：代码 Ｓ２ ６５ＡＮ

ｈ）８ 类：

ＵＮ１０５２ 无水氟化氢

ＵＮ１７９０ 氢氟酸溶液中的酸含量高于 ８５％

ＵＮ１７４４ 溴或溴溶液

ＵＮ１７９１ 次氯酸盐溶液

ＵＮ１９０８ 亚铝酸盐溶液

代码 Ｌ２１ＤＨ

代码 Ｌ４ＢＶ

４ ３ ４ １ ４　 （备用） 　 　 符合 ６ １０ 章要求并根据 ６ １０ ３ ２ 并配

有两个闭锁装置，用于运输液体废料的罐式集

装箱、拆卸式罐箱代码为 Ｌ４ＡＨ。 如果该罐车

可能用于运输液体和固体物质，则罐车的类型

代码为 Ｌ４ＡＨ＋Ｓ４ＡＨ。

４ ３ ４ ２　 概述

４ ３ ４ ２ １　 若装载热态物质，则罐车或其热绝缘体的外表面温度在运输的过程中不得超过

７０℃。

４ ３ ４ ２ ２　 每个单独并相互联系的罐或车辆

（如特殊装备的列车）之间的连接管道在运输

时应保持畅通。

　 　 （备用）

４ ３ ４ ２ ３　 如果确认用于运第二类液化气的

罐车同样用于运输其他类别的液体，那么根据

５ ３ ５ 在运输指定液体过程中识别带应保持不

可见状态，就是说保持关闭或者通过其他手段

处理而无法被识别。
在运送指定液体过程中同样在罐式车辆

两侧或信息牌上不得有 ６ ８ ３ ５ ６ ｂ）或 ｃ）中
规定的信息。

　 　 （备用）

４ ３ ５　 特别规定

３－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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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中已标注出的下列诸项特别规定，均可适用。
ＴＵ１　 当且仅当罐车内危险物质已予以固化处理并且罐车内危险物质已采用惰性气体层

遮封时，才可将此罐车交付运输作业。 未经清洗的空罐车应采用惰性气体予以充填。
ＴＵ２　 所运载的危险物质应采用惰性气体层予以遮封。 未经清洗的空罐车应采用惰性气

体予以充填。
ＴＵ３　 罐体内部以及所有可能与危险物质接触的部分，均应当保持清洁。 在给泵体、阀门

及其他装置涂覆润滑油时，不应使用会与所运载的危险物质发生反应、产生危险化合物的润滑

材料。
ＴＵ４　 危险物质应以惰性气体层予以遮蔽，其所受压力应小于 ５０ ｋＰａ（０ ５ ｂａｒ）（表压）。
在将未经清洗的空罐车交付运输时，应采用惰性气体对其进行遮蔽，同时应保证其所受压

力小于 ５０ ｋＰａ（０ ５ ｂａｒ）（表压）。
ＴＵ５　 （备用）
ＴＵ６　 若危险物质的半数致死量 ＬＣ５０小于 ２００ ｍＬ ／ ｍ３，则不得采用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

多元气体容器来载运此类危险物质。
ＴＵ７　 用于保障结合处或密闭装置的密封性的材料，应当可以与所运载的货物混溶。
ＴＵ８　 不得使用铝合金材质的罐车进行危险物质的运输作业；除非此类罐车是某些情形

下的专用运输包装容器，与此同时还需满足乙醛不含酸这一前提条件。
ＴＵ９　 ＵＮ１２０３ 汽油（天然汽油）这一类危险物质，若其蒸气压力在 ５０ ℃温度条件下大于

１１０ ｋＰａ（１ １ ｂａｒ）、但却小于 １５０ ｋＰａ（１ ５ ｂａｒ）时，则这类危险物质亦可装载于第 ６ ８ ２ １ １４ａ）
项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５ 所规定的罐车中交付运输；与此同时，这类罐车的装配应满足 ６ ８ ２ ２ ６ 的

要求。
ＴＵ１０　 （备用）
ＴＵ１１　 危险物质的温度在充装作业过程中不得超过 ６０ ℃。 可允许最大充装温度达到

８０℃，其前提条件是：在充装过程中未产生爆燃现象，并且罐体已闭锁，密封性绝佳。 充装作

业结束后，应采用压缩空气等类似的方式，在罐体内部创造过余压力环境，以此检测罐车的密

闭性。 务必确保在运输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压力减低的现象。 在进行排空作业之前，应确证罐

体内的压力超过大气压力。 否则，罐车内的惰性气体会在排空作业开始之前耗尽。
ＴＵ１２　 若进行罐车的转变介质操作，则务必仔细清洁罐体及其装配，清除所有以往所运

载的危险物质的残留物。
ＴＵ１３　 在进行充装作业时，罐车内不应存有任何混合物质。 闭锁装置和外置管线等诸如

此类的运行装配，应在罐车的充装作业或排空作业结束之后予以清空。
ＴＵ１４　 在运输过程中，罐车闭锁装置的防护罩应处于闭合状态。
ＴＵ１５　 罐车不得用于食品、其他消费品或动物饲料的运输。
ＴＵ１６　 在将未经清洗的空罐车交付运输时，应对其进行如下处理：
———采用氮气对其进行充填；
———采用一定量的水对其进行充填，水的用量应不小于罐体容量的 ９６％ 且不大于罐车容

量的 ９８％ ；在 １０ 月 １ 日至次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须在水中添加足够量的防冻液，防止水在运输

过程中上冻；此防冻液应不含有腐蚀性，并且不得与磷产生化学反应。
ＴＵ１７　 仅可采用由容器组装而成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来运输危险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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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１８　 当蒸气压力达到安全阀的响应压力时，罐车内容物的温度升至一定高度，此时液

体容量将达到罐车容量的 ９５％———充装系数应处于此水平以下。 ４ ３ ２ ３ ４ 的规定不适用。
ＴＵ１９　 罐车在充装温度与充装压力的条件下时，其充装量应不超过其容量的 ９８％ 。

４ ３ ２ ３ ４ 的条文规定不适用。
ＴＵ２０　 （备用）
ＴＵ２１　 若采用水作为防护剂，则所装运的危险物质应以层厚不小于 １２ ｃｍ 的水予以遮蔽，

此时，其充装系数在 ６０℃温度条件下不应超过罐体容量的 ９８％ 。
当运经轨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路段时，应采用层厚不小于 ３０ ｃｍ 的水遮蔽罐车内所装运的

危险物质；当危险物质发往外部空气温度高于 ４０℃的地区时，水的层厚应不小于 ６０ ｃｍ。 当所

经路铁路段的外部空气温度小于 ０℃时，应灌注层厚为 ３０ ｃｍ 的防冻液（氯化钙溶液等），使之

替代水，作为防护剂来遮蔽所运载的危险物质。
若采用氮作为防护剂，则危险物质的充装系数在 ６０ ℃温度条件下不得超过罐体容量的

９６％ 。 须采用氮来合理填充罐车内的剩余空间，务必保证：即便在温度下降的情况下，罐车内

的压力也始终保持在大气压力之上。 须确保罐车的密闭性良好，无任何危险气体渗漏的现象。
ＴＵ２２　 罐车的充装量应不得超过其容量的 ９０％ ；当以流体进行充装作业时，须留出不小

于容量 ５％的自由空间，此时，流体在平均容积时的温度为 ５０℃。
ＴＵ２３　 若按重量充装，则充装系数不得超过 ０ ９３ ｋｇ ／ Ｌ。 若按体积充装，则充装系数不得

超过 ８５％ 。
ＴＵ２４　 若按重量充装，则充装系数不得超过 ０ ９５ ｋｇ ／ Ｌ。 若按体积充装，则充装系数不得

超过 ８５％ 。
ＴＵ２５　 若按重量充装，则充装系数不得超过 １ １４ ｋｇ ／ Ｌ。 若按体积充装，则充装系数不得

超过 ８５％ 。
ＴＵ２６　 充装系数不得超过 ８５％ 。
ＴＵ２７　 罐车的充装量不应超过其容量的 ９８％ 。
ＴＵ２８　 罐车在标准温度为 １５℃条件下的充装量，不应超过其容量的 ９５％ 。
ＴＵ２９　 罐车的充装量不应超过其容量的 ９７％ ，并且最高温度在充装作业结束之后不应超

过 １４０℃。
ＴＵ３０　 罐车的充装作业应遵照罐体类型正式批复试验报告的要求来进行，且罐体的充装

量不得超过其容量的 ９０％ 。
ＴＵ３１　 罐车的充装系数应以不大于 １ ｋｇ ／ Ｌ 来计量。
ＴＵ３２　 罐车的充装量不应超过其容量的 ８８％ 。
ＴＵ３３　 罐车的充装量不应小于其容量的 ８８％ ，但同时也不应大于其容量的 ９２％ ，或者罐

体的充装系数以不大于 ２ ８６ ｋｇ ／ Ｌ 来计量。
ＴＵ３４　 罐车的充装系数应以不大于 ０ ８４ ｋｇ ／ Ｌ 来计量。
ＴＵ３５　 若已采取消除危险性的诸项措施，则装载有此类危险物质的未经清洗的空罐式

车辆、可拆卸罐车和罐式集装箱，可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相关规定的

约束。
ＴＵ３６　 依据 ４ ３ ２ ２ 的要求，充装系数在标准温度为 １５ ℃的条件下，不得超过罐车容量

的 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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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３７　 仅允许使用罐车运载含有病原生物的物质，且该物质含有的病原生物须满足如示

条件：病原生物并不具有显著的危险性；尽管这类病原生物可导致急性传染，但尚存在行之有

效的治疗方法和预防办法；而且，此类传染的传播风险极其有限，亦即该病原生物对个体或特

异个体具有适度的危险性，而对于个体或特异个体组成的群体具有并不显著的危险性。

　 　 ＴＵ３８　 能量吸收单元损坏后的操作。
根据特殊规定 ＴＥ２２（见 ６ ８ ４）当能量吸

收单元发生塑性变形，罐车或多元气体车辆进

行检查后应立即送去维修。
如果载货的罐车或多元气体车辆可承受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产生的撞击（如在更换损坏

的能量吸收装置后，或在损坏吸收单元临时关

闭之后），罐车或多元气体车辆在技术检查之

后可被发往卸货点并进一步被送维修。
关于吸收单元损坏的标识应放置在罐车

或多元气体车辆的可见位置。

　 　 （备用）

　 　 ＴＵ３９　 应当对危险物质是否适合采用罐车进行运输这一问题进行确证。 适运性的评估

方法须经主管单位审核批准。 系列试验 ８ 中的试验 ８ ｄ）是适运性的评估方法之一（参见《试
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 １８ ７）。

危险物质不可留置在罐车内直至其开始产生熔结变化。 应采取清洁等相应措施，防止危

险物质在罐车内沉积结块。
ＴＵ４０　 仅可采用由无缝容器组成的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进行运输作业。
ＴＵ５０　 以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为到达地的运输作

业，或者在这些国家境内进行的过境中转运输作业，仅可允许使用由容器组成的多元气体车辆

或多元气体容器来运载危险货物。
ＴＵ５１　 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过境运输，仅可允许使用填充有惰性气体防护层的专用罐体来

运载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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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４ 章　 纤维增强塑料（纤维塑料）材质
罐式集装箱以及拆卸式罐箱的使用

　 　 注：可移动罐柜和多元气体容器（ＭＥＧＣ）的使用规定，见 ４ ２ 章；金属材质的罐式车辆、可
拆卸车体、罐式集装箱和拆卸式罐箱，以及多元气体罐车和多元气体容器（ＭＥＧＣ），除了 ＵＮ
ＭＥＧＣ，见 ４ ３ 章；真空操作危废罐的使用规定，见 ４ ５ 章。
４ ４ １　 概要

仅当符合下述条件时，方可使用纤维增强塑料（纤维塑料）罐式集装箱运输危险物质：
ａ）该物质属于第 ３ 类、５ １ 项、６ １ 项、６ ２ 项、８ 或者 ９ 类；
ｂ）该物质在 ５０℃时的最大蒸气压（绝对压力）不超过 １１０ ｋＰａ（１ １ ｂａｒ）；
ｃ）使用金属罐车运输物质应依照 ４ ３ ２ １ １ 授权；
ｄ）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显示的该物质罐车代码的第二位代码，给出的计算压力不能超

过４ ｂａｒ（见 ４ ３ ４ １ １）；
ｅ）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符合 ６ ９ 章适用于该物质的运输规定。

４ ４ ２　 作业

４ ４ ２ １　 采 用 ４ ３ ２ １ ５ ～ ４ ３ ２ ２ ４、 ４ ３ ２ ３ ３ ～ ４ ３ ２ ３ ６、 ４ ３ ２ ４ １、 ４ ３ ２ ４ ２、
４ ３ ４ １ 和 ４ ３ ４ ２ 的规定。
４ ４ ２ ２　 充装时，载运物质的温度不应超过 ６ ９ ６ 规定的罐车壁上粘贴铭牌的最大设计

温度。
４ ４ ２ ３　 如果采用金属罐车运输，还应符合 ４ ３ ５ 的特殊规定（ＴＵ），如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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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５章　 真空操作危废罐的使用（真空灌充法）

注：可移动罐柜和 ＵＮ 多元气体容器、多元气体集装箱（ＭＥＧＣ）的使用规定，见 ４ ２ 章；金
属材质的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和拆卸式罐箱，以及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

器（ＭＥＧＣ），除了 ＵＮ ＭＥＧＣ，见 ４ ３ 章；真空操作危废罐的使用规定，见 ４ ５ 章。
４ ５ １　 使用

４ ５ １ １　 包含第 ３ 类、４ １ 项、５ １ 项、６ １ 项、６ ２ 项、８ 或 ９ 类物质的废物可以遵照 ６ １０ 采用

真空操作危废罐运输，如果根据 ４ ３ 允许它们使用罐式集装箱或者拆卸式罐箱运输。
由对应于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罐车代码 Ｌ４ＢＨ 或者在 ４ ３ ４ １ ２ 允许的另一个罐车代码

的物质组成的废物，可以采用罐车代码第三部分字母标有“Ａ”或者“Ｂ”的真空操作危废罐运

输（见 ４ ３ ４ １ １）。
４ ５ １ ２　 非危废物质可以依据 ４ ５ １ １ 提及的相同条件下采用真空操作危废罐运输。
４ ５ ２　 作业

４ ５ ２ １　 采用真空操作危废罐运输，适用 ４ ３ 章（４ ３ ２ ２ ４ 和 ４ ３ ２ ３ ３ 除外），４ ５ ２ ２ ～
４ ５ ２ ６ 为补充条款。
４ ５ ２ ２　 对于运输满足第 ３ 类标准的液体，真空操作危废罐应通过出口位于罐车内部的罐装

设备进行充灌。 应采取措施减少飞溅物、泡沫的形成以及静电的产生。
４ ５ ２ ３　 当利用空气压力排出闪点低于 ２３℃的易燃液体时，最大允许压力为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
４ ５ ２ ４　 使用配有内部活塞运行作为隔仓壁的罐车，只有在壁（活塞）的任一侧上的物质彼

此不会发生危险的反应时才被允许（见 ４ ３ ２ ３ ６）。
４ ５ ２ ５　 必须保证罐车的吸入管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移位。
４ ５ ２ ６　 在使用可能产生点火源的真空排气泵 ／气泵充灌或排除易燃液体时，应采取必要措

施防止物质点燃或罐车外燃烧作用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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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部分　 托 运 程 序

第 ５ １ 章　 概　 　 述
５ １ １　 应用和概述

本章节对危险货物托运流程相关规定作出了说明，其中涉及危险标记、标志及文件资料，
必要时还涉及托运许可和预先通知。
５ １ ２　 运输包装的使用

５ １ ２ １　 ａ）除非采用 ５ ２ ２ １ １１ 的要求，环境有害物质的联合国编号、危险标志和标记不清

楚，运输包装上应涂刷可说明运输包装内所有内装物的危险货物性质的标志：
———以“运输包装”标签作为标记；
———对于运输包装内的每一种危险货物，根据 ５ ２ １ １ 和 ５ ２ １ ２ 包装相关规定标有联

合国编号及字母“ＵＮ”；根据 ５ ２ ２ 相关包装规定标有危险标志；根据 ５ ２ １ ８ 相关特殊规定，
须标有环境有害物质标记。

如果多个单独包装使用同一个环境有害物质联合国编号、同一种危险标志或标记，那么这

些内容只在运输包装上涂刷一次就可以。
“运输包装”标记的字母高度应不小于 １２ ｍｍ。 “运输包装”标记应清晰可见、易懂并使用

启运国官方语言进行表示，此外，如果该语言不是俄语或汉语，运输参与各方签订的协议没有

其他规定，要使用俄语或汉语表示。
ｂ）５ ２ １ ９ 叙述的、注明规则的指示性标记，应处在装有包装的运输包装两个相对的侧

面，根据 ５ ２ １ ９ １ 该包装应使用指示性标志进行标记，除非包装上的指示性标记仍然可见。
５ １ ２ ２　 运输包装内每一个装有危险货物的包装应该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 打包不应损坏包装。
５ １ ２ ３　 根据 ５ ２ １ ９ 规定，每一个打有标记的包装应该处于运输包装或大型包装内该标记

对应位置。
５ １ ２ ４　 ７ ５ ２ 叙述的禁止混装的规定也适用于运输包装。
５ １ ３　 未清理的空载散装货运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罐车车辆和集装箱

５ １ ３ １　 用于装载第 ７ 类以外的危险货物、未清理的空载散装货运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

和大型包装）、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拆卸式罐车、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多元气体容

器、车辆和集装箱应使用标记和危险标志，满载时也是如此。
注：文件资料见 ５ ４ 章。

５ １ ３ ２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集装箱、罐车、中型散装容器以及其他包装和运输包装不应

用于储存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清理 β、γ 和低毒性 α⁃辐射体使活度低于 ０ ４ Ｂｑ ／ ｃｍ２，同时其

他所有 α⁃辐射体活度低于 ０ ０４ Ｂｑ ／ ｃ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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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货物在到达俄罗斯或途经俄罗斯运输时，禁止使用储存或运输其他货物的包装，包括

装过放射性物质的中型散装容器和罐车。
５ １ ４　 混合包装

如果两种或多种危险货物使用同一个外包装，那么货件上应该涂上每一种物品要求的危

险标志和标签。 如果不同的货物要求同一种危险标志，那么只涂刷一次就可以。
５ １ ５　 第 ７ 类总则

５ １ ５ １　 运输批准和通知

５ １ ５ １ １　 概述

除 ６ ４ 章所述的包装结构批准以外，在特殊情况下，运输也要求进行多方批准（５ １ ５ １ ２
和 ５ １ ５ １ ３）。 在某些情况下，还需通知主管机关（５ １ ５ １ ４）。
５ １ ５ １ ２　 运输批准

对于下列情况，必须多方批准：
ａ）运输 Ｂ（Ｍ）型包装，包装不符合 ６ ４ ７ ５ 要求或按包装结构有可能进行可控的定期通

风或多余压力释放；
ｂ）运输 Ｂ（Ｍ）型包装，包装装有放射性物质，根据情况，活度超过 ３０００Ａ１、３０００Ａ２或 １０００ ＴＢｑ，

以较小值为准；
ｃ）运输内装易裂变物质的包装，如果一个货车或集装箱内包装临界安全指数值超过 ５０。
除非主管机关允许到达或途经本国运输而不需要运输批准，对此有关特殊规定被列入结

构批准文件（见 ５ １ ５ ２ １）。
５ １ ５ １ ３　 特殊条件运输的批准

主管机关可批准规定，根据该规定不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货

物，可以在特殊条件下进行运输（见 １ ７ ４）。
５ １ ５ １ ４　 通知

以下情况要求通知主管机关：
ａ）需要主管机关批准的任何包装在首次运输前，发货人应该保证向启运国主管机关和货

物运输各途经国主管机关提交主管机关发放的每一份包装结构有效证书的副本。 发货人不需

要等待来自主管机关的证书收到确认书，且主管机关也没有义务提供这种确认书。
ｂ）对于下列每种运输：
Ⅰ）Ｃ 型包装，装有放射性物质，活度超过 ３ ０００ Ａ１、３ ０００ Ａ２或 １ ０００ ＴＢｑ，根据情况，以较小

值为准；
Ⅱ）Ｂ（Ｕ）型包装，装有放射性物质，活度超过 ３ ０００ Ａ１、３ ０００ Ａ２或 １ ０００ ＴＢｑ，根据情况，以

较小值为准；
Ⅲ）Ｂ（Ｍ）型包装；
Ⅳ）特殊条件运输。
发货人通知启运国主管机关及货物运输途经或到达国的主管机关。 每一个主管机关应该

在运输前收到该通知，且最好在运输 ７ 天前。
ｃ）发货人不需要发送单独通知，如果所需信息包含在运输批准申请中（见 ６ ４ ２３ ２）。
ｄ）发货通知应该包含：
Ⅰ）能够识别这种包装或这些包装的信息，包括所有相应证书编号和识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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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托运日期、预计到达日期和预定路线相关信息；
Ⅲ）放射性物质或核素名称；
Ⅳ）放射性物质物理和化学形态描述或关于它是特殊型放射性物质或是低弥散型放射性

物质的记录；
Ⅴ）运输时放射性内装物的最大活度数据，活度用贝克（Ｂｑ）为单位，前缀加 СИ（俄文）表

示测量系统（见 １ ２ ２ １）。 对于易裂变物质，可以使用易裂变物质的质量（如果是混合物，则
使用每种易裂变核素的质量）代替活度，质量用克（ｇ）或克的倍数表示。
５ １ ５ ２　 主管机关发放的证书

５ １ ５ ２ １　 主管机关发放的证书，在以下方面是必需的：
ａ）结构：
Ⅰ）特殊放射性物质的；
Ⅱ）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
Ⅲ）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ｆ），被释放易裂变物质的；
Ⅳ）装有 ０ １ ｋｇ 或更多六氟化铀包装的；
Ⅴ）装有易裂变物质的包装，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６ ４ １１ ２ 或 ６ ４ １１ ３，如果释放在包装内

不扩大；
Ⅵ）Ｂ（Ｕ）和 Ｂ（Ｍ）型包装；
Ⅶ）Ｃ 型包装。
ｂ）特殊安排。
ｃ）某些运输（见 ５ １ ５ １ ２）。
ｄ）对于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中未列出的个别放射性核素［见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ａ）］，放射性核素基

本值的测定，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中有叙述。
ｅ）包括特殊情况在内，对仪器和制品的可供选择放射性范围［见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ｂ）］。
证书应确认符合要求。 结构批准证书中应该注明识别标志。
包装结构批准证书和运输批准证书可以合并为一个证书。
证书和证书申请必须满足 ６ ４ ２３ 的要求。

５ １ ５ ２ ２　 发货人应持有每一本要用的证书副本。
５ １ ５ ２ ３　 如果不要求主管机关发放包装结构批准证书，发货人应按要求将该包装结构书面

合格证送交主管机关检查。
５ １ ５ ３　 运输指数（ＴＩ）和临界安全指数（ＣＳＩ）测定

５ １ ５ ３ １　 包装、运输包装或集装箱，或者 ＬＳＡ⁃Ｉ 或 ＳＣＯ⁃Ｉ 无包装物质的运输指数值（ＴＩ）使
用以下方式进行测定：

ａ）测定包装、运输包装、集装箱， ＬＳＡ⁃Ｉ 或 ＳＣＯ⁃Ｉ 无包装物质的外表面 １ ｍ 距离内的最大

辐射水平，单位为“毫西弗（ｍＳｖ ／ ｈ）”。 测量值乘以 １００，所得数字即为运输指数。 如果是铀、
钍矿石和精矿，采用下列数值作为货载物外表面 １ ｍ 距离内任何点的最大辐射水平：

０ ４ ｍＳｖ ／ ｈ———对于铀和钍矿石以及物理学精矿；
０ ３ ｍＳｖ ／ ｈ———对于化学钍精矿；
０ ０２ ｍＳｖ ／ ｈ———对于化学铀精矿，除了六氟化铀。
ｂ）对于罐车、集装箱和无包装的 ＬＳＡ⁃Ｉ 或 ＳＣＯ⁃Ｉ，按照上述分项 ａ）测定的数值乘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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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５ ３ １ 中规定的相应换算系数。
ｃ）根据上述分项 ａ）和 ｂ）获得的数值化整为小数点后一位（例如：１ １３ 化整为 １ ２），同时

０ ０５ 或更小的值可认为等于 ０。

表 ５ １ ５ ３ １　 罐车、集装箱和无包装的 ＬＳＡ⁃Ｉ 或 ＳＣＯ⁃Ｉ 的换算系数

横截面最大面积ａ） ，ｍ２ 换算系数

横截面最大面积≤１ １

１≤横截面最大面积≤５ ２

５ ＜横截面最大面积≤２０ ３

横截面最大面积＞２０ １０

　 　 注：ａ）根据测量结果测定。

５ １ ５ ３ ２　 每个运输包装、集装箱或货车的运输指数根据所有内包装的运输指数（ＴＩ）总和或

直接测量辐射水平进行测定，非刚性运输包装除外，其运输指数应根据所有包装的运输指数

（ＴＩ）总和进行测定。
５ １ ５ ３ ３　 每个运输包装或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根据所有内包装临界安全指数（ＣＳＩ）总
和进行测定。 该程序适用于测定所有发货或货车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
５ １ ５ ３ ４　 包装、运输包装和集装箱应被列入下列等级：Ⅰ级—白色（（Ⅰ—ＷＨＩＴＥ）、Ⅱ级—黄色

（Ⅱ—ＹＥＬＬＯＷ）或Ⅲ级—黄色（Ⅲ—ＹＥＬＬＯＷ），根据表 ５ １ ５ ３ ４ 中规定条件及下列要求：
ａ）对于包装、运输包装或集装箱而言，在确定相应等级时不仅要考虑到运输指数，还要考

虑到表面辐射水平。 如果运输指数满足一个等级的条件，而表面辐射水平满足其他等级的条

件，那么包装、运输包装或集装箱应被列入较高等级。 为此，必须将Ⅰ—白色（Ⅰ—ＷＨＩＴＥ）视
为最低等级。

ｂ）运输指数应该根据 ５ １ ５ ３ １ 和 ５ １ ５ ３ ２ 规定程序进行测定。
ｃ）如果标准辐射水平超过 ２ ｍＳｖ ／ ｈ，包装或运输包装应该在特殊使用条件下进行运输，且

遵守 ７ ５ １１ＣＷ３３ 特殊规定分项（３ ５ａ）的规定。
ｄ）特殊条件下运输的包装应该被列入Ⅲ级—黄色（Ⅲ—ＹＥＬＬＯＷ）等级，５ １ ５ ３ ５ 规定

的情况除外。
ｅ）运输包装或集装箱，内装特殊条件下运输的包装，应该被列入Ⅲ级—黄色 （Ⅲ—

ＹＥＬＬＯＷ）等级，５ １ ５ ３ ５ 规定的情况除外。

表 ５ １ ５ ３ ４　 包装、运输包装和集装箱等级

运输指数（ＴＩ） 外表面任意点的最高辐射水平 等级

０ａ） 　 不大于 ０ ００５ ｍＳｖ ／ ｈ Ⅰ等级（白）

大于 ０ 但不大于 １ａ） 　 大于 ０ ００５ ｍＳｖ ／ ｈ 但不大于 ０ ５ ｍＳｖ ／ ｈ Ⅱ等级（黄）

大于 １ 但不大于 １０ 　 大于 ０ ５ ｍＳｖ ／ ｈ 但不大于 ２ｍＳｖ ／ ｈ Ⅲ等级（黄）

大于 １０ 　 大于 ２ｍＳｖ ／ ｈ 但不大于 １０ｍＳｖ ／ ｈ Ⅲ 等级（黄） ｂ）

　 　 注：ａ）如果测量运输指数不超过 ０ ０５，那么根据 ５ １ ５ ３ １ｃ），所列数值可以等于零。
ｂ）特殊使用条件下除集装箱以外可进行运输（见 ７ ５ １１ＣＷ３３（３ ３）Ｄ 表特殊规定）。

３－１８０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５ １ ５ ３ ５　 在包装运输过程中，包装结构或运输要求主管机关批准，运输各参与国可以采用

不同类型的批准方式，分级应与结构启运国证书相符。
５ １ ５ ４　 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豁免包装相关特殊规定

５ １ ５ ４ １　 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豁免包装在包装装置外表面应涂有清晰的、不可洗掉的标记，注明：
ａ）联合国编号加前缀字母“ＵＮ”；
ｂ）发货人或收货人识别信息，二选一；
ｃ）容许总重量，如果超过 ５０ ｋｇ。

５ １ ５ ４ ２　 ５ ４ 章文件资料相关要求，不适用于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豁免包装，除非：
ａ）联合国编号加前缀字母“ＵＮ”，以及发货人和收货人的名称和地址，如果适用，每一个

主管机关批准证书的识别标志［见 ５ ４ １ ２ ５ １ ｈ）］应该在运单中注明；
ｂ）如果有要求，应该采用 ５ ４ １ ２ ５ １ ｈ）、５ ４ １ ２ ５ ３、５ ４ １ ２ ５ ４ 的要求；
ｃ）符合 ５ ４ ２ 和 ５ ４ ４ 的要求。

５ １ ５ ４ ３　 如果有要求，应该采用 ５ ２ １ ７ ８ 和 ５ ２ ２ １ １１ ５ 的规定。
５ １ ５ ５　 批准和预通知要求清单

注 １：在任何包装首次运输前，其结构要求主管机关批准，发货人应保证向每一个到达国

主管机关提交该结构批准证书副本［见 ５ １ ５ １ ４ ａ）］。
注 ２：如果内装物的活度超过 ３ ０００ Ａ１、３ ０００ Ａ２ 或 １ ０００ ＴＢｑ［见 ５ １ ５ １ ４ ｂ）］，那么必须

进行通知。
注 ３：如果内装物的活度超过 ３ ０００ Ａ１、３ ０００ Ａ２或 １ ０００ ＴＢｑ 或者规定有可能进行可控的定

期通风或多余压力释放，在这种情况下运输要求多方批准（见 ５ １ ５ １）。
注 ４：见物质批准及预通知有关该物质运输包装的规定。

项　 　 目 联合国编号

需要得到下列国家主

管机关的批准（同意）

启运国
路线途径

国家ａ）

在每次运输时都需要

发货方通知启运国、
路线途经国家主管机ａ）

引用条款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未列入 Ａ１ 和 Ａ２的计算 — 是 是 否 —

　 例外包件

　 ———设计

　 ———运输

２９０８，２９０９，
２９１０，２９１１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低比活度物质ｂ） 和 ＳＣＯｂ），
工业包件类型 １、２ 或 ３，不可

裂变和可裂变物质———例外

物质除外

　 ———设计

　 ———运输

２９１２，２９１３，
３３２１，３３２２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Ａ 型包件ｂ） ，不可裂变和可

裂变物质———例外物质除外

　 ———设计

　 ———运输

２９１５，３３３２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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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　 　 目 联合国编号

需要得到下列国家主

管机关的批准（同意）

启运国
路线途径

国家ａ）

在每次运输时都需要

发货方通知启运国、
路线途经国家主管机ａ）

引用条款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Ｕ）型包件ｂ） ，不可裂变

和可裂变物质———例外物质

除外

　 ———设计

　 ———运输

２９１６

　
　
　
是

否

　
　
　
否

否

　
　
　

见注 １
见注 ２

５ １ ５ １ ４ ｂ）、
５ １ ５ ２ １ ａ）、

６ ４ ２２ ２

　 Ｂ（Ｍ）型包件ｂ） ，不可裂变

和可裂变物质———例外物质

除外

　 ———设计

　 ———运输

２９１７

　
　
　
是

见注 ３

　
　
　
是

见注 ３

　
　
　
否

是

５ １ ５ １ ４ ｂ）、
５ １ ５ ２ １ ａ）、
５ １ ５ １ ２、
６ ４ ２２ ３

　 Ｃ 型包件ｂ） ，不可裂变和可

裂变物质———例外物质除外

　 ———设计

　 ———运输

３３２３

　
　
是

否

　
　
否

否

　
　

见注 １
见注 ２

５ １ ５ １ ４ ｂ）、
５ １ ５ ２ １ ａ）、

６ ４ ２２ ２

　 裂变材料用包件

　 ———设计

　 ———运输

　 ———临界安全指数总和不

不大于 ５０
　 ———临界安全指数总和大

于 ５０

２９７７，３３２４，
３３２５，３３２６，
３３２７，３３２８，
３３２９，３３３０，
３３３１，３３３３

　
是ｃ）

　
否ｄ）

　
是

　

　
是ｃ）

　
否ｄ）

　
是

　

　
否

　
见注 ２
　

见注 ２
　

５ １ ５ ２ １ ａ）、
５ １ ５ １ ２、
６ ４ ２２ ４

　 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

　 ———设计

　 ———运输

　
—

见注 ４

　
是

见注 ４

　
否

见注 ４

　
否

见注 ４

１ ６ ６ ３、
５ １ ５ ２ １ ａ）、

６ ４ ２２ ５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设计

　 ———运输

　
—

见注 ４

　
是

见注 ４

　
否

见注 ４

　
否

见注 ４

５ １ ５ ２ １ ａ）、
６ ４ ２２ ３

　 含有 ０ １ ｋｇ 及以上六氟化

铀的包件

　 ———设计

　 ———运输

　
　
—

见注 ４

　
　
是

见注 ４

　
　
否

见注 ４

　
　
否

见注 ４

５ １ ５ ２ １ ａ）、
６ ４ ２２ １

　 特殊安排

　 ———运输

　
２９１９，３３３１

　
是

　
是

　
是

１ ７ ４ ２、
５ １ ５ ２ １ ｂ）、
５ １ ５ １ ４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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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　 　 目 联合国编号

需要得到下列国家主

管机关的批准（同意）

启运国
路线途径

国家ａ）

在每次运输时都需要

发货方通知启运国、
路线途经国家主管机ａ）

引用条款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使用过渡条款控制的已批

准的包件设计
见 １ ６ ５ 见 １ ６ ５ 见注 １

１ ６ ６ １、
１ ６ ６ ２，

５ １ ５ １ ４ ｂ），
５ １ ５ ２ １ ａ），

５ １ ５ １ ２

　 　 注：ａ）货物运输启运、途经或到达国。
ｂ）如果放射性内装物是易裂变物质，受易裂变物质包装有关规定限制，那么就采用易裂变物质包装有

关规定（见 ６ ４ １１）。
ｃ）易裂变物质包装结构可能也要求对其他某一表位进行批准。
ｄ）运输可能要求对其他某一表位进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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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２ 章　 危险标记和标志

５ ２ １　 包装标记

注：包装、大型包装、气体容器和中型散装容器的生产、测试和批准相关标签见第 ６ 部分。
５ ２ １ １　 每一个包装应当涂上易懂、固定的标记，其中包括加字母“ＵＮ”前缀与包装内装危险

货物相符的联合国编号。 联合国编号和字母“ＵＮ”高度应不小于 １２ｍｍ，不包括容量为 ３０ Ｌ 或

最大净重为 ３０ ｋｇ 或更小的包装，或水容量为 ６０ Ｌ 或更小的气瓶，当它们为对比尺寸时，不包

括容量为 ５ Ｌ 或 ５ ｋｇ 的包装，它们的高度不小于 ６ ｍｍ。 如果是无包装物品，标记印在该物品

上、支座或者其运输装载设备上，再或者是该制品储存或启动设备上。
５ ２ １ ２　 根据本章节所需要的包装标记应该是：

ａ）易见易懂；
ｂ）能够承受天气条件的影响而不明显降低其质量。

５ ２ １ ３　 此外，应急压力包装和应急压力容器内必须额外增加“应急”标签。 “应急”标签字

母高度应不小于 １２ ｍｍ。
５ ２ １ ４　 对于容量超过 ４５０ Ｌ 的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应该在两个相对的侧面涂刷

标记。
５ ２ １ ５　 第 １ 类货物附加规定

在第 １ 类货物运输过程中，包装上应该涂刷根据 ３ １ ２ 确定的联合国编号和正式名称。
如果运输参与各国之间的协议没有其他规定，这种易懂、不可洗掉的标签应该使用启运国官方

语言加汉语或俄语译文进行涂刷。
５ ２ １ ６　 第 ２ 类货物附加规定

反复使用的容器上应该涂刷易懂、耐久的标记，包含下列信息：
ａ）根据 ３ １ ２ 确定的气体或气体混合物的联合国编号和正式名称。 被列入“未另作规

定”条目下的气体，在运输过程中除了联合国编号还必须注明气体的技术名称①；
在气体混合物运输过程中必须注明一种或者两种可以最大程度上决定其危险性的组分；
ｂ）对于大量充装的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注明最大充装质量和空载容器加充装时配件和

辅助装置的质量，或者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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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允许使用下列一个名称来替换技术名称：
———对于 ＵＮ１０７８ 制冷气体，未另作规定的：混合物 Ｆ１、混合物 Ｆ２、混合物 Ｆ３。
对于 ＵＮ１０６０ 甲基乙炔和丙二烯混合物，稳定的：混合物 Ｐ１、混合物 Ｐ２。
———对于 ＵＮ１９６５ 液化烃类气体混合物，未另作规定的：混合物 Ａ 或丁烷、混合物 Ａ０１ 或丁烷、混合物

Ａ０２ 或丁烷、混合物 Ａ０ 或丁烷、混合物 Ａ１、混合物 Ｂ１、混合物 Ｂ２、混合物 Ｂ、混合物 Ｃ 或丙烷。
———对于 ＵＮ１０１０ 稳定的丁二烯：稳定 １，２⁃丁二烯或者稳定 １，３⁃丁二烯。
不允许使用气体的商品名称。



ｃ）下一次周期性检查日期（年度）。
标签可以使用冲压法进行涂刷，或者使用结实耐用的标牌或铭牌，将其固定在容器上，或

者使用一种方式，使标签不会被洗掉且清晰可见，例如使用油漆或其他方法。
标签可以使用冲压法进行涂刷，或者使用结实耐用的标牌或铭牌，将其固定在容器上，或

者使用一种方式，使标签不会被洗掉且清晰可见，例如使用油漆或其他方法。
注 １：见 ６ ２ ２ ７。
注 ２：一次性使用的容器见 ６ ２ ２ ８。

５ ２ １ ７　 放射性物质标记有关特殊规定

５ ２ １ ７ １　 每一个包装在外表面应该涂有清晰耐用便于发货人或者收货人或两者识别的标

记。 如果该标记在所有运输包装上不清晰可见，那么每一个运输包装在外表面应该涂有清晰

耐久便于发货人、收货人或者两者识别的标记。
５ ２ １ ７ ２　 就每一个包装而言，除了豁免包装，在包装装置（包装）外表面应涂有清晰耐用的

标记，并注明联合国编号（加前缀“ＵＮ”）及正式名称。 豁免包装应该涂有 ５ １ ５ ４ １ 要求规

定的标记。
５ ２ １ ７ ３　 每一个毛重超过 ５０ｋｇ 的包装外表面应该涂有清晰耐用的标记，并注明其容许毛重。
５ ２ １ ７ ４　 每一个包装，应符合：

ａ）ＩＰ⁃１ 型包装、ＩＰ⁃２ 型包装或 ＩＰ⁃３ 型包装结构，在包装装置外侧应该涂有清晰耐用的标

记：“ＩＰ⁃１ 型”、“ＩＰ⁃２ 型”或“ＩＰ⁃３ 型”；
ｂ）Ａ 型包装结构，在包装装置外侧应该涂有清晰耐用的“Ａ 型”标记；
ｃ）ＩＰ⁃２ 型包装、ＩＰ⁃３ 型包装或 Ａ 型包装结构，在包装装置外侧应该涂有清晰耐用的标记

并注明用于包装结构研究的国家缩写国际代码②，以及生产商名称或国家主管机关确定的其

他用于结构研究的包装识别。
５ ２ １ ７ ５　 根据 １ ６ ６ ２ １、５ １ ５ ２ １、６ ４ ２２ １ ～ ６ ４ ２２ ４ 和 ６ ４ ２３ ４ ～ ６ ４ ２３ ７ 中一条

或多条结构的批准规定，符合该结构的每一个包装在包装装置外侧应该涂有清晰耐用的标记，
包含下列信息：

ａ）主管机关规定的该结构识别标志；
ｂ）符合该结构的每一个包装装置的特有代码批号；
ｃ）对于 Ｂ（Ｕ）型、Ｂ（Ｍ）型或 Ｃ 型包装结构———“Ｂ（Ｕ）型”、“Ｂ（Ｍ）型”或“Ｃ 型”标签。

５ ２ １ ７ ６　 符合 Ｂ（Ｕ）型、Ｂ（Ｍ）型或 Ｃ 型包装结构的每一个包装外部容器外表面应该使用

压印、冲压及其他耐火、耐水法涂刷清晰的耐火耐水标记，附有三叶辐射危险标志图，如
图 ５ ２ １ ７ ６ 所示。
５ ２ １ ７ ７　 如果 ＬＳＡ⁃Ⅰ或 ＳＣＯ⁃Ⅰ物质装在容器或包装材料内，并按照 ４ １ ９ ２ ４ 的规定在特

殊使用条件下运输，这些容器或包装材料的外表面应该涂有“放射性，ＬＳＡ⁃Ⅰ”或“放射性，ＳＣＯ⁃Ⅰ”
标记。
５ ２ １ ７ ８　 在包装运输过程中，包装结构或运输要求需要主管机关批准，各运输参与国可以

采用不同类型的批准方式，标记应该符合启运国结构证书。
５ ２ １ ８　 环境有害物质标记有关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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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家缩写国际代码按照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１９６８ 年）。



60e
60e

X/2

X
5X

图 ５ ２ １ ７ ６　 三叶辐射

危险标志图

注：围绕半径为 Ｘ 的中线

圈画出的三叶图案是辐射

危险标志的主体。
Ｘ 最小容许尺寸为 ４ ｍｍ。

５ ２ １ ８ １　 符合 ２ ２ ９ １ １０ 规定标准且装有环境有害物质的包

装，应该涂上耐久的环境有害物质标记，如图 ５ ２ １ ８ ３ 所示，单
一包装和组合包装装有下列物质时除外：

———不超过 ５ Ｌ 的液体；
———不超过 ５ ｋｇ（净重）的固体物质。

５ ２ １ ８ ２　 环境有害物质的标记应该与 ５ ２ １ １ 要求的标记并

列，且执行 ５ ２ １ ２ 和 ５ ２ １ ４ 的要求。
５ ２ １ ８ ３　 环境有害物质的标记应如图 ５ ２ １ ８ ３ 所示。

该标记应该为一个旋转 ４５°的方形（菱形）。 图形（鱼和树）应
为黑色、白底或对比鲜明的底色。 最小尺寸：１００ ｍｍ×１００ｍｍ；菱形

边线最小厚度：２ ｍｍ。 如果包装尺寸有要求，边线尺寸 ／宽度可以

减小，前提是标记清晰可见。 如果未注明尺寸，各要素大致与上

述样本成正比。
注：除了环境危害物质包装标记涂刷要求以外，还须遵守

５ ２ ２ 危险标志涂刷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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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 １ ８ ３　 环境有害

物质的标记

５ ２ １ ９　 指示性标记

５ ２ １ ９ １　 如果 ５ ２ １ ９ ２ 没有其他规定：
———组合包装，包括装有液体的内包装；
———单一包装，具有通风孔；
———低温容器，用于运输冷藏液化气体。
应该以指示性标记的形式涂刷易懂标记，根据下列符

合 ＩＳＯ ７８０：１９９７ 标准技术要求的图形或箭头，规定包装应

该处于什么位置。 规定包装指定位置的指示性标记涂刷在

包装两个相对的垂直侧面并指出所要求的垂直位置。 这些

标记应该为矩形，尺寸应当考虑到包装尺寸，并且便于区

分。 箭头周围的长方形边框是可以选择的。

　 　 　 　 或　 　 　 　

图　 ５ ２ １ ９ １ １ 图　 ５ ２ １ ９ １ ２
注：两个黑色或红色的箭头，白底或对比鲜明的底色。 长方形边框不是固定不变的。

所有要素应大致与上述样本成正比。

５ ２ １ ９ ２　 规定包装指定位置的指示性标记在下列情况下不要求：
ａ）外包装、装有压力容器、低温容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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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内包装装有危险货物内置于外包装，其中每个内包装装量不超过 １２０ ｍＬ，在内、外包装

之间具有吸收材料时，应足以完全吸收液体内装物；
ｃ）主容器装有第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内置于外包装，每个容器装量不超过 ５０ ｍＬ；
ｄ）装有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的（ＩＰ⁃２）型、（ＩＰ⁃３）型、Ａ 型、Ｂ（Ｕ）型、Ｂ（Ｍ）型或 Ｃ 型包装；
ｅ）装有全方位密封性物品（例如：酒精或水银温度计、气溶胶等）的外包装；
ｆ）原封内包装装有危险货物的外包装，每个内包装装量不超过 ５００ ｍＬ。

５ ２ １ ９ ３　 根据 ５ ２ １ ９，标记过的包装不应涂刷其他对包装位置没有指示作用的箭头

标记。
５ ２ ２　 包装（包件）危险标志

注：小型集装箱的危险标志和包装涂刷要求类似。
５ ２ ２ １　 危险标志涂刷有关规定

５ ２ ２ １ １　 装有危险货物的每一个包装应该涂刷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５ 栏指定的危险标志，如果第

６ 栏指出的特殊规定没有其他规定。
５ ２ ２ １ ２　 危险标志应该符合规定样本，涂刷方式保证不能被洗掉且清晰可见，例如使用油

漆或其他方式。
５ ２ ２ １ ３～ ５ ２ ２ １ ５　 （备用）
５ ２ ２ １ ６　 采用 ５ ２ ２ ２ １ ２ 规定的要求，这种情况除外，所有危险标志应该：

ａ）涂刷在包装同一表面，如果包装尺寸允许这样做；在装有第 １ 类或第 ７ 类货物的包装上

应与货物正式名称并列涂刷；
ｂ）涂刷在包装上，包装任何部分或组成、其他任何标志或标记不得覆盖和遮住该危险

标志；
ｃ）并列涂刷，如果需要涂刷多个危险标志。
如果包装具有不规则形状或者包装尺寸不能涂刷危险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危险标志可以

借助固定结实的铭牌或其他合适方法涂刷到包装上。
５ ２ ２ １ ７　 在容量超过 ４５０ Ｌ 的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上，危险标志涂刷在两个相对的

侧面。
５ ２ ２ １ ８　 作为军列运输装有爆炸品的包装的危险标志有关特殊规定

根据 １ ５ ２ 运输的军用货物，在货车或集装箱满载的情况下包装可以不涂刷 ３ ２ 章表 Ａ
指定的危险标志，前提是在运单数据的基础上，根据 ５ ４ １ ２ １ ｆ）考虑到 ７ ５ ２ 禁止混装的

规定。
５ ２ ２ １ ９　 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危险标志有关特殊规定

ａ）在有 Ｎｏ ４ １ 危险标志时不需要涂刷 Ｎｏ ３ 危险标志。
对于 Ｂ 型自反应物质要求涂刷 Ｎｏ １ 危险标志，除非主管机关允许在具体包装上不涂刷

该标志，理由是根据测试结果，该自反应物质在这种包装内不表现出爆炸性。
ｂ）在有 Ｎｏ ５ ２ 危险标志时不需要涂刷 Ｎｏ ３ 危险标志。 此外，应该使用下列标志：
———Ｎｏ １ 危险标志用于 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除非主管机关允许在具体包装上不涂刷该标

志，理由是根据测试结果，该自反应物质在这种包装内不表现出爆炸性；
———如果符合第 ８ 类货物Ⅰ类或Ⅱ类包装标准，要求使用 Ｎｏ ８ 危险标志。
需要使用额外的危险标志，相关细节见 ２ ２ ４１ ４ 和 ２ ２ ５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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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２ １ １０　 感染性物质包装危险标志有关特殊规定

装有感染性物质的包装，除了 Ｎｏ ６ ２ 危险标志以外还应该涂刷其他内装物危险特性要

求的危险标志。
５ ２ ２ １ １１　 放射性物质危险标志有关特殊规定

５ ２ ２ １ １１ １　 根据 ５ ３ １ １ ３ 使用较大尺寸标志的情况除外，每一个装有放射性物质的包

装、运输包装和集装箱应根据 Ｎｏ ７Ａ、７Ｂ 或 ７Ｃ 并按照相应等级刷涂危险标志。 危险标志应固

定于包装或运输包装两个相对的外表面，集装箱或罐车的四个外侧面。 此外，每一个装有易裂

变物质（２ ２ ７ ２ ３ ５ 的规定除了易裂变物质豁免）的包装、运输包装和集装箱，应该涂有符合

Ｎｏ ７Ｅ 的危险标志；这些危险标志在适当情况下应与符合 Ｎｏ ７Ａ、７Ｂ 或 ７Ｃ 的危险标志并列。
危险标志不应覆盖 ５ ２ １ 指出的标记。 与内装物无关的其他标志应该清楚或覆盖。
５ ２ ２ １ １１ ２　 符合 Ｎｏ ７Ａ、７Ｂ 或 ７Ｃ 的每一个危险标志应该注明下列信息：

ａ）内装物：
Ｉ）除 ＬＳＡ⁃Ⅰ材料外，选用表 ２ ２ ７ ２ ２ １ 中的放射性核素名称使用推荐标志。 如果是放

射性核素混合物，应该指出对于核素具有最大的限制允许的字符串大小。 在放射性核素名称

的后面应该指出 ＬＳＡ 或 ＳＣＯ 类别。 为此要使用“ＬＳＡ⁃Ⅱ”、“ＬＳＡ⁃Ⅲ”、“ＳＣＯ⁃Ⅰ”和 “ＳＣＯ⁃Ⅱ”
符号。

Ⅱ）对于 ＬＳＡ⁃Ⅰ材料，只需“ＬＳＡ⁃Ⅰ”术语；不需要放射性核素的名称。
ｂ）活度：
放射性内装物运输时的最大活度，用贝克 （ Ｂｑ） 为单位，前缀加 СИ（俄文） 表示 （见

１ ２ ２ １）。 对于易裂变物质，可以使用易裂变核素的总质量代替活度，质量用克（ｇ）或克的倍

数表示。
ｃ）如果是运输包装和集装箱，危险标志上的 “内装物”和“活度”栏中应填写上述分类 ａ）

和 ｂ）规定要求的信息，以及运输包装或集装箱所有内装物的综合信息，而对于装有不同放射

性核素混装包装的运输包装或集装箱，危险标志上可以填写“见运单”。
ｄ）运输指数：数值按照 ５ １ ５ ３ １ 和 ５ １ ５ ３ ２ 来确定（不要求注明Ⅰ级—白色的运输

指数）。 　
５ ２ ２ １ １１ ３　 对于符合 Ｎｏ ７Ｅ 的每一个危险标志应该涂有临界安全指数（ＣＳＩ），参照主管

机关发放的、在货物运输途经国或到达国适用的批准证书，或者符合 ６ ４ １１ ２ 或 ６ ４ １１ ３ 的

规定。
５ ２ ２ １ １１ ４　 对于运输包装和集装箱，符合 Ｎｏ ７Е 的危险标志上应该指出包装内所有内装

物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
５ ２ ２ １ １１ ５　 在包装运输过程中，其结构或运输要求需要主管机关进行批准，在各运输参与

国可以采用不同类型的批准方式，危险标志及使用应符合结构启运国的证书。
５ ２ ２ ２　 危险标志要求

５ ２ ２ ２ １　 危险标志应该满足下列要求，颜色、图形和外形应符合 ５ ２ ２ ２ ２ 给出的样本。 用

于其他类型运输的相应标志样本，有一些不会损害标志实际含义的细微变化，也是可以接受的。
注：在某些情况下，５ ２ ２ ２ ２ 给出的标志，根据 ５ ２ ２ ２ １ １，外部画有一个虚线框。 如

果标志底色对比鲜明，则不需要这种虚线框。
５ ２ ２ ２ １ １　 危险标志应该具有图 ５ ２ ２ ２ １ １ 所示外形。

３－１８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图 ５ ２ ２ ２ １ １　 危险标志

∗底角处注明分类编号，同时，对于第 ４ １、４ ２ 和 ４ ３ 项用数字“４”表示，对于 ６ １ 和 ６ ２
项用数字“６”表示。

∗∗下半部应该（如有规定）或者可以（如可选择）附加文字 ／编号 ／字母。
∗∗∗上半部应该注明类图形。 对于第 １ ４、１ ５、１ ６ 项可以注明类编号代替类图形，对于

Ｎｏ ７Ｅ 注明“ＦＩＳＳＩＬＥ”。
５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危险标志底色对比鲜明或者被圈在一个虚线或实线框里。
５ ２ ２ ２ １ １ ２　 危险标志外形应为一个旋转 ４５°的方形（菱形）。 最小尺寸：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从菱形边缘内侧边线的最小厚度为：２ ｍｍ。 标志边缘内侧的边线应与菱形边缘平行且相距

５ ｍｍ。 在标志上半部，边缘内侧边线的颜色应与分类图形的颜色相同，而在标志下半部，应该

与底角注明的类项编号颜色相同。 如果未注明尺寸，各要素大致与上述样本成正比。
５ ２ ２ ２ １ １ ３　 如果包装尺寸有要求，可以减小尺寸，前提是图形及其他标志各要素清晰可

见。 从标志边缘内侧画出的边线应该距其 ５ ｍｍ。 从边缘内侧画出的边线其最小厚度应为

２ ｍｍ。 对于气瓶，危险标志尺寸应符合 ５ ２ ２ ２ １ ２ 的要求。
５ ２ ２ ２ １ ２　 装有第 ２ 类物质的气瓶，其表面涂刷的危险标志以及适当情况下涂刷的环境有

害物质标记，考虑到其外形和防护装置的位置，在涂刷这些气罐的非圆柱式部分时可以减小至

ＩＳＯ ７２２５：２００５《气瓶—警告标志》（《Ｇａｓ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ａｂｅｌｓ》）标准规定尺寸。
与 ５ ２ ２ １ ６ 规定不同，危险标志和环境有害物质标记（见 ５ ２ １ ８ ３）可根据 ＩＳＯ ７２２５：

２００５ 标准允许的尺度部分进行重叠。 在任何情况下，每个危险性标志上的数字应该完全可

见，而图形要求可以识别。
根据现行规则或压力容器废弃规则，危险标志老化的、未清理的第 ２ 类气体空载压力容器

可以进行多次充装、检查和涂刷新标志。
５ ２ ２ ２ １ ３　 除了第 １ 类中第 １ ４、１ ５ 和 １ ６ 项所用标志以外，标志上半部应包含图形，而
下部是：

ａ）对于第 １、２、３、５ １、５ ２、７、８ 和 ９ 类项———类项编号；
ｂ）对于第 ４ １、４ ２ 和 ４ ３ 项———显示数字“４”；
ｃ）对于第 ６ １ 和 ６ ２ 项———显示数字“６”。
根据 ５ ２ ２ ２ １ ５，标志可以添加文字，例如联合国编号或者描述危险种类的词语（例如：

“有毒”），前提是文字不能覆盖、分散其他标志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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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２ ２ １ ４　 此外，除第 １ ４、１ ５ 和 １ ６ 项外，第 １ 类标志下半部类项编号上方注明类项编

号和配装组字母。 对于第 １ ４、１ ５ 和 １ ６ 项，危险标志是上半部注明类项编号，标志底角注明

类号和配装组字母。
５ ２ ２ ２ １ ５　 除第 ７ 类危险标志外，危险标志图形下方可供选择的文本内容应该仅限于指明

危险种类和货物处理时必须遵守的注意事类。
危险种类的语言可以采用俄语、英语或德语。

５ ２ ２ ２ １ ６　 所有危险标志上图形、文字和数字应该清晰可见、不可洗掉，且都以黑色显示，
以下情况除外：

ａ）第 ８ 类危险标志，文字（如果有）和类项编号应为白色；
ｂ）底色为全绿、全红或全蓝的危险标志，可能为白色；
ｃ）第 ５ ２ 项危险标志上的图形，可能为白色；
ｄ）ＵＮ１０１１，１０７５，１９６５ 和 １９７８ 的气罐和气瓶上的 Ｎｏ ２．１ 危险标志，可以直接涂刷在该容

器上，如果该容器表面的颜色可以提供对比鲜明的底色。
５ ２ ２ ２ １ ７　 所有危险标志应该能够承受任何天气条件的影响而质量不发生变化。
５ ２ ２ ２ ２　 标志样本

第 １ 类危险标志

爆炸品

（Ｎｏ １）
第 １ １、１ ２ 和 １ ３ 项

图形（爆炸的炸弹）：黑色；底色：橙黄；数字“１”在底角处

（Ｎｏ １ ４）
第 １ ４ 项

（Ｎｏ １ ５）
第 １ ５ 项

（Ｎｏ １ ６）
第 １ ６ 项

　 　 底色：橙黄；数字：黑色；数字代号高度约为 ３０ｍｍ，宽约为 ５ｍｍ
（对于尺寸为 １００ｍｍ× １００ｍｍ 的标志）；数字“１”在底角处

∗∗类说明位置———如果有次要“爆炸”危险，此处留白。
∗配装组说明位置———如果有次要“爆炸”危险，此处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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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２ 类危险标志

气体

（Ｎｏ ２ １）
易燃气体

图形（火焰）：黑色或白色［５ ２ ２ ２ １ ６ ｄ）
分类规定的情况除外］；

底色：红色；数字“２”在底角处

（Ｎｏ ２ ２）
非易燃、无毒气体

图形（气罐）：黑色或白色；
底色：绿色；数字“２”在底角处

（Ｎｏ ２ ３）
有毒气体

图形（骷髅头）：黑色；
底色：白色；数字“２”在底角处

　 　 第 ３ 类危险标志

易燃液体

（Ｎｏ ３）
图形（火焰）：黑色或白色；

底色：红色；数字“３”在底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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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４ １ 项危险标志

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和固态脱敏物质

（Ｎｏ ４ １）
图形（火焰）：黑色；底色：白色，

有七根纵向红色条纹；数字“４”在底角处

　 　 第 ４ ２ 项危险标志

自燃物质

（Ｎｏ ４ ２）
图形（火焰）：黑色；底色：上半部为白色，

下半部为红色；数字“４”在底角处

　 　 第 ４ ３ 项危险标志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Ｎｏ ４ ３）
图形（火焰）：黑色或白色；

底色：蓝色；数字“４”在底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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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５ １ 项危险标志

氧化性物质

（Ｎｏ ５ １）
图形（圆形上方有火焰）：黑色；
底色：黄色；数字“５ １”在底角处

　 　 第 ５ ２ 项危险标志

有机过氧化物

（Ｎｏ ５ ２）
图形（火焰）：黑色或白色；底色：上半部为红色，

下半部为黄色；数字“５ ２”在底角处

　 　 第 ６ １ 项危险标志

毒性物质

（Ｎｏ ６ １）
图形（骷髅头）：黑色；底色：白色；数字“６”在底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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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６ ２ 项危险标志

感染性物质

（Ｎｏ ６ ２）
标志下半部可具有“感染性物质”和“在损坏或泄露的情况下立即通知卫生机构”标签

图形（三个半月形叠加在一个圆形上），标签：黑色；底色：白色；数字“６”在底角处

　 　 第 ７ 类危险标志

放射性物质

（Ｎｏ ７Ａ）
Ⅰ级—白色

图形（三叶形）：黑色；底色：白色；文本（强制的）：黑色；在标志下半部：
单词“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后面紧挨着是一根纵向红色条纹；数字“７”在底角处

（Ｎｏ ７Ｂ）
Ⅱ级—黄色

（Ｎｏ ７Ｃ）
Ⅲ级—黄色

图形（三叶形）：黑色；底色：上半部为黄色带白边；
下半部为白色；文本（强制的）：黑色，在标志下半部：

在黑色矩形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ＤＥＸ”
单词“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后面紧挨着

是两根纵向红色条纹；数字“７”在底角处

单词“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后面紧挨着是

三根纵向红色条纹；数字“７”在底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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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７Ｅ）
第 ７ 类易裂变物质

底色：白色；文本（强制的）：黑色，在标志上半部为单词“ＦＩＳＳＩＬＥ”
在标志下半部黑色矩形内：单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ＤＥＸ”；数字“７”在底角处

　 　 第 ８ 类危险标志

腐蚀性物质

（Ｎｏ ８）
图形（从两个试管倒出的液体，可损害手或金属）：黑色；

底色：上半部为白色，下半部为黑色带白边；
白色数字“８”在底角处

第 ９ 类危险标志

其他危险物质和物品

（Ｎｏ ９）
图形（上半部有七根纵向条纹）：黑色；底色：白色；

下面划线的数字“９”在底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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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３ 章　 车辆、集装箱、罐式车辆、
罐式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可移动

罐柜的危险标记和标志

　 　 注：用于多式联运，包括海洋运输的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有
关其危险标记和标志的规定另外见 １ １ ４ ２ １。
５ ３ １　 危险标志所设位置

５ ３ １ １　 概述

５ ３ １ １ １　 根据本节规定如果有必要，则应在运送危险货物的车辆、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
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上涂刷符合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５ 和第 ６ 栏里所规定的危险标志。 其应满

足 ５ ３ １ ７ 所规定的要求，涂刷在对比侧面上或用虚线或实线勾勒出外轮廓。
危险标志应耐气候侵蚀，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不应模糊不清，确保不低于运送期限的长时间

的持久耐用，且危险标志不应与紧固件断开。
可以用不干胶标签以及涂了漆的标记或其他任何相同的标记形式来涂刷危险标志。
注： 关于调车作业标志 Ｎｏ １３ 和 Ｎｏ １５ 见 ５ ３ ４。

５ ３ １ １ ２　 如果货车或集装箱所运送的是属于两个或以上配装组的第 １ 类货物，那么在危险

标记上不必标明配装组。
运送各种类的物质或物品的货车或集装箱应涂有符合最高危险类标志样式的危险标志，

其方式如下：
第 １ １（最危险的）、１ ５、１ ２、１ ３、１ ６ 和 １ ４ 项（不太危险的）。
在用货车或集装箱运送第 １ ５Ｄ 分类的物品与第 １ ２ 项的物质或物品时，应涂刷符合第

１ １ 项的危险标志。
运送第 １ ４ 项配装组 Ｓ 的爆炸物制品时不需要危险标志。
根据 １ ５ ２ 运送货物时，按 ５ ２ ２ １ ８ 对其货位不用涂刷危险标志，而在车辆和集装箱上

需涂刷符合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５ 栏的危险标志：对车辆沿其两侧、对集装箱从其四面涂刷。
５ ３ １ １ ３　 在运送第 ７ 类货物时，在车辆和集装箱上应符合 ５ ３ １ ７ ２ 中涂刷符合样式

Ｎｏ ７Ｄ 的主要危险标志。 在运送例外包装或小型集装箱时在货车上不用涂刷标记。
根据 ５ ２ ２ ２ １ １ 和 ５ ３ １ ７ １，如果需要在车辆、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和罐式集装箱或

可移动罐柜上同时涂有第 ７ 类物质所规定的若干个危险标志，那么为了替代样式 Ｎｏ ７Ｄ 的危

险标志，应涂刷符合所标志样式 Ｎｏ ７Ａ、７Ｂ 或 ７С 要求的尺寸加大的危险标志。 在此情形下标

志尺寸不应小于 ２５０ ｍｍ×２５０ ｍｍ。
５ ３ １ １ ４　 多元气体容器如果在装有属于一个以上危险类项货物的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
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或货车上已标明主要危险或次要危险，那么在该危险标志中无必要涂

刷次要的危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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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１ １ ５　 如果危险标志不属于所运送的危险货物或其残留物，应将其去除或遮蔽。
５ ３ １ １ ６　 如果危险标志设在装有可更换或可翻式单元的装置上，那么可更换或可翻式单元

的设计和固定要使其在运送过程中不能翻开并不与紧固件断开。
５ ３ １ ２　 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上危险标志的设置

对于大型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从其四面涂刷危险标志。
如果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设有若干个隔仓来装运两个或以上危险货物，适当的危险

标志应设在相关隔仓的每一侧面和两个端面上，而位于侧面的每一种样式的危险标志各设

一个。
５ ３ １ ３　 运送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的货车上危险标志的设置

注：有关集装箱运送时货车上危险标志所设位置见 １ １ ４ ４。
如果从货车外面看不到其所运送的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上所

涂刷的危险标志，那么此类危险标记还应涂刷在货车两侧。 否则不需要在货车上设置危险

标志。
５ ３ １ ４　 运送散装货物的货车上以及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和可拆卸罐车上危险标志的设置

应在货车两侧设置危险标志。 如果罐车或可移动罐柜设有若干个隔仓来运送两个或以上

危险货物，适宜的危险标志应设在相关隔仓的每个侧面。 如果所有隔仓需要同一种危险标志，
则在每个侧面每种样式标志可只设一个。

如果同一隔仓需要一个以上危险标志，那么这些标志应并列在一起。
５ ３ １ ５　 运送装在包装里的货物的货车上危险标志的设置

危险标志应设在货车两侧。
５ ３ １ ６　 散货运送后在空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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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３ １ ７ １　 危险标志（第 ７ 类除外）

空的货车和集装箱上危险标志的设置

在未经清理和除气的空的罐车、可拆卸式

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

箱和可移动罐柜上，以及未经清理的运送散货

的空的货车和集装箱上，应涂刷其先前所运送

的货物的危险标志。
５ ３ １ ７　 涂刷在货车和集装箱上的危险标志

的要求

５ ３ １ ７ １　 ５ ３ １ ７ ２ 中针对第 ７ 类危险标志

以及 ５ ３ ６ ２ 中针对环境有害物质标记所规定

的情形除外，根据本节所要涂刷的危险标志，应
有图 ５ ３ １ ７ １ 所示的形状。

危险标志应为旋转呈 ４５°的方形，最小尺寸

为 ２５０ ｍｍ×２５０ ｍｍ（至危险标志边缘）。 从危险

标志边缘内侧引出的一条线应与其平行并相距 １２ ５ ｍｍ。 根据 ５ ２ ２ ２ 对有关所运送的危险货

物的要求，其应设置危险类项或配装组的符号 ／编号以及比例尺寸。 符号以及从边缘内侧所引出

的线的颜色应与 ５ ２ ２ ２ 所运送的危险货物的危险标记颜色相同。 在危险标志中应用 ５ ２ ２ ２
中为相关危险标记所规定的方法并借助不高于 ２５ ｍｍ 的数字标明所运送的危险货物类或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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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类货物为配装组字母）。 如果未标明尺寸，则其各部分应与上述样本大致成正比。
也适用于 ５ ２ ２ １ ２。
根据 ５ ３ ７ 在危险类别编号和危险符号之间可标注应急卡号。

５ ３ １ ７ ２　 针对第 ７ 类危险标志应有最小尺寸 ２５０ ｍｍ×２５０ ｍｍ，边缘内侧 ５ ｍｍ 处所引出的

一条黑线并与其平行，而在其他方面应符合下面所示的样式（样式 Ｎｏ ７Ｄ）。 数字“７”的高度

应不低于 ２５ ｍｍ。 危险标志上半部分的背景颜色应为黄色，而下半部分应为黑色。 下半部分

“放射性”的用词可以任选，这可使该危险标志用于体现联合国货物相关编号。

第 ７ 类放射性材料的危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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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７Ｄ）
符号（三叶草）：黑色；背景：上半部分为黄色，带白框，下半部分为白色。

在下半部分应写有一词“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或作为选择在下角处标有相关的联合国编号和

数字 “ ７ ”。
５ ３ １ ７ ３　 在运送容积不大于 ３ ｍ３ 的罐式集装箱时可使用符合 ５ ２ ２ ２ 中所规定的样式尺

寸缩小了的危险标志。 如果运送罐式集装箱的货车外看不见该危险标志，则应在货车两侧涂

刷符合 ５ ３ １ ７ １ 要求的危险标志。
５ ３ １ ７ ４　 如果货车的尺寸和结构使其表面不能涂刷所规定的危险标志，其外部尺寸可缩小

至不小于１５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 为符号、线条、数字和字母所规定的其他尺寸在此情形下不适用。
５ ３ ２　 橘黄色表示牌形状的标记

５ ３ ２ １　 关于橘黄色表示牌形状标记的一般规定

注：关于集装箱运输时货车上橘黄色表示牌形状的标记见 １ １ ４ ４。
５ ３ ２ １ １　 如果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０ 栏里注明了危险编码，那么符合 ５ ３ ２ ２ １ 规定的直角

橘黄色表示牌（为了其清晰可见）应涂刷在：
———每辆罐车的各个侧面上；
———每辆多元气体车辆的各个侧面上；
———每辆可拆卸式罐车的各个侧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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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罐式集装箱的各个侧面上；
———每个多元气体容器的各个侧面上；
———每个可移动罐柜的各个侧面上；
———每辆运送散货货车的各个侧面上；
———每个运送散货集装箱的各个侧面上；
———每辆货车和每个集装箱的各个侧面上，在专用的条件下用其运送已包装的带有一个

联合国编号的放射性物质，而不运送其他危险货物。
该表示牌还可以涂刷在货车上，当货车装满同一种已包装的危险货物时。

５ ３ ２ １ ２　 根据 ５ ３ ２ ２ ２ 应在这些橘黄色表示牌上注明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０ 栏和第 １ 栏里所

列明的危险编码和联合国编号。 如果用罐车、多元气体车辆、可拆卸式罐车、罐式集装箱、多元

气体容器和可移动罐柜运送种类不同的物品，发货人应根据 ５ ３ ２ １ １ 在罐体每个隔仓与货

车纵轴线平行的各个侧面涂刷橘黄色表示牌。
５ ３ ２ １ ３　 （备用）
５ ３ ２ １ ４　 （备用）
５ ３ ２ １ ５　 如果 ５ ３ ２ １ １ 所规定的橘黄色表示牌涂刷在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多元气体容

器或可移动罐柜上，从货车外部看不见，那么这样的表示牌也应涂刷在货车两侧。
注：本条款不一定适用于橘黄色表示牌形状的标记，该标记涂刷在用于运送最大容积达

３ ０００ Ｌ 的罐体的棚车和带篷布的敞车上。
５ ３ ２ １ ６　 （备用）
５ ３ ２ １ ７　 ５ ３ ２ １ １～５ ３ ２ １ ５ 要求也适用于空的、未清理、未除气的或未经放射性消除的：

———罐式车辆；
———多元气体车辆；
———带有可拆卸罐体的车辆；
———罐式集装箱；
———可移动罐柜；
———多元气体容器；
以及适用于未经清理或放射性消除的用于散货运送的空的货车和集装箱。

５ ３ ２ １ ８　 如果橘黄色表示牌形状的标记不属于所运送的危险货物及其残渣，应将其去除或

完全遮蔽。 如果橘黄色表示牌形状的标记被遮蔽，那么盖板要严密并于火中 １５ ｍｉｎ 依然能发

挥其功效。
５ ３ ２ ２　 对橘黄色表示牌的技术要求

５ ３ ２ ２ １　 橘黄色表示牌底部长 ４０ ｃｍ，高 ３０ ｃｍ，黑边宽 １５ ｍｍ，可以反光。 所使用的材料耐

气候侵蚀，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不应模糊不清，并确保标记长时间内经久耐用，但不低于货物运

到期限。 不管货车处于什么状态（包括其倾覆时），表示牌在火中 １５ ｍｉｎ 内不应与紧固件断

开，并仍然被固定住。
不干胶标签、色彩或任何其他同样的标记应符合 ５ ３ ２ ２ 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可以代替根据

５ ３ ２ １ ２ 和 ５ ３ ２ １ ５ 所要求的标志牌，有关 ５ ３ ２ ２ １ 和 ５ ３ ２ ２ ２ 所规定的耐火规定除外。
注：在正常条件下，表示牌的橘黄色应有色度分布图里的色度坐标，用以下坐标对色度进

行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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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色度分布图各个角的描点色度坐标

Х ０ ５２ ０ ５２ ０ ５７８ ０ ６１８

U ０ ３８ ０ ４０ ０ ４２２ ０ ３８

不反光颜色亮度系数：β≥０ ２２，反光颜色亮度系数：β＞０ １２。
假定中心 Ｅ，标准色源 Ｃ，视角 ０°时，光的正常入射角 ４５°。
照明角度 ５°和视角 ０ ２°时，颜色强度系数最大为 ２０ 坎德。

５ ３ ２ ２ ２　 危险编码和联合国编号应由黑色数字构成，高 １００ ｍｍ，线条粗 １５ ｍｍ。 危险编码

应标注在表示牌的上部分，联合国编号应标注在表示牌的下部分，应用黑色水平线将其隔开，
该线粗 １５ ｍｍ，将表示牌平分。

危险编码和联合国编号不应模糊不清，并在火中 １５ ｍｉｎ 后仍然清晰可辨。
在镶嵌式表示牌中被更换的数字和字母，由其构成危险编码或联合国编号，在运送时不管

货车处于什么状态（其中包括倾覆时）应备用在原处。
５ ３ ２ ２ ３　 带有危险编码和联合国编号的橘黄色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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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编码（２ 或 ３ 位数字，在
适当的情形下在其前面加上

字母“Ｘ”，见 ５ ３ ２ ３）
联合国编号（４ 位数字）

　 　 背景为橘黄色。
边缘、横条和数字为黑色，线条粗 １５ ｍｍ。

５ ３ ２ ２ ４　 橘黄色表示牌每种尺寸的偏差为±１０％ 。
５ ３ ２ ２ ５　 当橘黄色表示牌或 ５ ３ ２ ２ １ 所提到的供选择的标记涂刷在装有可卸式或可翻

式单元的装置上，可卸式或可翻式单元的设计和固定应使其在运送时不能翻开或与紧固件断

开（包括因撞击或意外行为）。
５ ３ ２ ３　 危险编码的含义

５ ３ ２ ３ １　 第 ２～第 ９ 类物品危险编码由两个或三个数字构成。 数字表示以下种类危险：
２　 因压力或化学反应而释放气体；
３　 液体（蒸气）和燃气或自加热的液体的易燃性；
４　 固体物或自加热的固体物的易燃性；
５　 氧化效应（强化燃烧效应）；
６　 毒性或感染危险；
７　 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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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腐蚀性；
９　 自发剧烈反应的危险。
注：数字 ９ 是指自发剧烈反应的危险，包括物品性质所制约的爆炸、分解和聚合反应可能

产生的危险，该反应伴随着大量热能和易燃和 ／ 或有毒气体的释放。
数字的倍增是指相关种类的危险加剧。 如果一个数字就足够指明物品所固有的危险，那

么需要在该数字后面写上零。
但是以下数字的组合具有特殊含义：２２、３２３、３３３、３６２、３８２、４２３、４３２、４４、４４６、４６２、４８２、

５３９、６０６、６２３、６４２、８２３、８４２、９０ 和 ９９。
如果危险编码前有字母“Ｘ”，那么表明该种物品与水会发生危险反应。 因此只有得到专

家的认可才能使用水。
第 １ 类物质和物品的危险编码由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３ｂ）栏里的分类码构成。 分类码由根据

２ ２ １ １ ５ 的类号和 ２ ２ １ １ ６ 表示配装组的字母构成。
５ ３ ２ ３ ２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０ 栏里所列出的危险编码含义如下：

２０　 窒息性气体或不构成次要危险的气体

２２　 冷冻液化气体，窒息性的

２２３　 冷冻液化气体，易燃的

２２５　 冷冻液化气体，氧化的（加剧燃烧）
２３　 易燃气体，腐蚀性的

２３９　 能够自行导致剧烈反应的易燃气体

２５　 氧化气体（加剧燃烧）
２６　 有毒气体

２６３　 有毒气体，易燃的

２６５　 有毒气体，氧化的（加剧燃烧）
２６８　 有毒气体，腐蚀性的

２８　 腐蚀性气体

２８５　 腐蚀性气体，氧化的（加剧燃烧）
３０　 易燃液体（闪点 ２３～６０℃，包括临界值）
易燃液体或熔融状态的固体，其闪点高于 ６０ ℃，可加热至与其闪点相同的温度或超过其

闪点的温度

自行加热液体

３２３　 易燃液体，与水反应并释放出易燃气体

Ｘ３２３　 易燃液体，与水发生危险反应并释放出易燃气体③

３３　 易燃液体（闪点低于 ２３℃）
３３３　 自燃液体

Ｘ３３３　 自燃液体，与水发生危险反应③

３３６　 高度易燃液体，有毒性的

３３８　 高度易燃液体，腐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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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３３８　 高度易燃液体，腐蚀性的，与水发生危险反应③

３３９　 能够自行导致剧烈反应的高度易燃液体

３６　 易燃液体（闪点 ２３～６０℃，包括临界值），微毒，或自行加热液体，有毒性

３６２　 易燃液体，有毒性，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

Ｘ３６２　 易燃有毒液体，与水发生危险反应并释放出易燃气体③

３６８　 易燃液体，有毒性的，腐蚀性的

３８　 易燃液体（闪点 ２３～６０℃，包括临界值），弱腐蚀性，或自行加热液体，腐蚀性的

３８２　 易燃液体，腐蚀性的，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

Ｘ３８２　 易燃液体，与水发生危险反应并释放出易燃气体③

３９　 能够自行导致剧烈反应的易燃液体

４０　 易燃固体或自行反应物或自行加热物

４２３　 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的固体物，或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的易燃固体物，或
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的自行加热固体物

Ｘ４２３　 与水发生危险反应并释放出易燃气体的固体物，或与水发生危险反应并释放出易

燃气体的易燃固体物，或与水发生危险反应并释放出易燃气体的自行加热的固体物③

４３　 能够自燃的固体物

Ｘ４３２　 能够自燃的固体物，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③

４４　 高温时熔融状态下的易燃固体物

４４６　 高温时熔融状态下的易燃固体物，有毒性的

４６　 易燃或自行加热的固体物，有毒性的

４６２　 有毒固体物，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

Ｘ４６２　 固体物，与水发生危险反应并释放出有毒气体③

４８　 易燃或自行加热的固体物，腐蚀性的

４８２　 腐蚀性固体物，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

Ｘ４８２　 固体物，与水发生危险反应并释放出腐蚀性气体

５０　 氧化物（加剧燃烧）
５３９　 易燃有机过氧化物

５５　 强氧化物（加剧燃烧）
５５６　 强氧化物（加剧燃烧），有毒性的

５５８　 强氧化物（加剧燃烧），腐蚀性的

５５９　 能够自行导致强烈反应的强氧化物（加剧燃烧）
５６　 氧化物（加剧燃烧），有毒性的

５６８　 氧化物（加剧燃烧），有毒性的，腐蚀性的

５８　 氧化物（加剧燃烧），腐蚀性的

５９　 能够自行导致强烈反应的氧化物（加剧燃烧）
６０　 有毒性的或弱毒性的物质

６０６　 传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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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有毒液体，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

６３　 有毒物，易燃（闪点 ２３～６０℃，包括临界值）
６３８　 有毒物，易燃（闪点 ２３～６０℃，包括临界值），腐蚀性的

６３９　 有毒物，易燃（闪点不高于 ６０℃，包括临界值），能够自行导致剧烈反应

６４　 有毒物，易燃或自行加热

６４２　 有毒物，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

６５　 有毒物，氧化的（加剧燃烧）
６６　 剧毒物

６６３　 剧毒物，易燃（闪点不高于 ６０℃）
６６４　 剧毒物，易燃或自行加热

６６５　 剧毒物，氧化的（加剧燃烧）
６６８　 剧毒物，腐蚀性的

Ｘ６６８　 剧毒物，腐蚀性的，与水发生危险反应

６６９　 能够自行导致剧烈反应的剧毒物

６８　 有毒物，腐蚀性的

６９　 能够自行导致剧烈反应的有毒物或微毒物

７０　 放射性材料

７８　 放射性材料，腐蚀性的

８０　 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

Ｘ８０　 与水发生危险反应的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

８２３　 腐蚀性液体，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

８３　 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易燃（闪点 ２３～６０℃，包括临界值）
Ｘ８３　 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易燃（闪点 ２３ ～ ６０ ℃，包括临界值），与水③发生危险

反应

８３９　 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易燃（闪点 ２３ ～ ６０ ℃，包括临界值），能够自行导致强

烈反应

Ｘ８３９　 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易燃（闪点 ２３～６０℃，包括临界值），能够自行导致强

烈反应和与水发生危险反应

８４　 腐蚀性固体物，易燃或自行加热

８４２　 腐蚀性固体物，与水反应释放出易燃气体

８５　 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氧化的（加剧燃烧）
８５６　 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氧化的（加剧燃烧）和有毒性的

８６　 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有毒性的

８７　 腐蚀性物质，放射性的

８８　 强腐蚀性物质

Ｘ８８　 强腐蚀性物质，与水发生危险反应③

８８３　 强腐蚀性物质，易燃（闪点 ２３～６０℃，包括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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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４　 强腐蚀性物质，易燃或自行加热

８８５　 强腐蚀性物质，氧化的（加剧燃烧）
８８６　 强腐蚀性物质，有毒性的

Ｘ８８６　 强腐蚀性物质，有毒性的，与水发生危险反应

８９　 能够自行导致剧烈反应的腐蚀性的或弱腐蚀性的物质

９０　 对环境有害的物质；其他有害物质

９９　 在高温下所运送的其他危险货物

５ ３ ３　 高温下所运送物品的标记

罐车、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专用货车或大型集装箱、专门装备的货车或装有所要运送

或提交运送的温度等于或超过 １００ ℃时的液态物品，或温度等于或超过 ２４０ ℃时的固态物品

的大型集装箱，应在货车两侧以及大型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的两侧和每一端面上

� � � � 250 mm

�
�
�
�

250 m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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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３ ３　 高温下所运送物品的标记

设有图 ５ ３ ３ 所示的标记。
注：该标记形状为等边三角形，其颜色应为红色。 侧

面最小尺寸应为 ２５０ ｍｍ。 如果未指明尺寸，各部分应与

上述样本大致成正比。
５ ３ ４　 按样本 Ｎｏ １３ 和 Ｎｏ １５ 的调度作业标记

５ ３ ４ １　 概述

５ ３ １ １ １、５ ３ １ １ ５ 和 ５ ３ １ ３ ～ ５ ３ １ ６ 中的概

述也适用于按样本 Ｎｏ １３ 和 Ｎｏ １５ 的调度作业标记。
可以涂刷完全符合所规定样式的标记来替代调车作

业标记。 标记为红色三角形，带有黑色感叹号（底边长不

小于 １００ ｍｍ，高度不小于 ７０ ｍｍ）。
５ ３ ４ ２　 调度作业标记样本 Ｎｏ １３ 和 Ｎｏ １５

调度作业标记样式 Ｎｏ １３ 和 Ｎｏ １５ 应为三角形，尺寸不小于 Ａ７（７４ ｍｍ×１０５ ｍｍ）。
Ｎｏ １３ Ｎｏ １５

小心，进行调度作业

　
禁止溜放调度作业和驼峰溜放。 货车由单独

的机车推送。 禁止与其他机车货车碰撞。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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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05 mm ����105 mm

白色背景，红色三角形，
带有黑色感叹号

白色背景，三个红色三角形，
各带一个黑色感叹号

５ ３ ５　 识别带

５ ３ ５ １　 轨距为 １５２０ｍｍ 的铁路为下列液化气所备案的罐车，沿其罐体在纵向轴水平上涂刷

一条宽 ３００ ｍｍ 的条带：氨，１００５，黄色条带；氯，１０１７，保护（深绿）色条带；易燃气体，分类码：

３－２０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２Ｆ、３Ｆ 和 ４Ｆ，红色条带。
轨距为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为运送液化气、冷冻的液化气体或在压力下溶解的气体所备案的

罐车，沿其罐体在纵向轴水平上涂刷一条宽 ３００ ｍｍ 的无间断橘黄色条带。
５ ３ ５ ２　 （备用）
５ ３ ６　 环境有害物质标记

５ ３ ６ １　 根据 ５ ３ １ 的规定如果需要设置危险标记，那么在大型的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罐
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和装有符合 ２ ２ ９ １ １０ 所规定标准的环境有害物质的货车上，应涂有

图 ５ ２ １ ８ ３ 中所示的环境有害物质标记。
５ ３ ６ ２　 在大型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和货车上所涂刷的标记应与

５ ２ １ ８ ３ 中所规定的相同，最小尺寸应为 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 的除外。 ５ ３ １ 中针对危险标记的

其他条款应适应于该标记。
５ ３ ７　 应急卡号④的涂刷

５ ３ ７ １　 应急卡号标注在：
ａ）车辆、罐式车辆和多元气体车辆上：
———在指明货物主要或唯一危险性的危险标记上标注在危险编码和危险符号之间；
———在单独的白色表示牌上，其尺寸为 ４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带有黑色边缘线，宽 １０ ｍｍ。
注：在向拉脱维亚、立陶宛共和国、波兰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发货或在其领土途经时

（从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州发运除外），应急卡号应标注在单独的白色表示牌上。
ｂ）在大型集装箱、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上标注在单独的白色表示牌

上，其尺寸为 ４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带有黑色边缘线，宽 １０ ｍｍ。
５ ３ ７ ２　 在应急卡号前标出字母“АК”。 应急卡号和字母“АК”高应不低于 ７０ ｍｍ。
５ ３ ７ ３　 标有应急卡号的白色表示牌放置在危险标记旁边或其下面。 白色表示牌应耐气候

侵蚀，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不应模糊不清，并确保长时间内标记经久耐用，但不低于运到期限。
表示牌不应与其紧固件断开。

可以用不干胶标签、涂绘色彩或任何其他一种相同的标记形式来涂刷表示牌。
５ ３ ７ ４　 涂刷应急卡号的范例

　 АК３０５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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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４ 章　 运 单 办 理

５ ４ ０　 一般规定

５ ４ ０ １　 除非另有说明，按《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运输的货物必须携带

本章规定的运单。 同时，危险货物每票货物发货人必须出示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
件第 １ 号《货物运送规则》第二章“运单”要求和本章要求填写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
件第 ２ 号运单。
５ ４ ０ ２　 如果电子数据采集、储存和处理能够满足运输过程中数据的有效性和可用性的合规

要求，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与纸质运单相当，则允许使用电子数据处理（ＥＤＰ）或电子数据

交换（ＥＤＩ）作为纸质运单的补充或替代手段。
５ ４ ０ ３　 如果发货人通过 ＥＤＰ 或 ＥＤＩ 向承运人提供危险货物运输信息，发货人应能立即以

纸质运单的方式向承运人提供这些信息，且信息顺序应符合本章要求。
５ ４ １　 危险货物运单办理及其信息内容

注 １：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１ 号《货物运送规则》第二章“运单”的要求或

５ ４ 章的要求未做其他规定，运单中的记录写在第 １５ 列“货物名称”。
注 ２：货物运输及熏蒸货物单元运输的有关运单信息，分别见 ３ ５ ６ 和 ５ ５ 章。

５ ４ １ １　 运单的基本信息

５ ４ １ １ １　 对于每一件托运的危险物质、材料或物品，发货人应指明以下信息：
ａ）冠以字母 ＵＮ 的联合国编号（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 栏）。
ｂ）根据 ３ １ ２（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 栏）确定的正式运输名称，对于类属和未另作规定的运输

名称，按照 ３ １ ２ ８ １ 的规定将技术名称放在运输名称后面的圆括号内（见 ３ １ ２ ８ １ １）。
ｃ）———对于第 １ 类物质和物品：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３ｂ）栏规定的分类代码；根据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５ 栏，标志式样号（除第 １、１ ４、１ ５ 和 １ ６ 类项以外）须写在分类码之后的圆括号内；
———对于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类号为“７”；
注：带有次要危险性的放射性物质，可见 ３ ３ 章特殊规定 １７２。
———对于其他类的物质和物品：
根据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５ 栏规定的标志式样号或第 ６ 栏中相应的特殊规定。 当有多于一个标

志式样号 Ｎｏ １３ 和 Ｎｏ １５ 时，第一个数字后面的数字应放在圆括号内。 对于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５ 栏中没有对应标志式样号的物质和物品， 需用第 ３ａ）栏对应的类别号替代。
ｄ）危险物质或物品的包装类别，如果做了设定（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４ 栏）。
注：对具有次要危险性的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见 ３ ３ 章特殊规定 １７２ｄ）。
ｅ）当使用包装时（同样参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１ 号《货物运送规则》第二章

“运单”），包件的数量和描述文字。 联合国包装代码仅能用于补充说明包件种类［例如，一箱

（４Ｇ）］。
注：组合包装的外包装内每一内包装的数量、类型和容量不要求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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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不同联合国编号对应的每一项危险货物的总数量、正式运输名称或包装类别，如果做了

设定（根据具体情况填写体积、毛重或净重）（参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１ 号《货物

运送规则》第二章“运单”）。
注 １：（备用）
注 ２：对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提示的存在于机械或装备中的危险货

物，根据具体情形，应以千克（ｋｇ）或升（Ｌ）计量指出其内装危险货物的总数量。
ｇ）发货人的名称和地址（同样参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１ 号《货物运送规则》

第二章“运单”）。
ｈ）收货人的名称和地址（同样参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１ 号《货物运送规

则》第二章“运单”）。
ｉ）特殊协议所要求的声明，如果运输基于此协议的话（例如，多式联运情况下）。
ｊ）（备用）
ｋ）危险代码，如果按照 ５ ３ ２ １（３ ２ 章表 Ａ 的第 ２０ 栏）需要货物橙色揭示牌的话。 如果

车辆按照 ５ ３ ２ １ 进行标记的话，当车辆满载同一种经过包装的危险货物时还必须指出其危

险代码。
ｌ）以字母“АК” （АК…）见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１ａ）栏］开头的应急卡号（见 ５ ４ ３ １２） ；如

果第 ２１ａ）栏中不存在某种物质的应急卡号，发运人应为该货物制作并添加应急卡并在运

单中记录“АК 已添加”⑤。
ｍ）隔离最低标准印记［见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１ｂ）栏和 ３ ２ １ 节中 ２１ｂ）栏描述］。 如果在该

栏中有分式，则：
在分子项中指出包装或散装危险货物运输的隔离最低标准。
在分母项中指出危险货物罐车运输的隔离最低标准。
在 ２１ｂ 栏中符号“—”（空格线）表示在运输该危险货物时不要求隔离。
在 ２１ｂ）栏中无信息表示该危险货物的隔离最低标准尚未制定⑤。
ｎ）机动时驼峰溜放车辆条件印记［见 ３ ２ 章表第 Ａ２１ｃ）栏和 ３ ２ １ 中 ２１ｃ）栏描述］；
如果在某种情形下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１ｃ）栏中标出以字母“Ｍ”开头的代码，则应做以下记录：
对代码 Ｍ１———“不可驼峰溜放”；
对代码 Ｍ２———“驼峰溜放”；
对代码 Ｍ３———“小心进行驼峰溜放”（只在货物用玻璃包装时）。
如果该栏中有分式，则：
分子项———包装或散装危险货物运输时的驼峰溜放条件；
分母项———罐车装载危险货物运输时的驼峰溜放条件。
在 ２１ｃ）栏中符号“—”（空格线）表示在运输该危险货物时没有驼峰溜放的限制。
在 ２１ｃ）栏中无信息表示在运输该危险货物时驼峰溜放的条件尚未制定⑤。
ｏ）货物危险性（危险类型）的印记———根据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５ 栏中标明的危险符号在运单

里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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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４ １ １ １　 危险性（危险类型）的印记（戳记）

危险性符号样本编号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５ 栏）
关于货物危险性

（危险类型）的印记

危险性符号样本编号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５ 栏）
关于货物危险性

（危险类型）的印记

１、１ ４、１ ５、１ ６ 爆炸危险

２ １ 易燃气体

２ ２ 非易燃无毒气体

２ ３ 毒性气体

３、４ １ 易燃

４ ２ 自燃

４ 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５ １ 氧化性

５ ２ 有机过氧化物

６ １ 毒性

６ ２ 感染性物质

７А、７В、７С 放射性

７Е 裂变材料

８ 侵蚀性或腐蚀性

９ 杂项危险物质

在分条 ａ）、ｂ）、ｃ）、ｄ）、ｌ）、ｍ）、ｎ）、ｏ）和 ｐ）中提及的信息应在运单表格 １５（货物名称）中
指出以作为《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１ 号《货物运送规则》第二章“运单”要求的补充。

运单上要求显示的信息位置和顺序是可选的，但在分条 ａ）、ｂ）、ｃ）、ｄ）和 ｋ）中提及的信息应

在接下来的序列中指明：ｋ）、ａ）、ｂ）、ｃ）、ｄ）（危险性代码通过分式在联合国编号前指明），例如：
６６３ ／ ＵＮ１０９８ 酒类，６ １（３），Ｉ，АК ６０７

“遮盖 ３ ／ １⁃１∗⁃１⁃１”“ 毒性”“ 易燃”“ 不可驼峰溜放”
３３６ ／ ＵＮ１２３０ 甲醇，３（６ １），Ⅱ，АК ３１９”“隔离 ３ ／ ０⁃０⁃１⁃０

“易燃”“ 毒性”“ 不可驼峰溜放”
５ ４ １ １ ２　 包含所要求信息的运单记录应清晰易辨。

虽然在 ３ １ 章和 ３ ２ 章表 Ａ 中使用大写字母（英文用大写字母，中文用黑体字） 表示该内

容是正式运输名称的一部分，在本章中同时使用大写、小写字母（英文用小写字母，中文用宋

体字）表示运单要求的信息，但在填写运单时，可以自行选择用大写或小写字母。
５ ４ １ １ ３　 危险废物的特殊规定

如果运载的危险货物是危险废物（放射性废弃物除外），则必须在正式运输名称之前加上

“废弃物”字样，除非这已经是正式运输名称的一部分。 例如：
３３６ ／ ＵＮ１２３０ 废弃物　 甲醇，３（６ １），Ⅱ，АК ３１９，隔离 ３ ／ ０⁃０⁃１⁃０
“易燃”“ 毒性”“ 不可驼峰溜放”；或
３３ ／ ＵＮ１９９３ 废弃物 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甲苯和乙醇），３，Ⅱ，АК ３２８，隔离 ３ ／ ０⁃０⁃１⁃０

“易燃”
如果采用 ２ １ ３ ５ ５ 中所列与废弃物有关的规定，那么依据 ５ ４ １ １ １ａ） ～ ｄ）对危险货物

的描述应加上以下的话：
“符合 ２ １ ３ ５ ５ 要求的废弃物”（例如：“ＵＮ３２６４ 腐蚀性液体，酸性的，无机的，未另作规

定的，８，Ⅱ，（Ｅ），符合 ２ １ ３ ５ ５ 要求的废弃物”）
３ ３ 特殊规定 ２７４ 中描述的技术名称不需要添加。

５ ４ １ １ ４　 （备用）
５ ４ １ １ ５　 救助包装和救助压力容器的特殊规定

危险货物内装于救助包装或救助压力容器中运输时，必须在运单中危险货物描述后面注

３－２０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明“救助包装”或“救助压力容器”。
５ ４ １ １ ６　 对于未清洗空载运输工具（未清洗包装和空载未清洗车辆、集装箱、罐车、多元气

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等）的特殊规定

５ ４ １ １ ６ １　 在运输第 ７ 类之外的空载未清洗运输工具时，运单填写应满足危险货物运输运

单填写要求，在 ５ ４ １ １ １ ｋ）中指明的危险性代码（如果要求）和 ５ ４ １ １ １ａ）中指明的联合

国编号前加上“未清洗空载，最近装载货物”字样。 这里，５ ４ １ １ １ｆ）不适用。⑥

５ ４ １ １ ６ ２　 根据具体情况，５ ４ １ １ ６ １ 的特殊规定可以由 ５ ４ １ １ ６ ２ １、５ ４ １ ６ ２ ２
或 ５ ４ １ １ ６ ２ ３ 的规定替代。
５ ４ １ １ ６ ２ １　 对于未清洗空的包装，包括容积超过 １ ０００ Ｌ 的未清洗的气体容器，内装除第

７ 类之外的危险货物残留物，适当情况下可在剩余装载货物［根据 ５ ４ １ １ １ｃ）］信息前加“空
包装”“空容器”“空 ＩＢＣ”或“空大型包装”字样，来代替 ５ ４ １ １ １ａ）、ｂ）、ｃ）、ｄ）、ｅ）、ｆ）和 ｍ）
要求的货物详情描述。

实例：“空包装，６ １（３）”。
如果未清洗空包装内含的剩余危险货物是第 ２ 类货物，５ ４ １ １ １ｃ）中描述的信息可以由

数字“２”代替。
如果未清洗空包装内含不同的剩余危险货物，５ ４ １ １ １ ｌ）、ｍ）、ｎ）描述的信息可不指明。

５ ４ １ １ ６ ２ ２　 对除包装物本身还含有第 ７ 类货物以外的危险货物剩余的未清洗的空置运

输工具，还有容积大于 １ ０００ Ｌ 的未清洗的空置气体容器，根据 ５ ４ １ １ １ａ） ～ ｄ）和 ｋ）规定，在
其运单描述中应包括以下字样：”空罐式车辆”、“空自动罐车”、“空可拆卸罐车”、”空罐式集

装箱”、“车载空电池”、”空多元气体车辆”、“空多元气体容器”、“空运输工具”、“空车辆”、”
空集装箱”、“空容器”，其后还要跟着“最近装载” 字样及最近所运输货物的信息，但是，
５ ４ １ １ １ｆ）的规定不适用。

实例：
“空罐式车辆，最近装载：６６３ ／ ＵＮ１０９８，乙醇，６ １（３），Ｉ，АК ６０７” “隔离 ３ ／ １⁃１∗⁃１⁃１” “毒

性”“易燃”“不可驼峰溜放”
５ ４ １ １ ６ ２ ３　 （备用）
５ ４ １ １ ６ ３　 ａ）如果空的未清洗罐车、多元气体车辆、车载空电池、多元气体容器（用于集装

箱运输）根据 ４ ３ ２ ４ ３ 的规定运往最近的清洗和维修地点，则在运单上应加上下列补充说

明：“依据 ４ ３ ２ ４ ３ 运输”。
ｂ）如果未清洗的空车辆和空集装箱被运到最近的清洗或修理地点，根据 ７ ５ ８ １ 的规定，

应在运单上加上下列补充说明：“依据 ７ ５ ８ １ 运输”。
５ ４ １ １ ６ ４　 对于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的运

输，根据 ４ ３ ２ ４ ４ 的规定，应在运单上加上“依据 ４ ３ ２ ４ ４ 运输”这一额外条目。
５ ４ １ １ ７　 关于在包括海运或空运的运输链中运输的特殊规定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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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除不属于承运人的罐车之外，在未清洗罐车返回时，运输过程中参与者们允许使用相应合同的其他运

输文件。
⑦ 包括海运和空运的交通运输过程中，海运和空运要求文件副本可以附在运单上（例如：根据 ５ ４ ５ 运

输危险货物的多式运输文件格式）。



对于符合 １ １ ４ ２ １ 规定的多式联运，在运单中应做出相应说明：“依据 １ １ ４ ２ １ 运输”。
５ ４ １ １ ８　 （备用）
５ ４ １ １ ９　 对于搭载运输的特殊规定。

注：相关信息见 １ １ ４ ４ ５。
５ ４ １ １ １０　 （备用）
５ ４ １ １ １１　 在最后一次定期检验或检查到期后，中型散装容器或可移动罐柜运输的特殊

规定。
按照 ４ １ ２ ２ｂ）第二段、６ ７ ２ １９ ６ｂ）、６ ７ ３ １５ ６ｂ）或 ６ ７ ４ １４ ６ｂ）要求运输， 需在运

单中做出相应说明如下： “依据 ４ １ ２ ２ｂ） 运输”、 “依据 ６ ７ ２ １９ ６ｂ） 运输”、 “依据

６ ７ ３ １５ ６ｂ）运输”或“依据 ６ ７ ４ １４ ６ｂ）运输”。
５ ４ １ １ １２　 按过渡措施运输的特殊规定。

在过渡按照 １ ６ １ １ 在运单上做出说明“依据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前适用的《国际铁路货

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运输”。
５ ４ １ １ １３　 （预留）
５ ４ １ １ １４　 高温下运输物质的特殊规定

如果以液态在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 ℃的温度情况下，或以固态在大于或等于 ２４０ ℃的温度下

运输，交付运输物质的正式运输名称不能体现高温状态（例如，使用单词“熔融”或“高温”作为

运输名称的一部分）时，必须紧接正式运输名称后加上 “高温”字。
５ ４ １ １ １５　 （备用）
５ ４ １ １ １６　 根据 ３ ３ 特殊规定 ６４０ 应纳入运单的信息

根据 ３ ３ 特殊规定 ６４０ 要求，运单需显示“特殊规定 ６４０Ｘ”，这里“Ｘ”是指显示在 ３ ２ 章

表 Ａ 第 ６ 栏特殊规定 ６４０ 中对应的大写字母。
５ ４ １ １ １７　 符合 ６ １１ ４ 要求内装固体物质的散装集装箱运输的特殊规定

符合 ６ １１ ４ 要求的散装集装箱运输固体物质时，应在运单上显示以下说明（见 ６ １１ ４ 开

头的注）：
“由……主管机关批准的散装容器 ＢＫ（Ｘ）⑧”

５ ４ １ １ １８　 环境危害物质（水生环境）运输的特殊规定

若第 １～９ 类中的某一类物质满足 ２ ２ ９ １ １０ 的分类标准，运单需增加补充说明“环境危

害”或“海运污染 ／环境危害”。 这一补充说明不适用于 ＵＮ３０７７ 和 ３０８２ 或 ５ ２ １ ８ １ 中的例

外情况。
“海运污染”的描述（根据 ＩＭＤＧ 代码中 ５ ４ １ ４ ３ 要求）对于在包含海运的运输链中的

运输也是适用的。
５ ４ １ １ １９　 未清洗、废弃的空包装（ＵＮ３５０９）运输的特殊规定

对于未清洗、废弃的空包装，５ ４ １ １ １ｂ）描述的正式运输名称需在残留物类别和次要危

险性前面按类别序列加上“（……的剩余物）”字样。
５ ４ １ １ １ｆ）不适用。
实例：含有第 ４ １ 项货物的未清洗的空废弃物包装与含有第 ３ 类货物、第 ６ １ 项次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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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根据具体情况应以“１”或“２”代替“Ｘ”。



性的未清洗的空废弃物包装应在运单中提及以下信息：“ＵＮ３５０９ 包装，废弃物、空的、未清洗

（满足 ３、４ １、６ １ 要求的物质的剩余物），９”。
５ ４ １ ２ 　 某些类别需要的附加或特殊信息

５ ４ １ ２ １　 第 １ 类危险货物运输的特殊规定

ａ）除满足 ５ ４ １ １ １ｃ）的要求外，运单中需注明以下信息：
———每一不同联合国编号对应的物质或物品所含爆炸性成分⑨的总净重，用千克（ ｋｇ）

表示；
———运单中所有物质或物品所含爆炸性成分⑨的总净重，用千克（ｋｇ）表示。
ｂ）对于两种不同货物的混合包装，运单的货物说明中应显示两种物质或物品根据 ３ ２ 章

表 Ａ 第 １）和 ２）栏规定的大写字母打印的联合国编号和名称。 依照 ４ １ １０ 对混合包装的特

殊规定 ＭＰ１、ＭＰ２ 和 ＭＰ２０ 至 ＭＰ２４，如果两种以上不同货物包含在一个包件内，则运单应该

在货物说明中标明包件内所有物质和物品的联合国编号，以“ＵＮ……的货物”的形式标注。
ｃ）对于满足未另作规定的条款或“０１９０ 爆炸性物质样品”条目，或按照 ４ １ ４ １ 中包装规

范 Ｐ１０１ 规定包装的物质或物品的运输，主管机关核发的装运批准证书副本需作为运单的附

件。 批准证书应使用启运国的官方语言起草，如果启运国官方语言不是俄语，批准证书中使用

的语言可使用俄语（启运国和到达国就运输操作使用语言另有协议除外）。
ｄ）如果包含配装组 Ｂ 和 Ｄ 的物质和物品的包件按照 ７ ５ ２ ２ 的要求一起装载在同一车

辆中，符合 ７ ５ １ ２ 的防护性包容系统的批准证书副本应作为运单的附件，并在表中注明。 批

准证书应使用到达国的官方语言起草，如果到达国官方语言不是英语、法语或德语，批准证书

中使用的语言可使用上述三种语言中的一种（启运国和到达国就运输操作使用语言另有协议

除外）。
ｅ）当爆炸性物质或物品带包装运输，并符合包装规范 Ｐ１０１ 的要求，运单中需标注

“由……主管机关批准的包装”（见 ４ １ ４ １，包装规范 Ｐ１０１）字样。
ｆ）在按照 １ ５ ２ 运输军事货物时，可以使用相应军事机关规定的货物名称。
当按照 ５ ２ １ ５、５ ２ ２ １ ８、５ ３ １ １ ２ 和 ７ ２ ４ 的规定及特殊规定 Ｗ２ 运送军用物资时，

运单上应做印记：“军事发运”。
ｇ）运输 ＵＮ０３３３，０３３４，０３３５，０３３６ 和 ０３３７ 的烟花，运单需标明以下说明： “Ｘ 主管机关签

发的烟花分类资料———Ｘ／ ＹＺ” ，烟花分类批准证书不需随车携带，但需保证运输过程中主管

机关可随时获得以便进行监察。 批准证书或其副本应使用启运国的官方语言起草，如果启运

国官方语言不是俄语、英语或德语，可使用俄语、英语或德语。
注 １：货物的商业或技术名称可以另加在运单的正式运输名称中。
注 ２：分类资料应包含 ＡＤＲ 缔约方已批准的符合 ３ ３ １ 特殊规定 ６４５ 的分类代码、从事国

际运输的机动车辆显著标识（Ｘ）、主管机关识别号（Ｙ）和唯一序列号（ＺＺ）。 此种分类资料

实例如下：
ＧＢ ／ ＨＳＥ１２３４５６
Ｄ ／ ＢＡＭ１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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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物品的“爆炸含量”指的是物品中所含爆炸性物质的总量。
 关于 １９６８ 年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的简化符号。



５ ４ １ ２ ２　 第 ２ 类危险货物运输的补充条款

ａ）当使用可拆卸罐车、罐式车辆、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

器运输气体混合物（见 ２ ２ ２ １ １）时，应标注混合物各成分的体积百分比或质量百分比。 成

分低于 １％的不需标注（见 ３ １ ２ ８ １ ２）。 当特殊规定 ５８１、５８２ 或 ５８３ 中要求的技术名称补

充到正式运输名称时，混合物的成分不需标注。
ｂ）对于满足 ４ １ ６ １０ 要求的气瓶、管状容器、压力圆桶、深冷容器和瓶组的运输，应在运

单中做以下说明：“依据 ４ １ ６ １０ 运输”。
ｃ）未清洗状态下填充的罐车运输时，在运单中货物的重量应指明满充重量值和货物残余

值，其符合减去罐车包装后的载货罐车总质量。 可补充注明“满载质量……ｋｇ”。
ｄ）对于装载隔离液化气体或冷冻液化气体的罐式车辆、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发货

人应在运单上加入下列声明：
“罐车（集装箱）的隔离方式要求不可早于……（与承运人商定的日期）打开安全阀”。
ｅ）在运输曾装载分类码为 ２А、２О、２Ｆ、２ＴＦ、２ＴＣ、２ＴＯ、２ＴＦＣ、２ＴＯＣ 的液化气的罐车时应指

明卸载后罐内的余压（ＭＰａ 或 ｂａｒ）。
５ ４ １ ２ ３　 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第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补充规定

５ ４ １ ２ ３ １　 （备用）
５ ４ １ ２ ３ ２　 如果对于某些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对于某些第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主管机

构允许在货物存放地不按 １ 号样本（见 ５ ２ ２ １ ９）设置危险性标志，那么在运单中应做相应

的说明：“不需要 １ 号样本的危险标志”。
５ ４ １ ２ ３ ３　 若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需要（主管机关）批准才能运输（有机过氧化物

见 ２ ２ ５２ １ ８、 ４ １ ７ ２ ２ 和 ６ ８ ４ 的 特 殊 规 定 ＴＡ２； 自 反 应 物 质 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３ 和

４ １ ７ ２ ２），在运单中应包含相应的说明，例如：“依据 ２ ２ ５２ １ ８ 运输”。
主管机关的批准证书副本应作为运单的附件。 批准证书应使用启运国的官方语言起草。 如果

启运国官方语言不是俄语，则用俄语起草，启运国和到达国就运输操作使用语言另有协议除外。
５ ４ １ ２ ３ ４　 装运有机过氧化物（见 ２ ２ ５２ １ ９）或自反应物质（见 ２ ２ ４１ １ １５）的样本时，
应在运单中注明，例如：“依据 ２ ２ ５２ １ ９ 运输”。
５ ４ １ ２ ３ ５　 装运 Ｇ 型自反应物质时［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２０ ４ ２（ｇ）］，应在运

输运单中注明，例如：“不属于第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
装运 Ｇ 型有机过氧化物［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２０ ４ ３（ｇ）］时，运输单据中应

注明：“不属于第 ５ ２ 项物质”。
５ ４ １ ２ ４　 运输第 ６ ２ 项危险货物的补充规定

除收货人信息［见 ５ ４ １ １ １ｈ）］外，相关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也需标注在运单上。
５ ４ １ ２ ５　 第 ７ 类危险货物运输的补充规定

５ ４ １ ２ ５ １　 每一次托运第 ７ 类物质时，在运单中都应按照以下顺序，在 ５ ４ １ １ １ａ） ～ ｃ）和
ｋ）要求的信息后面标注相应的下列信息。

ａ）每种放射性核素的名称或符号，或对于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而言，相应的一般性说明或

限制最严的核素清单；
ｂ）放射性物质的物理形态和化学形态的说明，或表明该物质是特殊形态放射性物质或低

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说明。 关于化学形态，一般的化学描述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带有次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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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放射性物质，见 ３ ３ 章特殊规定 １７２；
ｃ）放射性内装物在运输期间的最大活度，以贝克勒尔（Ｂｑ）为单位并前置适当的国际单位制

符号（见 １ ２ ２ １）表示。 对于易裂变材料，可用易裂变材料质量（或在相应情况下，混合物的每

一种易裂变核素的质量）代替放射性活度，易裂变材料质量以克或其适当倍数为单位表示；
ｄ）包件分类，例如，Ⅰ类—白色，Ⅱ类—黄色，Ⅲ类—黄色；
ｅ）运输指数（仅Ⅱ类—黄色和Ⅲ类—黄色）；
ｆ）对于易裂变材料：
１）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ａ） ～ ｆ）规定的某项例外要求下运输时，见该条规定；
２）２ ２ ７ ２ ３ ５ｃ） ～ ｅ）中的要求运输时，易裂变核素的总质量；
３）装载易裂变材料的包件中，适用于 ６ ４ １１ ２ａ） ～ ｃ）中的某条规定或 ６ ４ １１ ３ 的规定

时，见该条规定；
４）临界安全指数（相关情况下）；
ｇ）用于该批托运货物的各主管机关批准证书［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性放射性物

质，２ ２ ７ ２ ３ ５ｆ）中排除的易裂变物质，特别安排、包件设计或装运批准证书］的识别标志；
ｈ）对于多件包件的托运任务，必须对每一包件提供 ５ ４ １ １ １ 和上述 ａ） ～ ｇ）中要求的信

息。 对于放在集合包装、集装箱或车辆内的包件，需详细说明集合包装、集装箱或车辆内每一

包件的内装物，并视情况增加每件集合包装、集装箱或车辆的详细说明。 若打算在某一中途卸

货点从集合包装、集装箱或车辆上取出包件，则必须提供相应的运单；
ｉ）在托运货物需按独家使用方式发运时，应注明“独家使用装运”字样；且
ｊ）对于 ＬＳＡ⁃Ⅱ 和 ＬＳＡ⁃Ⅲ物质，ＳＣＯ⁃Ⅰ）和 ＳＣＯ⁃Ⅱ）物质，以 Ａ２倍数表示托运货物的总放

射性活度。 对 Ａ２值无限制的放射性物质，Ａ２的这种倍数应为零。
５ ４ １ ２ ５ ２　 发货人需在运单中注明需要由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如果有的话）。 说明必须使

用承运人或相关主管机关认可的语言书写，并且至少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ａ）对包件、集合包装或集装箱的装货、堆放、运输、处理和卸载的补充要求，包括关于安全

散热的特殊堆放规定［见 ７ ５ １１ 的特殊规定 ＣＶ３３（３ ２）］，或无需这些要求的说明；
ｂ）对于运输方式或车辆的限制，以及任何必要的运输路线指示；
ｃ）消除紧急情况的措施。

５ ４ １ ２ ５ ３　 凡进行国际运输的包件需要向相关主管机关申请设计或装运批准，而运输途经

有关各国采用的批准证书类型不同，则 ５ ４ １ １ １ 中要求的联合国编号和正式运输名称需以

原设计国的批准证书为准。
５ ４ １ ２ ５ ４　 相应主管机关颁发的批准证书不一定需要随托运货物一起运输。 但是，发货人

必须在装货和卸货之前向（各）承运人提供这些证书。
５ ４ １ ３ 　 （备用）
５ ４ １ ４　 格式和语言

５ ４ １ ４ １　 按《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１ 号《货物运送规则》第二章“运单”的要求撰

写运单说明

作为 ５ ４ １ １ 和 ５ ４ １ ２ 所要求信息的补充，如果运单格式（样式）有相应要求，则在对

应的表格中应标注符号“Х”。
５ ４ １ ４ ２　 若由于 ７ ５ ２ 中的限制条件，托运货物不能装载到同一辆车上时，应分别制作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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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危险货物多式联运的运单，建议使用 ５ ４ ５ 实例中的运单作为运单的补充。
５ ４ １ ５　 非危险货物

若货物是 ３ ２ 章表 Ａ 中所涉及的，但根据第 ２ 部分规则，被认为是非危险性的，则不需要

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规定。 发货人可以在运单中注明相应的说明，例如：“货物不

属于第…类”。
注：若发货人根据运输货物（例如，溶液和混合物）的化学属性或其他规则中对这类货物认

定规则，认定此货物是危险货物，则需符合本规定要求，需要在运输过程中对托运货物进行管控。
５ ４ ２　 集装箱 ／车辆装载证明

如危险货物装入用于海运的大型集装箱，在提供运单的同时，必须提供符合国际海运危险

货物规则 ＩＭＤＧＣｏｄｅ，５ ４ ２ 要求的集装箱装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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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该文件的条件下，可以查询联合国欧洲经委会贸易便利和电子商务中心（联合国 ／简化手续中

心）的有关建议，特别是第 １ 号建议（联合国贸易运单格式要点）（ＥＣＥ ／ ＴＲＡＤＥ ／ １３７，８１ ３ 版），联合国贸易运

单格式要点—应用规范（ＥＣＥ ／ ＴＲＡＤＥ ／ ２７０，２００２ 版），修订的第 １１ 号建议（危险货物国际运输的运单问题）
（ＥＣＥ ／ ＴＲＡＤＥ ／ ２０４，９６ １—当前版本）和第 ２２ 号建议（标准托运指令格式要点）（ＥＣＥ ／ ＴＲＡＤＥ ／ １６８，１９８９ 版）。
并见《联合国欧洲纪委会贸易便利建议概要》（ＥＣＥ ／ ＴＲＡＤＥ ／ ３４６，２００６ 版）和《联合国贸易基础数据元目录》
（ＵＮＴＤＥＤ）（ＥＬＥ ／ ＴＲＡＤＥ ／ ３６２，２００５ 版）。

 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ＵＮＥＣＥ）也制定了关于运输单

元装载的实操和教学规范，该规范由国际海事组织出版（《 ＩＭＯ ／ ＩＬＯ ／ ＵＮ－Ｅ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ｒｇｏ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Ｕｎｉｔｓ（ＣＴＵｓ）》）。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５ ４ ２ 包含以下要求：
５ ４ ２　 集装箱 ／车辆装载证明

５ ４ ２ １　 当危险货物被包装或装进集装箱或车辆内时，负责集装箱 ／车辆装载的人员须提供“集装箱 ／
车辆装载证明”，说明集装箱 ／车辆的识别号码并证明作业按照下列条件进行：

１ 集装箱 ／车辆是清洗的、干燥的，并且外观上看适合接收货物；
２ 除非得到相关主管机关按 ７ ２ ２ ３（ＩＭＤＧＣｏｄｅ）许可，否则按照相关的隔离要求而需隔离的包件没有

同装在集装箱 ／车辆中；
３ 所有包件都作了是否损坏的外部检查，保证所装均是完好的包件；
４ 除非得到主管机关的许可，否则桶装物均应直立积载，且货物应被正确装入，如果必要应用系固材料

进行合理加固以满足预定运输方式的需要；
５ 以散装形式装入集装箱 ／车辆运输的货物，已使其均匀分布；
６ 如果托运除 １ ４ 项以外的第 １ 类货物，则集装箱 ／车辆在结构上应符合 ７ ４ ６（ＩＭＤＧＣｏｄｅ）的要求；
７ 集装箱 ／车辆和包件均已正确地作标记、贴标志和揭示牌；
８ 如果使用窒息危险物质来冷藏或者调解（例如 ＵＮ１８４５ 干冰）或（ＵＮ１９７７ 冷冻液态氮），或（ＵＮ１９５１ 冷

冻液态氩），依据 ５ ５ ３ ６ 集装箱 ／运输工具外表贴有标志；
９ 任何包装在集装箱 ／车辆里的托运危险货物，已收到 ５ ４ １（ＩＭＤＧＣｏｄｅ）中要求的危险货物运单。
５ ４ ２ ２　 危险货物运单和集装箱 ／车辆装载证明可以合并在同一个运单内；否则须将其中一个运单附在

另一个运单上。 如果这些信息合并在同一个运单中，须加上经签名的声明，例如，“兹声明：危险货物已经按

照相关条款规定装入集装箱 ／车辆中”运单中需表明声明日期签署者的身份。 如果相关法律和法规承认传真

签名的有效性，可以使用传真签名。
５ ４ ２ ３　 如果集装箱 ／车辆装载证明是以 ＥＤＰ 或 ＥＤＩ 传输技术提交给承运人的，该签字可由电子签名

或授权签署人的姓名（以大写字母）代替。
５ ４ ２ ４　 如果危险货物运输信息以 ＥＤＰ 或 ＥＤＩ 技术传输给承运人，货物转交承运人时须提供一份纸质

运单，承运人须确认纸质运单已标明“电子运单已接收”并且已用大写字母签名确认。



５ ４ １ 中要求的运单信息和上述集装箱装载证明的信息可以合并在一个运单中；如果没

有合并，必须将其中一个运单作为另一个运单的附件。 如果这些信息合并在同一运单中，该运

单须包括一项集装箱装箱符合相应规定的声明，该声明必须显示集装箱装载证明负责人的

身份。
注：对于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和多元气体容器，不要求集装箱装载证明。

５ ４ ３　 书面规范和应急卡

书面规范∗

∗对书面规范的要求仅适用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况

５ ４ ３ １　 为应对运输时可能出现的突发（应急）事件，在驾驶室内便于取得的地方应放置

５ ４ ３ ４ 要求的书面规范。
５ ４ ３ ２　 这些书面规范需在运输开始前由承运人提供给车组人员，并需使用可以让每一相关

人员都能够理解的语言。 承运人需确保每一车组人员能够掌握书面规范内容及其正确的操作

方法。
５ ４ ３ ３　 运输开始之前，承运人应确保车组人员获知所运输（所装载）危险货物的信息，车组

人员应查看书面规范，了解事故或应急事件发生时应采取的详细措施。
５ ４ ３ ４　 书面规范的格式和内容需符合下列样例。

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书面规范

发生突发（紧急）情况或事故时应采取的措施

（如果突发情况涉及或可能涉及危险货物）

　 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或应急事件时，车组人员需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下采取以下措施∗：

　 ———按预定程序与铁路基础设施管理者协调行动，在合适地点停住列车或调车车列。 停车时必须考虑危

险的类型（比如起火、货物泄漏）、当地条件（比如隧道和立交桥，生活区）和采取紧急救援行动的可能性（通

过性、疏散可能性）；

　 ———制动列车或调车车列，如果按照使用说明书必须关掉机车发动机，则启动手制动机并用闸瓦稳固

车列；

　 ———避免火源，特别禁止吸烟，禁止使用电子香烟（或相似设备）、明火，禁止打开任何电子设备；

　 ———根据紧急情况所涉及货物的危险性，遵守下表中所列的补充指示。 危险性及补充指示依据危险性标

志编码和运输货物的标记确定；

　 ———按预定程序向铁路基础设施管理者和 ／或应急救援机构报告，尽可能详细提供关于突发事件的信息

和突发事件涉及的危险货物的信息；

　 ———保存运输运单和其他关于被运输危险货物的信息，并使其易于被赶来的事故救援人员获取和阅读，

或保证该信息借助电子数据交换的传输；

　 ———离开机车时穿上规定的专用信号服装；

　 ———如有必要，使用个人防护设备；

　 ———避免和触碰溢漏和洒出物质。 站在上风口，不要吸入废气、烟雾、粉剂和蒸气；

　 ———遵循铁路部门和事故救援部门的指示，远离危险区，敦促其他人员远离危险区或不靠近危险区；

　 ———从危险区撤离后脱掉污染衣、个人防护设备，以按既定程序进行消毒、去污或处置。

　 ∗还应当遵守铁路使用相关规定和技术规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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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危险货物危险性标志对机车组人员的补充指示

危险性标志和危险性提示牌 危险特性说明 补充指示

（１） （２） （３）

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１　 　 １ ５　 　 １ ６

　 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和影响，例如，
大规模爆炸；碎片迸射；由火源或热源产

生强烈的反应；发出强光，产生大量的噪

声或烟雾；
　 对缓冲和 ／或冲击和 ／或高温敏感性

　 迅速脱离危险区，远离窗口

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１ ４

　 发生爆炸和火灾的轻度危险性 　 迅速脱离危险区

易燃气体

２ １

　 火灾危险；
　 爆炸危险；
　 可能产生压力；
　 窒息危险；可能引起燃烧和 ／或冻伤；受
热时装置可能爆炸

　 迅速脱离危险区，逃离低地

非易燃无毒（非毒性）气体

２ ２

　 窒息危险；
　 可能产生压力；
　 可能引起冻伤；
　 受热时装置可能爆炸

　 迅速脱离危险区，逃离低地

有毒（毒性）气体

２ ３

　 中毒危险；
　 可能产生压力；
　 可能引起燃烧和 ／或冻伤；
　 受热时装置可能爆炸

　 迅速脱离危险区，逃离低地

易燃液体

３

　 火灾危险；
　 爆炸危险；
　 受热时装置可能爆炸

　 如果操作规则允许，尽可能消

除泄漏，迅速脱离危险区，逃离

低地

易燃固体物质，自反

应物质和固态退敏

爆炸品

４ １

　 起火危险；
　 易燃或可燃物，可能通过受热、火花或

火焰点燃；
　 在加热或与其他物质接触（例如，酸、
重金属混合物或胺）时，含有易于受热分

解的自反应物质，产生有害或易燃气体或

液体，或发生自燃物质；
　 受热时装置有爆炸危险；
　 缺少退敏剂时，有机过氧化物有爆炸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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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依据危险货物危险性标志对机车组人员的补充指示

危险性标志和危险性提示牌 危险特性说明 补充指示

（１） （２） （３）

易于自燃的物质

４ ２

　 如果包装受损或发生泄漏有自燃危险；
　 可能与水发生剧烈反应

遇水释放易燃气体的物质

４ ３

　 遇水燃烧或爆炸的危险

氧化性物质

５ １

　 遇可燃或易燃物质产生剧烈反应； 此

时有着火和爆炸危险

有机过氧化物

５ ２

　 高温下，与其他物质（例如，酸、重金属

混合物或胺） 接触、摩擦或震动，有放热

分解的风险；
　 这可能产生有害或易燃气体或蒸气，或
自燃物质

有毒（毒性）物质

６ １

　 通过吸入、皮肤接触或摄入等方式有中

毒危险；
　 对水生环境或污水排水系统有危害

感染性物质

６ ２

　 感染风险；
　 可能引起人类或动物的严重疾病； 对

水生环境或污水排水系统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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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依据危险货物危险性标志对机车组人员的补充指示

危险性标志和危险性提示牌 危险特性描述 补充指示

（１） （２） （３）

放射性物质

７Ａ　 　 　 ７Ｂ

７Ｃ　 　 　 ７Ｄ

　 外部辐射和吸收的危险 　 限制作用时间

可裂变物质

７Ｅ

　 核链式反应危险

腐蚀性物质

８

　 通过腐蚀有燃烧危险；
　 可能自行与水或其他物质剧烈反应；
　 溢出物质可释放腐蚀性蒸气；
　 对水生环境和污水排水系统造成危险

其他危险物质和物品

９

　 火灾危险；
　 爆炸危险；
　 对水生环境和污水排水系统造成危险

　 如果操作规程允许，尽可能消

除泄漏

注 １：对于携带两个或更多危险标志，以及多种危险物质同时运输时，应遵守表中所列的

所有适用条目。
注 ２：按照现行国家技术规范，上述补充指示随运输货物及所使用运输设备的危险性类别

不同可能有所差异。

依据危险货物危险性标志对机车组人员的补充指示

危险性标志和危险性提示牌 危险特性描述 补充指示

（１） （２） （３）

危害周围环境的物质

　 对水生环境或污水排水系统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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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依据危险货物危险性标志对机车组人员的补充指示

危险性标志和危险性提示牌 危险特性描述 补充指示

（１） （２） （３）

高温物质

　 遇热有燃烧危险
　 避免与车辆或集装箱的发热

部件及溢出物质接触

应随车携带的设备

　 下列设备应随车携带：
　 ———便携式照明设备；
　 对每位机车组人员：
　 ———合适的专用信号衣（例如：救生背心）。

应随车携带的设备清单必要时可根据现行国家要求予以增补。
５ ４ ３ ５～ ５ ４ ３ １０　 （备用）
应急卡∗

∗应急卡在匈牙利、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没有强制要求。
５ ４ ３ １１　 为保证及时采取行动消除运输途中、装载和卸载时出现的紧急情况，必须以应急卡

中包含的信息为指导，应急卡号码在运单中标明（见 ５ ４ １ １）。 应急卡含有货物特性信息、个
人防护设备信息和紧急情况下的行动指示。
５ ４ ３ １２　 应急卡包含在 ２００９ 年文件《在独联体各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爱沙

尼亚共和国铁路运输的危险货物紧急卡》中，其搜索通过联合国编号或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

品名称实现。 在没有某种货物的应急卡时，发货方应按规定的格式制作该货物应急卡并将其

附到发票中。
注：应急卡可依照国家法律公布。

５ ４ ４　 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信息保存

５ ４ ４ １　 发货人和承运人应保存危险货物运单副本、补充信息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附件第 ２ 号所要求的运单，保存期限最少 ３ 个月。
５ ４ ４ ２　 当运单以电子版保存时，发货人和承运人必须能将其转换成纸质文件。
５ ４ ５　 多式联运中的危险货物运单格式范例

在多式联运中使用 ＡＤＲ５ ４ ５ 给出的结合了危险货物报单和集装箱装载证明书的运单

格式。

３－２１９

　 第 ５ 部分　 托 运 程 序　



第 ５ ５ 章　 特 殊 规 定

５ ５ １　 （预留）
５ ５ ２　 适用熏蒸货物运输单元的特殊规定（ＵＮ３３５９）
５ ５ ２ １　 概述

５ ５ ２ １ １　 不含有其他危险货物的熏蒸货物运输单元（ＵＮ３３５９），只须遵守本节规定，而不受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的限制。
注：本章中，货物运输单元是指车辆、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或者多元气体容器。

５ ５ ２ １ ２　 如果熏蒸货物运输单元除熏蒸剂外还装载了其他危险货物，则不仅要遵守本节的

规定，还要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所有关于运输此危险货物的其他规定

（包括涉及危险标志、运输标志、单据方面的规定）。
５ ５ ２ １ ３　 只有当货物运输单元具备使熏蒸气体外溢量缩减到最小程度的封闭能力时，才可

以被用来运输熏蒸货物。
５ ５ ２ ２　 人员培训

从事熏蒸货物运输单元相关工作的人员，须接受与其职责相关联的培训。
５ ５ ２ ３　 危险标志和运输标志的分布

５ ５ ２ ３ １　 熏蒸货物运输单元需标有 ５ ５ ２ ３ ２ 中指出的警示标志，该标志需粘贴在打开或进

入货物运输单元的人员易于看见的每个入口处。 此标志须一直粘贴在货物运输单元上，直到：
ａ）熏蒸货物运输单元进行了消除有害熏蒸气体的通风；
ｂ）被熏蒸货物或物质已被卸载。

５ ５ ２ ３ ２　 熏蒸剂警示标志构图应当如图 ５ ５ ２ ３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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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５ ２ ３ ２　 熏蒸剂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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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记应当为矩形。 最小尺寸为宽 ４００ ｍｍ，高 ３００ ｍｍ，边缘线的最小宽度为 ２ ｍｍ。 签注

字应为黑色，底色为白色，字母高度不得小于 ２５ ｍｍ。 在未明确规定尺寸的情况下，所有要素

均应当与上图提供的尺寸标准相协调。
５ ５ ２ ３ ３　 熏蒸货物运输单元在打开通风口或机械通风设备帮助下实现完全通风后，应当将

通风的具体日期标注在熏蒸剂警示标志牌上。
５ ５ ２ ３ ４　 当熏蒸货物单元已经完成通风并实现货物卸载后，熏蒸剂警示标志须移除。
５ ５ ２ ３ ５　 除非在熏蒸货物运输单元中装载有其他物质或第 ９ 类物质，否则在熏蒸货物运输

单元中不应当标贴符合第 ９ 号式样（见 ５ ２ ２ ２ ２）的警示牌。
５ ５ ２ ４　 运单

５ ５ ２ ４ １　 在熏蒸过及没有彻底通风的货物运输单元运前运单上，第 １１ 项“货物名称”中应

当标明下列信息：
———“ＵＮ３３５９，熏蒸货物运输单元，９”或“ＵＮ３３５９，熏蒸货物运输单元，第 ９ 类”；
———熏蒸日期和时间；
———所使用的熏蒸剂的种类和剂量。

５ ５ ２ ４ ２　 运单上记录此信息的字迹应当是容易识别、清晰和不可擦除的。
５ ５ ２ ４ ３　 在运单上须附有包括熏蒸设备（如使用）在内的、任何残存剂量的熏蒸剂的清除

方法。
５ ５ ２ ４ ４　 如果熏蒸货物运输单元已被彻底通风，且通风日期已经标注在熏蒸警示标志上

（见 ５ ５ ２ ３ ３ 和 ５ ５ ２ ３ ４），则在运单上无需标有熏蒸剂的相关信息。
５ ５ ３　 对包装件、车辆、集装箱中包含有存在窒息风险的、可用于冷却或调节被运输货物温湿

度的物质［例如，干冰（ＵＮ１８４５）、冷冻液态氮（ＵＮ１９７７）或冷冻液态氩（ＵＮ１９５１）］时所适用的

特殊规定。
５ ５ ３ １　 适用范围

５ ５ ３ １ １　 本节不适用于可用于冷却或调节空气，但作为危险货物运输的物质。 当这些物质

作为货物运输时，应当根据 ３ ２ 章表 Ａ 中的相关条目及相应运输条件进行运输。
５ ５ ３ １ ２　 在冷却循环系统中使用的气体不受本节限制。
５ ５ ３ １ ３　 在运输中用于冷却、调节罐车或多元气体容器温湿度的危险货物不受本节规定的

限制。
５ ５ ３ １ ４　 载有用于制冷或空气调节物质的车辆和集装箱。 这既包括制冷或空气调节物质

用于运输单元中包装内部空间空气调节的车辆和集装箱，也包括制冷或空气调节物质用于运

输单元本身空气调节的车辆和集装箱以及未包装物质集装箱。
５ ５ ３ １ ５　 ５ ５ ３ ６ 和 ５ ５ ３ ７ 只适用于在车辆或集装箱内存在有窒息危险的情况。 此危险

情况应当由参与运输工作的人员自己评估，他们需要考虑用于制冷或空气调节物质的危险性、
所携载危险物质的数量、运输时长以及所使用的携载器具类型。
５ ５ ３ ２　 概述

５ ５ ３ ２ １　 载有制冷或空气调节物质（除熏蒸剂外）、运输有制冷和空气调节要求货物的车

辆和集装箱除本节规定外，不受《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的限制。
５ ５ ３ ２ ２　 当危险货物装入载有用于制冷或空气调节物质的车辆或集装箱时，除本节规定

外，《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与所载危险货物有关的一切规定均须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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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３ ２ ３　 （备用）
５ ５ ３ ２ ４　 从事装卸、加工或运输载有用于制冷或空气调节物质的车辆和集装箱的人员须接

受与其职责相符的培训。
５ ５ ３ ３　 含有制冷剂或空气调节剂的包件

５ ５ ３ ３ １　 有制冷或空气调节要求的、属于 ４ １ ４ １Ｐ２０３、Ｐ６２０、Ｐ６５０、Ｐ８００、Ｐ９０１ 或 Ｐ９０４ 包

装规范范围的需要包装的危险货物须满足所属相应包装规范上的包装要求。
５ ５ ３ ３ ２　 在运输有制冷或空气调节要求的、被列入其他包装规范的、需要包装的危险货物

时，其包装应当能够承受低温及制冷剂或空气调节剂的作用和影响。 包装的设计和制造须具

备释放部分气体的能力，以防止压力上升时，造成包装的破裂。 在包装危险货物时，须防止制

冷剂或空气调节剂在耗散后货物的移位。
５ ５ ３ ３ ３　 含有制冷剂或者空气调节试剂的包装须在良好通风的车辆和集装箱中运输。 当

此类包件使用被易腐食品国际运输协议和用于此类运输的特殊运输工具协议所定义的恒温运

输工具、冰室运输工具或者冷藏运输工具运输时，此规定不适用。
５ ５ ３ ４　 含有制冷剂或者空气调节剂的包件的运输标记

５ ５ ３ ４ １　 内置有被使用于制冷或者空气调节的危险货物的包装件，须按照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
栏指出的要求，使用危险货物的名称进行运输标记，并在其后面根据情况注明“作为制冷剂”
或者“作为空气调节剂”的字样。 该字样应当使用货物启运国的官方语言，并且，如果该语言

不是俄语或者汉语，则应当使用俄语或者汉语（当参与运输操作国家间就使用语言另有协议

除外）。
５ ５ ３ ４ ２　 此运输标志须耐久、清楚，其大小和粘贴位置应当根据包装来确定，使其明显、
可见。
５ ５ ３ ５　 含有未包装干冰的车辆和集装箱

５ ５ ３ ５ １　 如使用未包装的干冰，则干冰不得直接接触车辆或集装箱的金属结构。 须采取措

施确保干冰与车辆或集装箱保持应有的隔绝，保证其间至少 ３０ ｍｍ 的距离（如使用木板、托盘

等适当的导热性能低的材料）。
５ ５ ３ ５ ２　 当干冰被置于包装货件周围，须采取措施确保运输过程中，即使干冰升华后，包件

仍备用在初始位置。
５ ５ ３ ６　 车辆及集装箱的运输标志

５ ５ ３ ６ １　 使用危险物质作为所运货物制冷剂或空气调节剂的车辆和集装箱，须具备

５ ５ ３ ６ ２ 指明的警示标志。 该标志须粘贴在打开或进入车辆（或集装箱）的人员易于看见的

每个入口处。 在满足以下条件之前，该标志须始终粘贴在运输车辆或集装箱上：
ａ）车辆或集装箱已经为消除制冷剂或者空气调节剂的有害聚集进行了通风处理；
ｂ）需冷却或空调保存的货物已经被卸载。

５ ５ ３ ６ ２　 警示标志构图应如图 ５ ５ ３ ６ ２ 所示。
∗注明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 栏所指出的制冷剂 ／ 空气调节剂的名称。 字样须使用大写字母，并

全部在一行，高度至少为 ２５ ｍｍ。 如果货物所属名称过长，此处的空间不够，可缩小其字体，以
刚好适合的空间为度。 例如：“二氧化碳，固态”。

∗∗根据情况插入“作为制冷剂”或“作为空气调节剂”字样。 字母应大写，并全部在一行。
高度最小为 ２５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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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图中红字为“警告”
警示标志的最小高度为 ２５０ ｍｍ，最小宽度为 １５０ ｍｍ

图 ５ ５ ３ ６ ２　 车辆和集装箱的制冷 ／
空调相关的警示标志

此标志应当为长方形。 最小的尺寸为：宽 １５０ ｍｍ，高 ２５０ ｍｍ。 “警告”二字应为红色或白

色，高度最小为 ２５ ｍｍ。 在未明确规定尺寸的情况下，所有要素均应与上面所示样图的比例大

致相当。
根据情况，“警告”二字和“作为制冷剂”或“作为空气调节剂”的字样应使用启运国的官

方语言书写，如果启运国官方语言不是俄语或汉语，则这些文字须使用俄语或者汉语（参运国

间就运输操作使用语言另有协议除外）。
５ ５ ３ ７　 运单

５ ５ ３ ７ １　 在起草载有被用于冷却或空气调节物质的车辆或集装箱的运单时，以及在起草卸

货后未经过完全通风处理的车辆或集装箱的运单时，应注明以下信息：
ａ）以“ＵＮ”打头的联合国编号；
ｂ）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２ 栏中标示的物质名称，并在其后根据情况加注“作为制冷剂”或“作为

空气调节剂”的字样。 该字样须使用启运国的官方语言，并如果启运国语言不是俄语或汉语，
则这些文字应当使用俄语或者汉语（参运国间就运输操作使用语言另有协议除外）。
５ ５ ３ ７ ２　 （备用）

３－２２３

　 第 ５ 部分　 托 运 程 序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
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第 ６ １ 章　 包装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６ １ １　 概述

６ １ １ １　 本章的要求不适用于：
ａ）装有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的包装，除非提出其他条件（见 ４ １ ９）；
ｂ）装有第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的包装，除非提出其他条件（见 ６ ３ 章，４ １ ４ １ 中 Ｐ６２１ 的包

装规范）；
ｃ）装有第 ２ 类气体的压力容器；
ｄ）净重大于 ４００ ｋｇ 的包件；
ｅ）液体容量大于 ４５０ Ｌ 的包装，不包括组合包装。

６ １ １ ２　 ６ １ ４ 规定的包装要求是根据目前所使用的包装提出的。 考虑到科学和技术的进

步，允许使用与 ６ １ ４ 所规定的不同的包装，只要这些包装同样有效，能为主管机关接受，并能

承受住 ６ １ １ ３ 和 ６ １ ５ 中所述的各种试验。 本章中规定的试验方法，亦可以采用主管机关

认可的其他等效试验方法。
６ １ １ ３　 在下列情况下，每个拟装液体的包装，应成功地通过相应的密封性能试验，并且能够

达到 ６ １ ５ ４ ３ 标明的试验水平：
ａ）在第一次运输之前；
ｂ）经改造或者修复之后再次运输之前。
在进行该项试验时，包装本身不必配备封闭装置。 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条件下，复合包装

的内贮器可在不装配外包装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下列情况不需要进行这种试验：
———组合包装的内容器；
———根据 ６ １ ３ １ａ）第二段标有“ＳＭＧＳ”，“ＲＩＤ ／ ＡＤＲ”，“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的复合包装

（玻璃、瓷器或陶器制作）的内贮器；
———根据 ６ １ ３ １ａ）第二段标有“ＳＭＧＳ”，“ＲＩＤ ／ ＡＤＲ”，“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的复合包装

（玻璃、瓷器或陶器制作）的薄壁金属包装。
６ １ １ ４　 为了确保每一包装符合本章的要求，应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质量保证方案来进行包

装的制造、修整和试验。
注： ＩＳＯ １６１０６：２００６《包装—危险货品运输包件—危险货物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

装—ＩＳＯ ９００１ 应用指南》就应遵循的程序提供了合适的指南。
６ １ １ ５　 包装制造商及后续经销商应提供有关应遵守程序的资料，并说明封闭装置（包括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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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类型和尺寸，以及为确保提交运输的包装能够通过本章规定适用的性能试验所需的其

他任何部件。
６ １ ２　 包装类型编码的制定

６ １ ２ １　 编码应包括：
ａ）—个阿拉伯数字，表示包装的种类（如桶、罐等），后接；
ｂ）一个大写拉丁字母，表示材料的性质（如钢材、木材等），必要时后接；
ｃ）一个阿拉伯数字，表示包装在其所属种类中的类别。

６ １ ２ ２　 如果是复合包装，用两个大写拉丁字母依次地写在编码的第二个位置中。 第一个字

母表示内贮器（容量）的材质，第二个字母表示外包装的材质。
６ １ ２ ３　 如果是组合包装，只使用外包装的编码。
６ １ ２ ４　 包装编码后面可加上字母“Ｔ”、“Ｖ”或“Ｗ”。 字母“Ｔ”表示符合 ６ １ ５ １ １１ 要求的

应急包装。 字母“Ｖ”表示符合 ６ １ ５ １ ７ 要求的特殊包装，字母“Ｗ”表示包装的类型虽与编

码所表示的相同，但其制造规范不同于 ６ １ ４ 中的规定，不过根据 ６ １ １ ２ 的要求被认为是等

效的。
６ １ ２ ５　 下述数字用于表示包装的种类：

１———圆桶

２———（备用）
３———罐

４———箱

５———袋

６———复合包装

７———（备用）
０———薄壁金属包装

６ １ ２ ６　 下述大写字母用于表示材料的种类：
Ａ———钢

Ｂ———铝

Ｃ———天然木

Ｄ———胶合板

Ｆ———再生木

Ｇ———纤维板

Ｈ———塑料

Ｌ———纺织品

Ｍ———多层纸

Ｎ———金属 （钢和铝除外）
Ｐ———玻璃、陶瓷或者陶器

注：“聚合材料”定义包含塑料还包括橡胶等聚合物材料。
６ １ ２ ７　 下表列出了用于表示包装类型的编码，编码取决于包装的种类、制造所用的材料及

其类别，表中还给出了可查阅有关要求的段落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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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材料 结构特点 编码 款项要求

　 １ 圆桶

　 Ａ 钢

　 Ｂ 铝

　 Ｄ 胶合板

　 Ｇ 纤维板

　 Ｈ 塑料

　 Ｎ 除钢和铝之外的金属

　 带不可拆卸桶底 １Ａ１

　 带可拆卸桶底 １Ａ２

　 带不可拆卸桶底 １Ｂ１

　 带可拆卸桶底 １Ｂ２

１Ｄ

１Ｇ

　 带不可拆卸桶底 １Ｈ１

　 带可拆卸桶底 １Ｈ２

　 带不可拆卸桶底 １Ｎ１

　 带可拆卸桶底 １Ｎ２

６ １ ４ １

６ １ ４ ２

６ １ ４ ５

６ １ ４ ７

６ １ ４ ８

６ １ ４ ３

　 ２ 备用

　 ３ 罐

　 Ａ 钢

　 Ｂ 铝

　 Ｈ 塑料

　 带不可拆卸桶底 ３Ａ１

　 带可拆卸桶底 ３Ａ２

　 带不可拆卸桶底 ３Ｂ１

　 带可拆卸桶底 ３Ｂ２

　 带不可拆卸桶底 ３Ｈ１

　 带可拆卸桶底 ３Ｈ２

６ １ ４ ４

６ １ ４ ４

６ １ ４ ８

　 ４ 箱

　 Ａ 钢

　 Ｂ 铝

　 Ｃ 天然木

　 Ｄ 胶合板

　 Ｆ 再生木

　 Ｇ 纤维板

　 Ｈ 塑料

　 Ｎ 除钢和铝以外的金属

４Ａ

４Ｂ

　 普通 ４Ｃ１

　 侧壁无缝连接 ４Ｃ２

４Ｄ

４Ｆ

４Ｇ

　 泡沫塑料制成 ４Ｈ１

　 硬塑料制成 ４Ｈ２

４Ｎ

６ １ ４ １４

６ １ ４ １４

６ １ ４ ９

６ １ ４ １０

６ １ ４ １１

６ １ ４ １２

６ １ ４ １３

６ １ ４ １４

　 ５ 袋
　 Ｈ 塑料织物

　 Ｈ 塑料薄膜

　 无内衬和内部涂层 ５Ｈ１

　 高密度 ５Ｈ２

　 防水 ５Ｈ３

５Ｈ４

６ １ ４ １６

６ １ 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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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种类 材料 结构特点 编码 款项要求

　 ５ 袋

　 Ｌ 纺织品

　 Ｍ 纸质

　 无内衬和内部涂层 ５Ｌ１

　 高密度 ５Ｌ２

　 防水 ５Ｌ３

　 多层 ５Ｍ１

　 多层，防水 ５Ｍ２

６ １ ４ １５

６ １ ４ １８

　 ６ 复合包装

　 Ｈ 塑料贮器

　 Ｐ 玻璃、陶质或瓷质贮器

　 外部带有钢质桶 ６ＨＡ１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钢质板条或箱 ６ＨＡ２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铝质桶 ６ＨＢ１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铝质板条或箱 ６ＨＢ２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木质箱 ６ＨＣ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胶合板质桶 ６ＨＤ１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胶合板质箱 ６ＨＤ２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纤维板质桶 ６ＨＧ１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纤维板质箱 ６ＨＧ２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塑料桶 ６ＨＨ１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硬塑料质箱 ６ＨＨ２ ６ １ ４ １９

　 外部带有钢质桶 ６ＰＡ１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钢质板条或箱 ６ＰＡ２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铝质桶 ６ＰＢ１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铝质板条或箱 ６ＰＢ２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木质箱 ６ＰＣ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胶合板质桶 ６ＰＤ１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编织筐 ６ＰＤ２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纤维板质桶 ６ＰＧ１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纤维板质箱 ６ＰＧ２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泡沫塑料质包装 ６ＰＨ１ ６ １ ４ ２０

　 外部带有硬塑料质包装 ６ＰＨ２ ６ １ ４ ２０

　 ７ 备用

　 ０ 薄壁金属包装 　 Ａ 钢
　 盖体不可拆卸 ０Ａ１

　 盖体可拆卸 ０Ａ２
６ １ ４ ２２

６ １ ３　 标记

注 １：带有标记的包装与已通过试验的设计类型一致，并符合本章的相关制造要求，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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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使用要求。 标记本身并未明确该包装可用于盛装何种货物：对每种货物的包装类型（例

如钢桶）、最大容量和 ／ 或质量以及特殊要求见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８ 或者 ９ａ）栏。
注 ２：标记是简化注明包装制造商、修整厂商、包装用户、承运人和管理当局。 就使用一个新

包装来说，最初的标记是制造厂用来表示包装的类型，并表明包装已符合哪些性能试验规定。
注 ３：标记并不一定写明试验水平等全部细节，因此可能需要通过查阅已成功通过试验包

装的试验证书、试验报告或登记册，进一步考虑这些细节。 例如，具有 Ｘ 或 Ｙ 标记的包装，可
能用于装运这样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在具有恰当的最大允许相对密度值的条件下被划入危险

程度较小的包装类别。 确定上述最大允许相对密度值的办法，是酌情考虑 ６ １ ５ 的包装试验

要求所提出的系数 １ ５ 或 ２ ２５。 如经过试验可盛装相对密度为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的Ⅰ类包装的货

物，也可用作盛装相对密度为 １８００ｋｇ ／ ｍ３的Ⅱ类包装的货物，或装相对密度为 ２７００ｋｇ ／ ｍ３的Ⅲ
类包装的货物。 当然， 前提是装有相对密度较高的货物时仍能满足全部性能标准要求。
６ １ ３ １　 拟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使用的每个包装都应带有耐久、易辨

认、与包装相比位置合适、大小相当的明显标记。 对于总重大于 ３０ｋｇ 的包装，标记或标记副件

应贴在包装顶部或侧面上。 字母、数字和符号高应不小于 １２ｍｍ，除非是在容量为 ３０ Ｌ 或重量

为 ３０ ｋｇ 及以下的包装上高应不小于 ６ｍｍ，在容量为 ５ Ｌ 或重量为 ５ ｋｇ 及以下的包装上应大小

合适。
标记应包含：

ａ）———联合国符号 u
n 。 该符号仅用于证明包装、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符合 ６ １

章、６ ２ 章、６ ３ 章、６ ５ 章、６ ６ 章或者 ６ ７ 章① 的要求。 该符号不能用于符合 ６ １ １ ３、
６ １ ５ ３ １ｅ）、６ １ ５ ３ ５ｃ）、６ １ ５ ４、６ １ ５ ５ １ 和 ６ １ ５ ６（见下一段）等简化条件的包装。
如用于压纹金属包装，符号可用大写字母“ＵＮ”代替该符号；

———符号：符合简化条件［见 ６ １ １ ３、６ １ ５ ３ １ｅ）、６ １ ５ ３ ５ｃ）、６ １ ５ ４、６ １ ５ ５ １ 和

６ １ ５ ６］要求的“ＳＭＧＳ”、“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ＲＩＤ ／ ＡＤＲ”复合包装（玻璃、陶瓷或陶器）和薄

壁金属包装。
注：带有该种标记的包装，可用于铁路、道路和内陆航道运输，并分别符合相关的危险货物

运输条例（《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和 ＲＩＤ、ＡＤＲ 和 ＡＤＮ 相关条款的要求。 该

种包装严禁采取其他方式运输。
ｂ）根据 ６ １ ２ 表示包装种类的编码。
ｃ）由两部分组成的编码：
———一个字母表示设计类型已成功地通过试验的包装类别：
Ｘ———表示Ⅰ、Ⅱ和Ⅲ类包装；
Ｙ———表示Ⅱ和Ⅲ类包装；
Ｚ———只表示Ⅲ类包装。
———物质的密度单位为 ｋｇ ／ ｍ３，除以 １０００ｋｇ ／ ｍ３和相对密度（四舍五入至第一位小数），表

示已按照此相对密度对不带内容器的拟装液体的包装设计类型进行过试验；若相对密度不超

过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可以省略。 对拟装固体或内容器的包装而言，以千克（ｋｇ）表示的最大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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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根据 ６ １ ３ １ａ）标有“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的薄壁金属包装，用于装载在 ２３℃时黏度超

过 ２００ ｍｍ２ ／ ｓ 的液体，最大总质量以千克（ｋｇ）为单位计算。
ｄ）字母“Ｓ”表示拟用于运输固体或者内容器。
拟装液体的包装（组合包装除外），包装能够承受的液压试验压力，代替字母“Ｓ”用千帕

（ｋＰａ）表示，向下取整至最近的 １０ ｋＰａ。
对于根据 ６ １ ３ １ ａ）标有“ＳＭＧＳ”、“ＲＩＤ ／ ＡＤＲ”和“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的薄壁金属包装，

用于装载在 ２３℃时黏度超过 ２００ ｍｍ２ ／ ｓ 的液体，用字母“Ｓ”表示。
ｅ）包装制造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 型号 １Ｈ 和 ３Ｈ 的包装还应标出相应的制造月份；这可

与标记的其余部分分开，在包装的空白处标出。 合适的方式如下：

∗———包装制造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可以放在此处标示。 在这种情况下，标志中的两个

年份数字应与上图时钟内数字形式相同。
注：也可采用其他能够提供所需基本信息的耐久、明显、易辨认的标记方法。
ｆ）批准国的识别符，用国家②的缩写国际代号。
ｇ）包装制造厂的名称，或主管机关规定的其他包装标志。

６ １ ３ ２　 除了 ６ １ ３ １ 中规定的耐久标记外，每个容量大于 １００ Ｌ 的新金属桶都应在底部以

耐久形式（例如压纹）标明 ６ １ ３ １ａ） ～ ｅ）中所述的标记，并至少表示桶身所用金属的名义厚

度（ｍｍ，精确到 ０ １ ｍｍ）。 如金属桶任一端部的名义厚度小于桶身的名义厚度，那么顶端、桶
身和底端的名义厚度应以永久形式（例如压纹）在底部标明，例如“１ ０⁃１ ２ ⁃１ ０”或“０ ９ ⁃１ ０ ⁃
１ ０”。 金属的名义厚度应根据相应的 ＩＳＯ 标准确定，例如钢材根据 ＩＳＯ ３５７４：１９９９ 确定。 除

６ １ ３ ５ 规定外，６ １ ３ １ｆ）和 ｇ）所述的标记不应以永久形式（例如压纹）标明。
６ １ ３ ３　 除 ６ １ ３ ２ 中所规定以外的每个可能进行修整的包装，应以永久形式标明

６ １ ３ １ａ） ～ ｅ）所述的标记。 标记如能经受修整工艺（例如压纹）即是永久形式。 对于容积大

于 １００ Ｌ 的金属桶以外的包装，这些永久标记可以取代 ６ １ ３ １ 中规定的相应耐久标记。
６ １ ３ ４　 对于改制的金属桶，如果没有改变包装类型，也没有更换或拆掉组成结构部件，所要

求的标记不必是永久性的。 其他每一经改制的金属桶都应在顶端或侧面以永久形式（例如压

纹）标明 ６ １ ３ １ａ） ～ ｅ）中所述的标记。
６ １ ３ ５　 用某种材料（例如不锈钢）制造的可重复使用的金属桶可用永久形式（例如压纹）标
明 ６ １ ３ １ｆ）和 ｇ）中所述的标记。
６ １ ３ ６　 符合 ６ １ ３ １ 的标记，仅对一种设计类型或一系列设计类型有效。 包装进行了不

同表面处理，可属于同一种设计类型。 一个“设计类型系列”表示具有相同的设计结构、壁厚、
材料和截面，只是在设计高度上与经批准的设计类型相比较小。 包装的密封装置应能按照试

验报告所提及的方式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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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３ ７　 应按 ６ １ ３ １ 所规定的顺序进行标记 （标记样本见 ６ １ ３ １１），这些分段中要求的

每一个标记组成部分以及 ６ １ ３ ８ｈ） ～ ｊ）中的必要相应分段标记用诸如斜线或空格清楚地隔

开，以便容易辨识。 主管机关批准的任何附加标记应使标记的各个部分仍然能够参照

６ １ ３ １ 进行正确地辨识。
６ １ ３ ８　 在包装修整过之后，修整厂商应按顺序在该包装上加耐久性的标记：

ｈ）修正所在国的标识符用其国际缩写编码②表示。
ｉ）修整厂商名称或主管机关规定的其他包装标志。
ｊ）修整年份；字母“Ｒ”；对于成功地通过 ６ １ １ ３ 的密封性试验的每个包装，另加字母“Ｌ”。

６ １ ３ ９　 如在修整之后，６ １ ３ １ａ） ～ ｄ）要求的标记不再出现在金属桶的顶端或侧面，修整厂

商应以永久形式将这些标记加在 ６ １ ３ ８ｈ）、ｉ）、ｊ）所述的标记之前。 这些标记标出的性能不

得超过已经过试验并标明的原设计类型的性能。
６ １ ３ １０　 由 １ ２ １ 定义的用可再生塑料材料制造的包装应当标有“ＲＥＣ”。 此标记应当靠近

６ １ ３ １ 中描述的标记。
６ １ ３ １１　 新包装标记样本

u
n

４Ｇ ／ Ｙ１４５ ／ Ｓ ／ ０２
　
ＢＹ ／ ＭＡＺ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
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ｆ）、ｇ）

适用于新纸板箱

u
n

１Ａ１ ／ Ｙ１ ４ ／ １５０ ／ ０１
　
ＲＵＳ ／ ＮＺＨＫ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
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ｆ）、ｇ）

适用于装液体的新钢桶

u
n

１Ａ２ ／ Ｙ１５０ ／ Ｓ ／ ０３
　
ＳＫ ／ ＴＡＴＲＡ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
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ｆ）、ｇ）

适用于装固体或内包装的

新钢桶

u
n

４ＨＷ ／ Ｙ１３６ ／ Ｓ ／ ０２
　
ＬＴ ／ ＶＬ８２６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
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ｆ）、ｇ）

适用于同样规格的新塑

料箱

u
n

１Ａ２ ／ Ｙ ／ １００ ／ ０５
　
ＵＡ ／ ＡＺＯＶＭＡＳＨ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
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ｆ）、ｇ）

适用于装液体的改造钢桶

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 ／ ／ ０Ａ１
／ Ｙ１００ ／ ０５
ＰＬ ／ ＶＬ１２３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
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ｆ）、ｇ）

适用于带有不可拆卸盖体

的新薄壁金属包装

ＲＩＤ ／ ＡＤＲ ／ ０Ａ２ ／ Ｙ２０ ／ Ｓ ／ ０１
　
ＰＬ ／ ＶＬ１２４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
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ｆ）、ｇ）

适用于带有可拆卸盖体的新

薄壁金属包装，盛装固体或年

度在 ２３℃时超过 ２００ ｍｍ２ ／ ｓ
的液体

３－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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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３ １２　 修正过的包装标记样本

u
n

１Ａ１ ／ Ｙ１ ４ ／ １５０ ／ ９７
ＮＬ ／ ＲＢ ／ ０５ ＲＬ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８ 的 ｈ）、ｉ）、ｊ）

u
n

１Ａ２ ／ Ｙ１５０ ／ Ｓ ／ ９９
ＵＡ ／ ＫＭＺ ／ ０４ Ｒ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８ 的 ｈ）、ｉ）、ｊ）

６ １ ３ １３　 应急包装标记的样本

u
n

１Ａ２Ｔ ／ Ｙ３００ ／ Ｓ ／ ０２
ＵＡ ／ ＵＭＺ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ａ）、ｂ）、ｃ）、ｄ）、ｅ）
根据 ６ １ ３ １ 的 ｆ）、ｇ）

　 　 注：６ １ ３ １１、６ １ ３ １２ 和 ６ １ ３ １３ 中提出了标记的样本，标记可以是单行的，也可是多

行的，但应遵守正确的顺序。
６ １ ３ １４　 证明

通过按 ６ １ ３ １ 粘贴标记，可以证明批量生产的包装符合批准的设计类型，而且满足所涉

及的批准要求。
６ １ ４　 包装的要求

６ １ ４ ０　 一般要求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包装中任何物质的渗透，不会造成危险。
６ １ ４ １　 钢桶

１Ａ１　 带不可拆卸桶底

１Ａ２　 带可拆卸桶底

６ １ ４ １ １　 桶身和桶盖应根据钢桶的容量和用途，使用种类合适和厚度足够的钢板制造。
注：对于碳钢质钢桶来说，应根据 ＩＳＯ ３５７３：１９９９《商品级和冲压级热轧碳素钢薄钢板》标

准和 ＩＳＯ ３５７４：１９９９《商品级和冲压级冷轧碳素钢薄钢板》标准选取“合适的”钢材。 对于容积

小于 １００ Ｌ 的碳钢质钢桶，除以上两个标准的材料外，还可根据 ＩＳＯ １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冷轧电镀锡

板》、ＩＳＯ １１９５０ ：１９９５《冷轧电镀铬 ／ 氧化铬涂层钢板》和 ＩＳＯ １１９５１：１９９５《镀锡板、镀铬 ／ 氧化

铬板用冷轧原板卷》标准选取“合适的”的钢材。
６ １ ４ １ ２　 拟用于装 ４０ Ｌ 以上液体的钢桶，桶身接缝应采用焊接。 拟用于装固体或者装

４０ Ｌ 以下液体的钢桶，桶身接缝应采用机械方法接合或焊接。
６ １ ４ １ ３　 桶的凸边应用机械方法接合或焊接。 可以使用与桶分离的加强环箍。
６ １ ４ １ ４　 容量超过 ６０ Ｌ 的钢桶桶身，通常应至少有两个扩张式滚箍，或者两个分离式滚

箍。 如使用分离式滚箍，则应紧固于桶体，确保其不会位移。 滚箍不得进行点焊。
６ １ ４ １ ５　 带不可拆卸桶底（１Ａ１）的钢桶桶身或桶底上用于装料、卸料和通风的开口，其直

径不得超过 ７０ ｍｍ。 开口更大的钢桶将视为可拆卸桶顶（１Ａ２）钢桶。 桶身和桶底的开口封闭

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确保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紧固和密封。 封闭装置凸边可用机械方法或焊

接方法接合到位。 除非封闭装置本身是密封的，否则应使用垫片或其他密封件进行密封。
６ １ ４ １ ６　 带可拆卸桶底（１Ａ２）的钢桶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确保正常运输条件下是紧

固、密封的。 所有可拆封底均应使用垫片或其他密封件进行密封。
６ １ ４ １ ７　 如果桶身、桶底、封闭装置和连接件所用的材料本身与装运的物质是不相容的，则应采

用适当的内保护涂层或进行处理。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这些涂层或处理应能始终保持其保护性能。

３－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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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４ １ ８　 桶的最大容量：４５０ Ｌ。
６ １ ４ １ ９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２　 铝桶

１Ｂ１　 带不可拆卸桶顶底

１Ｂ２　 带可拆卸桶顶底

６ １ ４ ２ １　 桶身和桶底应由纯度不低于 ９９％的铝或铝基合金制成。 应根据铝桶的容量和用

途，使用适当种类和足够厚度的材料。
６ １ ４ ２ ２　 所有接缝应是焊接的。 凸边如果有接缝的话，均应采用独立的加强环箍进行紧固。
６ １ ４ ２ ３　 容量大于 ６０ Ｌ 的铝桶桶身，通常应至少装有两个扩张式滚箍，或者两个分离式滚

箍。 如使用分离式滚箍时，则应紧固在桶身上，确保其不会位移。 滚箍不得进行点焊。
６ １ ４ ２ ４　 不可拆卸桶顶（１Ｂ１）铝桶的桶身或桶底上用于装料、卸料和通风的开口，其直径

不得超过 ７０ ｍｍ。 开口更大的桶将视为可拆卸桶底（１Ｂ２）铝桶。 桶身和桶底的开口封闭装置

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紧固和密封。 封闭结构法兰应采用焊接方式连

接，焊缝不得泄漏。 除封闭结构本身可密封外，应采用垫片或其他密封件进行密封。
６ １ ４ ２ ５　 可拆卸桶底（１Ｂ２）铝桶的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确保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是

紧固的、密封的。 所有不可拆卸桶底都应使用垫片或其他密封件进行密封。
６ １ ４ ２ ６　 桶的最大容量：４５０ Ｌ。
６ １ ４ ２ ７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３　 除钢和铝以外材质的金属桶

１Ｎ１　 带不可拆卸桶底

１Ｎ２　 带可拆卸桶底

６ １ ４ ３ １　 桶身和桶底应由钢和铝以外的金属或金属合金制成。 应根据桶的容量和用途，使
用适当种类和足够厚度的材料。
６ １ ４ ３ ２　 凸边如果有接缝的话，应采用独立的加强环箍进行紧固。 所有接缝应按照所用金

属或金属合金的焊接工艺技术要求进行焊接（熔焊、钎焊等）。
６ １ ４ ３ ３　 容量大于 ６０ Ｌ 的金属桶桶身，通常应至少装有两个自扩展式滚箍，或者两个分离

式滚箍。 如使用分离式滚箍时，应紧固在桶本体，确保其不会移位。 滚箍不得进行点焊。
６ １ ４ ３ ４　 不可拆卸桶底（１Ｎ１）金属桶的桶身或桶底上用于装料、卸料和通风的开口，其直

径不得超过 ７０ ｍｍ。 开口更大的金属桶将视为可拆卸桶底（１Ｎ２）金属桶。 桶身和桶底的开口

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它们始终是紧固的、密封的。 封闭装置凸边

应按照用于所使用金属或金属合金的最先进工艺技术接合（熔焊、软焊等）到位，以使接缝不

漏。 除非封闭装置本身是密封的，否则应使用垫片或其他密封件进行密封。
６ １ ４ ３ ５　 可拆卸桶底、金属桶的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是紧

固和密封的。 所有可拆卸桶底都应使用垫片或其他密封件进行密封。
６ １ ４ ３ ６　 桶的最大容积：４５０ Ｌ。
６ １ ４ ３ ７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４　 钢罐或者铝罐

３Ａ１　 钢质，带不可拆卸罐底

３Ａ２　 钢质，带可拆卸罐底

３－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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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Ｂ１　 铝质，带不可拆卸罐底

３Ｂ２　 铝质，带可拆卸罐底

６ １ ４ ４ １　 罐身和罐底应用钢板、不低于 ９９％纯度的铝或铝合金制造。 应根据罐的容量和用

途，使用适当种类和足够厚度的材料。
６ １ ４ ４ ２　 钢罐的凸边应用机械方法接合或焊接。 用于盛装 ４０ Ｌ 以上液体的多边形钢罐罐

身接缝应采用焊接接合。 用于盛装不超过 ４０ Ｌ 的多边形钢罐罐身接缝应使用机 械方法或焊

接接合。 对于多边形铝罐，所有接缝均应采用焊接方式。 如果有凸边接缝的话，均应采用独立

的加强环箍进行加强。
６ １ ４ ４ ３　 带不可拆卸罐底的罐（３Ａ１ 和 ３Ｂ１）的开口直径不得超过 ７０ ｍｍ。 开口更大的罐

将视为可拆卸罐底（３Ａ２ 和 ３Ｂ２）。 封闭装置的设计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是紧固的、
密封的。 除非封闭装置本身是密封的，否则应使用垫片或其他密封件进行密封。
６ １ ４ ４ ４　 如果罐身、盖、封闭装置和连接件等所用的材料本身与装运的物质是不相容的，则应

采用适当的内保护涂层或处理。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这些涂层或处理应始终保持其保护性能。
６ １ ４ ４ ５　 罐的最大容量：６０ Ｌ。
６ １ ４ ４ ６　 最大净重：１２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５　 胶合板桶

１Ｄ
６ １ ４ ５ １　 所用木料应彻底风干，达到技术要求的干燥程度，且没有任何削弱桶使用效能的

缺陷。 若用胶合板以外的材料制造桶底，其质量应与胶合板相当。
６ １ ４ ５ ２　 桶身应至少用两层胶合板，桶底应至少用三层胶合板制成。 各层胶合板，应按交

叉纹理用抗水黏合剂牢固地黏在一起。
６ １ ４ ５ ３　 桶身、桶底及其连接部位的设计应与桶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６ １ ４ ５ ４　 为防止所装物质撒漏，应使用牛皮纸或其他具有同等效能的材料作桶底衬里。 衬

里应紧扣在桶底上并延伸到整个桶底外围。
６ １ ４ ５ ５　 桶的最大容量：２５０ Ｌ。
６ １ ４ ５ ６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６　 （备用）
６ １ ４ ７　 纸板桶

１ Ｇ
６ １ ４ ７ １　 桶身应由多层厚纸或纤维板无皱折牢固地胶合或层压在一起，可包括一层或多层

由沥青、涂蜡牛皮纸、金属薄片、塑料等构成的保护层。
６ １ ４ ７ ２　 桶底应由天然木、纤维板、金属、胶合板、塑料或其他适宜材料制成，可包括一层或

多层由沥青、涂蜡牛皮纸、金属薄片、塑料等构成的保护层。
６ １ ４ ７ ３　 桶身、桶底及其连接部位的设计应与桶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６ １ ４ ７ ４　 装配好的包装应有足够的防水性，以便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出现分层现象。
６ １ ４ ７ ５　 桶的最大容量：４５０ Ｌ。
６ １ ４ ７ ６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８　 塑料圆桶和罐

１Ｈ１　 桶，带不可拆卸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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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Ｈ２　 桶，带可拆卸桶底

３Ｈ１　 罐，带不可拆卸罐底

３Ｈ２　 罐，带可拆卸罐底

６ １ ４ ８ １　 包装应采用合适的塑料制造，其强度应与包装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除了 １ ２ １
界定的可再生塑料外，不得使用已用过的材料，除非是来自同一制造工序中的生产余料或环保

橡胶。 对于老化和由于所装物质或紫外线辐射引起的质量降低，包装应具有足够的抗力。 包

装内装运物质或用于生产新包装的再生塑料材料的任何渗出，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应该造成

危险。
６ １ ４ ８ ２　 如需防紫外线辐射，应在材料内加入炭黑或其他合适的色素或抑制剂。 这些添加

剂应是与内装物相容的，并在包装的整个使用寿命期内保持其效能。 当使用的炭黑、色素或抑

制剂与制造试验过的设计类型所用的不同时，如炭黑含量（按质量）不超过 ２％ ，或色素含量

（按质量）不超过 ３％ ，紫外线辐射抑制剂的含量不限；则可不再进行试验。
６ １ ４ ８ ３　 除了防紫外线辐射功能的添加剂之外，对包装材料的化学和物理性质并无不良作

用的添加剂可以直接添加在塑料成分中。 在这种情况下，可免除再次试验。
６ １ ４ ８ ４　 包装各点的壁厚应与其容量和用途相适应，还应考虑与各个点可能承受的应力相

适应。
６ １ ４ ８ ５　 对不可拆卸桶顶的塑料桶（１Ｈ１）和塑料罐（３Ｈ１）而言，桶 ／罐身和桶 ／罐底上用于

装料、卸料和通风的开孔直径不得超过 ７０ ｍｍ。 开孔更大的桶和罐将视为可拆卸桶 ／罐顶型

（１Ｈ２ 和 ３Ｈ２），桶和罐开孔的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是紧固和

密封的。 除非封闭装置本身是密封的，否则应使用垫片或其他密封件进行密封。
６ １ ４ ８ ６　 设计和安装可拆卸桶顶的塑料桶（１Ｈ２）和塑料罐（３Ｈ２）的封闭装置，应做到在正

常运输条件下该装置始终是紧固和密封的。 所有可拆卸桶顶都应使用垫片，除非桶和罐的设

计是在可拆卸桶底进行适当紧固时，桶和罐本身是密封的。
６ １ ４ ８ ７　 在 ２３℃下时可燃液体的最大允许渗透度为 ０ ００８ ｇ ／ （Ｌ·ｈ）（见 ６ １ ５ ７）。
６ １ ４ ８ ８　 用于制造新包装的再生塑料材料，其特性应当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质量保证方案

的要求进行书面保证。 质量保证方案应当包括合适的预分类记录和质量证明文件，质量证明

文件应包括每批再生塑料材料合适的熔体流动比率、密度和拉伸屈服强度，并与设计类型采用

的再生材料一致。 必要信息还应包括包装的再生塑料材料的来源以及包装装运的物质，并注

意这些装运物质是否可能降低由该再生材料制成的新包装的性能。 另外，６ １ １ ４ 中包装制

造商的质量保证方案，应包括 ６ １ ５ 中关于由每批再生塑料材料制成包装的设计类型力学试

验的性能。 根据 ６ １ ５ ６ 的要求，堆码性能可以通过合适的动态压缩试验代替。
注：ＩＳＯ １６１０３：２００５《包装—危险货物的运输包装—再生塑料材料》标准提供了可再生塑

料使用批准的其他指导程序。
６ １ ４ ８ ９　 １Ｈ１、１Ｈ２ 桶的最大容积：４５０ Ｌ；３Ｈ１、３Ｈ２ 罐的最大容积：６０ Ｌ。
６ １ ４ ８ １０　 最大净重 １Ｈ１、１Ｈ２：４００ ｋｇ；３Ｈ１、３Ｈ２：１２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９　 天然木箱

４Ｃ１　 普通木箱

４Ｃ２　 箱壁防撒漏的木箱

６ １ ４ ９ １　 所用木材应彻底风干，达到商业要求的干燥程度，并且没有会实质上降低箱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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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部位强度的缺陷。 所用材料的强度和制造方法应与箱子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顶部和底部

可用防水的如高压板、刨花板或其他合适的再生木材料制成。
６ １ ４ ９ ２　 紧固件应能承受正常运输条件下的振动，并尽可能地避免采用端粒钉。 可能承

受很大应力的接缝应用抱钉、环状钉或类似紧固件接合。
６ １ ４ ９ ３　 ４Ｃ２ 箱：箱的每一部分应是一块板，或与一块板等效。 用下述方法之一接合起来

的板可视为与一块板等效：燕尾连接、舌槽连接、鱼鳞板或槽舌连接或者在每一个接合处至少

用两个波纹金属扣件的对接接头连接。
６ １ ４ ９ ４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０　 胶合板箱

４Ｄ
６ １ ４ １０ １　 所用的胶合板应至少 ３ 层。 胶合板应由彻底风干的旋制、切割或锯制的层板制成，
达到商业要求的干燥程度，没有会实质上降低箱子强度的缺陷。 所用材料的强度和制造方法应

与箱子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所有相邻各层，应用防水黏合剂胶合。 其他适宜材料也可与胶合

板一起用于制造箱子。 箱子应用钉子钉牢、与角柱或端部固定或用其他合适的方法进行装配。
６ １ ４ １０ ２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１　 再生木箱

４Ｆ
６ １ ４ １１ １　 箱壁应由防水的如高压板、刨花板或其他合适的再生木材料制成。 所用材料的

强度和制造方法应与箱子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６ １ ４ １１ ２　 箱子的其他部位可用其他合适的材料制成。
６ １ ４ １１ ３　 箱子应使用适当装置装配牢固。
６ １ ４ １１ ４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２　 纤维板箱

４ Ｇ
６ １ ４ １２ １　 应使用与箱子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的坚固、优质的实心或双面波纹纤维板（单层

或多层）。 外表面的抗水性应满足：当使用科布（Ｃｏｂｂ）法确定吸水性时，在 ３０ｍｉｎ 的试验时间

内，质量增加值不大于 １５５ ｇ ／ ｍ２（见 ＩＳＯ ５３５：１９９１）。 纤维板应有适当的弯曲强度。 纤维板应

进行切割、压折、开槽等加工，以便装配时不会出现开裂、表面破裂或者不应有的弯曲。 波纹纤

维板的槽部，应牢固地胶合在面板上。
６ １ ４ １２ ２　 箱子的端部可以有一个木质框架，或全部是木材或其他适宜材料。 可以用木板

条或其他适宜材料进行加强。
６ １ ４ １２ ３　 箱体上的接合处，应用胶带粘贴、搭接并粘住，或搭接后用金属卡钉钉牢。 搭接

处应有适当长度的重叠。
６ １ ４ １２ ４　 用黏合或胶带方式进行密封时，应使用防水黏合剂。
６ １ ４ １２ ５　 箱子的设计应与所装物品相适应。
６ １ ４ １２ ６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３　 塑料箱

４Ｈ１　 膨胀塑料箱

４Ｈ２　 硬质塑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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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４ １３ １　 应根据箱的容量和用途，用足够强度的适宜塑料制造箱子。 对于老化和由于所

装物质或紫外线辐射引起的质量降低，箱子应具有足够的抗力。
６ １ ４ １３ ２　 膨胀塑料箱应包括由模制泡沫塑料制成的两个部分，一为箱底部分，有供放置内

包装的模槽；另一为箱顶部分，它能覆盖并扣接在箱底部分。 箱底和箱顶的设计应使内包装能

刚好装入。 任何内包装的封闭盖不应与箱顶内侧接触。
６ １ ４ １３ ３　 在运输时，膨胀塑料箱应采用具有足够抗拉强度的自粘胶带封闭，以防箱子打

开。 这种自粘胶胶带应能防风雨，并且其黏合剂与箱子的泡沫塑料是相容的。 也可以使用至

少同样有效的其他封闭装置。
６ １ ４ １３ ４　 硬质塑料箱如果需要防紫外线辐射，应在材料内添加炭黑或其他合适的色素或

抑制剂。 这些添加剂应与内装物相容，并在箱子的整个使用寿命期内保持效能。 当使用的炭

黑、色素或抑制剂与制造试验过的设计类型所使用的不同时，如炭黑含量（按质量）不超过

２％ ，或色素含量（按质量）不超过 ３％ ，紫外线辐射抑制剂的含量不限，则可不再进行试验。
６ １ ４ １３ ５　 防紫外线辐射目的以外的其他添加剂，如果对箱子材料的物理或化学性质不会

产生有害影响，可直接加入塑料成分中。 在这种情况下，可免予再次试验。
６ １ ４ １３ ６　 硬质塑料箱的封闭装置应由具有足够强度的适当材料制成，其设计应使箱子不

会意外打开。
６ １ ４ １３ ７　 用于制造新包装的可再生塑料材料，其特性应当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质量保证

方案的要求进行书面保证。 质量保证方案应当包括合适的预分类记录和质量证明文件，质量

证明文件应包括每批再生塑料材料合适的熔体流动比率、密度和拉伸屈服强度，并与设计类型

采用的再生材料一致。 必要信息还应包括包装的可再生塑料材料的来源以及包装装运的物

质，并注意这些装运物质是否可能降低由该再生材料制成的新包装的性能。 另外，６ １ １ ４ 中

包装制造商的质量保证方案，应包括 ６ １ ５ 中关于由每批再生塑料材料制成包装的设计类型

力学试验的性能。 根据 ６ １ ５ ６ 的要求，堆码性能可以通过合适的动态压缩试验来替换。
６ １ ４ １３ ８　 最大净重 ４Ｈ１：６０ ｋｇ；４Ｈ２：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４　 钢箱、铝箱或其他金属箱

４Ａ　 钢箱

４Ｂ　 铝箱

４Ｎ　 钢和铝以外的金属箱

６ １ ４ １４ １　 金属的强度和箱子的构造，应与箱子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６ １ ４ １４ ２　 箱子应根据需要采用纤维板或毡片做内衬，或其他合适材料做的内衬或涂层。 如

果采用双层压折接合的金属衬，应采取措施防止内装物质，特别是爆炸品，进入接缝的凹槽处。
６ １ ４ １４ ３　 封闭装置可以是任何合适的类型，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是紧固的。
６ １ ４ １４ ４　 最大净重：４０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５　 纺织品袋

５Ｌ１　 无内衬或内部涂层

５Ｌ２　 防撒漏

５Ｌ３　 防潮

６ １ ４ １５ １　 所用纺织品应是优质的。 织物的强度和袋子的构造应与袋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６ １ ４ １５ ２　 ５Ｌ２ 防撒漏袋。 袋应能防止撒漏，可采用如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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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用防水黏合剂，如沥青，将纸粘贴在袋的内表面上；
ｂ）袋的内表面粘贴塑料薄膜；
ｃ）纸或塑料做的一层或多层衬里。

６ １ ４ １５ ３　 ５Ｌ３ 防水袋。 袋应具有防水性能以防止水气进入，可采用如下方法：
ａ）用防水纸（如涂蜡牛皮纸、柏油纸或塑料涂层牛皮纸）做的单独的内衬里；
ｂ）袋的内表面粘贴塑料薄膜；
ｃ）塑料做的一层或多层内衬里。

６ １ ４ １５ ４　 最大净重：５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６　 聚合材料编织袋

５Ｈ１　 无衬垫或内衬

５Ｈ２　 密实牢固

５Ｈ３　 防水

６ １ ４ １６ １　 此类聚合材料编织袋应由抻展的条带或单纤维制造而成，且这类条带或单纤维

的材质应当是适宜的聚合材料。 聚合材料编织袋所用材料的强度及其构造形制，应与其容量

及预设的用途相符合。
６ １ ４ １６ ２　 若采用平织织物，则聚合材料编织袋的底端与侧围应缝合，或采用其他方式将其

牢固接合。 若采用圆筒织物，则聚合材料编织袋的底端应缝合、编织，或采用可保障缝合处同

等强度的其他方式将其牢固接合。
６ １ ４ １６ ３　 ５Ｈ２ 密实牢固的聚合材料编织袋。 应采用诸如下列各项所示的方法对此类聚合

材料编织袋进行防水处理，以装载散粒物质：
ａ）在此类聚合材料编织袋的内表面粘贴纸膜或聚合材料薄膜；
ｂ）采用一层或几层相互独立的纸质或聚合材料的衬垫。

６ １ ４ １６ ４　 ５Ｈ３ 防水聚合材料编织袋。 应采用诸如下列各项所示的方法，在生产制作过程

中对此类聚合材料编织袋进行防水处理：
ａ）使用由耐水纸品制成的相互独立的内衬垫，例如：涂覆石蜡的牛皮纸、涂覆双层沥青的

牛皮纸或带有聚合物敷层的牛皮纸；
ｂ）采用聚合材料薄膜覆盖此类聚合材料编织袋的内外表面；
ｃ）采用一层或几层相互独立的聚合材料衬垫。

６ １ ４ １６ ５　 最大净重：５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７　 聚合材料薄膜袋

５Ｈ４
６ １ ４ １７ １　 聚合材料薄膜袋应由适宜的聚合材料制作而成。 聚合材料薄膜袋所用材料的强

度及其构造形制，应与其容量及预设的用途相符合。 连接处与缝合处应可承受在正常运输条

件下可能存在的压力与冲撞力。
６ １ ４ １７ ２　 最大净重：５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８　 纸质袋

５Ｍ１　 多层纸质袋

５Ｍ２　 多层防水纸质袋

６ １ ４ １８ １　 应使用适宜的牛皮纸或具有同等效果的纸品生产纸质袋；这里所指的同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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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纸品须至少具备内中外三层，中层可由具有粘连性成分的绳网制成，以保障其同外层的黏合

效果。 纸质袋所用纸品的强度及其构造形制，应与其容量及预设的用途相符合。 须保证连接

处与缝合处的密实牢固性。
６ １ ４ １８ ２　 ５Ｍ２ 多层防水纸质袋。 必须对由 ４ 层或 ４ 层以上材料构成的纸质袋进行防水处

理，防止水分浸渍。 可采用防水材料对纸质袋双外层中的某一层实施防水处理；也可采用由相

应的防护材料制成的防水隔膜，将其填充在纸质袋双外层之间。 而针对由 ３ 层材料构成的纸

质袋，则须采用防水材料构成纸质袋的外部防水层，以达到防水效果。 若纸质袋的内装物与水

分之间存在产生化学反应的危险性，或者内装物以湿润状态包装于纸质袋中，则还应在纸质袋

的内侧涂覆防水层或一层由防护材料制成的隔膜；这类防护材料包括涂覆双层沥青的牛皮纸、
带有聚合物敷层的牛皮纸、粘附于纸质袋内表面的聚合材料薄膜，或者一层或多层聚合材料衬

垫。 须保证连接处与缝合处的防水性。
６ １ ４ １８ ３　 最大净重：５０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９　 复合包装（由聚合材料制成）

６ＨＡ１　 配有外置钢质圆筒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Ａ２　 配有外置钢质檩条架或外置钢制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Ｂ１　 配有外置铝质圆筒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Ｂ２　 配有外置铝质檩条架或外置铝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Ｃ　 配有外置木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Ｄ１　 配有外置胶合板圆筒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Ｄ２　 配有外置胶合板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Ｇ１　 配有外置纸板质圆筒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Ｇ２　 配有外置纸板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Ｈ１　 配有外置聚合材料圆筒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Ｈ２　 配有外置硬聚合材料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 １ ４ １９ １　 内贮器

６ １ ４ １９ １ １　 针对聚合材料的内贮器，适用 ６ １ ４ ８ １、６ １ ４ ８ ４ ～ ６ １ ４ ８ ７ 所示的各项

要求。
６ １ ４ １９ １ ２　 聚合材料的内贮器应牢固粘附于外包装，并且外包装上不得有可能会对聚合

材料造成磨耗的凸边部分。
６ １ ４ １９ １ ３　 内贮器的最大容量：

６ＨＡ１、６ＨＢ１、６ＨＤ１、６ＨＧ１ 和 ６ＨＨ１：２５０ Ｌ
６ＨＡ２、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 和 ６ＨＨ２：６０ Ｌ

６ １ ４ １９ １ ４　 最大净重：
６ＨＡ１、６ＨＢ１、６ＨＤ１、６ＨＧ１ 和 ６ＨＨ１：４００ ｋｇ
６ＨＡ２、６ＨＢ２、６ＨＣ、６ＨＤ２、６ＨＧ２ 和 ６ＨＨ２：７５ ｋｇ

６ １ ４ １９ ２　 外包装

６ １ ４ １９ ２ １　 配有外置钢质或铝质圆筒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Ａ１ 或 ６ＨＢ１。 其外包装的结构

应当符合 ６ １ ４ １ 或 ６ １ ４ ２ 所示要求。
６ １ ４ １９ ２ ２　 配有外置钢质 ／铝质檩条架或箱体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Ａ２ 或 ６ＨＢ２。 其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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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应当符合 ６ １ ４ １４ 所示要求。
６ １ ４ １９ ２ ３　 配有外置木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Ｃ。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当符合 ６ １ ４ ９ 所示

要求。
６ １ ４ １９ ２ ４　 配有外置胶合板圆筒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Ｄ１。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当符合

６ １ ４ ５ 所示要求。
６ １ ４ １９ ２ ５　 配有外置胶合板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Ｄ２。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当符合 ６ １ ４ １０
所示要求。
６ １ ４ １９ ２ ６　 配有外置纸板质圆筒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Ｇ１。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当符合

６ １ ４ ７ １～６ １ ４ ７ ４ 所示要求。
６ １ ４ １９ ２ ７　 配有外置木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Ｇ２。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当符合 ６ １ ４ １２ 所

示要求。
６ １ ４ １９ ２ ８　 配有外置聚合材料圆筒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Ｈ１。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当符合

６ １ ４ ８ １～６ １ ４ ８ ６ 所示要求。
６ １ ４ １９ ２ ９　 配有波纹聚合材料箱等外置硬质聚合材料箱的聚合材料容器 ６ＨＨ２。 其外包

装的结构应当符合 ６ １ ４ １３ １、６ １ ４ １３ ４～６ １ ４ １３ ６ 所示要求。
６ １ ４ ２０　 复合包装（由玻璃、细瓷或陶土制成）

６ＰＡ１　 配有外置钢质圆筒的容器

６ＰＡ２　 配有外置钢质檩条架或外置钢制箱体的容器

６ＰＢ１　 配有外置铝质圆筒的容器

６ＰＢ２　 配有外置铝质檩条架或外置铝箱的容器

６ＰＣ　 配有外置木箱的容器

６ＰＤ１　 配有外置胶合板圆筒的容器

６ＰＤ２　 配有外置编织筐的容器

６ＰＧ１　 配有外置纸板质圆筒的容器

６ＰＧ２　 配有外置纸板箱的容器

６ＰＨ１　 配有外置泡沫聚合材料包装的容器

６ＰＨ２　 配有外置硬聚合材料包装的容器

６ １ ４ ２０ １　 内贮器

６ １ ４ ２０ １ １　 内贮器应当由优良材料制作而成，具有相应的圆柱形或梨形等诸如此类的形

制，无任何一种会导致容器强度降低的缺陷。 内贮器的器壁应具备足够的厚度，且不具有内

应力。
６ １ ４ ２０ １ ２　 应采用聚合材料螺纹盖、磨口塞或至少具有同等密闭效果的封闭装置，作为内

贮器的封闭装置。 封闭装置任何一处可能会与内贮器的内装物接触的部分，应当具备对此内

装物的耐受性。 应采用恰当措施保障封闭装置的密闭性并保证其已正常关闭，以防止封闭装

置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松动现象。 若需安装配有排气阀的封闭装置，则此类封闭装置应符合

４ １ １ ８ 的规定。
６ １ ４ ２０ １ ３　 应当采用衬垫材料和 ／或吸收性材料，将内贮器牢牢地固定在外包装上。
６ １ ４ ２０ １ ４　 内贮器的最大容量：６０ Ｌ。
６ １ ４ ２０ １ ５　 最大净重：７５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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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４ ２０ ２　 外包装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１　 配有外置钢质圆筒的容器 ６ＰＡ１。 其外包装的结构须符合 ６ １ ４ １ 的要求。
此包装类型所必需的可拆卸盖可以是罩盖形状。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２　 配有外置钢质檩条架或外置钢质箱体的容器 ６ＰＡ２。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满足

６ １ ４ １４ 的要求。 圆柱形容器的外包装在垂直竖立的状态下，应处于容器及其封闭装置之

上。 若梨形容器置于檩条架上，且檩条架与容器的形制相吻合，则外包装应配有防护盖（防
护罩）。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３　 配有外置铝质圆筒的容器 ６ＰＢ１。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满足 ６ １ ４ ２ 的要求。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４　 配有外置铝质檩条架或外置铝箱的容器 ６ＰＢ２。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满足

６ １ ４ １４ 的要求。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５　 配有外置木箱的容器 ６ＰＣ。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满足 ６ １ ４ ９ 的要求。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６　 配有外置胶合板圆筒的容器 ６ＰＤ１。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满足 ６ １ ４ ５ 的要求。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７　 配有外置编织筐的容器 ６ＰＤ２。 其编织筐应由优质材料制作而成，须配有防护

盖（防护罩）以防止损伤容器。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８　 配有外置纸板质圆筒的容器 ６ＰＧ１。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满足 ６ １ ４ ７ １ ～
６ １ ４ ７ ４ 的要求。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９　 配有外置纸板箱的容器 ６ＰＧ２。 其外包装的结构应满足 ６ １ ４ １２ 的要求。
６ １ ４ ２０ ２ １０　 配有外置泡沫聚合材料包装的容器（６ＰＨ１）或配有外置硬塑料包装的容器

（６ＰＨ２）。 其外包装的材质应满足 ６ １ ４ １３ 的要求。 硬塑料外包装应由高强度聚乙烯或其他

诸如此类的聚合材料制作而成。 即便如此，此包装类型所必需的可拆卸盖可以是罩盖形状。
６ １ ４ ２１　 组合包装

６ １ ４ 的要求适用于外包装。
注：针对可允许使用的内包装和外包装而言，适用各自相对应的包装规范（见 ４ １ 章）。

６ １ ４ ２２　 薄壁金属包装

０Ａ１　 底部不可拆卸的薄壁金属包装

０Ａ２　 底部可拆卸的薄壁金属包装

６ １ ４ ２２ １　 薄壁金属包装的壳体壁与底部应由相应的钢材制作而成；壁厚须符合薄壁金属

包装容量和预设用途的要求。
６ １ ４ ２２ ２　 接合处须予以焊实，至少应采取双缝钎焊的方法，或者也可采用其他能够保障接

合处同等强度与密封性的方法。
６ １ ４ ２２ ３　 锌质、锡质、清漆内部涂层等各类涂层应具备必要的强度，并在包括封闭装置在

内的每一处点与面上皆牢固地粘附于钢材上。
６ １ ４ ２２ ４　 底部不可拆卸的薄壁金属包装（０Ａ１），其壳体或底部的充注口、排空口与排气口

的直径皆不应超过 ７０ ｍｍ。 配有更大直径充注口、排空口与排气口的包装，可视作底部可拆卸

的薄壁金属包装（０Ａ２）。
６ １ ４ ２２ ５　 底部不可拆卸的薄壁金属包装（０Ａ１），其封闭装置应当具备拧合的形制；或者可

使用螺纹盖予以闭合，也可采用至少可保证同等密闭效果的其他装置予以闭合。 应采用适当

方法对底部可拆卸薄壁金属包装（０Ａ２）的封闭装置进行结构设计与装置装配，使封闭装置在

正常的运输条件下保持密闭状态，而使薄壁金属包装也能够保持绝佳的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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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４ ２２ ６　 薄壁金属包装的最大容量：４０ Ｌ。
６ １ ４ ２２ ７　 最大净重：５０ ｋｇ。
６ １ ５　 包装的试验要求

６ １ ５ １　 试验与试验实施的周期性

６ １ ５ １ １　 如 ６ １ ５ 所示，所有包装的结构类型皆应按照负责批复包装标记的主管机关所制

定的规程予以试验检测，再由该主管机关核实批准。
６ １ ５ １ ２　 每种包装结构类型在其投入使用之前，应通过本章所示的试验检测。 包装的结构

类型由其结构设计、尺寸大小、材料及其厚度、包装的制造方式和使用方法，以及表面处理方式

这些要素来决定。 包装结构类型可涵盖那些仅在高度上稍低于典型类型的包装。
６ １ ５ １ ３　 产品的批量样品同样也应当经受主管机关所规定的周期性试验的检测。 针对纸

质包装或纸板包装的试验检测，可遵照 ６ １ ５ ２ ３ 所示诸项要求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完成试验

的准备工作。
６ １ ５ １ ４　 应当循环往复地进行周期性的试验工作，除此之外，当包装的设计结构、材料或制

作方法发生改变时，应再次进行此类试验。
６ １ ５ １ ５　 与已通过试验的结构类型稍有差别的包装，例如尺寸稍小或内包装的净重稍轻等

诸如此类的包装，以及圆筒、箱袋等生产尺寸稍小于标准外形尺寸的包装，主管机关可允许针

对这些包装进行抽查试验。
６ １ ５ １ ６　 （备用）

注：关于不同结构类型的内包装集中在外包装内的条件，以及可允许进行的内包装改型工

作的条件，见 ４ １ １ ５ １。
６ １ ５ １ ７　 危险物品或任意类型的固态 ／液态物质专用内包装，可不经试验测试即可集中在

外包装内交付运输，但同时须满足如下各项条件：
ａ）外包装应在包装组Ⅰ所对应的跌落试验的高度条件下，同装有液体的易碎内包装（例

如：玻璃材质的内包装）一并通过 ６ １ ５ ３ 所示的试验测试。
ｂ）内包装的总毛重不得超过上文分项 ａ）中跌落试验所用内包装毛重的 １ ／ ２。
ｃ）各单位内包装之间以及内包装与外包装之间的衬垫材料的厚度，不得小于最初测试的

包装所对应的衬垫材料的厚度；若最初测试时仅使用了某一单位内包装，则各单位内包装之间

的衬垫厚度不得小于最初测试时内外包装之间的衬垫材料的厚度。 若采用较少数量内包装单

元或较小尺寸的内包装（与跌落测试时所使用到的内包装相比较），则务必使用更多足够数量

的衬垫材料填充活动空隙。
ｄ）外包装须顺利通过 ６ １ ５ ６ 所规定的空载堆码试验。 应以上文分项 ａ）跌落试验所使

用到的各单位内包装总重量为基准，确定同质包件的总体重量。
ｅ）应使用可吸收内包装里全部液体的足够数量的吸收性材料，将装有液体的内包装无一

遗漏地整体全裹起来。
ｆ）若外包装专供放置装有液体的内包装，且该外包装为非密封性包装；或者，外包装专供

放置装有固态危险物质的内包装，且该外包装对于这类固态危险物质来说为非密封性包装，则
在发生撒漏的情况下，必须预先考虑到使用密封衬垫、聚合材料袋或其他等效防撒手段，有效

防止液体或固态危险物质的撒漏。 针对装有液体的包装，应在这类防撒漏装置的内部，填充上

文分项 ｅ）所要求的吸收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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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应按照 ６ １ ３ 的规定在包装上作相应的标记，以示该包装已按包装组Ⅰ所适用的要求

经由组合包装试验测试。 这类标记上所示的以千克计量的最大毛重量，须等同于外包装重量

与上文分项 ａ）跌落试验所用内包装毛重 １ ／ ２ 之和。 这类标记还应当如 ６ １ ２ ４ 所示，包含有

字母“Ｖ”。
６ １ ５ １ ８　 主管机关可要求相关单位或人员实施本节所述试验，以确证批量生产的包装符合

包装结构类型测试的各项要求。 应妥善留存试验报告，供检查查证之用。
６ １ ５ １ ９　 若出于维护安全之目的，需要对内表面进行处理或者需要涂覆内涂层，则这类表

面处理或涂层应在试验结束之后仍保持自身的防护性。
６ １ ５ １ １０　 若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并不能通过某一项试验反映出来，则主管机关可允许相关

单位或人员针对同一个样品进行多种类型的试验测试。
６ １ ５ １ １１　 应急包装

应急包装（见 １ ２ １）应按照固态危险物质或内包装专用包装组Ⅱ所适用的要求，予以测

试和标记；但同时还须满足如下各项要求：
ａ）应使用水进行试验测试，而应急包装则应予以填充至其最大容量的 ９８％及以上。 可添

加铅粒袋等诸如此类的增重物体，以便达到包件所必需的总重量；但务必正确摆放铅粒袋等增

重物体的位置，避免其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 在进行跌落试验时，亦可按照 ６ １ ５ ３ ５ｂ）的要

求变更其跌落高度；
ｂ）除此之外，应急包装还应当通过 ３０ ｋＰａ 压力条件下的密封性试验测试，并且该试验的

结果还应当载入 ６ １ ５ ８ 所要求的试验报告中；
ｃ）须按照 ６ １ ２ ４ 的要求，在应急包装上标注字母“Ｔ”。

６ １ ５ ２　 对包装进行的试验准备工作

６ １ ５ ２ １　 包装（包括组合包装的内包装在内）在交付试验测试之前，应按照其装运前的准

备要求来进行准备工作。 若内贮器、单个容器或包装（包装袋除外）装有液体，则须在试验时

充填至其最大容量的 ９８％ 及以上；若内贮器、单个容器或包装（包装袋除外）装有固态危险物

质，则须在试验时充填至其最大容量的 ９５％ 及以上。 针对包装袋而言，则应填充至其可供装

载的最大重量为止。 若组合包装的内包装既可供装载液体，也可供装载固态危险物质，则这类

组合包装应分别通过液态和固态内装物所对应的单独两类测试。 可采用等效物质或物品来替

代被测包装将要装载的危险物质或物品，但此替代操作可能会造成试验结果失准的情形除外。
就固态危险物质而言，若使用等效物质对其进行替换，则该等效物质应当具备与将要装运的物

质相同的物理机械性能参数（重量、尺寸和粒子等）。 可允许使用铅粒袋等诸如此类的增重物

体，以便达到包件所必需的总重量；但务必正确摆放铅粒袋等增重物体的位置，避免此操作对

试验结果造成影响。
６ １ ５ ２ ２　 若在对液体专用包装进行跌落试验时使用等效替代物质，则这类等效替代物质应

具备与将要装运的物质相同的密度和粘滞性。 在遵守 ６ １ ５ ３ ５ 所示要求的前提下，亦可采

用水进行测试。
６ １ ５ ２ ３　 纸质包装或纸板包装应在具有一定可控温度与相对湿度的大气环境条件下放置至

少 ２４ ｈ。 共有三种大气环境，须三选其一。 其中，最适宜的大气环境为：温度 ２３℃±２℃且相对湿

度 ５０％ ±２％；其他两种大气环境为：温度 ２０℃±２℃且相对湿度 ６５％ ±２％，或者温度 ２７℃±２℃且

相对湿度 ６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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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平均数值应当保持在上述范围之内。 由于测量行为的短时波动和有限精度，相对湿度

的某些测量值可能会在±５％ 这一幅度内上下浮动，但这不会对试验结果的准确性造成显著

影响。
６ １ ５ ２ ４　 （备用）
６ １ ５ ２ ５　 ６ １ ４ ８ 所述的聚合材料圆桶和罐以及 ６ １ ４ １９ 所述的聚合材料复合包装（如
必要），须放置在环境温度条件下测试 １８０ 日，以检测其与各种液体是否具有足够的化学相容

性；与此同时，在测试的整个阶段，应采用被测样品拟装运的物质来对其进行充填。 被测样品

在测试的首尾各 ２４ ｈ 期间内，须以封闭装置朝下的状态静置并经受测试。 但装有通风阀的包

装，则只须以封闭装置朝下的状态在试验的首尾阶段各测试 ５ ｍｉｎ 即可。 上述静置测试结束

之后，应对被测样品进行如 ６ １ ５ ３～６ １ ５ ６ 所述的试验测试。
若已知复合包装（聚合材料）内贮器的聚合材料的强度，并未在填充料的作用下发生显著

变化，则无须对其是否有足够的化学相容性这一命题进行检测验证。 强度的显著变化应会体

现在下列各种现象上：
ａ）脆性的明显增强；
ｂ）韧性的显著减弱（当且仅当韧性的减弱至少并未伴随与其同比例增强的负荷拉伸力

度时）。 　
若聚合材料的性能参数已通过其他规定程序认定，则可不必实施上述化学相容性试验测

试。 这里所指的其他规定程序，应当最小程度地与上述化学相容性测试具有同质性，并且其已

经相关主管机关认可。
注：聚合材料圆桶和罐以及聚合材料复合包装，若以聚乙烯材质制作而成，则也可

见 ６ １ ５ ２ ６。
６ １ ５ ２ ６　 针对 ６ １ ４ ８ 所述的聚合材料圆桶和罐以及 ６ １ ４ １９ 所述的聚合材料复合包

装，可使用标准液体（见 ６ １ ６）进行化学相容性试验测试，检测其是否与纳入 ４ １ １ ２１ 所规

定标准液体的液态填充料具有化学相容性。
标准液体会对聚乙烯产生典型的破坏性影响，因为这类标准液体可对后者造成膨胀软化、

应力开裂、分子降解以及诸如此类的同时并存的多种影响。 可采用一种或几种相应的标准液

体进行充填，并将被测包装的样品放置在 ４０℃温度条件下测试 ２１ 日，以此检测该包装的化学

相容性。 若使用水作为标准液体，则无须按照上述规程进行放置测试。 若使用标准液体“润
湿剂”和“醋酸”，则无须对堆码试验时所用测试样品进行上述放置测试。

被测样品在上述放置测试的首尾各 ２４ ｈ 期间内，须以封闭装置朝下的状态静置并经受测

试。 但装有通风阀的包装，则只须以封闭装置朝下的状态在试验的首尾阶段各测试 ５ ｍｉｎ 即

可。 上述静置测试结束之后，应对被测样品进行如 ６ １ ５ ３～６ １ ５ ６ 所述的试验测试。
针对属于第 ５ ２ 项的含量大于 ４０％的叔丁基过氧化氢以及过醋酸而言，应采用标准液体

进行化学相容性试验测试。 装有拟装运货物的包装，其样品在环境温度下为时 １８０ 日的放置

测试应可足以证明其化学相容性。
上述试验规程同样适用于内表面经过氟化处理的聚乙烯包装。

６ １ ５ ２ ７　 针对 ６ １ ５ ２ ６ 所示的聚乙烯包装，若其已按 ６ １ ５ ２ ６ 所示要求通过试验检

测，则除了 ４ １ １ ２１ 所述标准液体范畴以内的物质之外，也可批准采用其他物质当作填充材

料进行测试。 批准采用其他物质作填充料的理论与试验基础应为：实验室的试验结果证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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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填充料与相应的标准液体相比，对被测样品具有较小的影响作用；并同时考量到相应的多项

破坏分解作用。 关于蒸气的密度与压力，在此情况下适用 ４ １ １ ２１ ２ 所规定的诸项要求。
６ １ ５ ２ ８　 若复合包装内贮器的聚合材料的强度，并未在填充料的作用下发生显著变化，则
无须对其是否有足够的化学相容性这一命题进行检测验证。 强度的显著变化应会体现在下列

各种现象上：
ａ）脆性的明显增强；
ｂ）韧性的显著减弱（当且仅当韧性的减弱至少并未伴随与其同比例增强的负荷拉伸力

度时）。 　
６ １ ５ ３　 跌落试验③

６ １ ５ ３ １　 针对除平面着地的任何一种跌落类型而言，跌落重心皆应位于撞击点的垂直上方。
若可采用多个撞击方向进行此类跌落试验，则应当选择最有可能对被测包装造成破坏的

那个撞击方向。
每种结构类型与每家生产商的试验样品的数量，以及样品的跌落位置，如下表所示：

包装 试验样品数量 跌落样品位置

　 ａ）钢桶

　 铝桶

　 其他金属桶

　 钢罐铝罐

　 胶合板桶

　 硬纸板桶

　 聚合材料桶和罐

　 圆桶形复合包装

　 轻金属包装

６ 个（每次跌落 ３ 个）

　 第一次跌落（３ 个样品）：包装必须以凸

边斜着撞击在冲击板上。 如果包装没有

凸边，则撞击在环形接缝上或一棱边上

　 第二次跌落（用另外 ３ 个样品）：包装必

须以第一次跌落未试验过的最弱部位撞

击在冲击板上，例如封闭装置，或者如系

某些圆柱形桶，则撞在桶身的纵向焊缝上

　 ｂ）天然木箱

　 胶合板箱

　 木纤维箱

　 硬纸板箱

　 聚合材料箱

　 钢箱或铝箱

　 箱式复合包装

５ 个（每次跌落 １ 个）

　 第一次跌落：底面平跌

　 第二次跌落：顶部平跌

　 第三次跌落：侧壁平跌

　 第四次跌落：跌在箱的一端

　 第五次跌落：跌在箱角上

　 ｃ）袋：单层有缝边 ３ 个（每次跌落用 １ 个袋）
　 第一次跌落：宽面平跌

　 第二次跌落：窄面平跌

　 第三次跌落：跌在袋的底部

　 ｄ）袋：单层无缝边，或多层 ３ 个（每个袋两次跌落）
　 第一次跌落：宽面平跌

　 第二次跌落：跌在袋的底部

　 ｅ）复合容器（由玻璃、陶器或瓷器

制成），按照 ６ １ ３ １ａ）标有“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符合，圆筒形或箱式复合

包装

３ 个（每次跌落 １ 个袋）
　 沿对角线跌至底端，无底端时，跌至环

形缝或底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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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５ ３ ２　 对样品所实施的跌落试验特别准备工作

针对以下各包装种类，其试验样品及其内装物的温度应予以降至－１８℃或更低④：
ａ）聚合材料的圆桶（见 ６ １ ４ ８）；
ｂ）聚合材料的罐（见 ６ １ ４ ８）；
ｃ）聚合材料的箱体，但泡沫聚合材料箱除外（见 ６ １ ４ １３）；
ｄ）聚合材料的复合包装（见 ６ １ ４ １９）；
ｅ）带有聚合材料内包装的组合包装，但固态危险物质或物品专用聚合材料袋除外。
若试验样品已按照此类方式准备完毕，则可以不必对其进行 ６ １ ５ ２ ３ 所述的放置测试。

务必在必要时对被测液体添加防冻液，以保持其液体状态。
６ １ ５ ３ ３　 底部可拆卸的液体装运用包装，应在对其完成充装与封闭操作后的不少于 ２４ ｈ 之

后，方可对其进行跌落测试，以便考察衬垫材料可能会发生的松动现象。
６ １ ５ ３ ４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应当具备如下特征：
———无弹性；
———处于水平位置；
———完整无缺；
———沉重厚实，不会发生位移；
———表面平坦；
———表面无可能会影响试验结果的局部性瑕疵；
———足够强韧，不会在试验的条件下发生变形，也不会在试验过程中遭受损坏；
———试验场地的面积足够宽大，能够保证被测试的包件完全跌落在其表面。

６ １ ５ ３ ５　 跌落高度

对于固态物质和液体而言，若采用待运的固态物质或液体进行试验，则各包装组对应的跌

落高度为：

包装组Ⅰ 包装组Ⅱ 包装组Ⅲ

１ ８ｍ １ ２ ｍ ０ ８ ｍ

对于装载在单个包装或组合包装的内包装里的液体，若采用水进行试验，则各包装组在不

同情形下所对应的跌落高度如下所示。 此处，“水”这一概念的外延还包括防冻溶液（内含最

小密度为 ９５０ ｋｇ ／ ｍ３ 的水）：
ａ）当待运物质的密度不大于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时：

包装组Ⅰ 包装组Ⅱ 包装组Ⅲ

１ ８ｍ １ ２ ｍ ０ ８ ｍ

ｂ）当待运物质的密度大于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时，跌落高度的计量应以待运物质的密度值“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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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具体方法如下：

包装组Ⅰ 包装组Ⅱ 包装组Ⅲ

ｄ×１０－３×１ ５ ｍ ｄ×１０－３×１ ０ ｍ ｄ×１０－３×０ ６７ ｍ

ｃ）对于按照 ６ １ ３ １ａ）所示要求印有“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字符标记的薄壁金属包装而言，
若其专供运输的物质在 ２３ ℃ 温度条件下的粘滞性超过 ２００ ｍｍ２ ／ ｓ （遵照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２４３１：１９９３ 的标准，符合试验测试时的流出时间 ３０ ｓ，同时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定的孔径

为 ６ ｍｍ 的漏斗流出杯进行测试），则各包装组在不同情形下所对应的跌落高度如下所示：
———若物质密度不超过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包装组Ⅱ 包装组Ⅲ

０ ６ｍ ０ ４ ｍ

———当待运物质的密度大于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时，跌落高度的计量应以待运物质的密度值“ｄ”
为基准，具体方法如下：

包装组Ⅱ 包装组Ⅲ

ｄ×１０－３×０ ５ ｍ ｄ×１０－３×０ ３３ ｍ

６ １ ５ ３ ６　 试验结果的评定标准

６ １ ５ ３ ６ １　 在建立了内外压力的平衡态之后，装有液体的包装应当具有良好的密封性。 但

无需建立压力平衡的情况是：组合包装的内包装；由玻璃、细瓷或陶土制成且按 ６ １ ３ １ａ）所
示要求印有“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字符标记的复合包装的内贮器。
６ １ ５ ３ ６ ２　 当固态危险物质专用组合包装或复合包装经受跌落测试并以上部着地跌落在

试验场地时，若其内装物仍完好无缺地留存在内包装或内贮器（例如：聚合材料袋）中，即便功

能完好无损的封闭装置对危险物质来说已不具有防漏性，也应当认定：该被测样品已顺利通过

跌落试验的检测。
６ １ ５ ３ ６ ３　 复合 ／组合包装的包装或外包装不得有任何会对运输的安全性造成负面影响的

损伤。 内贮器、内包装或物品应当完好无缺地留存在外包装内，不得有任何运载物质从内贮器

或内包装中漏失出来的现象。
６ １ ５ ３ ６ ４　 无论是包装袋的外层，还是外包装，均不得有任何会对运输的安全性造成负面

影响的损伤。
６ １ ５ ３ ６ ５　 危险物质在跌落撞击的过程中经由封闭装置微量撒出，若无进一步撒漏的现

象，则不得因此而认定被测包装有缺陷。
６ １ ５ ３ ６ ６　 对于第 １ 等级危险货物而言，不得有任何可能造成爆炸物质撒漏或爆燃制品从

外包装落失的包装断裂现象。
６ １ ５ ４　 密封性试验

所有结构类型的包装皆应经受密封性试验的检测；但密封性试验对以下各类包装并不具

有强制性：
———组合包装的内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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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玻璃、细瓷或陶土制成且按 ６ １ ３ １ａ）所示要求印有“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字符标记

的复合包装的内贮器；
———按 ６ １ ３ １ａ）所示要求印有“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字符标记的薄壁金属包装，并且此类

薄壁金属包装专供运输的物质在 ２３℃温度条件下的黏滞性超过 ２００ ｍｍ２ ／ ｓ。
６ １ ５ ４ １　 试验样品的数量：每种结构类型和每家制造商各 ３ 件样品。
６ １ ５ ４ ２　 针对样品所作的试验特别准备工作：应采用不配有排出阀的同类封闭装置替换装

有排出阀的封闭装置，或者将封闭装置的排出阀密实地闭合起来。
６ １ ５ ４ ３　 试验方法和所适用的压力：将包装连同其封闭装置放置于水下 ５ ｍｉｎ，且被测包装

在此期间内经受内气压；样品在水下放置的方式应不得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 所适用的压力

须不小于以下数值：

包装组Ⅰ 包装组Ⅱ、包装组Ⅲ

３０ ｋＰａ（０ ３ ｂａｒ） ２０ ｋＰａ（０ ２ ｂａｒ）

可允许采用具有同等效果的其他试验方法。
６ １ ５ ４ ４　 评判样品是否通过试验测试的标准：不得有任何泄漏现象。
６ １ ５ ５　 液压试验

６ １ ５ ５ １　 需经试验检测的包装

凡液体专用的所有结构类型的金属包装、聚合材料包装和复合包装，均应经受液压试验的

测试。 液压试验对以下各类包装并不具有强制性：
———组合包装的内包装；
———由玻璃、细瓷或陶土制成且按 ６ １ ３ １ａ） 所示要求印有 “ ＳＭＧＳ”、“ＲＩＤ ／ ＡＤＲ” 与

“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字符标记的复合包装的内贮器；
———按 ６ １ ３ １ａ）所示要求印有“ＳＭＧＳ”、“ＲＩＤ／ ＡＤＲ”与“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字符标记的薄壁金

属包装，并且此类薄壁金属包装专供运输的物质在 ２３℃温度条件下的黏滞性超过 ２００ ｍｍ２ ／ ｓ。
６ １ ５ ５ ２　 试验样品的数量：每种结构类型和每家制造商各 ３ 件样品。
６ １ ５ ５ ３　 针对包装样品所作的试验前的特别准备工作：应采用不配有排出阀的同类封闭装

置替换装有排出阀的封闭装置，或者将封闭装置的排出阀密实地闭合起来。
６ １ ５ ５ ４　 试验方法和所适用的压力：由玻璃、细瓷或陶土制成的金属包装和复合包装，应连

同其封闭装置一起，经受为时 ５ ｍｉｎ 的试验压力的测试。 聚合材料包装和聚合材料复合包装，
应连同其封闭装置一起，经受为时 ３０ ｍｉｎ 的试验压力的测试。 试验压力的数值须印刻在

６ １ ３ １ｄ）所规定的标记上。 被测包装放置的方式不应对试验结果的可靠性造成影响。 测试

压力在试验进行的整个期间须始终保持恒定。 采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确定的适用液压，不得

小于下列数值：
ａ）在温度为 ５５℃的条件下于包装内测得的总表压（亦即：填充液体的蒸气压力值与大气 ／

其他惰性气体的分压值之和，再减去 １００ ｋＰａ），乘以安全系数 １ ５———适用液压不得小于照此

方法所得的数值；应当在 ４ １ １ ４ 规定的最大充装系数和充装温度 １５℃的条件下确定上述总

表压；
ｂ）待运液体在温度为 ５０℃条件下的蒸气压力值乘以 １ ７５，再减去 １００ｋＰａ（此值不可小于

１００ ｋＰａ）———适用液压不得小于照此方法所得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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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待运液体在温度为 ５５℃条件下的蒸气压力值乘以 １ ５，再减去 １００ ｋＰａ（此值不可小于

１００ ｋＰａ）———适用液压不得小于照此方法所得的数值。
６ １ ５ ５ ５　 包装组Ⅰ液体的专用包装，应根据其不同的材质，对其实施最小压力（表压）
２５０ ｋＰａ 条件下，为时 ５ 或 ３０ ｍｉｎ 的试验检测。
６ １ ５ ５ ６　 评判样品是否通过试验测试的标准：不得有任何泄漏现象。
６ １ ５ ６　 堆码试验

所有结构类型的包装均须经受堆码试验的检测；包装袋以及按 ６ １ ３ １ａ）所示要求印有

“ＳＭＧＳ ／ ＲＩＤ ／ ＡＤＲ”字符标记的不垛装的复合包装（玻璃、细瓷或陶土材质），可不接受堆码试

验的检测。
６ １ ５ ６ １　 试验样品的数量：每种结构类型和每家制造商各 ３ 件样品。
６ １ ５ ６ ２　 试验方法：让被测样品经受压力测试，将此压力施于样品外表面以及样品或可装

载的同等重量的同质包件之上；若被测样品内装液体的密度有别于待运液体的密度，则所施加

的压力须以后者为基准来计量。 堆垛加上被测样品的总高度应为 ３ ｍ。 试验持续的时间为

２４ ｈ；聚合材料的圆桶和罐以及专运液体的 ６ＨＨ１ 与 ６ＨＨ２ 这两类复合包装是例外：应当在温

度不低于 ４０℃的条件下对这类包装进行为时 ２８ 日的堆码试验。 在遵照 ６ １ ５ ２ ６ 的要求进

行试验时，应选择标准液体实施堆码试验。
６ １ ５ ６ ３　 评判被测样品是否通过试验检测的标准：未有一件样品发生泄漏现象。 在对复合

包装或组合包装进行测试时，未发现内贮器或内包装所装载的危险物质从包装内泄出的现象。
任何一件被测样品，皆不得有可能会对运输的安全性产生负面影响的损坏迹象，也不得有或可

降低被测包装强度或造成包件堆垛不稳定性的变形迹象。 在对聚合材料包装的试验结果进行

评定之前，须将该聚合材料包装的温度冷却至环境温度。
６ １ ５ ７　 须对 ６ １ ４ ８ 所述的聚合材料圆桶和罐以及 ６ １ ４ １９ 所述的聚合材料复合包装补

充进行撒透性试验；且这类聚合材料圆桶和罐以及这类聚合材料复合包装的专供运输对象是

闪点温度不大于 ６０℃的液体。 但复合包装 ６ＨＡ１ 不在此列。
若聚乙烯材质的包装获准运输苯、甲苯、二甲苯以及含有此类物质的混合物与制剂，则应

对这些聚乙烯材质的包装进行撒透性试验。
６ １ ５ ７ １　 试验样品的数量：每种结构类型和每家制造商各 ３ 件样品。
６ １ ５ ７ ２　 针对样品所作的试验前的特别准备工作：须按照 ６ １ ５ ２ ５ 所示要求，采用原始

填充料充填被测样品并将其久置；对于聚乙烯材质的包装来说，须按照 ６ １ ５ ２ ６ 所示要求，
采用液态烃（白节油溶剂）的标准混合物来充填被测样品并将其久置。
６ １ ５ ７ ３　 实施试验的方法：将该包装获准可装运的物质充填被测样品，须在温度为 ２３ ℃、
空气相对湿度为 ５０％的条件下，久置该被测样品 ２８ 日，并在久置前与久置后分别为该被测样

品称重。 在对聚乙烯材质的包装进行此类试验时，可采用液态烃（白节油溶剂）的标准混合物

来替代苯、甲苯和二甲苯。
６ １ ５ ７ ４　 评判被测样品是否通过试验检测的标准：撒透性不得超过 ０ ００８ ｇ ／ （Ｌ·ｈ）。
６ １ ５ ８　 试验报告

６ １ ５ ８ １　 根据试验结果填具试验报告，试验报告至少须包括以下各项信息：
１ 实施试验的企业名称与地址。
２ 申请人 ／单位的名称与地址（如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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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报告的编号。
４ 试验报告的编纂日期。
５ 包装制造厂家的名称。
６ 对包装结构类型的描述（例如：尺寸、材质、封闭装置和壁厚等），包括吹制成形等诸如

此类的对制作方式的描述；所描述的内容可随附图纸和 ／或照片。
７ 包装的最大容量。
８ 试验时所用包装内装物的参数，例如：液体的粘滞性与密度，固态物质的粒子大小等。
９ 对试验经过的描述与试验结果。
１０ 试验报告中应填具报告签名人的姓名与职务。
使用包装的用户应有权查看试验报告的内容。

６ １ ５ ８ ２　 试验报告中应当注明：此包装已按运装标准生产备制而成，且已遵照本节所述的

相关要求经受了试验测试；本报告内容在用户使用其他包装方法或包装组件的情况下可能会

失效。 应将同式一份试验报告呈交主管机关留存。
６ １ ６　 检验中型散装容器等聚乙烯材质包装化学相容性的标准液体（遵照 ６ １ ５ ２ ６ 和

６ ５ ６ ３ ５ 所述要求）
６ １ ６ １　 针对这种聚乙烯材质类型的包装，应采用如下标准液体进行化学相容性检测：

ａ）润湿剂———对于负载时可造成聚乙烯材料发生明显开裂的物质，包括含有润湿添加剂

的溶液和制剂在内，应采用润湿剂进行化学相容性测试。
须使用含有 １％烷基苯磺酸盐的水溶液或者含有 ５％壬基酚羟乙基酯的水溶液进行试验，

且在该水溶液首次应用于试验之前，将其预先放在 ４０ ℃温度条件下静置不少于 １４ 日。 该水

溶液的表面张力在 ２３℃温度条件下应为 ３１～３５ ｍＮ ／ ｍ。 在实施堆码试验时，应当采用不少于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的物质密度作为基准。 若该物质的化学相容性已经由试验验证，则无需再进行相

关试验以证明其与醋酸的化学相容性。 若使用可在压力下造成聚乙烯材料开裂的填充料，且
该聚乙烯材料对润湿剂具有耐久性，则可遵照 ６ １ ５ ２ ６ 所示要求，预先将被测物质放在

４０℃温度条件下静置 ２１ 日，同时使用原始填充料进行检测，以此验证被测物质的化学相

容性。
ｂ）醋酸———对于负载时可造成聚乙烯材料发生开裂的物质和制剂，包括单羟基酸和一价

醇在内，应采用醋酸进行化学相容性测试。
须使用浓度范围在 ９８％至 １００％之间、密度为 １ ０５０ ｋｇ ／ ｍ３ 的醋酸进行试验。 在实施堆码

试验时，应当采用不少于 １ １００ ｋｇ ／ ｍ３ 的物质密度作为基准。 若使用会造成聚乙烯材料膨胀的

填充料，并且其膨胀程度大于醋酸所造成的结果，且膨胀导致聚乙烯材料重量增长的幅度可达

４％ ，则可遵照 ６ １ ５ ２ ６ 所示要求，预先将被测物质放在 ４０ ℃温度条件下静置 ２１ 日，同时使

用原始填充料进行检测，以此验证被测物质的化学相容性。
ｃ）Ｈ⁃乙酸丁酯 ／ Ｈ⁃乙酸丁酯（饱和润湿剂）———若危险物质与制剂会造成聚乙烯材料膨

胀，且膨胀导致聚乙烯材料重量增长的幅度可达约 ４％ ，同时此类物质与制剂还会在压力条件

下造成聚乙烯材料开裂，包括用于对植物进行处理的物质、液态涂料和酯类，则对于此类危险

物质与制剂，应采用 Ｈ⁃乙酸丁酯 ／ Ｈ⁃乙酸丁酯（饱和润湿剂）进行化学相容性测试。
在遵照 ６ １ ５ ２ ６ 所示要求进行预先静置处理时，应采用浓度为 ９８％ ～１００％的 Ｈ⁃乙酸丁

酯。 在遵照 ６ １ ５ ６ 所示要求进行堆码试验时，应使用试验专用的由 １％ ～ １０％ 润湿水溶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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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液体，且应遵照分项 ａ）的要求将该润湿水溶液事先与 ２％的 Ｈ⁃乙酸丁酯进行混合。 在实

施堆码试验时，应当采用不少于 １ ０００ ｋｇ ／ ｍ３ 的物质密度作为基准。 若使用会造成聚乙烯材料

膨胀的填充料，并且其膨胀程度大于 Ｈ⁃乙酸丁酯所造成的结果，且膨胀导致聚乙烯材料重量

增长的幅度可高达 ７ ５％ ，则可遵照 ６ １ ５ ２ ６ 所示要求，预先将被测物质放在 ４０ ℃温度条件

下静置 ２１ 日，同时使用原始填充料进行检测，以此验证被测物质的化学相容性。
ｄ）液态烃（白节油溶剂）混合物———对于可造成聚乙烯材料膨胀的物质与制剂，包括液态

烃、酯类和酮类在内，应采用液态烃（白节油溶剂）混合物进行化学相容性测试。 应使用沸点为

１６０～２２０℃、密度为 ７８０～８００ ｋｇ ／ ｍ３、闪点温度大于 ５０℃且芳香素含量为 １６％ ～２１％的液态烃。
在实施堆码试验时，应当采用不少于 １ ０００ ｋｇ ／ ｍ３ 的物质密度作为基准。 若使用会造成聚

乙烯材料膨胀的填充料，且膨胀导致聚乙烯材料重量增长的幅度超过 ７ ５％ ，则可遵照

６ １ ５ ２ ６ 所示要求，预先将被测物质放在 ４０℃温度条件下静置 ２１ 日，同时使用原始填充料

进行检测，以此验证被测物质的化学相容性。
ｅ）硝酸———凡可对聚乙烯材料产生氧化作用的危险物质与制剂，且这类危险物质与制剂

所造成的分子降解程度等于或小于浓度为 ５５％的硝酸所造成的结果，则对于此类危险物质与

制剂，应采用硝酸进行化学相容性测试。
应使用浓度不小于 ５５％的硝酸进行测试。 在实施堆码试验时，应当采用不少于 １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

的物质密度作为基准。 若使用会对聚乙烯材料产生氧化作用的填充料，且该填充料对聚乙烯

材料造成的分子降解程度大于浓度为 ５５％ 的硝酸所造成的结果，则可遵照 ６ １ ５ ２ ５ 所示要

求进行试验测试。 在此情况下，应基于损坏程度来判定其使用期限的长短，例如：浓度不小于

５５％的硝酸，其使用期限为 ２ 年。
ｆ）水———在分项 ａ） ～ ｅ）所示情况下不会对聚乙烯材料造成任何影响的物质，包括无机酸

与无机碱、盐水溶液、多价醇和溶解于水溶液内的有机物质在内，应采用水对其进行化学相容

性测试。
在实施堆码试验时，应当采用不少于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的物质密度作为基准。 若已在试验中使

用润湿剂或硝酸证实了被测物质的化学相容性，则无需再使用水体对包装结构的类型进行试

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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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２ 章　 压力容器、气溶胶喷罐、盛装气体
小型容器（气瓶）、盛装易燃液化气体的

燃料电池盒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注：气溶胶喷罐、盛装气体小型容器（气瓶）和盛装易燃液化气体的燃料电池盒可不受

６ ２ １～６ ２ ５ 的影响。
６ ２ １　 一般要求

６ ２ １ １　 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１ １ １　 压力容器及其封闭装置的设计、制造、试验和装配应当能够承受负载，使其即使

在疲劳状况下仍能保证正常运输。
６ ２ １ １ ２　 （备用）
６ ２ １ １ ３　 在任何情况下，容器壁的最小厚度都不得低于设计和制造标准所规定的厚度。
６ ２ １ １ ４　 在制造焊接压力容器时只能使用可焊性金属。
６ ２ １ １ ５　 瓶、管、压力圆桶和瓶组的试验压力应符合 ４ １ ４ １ 中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的要求，压
力化学品应符合 ４ １ ４ １ 的 Ｐ２０６ 包装规范的要求。 密封低温贮器的试验压力应符合

４ １ ４ １ 的 Ｐ２０３ 包装规范的要求。 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的试验压力应符合 ４ １ ４ １ 的 Ｐ２０５
包装规范的要求。 吸附气体气瓶的试验压力应符合 ４ １ ４ １ 的 Ｐ２０８ 包装规范要求。
６ ２ １ １ ６　 以集束方式组装的压力容器组须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结构支撑及保持自身位置

的稳定。 压力容器组的固定方式应能够防止容器组与集束结构之间的错位以及可能会产生有

害局部应力集中的错位。 管路组件（例如：管路、阀门和压力表）须在设计和制造上使其能够

防止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碰撞损坏和作用力。 管路组件须至少具有与容器瓶相等的试验压

力。 对于有毒液化气体，应配备隔离装置（气阀），以确保每个压力容器能够单独充装，并且在

运输中不会发生压力容器内装物的交混。
注：有毒液化气体的分类码为 ２Ｔ、２ＴＦ、２ＴＣ、２ＴＯ、２ＴＦＣ 或 ２ＴＯＣ。

６ ２ １ １ ７　 须避免可能导致电流破坏作用的不同种类金属间的接触。
６ ２ １ １ ８　 制造盛装冷冻液态气体的密闭低温容器的附加要求

６ ２ １ １ ８ １　 应考虑制造每个压力容器所使用金属的机械性能（包括抗冲强度和弯曲系

数）。
注：对于抗冲强度，见 ６ ８ ５ ３。

６ ２ １ １ ８ ２　 压力容器应当配装绝热装置。 绝热装置应使用防护套使其免受外部冲击。 如

果压力容器与防护套之间的空气被抽空（真空绝热），则须按经认可的技术规程进行计算，防
护套的设计应使其能承受至少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的外部压力而不产生塑性变形，或者使其临界失

稳压力值达到至少 ２００ ｋＰａ（２ ｂａｒ）（表压）。 如果防护套是密不透气的（例如，当进行真空绝热

时），则应装设保护装置，防止压力容器或其配件由于密封不足而在热绝缘层内产生危险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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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该装置还应能防止水汽的渗入。
６ ２ １ １ ８ ３　 用于运输氧气的密闭低温贮器，在可能与氧气或富氧液体接触的热绝缘部分，
不应使用可能与氧气或者富氧气体介质发生危险反应的构件材料。
６ ２ １ １ ８ ４　 密闭低温贮器的设计与制作应配备可用于提升和紧固的装置。
６ ２ １ １ ９　 制造乙炔压力容器的附加要求

用于盛装 ＵＮ１００１ 号可溶性乙炔和 ＵＮ３３７４ 号不溶性乙炔的压力容器，应填充均匀分布的

多孔材料，其类型应符合主管机关规定的要求和试验标准，并且：
ａ）可以与压力容器相容，并且不会与乙炔及其溶剂（当为 ＵＮ１００１ 可溶性乙炔）反应形成

有害或危险性化合物。
ｂ）能够防止乙炔在多孔材料中的分解。
如果是 ＵＮ１００１ 乙炔，则其溶剂应当与压力容器相容。

６ ２ １ ２　 材料

６ ２ １ ２ １　 用来运输危险货物的压力容器及其封闭装置的结构材料不应受到所装危险货物

的影响或因此失去自身的稳定性，也不得引起危险性作用（例如，成为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或者

与所装货物发生危险反应）。
６ ２ １ ２ ２　 压力容器及其封闭装置应当按照拟运输货物相对应的包装规范上指明的设计与

制造标准进行设计与制造。 所使用材料应当能够承受设计和制造标准上指明的应力作用下的

脆性断裂和腐蚀裂化。
６ ２ １ ３　 辅助设备

６ ２ １ ３ １　 除排压装置外，承受压力的各气阀、阀门、管路、管配件等其他设备在设计和制造

上时应当使其爆破压力至少是容器试验压力的 １ ５ 倍。
６ ２ １ ３ ２　 辅助设备的设计应当考虑到在正常运输和装卸条件下如何防止由于压力容器破

损而导致内装物泄漏的发生。 通向止回阀的总管路中的各个管路应具备足够的柔性，以防止

气阀和管路发生错位或者压力容器内装物的泄漏。 充气阀和排气阀以及保险帽须防止意外开

启。 各气阀应按 ４ １ ６ ８ 中的指导进行防护。
６ ２ １ ３ ３　 不能以手工或滚动进行装卸的压力容器应当具备可保障其安全装卸的、易于供机

械设备使用的辅助装置（滑板、吊环、吊带），这些辅助装置的安装不应降低压力容器的强度，
也不得在其内部产生过大应力。
６ ２ １ ３ ４　 除了 ４ １ ４ １ 项 Ｐ２００（２）或 Ｐ２０５ 包装规范中指明的情况外，每个压力容器都应

配备符合 ６ ２ １ ３ ６ ４ 和 ６ ２ １ ３ ６ ５ 中要求的排压装置。 排压装置的设计应当能防止外部

物质的渗入、气体的泄漏以及产生危险的超压。 当安装时，排压装置通过总管与装满易燃气体

的卧式压力容器连在一起，在布局上须使气体能够自如排到空气中，而不使所放气体的气流对

容器本身产生冲击。
６ ２ １ ３ ５　 按容积进行充装的压力容器应装备有注入容积指示器。
６ ２ １ ３ ６　 与密闭低温容器相关的补充要求

６ ２ １ ３ ６ １　 用于盛装易燃冷冻液化气体的密闭低温容器的所有装料和卸料口，应至少装有

两个串联的独立止流装置，第一个是截止阀，第二个是罩盖或等效装置。
６ ２ １ ３ ６ ２　 对于可由两端关闭而在其内存有液体的管路区段，应当具备自动排压能力，以
防在管路中产生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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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１ ３ ６ ３　 在密闭低温贮器上的每个连接管上应醒目地标注其功能（例如，气相或液相）。
６ ２ １ ３ ６ ４　 排压装置

６ ２ １ ３ ６ ４ １　 密闭低温贮器应至少安装有一个排压装置。 该排压装置应能承受包括液体

动力撞击在内的应力。
６ ２ １ ３ ６ ４ ２　 密闭低温贮器还可按 ６ ２ １ ３ ６ ５ 要求，装有与弹簧加压装置并联的爆

破片。
６ ２ １ ３ ６ ４ ３　 排压装置连接管的开度应确保必须数量的蒸气与气体无障碍排出。
６ ２ １ ３ ６ ４ ４　 应保证在密闭低温容器处于最大装载时，所有排压装置的入口均应位于密闭

低温容器的蒸气空间内，其装设应确保分离出的水汽可不受限制地排出。
６ ２ １ ３ ６ ５　 排压装置的排放能力与压力设定

注：对于密闭低温贮器而言，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系指工作状态下装有填充物的密闭低温容

器顶部允许的最大表压，包括装卸料过程的最高压力。
６ ２ １ ３ ６ ５ １　 排压装置应：

———当压力不低于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时自动开启；
———在压力等于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１１０％时完全打开；
———压力释放后，排压装置应在不低于开启压力 １０％的压力下自动关闭；
———并在更低的压力下保持关闭状态。

６ ２ １ ３ ６ ５ ２　 爆破片应在 １５０％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或者试验压力（如果该压力低于最大允

许工作压力的 １５０％ ）下进行爆破。
６ ２ １ ３ ６ ５ ３　 当密闭低温贮器的真空绝热层遭到破坏时，所有配备的排压装置的总释放能

力应当使密闭低温容器内部的压力（包括累积压力）不超过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１２０％ 。
６ ２ １ ３ ６ ５ ４ 　 须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技术规程来计算所要求的各排压装置的总排放

能力①。
６ ２ １ ４　 压力容器的批准

６ ２ １ ４ １　 压力容器产品的合格性应当按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在制造过程中进行评估。 压力

容器应经过检验机关的检验、试验和批准。 技术文件应包括设计技术说明书和制造与试验

证书。
６ ２ １ ４ ２　 质量保证体系须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
６ ２ １ ５　 首次检验和试验

６ ２ １ ５ １　 除密闭低温贮器及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外，新制造的压力容器应在制造过程中和

制造结束后按照已被采用的设计标准进行检验和试验，包括以下步骤：
对相应的压力容器样品进行如下操作：
ａ）压力容器制造材料的机械性能试验。
ｂ）检测压力容器壁的最小厚度。
ｃ）检测压力容器生产材料是否符合同批材料标准。
ｄ）检查压力容器的外部与内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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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检查压力容器的颈部螺纹。
ｆ）检查压力容器与规划设计文件与标准的一致性。
对所有压力容器进行如下操作：
ｇ）液压测试。 压力容器应能承受测试压力，不发生塑性变形和胀裂；
注：经主管机关同意，液压试验可用气压试验代替，只要这种操作不会产生危险。
ｈ）对生产的瑕疵品进行检查与评估，并对不合格压力容器进行修理或报废。 当压力容器

为焊接产品时，须特别注意焊接接口质量的检查。
ｉ）检查压力容器上的标记。
ｊ）此外，用于运输 ＵＮ１００１ 可溶性乙炔和 ＵＮ３３７４ 不溶性乙炔的压力容器应当进行多孔材

料的情况和装填正确性的检查，当需要时，还应进行溶剂数量的核查。
６ ２ １ ５ ２　 对足够数量的密闭低温容器的抽检样品须按 ６ ２ １ ５ １ 中 ａ）、ｂ）、ｄ）、ｅ）项中的

规定进行检查与试验。 此外，对于密闭低温容器的抽样产品的焊缝，应按照密闭低温容器的制

造标准，在抽样产品的首次测试中使用射线照相术、超生波或者其他无损检验法进行焊缝检

查。 如国家立法未做特殊要求，用于焊缝的检验要求不适用于对护套的检验。
此外，所有密闭低温容器须接受 ６ ２ １ ５ １ 中第 ｈ）、ｉ）、ｊ）项中规定的首次检验和测试，并

在组装结束后，接受密封性和辅助设备功能的检查与试验。
６ ２ １ ５ ３ 　 对于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应确信已对足够数量的系统中容器的抽样按

６ ２ １ ５ １ 的 ａ）、ｂ）、ｃ）、ｄ）、ｅ）（如适用），ｆ）、ｇ）、ｈ）、ｉ）项中的规定进行了检查和试验。 此外，
还应对足够数量的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抽样按 ６ ２ １ ５ １ 的 ｃ）、ｆ），以及 ６ ２ １ ５ １ 中的 ｅ）
（如适用）项中的规定进行检查与试验，并检查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的外部情况。

此外，所有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应通过 ６ ２ １ ５ １ 的 ｈ）、ｉ）项中规定的首次检查和测试，
以及密封性试验和辅助设备良好功能的检查。
６ ２ １ ６　 定期检查和试验

６ ２ １ ６ １　 除低温容器外，可重复使用的压力容器须经主管机关授权的机构按以下要求进

行定期检查和试验：
ａ）检查压力容器的外观、相关设备以及外部标记的书写情况；
ｂ）检查压力容器的内部情况（如进行内部检查、最小壁厚的检查）；
ｃ）检查螺纹， 看是否发生腐蚀或辅件松脱情况；
ｄ）液压试验，必要时还应采用相应的试验方法核实材料特性；
ｅ）再投入使用时，需要检查辅助设备，以及其他附件和排压装置。
注 １：经主管机关同意，当操作不产生危险时，可用气压试验代替液压试验。
注 ２：经主管机关同意，瓶和管的压力试验可用基于声发射或者结合声发射与超生波检查

的等效方法替代。 ＩＳＯ １６１４８：２００６ 标准可以作为基于声发射试验方法的指南。
注 ３：对于无缝铝合金气瓶，液压试验可按 ＩＳＯ １０４６１：２００５＋Ａ１：２００６ 的标准由超生波检

测法代替；对于无缝钢气瓶的液压试验可按 ＩＳＯ ６４０６：２００５ 的标准由超生波检测法代替。
注 ４：定期检查和试验的周期，见 ４ １ ４ １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对于加压化学品，见 ４ １ ４ １ 包

装规范 Ｐ２０６。
６ ２ １ ６ ２　 用于装载 ＵＮ１００１ 可溶性乙炔和 ＵＮ３３７４ 不溶性乙炔的压力容器只须按

６ ２ １ ６ １ 中的 ａ）、ｃ）和 ｅ）的要求进行检查。 此外，还应对多孔材料的状况（例如，裂痕、缝

３－２５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隙、松动、沉降）进行检查。
６ ２ １ ６ ３　 密闭低温容器的排压阀门须定期进行检查和试验。
６ ２ １ ７　 对制造商的要求

６ ２ １ ７ １　 制造商应具备所要求的技术能力，并拥有满足压力容器制造所需的相应资源。 制

造商还应配有具备以下专业资质的人员：
ａ）监督整个生产流程；
ｂ）完成材料的连接工作（如，焊接）；
ｃ）进行规定要求的试验。

６ ２ １ ７ ２　 对制造商资质能力的评估应由批准国主管机关授权的检验机构进行。
６ ２ １ ８　 对检验机构的要求

６ ２ １ ８ １　 检验机构应独立于生产企业，并拥有实施所规定的试验、检查和批准的权限。
６ ２ ２　 对 ＵＮ 压力容器的要求

作为 ６ ２ １ 中一般要求的补充，ＵＮ 压力容器应满足本部分的要求，包括相应情况下的制

造标准要求。 在表格中右列所给出的日期之后，不再允许按照 ６ ２ ２ １ 和 ６ ２ ２ ３ 中的某一

项标准进行新压力容器或辅助设备的生产。
注：按照制造时适用的标准进行生产的 ＵＮ 压力容器和辅助设备在遵守《国际铁路货物联

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涉及定期检查规定的情况下，可继续使用。
６ ２ ２ １　 设计、制造、首次检验和试验

６ ２ ２ １ １　 下述标准适用于 ＵＮ 气瓶的设计、制造、首次检验和试验（但对核准及符合性评定

体系工作的检验标准应满足 ６ ２ ２ ５ 的要求）：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１：１９９９

　 气瓶—可重复充装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和试验—第 １
部分：抗拉强度小于 １ １００ＭＰａ 的调质钢气瓶

　 注：本标准第 ７ ３ 节中有关 Ｆ 系数的备注不得适用于联合

国气瓶。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１：２０１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与试验—第 １
部分：抗拉强度小于 １ １００ＭＰａ 的淬火和回火钢瓶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２：２００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和试验—第 ２
部分：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１ １００ＭＰａ 的调质钢气瓶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２：２０１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与试验—第 ２
部分：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１ １００ＭＰａ 的淬火和回火钢瓶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３：２００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和试验—第 ３
部分：正火钢气瓶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３：２０１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与试验—第 ３
部分：正火钢瓶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７８６６：１９９９
　 气瓶—可重复充装无缝铝合金气瓶—设计、制造和试验

　 注：本标准第 ７ ２ 节中有关 Ｆ 系数的备注不得适用于联合

国认证的气瓶。 不允许使用 ６３５１Ａ⁃Ｔ６ 型或等效铝合金。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ＩＳＯ ７８６６：２０１２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无缝铝合金气瓶—设计、制造和试验

　 注：不应使用铝合金 ６３５１Ａ 或相当材料。
等待通知

３－２５５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续上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４７０６：２００８ 　 气瓶—可重复充装焊接钢瓶—试验压力小于或等于 ６０ ｂａｒ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８１７２⁃１：２００７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焊接不锈钢气瓶—第 １ 部分：试验压

力小于或等于 ６０ ｂａｒ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２０７０３：２００６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铝合金气瓶—设计、制造和试验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８：１９９９ 　 气瓶—不可重复充装金属气瓶—规格和试验方法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９⁃１：２００２
　 复合构造气瓶—规格和试验方法—第 １ 部分：加箍封闭的

复合气瓶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９⁃２：２００２
　 复合构造气瓶—规格和试验方法—第 ２ 部分：完全包裹纤维

强化金属线加固复合气瓶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９⁃３：２００２
　 复合构造气瓶—规格和试验方法—第 ３ 部分：安全包裹不

均分负载的金属或非金属衬料的纤维加固复合气瓶
等待通知

　 　 注 １：用上述标准制作的复合材料气瓶的使用寿命应当被算作为无限长。
　 　 注 ２：这些根据所示标准制造的复合材料瓶经过首个 １５ 年的使用期后，负责最初批准其使用的

主管机关可根据制造商、所有者或用户提供的试验信息做出自己的决定，将气瓶的使用期延长。
６ ２ ２ １ ２　 下列标准适用于 ＵＮ 管的设计、制造、首次检验和试验（但对核准及符合性评定体

系工作的检验标准应满足 ６ ２ ２ ５ 的要求）：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１１１２０：１９９９

　 气瓶—用于运输压缩气体且水容量 １５０～３０００ Ｌ 的可填

充无缝钢气筒—设计、制造和试验

　 注：本标准第 ７ １ 节中有关 Ｆ 系数的备注不得适用于

联合国气筒 。

等待通知

６ ２ ２ １ ３　 下列标准适用于 ＵＮ 乙炔瓶的设计、制造、首次检验和试验，但对核准及符合性评

定体系工作的检验标准应满足 ６ ２ ２ ５ 的要求：
对于气瓶罐体：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１：１９９９

　 气瓶—可重复充装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和试验—第

１ 部分：抗拉强度小于 １ １００ＭＰａ 的调质钢气瓶

　 注：本标准第 ７ ３ 节中有关 Ｆ 系数的备注不得适用于联

合国气瓶。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１：２０１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和试验—第

１ 部分：抗拉强度小于 １ １００ＭＰａ 的淬火和回火钢瓶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３：２００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和试验—第

３ 部分：正火钢气瓶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３：２０１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无缝钢气瓶—设计、制造和试

验—第 ３ 部分：正火钢瓶
等待通知

３－２５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对于瓶内的多孔材料：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３８０７⁃１：２０００
　 乙炔气瓶—基本要求—第 １ 部分：无易熔塞的气瓶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Ｐａｒｔ １：Ｃｙｌｉｎ⁃
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ｕｓｉｂｌｅ ｐｌｕｇｓ）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３８０７⁃２：２０００
　 乙炔气瓶—基本要求—第 ２ 部分：有易熔塞的气瓶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Ｐａｒｔ ２： Ｃｙｌｉｎ⁃
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ｆｕｓｉｂｌｅ ｐｌｕｇｓ）

等待通知

６ ２ ２ １ ４　 下列标准适用于 ＵＮ 低温容器的设计、制造及首次检验与试验，但对核准及符合

性评定体系工作的检验标准应满足 ６ ２ ２ ５ 的要求：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２１０２９⁃１：２００４

　 低温容器—体积不大于 １０００ Ｌ 的可运输真空绝缘容

器—第 １ 部 分： 设 计、 制 造、 检 查 和 试 验 （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ｖｅｓｓｅｌ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ｖａｃｕｕｍ 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ｏｆ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０００ Ｌｖｏｌｕｍｅ—Ｐａｒｔ １：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ｓ）

等待通知

６ ２ ２ １ ５　 下列标准适用于 ＵＮ 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的设计、制造、首次检验和试验，但对核

准及符合性评定体系工作的检验标准应满足 ６ ２ ２ ５ 的要求：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１６１１１：２００８
　 可运输储气装置—可逆性金属氢化物所含的氢元素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ｇａ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ｉｎ ｒｅ⁃
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ｍｅｔａｌ ｈｙｄｒｉｄｅ）

等待通知

６ ２ ２ １ ６　 下列标准适用于 ＵＮ 瓶组的设计、制造和首次检验和试验。 ＵＮ 瓶组中的每个瓶

子气瓶都应是符合 ６ ２ ２ 要求的 ＵＮ 气瓶。 ＵＮ 瓶组的核准及符合性评定体系工作的检验要

求应符合 ６ ２ ２ ５ 的规定：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１０９６１：２０１０ 　 气瓶—气瓶组—设计、生产、试验、检测 等待通知

　 　 注：在现有的瓶组中更换一个或多个同一设计类型、试验压力相等的瓶时， 现有的 ＵＮ 瓶组不需要重新

认证。

６ ２ ２ １ ７　 下列标准适用于 ＵＮ 吸附气瓶的设计、制造和首次检验和试验。 但对核准及符合

性评定体系工作的检验要求应符合 ６ ２ ２ ５ 的规定：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１１５１３：２０１１

　 气瓶—低于大气压的气体包装（除乙炔）—可重复充装

的焊接钢瓶材料设计、生产、试验、使用、首次试验（Ｇａｓ ｃｙｌ⁃
ｉｎｄｅｒｓ—Ｒｅｆｉｌｌａｂｌｅ ｗｅｌｄｅｄ ｓｔｅｅｌ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ｓｕｂ—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ｇａｓ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等待通知

３－２５７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续上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使用期限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１：２０１０

　 气瓶—多次使用的无缝钢气瓶—设计、生产、试验—第

１ 部分：强度低于 １ １００ＭＰａ 的淬钢、回火钢气瓶（Ｇａｓ ｃｙｌ⁃
ｉｎｄｅｒｓ—Ｒｅｆｉｌｌａｂｌｅ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ｓｔｅｅｌ ｇａｓ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ａｒｔ １： Ｑｕｅｎ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ｅｄ ｓｔｅｅｌ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１００ ＭＰａ）

等待通知

６ ２ ２ ２　 材料

除了压力容器设计和制造标准中规定的材料要求和运输气体适用的包装规范

（如 ４  １  ４  １ 中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或 Ｐ２０５ ） 中规定的限制外，下列标准适用于材料的

相容性：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４⁃１：２０１２ 　 气瓶—气瓶和阀门材料与所装气体的相容性—第 １ 部分：金属材料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４⁃２：２０００ 　 移动气瓶—气瓶和阀门材料与所装气体的相容性—第 ２ 部分：非金属材料

６ ２ ２ ３　 辅助设备

下列标准适用于封闭结构及其保护装置：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适用期限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７：１９９８
　 气瓶—工业和医疗气瓶的阀门保护帽和阀件保护—设

计、制造和试验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７：２００８
＋Ｃｏｒ １：２００９

　 气瓶—阀门保护帽和阀门防护装置—设计、制造和试验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０２９７：１９９９ 　 气瓶—可重复充装气瓶阀门—规范和形式试验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ＩＳＯ １０２９７：２００６
　 气瓶—可重复充装气瓶阀门—规范和形式试验

　 注：本标准的欧洲版满足要求也可以使用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３３４０：２００１ 　 移动气瓶—不可重复充装气瓶阀—规范和样瓶试验 等待通知

对于联合国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下列标准给出了封闭结构和保护装置的要求：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适用期限

ＩＳＯ １６１１１：２００８ 　 可移动气体储存装置—可逆金属氢化物所含的氢元素 等待通知

６ ２ ２ ４ 　 定期检验和试验

下列标准适用于联合国气瓶和联合国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的定期检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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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制造适用期限

ＩＳＯ ６４０６：２００５ 　 无缝钢气瓶的定期检验和试验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０４６０：２００５

　 气瓶—焊接碳钢气瓶—定期检验和试验

　 注：不允许使用本标准 １２ １ 中描述的焊缝返修。 在

１２ ２ 中描述的返修需要得到依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

定》附件第 ２ 号中 ６ ２ ２ ６ 中规定批准定期检验和试验机

构的主管机关的批准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０４６１：
２００５＋Ａ１：２００６

　 无缝铝合金气瓶—定期检验和试验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０４６２：２００５ 　 气瓶—溶解乙炔气瓶—定期检验和维护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１５１３：２０１１
　 气瓶—可重复充装包括大气气体包装材料的焊接钢瓶

（不包括乙炔）—设计、制造、测试、使用和定期检验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１６２３：２００２ 　 可运输式气瓶—复合式气瓶的定期检验与试验 等待通知

ＩＳＯ １６１１１：２００８ 　 可运输储气罐装置—金属氢化物贮存系统吸收的氢 等待通知

６ ２ ２ ５　 压力容器制造的符合性评价体系和验证

６ ２ ２ ５ １　 定义

就 ６ ２ ２ ５ 而言：
符合性评价体系是指主管机关通过对压力容器设计型式认可、对制造商质量体系的批准

和对检验机构的批准来认可制造商的一套体系。
设计类型是指特定的容器标准中规定的容器设计；
符合性验证是指通过测试或提供客观证据确认已经满足规定的要求。

６ ２ ２ ５ ２　 一般要求

主管机关

６ ２ ２ ５ ２ １　 压力容器的批准主管机关应批准符合性评价体系，以便确保压力容器符合《国
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 在某些情况下，压力容器的批准主管机关不是制

造国的主管机关，则在压力容器的标记（见 ６ ２ ２ ７ 和 ６ ２ ２ ８）中应标明批准国和制造国的

标识。
批准国的主管机关应根据要求向使用国的主管机关提供证明满足符合性评价体系的

证据。
６ ２ ２ ５ ２ ２　 主管机关可将该符合性评价体系的全部或部分职能进行授权。
６ ２ ２ ５ ２ ３　 主管机关应确保有一份当前批准的检验机构及其识别标记和所批准的制造商

及其识别标记的清单。
检验机构

６ ２ ２ ５ ２ ４　 检验机构应由主管机关批准进行容器检验，并应：
ａ）具有一个组织机构，其员工具有相应能力、受过相应培训、具有相当资质、 具有相应技

术，以履行其技术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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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具有相应充足的设施和设备；
ｃ）公平公正，并且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
ｄ）保守制造商和其他机构的商业和专项活动的机密；
ｅ）清楚区分检验机构职能和其他无关职能；
ｆ）具备有关文件中提到的质量体系；
ｇ）确保有关压力容器标准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的试验和检验的

实施；
ｈ）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６ 规定确保有效且适当的系统可保存报告和记录。

６ ２ ２ ５ ２ ５　 检验机构应进行设计型式认可、压力容器生产试验和检验，发证确认是否符合

有关的压力容器标准（见 ６ ２ ２ ５ ４ 和 ６ ２ ２ ５ ５）。
制造商

６ ２ ２ ５ ２ ６　 制造商应：
ａ）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３ 的规定具备相关文件提到的系统质量体系；
ｂ）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４ 的规定申请设计型式认可；
ｃ）从批准国主管机关保存的认可过的检验机构清单中选择一个检验机构；
ｄ）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６ 的规定保存记录。

试验室

６ ２ ２ ５ ２ ７　 进行试验的试验室应有：
ａ）一批具有组织结构、足够数量、合格和熟练的工作人员；
ｂ）适当和充足的设施和设备，能按检验机构的需求进行制造标准所要求的试验。

６ ２ ２ ５ ３　 制造商的质量体系

６ ２ ２ ５ ３ １　 质量体系应该包括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中采用的所有要素、要求和条款。 质量

体系应该具有一套系统的、有条理的文件记录，其中包括书面方针、程序和指令。 并应包括以

下方面的描述：
ａ）在设计和产品质量方面的组织结构、人员责任；
ｂ）设计压力容器时使用的设计控制和设计验证技术、工艺和程序；
ｃ）有关压力容器制造、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工艺规范的使用指南；
ｄ）质量记录，例如检验报告、试验数据和校准数据；
ｅ）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３ ２ 为确保质量体系有效运行的管理评审体系；
ｆ）如何满足顾客要求的过程；
ｇ）文件审查及修改的程序；
ｈ）对压力容器、采购部件、生产过程中和最后处理使用的材料进行检查的手段；
ｉ）对相关人员的培训计划和鉴定程序。

６ ２ ２ ５ ３ ２　 质量体系的评审

质量体系应首先评估确定它是否符合 ６ ２ ２ ５ ３ １ 并达到主管机关的要求。
评审结果应通知制造商。 通知应包含评审结论并指出必要的纠正办法。
应按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定期评审，确保制造商坚持并应用质量体系。 定期评审报告应

提供给制造商。
６ ２ ２ ５ ３ ３　 质量体系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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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应执行经批准的质量体系保证其实施和有效。
制造商应将任何预期的变化通知批准质量体系的主管机关。 对拟定的变化应加以评估，

以便确定经修改的质量体系是否仍然满足 ６ ２ ２ ５ ３ １ 中的要求。
６ ２ ２ ５ ４　 批准程序

首次设计型式认可

６ ２ ２ ５ ４ １　 首次设计型式认可应包括批准制造商的质量体系和批准将要生产的压力容器

的设计。 首次设计型式认可的申请应满足 ６ ２ ２ ５ ４ ２ ～ ６ ２ ２ ５ ４ ６ 和 ６ ２ ２ ５ ４ ９ 的

要求。
６ ２ ２ ５ ４ ２　 拟按照压力容器标准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附件第 ２ 号生产压力

容器的制造商应申请、获得和持有批准国主管机关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４ ９ 规定程序签发的

至少一种压力容器设计类型的设计型式认可证书。 这一证书应按主管机关的要求

提供。
６ ２ ２ ５ ４ ３　 应为每个制造工厂提出申请，申请应包括下列资料：

ａ）制造商的名称和注册地址，如果申请是授权代表提出的，还要有其名称和地址；
ｂ）制造工厂的地址（如与上述地址不同）；
ｃ）质量体系负责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ｄ）压力容器标识和有关压力容器标准；
ｅ）其他主管机关拒绝批准类似申请的原因；
ｆ）设计型式认可检验机构的识别资料；
ｇ）６ ２ ２ ５ ３ １ 规定的关于制造工厂的资料；
ｈ）设计型式认可所要求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应能够用于核实压力容器是否符合有关压

力容器设计标准的要求。 技术资料应包括设计和制造方法，并且应包括至少下列相关的评估

资料：
压力容器设计标准，各部件和零件的设计和制造图纸；
为了解图纸和压力容器预定用途所需的描述和说明；
为充分界定制造工序所需的标准清单；
设计计算书和材料规格；
设计型式认可试验报告，要描述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４ ９ 进行的检验和试验结果。

６ ２ ２ ５ ４ ４　 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３ ２ 规定的初次评审，应满足主管机关的要求。
６ ２ ２ ５ ４ ５　 如果制造商未获得批准，主管机关应书面提供不给予批准的详细理由。
６ ２ ２ ５ ４ ６　 在批准之后，如果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４ ３ 规定提交的与首次批准有关的资料有变

动，这些变动资料应提供给主管机关。
后续设计型式认可

６ ２ ２ ５ ４ ７　 如果制造商拥有首次设计型式认可证书，其随后的设计型式认可申请应符合

６ ２ ２ ５ ４ ８ 和 ６ ２ ２ ５ ４ ９ 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符合 ６ ２ ２ ５ ３ 规定的制造商质量体系

应已在首次设计型式认可中获得批准，并且应适用于新的设计。
６ ２ ２ ５ ４ ８　 申请应包括：

ａ）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此外，如果申请是授权代表提出的，还应包括其名称和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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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其他主管机关拒绝批准类似申请的原因；
ｃ）已获得初始设计型式认可的证据；
ｄ）６ ２ ２ ５ ４ ３ 中所述的技术资料。

设计型式认可程序

６ ２ ２ ５ ４ ９　 检验机构应：
ａ）审查技术资料以验证：
———设计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已制造的一批原型符合技术文件并代表该设计。
ｂ） 检查生产检验已按照 ６ ２ ２ ５ ５ 的要求进行。
ｃ）从批量原型中选择压力容器并按设计型式认可时所要求的试验对这些容器进行

检验。
ｄ）进行或组织进行容器标准中规定的检验和试验，以确定：
标准的应用和实现，制造商采用的程序符合标准的要求。
ｅ）确保各种型式认可和试验均正确、恰当地完成。
当试验得到满意的结果，并满足 ６ ２ ２ ５ ４ 的要求后，应签发设计型式认可证书，

证书应包括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检验结果和结论以及识别该设计类型所必需的

数据。
如果制造商的设计类型被拒绝发证，主管机关应书面提供拒绝的详细原因。

６ ２ ２ ５ ４ １０　 对批准的设计类型的变更制造商应：
ａ）如果根据容器标准规定，对批准的设计类型做出的变更不构成新的设计， 制造商应将

此变更通知发证主管机关；
ｂ）如果根据容器标准规定，这项变更构成新的设计，制造商应申请后续设计类型的批准。

这种附加批准应以对原设计型式认可证书进行修改的方式给出。
６ ２ ２ ５ ４ １１　 应其他主管机关的请求，主管机关应向其通报有关设计型式认可、批准的变更

和撤销的资料。
６ ２ ２ ５ ５　 生产检验和发证

一般要求

检验机构或其代表应对每个压力容器进行检验和发证。 制造商选择的进行生产检验和发

证的检验机构，可不同于负责设计型式认可试验的检验机构。
如果制造商能够证明自己已按检验机构的要求，具有经培训能胜任检验工作并独立于生

产操作的合格检验员，也可由这些检验员进行检验。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应保持检验员的培

训记录。
检验机构应核实制造商进行的检验和对压力容器进行的试验完全符合标准和《国际铁路

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 如果发现这些检验和试验有不符合的情况，可撤销制造

商检验员进行检验的许可。
制造商在经过检验机构批准后，应做出与设计类型许可一致的符合性声明。 使用压力容

器发证标记可被认为是这种声明，即该压力容器已符合相应的压力容器标准、符合性评定体系

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 应由检验机构或其授权制造商给每个批准

的压力容器贴上检验机构的压力容器发证标记和登记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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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力容器充装之前，应签发一份由检验机构和制造商共同签署的合格证书。
６ ２ ２ ５ ６　 记录

设计型式认可证书和合格记录的证明应由制造商和检验机构保存至少 ２０ 年。
６ ２ ２ ６　 压力容器的定期检验和试验的批准体系

６ ２ ２ ６ １　 定义

６ ２ ２ ６ 的目的：
批准体系，是指主管机关批准某机构从事压力容器进行定期检验和试验（以下简称“定期

检验和试验机构”）的程序，包括批准该机构的质量体系。
６ ２ ２ ６ ２　 一般规定

主管机关

６ ２ ２ ６ ２ １　 主管机关应建立相应的批准体系，以保证压力容器的定期检验和试验符合《国
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 如果批准压力容器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的主管机

关不是压力容器启运国主管机关，则在容器标识中应标明定期检验和试验批准国的标记（见
６ ２ ２ ７）。

定期检验和试验批准国家的主管机关应按要求，向使用国的主管机关提供相应定期检验

和试验的记录，以证明符合其检验体系。
若有证据表明检验和试验未达到批准体系的要求，则批准国的主管机关可以吊销符合

６ ２ ２ ６ ４ １ 的批准证书。
６ ２ ２ ６ ２ ２　 主管机关可将其在批准体系中的职能全部或部分授予其他机构。
６ ２ ２ ６ ２ ３　 主管机关应能列出其认可的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的最新名单及相应的识别

标记。
６ ２ ２ ６ ２ ４　 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应得到主管机关的批准，并应：

ａ）具有一个组织机构，其员工具有相应能力、受过相应培训、具有相当资质、 具有相应技

术，以履行其技术职能；
ｂ）具有相应充足的设施和设备；
ｃ）公平公正，并且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
ｄ）保守商业机密；
ｅ）清楚区分检验机构职能和其他无关职能；
ｆ）按 ６ ２ ２ ６ ３ 运行相应的质量体系文件；
ｇ）按 ６ ２ ２ ６ ４ 提出认可申请；
ｈ）保证按 ６ ２ ２ ６ ５ 进行定期检验和试验；
ｉ）能够按 ６ ２ ２ ６ ６ 具备有效且适当的系统能够保存相应的报告和记录。

６ ２ ２ ６ ３　 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的质量体系和审核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

６ ２ ２ ６ ３ １　 质量体系

质量体系应该包括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中采用的所有要素、要求和条款。 质量体系应该

具有一套系统的、有条理的文件记录，其中包括书面方针、程序和指令。 质量体系应该包含以

下内容：
ａ）组织机构和职能的说明；
ｂ）相关检验、试验、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操作程序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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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质量记录，如检测报告、试验数据、检定数据和证书等；
ｄ）根据 ６ ２ ２ ６ ３ ２ 所进行的评审产生管理审核，以保证质量体系有效运行；
ｅ）文件的检查和修改程序；
ｆ）控制不合格压力容器的方法；
ｇ）相关人员的培训计划和资格鉴定程序。

６ ２ ２ ６ ３ ２　 评审

应对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以及它们的质量体系进行评审，确保它们满足《国际铁路货物

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从而达到主管机关的要求。
评审将作为首次批准过程的一部分（见 ６ ２ ２ ６ ４ ３）。 评审可以作为更改批准程序的一

部分（见 ６ ２ ２ ６ ４ ６）。
应该进行定期评审，以确保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从而满足主管机关的要求。
评审结果需要通报给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通报内容应该包括评审的结论和整改

事项。
６ ２ ２ ６ ３ ３　 质量体系的维护

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需按照批准时的要求维护其质量体系，以保证其充分和有效。
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应该根据 ６ ２ ２ ６ ４ ６ 中的批准更改规定，向主管机关通报其对已

经批准过的质量体系的任何更改。
６ ２ ２ ６ ４　 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的批准程序

首次批准

６ ２ ２ ６ ４ １　 拟按压力容器检验标准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对压力容器进

行定期检验和试验的机构，需申请取得并保持由主管机关颁发的批准证书。
此书面文件应该根据要求出示给使用国家的主管机关。

６ ２ ２ ６ ４ ２　 从事定期检验和试验的机构需提出申请，其中包括：
ａ）定期检验的试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如果由被授权的代表提交申请，还需要提交授权

代表的姓名和地址；
ｂ）进行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的各分支机构的地址；
ｃ）质量体系的责任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ｄ）压力容器的名称，定期检验和试验的方法，以及满足相关压力容器标准的质量体系；
ｅ）有关每套设施、设备以及符合 ６ ２ ２ ６ ３ １ 规定的质量体系的文件资料；
ｆ）进行定期检验和试验人员的资格和培训记录；
ｇ）任何其他主管机关拒绝批准类似申请的详细原因。

６ ２ ２ ６ ４ ３　 主管机关应：
ａ）检查体系文件，以证实其程序符合压力容器相关标准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

第 ２ 号的要求；
ｂ）根据 ６ ２ ２ ６ ３ ２ 进行评审，以证实其检验和试验达到压力容器的有关标准和《国际

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结果应符合主管机关要求。
６ ２ ２ ６ ４ ４　 在评审得到合格的结果，并满足 ６ ２ ２ ６ ４ 的相关要求后，主管机关将颁

发一份批准证书。 证书上应该包含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的名称、注册标记、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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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址，以及确定批准的职责必要的资料（如压力容器的名称、定期检验及试验方法及压

力容器标准） 。
６ ２ ２ ６ ４ ５　 如果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没有获得批准，则主管机关需要书面说明其拒绝

理由。
对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批准证书的修改

６ ２ ２ ６ ４ ６　 得到批准后，若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拟对 ６ ２ ２ ６ ４ ２ 要求提供的有关首次批

准 的信息进行修改，则需将所作修改通报批准证书的签发主管机关。
对所作修改需予以评估，以确定相应压力容器的有关标准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

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是否得以满足。 可按 ６ ２ ２ ６ ３ ２ 的要求进行评审。 主管机

关应以书面的形式说明接受或者拒绝相关的修改，必要时可以签发经修改后的批准

证书。
６ ２ ２ ６ ４ ７　 根据要求，主管机关应与其他有关主管机关联络，通报有关的首次批准、批准更

改和批准撤销。
６ ２ ２ ６ ５　 定期检验、试验及证书的签发

在压力容器上给出定期检验和试验的标识，即表明该压力容器符合有关标准及《国际铁

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 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需按规定在每个经认可的压力容

器上做出定期检验和试验标记，包括它的注册标识（见 ６ ２ ２ ７ ７）。
在压力容器充装前，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应签发一个记录说明该压力容器已经通过了定

期检验和试验。
６ ２ ２ ６ ６ 　 记录

定期检验和试验机构需保存压力容器定期检验和试验记录（无论通过与否）至少 １５ 年，
包括试验机构的地点。

压力容器的所有者需保存相应的记录到下一次定期检验和试验，除非该压力 容器已经被

永久停止使用。
６ ２ ２ ７　 可重复充装的联合国压力容器的标记

注：ＵＮ 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的标记规定见 ６ ２ ２ ９，ＵＮ 管束的标记规定见 ６ ２ ２ １０。
６ ２ ２ ７ １　 可重复充装的联合国压力容器应具有清晰明了的认证标记、操作标记和生

产标记。 这些标记应永久性地附着（如采用敲打、雕刻或蚀刻）于压力容器上。 标记应

位于压力容器的肩部、顶端或颈部，亦可位于压力容器的永久性连接的附件（如焊接的

颈圈或焊接在密闭式深冷容器护套筒上的防腐蚀标牌） 上。 除联合国包装标识外，对
于直径大于或者等于１４０ ｍｍ的压力容器，各标记的最小尺寸应为 ５ ｍｍ，对于直径小于

１４０ ｍｍ 的压力容器，各标记的最小尺寸应为 ２ ５ ｍｍ。 联合国包装标识的最小尺寸，对
于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１４０ ｍｍ 的压力容器应为 １０ ｍｍ，对于直径小于 １４０ ｍｍ 的压力容

器应为 ５ ｍｍ。
６ ２ ２ ７ ２　 应使用以下认证标记：

ａ）联合国包装标识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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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记仅用于证明包装、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满足 ６ １、６ ２、 ６ ３、６ ５、６ ６ 或

６ ７②章中的相关要求，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此标记不得用于仅符合 ６ ２ ３～６ ２ ５ 项要求

的压力容器（见 ６ ２ ３ ９）。
ｂ）设计、制造和试验使用的技术标准（如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１）；
ｃ）批准国识别字符应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动车辆识别符号 ２ 表示③；
注：批准国应理解为批准某一机构在容器制造时行使相应检验的国家。
ｄ）标记批准国主管机关注册的检验机构的识别标记或印章；
ｅ）初始检验日期，按照年（４ 位数字）和月（２ 位数字）的顺序表示，年与月之间用斜杠

（“ ／ ”）分开（如 ２００５ ／ ０６）。
６ ２ ２ ７ ３　 应使用以下操作标记：

ｆ）以单位巴（ ｂａｒ）表示的试验压力，其前放置字母“ ＰＨ” ，其后放置字母“ ＢＡＲ” ；
ｇ）以单位千克（ ｋｇ）表示的压力容器净空质量，包括所有永久性固定的附件（如颈

圈、 脚圈等） ，其后放置字母“ ＫＧ” 。 该净空质量不应包括阀门、阀帽、阀护套、任何涂

层或用于乙炔气的多孔材料的质量。 质量应对末位数字圆整后备用三位有效数字。
对于小 于 １ ｋｇ 的 气 瓶，质 量 应 对 末 位 数 字 圆 整 后 备 用 两 位 有 效 数 字。 对 于 装 运

ＵＮ１００１ 溶解乙炔和 ＵＮ３３７４ 无溶剂乙炔的压力容器，小数点后应至少有一位数字，压
力容器质量小于 １ ｋｇ 时，小数点后应至少有两位数字；

ｈ）以单位毫米（ｍｍ）表示的压力容器最小保证壁厚，其后放置字母“ＭＭ”。 水容积小于或

者等于 １Ｌ 的压力容器、复合气瓶及密闭式深冷容器不要求此标记；
ｉ）对于装运压缩气体、ＵＮ１００１ 溶解乙炔和 ＵＮ３３７４ 无溶剂乙炔的压力容器， 标明以单位

巴（ｂａｒ）表示的工作压力，其前放置字母“ＰＷ”。 对于密闭式深冷容器，标明最大允许工作压

力，其前放置字母“ＭＡＷＰ”；
ｊ）对于装运液化气体和冷冻液化气体的压力容器，以升（Ｌ）为单位的水容积应对末位数

字圆整后备用三位有效数字，其后放置字母“Ｌ”。 如果最小水容积或名义水容积的数值是一

整数，则小数点后的数字可省略；
ｋ）对于装运 ＵＮ１００１ 溶解乙炔的压力容器，包含空置的容器以及充灌时不拆卸的装置和

附件、各种涂层、多孔材料、溶剂和饱和气体在内的总质量应对末位数字圆整后备用三位有效

数字，其后放置字母“ＫＧ”。 小数点后应至少有一位数字。 压力容器质量小于 １ ｋｇ 时，应对末

位数字圆整后备用两位有效数字；
ｌ）对于装运 ＵＮ３３７４ 无溶剂乙炔的压力容器，包含空置的容器以及充灌时不拆卸的装置

和附件、各种涂层、多孔材料在内的总质量应对末位数字圆整后备用三位有效数字，其后放置

字母“ＫＧ”。 小数点后应至少有一位数字。 压力容器质量小于 １ ｋｇ 时，应对末位数字圆整后

备用两位有效数字。
６ ２ ２ ７ ４　 应使用以下生产标记：

ｍ）气瓶螺纹的识别标记（如 ２５Ｅ）。 密闭式深冷容器不要求此标记；
ｎ）经主管机关注册的制造商标记。 如果启运国与批准国为不同的国家，则制造商标记前

３－２６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② 这个符号也表明已授权的以其他运输方式的柔性散装容器符合 ＵＮ 规范的 ６ ８ 章的要求。
③ 国际通行的机动车辆识别符号在《公路交通维也纳公约》（１９６８）中规定。



应添加启运国的识别符号，以国际间通行的机动车辆识别符号③表示。 国别符号与制造商标

记之间应用空格或斜杠分开；
ｏ）制造商分配的序列号；
ｐ）对于拟运输具有氢脆危险的气体的钢质压力容器和具有钢质内衬的复合 压力容器，标

明“Ｈ”以表示钢的相容性（见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４⁃１：２０１２）。
６ ２ ２ ７ ５　 上述标记应以划分为三个组别的形式表示：

———制造商标记应放置在最上层的组别，且按照 ６ ２ ２ ７ ４ 中给定的顺序依次

排列；
———按 ６ ２ ２ ７ ３ 要求的操作标记应放置在中间的组别，当要求标记工作压力时，试验压

力 ｆ）应紧接在工作压力之后；
———认证标记应放置在最下层的组 别，且 按 照 ６ ２ ２ ７ ２ 中 给 定 的 顺 序 依 次

排列。
下图为气瓶上允许的标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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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KG 5.8 MM

F 

(m) 
25E

(n) (o) (p)

(i) 
PW200 

(f) (g)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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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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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２ ７ ６　 在侧壁之外的地方可允许标明其他标识，但此类标记应位于低应力区并且大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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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不得产生有害的应力集中。 对于密闭式深冷容器，这种标识可标于固定在护套上独立的

标牌上。 这类标识应不与所要求的标识冲突。
６ ２ ２ ７ ７　 除上述标识外，满足 ６ ２ ２ ４ 中规定的定期检验和试验要求的每一个可重复充装

的压力容器还应有如下标识：
ａ）授权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验和试验的国家代号③，就如国际通行的机动车辆区别符号

所列明的。 但是，若批准该机构的主管机关属于批准制造的国家，国家代号不必标明；
ｂ）主管机关批准进行定期检验和试验的机构的注册标识；
ｃ）定期检验和试验的日期，年份（２ 位数字）及月份（２ 位数字），其间用斜杠 （即“０８ ／ １１”

等）分隔。 年份也可用 ４ 位数字表示。
以上标识应按顺序连续标出。

６ ２ ２ ７ ８　 对于乙炔气瓶，在主管机关同意下，最近一次定期检验的日期和进行该次定期检

验和试验的机构钢印，可以刻在一个圆环上，并通过阀门固定在气瓶上。 该圆环只有在从气瓶

上拆下阀门时方可取下。
６ ２ ２ ７ ９　 （备用）
６ ２ ２ ８　 联合国一次性压力容器的标记

６ ２ ２ ８ １　 联合国一次性压力容器应刷涂清晰易懂的认证标记以及与具体气体或压力容器

有关的标记。 指定标记应进行模压、冲压、雕刻或蚀刻并存在于整个使用期，除非标记进行模

压外，标记应位于压力容器锥形部分、上端、颈部或者压力容器任何不可拆卸的零件上（例如，
焊接的环状支座）。 对于直径大于等于 １４０ ｍｍ 的压力容器，标志应不小于 ５ ｍｍ，直径小于

１４０ ｍｍ的压力容器，标志应为 ２ ５ ｍｍ。 对于直径大于等于 １４０ ｍｍ 的压力容器，联合国包装标

记应不小于 １０ ｍｍ，直径小于 １４０ ｍｍ 的压力容器，联合国包装标记应为 ５ ｍｍ。 标记“不能重

复充填”最小为 ５ ｍｍ。
６ ２ ２ ８ ２　 应该使用 ６ ２ ２ ７ ２～６ ２ ２ ７ ４ 列出的标记，分项 ｇ）、ｈ）和 ｉ）除外。 可以使用批

号代替 ｐ）的序列号。 与此同时，要求“不能重复充填”字样的高度不小于 ５ ｍｍ。
６ ２ ２ ８ ３　 应该使用 ６ ２ ２ ７ ５ 规定的要求。

注：一次性压力容器中，考虑到其尺寸，所列标记可以换为标签条。
６ ２ ２ ８ ４　 在除了侧壁的其他位置，允许刷涂附加标记的前提是所在位置不受强应力作用，
且由于自身尺寸和纵深不会形成危险应力集中。 附加标记不应与指定标记相矛盾。
６ ２ ２ ９　 金属氢化物联合国储存系统的标记

６ ２ ２ ９ １　 金属氢化物联合国储存系统应该刷涂清晰易懂的标记，如下所列。 这些标志应在

整个使用期间存在于金属氢化物存储系统上（例如，冲压、雕刻或蚀刻）。 标志应位于金属氢

化物储存系统的锥形部分、上盖、颈部或者不可拆卸的零件上。 除了联合国包装标志，对于最

小直径大于等于 １４０ ｍｍ 的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标志高度应不小于 ５ ｍｍ，对于最小直径小于

１４０ｍｍ 的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不小于 ２ ５ｍｍ。 对于最小直径的 １４０ｍｍ 及以上的金属氢化物

储存系统，联合国包装标志的高度应不小于 １０ ｍｍ，对于最小直径小于 １４０ ｍｍ 的金属氢化物

储存系统不小于 ５ ｍｍ。
６ ２ ２ ９ ２　 使用以下标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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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联合国包装标识　 u
n

该标识只用于指出包装、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满足 ６ １、６ ２、６ ３、６ ５、６ ６ 或 ６ ７②

章的有关要求。
ｂ）用于设计、制造和测试的技术标准（ＩＳＯ １６１１１）。
ｃ）以缩写代码的形式识别核准国的字母（串）③。
注：核准国指的是批准任命某机构在生产阶段对个别容器进行检查的国家。
ｄ）识别标记或者标记刷涂批准国主管机关登记在册的检查机构的钢印。
ｅ）首次检查的日期：年份（四位数字）、接着是月份（两位数字），并用斜线隔开（例如，

２００９ ／ ０７）。
ｆ）测试压力值，前缀字母“ＰＨ”，后缀字母“ＢＡＲ”。
ｇ）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额定充装压力值，前缀字母“ＲＣＰ”，后缀字母“ＢＡＲ”。
ｈ）主管机关登记在册的生产商识别标记。 当生产国不是核准国时，生产商标记前应添加

生产商国家缩写代码③。 生产商国家缩写代码和识别标记应该使用空格或斜线隔开。
ｉ）生产商编定的序列号。
ｊ）如果是内部带有钢壳的钢质容器和复合容器：可指明代表钢兼容性的字母“Ｈ”（见标准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４⁃１：２０１２）。
ｋ）如果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使用期限有限：使用期限中的到期日期，用字母 “ ＦＩ⁃

ＮＡＬ”表示，后面注明年份 （ 四位数字） ，接着是月份 （ 两位数字） ，并用斜线隔开 （ 如

２０１５ ／ ０８） 。
上述分项 ａ） ～ ｅ）规定的认证标记按照规定顺序依次标出。 ｆ）测试压力值前应直接注明

ｇ）额定充装压力值。 上述分项 ｈ） ～ ｋ） 规定的生产标记按照规定顺序依次标出。
６ ２ ２ ９ ３　 除了侧壁的其他位置，允许刷涂附加标记的前提是所在位置不受强应力作

用，且由于自身尺寸和纵深不会形成危险应力集中。 附加标记内容方面不应与指定标

记相矛盾。
６ ２ ２ ９ ４　 满足 ６ ２ ２ ４ 定期检查和测试要求的每一个金属氢化物储存系统上也应标出如

下标记：
ａ）批准任命某机构进行检查和测试的国家的识别标志③。 如果储存系统制造核准国主管

机关批准该机构可不需要指定标记；
ｂ）主管机关授权进行定期检查和测试的机构的识别标志；
ｃ）定期检查和测试的日期：年份（两位数字），接着是月份（两位数字），并用斜线隔开（如

０９ ／ １２）。 年份表示可以使用四位数字。
上述标记应按照规定顺序标出。

６ ２ ２ １０　 联合国瓶组标记

６ ２ ２ １０ １　 瓶组中的个体瓶应按照 ６ ２ ２ ７ 进行标记。
６ ２ ２ １０ ２　 可重复使用的联合国瓶组应刷涂清晰易懂的认证、操作和生产标志。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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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标志应该存在于整个使用期（例如，应冲压、雕刻或蚀刻）且应该刷涂在瓶组框架上

固定的标签上。 除了联合国包装标志，标志高度应不小于 ５ ｍｍ。 联合国包装标志高度

应不小于 １０ ｍｍ。
６ ２ ２ １０ ３　 应使用下列标志：

ａ）６ ２ ２ ７ ２ 分项 ａ）、ｂ）、ｃ）、ｄ）和 ｅ）指定的认证标志；
ｂ）６ ２ ２ ７ ３ 分项 ｆ）、ｉ）、ｊ）指定的操作标志，（瓶、集流管、连接件和阀门）框架及所有固

定连接件的总重。 用于运输 ＵＮ１００１ 溶解乙炔和 ＵＮ３３７４ 非溶性乙炔的瓶组上应该注明包装

重量，重量测定见标准 ＩＳＯ １０９６１：２０１０ Ｂ ４ ２；
ｃ）适用时，６ ２ ２ ７ ４ 分项 ｎ）、ｏ）、ｐ）指定的生产标志。

６ ２ ２ １０ ４　 标志应分为三组：
ａ）生产标志应处于第一组并应该按照 ６ ２ ２ １０ ３ ｃ）规定顺序标出；
ｂ）６ ２ ２ １０ ３ ｂ）及 ６ ２ ２ ７ ３ ｆ）规定的操作标志应处于第二组，如果需要的话，应直接

放于 ６ ２ ２ ７ ３ ｏ）规定的操作标志后面；
ｃ）认证标志组成第三组并按照 ６ ２ ２ １０ ３ ａ）规定的顺序标出。

６ ２ ２ １１　 合格评估和定期检查测试的等效程序

如果采用下列程序，则认为联合国压力容器满足 ６ ２ ２ ５ 和 ６ ２ ２ ６ 要求。

程　 　 序 相应机关

　 结构类型确认（见 １ ８ ７ ２） А

　 生产监督（见 １ ８ ７ ３） Ａ 或 ИС

　 首次检查及测试（见 １ ８ ７ ４） Ａ 或 ИС

　 定期检查（见 １ ８ ７ ５） Ａ、Ｂ 或 ИС

　 　 （表中字母为俄文）
А———表示主管机关，其代表或检查机构。 检查机构应满足 １ ８ ６ ２、１ ８ ６ ４、１ ８ ６ ５ 和 １ ８ ６ ８ 的要

求，并且按照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 ２０１２（除了 ８ １ ３ 的规定）接受委托作为 Ａ 型机构。
В———表示符合 １ ８ ６ ２、１ ８ ６ ４、１ ８ ６ ５ 和 １ ８ ６ ８ 的要求的检查机构，并且按照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 ２０１２（除了 ８ １ ３ 的规定）接受委托作为 Ｂ 型机构。
ИС———表示接受检查部门监督的订货人内部检验部门，符合 １ ８ ６ ２、１ ８ ６ ４、１ ８ ６ ５ 和 １ ８ ６ ８ 的要

求并且按照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 ２０１２（除了 ８ １ ３ 的规定）接受委托作为 Ａ 型机构。 内部检验的部门工

作应不分设计、工序、维修及技术维护过程。

６ ２ ３　 非联合国压力容器的一般要求

６ ２ ３ １　 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１　 未采用 ６ ２ ２ 要求设计、制造、检查、测试和核准的压力容器及其开关，应该按照

６ ２ １ 一般要求、附加要求和修改要求进行设计、制造、检查、测试和核准，并考虑到本节和

６ ２ ４ 或 ６ ２ ５ 的要求。
６ ２ ３ １ ２　 壁厚应尽可能通过计算方法确定，其中，如果有必要，通过实验室应力计算方法

确定。 否则，壁厚应该通过试验方式确定。
为保证压力容器的强度应该对高压外壳和支承件的结构进行适当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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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得住压力的最小壁厚在计算时应考虑到：
———设计压力，不应小于测试压力；
———设计温度，该温度条件下可维持相当的轻度余量；
———最大应力和最大应力集中，这是必需的；
———与材料性能有关的因素。

６ ２ ３ １ ３　 应该使用只适合焊接的金属用于制造焊接型压力容器，在环境温度－２０ ℃的条件

下金属冲击韧性可以得到充分保障④。
６ ２ ３ １ ４　 根据 ６ ２ １ １ ８ １ 的要求，应该按照 ６ ８ ５ ３ 的程序对密闭的低温容器进行冲击

韧性测试。
６ ２ ３ １ ５　 乙炔瓶不应装保险丝。
６ ２ ３ ２　 （备用）
６ ２ ３ ３　 辅助设备（与前文一致）
６ ２ ３ ３ １　 辅助设备应该符合 ６ ２ １ ３ 的要求。
６ ２ ３ ３ ２　 孔

压力桶可能有用于填充和排空的孔，以及用于安装水平仪、压力计或安全装置的孔。 为确保操

作的安全性，孔的数量应该以最少为宜。 压力桶内也可以设置借助有效的闭锁装置关闭的观察孔。
６ ２ ３ ３ ３　 设备

ａ）如果瓶配装有防滚装置，该装置不应该是一个带有阀罩的整体。
ｂ）能滚动的压力桶应配装滚动桶箍或者具有某种滚动防护装置（如压力容器表面的防腐

蚀金属涂层）。
ｃ）瓶组应配装有适当的装置，以确保其安全装卸和运输。
ｄ）如果安装水平仪、压力计或安全装置，则应该按 ４ １ ６ ８ 要求规定的阀门保护方式对它

们进行保护。
６ ２ ３ ４　 首次检查和测试

６ ２ ３ ４ １　 新的压力容器在制造过程中及制造后应该根据 ６ ２ １ ５ 的要求接受检查和测试。
６ ２ ３ ４ ２　 适用于铝合金压力容器的特殊规定

ａ）除了 ６ ２ １ ５ １ 规定的首次检查，如果镁含量大于 ３ ５％ 或锰含量小于 ０ ５％ ，还须测

试铜铝合金或者锰镁铝合金压力容器壁内侧是否存在晶间腐蚀。
ｂ）对于铜铝合金，测试应该由生产商在新合金主管机关核准的情况下进行，对于每一个

铸件来说，该测试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重复进行。
ｃ）对于镁铝合金，测试应该由生产商在新合金或新工艺流程主管机关核准的情况下进

行。 如果合金或工艺流程发生改变，则测试应该重复进行。
６ ２ ３ ５　 定期检查和测试

６ ２ ３ ５ １　 定期检查和测试应该按照 ６ ２ １ ６ 进行。
注：经结构类型核准国主管机关同意，ＵＮ１９６５ 液化烃类气体混合物，如未具体指明，则气体运

输用的容积小于 ６ ５Ｌ 的焊接钢瓶的水压测试允许用其他可确保同等安全水平的测试来代替。
６ ２ ３ ５ ２　 密闭的低温容器应该根据 ４ １ ４ １ Р２０３ （８） ｂ）包装规范规定的周期性进行定期

３－２７１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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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测试：
ａ）容器外部状态检查，以及设备和外部标志检查；
ｂ）密封性测试。

６ ２ ３ ６　 压力容器的验收

６ ２ ３ ６ １　 １ ８ ７ 规定的合格评估和定期检查测试程序应由相应机构根据下表执行。
程　 　 序 相应机关

　 结构类型确认（１ ８ ７ ２） А

　 生产监督（１ ８ ７ ３） Ａ 或 ИС

　 首次检查和测试（１ ８ ７ ４） Ａ 或 ИС

　 定期检查（１ ８ ７ ５） Ａ、Ｂ 或 ИС

　 　 （表中字母为俄文）
对于可重复使用的压力容器，阀门和其他执行安全保障功能的可拆卸装置的合格评估可单独进行，区别

于容器的合格评估。 合格评估程序应该像配装指定阀门和辅助装置的压力容器经受的程序那样严格。
А———表示主管机关，其代表或检查机构。 检查机构应满足 １ ８ ６ ２、１ ８ ６ ４、１ ８ ６ ５ 和 １ ８ ６ ８ 的要

求，并且按照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 ２０１２（除了 ８ １ ３ 的规定）接受委托作为 Ａ 型机构。
В———表示符合 １ ８ ６ ２、１ ８ ６ ４、１ ８ ６ ５ 和 １ ８ ６ ８ 的要求的检查机构，并且按照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 ２０１２（除了 ８ １ ３ 的规定）接受委托作为 Ｂ 型机构。
ИС———表示接受检查部门监督的订货人内部检验部门，符合 １ ８ ６ ２、１ ８ ６ ４、１ ８ ６ ５ 和 １ ８ ６ ８ 的要

求，并且按照标准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 ２０１２（除了 ８ １ ３ 的规定）接受委托作为 Ａ 型机构。 内部检验的部门工

作应不分设计、工序、维修及技术维护过程。
６ ２ ３ ６ ２　 如果压力容器核准国不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缔约方，那么 ６ ２ １ ７ ２ 指出

的主管机关应该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与国的主管机关。
６ ２ ３ ７　 对生产商的要求

６ ２ ３ ７ １　 应该执行 １ ８ ７ 相关要求。
６ ２ ３ ８　 对检查机构的要求

应该执行 １ ８ ６ 的要求。
６ ２ ３ ９　 可重复使用的压力容器的标记

６ ２ ３ ９ １　 标记应该符合 ６ ２ ２ ７ 的要求并有下列更改。
６ ２ ３ ９ ２　 不应刷涂 ６ ２ ２ ７ ２ ａ）指出的联合国包装标志。
６ ２ ３ ９ ３　 ６ ２ ２ ７ ３ ｌ）的要求应更改如下：“用升表示的压力容器容积，后面是字母“Ｌ”。
如果是液化气体压力容器，用升表示的容积应该用末位数字取整的三位数表示。 如果最小或

额定容积值是一个整数，小数可以忽略不计。”
６ ２ ３ ９ ４　 对于 ＵＮ１９６５ 液化烃混合气体指定压力容器，未具体指明， 不要求 ６ ２ ２ ７ ３ ｇ）、
ｈ）以及 ６ ２ ２ ７ ４ ｍ）指定的标记。
６ ２ ３ ９ ５　 对于定期检查间隔时间为 １０ 年或更长时间的气体指定压力容器（见 ４ １ ４ １ 叙

述的 Ｐ２００ 和 Ｐ２０３ 包装规范），按照 ６ ２ ２ ７ ７ ｃ），在刷涂日期时不一定要注明月份。
６ ２ ３ ９ ６　 根据 ６ ２ ２ ７ ７，标记可能雕刻在适当材料制成的一个环上，在安装阀门时将该

环固定于瓶身，只在瓶的阀门拆下后方可取下该环。
６ ２ ３ ９ ７　 瓶组标记

６ ２ ３ ９ ７ １　 应该按照 ６ ２ ３ ９ １～６ ２ ３ ９ ６ 对瓶组中个别瓶进行标记。

３－２７２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６ ２ ３ ９ ７ ２　 瓶组标记应符合 ６ ２ ２ １０ ２ 和 ６ ２ ２ １０ ３ 的规定，除了 ６ ２ ２ ７ ２ ａ）指出的

不应刷涂联合国包装标志的情况。
６ ２ ３ ９ ７ ３　 除了上述每一个满足 ６ ２ ４ ２ 定期检查和测试要求的瓶组标志以外，还应注明

如下指示性标记：
ａ）组成定期检查和测试机构核准国识别标志的字母（串）③。 如果该机构由瓶组生产核

准国主管机关批准任命，则不需要指定的标记。
ｂ）机构的识别标志，该机构由进行定期检查和测试的主管机关授权。
ｃ）定期检查和测试日期：年份（两位数字），接着是月份（两位数字），并用斜线隔开（即

“年 ／月”）。 可使用四位数字表示年份。
上述标志应按照规定顺序依次标注在 ６ ２ ２ １０ ２ 指定的标签上或者单个标签上，标签在

瓶组框架上固定牢靠。
６ ２ ３ １０　 一次性压力容器的标记

６ ２ ３ １０ １　 标记应该符合 ６ ２ ２ ８ 的要求，除了 ６ ２ ２ ７ ２ ａ）指出的不应刷涂联合国包装

标志的情况。
６ ２ ３ １１　 应急压力容器

６ ２ ３ １１ １　 为确保对装在应急压力容器内运输的压力容器进行安全处理和移出，应急压力容器

的结构可能会包含一般情况下压力瓶或桶不使用的设备，例如，封头、快开装置、圆柱部分的孔。
６ ２ ３ １１ ２　 安全处理和应急压力容器使用规范应该在递交核准国主管机关的申请随附文件

中作出明确规定，且包含在核准证明中。 核准证明中应该指明允许在应急压力容器内运输的

压力容器。 也应该包含很有可能与危险货物接触的部件的生产材料清单。
６ ２ ３ １１ ３　 生产商应该发给应急压力容器的持有者核准证明副本。
６ ２ ３ １１ ４　 按照 ６ ２ ３，应急压力容器标记应该由核准国主管机关进行确定，根据不同情况

要考虑到 ６ ２ ３ ９ 的适用规定。 标记中应该指出应急压力容器的水容量和测试压力。
６ ２ ４　 对按照标准设计、制造和测试的非联合国压力容器的要求

注：如果标准中有涉及人或单位责任方面的要求，那么就要优先考虑《国际铁路货物联运

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类似要求。
６ ２ ４ １　 设计、制造、首次检查和试验

如需满足 ６ ２ 章的要求可能会使用标准。 如果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下表第 ２ 栏列出的标准

则认为符合对应要求。 在任何情况下，以第 ３ 栏说明的 ６ ２ 章的要求为准。 下表中加有引文

的标准应该根据第 ４ 栏中的说明用于发放正式的类型核准书，其中该说明用以执行第 ３ 栏说

明的 ６ ２ 章的要求。 根据 １ ８ ７ ２ ４，在第 ５ 栏中注明的日期之前现有的正式类型核准书应该

被撤回；如果未注明日期，正式的类型核准书在其有效期满前仍然有效。
自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起，在匈牙利、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斯洛伐

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必须使用加有引文的标准。 例外情况见 ６ ２ ５。
如果不是一种加引文的标准而是几种标准适用相同的要求，全部只采用这些标准中的一

条，如果下表中没有其他规定。
如果下表中没有其他规定，则每种标准的使用范围根据该标准使用范围的有关规定进行确定。

３－２７３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③ 国家缩写代码按照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１９６８ 年）。



标准技术

文件的编号
文件名称 使用条款

用于办理新的正式

类型批准书或延期

现有正式类型批

准书到期日期

（１） （２） （３） （４） （５）

对于设计和制造

附件Ⅰ
第 １～３ 部分

　 １９ １１ １９８４ 关于钢质无缝气瓶

的协调成员国法律的欧洲委员会

指令（公布于欧洲委员会官方公

报———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ｏ Ｌ ３００ ｏｆ
１９ １１ １９８４）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附件Ⅰ
第 １～３ 部分

　 关于非合金铝和铝合金无缝气

瓶的协调成员国法律的欧洲委员

会指 令 （ 公 布 于 Ｎｏ Ｌ ３００ ｏｆ
１９ １１ １９８４）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进一步规定之前

附件Ⅰ
第 １～３ 部分

　 关于非合金钢无缝气瓶的协调

成员国法律的欧洲委员会指令

（公 布 于 欧 洲 委 员 会 官 方 公

报———Ｎｏ Ｌ ３００ ｏｆ １９ １１ １９８４）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４４２：
１９９８＋ＡＣ：１９９９

　 液化石油气用可运输可重复

充装焊接钢气瓶—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自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ＥＮ １４４２：
１９９８＋Ａ２：２００５

　 液化石油气用可运输可重复

充装焊接钢气瓶—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ＥＮ １４４２：
２００６＋Ａ１：２００８

　 液化石油气用可运输可重复充

装焊接钢气瓶—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８００：
１９９８＋ＡＣ：１９９９

　 可运输气瓶—乙炔气瓶—主要

要求和定义
６ ２ １ １ ９

自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ＥＮ １８００：２００６
　 可运输气瓶—乙炔气瓶—主要

要求、定义和类型的批准
６ ２ １ １ ９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ＩＳＯ ３８０７：
２０１３

　 气瓶—乙炔气瓶—基本要求和

试验 设 计 类 型 （ 气 瓶—乙 炔 气

瓶—基本要求和型式试验设计类

型）　 注：不应有易熔塞。

６ ２ １ １ ９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９６４⁃１：
１９９９

　 可运输气瓶—水容量为 ０ ５ ～
１５０ Ｌ（含）的钢质无缝可重复充装

便携式气瓶设计和制造的技术要

求—第 １ 部分：Ｒｍ＜１ １００ＭＰａ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９７５：１９９９
（附件 Ｇ 除外）

　 可运输气瓶—容量为 ０ ５ ～ １５０
Ｌ 便携式无缝铝和铝合金气瓶的

设计和制造技术要求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

ＥＮ １９７５：１９９９
＋Ａ１：２００３

　 可运输气瓶—容量为 ０ ５ ～ １５０
Ｌ 便携式无缝铝和铝合金气瓶的

设计和制造技术要求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３－２７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标准技术

文件的编号
文件名称 使用条款

用于办理新的正式

类型批准书或延期

现有正式类型批

准书到期日期

（１） （２） （３） （４） （５）

对于设计和制造

ＥＮ ＩＳＯ ７８６６：
２０１２＋ＡＣ：

２０１４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无缝铝合

金气瓶—设计、制造和测试 （ ＩＳＯ
７８６６：２０１２）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ＩＳＯ
１１１２０：１９９９

　 可运输气瓶—水容量为 １５０ ～
３ ０００ Ｌ 压缩气体用可重复充装

钢质 无 缝 气 瓶—设 计、 制 造 和

试验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ＩＳＯ １１１２０：
１９９９＋Ａ１：２０１３

　 气瓶—水容积为 １５０ ～ ３ ０００ Ｌ
用于压缩气体运输的可重复充

装的 无 缝 钢 管—设 计、 制 造 及

试验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９６４⁃３：
２０００

　 可运输气瓶—水容量为 ０ ５ ～
１５０ Ｌ（含）的钢质无缝可重复充装

便携式气瓶设计和制造的技术要

求—第 ３ 部分：Ｒｍ＜１ １００ＭＰａ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２８６２：２０００
　 可运输气瓶—可重复充装铝合

金焊接气瓶设计和制造的技术

要求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２５１⁃２：２０００
　 低温贮器—带有绝缘层、体积不

大于 １ ０００ Ｌ 的可运输贮器—第 ２
部分：设计、制造、检查和试验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２２５７：２００２
　 可运输气瓶—无缝、环形包装复

合气瓶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２８０７：２００１
（附件 Ａ 除外）

　 液化石油气用可重复充装钢质

焊接气瓶—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ＥＮ １２８０７：２００８
　 液化石油气用可重复充装钢质

焊接气瓶—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９６４⁃２：２００１

　 可运输气瓶—水容量为 ０ ５ Ｌ ～
１５０ Ｌ（含）的钢质无缝可重复充装

便携式气瓶设计和制造的技术要

求—第 ２ 部分：Ｒｍ≥１ １００ ＭＰａ 的

钢质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１：２０１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无缝钢气

瓶—设计，制造及试验—第 １ 部

分：抗拉强度低于 １ １００ ＭＰａ 的淬

火和回火钢瓶（ＩＳＯ ９８０９⁃１： ２０１０）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３－２７５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续上表

标准技术

文件的编号
文件名称 使用条款

用于办理新的正式

类型批准书或延期

现有正式类型批

准书到期日期

（１） （２） （３） （４） （５）

对于设计和制造

ＥＮ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２：２０１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无缝钢气

瓶—设计、 制造及试验—第 ２ 部

分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１ １００ ＭＰａ
的淬火和回火钢瓶（ ＩＳＯ ９８０９⁃２：
２０１０）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ＩＳＯ ９８０９⁃
３：２０１０

　 气瓶—可重复充装的无缝钢气

瓶—设计、 制造及试验—第 ３ 部

分：正火钢瓶（ＩＳＯ ９８０９⁃３：２０１０）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３２９３：２００２

　 可运输气瓶—压缩、液化和溶解

气体用的水容量高达 ０ ５ Ｌ 和二

氧化碳用的水容量高达 １ Ｌ 的可

再充装无缝正火碳锰钢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３３２２⁃１：２００３
　 可运输气瓶—可重复充装的钢

质焊接气瓶—设计和制造—第 １
部分：焊接用钢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

ＥＮ １３３２２⁃１：２００３
＋Ａ１：２００６

　 可运输气瓶—可重复充装的钢

质焊接气瓶—设计和制造—第 １
部分：焊接用钢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３３２２⁃２：２００３
　 可运输气瓶—可重复充装的不

锈钢焊接气瓶—设计和制造—第

２ 部分：焊接用不锈钢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

ＥＮ １３３２２⁃２：２００３＋
А１：２００６

　 可运输气瓶—可重复充装的不

锈钢焊接气瓶—设计和制造—第

２ 部分：焊接用不锈钢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２２４５：２００２ 　 可运输气瓶—全缠绕复合气瓶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２２４５：２００９＋
Ａ１：２０１１

　 可移动气瓶—全缠绕复合气瓶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２２０５：２００１
　 可运输气瓶—一次使用的金属

气瓶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３１１０：２００２
　 液化石油气用可重复充装的可

运输焊接铝气瓶—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３１１０： ２０１２
　 可移动重复充装用于液化石油

气 （ ＬＰＧ） 的焊接铝瓶—设计和

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４４２７：２００４

　 液化石油气用可运输可再充装

合成气瓶—设计和制造

　 注：标准仅适用于安装有安全阀

的气瓶。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

３－２７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标准技术

文件的编号
文件名称 使用条款

用于办理新的正式

类型批准书或延期

现有正式类型批

准书到期日期

（１） （２） （３） （４） （５）

对于设计和制造

ＥＮ １４４２７：２００４＋
Ａ１：２００５

　 液化石油气用可运输可再充装

合成气瓶—设计和制造

　 注 １：标准仅适用于安装有安全

阀的气瓶。
　 注 ２：在 ５ ２ ９ ２ １ 和 ５ ２ ９ ３ １
中，当显示损伤等于或大于不合格

标准时气瓶都需要进行爆破试验。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４４２７：２０１４
　 ＬＰＧ 设备及附件—液化石油气

用可移动重复充装合成气瓶—设

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４２０８：２００４
　 可运输气瓶—容量不超过 １０００ Ｌ
的气体运输用焊接压力桶的技术特

点—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４１４０：２００３
　 液化石油气用可运输可重复充

装焊接钢气瓶—可选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４１４０：２００３
＋Ａ１：２００６

　 液化石油气用可运输可重复充

装焊接钢气瓶—可选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３７６９：２００３
　 可运输气瓶—气瓶捆包—设计、
制造、鉴定和试验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

ＥＮ １３７６９：２００３＋
Ａ１：２００５

　 可运输气瓶—气瓶捆包—设计、
制造、鉴定和试验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ＩＳＯ
１０９６１：２０１２

　 气瓶—管束—设计、制造、识别

及检验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４６３８⁃１：
２００６

　 可运输气瓶—容量不超过 １５０ Ｌ
的可重复充装焊接贮器—第 １ 部

分：使用实验方法制造的奥氏体不

锈钢焊接气瓶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４６３８⁃３：
２０１０ ／ ＡＣ

　 可移动气瓶—容量在 １５０ Ｌ 以

下的可重复充装焊接气瓶—第 ３
部分：按实验法验证设计的焊接碳

素不锈钢气瓶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４８９３：
２００６＋ＡＣ：２００７

　 液化石油气用设备和装置—容

量为 １５０～１０００ Ｌ 的液化石油气用

可运输焊接钢气桶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４８９３：２０１４
　 液化石油气（ＬＲ）设备和附件—
容量 １５０～１０００ Ｌ 的可移动液化石

油气焊接压力钢桶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３－２７７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续上表

标准技术

文件的编号
文件名称 使用条款

用于办理新的正式

类型批准书或延期

现有正式类型批

准书到期日期

（１） （２） （３） （４） （５）

　 对于封闭装置

ＥＮ ８４９：１９９６
（附件 Ａ 除外）

　 可运输气瓶—气瓶阀—设计类

型的技术要求和试验
６ ２ ３ １

在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

ＥＮ ８４９：１９９６ ／
А２：２００１

　 可运输气瓶—气瓶阀—设计类

型的技术要求和试验
６ ２ ３ １

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

ＥＮ ＩＳＯ
１０２９７：２００６

　 可运输气瓶—气瓶阀—设计类

型的技术要求和试验
６ ２ ３ １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ＩＳＯ
１４２４５：２０１０

　 气瓶—液化石油气瓶阀门的规

范和试验—自主闭合（ ＩＳＯ １４２４５：
２００６）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３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３１５２：２００１
　 液化石油气用气瓶的技术要求

及其试验—气瓶的自动关闭阀门
６ ２ ３ ３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ＥＮ １３１５２：２００１
＋Ａ１：２００３

　 液化石油气用气瓶的技术要求

及其试验—气瓶的自动关闭阀门
６ ２ ３ ３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ＩＳＯ １５９９５：
２０１０

　 气瓶—液化石油气瓶阀门的规

范和 试 验—手 动 操 作 （ ＩＳＯ 　
１５９９５：２００６）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３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３１５３：２００１
　 液化石油气用气瓶的技术要求

及其试验—气瓶手动控制阀
６ ２ ３ ３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１５３：２００１＋
Ａ１：２００３

　 液化石油气用气瓶的技术要求

及其试验—气瓶手动控制阀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３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ＥＮ ＩＳＯ １３３４０：
２００１

　 可移动气瓶—不可重复充装气

瓶的阀门—规范和原型试验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３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３６４８⁃１：２００８
　 深冷容器—防超压用安全装

置—第 １ 部分，用于深冷的阀门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ＥＮ １６２６：２００８
（除了 Ｂ 类阀）

　 深冷容器—低温设施用阀门
６ ２ ３ １ 和

６ ２ ３ ４
等待通知

６ ２ ４ ２　 定期检查和测试

应该按照第 ３ 栏的说明使用下表中的标准来执行 ６ ２ ３ ５ 压力容器定期检查和测试要

求。 在任何情况下都以 ６ ２ ３ ５ 的要求为准。
在匈牙利、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

国必须使用加有引文的标准。
如果压力容器根据 ６ ２ ５ 规定进行制造，则应该根据类型核准书使用定期检查和测试程

序（如果核准书中有相关程序规定）。
如果加引文的几种标准适用相同的要求，全部只采用这些标准中的一条，如果下表中没有

其他规定。
每种标准的使用范围根据该标准使用范围有关规定进行确定，如果下表中没有其他

规定。

３－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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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技术文件的编号 文件名称 允许使用

（１） （２） （３）

对于定期检查和试验

ＥＮ １２５１⁃３：２０００
　 低温贮器—容量不大于 １ ０００ Ｌ 的带

真空绝缘层的可运输贮器—第 ３ 部分：
操作要求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９６８：２００２ ＋ Ａ１：２００５
（附件 Ｂ 除外）

　 可运输气瓶—无缝钢气瓶的定期检

查和试验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９６８：２００２ ＋ Ａ１：２００５
（附件 Ｂ 除外）

　 可运输气瓶—无缝钢气瓶的定期检

查和试验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８０２：２００２
（附件 Ｂ 除外）

　 可运输气瓶—无缝铝合金气瓶的定

期检查和试验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２８６３：２００２＋
Ａ１：２００５

　 可运输气瓶—溶解性乙炔用气瓶的

定期检查和技术维护

　 注：在本标准中“首次检查”指的是

在乙炔用新气瓶最终批准后的“首次

检查”。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８０３：２００２
（附件 Ｂ 除外）

　 可运输气瓶—焊接钢气瓶的定期检

查和试验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第 ４ 条款除外）
　 可运输气瓶—复合气瓶的定期检查

和试验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４１８９：２００３
　 可运输气瓶—在气瓶定期检查时气

瓶阀门的检查和技术维护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４８７６：２００７
　 可运输气瓶—焊接压力桶的定期检

查和技术维护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４９１２：２００５
　 液化石油气的设备和装置—在气瓶

定期检查时气瓶阀门的检查和技术

维护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除了附件 Ｇ 和 Ｈ）
　 液化石油气（ＬＰＧ）的仪器和设备—
液化石油气（ＬＰＧ）重复使用的运输气

瓶的定期检查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ＥＮ １５８８８：２０１４
　 运输气瓶—气瓶组—定期检查和

试验
在进一步规定之前

６ ２ ５　 对非联合国规格容器以及未采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所规定的标准

进行设计、制造和检测的压力容器的要求

未采用 ６ ２ ２ 或 ６ ２ ４ 中表格里所规定的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和检测的压力容器，应根据

能够确保同一安全水平并得到主管机关认可的技术条例规定对其进行设计、制造和检测。
（该规定不适用于匈牙利、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

共和国。）
考虑到科技进步成果，或在 ６ ２ ２ 或 ６ ２ ４ 中未提及任何标准的情形下，或为了关注在

６ ２ ２ 或 ６ ２ ４ 所规定的标准中未能反映出的科技状况，主管机关准许使用能够确保同一安

全水平的技术条例。

３－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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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６ ２ ２ 或 ６ ２ ４ 中所引用的标准不适应或不应采用，批准证颁发机构应在型号正式

批准证书中注明定期检查程序。
主管机关将其所认可的技术条例名录转交给铁路合作组织委员会。 该名录应包括以下信

息：条例名称、目的、通过日期以及哪里可以得到。 铁路合作组织委员会应在其网站上公布上

述信息。
将标准的引用列入《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今后版本，为此而通过的标准

应由主管机关批准使用，不用通知铁路合作组织。
非联合国规格的以及未采用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和检测的压力容器应符合 ６ ２ １、６ ２ ３

和以下要求：
注：为了本节引用 ６ ２ １ 中的技术标准应视为引用技术条例。

６ ２ ５ １　 材料

以下条款中所列举的材料例子可以用于执行 ６ ２ １ ２ 中关于材料的要求。
ａ）碳钢：用于压缩、液化、冷冻液化和溶解气体以及不属于 ４ １ ４ １ 中所说明的包装说明

书 Ｐ２００ 表格 ３ 中所列明的第 ２ 类物质。
ｂ）合金钢（特种工）、镍、镍合金（与蒙乃尔合金一样）：用于压缩、液化、冷冻液化和溶解的

气体以及不属于 ４ １ ４ １ 中所阐明的包装说明书 Ｐ２００ 表格 ３ 中所列明的第 ２ 类物质。
ｃ）铜：
———用于分类编码为 １Ａ、１Ｏ、１Ｆ 和 １ＴＦ 的气体， １５ ℃ 时其灌注压力不超过 ２ ＭＰａ

（２０ ｂａｒ）；
———用于分类编码为 ２Ａ 的气体以及 ＵＮ１０３３ 二甲基醚、ＵＮ１０３７ 氯乙烷、ＵＮ１０６３ 氯甲烷、

ＵＮ１０７９ 二氧化硫、ＵＮ１０８５ 溴乙烯、ＵＮ１０８６ 氯乙烯和 ＵＮ３３００ 含有环氧乙烷 ８７％ 以上的环氧

乙烷与二氧化碳混合物；
———用于分类编码为 ３Ａ、３Ｏ 和 ３Ｆ 的气体。
ｄ）铝合金：见 ４ １ ４ １ 中所说明的包装说明书 Ｐ２００ 特别条款“ａ）”。
ｅ）复合材料：用于压缩、液化、冷冻液化和溶解气体。
ｆ）合成材料：用于冷冻液化气体。
ｇ）玻璃：用于分类编码为 ３Ａ 的冷冻液化气体、ＵＮ２１８７ 冷冻液态二氧化碳或其混合液和

分类编号为 ３Ｏ 的气体。
６ ２ ５ ２　 运营设备

（备用）
６ ２ ５ ３　 钢瓶、管、压力圆筒和瓶组

在试验压力下在容器最大受力点上的金属应力不应超过所保证的屈服强度最低值（Ｒｅ）
的 ７７％ 。

“屈服极限”系为受应力作用残余伸长率为 ０ ２％或针对奥氏体钢为样品上所做标记之间

距离的 １％ 。
注：对于金属板材，拉伸样品的轴线应沿扎板方向垂直通过。 在圆形截面的样品上对断裂

残余伸长率进行测量，样品上标记长度 ｌ 等于直径 ｄ 的 ５ 倍（ ｌ ＝ ５ｄ）；如果使用矩形截面的样

品，那么标记长度 ｌ 计算公式如下：

ｌ＝ ５ ６５ Ｆ０

３－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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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Ｆ０为样品横截面的初始面积。
制作压力容器及其闸阀的相关材料在温度为－２０ ℃至 ５０ ℃的压力下要耐脆性断裂和耐

腐蚀开裂⑤。
接缝要符合技术要求并保证充分安全。

６ ２ ５ ４　 关于铝合金压力容器的补充条款，此类容器用于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溶解气体和受

专门要求制约的压力气体（气体样品）以及装有压力气体的物品，气溶胶包装和装有气体的小

型包装（小气瓶）除外。
６ ２ ５ ４ １　 允许用于运输的铝合金压力容器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各项指标

А
初铝，

纯度 ９９ ５％

В
铝镁合金

С
铝硅镁合金，例如

ＩＳＯ ／ Ｒ２０９ Ａｌ⁃Ｓｉ⁃Ｍｇ
（美国“铝业学会”６３５１）

Ｄ
铝铜镁合金

　 抗 断 强 度， Ｒｍ， ＭＰａ

（Ｎ ／ ｍｍ２）
４９～１８６ １９６～３７２ １９６～３７２ ３４３～４９０

　 屈 服 极 限， Ｒｍ， ＭＰａ

（Ｎ ／ ｍｍ２）
　 （常数 λｇ ＝ ０ ２％ ）

１０～１６７ ５９～３１４ １３７～３３４ ２０６～４１２

　 断 裂 残 余 伸 长 率 （ ｌ ＝
５ｄ），％

１２～４０ １２～３０ １２～３０ １１～１６

　 弯曲试验（芯棒直径 ｄ ＝ ｎ×
ｅ，其中 ｅ 为样品厚度）

ｎ＝ ５（Ｒｍ≤９８）
ｎ＝ ６（Ｒｍ＞９８）

ｎ＝ ６（Ｒｍ≤３２５）
ｎ＝ ７（Ｒｍ＞３２５）

ｎ＝ ６（Ｒｍ≤３２５）
ｎ＝ ７（Ｒｍ＞３２５）

ｎ＝ ７（Ｒｍ≤３９２）
ｎ＝ ８（Ｒｍ＞３９２）

　 美 国 “ 铝 业 协 会 ” 系 列

编号ａ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ａ见《美国铝标准与数据》，第 ５ 版，１９７６ 年 １ 月，《美国铝业协会》刊物，７５０ Ｔｈｉｒｄ Ａｖｅｎｕ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实际性能取决于相关合金的成分以及压力容器的最终加工；但是无论使用何种合金，压力

容器的壁厚都是根据下列公式之一进行计算的：

ｅ ＝
ＰＭＰａＤ

２Ｒｅ

１ ３
＋ ＰＭＰａ

或 ｅ ＝
ＰｂａｒＤ

２０Ｒｅ

１ ３
＋ Ｐｂａｒ

式中　 ｅ———压力容器最小壁厚，ｍｍ；
ＰＭＰａ———试验压力，ＭＰａ；
Ｐｂａｒ———试验压力，ｂａｒ，
Ｄ———压力容器计算（公称）外径；
Ｒｅ———所保证的最低屈服极限（伸长率 ０ ２％ ），ＭＰａ（Ｎ ／ ｍｍ２）。
无论使用何种合金种类，所保证的最低屈服极限值（Ｒｅ）不应大于所保证的抗断强度最低

极限（Ｒｍ）的 ０ ８５。
注 １：（备用）
注 ２：在圆形截面的样品上对断裂残余伸长率进行测量，样品上标记长度 ｌ 等于直径 ｄ 的

５ 倍（Ｌ＝ ５ｄ）；如果使用矩形截面的样品，那么标记长度 ｌ 计算公式如下：

３－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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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５ ６５ Ｆ０

式中，Ｆ０为样品横截面的初始面积。
注 ３：ａ）在圆圈样品上做弯曲试验（见弯曲试验图），圆圈从圆柱上切下并切成相等的两

份，宽 ３ｅ，但不小于 ２５ ｍｍ。 每个样品只能按端面进行加工。
ｂ）用直径（为 ｄ）的芯棒和 ２ 个位于（ｄ＋３ｅ）间距的圆柱支座进行弯曲试验。 在试验时内

表面间距离不超过芯棒的直径。
ｃ）只要内表面间距离同芯棒直径相等，那么样品在围绕芯棒向内弯曲时不应出现裂痕。
ｄ）芯棒直径与样品壁厚之比应符合表中所规定的值。

弯曲试验图

d

4d+3e

６ ２ ５ ４ ２　 容器生产国主管机关所批准的补充试验结果确定能确保像容器根据 ６ ２ ５ ４ １
的表中所规定要求进行生产的那种运输安全水平（另见标准 ＥＮ １９７５：１９９９ ＋ А１：２００３），那么

伸长率下限更低值是可以接受的。
６ ２ ５ ４ ３　 压力容器最低壁厚应如下：

———如果压力容器直径小于 ５０ ｍｍ：不小于 １ ５ ｍｍ；
———如果压力容器直径为 ５０～１５０ ｍｍ： 不小于 ２ ｍｍ；
———如果压力容器直径大于 １５０ ｍｍ：不小于 ３ ｍｍ。

６ ２ ５ ４ ４　 压力容器底部应为半圆形、椭圆形或拱形空间形并应像压力容器壳体那样保证

同样程度的可靠性。
６ ２ ５ ５　 复合材料制造的压力容器

气瓶、导管、压力圆筒、气瓶组用复合材料制造，其结构应使最低断裂系数（断裂压力与试

验压力之比）达到：
———扎有紧箍圈的压力容器：１ ６７；
———完全捆扎的压力容器：２ ０。

６ ２ ５ ６　 封闭式低温容器

以下要求适用于用于冷冻液态气体的封闭式低温容器的制造：
６ ２ ５ ６ １　 如果使用非金属材料，材料应在压力容器及其设备最低工作温度下抗脆性断裂。
６ ２ ５ ６ ２　 保险装置的设计应使其在最低工作温度下可靠工作。 通过对每台装置或同结构

类型装置的样品进行检测来确定和检查在该温度下其是否工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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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５ ６ ３　 压力容器上的通风阀和保险装置的设计应使其不能喷溅出液体。
６ ２ ６　 对气溶胶喷雾器（气溶胶包装）、装有气体的小型容器（小气瓶）和含有液化易燃气体

的燃料电池盒的一般要求

６ ２ ６ １　 设计和制造

６ ２ ６ １ １　 只装有气体或混合气体的气溶胶喷雾器（ＵＮ１９５０ 气溶胶）和装有气体的小型容

器（小气瓶）应用金属制造。 上述要求不适用于气溶胶和装有气体的小型容器（小气瓶），而针

对 ＵＮ１０１１ 丁烷容器不大于 １００ ｍＬ。 其他气溶胶喷雾器应用金属、合成材料或玻璃制造。 金

属压力容器，内径不低于 ４０ ｍｍ，底部应为凹型。
６ ２ ６ １ ２　 金属容器容积不应超过 １ ０００ ｍＬ；合成材料或容器玻璃容器的容积不应超

过 ５００ ｍｇ。
６ ２ ６ １ ３　 每种型号的容器（气溶胶喷雾器或小气瓶）在移交使用前应通过根据 ６ ２ ６ ２ 所

进行的水压压力试验。
６ ２ ６ １ ４　 泄气阀和气溶胶喷雾器喷嘴（ＵＮ１９５０ 气溶胶）以及装有气体的小型容器（小气

瓶）的阀门 ＵＮ２０３７，应保证容器的关严密封并防止意外磨损。 不准使用只有在内部压力作用

下才能关闭的阀门和喷嘴。
６ ２ ６ １ ５　 ５０℃时气溶胶喷雾器内部压力不能超过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或 １ ３２ＭＰａ（１３ ２ ｂａｒ）。
给其充气在 ５０℃时液相不应超过其容积的 ９５％ 。 装有气体的小型容器（小气瓶）应符合试验

压力以及 ４ １ ４ １ 中所规定的包装充气规范 Ｐ２００ 的要求。
６ ２ ６ ２　 水压压力试验

６ ２ ６ ２ １ 　 水压试验时所采用的压力（试验压力）应超过 ５０ ℃时内部压力的 ５０％ ，不低于

１ 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
６ ２ ６ ２ ２　 进行水压试验的每种型号的空容器应不少于 ５ 个：

ａ）在达到所设定的试验压力前，在该压力下样品不应有泄漏或明显的变形；
ｂ）试验直至出现泄漏或断裂；并且首先应冲击凹形底部（如果有这样的底部），而容器的

气密性损耗或断裂不应在超过试验压力 ２０％的情况下进行。
６ ２ ６ ３　 气密性检测

应根据 ６ ２ ６ ３ １ 在装有热水的池子里对每个加满的气溶胶喷雾器、小气瓶或燃料电池

盒进行检测或确认性检测，或根据 ６ ２ ６ ３ ２ 在装有热水的池子里进行选择性检测。
６ ２ ６ ３ １　 在装有热水的池子里检测

６ ２ ６ ３ １ １ 　 水池里的温度以及检测持续时间应让内部压力达到 ５５℃（当 ５０℃时液相未超

过气溶胶喷雾器、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容积的 ９５％时，则为 ５０℃）时所能达到的数值。 如果所

装物质对加热敏感或气溶胶喷雾器、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是用塑料制造，而塑料在这样的试验

温度下会变软，水温则应维持在 ２０～３０℃；但是除此之外，２ ０００ 个气溶胶喷雾器、小气瓶或燃

料电池盒中要有一个必须在最高温度下受到检测。
６ ２ ６ ３ １ ２ 　 不应发生所装物质的某种泄漏或气溶胶喷雾器、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永久变

形，塑料气溶胶喷雾器、塑料小气瓶或塑料燃料电池盒因会变软可能变形除外，但在此情形下

不应发生泄漏。
６ ２ ６ ３ ２　 选择性检测

获得主管机关的同意，遵守 ６ ２ ６ ３ ２ １ 中的要求并根据具体情况和 ６ ２ ６ ３ ２ ２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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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６ ３ ２ ３ 可以使用选择性方法，以确保同等安全水平。
６ ２ ６ ３ ２ １ 　 质量体系

给气溶胶喷雾器、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灌气的企业及其零部件生产企业应拥有相关的质

量体系。 质量体系应规定程序，以便确保剔除所有的漏气或变形的气溶胶喷雾器、小气瓶或燃

料电池盒，并且不准许将其送去运输。
质量体系应包括：
ａ）关于组织结构和职责的描述；
ｂ）要用于质量检查、测试、控制、保障和工艺流程方面的相关规程；
ｃ）质量数据记录系统，例如检查记录、检测数据、校准数据和证书；
ｄ）管理体系，旨在确保质量体系有效运行；
ｅ）文件监管及其重新审查程序；
ｆ）对不符合要求的气溶胶喷雾器、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的监控手段；
ｇ）职业培训计划和相关人员的认证程序；
ｈ）保证最终产品无残次的程序。
为了执行主管机关的要求应进行先期审查和定期审查。 审查应确保所批准的体系恰当有

效长期的运行。
６ ２ ６ ３ ２ ２　 气溶胶喷雾器

６ ２ ６ ３ ２ ２ １　 气溶胶喷雾器灌气前压力及气密性检测

每台空的气溶胶喷雾器均应受到压力测试，该压力等于或超过 ５５℃时（当 ５０ ℃时液相未

超过容器容积的 ９５％时，可采用 ５０℃）所装满的气溶胶喷雾器中所设定的最大压力。 这一压

力应不低于气溶胶喷雾器计算压力的 ２ ／ ３。 如果在气溶胶喷雾器试验压力作用下发现以等于

或超过 ３ ３×１０－２ ｍｂａｒ·Ｌ ／ ｓ 的速度在发生的泄漏、变形或其他缺陷，那么该气溶胶喷雾器应

作为次品剔除。
６ ２ ６ ３ ２ ２ ２　 灌气后对气溶胶喷雾器的检测

罐装前灌气人应确定加固装置（气溶胶包装密封装置）已做相应调整并已使用了所规定

的气体推进剂。
每台所装满的气溶胶喷雾器应称重并做气密性检测。 泄漏检测设备应足够灵敏，以便能

够发现在 ２０℃条件下以不低于 ２ ０×１０－３ｍｂａｒ·Ｌ ／ ｓ 的速度在发生的泄漏。
任何所装满的气溶胶喷雾器，如果有泄漏、变形或超重迹象，应作为次品剔除。

６ ２ ６ ３ ２ ３　 小气瓶和燃料电池盒

６ ２ ６ ３ ２ ３ １　 对小气瓶和燃料电池盒的压力检测

每个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均应受到压力测试，该压力等于或超过 ５５℃时（当 ５０ ℃时液相

未超过容器容积的 ９５％时，可采用 ５０℃）在所装满的容器中所设定的最大压力。 该试验压力

应为给相关小气瓶或相关燃料电池盒所规定的压力，应不低于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计算压力

的 ２ ／ ３。 如果在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的试验压力作用下发现以等于或超过 ３ ３×１０－２ｍｂａｒ·Ｌ ／
ｓ 的速度在发生的泄漏、变形或其他缺陷，那么该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应作为次品剔除。
６ ２ ６ ３ ２ ３ ２　 对小气瓶和燃料电池盒的气密性检测

在灌气和密封前灌气人应确定闸阀（如果有）和相关的密封装置已正常关闭，已使用了所

规定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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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所装满的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均应接受气体适当质量的物质和气密性检测。 泄漏检测设

备应足够灵敏，以便能够发现在 ２０℃条件下以不低于 ２ ０×１０－３ｍｂａｒ·Ｌ／ ｓ 的速度在发生的泄漏。
小气瓶或燃料电池盒如果有不符合所声明的质量极限值的气体质量或有泄漏或变形的迹

象，应作为次品剔除。
６ ２ ６ ３ ３ 　 经主管机关的同意，气溶胶的包装和小型容器如果应消毒，并且水池里的检测会

对其产生不良影响，则不受 ６ ２ ６ ３ １ 和 ６ ２ ６ ３ ２ 的制约，前提是：
ａ）它们含非易燃气体；并且

１）装有用于医疗、检疫或类似目的的构成药物制剂主要成分的其他物质；
２）装有用于药物制剂生产过程的其他物质；
３）用于医疗、检疫或类似目的。
ｂ）能够保证同等安全水平的是生产厂家所使用的发现泄漏和测定耐压力的选择性方法，

如氦气检测以及在水池里对不低于每批次 １ ／ ２０００ 的制品统计抽样进行检测。
ｃ）对于上述 а）１）和 ３）中所列明的药物制剂，其生产要经国家医疗卫生机构的批准。 如

果主管机关这样要求，则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⑥所规定的良好实践原则。
６ ２ ６ ４　 引用标准

如果采用以下标准，６ ２ ６ 的要求就得以满足：
———针对气溶胶喷雾器（ＵＮ１９５０）：指令 ７５ ／ ３２４ ／ ＥＥＣ，其所修订的附件适用于制造；
———针对 ＵＮ２０３７， 小型容器， 装有气体（小气瓶）和装有 ＵＮ１９６５ 液化烃类混合气体，未

具体标明（液化石油气用一次性金属气瓶，带有或没有阀门，用于同便携式器械一起使用—构

造、检验、测试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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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药品质量保证，指南与相关材料的总汇》。 第二版：《熟练的生产技术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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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第 ６ ３ 章　 第 ６ ２ 类 Ａ 级传染性物
质包装制造与试验要求

　 　 注：该章要求不适用于按照 ４ １ ４ １ 叙述的包装规范 Ｐ６２１ 说明运送第 ６ ２ 类物质所使用

的包装。
６ ３ １　 概述

６ ３ １ １　 该章要求适用于运输 Ａ 类传染物质的包装。
６ ３ ２　 包装要求

６ ３ ２ １　 本节包含的包装要求基于目前使用的 ６ １ ４ 规定的包装。 同时，允许使用符合与本

章规定要求不同的技术要求的包装，条件是：包装有效，主管机关批准，及能够顺利通过 ６ ３ ５
描述的试验。 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叙述的方法不同的实验方法可行的条

件是方法等同及主管机关承认。
６ ３ ２ ２　 包装制造和试验应按照主管机关批准的质量保证计划，以便每个包装单位都符合本章要求。

注：标准 ＩＳＯ １６１０６：２００６《包装—危险货物运输包装—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危险货物大

型包 装—ＩＳＯ 标 准 应 用 指 南 》 （ ９００１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ｂｕｌ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 ＩＢ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Ｏ ９００１）包括可以使用的程序说明。
６ ３ ２ ３　 包装制造企业和经销商企业应提交必须遵守的程序信息，闸阀（包括要求的密封）的型号和

尺寸的描述和其他保证交付运输的包装能够通过本章规定的相应的使用试验的必需成分。
６ ３ ３　 包装类别标记代码

６ ３ ３ １　 包装类别标记代码在 ６ １ ２ ７ 中列出。
６ ３ ３ ２　 包装代码后面可以是字母“Ｕ”或“Ｗ”。 字母“Ｕ”表示符合 ６ ３ ５ １ ６ 的要求的专

门包装。 字母“Ｗ”表示，包装虽然属于代码规定的型号，制造与 ６ １ ４ 要求有某些差别，但按

照 ６ ３ ２ １ 要求认为是等同的。
６ ３ ４　 标记

注 １：标记表示，喷涂标志的包装符合顺利通过试验的结构型号，及符合与本章有关的制

造要求，但与该包装使用无关。
注 ２：制作标记减轻包装制造商、从事标志恢复的人员、使用方、承运人和监管机构的工作量。
注 ３：标记不总是提供关于试验水平等的完整信息，但是以后可能会需要，这种情况下应

该索取，例如，试验证明书，实验记录或顺利通过试验的包装登记簿。
６ ３ ４ １　 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使用的每个包装单位应在上表面和侧

面具有耐久，尺寸和喷涂部位清晰，明显可见的标记。 字母、数字和符号应：
———毛重大于 ３０ ｋｇ 或容量大于 ３０ Ｌ 的包装：高度不低于 １２ ｍｍ；
———毛重不小于 ３０ ｋｇ 或容量不大于 ３０ Ｌ 的包装：高度不低于 ６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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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重不大于 ５ ｋｇ 或容量不大于 ５ Ｌ 的包装：相应的尺寸。
６ ３ ４ ２　 满足本节和 ６ ３ ５ 叙述要求的包装，在主管机关相应决定后，应喷涂以下标记：

ａ）　 联合国的符号　 u
n

该符号应特别用于说明，包装、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符合 ６ １、６ ２、６ ３、６ ５、６ ６ 或

６ ７ 章①相应的要求；
ｂ）按照 ６ １ ２ 规定，表示包装类别的代码；
ｃ）文字标注“第 ６ ２ 类”；
ｄ）包装生产年份最后 ２ 个数字；
ｅ）允许喷涂标志的国家，识别符号②说明；
ｆ）主管机关确定的包装制造商名称或其他识别代号；
ｇ）对于符合 ６ ３ ５ １ ６ 要求的包装，字母“Ｕ”应紧排在该项的子项 ａ）规定的代码之后。

６ ３ ４ ３ 　 标志应按照 ６ ３ ４ ２ 的子项 ａ） ～ ｇ）规定的顺序喷涂；标志的每个元素都应与其他

元素明显独立，例如，用斜线或留空白处，以便可以容易识别每个元素。
主管机关允许的补充标志不应妨碍正确识别 ６ ３ ４ １ 规定的标志元素。

６ ３ ４ ４　 标签样例

u
n 　 　

４Ｇ ／ ＣＬＡＳＳ ６ ２ ／ ０６
ＲＵ ／ ＷＳ⁃７３２６⁃ＫＭＫ

　 　
按照 ６ ３ ４ ２а）、ｂ）、ｃ）和 ｄ）
按照 ６ ３ ４ ２ ｅ） 和 ｆ）

６ ３ ５　 包装试验要求

６ ３ ５ １　 试验与试验进行频率

６ ３ ５ １ １　 每个包装的结构型号应进行试验，如本节规定，按照允许喷涂标志的主管机关规

定的程序，应由该主管机关批准。
６ ３ ５ １ ２　 使用前，每个包装的结构型号应顺利通过本章规定的试验。 包装的结构型号由设

计、尺寸、材料和厚度，制造方法和包装方法，以及表面处理方法确定。 型号同样可以包括与原

型不同的只是较小高度的包装。
６ ３ ５ １ ３　 系列包装样品应按照主管机关规定的定期进行试验。
６ ３ ５ １ ４　 此外，在每次修改结构，改变材料或包装制造方法时，应进行重复试验。
６ ３ ５ １ ５　 主管机关可以允许进行与试验样品差别不大的包装抽样试验，例如，含有小尺寸

的或小净重的初级容器的包装，或这类包装，如一个或几个较小外形尺寸的圆桶和箱。
６ ３ ５ １ ６　 所有型号的初级容器联合为二次包装并运输，不受试验影响，使用硬性外包装，条件如下：

ａ）硬性外包装与易碎初级容器（例如，玻璃制容器）应一起顺利通过 ６ ３ ５ ２ ２ 规定的试验。
ｂ）初级容器综合总毛重不应超过子项 ａ）规定的跌落试验过程中使用的初级容器毛重的一半。
ｃ）初级容器之间的，以及初级容器和二次包装外表面之间的填充物厚度不应小于通过初

级试验的包装内相应数值。 如果在初级试验中使用一个初级容器，则初级容器之间的填充物

厚度不应小于二次包装外表面和初级试验中使用的初级容器之间的填充物厚度。 如果使用少

量或小尺寸（与通过跌落试验的初级容器相比较）初级容器，则为充填空处，应使用足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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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填充物。
ｄ）排空状态的硬性外包装应顺利通过 ６ １ ５ ６ 规定的堆码试验。 同样的包装总重应依据

本项的分项 ａ）规定的跌落试验中使用的包装综合质量确定。
ｅ）装有液体的初级容器，应由能够吸收初级容器内整个容积液体的足够数量的吸收材料

包覆。
ｆ）如果硬性外包装用于其中放置装有液体的初级容器，本身不密封或硬性外包装是用于

放置装有固体物质的初级容器或本身是对散装物质渗透的，则必须采取措施抑制液体或固体

渗漏，例如，使用密封内衬、塑料袋或其他有效抑制渗漏工具。
ｇ）６ ３ ４ ２ 子项 а） ～ е）规定的标志除外，包装应喷涂 ６ ３ ４ ２ ｇ）规定的标志。

６ ３ ５ １ ７　 主管机关可以在任何时刻要求进行本节规定的试验，以便确定系列生产的包装符

合对结构型号试验提出的要求。
６ ３ ５ １ ８　 主管机关可以允许对一个样品进行几个试验，如果这不影响到试验结果真实性。
６ ３ ５ ２　 准备包装试验

６ ３ ５ ２ １　 必须准备可以运输的每个型号包装样品，必须用水或含防冻剂水代替液体或固体

传染物，如果要求在－１８℃保持样品。 每个初级容器应填充到不低于其容积的 ９８％ 。
注：术语“水”包括密度不低于 ９５０ ｋｇ ／ ｍ３ 的水中防冻剂溶液，用于－１８℃情况下进行的试验。

６ ３ ５ ２ ２　 试验要求的样品数量

包装类别试验

包装类别ａ 要求的试验

硬性外包装

初级容器

聚合

物材料

其他

材料

水喷淋

６ ３ ５ ３ ６ １
低温保持

６ ３ ５ ３ ６ ２
跌落

６ ３ ５ ３
补充跌落

６ ３ ５ ３ ６ ３
穿透

６ ３ ５ ４
堆码

６ １ ５ ６

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

纸箱

纸圆桶

聚合物箱

聚合物圆桶 ／
聚合物桶

其他材料桶

其他材料

圆桶

× ５ ５ １０

× ５ ０ ５

× ３ ３ ６

× ３ ０ ３

× ０ ５ ５

× ０ ５ ５

× ０ ３ ３

× ０ ３ ３

× ０ ５ ５

× ０ ０ ５

× ０ ３ ３

× ０ ０ ３

１
（使用干冰）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按照

６ ３ ５ １ ６
和标志字

母“Ｕ”制
造的包

装试验时）

　 　 а依据包装种类和制造包装的材料性能，“包装类别”将包装划分用于类别试验。

注 １：如果初级容器由 ２ 种或 ２ 种以上材料制成，根据可以最大程度损坏的材料确定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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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
注 ２：选择试验或保持条件下，试验前二次包装的材料不考虑。
表格使用说明：
如果应当试验的包装由带有聚合物初级容器的外部纸箱构成，在跌落试验前，５ 个样品应

进行水喷淋（见 ６ ３ ５ ３ ６ １）试验，及还有 ５ 个样品应保持－１８℃（见 ６ ３ ５ ３ ６ ２）试验。 如

果包装内应放有干冰，则这种情况下还有 １ 个样品，按照 ６ ３ ５ ３ ６ ３ 保持时间后，应跌落试

验 ５ 次。
准备可以运输的包装应进行 ６ ３ ５ ３ 和 ６ ３ ５ ４ 规定的试验。 对于外包装，本表格列标

题包含纸板或类似材料，其性能在潮湿作用下可能快速恶化；低温条件下可能变易碎的聚合物

材料；其他材料，如金属，其性能不受潮湿或温度的影响。
６ ３ ５ ３　 跌落试验

６ ３ ５ ３ １　 包装样品按照 ６ １ ５ ３ ４，从高度 ９ ｍ 经受自由跌落至非弹性、水平、平坦、厚实和

硬性表面的试验。
６ ３ ５ ３ ２　 如果样品呈箱型，则 ５ 件样品每件应按以下状态放置：

ａ）底部平放；
ｂ）顶部平放；
ｃ）侧壁平放；
ｄ）端壁平放；
ｅ）棱角。

６ ３ ５ ３ ３　 如果样品呈圆桶型，则 ３ 件样品每件应按以下状态放置：
ａ）上底端面成角度，并且重心应直接处于撞击点上方；
ｂ）下底端面成角度；
ｃ）侧面平放。

６ ３ ５ ３ ４　 样品应按要求状态放置，但是允许样品对试验表面的撞击可以在样品其他状态下发生。
６ ３ ５ ３ ５　 相应系列投放后，不应发生初级容器内容物泄漏，初级容器应是受保护的内衬材

料 ／二次包装吸收材料。
６ ３ ５ ３ ６　 专门准备试验的样品用于跌落试验

６ ３ ５ ３ ６ １　 纸板—水喷淋试验

纸板外包装。 样品应经受水喷淋方法试验，模拟雨天强度约 ５ ｃｍ ／ ｈ，保持不小于 １ ｈ。 然

后，进行 ６ ３ ５ ３ １ 规定的试验。
６ ３ ５ ３ ６ ２　 聚合物材料—低温条件下保持

聚合物初级容器或外包装。 试验的样品及其内容物应保持在－１８℃或低于－１８℃条件下，
不少于 ２４ ｈ。 从规定介质中取出后 １５ ｍｉｎ 内，试验样品应经受 ６ ３ ５ ３ １ 规定的试验。 如果

样品含有干冰，则保持持续时间应缩短到 ４ ｈ。
６ ３ ５ ３ ６ ３　 放置干冰的包装应进行补充跌落试验。

如果包装内一定放置干冰， 则除 ６ ３ ５ ３ １ 规定的试验外， 根据 ６ ３ ５ ３ ６ １ 或

６ ３ ５ ３ ６ ２ 情况，应进行补充跌落试验。 第一个样品必须保持到使整个干冰蒸发，然后，将
之按照 ６ ３ ５ ３ ２ 规定的对存在最大概率包装受破坏的方式进行跌落试验。
６ ３ ５ ４　 穿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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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５ ４ １　 毛重 ７ ｋｇ 或小于 ７ ｋｇ 的包装

样品安放于水平硬表面。 重量不低于 ７ ｋｇ，直径 ３８ ｍｍ 的圆柱形钢棒，其冲击边缘的倒角

半径不大于 ６ ｍｍ（见图 ６ ３ ５ ４ ２），从钢棒冲击边缘到受冲击样品表面测量的 １ ｍ 高度垂直

自由抛向样品。 第 １ 个样品应安放于自身底边。 第 ２ 个样品安放于与第 １ 个样品处于的位置

垂直的位置。 在不同情况下，钢棒抛向的位置应可使初级容器受到作用。 每次撞击。 允许击

穿二次包装，条件是不发生内容物从初级容器泄漏。
６ ３ ５ ４ ２　 毛重大于 ７ ｋｇ 的包装样品抛向圆柱形钢棒末端。 钢棒垂直安放在硬水平表面。
钢棒直径 ３８ ｍｍ，上边缘的倒角半径不大于 ６ ｍｍ（见 ６ ３ ５ ４ ２）。 钢棒的高度应等于初级容

器中心和外包装外表面之间的距离，但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 第 １ 个包装样品上面朝下，自钢棒顶

点测量的高度 １ ｍ 自由抛下。 第 ２ 个样品从同样高度，与第 １ 个样品抛下的方向垂直的位置

抛下。 在不同情况下，包装应抛向的位置可使钢棒能够击穿初级容器。 每次抛下允许击穿二

次包装，条件是内容物没有从初级容器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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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３ ５ ４ ２　 钢棒直径：单位（ｍｍ）

６ ３ ５ ５　 试验报告

６ ３ ５ ５ １　 试验报告的书面形式编制，发给包装使用者。
报告包含以下信息：
１ 进行试验的企业名称和地址。
２ 申请人的名称和地址（必要情况下）。
３ 试验报告单独编号。
４ 进行试验和试验报告编制日期。
５ 包装制造企业名称。
６ 包装（尺寸、材料、闸阀、厚度等）结构型号描述，包括制造方法（例如，吹塑成型），可以

包含图纸和 ／或照片。
７ 最大容积。
８ 试验中使用的内容物。
９ 试验描述和结果。
１０ 试验报告应签字，注明记录签署人的姓名和职务。

６ ３ ５ ５ ２　 试验报告应注明用于运输准备的包装，按照本章相应的规定试验，使用其他方法

或包装成分情况下报告无效。 试验报告副本应转交给主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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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４ 章　 放射性物质包装的制造、试验
以及对该类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要求

６ ４ １　 （备用）
６ ４ ２　 一般要求

６ ４ ２ １　 在设计包装时，应考虑其质量、体积和形状，以便安全地运输。 此外，包装还应设计

为在运输期间便于固定在运输工具内或运输工具上。
６ ４ ２ ２　 这种设计应使包装上的提吊附加装置在按预期的方式使用时不会失效，而且，即使

在提吊附加装置失效时，也不会削弱包装满足本标准其他要求的能力。 设计时应考虑相应的

安全系数，以适应突然吊起。
６ ４ ２ ３　 包装外表面上可能用于提吊包装的附加装置和任何其他部件，应依据 ６ ４ ２ ２ 的要

求设计成能够承受包装的质量。 否则在运输期间应当摘除或者转为运输位置状态。
６ ４ ２ ４　 应尽可能把包装设计和加工成其外表面无凸出部分并易于去污。
６ ４ ２ ５　 应尽可能把包装的外表面设计成防止积水。
６ ４ ２ ６　 运输期间，附加在包装上的但不属于包装组成部分的任何部件，均不得降低其的安

全性。
６ ４ ２ ７　 包装应能经受在常规运输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任何加速度、振动或共振的影响，并且

无损于容器上的各种密封装置的有效性或包装的完好性。 尤其应把螺母、螺栓和其他紧固部

件装置设计成即使经多次使用后也不会意外地松动或脱落。
６ ４ ２ ８　 包装和部件或构件的材料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上均应彼此相容，并且与放射性内装物

相容。 应考虑这些材料在辐射下的属性。
６ ４ ２ ９　 有可能引起放射性内装物泄漏的所有阀门，其均应具有防止其被擅自操作的保护

措施。
６ ４ ２ １０ 　 包装的设计应考虑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有可能遇到的环境温度和环境压力。
６ ４ ２ １１ 　 除了要考虑到 ７ ５ １１ＣＷ３３（３ ３） ｂ）和（３ ５）的规定，包装设计还应提供足够的

屏蔽，以确保在常规运输条件下和装有包装设计所允许装载的最大量放射性内装物时，包装外

表面任意一点的辐射水平均不应超过 ２ ２ ７ ２ ４ １ ２、４ １ ９ １ １０ 和 ４ １ ９ １ １１ 规定的相应

限值。
６ ４ ２ １２　 对于用来运输和储存具有次要危险属性的放射性材料的包装时，其包装设计应考

虑到这些次要危险属性，见 ２ １ ３ ５ ３ 和 ４ １ ９ １ ５。
６ ４ ２ １３　 包装的制造商和随后的分销商应提供其遵守有关规程的信息，并说明密封圈装置

和其他必需的部件的类型和尺寸（包括垫圈），以确保所提供用于运输的包装能够满足本章规

定的可适用的性能试验要求。
６ ４ ３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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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４　 对例外包装的要求

例外包装的设计应当满足 ６ ４ ２ 的要求。
６ ４ ５　 对工业包装的要求

６ ４ ５ １　 对 ＩＰ⁃１、ＩＰ⁃２ 和 ＩＰ⁃３ 型包装，应满足 ６ ４ ２ 和 ６ ４ ７ ２ 的要求。
６ ４ ５ ２　 对 ＩＰ⁃２ 型包装，如果按照 ６ ４ １５ ４ 和 ６ ４ １５ ５ 的要求进行试验，可以防止：

ａ）放射性内装物的漏失或弥散；
ｂ）包装外表面上任何一点最大辐射水平增加 ２０％及以上。

６ ４ ５ ３　 对 ＩＰ⁃３ 型包装，应能满足 ６ ４ ７ ２～６ ４ ７ １５ 的所有要求。
６ ４ ５ ４　 对 ＩＰ⁃２ 包装和 ＩＰ⁃３ 型包装的其他可能的要求

６ ４ ５ ４ １ 　 满足以下条件的包装可作为 ＩＰ⁃２ 型包装：
ａ）满足 ６ ４ ５ １ 的要求；
ｂ）在设计上符合 ６ １ 章中对Ⅰ类或Ⅱ类包装的要求；
ｃ）当按照 ６ １ 章中对Ⅰ类或Ⅱ类包装的要求进行试验后，仍能可以防止：
———放射性内装物的漏失或弥散；
———包装外表面上任何一点最大辐射水平增加 ２０％及以上。

６ ４ ５ ４ ２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移动罐柜也可用作 ＩＰ⁃２ 型或 ＩＰ⁃３ 型包装：
ａ）满足 ６ ４ ５ １ 的要求；
ｂ）在设计上符合 ６ ７ 章的要求，并能经受 ２６５ ｋＰａ 的试验压力；
ｃ）为它们设计的附加屏蔽应能经受装卸和常规运输条件下产生的静力载荷和动力载荷，

并且能防止可移动罐柜外表面上任何一点最大辐射水平增加 ２０％及以上。
６ ４ ５ ４ ３ 　 除可移动罐柜外，其他罐也可作为 ＩＰ⁃２ 型或 ＩＰ⁃３ 型包装来运输表 ４ １ ９ ２ ５ 规

定的 ＬＳＡ⁃Ⅰ和 ＬＳＡ⁃Ⅱ液体和气体，其前提条件是：
ａ）满足 ６ ４ ５ １ 的要求；
ｂ）在设计上符合 ６ ８ 的要求；
ｃ）为它们设计的附加屏蔽应能经受装卸和运输的常规条件产生的静力载荷和动力载荷，

并且能防止罐体外表面上任何一点最大辐射水平增加 ２０％及以上。
６ ４ ５ ４ ４ 　 在工作状态下可靠封闭的集装箱，也可用作 ＩＰ⁃２ 型或 ＩＰ⁃３ 型包装，其前提条

件是：
ａ）放射性内装物仅限于固态物质；
ｂ）满足 ６ ４ ５ １ 的要求；
ｃ）在设计上应符合 ＩＳＯ１４９６⁃１：１９９０《系列 １ 集装箱—技术规范和试验—第 １ 部分：一般货

物集装箱》和之后的修改版 １：１９９３、２：１９９８、３：２００５、４：２００６ 和 ５：２００６，尺寸和分类除外。 如

果在设计上考虑按照该标准中所规定的要求进行试验，当常规运输条件下出现加速度时，可以

防止：
———放射性内装物的漏失或弥散；
———集装箱外表面任何一点的最高辐射水平增加 ２０％及以上。

６ ４ ５ ４ ５ 　 金属中型散装容器也可用作 ＩＰ⁃２ 型或 ＩＰ⁃３ 型包装，其前提条件是：
ａ）满足 ６ ４ ５ １ 的要求；
ｂ）在设计上符合 ６ ５ 中对Ⅰ类或Ⅱ类包装组的要求，若它们按照本章节中的规定进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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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且以最易造成损坏的方向进行跌落试验），可以防止：
———放射性内装物的漏失或弥散；
———金属中型散装容器任何外表面上的最高辐射水平增加 ２０％及以上。

６ ４ ６　 对盛装六氟化铀包装的要求

６ ４ ６ １　 设计盛装六氟化铀的包装，应当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其他部

分对关于材料的放射性和易裂变特性规定的要求。 除了 ６ ４ ６ ４ 所允许的条件外，超过 ０ １
ｋｇ（含 ０ １ ｋｇ）的六氟化铀的包装和运输应满足 ＩＳＯ ７１９５：２００５《核能—运输六氟化铀（ＵＦ６）的
包装》的规定以及 ６ ４ ６ ２ 和 ６ ４ ６ ３ 的要求。
６ ４ ６ ２　 用于盛装大于或等于 ０ １ ｋｇ 六氟化铀的每一个包装，其设计应满足下述要求：

ａ）能经受按照 ６ ４ ２１ ５ 的要求进行的结构试验，且无泄漏和无不可接受的压力，如 ＩＳＯ
７１９５：２００５ 中的规定，６ ４ ６ ４ 允许的情况除外；

ｂ）能经受按照 ６ ４ １５ ４ 的要求进行的自由跌落试验，且六氟化铀无漏失或弥散；
ｃ）能经受按照 ６ ４ １７ ３ 的要求进行的热试验，而密封系统无破损， ６ ４ ６ ４ 中允许的情

况除外。
６ ４ ６ ３　 设计用来盛装大于或等于 ０ １ ｋｇ 六氟化铀的包装，不应设有泄压装置。
６ ４ ６ ４　 设计用来盛装大于或等于 ０ １ ｋｇ 六氟化铀的包装，满足下列情况，经多方批准后可

以运输：
ａ）根据除 ＩＳＯ ７１９５：２００５ 以外的国际或国家标准，具有相同安全水平的储存条件；
ｂ）能够承受按照 ６ ４ ２１ ５ 规定的小于 ２ ７６ ＭＰａ 的试验压力，无泄漏且未出现不可接受

的应力；
ｃ）设计用来盛装大于等于 ９ ０００ ｋｇ 的六氟化铀的包装，不需要满足 ６ ４ ６ ２ｃ）的要求。
在所有其他方面，应满足 ６ ４ ６ １～６ ４ ６ ３ 规定的要求。

６ ４ ７　 对 Ａ 型包装的要求

６ ４ ７ １　 Ａ 型包装的设计应符合 ６ ４ ２ 和 ６ ４ ７ ２～６ ４ ７ １７ 的要求。
６ ４ ７ ２　 包装的最小外部总尺寸不得小于 ０ １ ｍ。
６ ４ ７ ３　 包装的外部应装有类似铅封之类的部件。 该部件应不易损坏，其完好无损即可证

明包装未曾打开过。
６ ４ ７ ４　 包装上的任何用于加固的附属件，应设计成在正常运输条件和事故条件下其所受的

力均不会降低该包装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能力。
６ ４ ７ ５　 包装的设计应考虑包装各部件的温度范围：－４０ ～ ７０ ℃①。 应特别注意液体的凝固

温度，以及在此给定温度范围内，包装材料的性能可能下降的情况。
６ ４ ７ ６　 设计和制造工艺均应符合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或主管机关认可的其他要求。
６ ４ ７ ７　 设计应包括一个包容系统，该系统应被一种不能被意外打开的强制紧固装置，或利

用包装内部可能产生的压力所牢固地加以紧闭。
６ ４ ７ ８　 可把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视为包容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６ ４ ７ ９　 若包容系统构成包装的一个独立单元，则它应能被一种强制紧固装置牢固地加以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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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且该装置应独立于包装的其他构件。
６ ４ ７ １０　 包容系统任何组件的设计，在必要时应考虑液体和其他易损物质的辐射分解，以
及因化学反应和辐射分解所产生气体。
６ ４ ７ １１　 在环境压力降至 ６０ ｋＰａ 的情况下，包容系统应仍能保持其放射性内装物不泄漏。
６ ４ ７ １２　 除泄压阀外，所有阀门均应配备密封罩以包封通过阀门的任何泄漏。
６ ４ ７ １３　 辐射屏蔽层作为包容系统的一部分，将包装的某一部件包裹起来，其设计应能防

止该部件意外地与屏蔽层脱离。 在辐射屏蔽层与其包裹的部件构成一个独立单元时，该屏蔽

层应能用独立于任何其他包装构件的强制性紧固装置牢固地加以密闭。
６ ４ ７ １４　 包装应设计成能够经受按照 ６ ４ １５ 的要求进行的试验，将可以防止：

ａ）放射性内装物的漏失或弥散；
ｂ）包装任何外表面上的最高辐射水平增加 ２０％及以上。

６ ４ ７ １５　 对盛装液体放射性物质的包装，在设计上应考虑留出液面上部空间，以适应内装物

的温度、动力学效应和充填动态效应方面的变化。
盛装液体的 Ａ 型包装

６ ４ ７ １６　 设计用来盛装液体放射性物质的 Ａ 型包装还应：
ａ）如果该包装能够经受按照 ６ ４ １６ 的要求进行的试验，且完全满足 ６ ４ ７ １４ａ）的要求；
ｂ）或者：
———配备足以吸收两倍液体内装物体积的吸收剂，这种吸收剂应置于适当的部位上，以便

在发生泄漏事件时能与液体内装物相接触；
———配备一个由主（内部）包容件和辅助（外部）包容件组成的包容系统，应当设计

成即使在主（内部）包容件发生泄漏时，可以保证仍将液体内装物截留在辅助 （外部）
包容件内。
盛装气体的 Ａ 型包装

６ ４ ７ １７　 设计用于盛装气体的包装，如果该包装能够经受按照 ６ ４ １６ 的要求进行的试验，
应能防止放射性内装物的漏失或弥散。 为氚气或惰性气设计的 Ａ 型包装可不受这种要求的

限制。
６ ４ ８　 对 Ｂ（Ｕ）型包装的要求

６ ４ ８ １　 应把 Ｂ（Ｕ）型包装设计成能够满足 ６ ４ ２ 和 ６ ４ ７ ２ ～ ６ ４ ７ １５ 规定的要求，但
６ ４ ７ １４ａ）规定的要求除外，此外还应满足 ６ ４ ８ ２～６ ４ ８ １５ 规定的要求。
６ ４ ８ ２　 包装的设计在 ６ ４ ８ ５ 和 ６ ４ ８ ６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射性内装物在正常运输条

件下在包装内产生的热量，如 ６ ４ １５ 中的试验所示，不会因 ７ 天无人看管使得包装不能满足

对包容和屏蔽的可适用要求，从而对包装造成不利影响。 应特别注意这种热效应，它可能引起

一个或多个以下情况：
ａ）改变放射性内装物的布置、几何形状或物理状态，或若放射性物质封装在罐或容器内

（例如，带包壳的燃料元件）的，则可能使包壳、集装箱或放射性物质变形或熔化；
ｂ）因辐射屏蔽材料产生不同程度的热膨胀、破裂或熔化，从而降低包装的功能；
ｃ）因受湿气影响而加速腐蚀。

６ ４ ８ ３　 除专用运输的包装外，应把包装设计成在 ６ ４ ８ ５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且无曝晒时，
包装可接触表面的温度不得高于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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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８ ４　 按专用运输的包装外，在 ６ ４ ８ ５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且在不受曝晒时，包装的任何

可容易接触表面在运输过程中最高温度不得高于 ８５ ℃。 可以考虑使用屏障或隔板来保护运

输人员，而这些屏障或隔板不需接受任何试验。
６ ４ ８ ５　 应假设环境温度为 ３８℃。
６ ４ ８ ６　 暴晒的条件应根据下表中的数据所示。

表 ６ ４ ８ ６　 暴晒参数

情形 表面的形状和位置 每天暴晒 １２ ｈ 的暴晒量（Ｗ ／ ｍ２）

１ 水平运输时的平坦表面正面朝下 ０

２ 水平运输时的平坦表面正面朝下 ８００

３ 垂直运输时的表面 ２００ａ

４ 在其他（非水平的）状态下运输时表面正面朝下 ２００ａ

５ 所有其他表面 ４００ａ

　 　 注：ａ 另一种办法是可使用一个正弦函数，采用一个吸收系数并忽略邻近物体可能的反射效应。
６ ４ ８ ７　 为满足 ６ ４ １７ ３ 的耐热试验要求，应把配备热保护层的包装设计成在包装接受

６ ４ １５ 及 ６ ４ １７ ２ａ）或 ６ ４ １７ ２ｂ）和 ｃ）规定的试验后，这种保护层仍将有效。 包装外表面

上的任何这种保护层不得因撕扯、切割、拖行、磨损或野蛮装卸而失效。
６ ４ ８ ８　 包装应设计为，若其接受：

ａ）６ ４ １５ 规定的试验后，能使放射性内装物的漏失限制在每小时不大于 １０－６ Ａ２；
ｂ）６ ４ １７ １、６ ４ １７ ２ｂ）、６ ４ １７ ３ 和 ６ ４ １７ ４ 规定的试验，以及在：
———按照 ６ ４ １７ ２ｃ）规定的试验，对包装质量不超过 ５００ ｋｇ，依据外部尺寸计算的

总体密度不大于 １ ０００ ｋｇ ／ ｍ３ ，放射性内装物的活度大于 １ ０００ Ａ２ ，且不是特殊形式放射

性物质时；
———６ ４ １７ ２ａ），针对其他包装，其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能保持足够的屏蔽能力，保证包装所装的放射性内装物达到设计的最大值时， 距包

装表面 １ ｍ 处的辐射水平不会超过 １０ ｍＳｖ ／ ｈ；
———７ 天内放射性内装物累积漏失，对氪⁃８５ 而言限制在不大于 １０ Ａ２，对所有其他放射性

核素而言不大于 Ａ２。
在包装内装有不同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时，应实施 ２ ２ ７ ７ ２ ４ ～ ２ ２ ７ ７ ２ ６ 条款的规

定，其中对氪⁃８５ 可应用一个相等的 １０Ａ２的 Ａ２（ｉ）有效值。 对于上述 ａ）项的情况，评定时应考

虑 ４ １ ９ １ ２ 中所述的外部污染限值。
６ ４ ８ ９　 盛装放射性活度大于 １０５Ａ２的放射性内装物的包装，应设计成在接受了 ６ ４ １８ 规定

的强化水浸没试验后，包容系统不会破裂。
６ ４ ８ １０　 应在不依赖过滤器，也不依赖机械冷却系统的条件下，满足允许的放射性活度释

放限值的要求。
６ ４ ８ １１　 包装的包容系统不应设置泄压系统，以避免包容系统一旦处在 ６ ４ １５ 和 ６ ４ １７
规定的试验条件的环境中，会导致放射性物质向环境中释放。
６ ４ ８ １２　 包装应设计为，如果处于最大正常工作压力下，以及在接受 ６ ４ １５ 和 ６ ４ １７ 规定

的试验后，包容系统的变形不会导致使包装不能满足可适用要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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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８ １３　 包装的最大正常工作压力不得超过 ７００ ｋＰａ 表压。
６ ４ ８ １４ 　 盛装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包装在设计时，应使附加在这种物质上的辅件不

成为放射性物质的一部分，或包装内部的任何部件都不得对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性能

有不利影响。
６ ４ ８ １５　 包装的设计应能适用于－４０～３８℃的环境温度①。
６ ４ ９　 对 Ｂ（Ｍ）型包装的要求

６ ４ ９ １　 Ｂ（Ｍ）型包装应满足 ６ ４ ８ １ 中对 Ｂ（Ｕ）型包装所规定的要求。 但仅在某一个

特定的国家内或仅在某几个特定的国家之间运输的包装除外，在经这些国家主管机关批

准后，可采取不同于 ６ ４ ７ ５、６ ４ ８ ４ ～ ６ ４ ８ ６ 和 ６ ４ ８ ９ ～ ６ ４ ８ １５ 所规定的条件。
尽管如此，也应尽实际可能，满足（６ ４ ８ ４ 和 ６ ４ ８ ９ ～ ６ ４ ８ １５ 中）对 Ｂ（Ｕ）型包装所

规定的要求。
６ ４ ９ ２　 运输期间可允许对 Ｂ（Ｍ）型包装进行间歇性通风，条件是该通风的操作管理需经主

管机关认可。
６ ４ １０　 对 Ｃ 型包装的要求

６ ４ １０ １　 Ｃ 型包装在设计时，应满足 ６ ４ ２ 和 ６ ４ ７ ２～６ ４ ７ １５［６ ４ ７ １４ а）除外］，同时

还应满足 ６ ４ ８ ２～６ ４ ８ ６， ６ ４ ８ １０～６ ４ ８ １５，以及 ６ ４ １０ ２～６ ４ １０ ４ 的要求。
６ ４ １０ ２　 把包装置于热导率为 ０ ３３Ｗ ／ （ｍ·Ｋ）和温度稳定在 ３８ ℃的环境后，包装应符合

６ ４ ８ ８ｂ）和 ６ ４ ８ １２ 对试验所规定的评定标准。 评定的初始条件应假定包装的热绝缘保持

未受损，包装处于最大正常工作压力下，环境温度 ３８℃。
６ ４ １０ ３　 为使包装能承受最大工作压力，设计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经 ６ ４ １５ 规定的试验，放射性内装物的漏失限制在每小时不大于 １０－６Ａ２；
ｂ）经 ６ ４ ２０ １ 规定的系列试验，其应当：
１）包装能保持足够的屏蔽能力，即在包装盛装的放射性内装物达到所设计的最大数量

时，能保证距离包装表面 １ ｍ 处的辐射水平不会超过 １０ ｍＳｖ ／ ｈ；
２）一周内放射性内装物的累积漏失，对于氪⁃８５，限制在不大于 １０ Ａ２，对于所有其他放射

性核素而言，不大于 Ａ２。
包装内装有不同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时，应实施 ２ ２ ７ ７ ２ ４ ～ ２ ２ ７ ７ ２ ６ 的规定，其

中对氪⁃８５，可应用一个相等的 １０ Ａ２的 Ａ２（ ｉ）有效值。 对于上述 ａ）项的情况，评定时应考虑

４ １ ９ １ ２ 中所述的外部污染限值。
６ ４ １０ ４　 包装的设计应在接受 ６ ４ １８ 规定的强化水浸没试验后，包容系统不会破裂。
６ ４ １１　 对盛装易裂变材料的包装的要求

６ ４ １１ １　 运输易裂变材料应做到：
ａ）在运输的常规条件、正常条件和事故条件下应保持次临界状态，特别应考虑下述意外

事件：
１）水渗入包装或从包装泄出；
２）内装的中子吸收剂或慢化剂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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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每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下一年 ４ 月 １ 日（含 ４ 月 １ 日）期间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境内运输或者经俄罗

斯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直达运输时，设计温度范围下限为－５０℃。



３）放射性内装物在包装内重新排列，或因其从包装漏失而重新排列；
４）包装内或包装之间的间距缩小；
５）包装浸没在水中或埋入雪中；
６）温度变化；
ｂ）应满足下述要求：
１）６ ４ ７ ２ 中规定的要求，２ ２ ７ ２ ３ ５ ｅ）中特别允许的无包装材料除外；
２）《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其他条款规定的与材料放射性特性有关的要求；
３）６ ４ ７ ３ 中规定的要求，２ ２ ７ ２ ３ ５ 规定的材料除外；
４）６ ４ １１ ４～６ ４ １１ １４ 的要求，２ ２ ７ ２ ３ ５、６ ４ １１ ２ 或 ６ ４ １１ ３ 规定的材料除外。

６ ４ １１ ２　 盛装易裂变材料的包装，满足下述 ｄ）中的规定以及 ａ） ～ ｃ）中的一项规定，可以无

再需满足 ６ ４ １１ ４～６ ４ １１ １４ 的要求。
ａ）装有任何形式易裂变材料的包装，条件是：
１）包装的最小外廓尺寸不小于 １０ ｃｍ。
２）按以下公式计算包装的临界安全指数：

ＣＳＩ＝ ５０×５×（包装内铀的重量２３５Ｕ（ｇ）
Ｚ

＋包装内其他易裂变核素重量∗（ｇ）
２８０

）

∗钚可以是任何同位素组成，条件是包装中钚２４１的含量小于钚２４０的含量。
式中 Ｚ 的值取自表 ６ ４ １１ ２。
３）包装的临界安全指数不超过 １０。
ｂ）装有任何形式易裂变材料的包装，条件是：
１）包装的最小外廓尺寸不小于 ３０ ｃｍ。
２）包装经过 ６ ４ １５ １～６ ４ １５ ６ 规定的试验后：
———保持其易裂变材料内装物；
———包装的最小外廓尺寸保持在至少 ３０ ｃｍ；
———防止边长 １０ ｃｍ 的立方体进入。
３）按以下公式计算包装的临界安全指数：

ＣＳＩ＝ ５０×２×（包装内铀的重量２３５Ｕ（ｇ）
Ｚ

＋包装内其他易裂变核素重量∗（ｇ）
２８０

）

∗钚可以是任何同位素组成，条件是包装中２４１钚的含量小于２４０钚的含量。
式中 Ｚ 的值取自表 ６ ４ １１ ２。
４）任何包装的临界安全指数不超过 １０。
ｃ）装有任何形式的易裂变材料的包装，条件是：
１）包装最小外廓尺寸不小 １０ ｃｍ。
２）包装在接受 ６ ４ １５ １～６ ４ １５ ６ 规定的试验后：
———保持其易裂变材料内装物；
———包装的最小外廓尺寸保持在至少 １０ ｃｍ；
———防止边长 １０ ｃｍ 的立方体进入。
３）按以下公式计算包装的临界安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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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Ｉ＝ ５０×２×（包装内铀的重量２３５Ｕ（ｇ）
４５０

＋包装内其他易裂变核素重量（ｇ）
２８０

）

∗钚可以是任何同位素组成，条件是包装中２４１钚的含量小于２４０钚的含量。
４）包装中易裂变核素的最大质量不超过 １５ ｇ。
ｄ）单个包装中铍、富集氘的含氢材料、石墨和碳的其他同素异形体的总质量不应大于包装

中易裂变核素的总质量，任何 １０００ｇ 物质中这些物质的总浓度不超过 １ｇ 的情况除外。 总质量不

得大于包装中易裂变核素的质量，铜合金中掺入的铍质量百分比达 ４％的情况可不予考虑。

表 ６ ４ １１ ２　 根据 ６ ４ １１ ２ 用于计算临界安全指数所用的 Ｚ 值

密集度ａ Ｚ

铀富集度达到 １ ５％ ２ ２００

铀富集度达到 ５％ ８５０

铀富集度达到 １０％ ６６０

铀富集度达到 ２０％ ５８０

铀富集度达到 １００％ ４５０

　 　 注：а如果包装中装载的铀，所含铀⁃２３５ 的富集度不同，则应取富集度最高的对应值为 Ｚ 值。

６ ４ １１ ３　 装有不超过 １ ０００ ｇ 钚的包装无须适用 ６ ４ １１ ４～６ ４ １１ １４ 的要求，条件是：
ａ）其中不超过 ２０％的钚为易裂变核素。
ｂ）包装的临界安全指数根据以下公式计算而来：

ＣＳＩ＝ ５０×２×钚的重量（ｇ）
１ ０００

ｃ）如果同时存在铀和钚，铀的质量应不超过钚质量的 １％ 。
６ ４ １１ ４　 在不了解化学或物理形态、同位素组成、质量或浓度、慢化比或密度，或几何构形的

情况下，做 ６ ４ １１ ８～６ ４ １１ １３ 的评估，假设每个未知参数均具有在评估中的已知条件和参

数条件下产生最大中子增殖的数值。
６ ４ １１ ５ 　 对于辐射核燃料，６ ４ １１ ８～６ ４ １１ １３ 中要求的评估，应根据显示以下结果的同

位素成分进行：
ａ）辐射期间产生最大的中子增殖；
ｂ）包装评估对中子增殖的保守估计，在辐射之后但在装运之前，应进行测量， 以确认对同

位素组成的保守估计。
６ ４ １１ ６　 在接受 ６ ４ １５ 规定的试验后，包装应：

ａ）保持最小外部总尺寸至少为 １０ ｃｍ；
ｂ）能防止边长 １０ ｃｍ 的立方体进入。

６ ４ １１ ７　 除非主管机关在包装设计的批准证书中做出其他规定，否则包装的设计应能适用

于－４０～３８℃的环境温度①。
６ ４ １１ ８　 单个包装的设计应使水可以渗入或流出包装的所有空隙，其中包括密封系统内的

空隙。 如果在包装结构中采取了防止水渗入或流出（甚至在人为失误的情况下）的措施，那么

可以假设在上述空隙处不会出现泄漏。 特殊措施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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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使用多重高标准防水层，在对包装做 ６ ４ １１ １３ｂ）规定的试验后，应有至少两道防水层

仍能防漏；包装的制造、维护和修理应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每一次装运前均须经过试验，检验

每个包装的密闭性。
ｂ）对于仅盛装六氟化铀并且铀⁃ ２３５ 富集度质量百分比不超过 ５％的包装：
———包装在接受 ６ ４ １１ １３ｂ）规定的试验后，包装的阀门和任何其他部件之间除原来的

连接点外无任何实际接触，此外，在接受 ６ ４ １７ ３ 规定的试验后，阀门仍旧是不漏的；
———在包装的制造、维护和修理中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以及每次装运前验证每个包装密

闭性的试验。
６ ４ １１ ９　 假设密封系统得到至少 ０ ２ ｍ 厚水层的切近反射，或包装周围材料可能额外地提

供更强的反射。 然而，当能够证明在经受 ６ ４ １１ １３ｂ）规定的试验后密封系统仍在包装内时，
可以在 ６ ４ １１ １０ｃ）中假设，包装得到至少 ０ ２ ｍ 厚水层的切近反射。
６ ４ １１ １０ 　 包装在 ６ ４ １１ ８ 和 ６ ４ １１ ９ 所述的条件下应是次临界的，并且产生最大中子增

殖的包装条件符合：
ａ）例行运输条件（无意外事件）；
ｂ）６ ４ １１ １２ｂ）规定的试验；
ｃ）６ ４ １１ １３ｂ）规定的试验。

６ ４ １１ １１　 （备用）
６ ４ １１ １２　 对于运输的正常条件，应推导包装件数“Ｎ”，对于符合下述情况提供最大中子增

殖的排列和包装条件，５ 倍“Ｎ”个包装是次临界的：
ａ）包装之间应无任何物品，包装排列应受到周围至少 ０ ２ ｍ 厚水层的反射；
ｂ）若包装经受了 ６ ４ １５ 规定的试验，则包装的状态应处于被评定或被证实的情况。

６ ４ １１ １３　 对于运输的事故条件，应推导包装件数“Ｎ”，对于符合下述 ３ 种假设情况提供最

大中子增殖的排列和包装条件，２ 倍“Ｎ”个包装是次临界的：
ａ）包装间存在含氢慢化物，包装排列四周受到至少 ０ ２ ｍ 厚水层的反射。
ｂ）先做 ６ ４ １５ 规定的试验，接下来做下述两组试验中限制性较大的一组试验：
———６ ４ １７ ２ｂ）中指出的包装试验和 ６ ４ １７ ２ｃ）中指出的包装试验，其重量不应超过

５００ ｋｇ，根据外部尺寸确定的总密度不超过 １ ０００ ｋｇ ／ ｍ３，或者 ６ ４ １７ ２ ａ）条款中其他包装；接
着是 ６ ４ １７ ３ 的试验，６ ４ １９ １～６ ４ １９ ３ 中的试验认为是完成的；

———６ ４ １７ ４ 中的试验。
ｃ）如果在进行 ６ ４ １１ １３ｂ）中的试验时，包容系统外出现了易裂变材料任何部分的泄漏，

应当允许每个包装中的易裂变材料泄漏，而整个易裂变材料的轮廓和慢化应当时，产生最大的

中子增殖，至少有 ０ ２ ｍ 厚水层的反射。
６ ４ １１ １４ 　 包含易裂变物质的包装的临界安全指数（ＣＳＩ），根据 ６ ４ １１ １２ 和 ６ ４ １１ １３ 条

款用 ５０ 除以两个 Ｎ 值中较小的一个得出（即 ＣＳＩ ＝ ５０ ／ Ｎ）。 临界安全指数可以为零，条件是包

装的为无限（即 Ｎ 在两种情况下实际上都是无限）。
６ ４ １２　 试验的程序和合格的确认

６ ４ １２ １　 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３、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４、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１、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２、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１、
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２ 和 ６ ４ ２～６ ４ １１ 中的要求来对工作特性的合格情况进行确认，应当采取下列

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任意的组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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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对 ＬＳＡ⁃Ⅲ材料、或特殊种类的放射性材料、或低散射的放射性材料的样品或者原型或

者包装模型进行试验，试验用样品或者包装的包含物应当尽可能准确的模仿放射性物质的预

期的特性范围，试验用样品或者包装应当为可以运输的状态。
ｂ）参考早期类似试验的合格结果。
ｃ）配备试验样品重要部件的相关尺寸的模型进行试验，如果技术数据需要，用于设计目

的的试验结果是可接受的。 在使用尺寸模型时应当考虑确定试验参数修正的必要性，比如穿

孔器的直径或者压缩时的压力。
ｄ）当设计方法和公认参数可靠或保守时，其计算或者论据。

６ ４ １２ ２　 样品、原型或者模型试验后，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３、２ ２ ７ ２ ３ １ ４、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１、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２、 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１、２ ２ ７ ２ ３ ４ ２ 和 ６ ４ ２～６ ４ １１ 中的工作参数和标准要求，
采取相应的评估方法进行确认。
６ ４ １２ ３　 在试验前，所有的样品都应当进行检查，发现、登记故障或者缺陷，包括：

ａ）与结构参数的偏差；
ｂ）生产缺陷；
ｃ）腐蚀或者其他较坏的质量问题；
ｄ）变形。
应当准确标记包装的密封系统。 样品的外部部件应当准确确定，方便轻松和清楚地指出

其任一部分。
６ ４ １３　 保护壳系统整体试验及保护和临界安全评估

进行完 ６ ４ １５～６ ４ ２１ 中的每项试验后：
ａ）应当发现和记录故障和损坏情况；
ｂ）应当确定，密封系统和保护系统的完整性是否持续满足 ６ ４ １和 ６ ４ ２和试验包装的要求；
ｃ）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的包装，应确定在 ６ ４ １１ １ ～ ６ ４ １１ １４ 所要求的评估中对一个

或多个包装所用的假设或条件是否正确。
６ ４ １４　 跌落试验用靶

２ ２ ７ ２ ３ ３ ５ａ）、６ ４ １５ ４、６ ４ １６ａ）、６ ４ １７ ２ 和 ６ ４ ２０ ２ 规定的跌落试验用靶，应
是一种具有下述特性的平坦水平表面，即在受到试样冲击后，靶的抗位移能力或抗变形能力的

任何增加，均不会明显地增加试样的受损程度。
６ ４ １５　 验证承受正常运输条件能力的试验

６ ４ １５ １ 　 这些试验是：喷淋试验、自由跌落试验、堆码试验和穿透试验。 包装试样应接受自

由跌落试验、堆码试验和穿透试验，并在每种试验之前先接受喷淋试验。 只要满足 ６ ４ １５ ２
的要求，一个试样可用于所有的试验。
６ ４ １５ ２ 　 从喷淋试验结束至后续试验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应是这样的，即水以最大

程度地渗入，同时试样外表面无明显的干处。 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若同时

从四面向试样喷水，则这段时间间隔应为 ２ ｈ。 然而，若依次从每个方向相继向试样喷

水，则无须时间间隔。
６ ４ １５ ３ 　 喷淋试验。 试样应经受模拟试样在降雨量约 ５ ｃｍ ／ ｈ 的环境中暴露至少 １ｈ 的喷淋

试验。
６ ４ １５ ４　 自由跌落试验。 为了检测安全特性，试样应以受到最严重损坏方式跌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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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上：
ａ）从试样的最低点至靶的上表面测得的跌落高度不得小于表 ６ ４ １５ ４ 中对适用质量所

规定的距离，该靶应满足 ６ ４ １４ 的要求；
ｂ）对质量不超过 ５０ ｋｇ 的矩形纤维板或木质包装，应以不同的试样进行从 ０ ３ｍ 高处自由

跌落在每个棱角上的试验；
ｃ）对质量不超过 １００ ｋｇ 的圆柱形纤维板包装，应以不同的试样进行从 ０ ３ ｍ 高处自由跌

落在每个凸缘的每个方位上的试验。

表 ６ ４ １５ ４　 试验包装承受正常运输条件的能力的自由跌落距离

包装质量（ｋｇ） 自由跌落高度（ｍ）

包装质量＜５ ０００ １ ２

５ ０００≤包装质量＜１０ ０００ ０ ９

１０ ０００ ≤ 包装质量＜１５ ０００ ０ ６

包装质量≥１５０００ ０ ３

６ ４ １５ ５ 　 堆码试验。 除非包装的形状能有效地防止堆积，否则试样应在 ２４ ｈ 内一直承受下

述两种试验中压力载荷较大者：
ａ）相当于包装最大质量的 ５ 倍；
ｂ）相当于 １３ ｋＰａ 与包装竖直投影面积的乘积。
应将载荷均匀地加在试样的两个相对面上，其中一个面应是包装通常搁置的底部。

６ ４ １５ ６　 穿透试验。 应把试样置于在试验中不会显著移动的刚性平坦的水平面上。
ａ）应将一根直径为 ３ ２ ｃｍ、一端呈半球形、质量为 ６ ｋｇ 的棒直接自由落体，在纵轴沿垂直

地面方向，正好落在试样最薄弱部分的中心部位。 如果若穿透深度足够深，则保护壳系统将受

到冲击。 该棒不能因进行试验而显著变形；
ｂ）所测棒的下端至试样上表面预计冲击点的跌落高度应是 １ ｍ。

６ ４ １６　 用于装液体和气体的 Ａ 型包装的附加试验

一个试样或多个不同的试样应接受下述每种试验，除非能够证明某种试验对于所涉试样

比其他试验更为严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试样应经受较为严格的试验。
ａ）自由跌落试验。 试样应以使包容系统受到最严重损坏的方式跌落在靶上。 从试样的

最低部分至靶的上表面测得的跌落高度应为 ９ ｍ。 该靶应满足 ６ ４ １４ 规定的要求。
ｂ）贯穿试验。 试样应接受 ６ ４ １５ ６ 规定的试验，应有所区别，跌落高度增至 １ ７ ｍ。

６ ４ １７　 验证承受运输过程中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

６ ４ １７ １　 试样应依次地经受 ６ ４ １７ ２ 和 ６ ４ １７ ３ 规定试验的累积效应。 在这些试验之

后，该试样或者另一个试样还应经受 ６ ４ １７ ４ 定的水浸没试验，如必要时还须经受 ６ ４ １８ 的

试验。
６ ４ １７ ２　 力学试验。 力学试验包括三种不同的跌落试验。 每一试样都应接受 ６ ４ ８ ７ 或

６ ４ １１ １３ 规定的相应可适用的跌落试验。 试样接受跌落试验的次序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即
在完成力学试验后，试样所受的损坏将导致试样在随后的耐热试验中会受到最严重的损坏。

ａ）初次跌落试验试样应以使试样受到最严重损坏的方式跌落在靶上，从试样的最低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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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上表面测得的跌落高度应是 ９ ｍ。 该靶应满足 ６ ４ １４ 规定的要求。
ｂ）第二次跌落试验试样应跌落在一根棒上，棒与靶面垂直并牢固地固定在靶上，以便造成

试样最大程度的损坏。 从试样的预计冲击点至棒的上表面测得的跌落高度应是 １ ｍ。 该棒应由

圆形截面直径为 １５ ０ ｃｍ ±０ ５ ｃｍ、长度为 ２０ ｃｍ 的实心低碳钢制成，除非更长的棒会造成更严重

的损坏，而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一根足够长的棒以造成最大的损坏。 棒的上端应是平坦而又水

平的，其边缘呈圆角，圆角半径不大于 ６ｍｍ。 装有棒的靶应满足 ６ ４ １４ 规定的要求。
ｃ）第三次跌落试验试样应接受动态压碎试验，即把试样置于靶上，以便使试样在 ５００ ｋｇ

质重的物体从 ９ ｍ 高处跌落在试样上时受到最严重的损坏。 该重物应是一块 １ ｍ×１ ｍ 的实心

低碳钢板，并以水平姿态跌落。 跌落高度应从钢板底面至试样最高点测量。 搁置试样的靶应

满足 ６ ４ １ 规定的要求。
６ ４ １７ ３　 耐热试验。 试样在环境温度 ３８℃的条件下，经受表 ６ ４ ８ ６ 中所规定的太阳曝晒

条件和放射性内装物在包装内的最大设计内发热率，应是热平衡的。 也允许任何这些参数在

试验前和试验期间具有不同的数值，但条件是在随后评估包装反应时须适当考虑到这些数值。
耐热试验应包括：

ａ）使试样在这样的热环境中暴露 ３０ ｍｉｎ，即其提供的热通量至少相当于在全静止的环境

中烃类燃料 ／空气火焰的热通量，产生的最小平均火焰发射系数为 ０ ９，平均温度至少为

８００℃，试样完全被火焰吞没，表面吸收系数 ０ ８ 或包装暴露在所规定的火焰中时可被证明将

具有的数值；
ｂ）试样暴露在 ３８℃环境温度并经受表 ６ ４ ８ ６ 中所规定的太阳曝晒条件和放射性内装

物在包装内的最大设计内发热率，时间足够长，以保证试样各部位的温度降至和 ／或接近初始

稳定状态条件，也允许任何这些参数在加热停止后具有不同的数值，但在随后评估包装反应时

须适当考虑到这些数值。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不得人为地冷却试样，并且应允许试样的材料燃烧自然地进行。

６ ４ １７ ４　 水浸没试验。 试样应在至少 １５ ｍ 的水柱压力下并以会导致最严重损坏的状态浸

没不少于 ８ ｈ。 作为示范，至少 １５０ ｋＰａ 的外表压可视为满足这些条件。
６ ４ １８　 含超过 １０５Ａ２的 Ｂ（Ｕ）型和 Ｂ（Ｍ）型包装以及 Ｃ 型包装的强化水浸没试验强化水浸

没试验。 试样应在至少 ２００ ｍ 的水柱压力下浸没不少于 １ ｈ。 作为示范，至少２ ＭＰａ的外表压

可视为满足这些条件。
６ ４ １９　 装有易裂变材料的包装的水泄漏试验

６ ４ １９ １　 为达到评估 ６ ４ １１ ８～ ６ ４ １１ １３ 规定的目的，已假设其水渗入或泄出的程度会

导致最大反应的包装，可不接受此项试验。
６ ４ １９ ２　 试样在接受下面规定的水泄漏试验之前，应接受 ６ ４ １１ １３ 所要求的 ６ ４ １７ ２ｂ）
和 ６ ４ １７ ２ａ）或 ｃ）规定的试验，以及 ６ ４ １７ ３ 规定的试验。
６ ４ １９ ３　 试样应在至少 ０ ９ ｍ 的水柱压力下，并以那种预期会引起最严重泄漏的状态浸没

不少于 ８ ｈ。
６ ４ ２０　 Ｃ 型包装的试验

６ ４ ２０ １　 试样应依照规定的次序接受下述每项试验系列的效应：
ａ）６ ４ １７ ２ａ）、６ ４ １７ ２ｃ）、６ ４ ２０ ２ 和 ６ ４ ２０ ３ 规定的试验；
ｂ）６ ４ ２０ ４ 规定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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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试样允许用于系列 ａ）和 ｂ）中的不同的试验。
６ ４ ２０ ２　 穿透 ／撕裂试验。 试样应接受低碳钢质垂直实心探头的破坏效应试验。 包装试样

的方向和包装表面上的冲击点，应能使试样在 ６ ４ ２０ １ａ）规定的试验系列结束时受到最严重

的破坏。
ａ）质量小于 ２５０ ｋｇ 的包装试样，应置于耙上，接受从预定冲击点上方 ３ ｍ 高处落下的质量

为 ２５０ ｋｇ 探头的撞击。 对于这种试验，探头应是一根直径为 ２０ ｃｍ 的圆柱形棒，其冲击端为平

截头直立圆锥体，尺寸为：高 ３０ ｃｍ，顶端直径 ２ ５ ｃｍ，其边缘半径四舍五入后不超过 ６ ｍｍ。 安

置试样的靶应符合 ６ ４ １４ 的规定；
ｂ）对于质量为 ２５０ ｋｇ 或更重的包装，探头的底部应置于靶上，并使试样跌落在探头上。

跌落高度，即从试样的冲击点量至探头的上表面应是 ３ ｍ。 对于这种试验，探头应具有与上文

ａ）所规定者相同的特性和尺寸，但探头的长度和质量应能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的破坏。 探头底

部放置的靶应符合 ６ ４ １４ 的规定。
６ ４ ２０ ３　 强化耐热试验。 本试验的条件应与 ６ ４ １７ ３ 条款的规定相同，但在热环境中暴露

的时间应是 ６０ ｍｉｎ。
６ ４ ２０ ４　 冲击试验。 试样应以不小于 ９０ ｍ ／ ｓ 的速度向靶冲击，冲击的取向应能使其受到最

严重的破坏。 该靶应符合 ６ ４ １４ 的规定，但靶的表面可取任何方向，只要该表面对试样的路

径是垂直的。
６ ４ ２１　 装有 ０ １ ｋｇ 或更多六氟化铀的包件的检查

６ ４ ２１ １　 每一套制造出来的包装器具及其操作和结构性设备应该在使用前接受初次检查且

全部或部分接受定期检查。 检查的进行和认证应征得主管机关同意。
６ ４ ２１ ２　 初次检查包括检查结构特性、强度、气密性、水容量及操作设备相关功能。
６ ４ ２１ ３　 定期检查包括外观检查、强度和气密性试验及操作设备应有功能的检查。 定期检

查时间间隔不超过 ５ 年。 ５ 年内没有接受检查的包件在运输前应按照主管机关批准的程序进

行细查。 只有在全面执行定期检查程序后才能再次装运。
６ ４ ２１ ４　 在检查结构特性过程中，必须确定结构类型符合说明书和制造程序。
６ ４ ２１ ５　 在初次强度试验过程中，装有 ０ １ ｋｇ 或更多六氟化铀的包件要接受液压试验，内部

压力不小于 １ ３８ ＭＰａ，但是，如果试验压力小于 ２ ７６ ＭＰａ，那么对于该结构则要求多方批准。
对于接受重复试验的包件，在多方批准的条件下，可以采用其他任何等效无损试验法。
６ ４ ２１ ６　 气密性试验应根据可确定包容系统中泄漏位置且精度为 ０ １ Ｐａ·Ｌ／ ｓ（１０－６ ｂａｒ·Ｌ／
ｓ）的程序进行。
６ ４ ２１ ７　 包件的水容量应在 １５℃条件下进行测定，且精度为±０ ２５％ 。 容量应在 ６ ４ ２１ ８
指定的标签上标明。
６ ４ ２１ ８　 在每套容器的方便位置应固定一个使用耐腐蚀金属制作的标签。 标签固定方法不

应降低包件的强度。 在该标签上使用冲压或其他等效法至少标出以下信息：
———许可证编号；
———出厂序列号；
———最大工作压力（表压）；
———试验压力（表压）；
———内装物：六氟化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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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Ｌ）；
———六氟化铀最大允许填充量；
———皮重；
———初次检测及最近定期检测的日期；
———检测检验人的印章。

６ ４ ２２　 包装设计和材料批准

６ ４ ２２ １　 装有 ０ １ ｋｇ 或更多六氟化铀的包装设计的批准要求：
ａ）每一个符合 ６ ４ ６ ４ 规定的包装设计进行多方批准；
ｂ）该结构设计国主管机关的单方批准，除非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

求每一个满足 ６ ４ ６ １～６ ４ ６ ３ 要求的包装设计进行多方批准。
６ ４ ２２ ２　 每一个 Ｂ（Ｕ）和 Ｃ 型包装设计要求单方批准，除非：

ａ）适用 ６ ４ ２２ ４、６ ４ ２３ ７ 和 ５ １ ５ ２ １ 要求的易裂变物质的包装设计，要求多方批准；
ｂ）Ｂ（Ｕ）型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的包装设计要求多方批准。

６ ４ ２２ ３　 对于每一个受限于 ６ ４ ２２ ４、６ ４ ２３ ７ 和 ５ １ ５ ２ １ 要求的 Ｂ（Ｍ）型包装设计，包
括易裂变物质的包装设计以及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的包装设计要求多方批准。
６ ４ ２２ ４　 对于不受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а） ～ ｆ）、６ ４ １１ ２ 和 ６ ４ １１ ３ 豁免的易裂变物质的每一个

包装设计要求多方批准。
６ ４ ２２ ５　 对于特殊类型的放射性物质结构要求单方批准。 对于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结构要

求多方批准（另见 ６ ４ ２３ ８）。
６ ４ ２２ ６　 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ｆ），不受“裂变（ＦＩＳＳＩＬＥ）”分类影响的易裂变物质，结构方面要

求多方批准。
６ ４ ２２ ７　 对于按照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ｂ）豁免的仪器或物品等货物，选择性活度范围要求多方

批准。
６ ４ ２２ ８ 　 要求《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与国单方批准的任何结构要由该国主管机关批

准；如果包装设计原产国不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缔约方，那么运输时要满足下列条件：
ａ）该国要出具证明确认包装设计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并且

该证明要通过货物运输路线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第一参与国主管机关进行认证。
ｂ）如果未出具证明且包装设计未经《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参与国批准，那么包装要求

要由货物运输路线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第一参与国主管机关进行批准。
６ ４ ２２ ９　 关于根据过渡措施批准的结构，见 １ ６ ６。
６ ４ ２３　 放射性物质的运输申请与批准

６ ４ ２３ １　 （备用）
６ ４ ２３ ２　 运输批准申请应该包含以下信息：

ａ）要求批准的运输持续时间；
ｂ）实际放射性内装物、预定的运输方式、车辆类型、可能或预定的运输路线；
ｃ）如果批准证明的发放依据 ５ １ ５ ２ １ а）Ⅴ）、Ⅵ）或Ⅷ），详细说明包装设计批准证明中

提到的预防措施以及行政管理措施或操作控制措施的实施规则。
６ ４ ２３ ３　 特殊条件运输的批准申请应该包含必要信息，这些信息可使主管机关确信运输总

体安全水平至少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执行时保证的水平相当。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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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应包括：
ａ）列举适用要求的例外情况并说明不能完全按照这些要求进行运输的原因；
ｂ）列举计划在运输时实施的特殊预防措施、行政管理措施或操作控制措施，这些措施用

于补偿未执行的适用要求。
６ ４ ２３ ４　 Ｂ（Ｕ）或 С 型包装设计批准申请应包括：

ａ）详细描述拟装放射性内装物并说明其物理化学成分及放射特性；
ｂ）详细描述结构，包括全套技术文件（图纸）、材料和制造方法清单；
ｃ）试验及试验结果报告，或者可证明结构符合适用要求的计算数据；
ｄ）所建议的容器使用操作规范及使用时的维护规程；
ｅ）如果计算包装的最大正常工作压力超过 １００ ｋＰａ 表压———详细描述密封系统的结构材

料、拟取样品以及建议的试验；
ｆ）如果拟装的放射性内装物是受放射的核燃料，那么申请者应指出并论证安全分析时作

出的跟燃料特性有关的任何假设，并就发运前根据 ６ ４ １１ ５ ｂ）要求完成的任何测量作出

说明；
ｇ）描述包件安全散热必需的任何特殊堆放条件，要考虑到所使用的各种运输方式及不同

类型的运输工具或集装箱；
ｈ）尺寸不超过 ２１ ｃｍ×３０ ｃｍ 复制图形，可图解说明包件的构造；
ｉ）详细描述 １ ７ ３ 要求使用的管理制度。

６ ４ ２３ ５　 除了 ６ ４ ２３ ４ 要求的 Ｂ（Ｕ）型包装的一般信息，Ｂ（Ｍ）型包装结构核准申请应该

包括：
ａ）包装不符合 ６ ４ ７ ５、６ ４ ８ ４～６ ４ ８ ６ 与 ６ ４ ８ ９～６ ４ ８ １５ 规定要求的清单；
ｂ）运输时建议附加的操作控制措施的相关信息，按常例，这些措施虽然本附录没有规定，

然而对于包装安全保障或上述分项 а）中的缺陷补偿是必须的；
ｃ）运输方式与装载、运输、卸载或货物处理特殊程序有关的限制申请；
ｄ）运输过程中预计且设计上计算过的外部环境条件（温度、日照）的范围申请。

６ ４ ２３ ６　 装有 ０ １ ｋｇ 或更多六氟化铀的包件设计的批准申请应该包含的一切必要信息，这
些信息可使主管机关确信设计符合 ６ ４ ６ １ 的适用要求，且包含对 １ ７ ３ 所需相应管理系统

的详细描述。
６ ４ ２３ ７　 装有易裂变物质的包件批准申请应该包含的必要信息，这些信息可使主管机关确

信设计符合 ６ ４ １１ １ 的适用要求，且包含对 １ ７ ３ 所需相应管理系统的详细描述。
６ ４ ２３ ８　 特殊类型放射性物质的结构批准与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的结构批准申请应包括：

ａ）详细描述放射性物质，如果是一个容器，详细描述其内装物；特别应该对物理化学状态

做出说明；
ｂ）详细描述将要使用的任何容器的结构；
ｃ）试验及试验结果报告，或者有关放射性物质符合所采用的标准的计算数据，或者其他

特殊类型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性放射物质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

有关数据；
ｄ）详细描述 １ ７ ３ 要求使用的管理制度；
ｅ）描述特殊类型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性放射物质有关的运前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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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２３ ９　 根据表 ２ ２ ７ ２ １ １，不受“裂变（ＦＩＳＳＩＬＥ）”分类影响的易裂变物质的结构批准申

请应包括：
ａ）详细描述物质，包括物理化学状态；
ｂ）试验及试验结果报告，或者可证明该物质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３ ６ 的要求的计算数据；
ｃ）详细描述按照 １ ７ ３ 要求使用的管理制度；
ｄ）声明运输前必须采取的特殊措施。

６ ４ ２３ １０　 免于托管的仪器或物品，其替代放射性活度限值的批准申请应包括：
ａ）识别信息，仪器或物品的用途及所含放射性核素的详细描述；
ｂ）该仪器或物品中放射性核素的最大活度；
ｃ）仪器或物品最高的外部辐射水平；
ｄ）该仪器或物品中含有的放射性核素的化学或物理形态；
ｅ）仪器或物品制造和结构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在通常、正常及应急运输条件下与保持及

屏蔽放射性核素有关的细节；
ｆ）详细描述使用的管理制度，包括适用于放射源、组成和成品的质量试验与检查程序，确

保不超过放射性物质规定的最强放射性或该仪器或物品规定的最高放射水平，仪器或物品的

制造按照结构说明书；
ｇ）预计作为一种货物发运的仪器或物品的最大数量，以及每年的最大数量；
ｈ）根据《国际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的基本安全标准》，第 １１５ 号安全出版物系列

（原子能机构，维也纳，１９９６ 年）所述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的剂量评估，包括典型运输条件下运输

行业作业人员和居民的个人剂量，以及常规、标准、应急货物运输条件下的集体剂量货物活度

可选范围。
６ ４ ２３ １１　 主管机关发放的每一份批准证书应该指定一个识别标记。 该标记应该具有以下

概括类型：ＶＲＩ ／编号 ／类型代码

ａ）除了 ６ ４ ２３ １２ ｂ）规定的情况，ＶＲＩ 为识别标记或证明发放国的标志②。
ｂ）编号应该由主管机关授予。 对于有例外的货物，具体的结构、运输或选择性活度范围

应该拥有特殊编号。 运输批准识别标志应与设计批准识别标志具有准确的联系。
ｃ）对于发放的批准证明应按如下顺序使用下列代码：
ＡＦ———易裂变物质 Ａ 型包装设计

Ｂ（Ｕ）———Ｂ（Ｕ）型［易裂变物质 Ｂ（Ｕ）Ｆ 型］包装设计

Ｂ（Ｍ）———Ｂ（Ｍ） ［易裂变物质 Ｂ（Ｍ）Ｆ 型］ 包装设计

Ｃ———Ｃ 型（易裂变物质 ＣＦ 型）包装设计

ＩＦ———易裂变物质工业包装设计

Ｓ———特殊类型的放射性物质

ＬＤ———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ＦＥ———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３ ６ 要求的易裂变物质

Ｔ———运输

Ｘ———特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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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对于有例外情况的仪器或物品的替代放射性范围限值

如果是不裂变或例外的易裂变六氟化铀包装设计，在上述代码不适用时使用下列类型的

代码：
Ｈ（Ｕ）———单方批准

Ｈ（М）———多方批准

ｄ）包装设计和特殊类型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证书中，除了按照 １ ６ ６ ２ ～ １ ６ ６ ４ 过渡性规

定发放的证书，以及低弥散放射性物质批准证书中，类型代码后应添加数字“－９６”。
６ ４ ２３ １２　 识别标志的使用方式如下：

ａ）每一份证书与每一个包件应该具有相应的识别标志，包含 ６ ４ ２３ １１ а）、ｂ）、ｃ）和 ｄ）中
规定的标志。 但是，在包装第二条斜线之后只注明带数字“－９６”的相应结构类型代码，即指数

“Ｔ”或“Ｘ”不列入包装识别码。 如果结构核准和运输核准合并为统一的文件，那么无需再次

标示所使用的类型代码。
例如：

　 ＲＵＳ ／ １００ ／ Ｂ（Ｍ）Ｆ⁃９６А
　 易裂变物质 Ｂ（Ｍ）型包装批准要求，要多方批准，俄罗斯联邦主管机关授予

结构编号 １００（在包装上和包装要求批准证书中标注）

　 ＲＵＳ ／ １００ ／ Ｂ（Ｍ）Ｆ⁃９６Ｔ 　 包装运输批准，包装具有上述识别标志（仅在证明中标注）

　 ＲＵＳ ／ ９４４ ／ Ｘ
　 俄罗斯联邦主管机关发放的特殊条件批准，批准编号为 ９４４（仅在证书中标

注）

　 ＲＵＳ ／ ７８２ ／ ＩＦ⁃９６
　 易裂变物质工业包装设计，经俄罗斯联邦主管机关批准，包装设计编号为

７８２（在包装上和包装设计批准证书中标注）

　 ＲＵＳ ／ ５１５ ／ Ｈ（Ｕ）⁃９６
　 由俄罗斯联邦主管机关批准的六氟化铀豁免易裂变物质的包装设计，包装

设计编号为 ５１５（在包装上和包装设计批准证书中标注）

ｂ）如果多方批准是按照 ６ ４ ２３ ２０ 规定的认可实现的，仅须使用原设计国或原装运国发

给的识别标记。 如果通过每一个国家发放证书的方式可保证多方批准，那么每一份证明应该

具有适当的识别标志，而使用这种方式完成设计批准的包件应该具有所有适当的识别标志。
例如：
ＲＵＳ ／ １００ ／ Ｂ（Ｍ）Ｆ⁃９６
ＵＡ ／ ７０ ／ Ｂ（Ｍ）Ｆ⁃９６
最初为俄罗斯联邦批准包件的识别标志，随后由乌克兰发放独立证书进行包件批准。 附

加识别标志以类似方式标注在包件上。
ｃ）证书修订在识别标志后面加括号进行标注。 例如，ＲＵＳ ／ １００ ／ Ｂ（Ｍ）Ｆ⁃９６ （Ｒｅｖ ２）表示

第二次修订俄罗斯联邦批准的包件设计证书；或 ＲＵＳ ／ １００ ／ Ｂ（Ｍ）Ｆ⁃９６ （Ｒｅｖ ０）表示初次发放

俄罗斯联邦批准的包件设计证书。 如果是初次发放，括号中没有进行标注，也可以用其他文字

代替“Ｒｅｖ ０”，例如“初次发放”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证明修订编号只能由初次批准证书发放

国进行规定。
ｄ）附加标志（根据国家标准是必需的）可以添加到识别标志末端括号内，例如，ＲＵＳ ／ １００ ／

Ｂ（Ｍ）Ｆ⁃９６（ＳＰ５０３）。
ｅ）在该设计证书每一次修订过程中，不一定要更改成套包装容器上的识别标志。 当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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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修订需要修改第二条斜划线后面指出的包装设计类型字母代码时，可以对标记进行修改。
６ ４ ２３ １３　 主管机关发放的每一份特殊类型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证明

应该包含下列信息：
ａ）证明类型；
ｂ）主管机关的识别标志；
ｃ）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ｄ）国家或国际适用标准清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刊物，根据

该规程可对特殊类型的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进行批准；
ｅ）说明特殊类型的放射性物质或者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
ｆ）描述特殊类型的放射性物质或者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
ｇ）特殊类型的放射性物质或者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的结构说明书，包括参考图；
ｈ）放射性内装物的说明书，包含其放射性信息，并描述物理化学形态；
ｉ）详细描述 １ ７ ３ 要求使用的管理制度；
ｊ）申请者提供的关于运输前必须采取特殊措施的参考信息；
ｋ）申请者的名称———由主管机关酌定；
ｌ）证明发放人的签名和职务。

６ ４ ２３ １４　 对于不受“裂变（ＦＩＳＳＩＬＥ）”分类影响的物质，主管机关发放的每一份批准证书应

该包含下列信息：
ａ）类型；
ｂ）主管机关的识别标志；
ｃ）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ｄ）国家或国际适用标准清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根据该

规程可进行豁免批准；
ｅ）描述例外材料的描述；
ｆ）该例外材料的限制说明；
ｇ）详细描述按照 １ ７ ３ 要求使用的管理制度；
ｈ）申请者提供的关于运输前必须采取特殊措施的参考信息；
ｉ）申请者的身份———由主管机关酌定；
ｊ）证书发放人的签名和职务；
ｋ）可证明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３ ６ 规定的参考文件。

６ ４ ２３ １５　 对于特殊条件，主管机关发放的每一份批准证书应该包含下列信息：
ａ）证明类型。
ｂ）主管机关的识别标志。
ｃ）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ｄ）运输方式。
ｅ）对于运输方式、运输工具、集装箱类型来说任何可能的限制以及行程中必需的押运

规程。
ｆ）国家或国际适用标准清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根据该

规程可进行特殊条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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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声明：“本证明不豁免发货人执行该包件运输入境或过境国政府的任何要求”。
ｈ）选择性放射性内装物的批准证书，其他主管机关的认可证书或由相应主管机关酌定的

附加技术数据或资料。
ｉ）依据图纸或结构说明书对包件进行描述。 由主管机关酌定，也应该有可图解说明包装

布局、尺寸不超过 ２１ ｃｍ×３０ ｃｍ 的可复制图形，连同简短的包件描述，包括对结构材料、总质

量、基本外部尺寸和外形的描述。
ｊ）允许的放射性内装物的说明书，包括任何不可直接通过包件性质确定的放射性内装物

的限制。 说明书应该包含这些信息：物理化学形态、放射性活度（包括适当情况下各种同位素

的活度）、（易裂变物质的或适当情况下每一种裂变核素的）克重、该物质是否是特殊类型的放

射性物质、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或者是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е）豁免的易裂变物质，如果这是适

用的。
ｋ）此外，对于用于易裂变物质的包件：
１）详细描述所批准的放射性内装物；
２）临界安全指数值；
３）可证明内装物临界安全性的参考文件；
４）特性，根据该特性在临界评估时作出了某些空隙中没有水的假设；
５）根据实际辐射历史，在临界评估时作出的关于中子增殖过程变化的假设 ［根据

６ ４ １１ ５ ｂ）的要求］；
６）用于特殊条件批准的外部环境温度范围。
ｌ）准备、装载、运载、卸载与处理货物要求的附加操作控制措施的详细清单，包括用于安全

散热的特殊堆放条件。
ｍ）由主管机关酌定———特殊条件依据。
ｎ）描述必须采取的补偿性措施，原因是运输在特殊条件下进行。
ｏ）申请者提供的关于运输前必须采用包装或特殊措施的参考信息。
р）设计目的采用外部环境条件的相关信息，如果这些条件与 ６ ４ ８ ５、 ６ ４ ８ ６ 和

６ ４ ８ １５ 的条件不符，以适用情况为准。
ｑ）对主管机关认为是必需的应急措施进行说明。
ｒ）详细描述 １ ７ ３ 要求使用的管理制度。
ｓ）由主管机关酌定———申请者与承运人的身份证明。
ｔ）证书发放人的签名和职务。

６ ４ ２３ １６　 主管机关发放的每一份运输批准证书应该包含下列信息：
ａ）证明类型。
ｂ）主管机关的识别标志；
ｃ）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ｄ）国家或国际适用标准清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根据该

规程可进行运输批准。
ｅ）对于运输方式、运输工具、集装箱类型来说任何可能的限制以及行程中必需的押运规程。
ｆ）声明：“本证书不豁免发货人执行该包装运输入境或过境国政府的任何要求”。
ｇ）准备、装载、搬运、卸载与处理货物要求的附加操作控制措施的详细清单，包括用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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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散热或保证临界安全的特殊堆放条件。
ｈ）申请者提供的与装运前必须采取特殊措施的参考信息的说明。
ｉ）设计批准证书的说明。
ｊ）实际放射性内装物的说明书，包括任何不可直接通过包装性质确定的放射性内装物的

限制。 说明书应该包含这些信息：物理化学形态、总放射性活度值（包括适当情况下各种同位

素的活度）、（易裂变物质的或适当情况下每一种裂变核素的）克重、该物质是否是特殊类型的

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性放射性物质或者是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е）豁免的易裂变物质，如果这是适

用的。
ｋ）对主管机关认为是必需的应急措施进行说明。
ｌ）详细描述 １ ７ ３ 要求使用的管理制度。
ｍ）申请者的身份说明———由主管机关酌定。
ｎ）证书发放人的签名和职务。

６ ４ ２３ １７　 主管机关发放的每一份包装设计批准证明应该包含下列信息。
ａ）证明类型。
ｂ）主管机关的识别标志。
ｃ）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ｄ）对于运输方式来说任何可能的限制，如果这是必需的。
ｅ）国家或国际适用标准清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根据该

规程可进行结构批准。
ｆ）声明：“本证书不豁免发货人执行该包装运输入境或过境国政府的任何要求”。
ｇ）由其他主管机关确认的选择性放射性内装物的证明，或由相应主管机关酌定的附加技

术数据或资料说明。
ｈ）根据 ５ １ ５ １ ２，要求运输批准时的运输许可声明，如果这是必需的。
ｉ）包装的标识。
ｊ）使用参考图或设计说明书描述包装。 根据主管机关酌定，也应该提供可图解说明包装

布局、尺寸不超过 ２１ ｃｍ×３０ ｃｍ 复制图形，简短地描述包装，包括对结构材料、总重、基本外部

尺寸和外形的描述。
ｋ）含有参考图的设计说明书。
ｌ）允许的放射性内装物的说明书，包括：
———不可直接通过包装性质确定的放射性内装物的限制；
———信息：物理化学形态、活度值（包括适当情况下各种同位素的活度）、（易裂变物质的

或适当情况下每一种裂变核素的）克重、该物质是否是特殊类型的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性放射

性物质或者是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е）豁免的易裂变物质，如果这是适用的。
ｍ）描述安全壳系统。
ｎ）对于含有易裂变物质、根据 ６ ４ ２２ ４ 要求多方设计批准的包件设计：
１）详细描述允许的放射性内装物；
２）描述安全壳系统；
３）临界安全指数值；
４）可证明内装物临界安全性的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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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特性，根据该特性在临界评估时作出了某些空隙中没有水的假设；
６）根据实际辐射历史，在临界评估时作出的关于中子增殖过程变化的假设 ［根据

６ ４ １１ ５ ｂ）的要求］；
７） 用于包装设计批准的外部环境温度范围。
ｏ）对于 Ｂ（Ｍ）型包装———声明，指明该包装不符合 ６ ４ ７ ５、６ ４ ８ ４、６ ４ ８ ５、６ ４ ８ ６

与 ６ ４ ８ ９～６ ４ ８ １５ 的规定以及其他主管机关可利用的附加信息。
ｐ）对于装有超过 ０ １ｋｇ 六氟化铀的包件———声明，指明所适用于 ６ ４ ６ ４ 中的规定，如果

有这些的话，以及可适用于其他主管机关的附加信息。
ｑ）准备、装载、搬运、卸载与处理货物要求的附加操作控制措施的详细清单，包括用于安

全散热的特殊堆放条件。
ｒ）申请者提供的关于运输前必须采用包件或特殊措施的参考信息。
ｓ）结构研究采用的外部环境条件的相关信息，如果这些条件与 ６ ４ ８ ５、６ ４ ８ ６ 和

６ ４ ８ １５ 的条件不符，以适用情况为准。
ｔ）详细描述 １ ７ ３ 要求使用的管理制度。
ｕ）对主管机关认为是必需的应急措施进行说明。
ｖ）申请者的身份（由主管机关酌定）。
ｗ）证书发放人的签名和职务。

６ ４ ２３ １８　 根据 ５ １ ５ ２ １ ｄ），对于免于托运的仪器或物品，主管机关发放的每一份放射性

活度限值的证书应该包括下列信息：
ａ）证明类型；
ｂ）主管机关的识别标志；
ｃ）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ｄ）国家或国际适用标准清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根据该

规程可对其进行例外批准；
ｅ）仪器或物品的标识；
ｆ）仪器或物品的描述；
ｇ）仪器或物品的结构技术要求；
ｈ）免于托运的仪器或物品，放射性核素与被批准的放射性活度范围的说明书：
ｉ）可证明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２ ２ ｂ）规定的参考文件；
ｊ）由主管机关酌定申请者的身份；
ｋ）证书发放人的签名和职务。

６ ４ ２３ １９　 按照设计批准与 １ ６ ６ ２ １、１ ６ ６ ２ ２、６ ４ ２２ ２、６ ４ ２２ ３ 和 ６ ４ ２２ ４ 制造的

每一种包件的编号应当通知主管机关。
６ ４ ２３ ２０　 多方批准可通过认可原设计国和原装运国主管部门颁发的原始证书来实现。 这

种认可可采用具有原始证书的批准形式或途经国或入境国主管机关发放独立批准、附录、补充

等的形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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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５ 章　 中型散装容器的制造及试验要求

６ ５ １　 一般要求

６ ５ １ １　 范围

６ ５ １ １ １ 　 本章的要求适用于中型散装容器，中型散装容器被明确批准按照３２章表Ａ第８栏指定的

包装规范运输某些危险货物。 满足６７章或 ６８章要求的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不能视为中型散装容

器。 满足本章要求的中型散装容器不能视为是满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２号的集装箱。
６ ５ １ １ ２ 　 在特殊情况下，不完全符合本章的要求的中型散装容器及其辅助设备，但具有其

他可接受的技术标准，可由行政主管部门考虑认可。 此外，考虑到科技进步，行政主管部门可

考虑采用其他的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在与所运输物质的性质相容方面至少具有同等的使

用安全，并且具有同等或更高的抗冲击、耐重载和防火能力。
６ ５ １ １ ３ 　 中型散装容器的结构、设备、试验、标记及操作要求，应得到批准中型散装容器的

国家的行政主管部门正式认可。
注：中型散装容器投入使用后在其他国家进行检验和试验的双方，不必得到中型散装容器正式批

准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但检验和试验应按照正式批准的中型散装容器中所指定规则来进行。
６ ５ １ １ ４ 　 中型散装容器的制造商及后续经销商应提供所遵守程序的信息，并说明封闭装

置 （包括必须的密封装置）及本章规定能承受应用试验的其他必须装置的类型和尺寸。
６ ５ １ ２　 （备用）
６ ５ １ ３　 （备用）
６ ５ １ ４　 中型散装容器的代码系统

６ ５ １ ４ １ 　 代码应由 ａ）中规定的两个阿拉伯数字，ｂ）中规定的一个大写字母，相应章节中

具体提到的表明中型散装容器结构特性的一个阿拉伯数字组成。
ａ）

种类
装固体，装靠重力装货或卸货

重力 压力超过 １０ ｋＰａ（０ １ ｂａｒ）
装液体

硬质 １１ ２１ ３１
柔性 １３ — —

ｂ）材料

Ａ 钢（所有类型及表面处理）
Ｂ 铝

Ｃ 天然木材

Ｄ 胶合板

Ｆ 再生木

Ｇ 纤维板

Ｈ 塑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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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纺织物

Ｍ 多层纸

Ｎ 金属（除钢或铝之外）
６ ５ １ ４ ２　 对于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应在代码的第二部分依次标上两个大写英文字母。 第一

个字母表示中型散装容器内容器的材料，第二个字母表示中型散装容器外包装的材料。
６ ５ １ ４ ３ 　 以下是中型散装容器代码含义：

表 ６ ５ １ ４ ３

材料 结构特点和用途 编码 段次

（１） （２） （３） （４）
金属

Ａ 钢

Ｂ 铝

Ｎ 钢或铝以外的金属

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 １１Ａ

靠加压装货或卸货的固体 ２１Ａ

装液体 ３１Ａ

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 １１Ｂ

靠加压装货或卸货的固体 ２１Ｂ

装液体 ３１Ｂ

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 １１Ｎ

靠加压装货或卸货的固体 ２１Ｎ

装液体 ３１Ｎ

６ ５ ５ １

柔性材料

Ｈ 编织塑料

Ｌ 纺织物

Ｍ 纸张

编织塑料，无涂层、无衬里 １３Ｈ１

编织塑料，有涂层 １３Ｈ２

编织塑料，有衬里 １３Ｈ３

编织塑料，有涂层、有衬里 １３Ｈ４

编织薄膜 １３Ｈ５

纺织物，无涂层、无衬里 １３Ｌ１

纺织物，有涂层 １３Ｌ２

纺织物，有衬里 １３Ｌ３

纺织物，有涂层、有衬里 １３Ｌ４

多层纸 １３Ｍ１

多层防潮纸 １３Ｍ２

６ ５ ５ ２

Ｈ 硬塑料

带结构设备，重力装卸固体物质 １１Ｈ１

装带有自承重结构的固体，装靠重力装货或卸货 １１Ｈ２

靠加压装货或卸货的固体，带结构设备 ２１Ｈ１
靠加压装货或卸货的固体，无附加设备 ２１Ｈ２

装液体，带结构设备 ３１Ｈ１

装液体，无附加设备 ３１Ｈ２

６ ５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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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材料 结构特点和用途 编码 段次

（１） （２） （３） （４）

ＨＺ 带有塑料

内容器的材料①

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带硬塑料容器 １１ＨＺ１

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带软聚合材料容器 １１ＨＺ２

靠加压装货或卸货的固体，带软塑料容器 ２１ＨＺ１

靠加压装货或卸货的固体，带软聚合材料容器 ２１ＨＺ２

装液体，带软塑料容器 ３１ＨＺ１

装液体，带软聚合材料容器 ３１ＨＺ２

６ ５ ５ ４

Ｇ 纤维板 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 １１Ｇ ６ ５ ５ ５

木质材料

Ｃ 原木 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有衬里 １１Ｃ

Ｄ 胶合板 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有衬里 １１Ｄ

Ｆ 再生木 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有衬里 １１Ｆ

６ ５ ５ ６

６ ５ １ ４ ４ 　 中型散装容器代码之后可加字母“ Ｗ”。 字母“ Ｗ”表示中型散装容器虽然是与

代码所示者相同的型号，但制造规程不同于 ６ ５ ５ 规定，并且按照 ６ ５ １ １ ２ 中的要求被视为

等同。
６ ５ ２　 标记

６ ５ ２ １　 主要标记

６ ５ ２ １ １　 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制造和用于使用的每个中型散装

容器，都应有清晰、耐久的标记。 标记应贴在显眼的位置，字母、数字和符号应至少

高１２ ｍｍ。
标记应包括以下组成：

ａ）联合国包装符号： un
本符号仅用于证明包装、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满足 ６ １、６ ２、 ６ ３、６ ５、６ ６ 或 ６ ７

章②相关规定，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对采用敲打或浮雕方式标记此符号的金属中型散装容器，也可以使用两个大写字母

“ＵＮ”代替该符号。
ｂ）按 ６ ５ １ ４ 规定的表示中型散装容器的代码。
ｃ）表示设计类型已被批准的包装类别的一个大写字母：
Ｘ———代表Ⅰ、Ⅱ和Ⅲ类包装（仅用于装固体的中型散装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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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代表Ⅱ类包装和Ⅲ类包装；
Ｚ———仅代表Ⅲ类包装。
ｄ） 制造月份和年份（最后两位数字）。
ｅ）批准该标记的国家的代号③。
ｆ） 有关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制造商名称或符号，或中型散装容器的其他

标记。
ｇ）以千克（ｋｇ）表示的堆码试验负荷，对于设计上不能堆码的中型散货的容器，应写上数

字“０”。
ｈ）最大许可总量，ｋｇ。
上面要求的基本标记应按下面各分段的顺序标出。 ６ ５ ２ ２ 要求的标记以及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的任何其他标记，应使标记的各部分仍能正确地识别。
根据 ａ） ～ ｈ）及 ６ ５ ２ ２ 所作标记的每一个内容都应清楚地隔开以便于识别， 如用一斜线

或空格的形式。
６ ５ ２ １ ２ 　 按照上文 ６ ５ ２ １ １ａ） ～ ｈ）为各种型号中型散装容器作标记举例：

u
n

１１Ａ ／ Ｙ ／ ０２ ０３
ＵＡ ／ ＵＭＺ ７７７
５５００ ／ １５００

　 表示重力卸货的固体的钢质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Ⅱ和

Ⅲ类包装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制造

　 乌克兰批准，“南方机械制造厂”制造， 设计类型的序列

号由行政主管部门定为 ７７７
　 堆码试验负荷 ５ ５００ ｋｇ，最大许可总质量 １ ５００ ｋｇ

u
n

１３Ｈ３ ／ Ｚ ／ ０３ ０３
Ｆｉｎ ／ Ｎｏｋｉａ １７１３

０ ／ １５００

　 表示装固体，靠重力卸货，用编织塑料制成，带有衬里的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

　 不适用于堆码

u
n

３１Ｈ１ ／ Ｙ ／ ０７ ０３
ＲＵＳ ／ ＪＳＫ “ＮＺＨＫ”

４５１６５ ／ １２００

　 表示装液体，带有能承受堆码负荷的结构装置的硬质塑

料中型散装容器

u
n

３１ＨＡ１ ／ Ｙ ／ ０５ ０５
ＳＫ ／ Ｔａｔｒａ １６８３
１０８００ ／ １２００

　 表示装液体，带硬质塑料内容器和钢质外壳的复合中型

散装容器

u
n

１１Ｃ ／ Ｘ ／ １１ ０３
ＰＬ ／ Ｈｏｒｔｅｘ ６３６６

３０００ ／ ９１０

　 表示允许运输Ⅰ、Ⅱ和Ⅲ类包装的固体，带有衬里的木

质中型散装容器

６ ５ ２ ２　 附加标记

６ ５ ２ ２ １　 每一个中型散装容器应贴有 ６ ５ ２ １ 要求的标记，此外，下列内容应标于防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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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铭牌上，并永久固定在容易检查的位置。
表 ６ ５ ２ ２ １

附加标记
中性散装容器的材料和类型

金属 硬塑料 复合型 纤维板 木质

　 容量（２０℃水中），Ｌ × × ×

　 包装质量，ｋｇ × × × × ×

　 试验压力（表压），ｋＰａ（ｂａｒ）∗，
如使用

× ×

　 最大充装压力，ｋＰａ（ ｂａｒ）∗，如
使用

× × ×

　 壳体材料及最小厚度，ｍｍ ×

　 最新密封试验日期（年月），如
进行密封测试

× × ×

　 最新检查日期（年月） × × ×

　 生产者序列号 ×

　 堆码时的最大容许负荷 × × × × ×

　 　 ×———必需指出要求的数据。
∗———应指出使用的测量单位。
∗∗———见 ６ ５ ２ ２ ２，本附加标记应适用于所有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产、修理或改造的中型散装容器

（见 １ ６ １ １５）。

６ ５ ２ ２ ２　 当使用中型散装容器时，应将适用的最大允许堆码负荷标于如下图 ６ ５ ２ ２ １ 或

图 ６ ５ ２ ２ ２ 所示的符号上。 该符号应持久并清晰可见。

����100 mm

�
�
�
�

10
0 

m
m

...kg max

����100 mm

�
�
�
�

10
0 

m
m

图 ６ ５ ２ ２ １　 可堆码的中型散装容器 图 ６ ５ ２ ２ ２　 不可堆码的中型散装容器

该符号的最小尺寸为 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标明质量的字母和数字应至少为 １２ｍｍ 高。 尺寸

箭头标注的印刷标记以内的区域应是正方形。 当尺寸没有明确时，所有的特征应与给出的图

形尺寸比例相当。 符号上方标记的质量应不超过设计类型试验时施加负荷的 １ ８ 倍（见
６ ５ ６ ６ ４）。
６ ５ ２ ２ ３　 除了 ６ ５ ２ １ 要求的标记外，柔性中型散装容器还贴有表示起吊方式的图形。
６ ５ ２ ２ ４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制造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内贮器应按照 ６ ５ ２ １ 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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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该日期为塑料内贮器制造日期）、ｅ）和 ｆ）中所述的规定进行标记。 不适用联合国包装

标记。 标记顺序按照 ６ ５ ２ １ １ 中的要求进行。 当内容器放在外壳内时，标记应是耐久、清晰

的，并贴在显眼的位置。
塑料内贮器的制造日期和其他标记并排在内贮器上标出。 在这种情况下，在标记中标明

制造年份的两位数字与在钟表盘内圈中的标记一致。 做标记一种合适的方法示例如下：

12

6

1
2

3

4

57
8

9

10

11

11

注：用持久、可见、清晰的形式提供要求的最低信息的其他标记方

法也是可以接受的。
６ ５ ２ ２ ５　 如果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设计是在卸空时将外壳拆卸以

便运输（例如将中型散装器送还原发货人以便再使用），拟在拆卸时被

分离的每一部件应标明制造月份和年份、制造厂的名称或符号以及行

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中型散装容器识别标记见［６ ５ ２ １ １ ｆ）］。
６ ５ ２ ３　 与设计类型一致性

标记表示中型散装容器与成功通过试验的设计类型一致，并且符合合格证书中所指出的

要求。
６ ５ ２ ４　 改造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３１ＨＺ１）的标记

在 ６ ５ ２ １ １ 和 ６ ５ ２ ２ 指出的标记应从原来的中型散装容器上移除或做彻底的覆盖，
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在改造的中型散装容器上做新标记。
６ ５ ３　 制造要求

６ ５ ３ １　 一般要求

６ ５ ３ １ １　 中型散装容器应耐用或防止外界环境损坏。
６ ５ ３ １ ２ 　 中型散装容器的制造和密封应保证在正常运输条件中可能发生的包括振动和温

度、湿度或压力变化的影响下，其内装物不会发生任何泄漏。
６ ５ ３ １ ３　 中型散装容器及其封口材料应同内装物相容，或有内涂层，以使其不致发生下列

危险：
ａ） 被内装物侵蚀，使中型散装容器在使用上具有危险；
ｂ） 导致内装物起反应或分解，或与中型散装容器形成有害或危险的化合物。

６ ５ ３ １ ４ 　 如使用垫片，垫片应采用不受中型散装容器内装物破坏的材料制成。
６ ５ ３ １ ５　 辅助设备应装在恰当的部位并加以防护，尽量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由于损坏而造

成内装物漏出的危险降到最低。
６ ５ ３ １ ６　 中型散装容器及其辅助设备和结构设备的设计应能承受内装物的内压及正

常装卸和运输的应力，而不造成内装货物的损失。 准备堆码的中型散装容器应按堆码条

件设计。 中型散装容器的吊装及固定装置应有足够的强度，能承受在正常装卸和运输条

件产生的负荷，其安装位置应使中型散装容器的任何部分都不引起过大的负荷。
６ ５ ３ １ ７　 如中型散装容器是由框架内装箱体组成，应满足下列结构要求：

ａ）箱体和框架不应发生碰撞或摩擦而造成箱体损坏；
ｂ）箱体应自始至终位于框架内；
ｃ）如果箱体和框架的连接部位允许相对膨胀或运动，则中型散装容器的各种设备应固定

在合适的位置，使各种设备不会因为这种相对运动而被破坏。
６ ５ ３ １ ８　 如在中型散装容器安装底部卸货阀门，使阀门安全地固定在关闭状态，而且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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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货系统应有合适的保护以防损坏。 使用杠杆关闭的阀门，应能防止任何意外开启，开、关位

置应明显易辨认。 装液体的中型散装容器应配备能封闭装卸口的辅助装置，例如利用盲板或

类似装置。
６ ５ ４　 试验、发证和检查

６ ５ ４ １　 质量保证：中型散装容器应按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质量保证体系进行制造、改造和

试验，以确保每个中型散装容器的制造、改造或修理符合本章的要求。
注：ＩＳＯ １６１０６：２００６ 标准《包装—危险货物运输包件—危险货物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大

型危险货物包装—ＩＳＯ ９００１ 应用指南》提供了可遵循程序的适当指南，包括使用程序指南。
６ ５ ４ ２　 试验要求：中型散装容器应通过设计类型试验，如果需要，进行初次和定期检查并按

照 ６ ５ ４ ４ 进行试验。
６ ５ ４ ３　 发证：每一设计类型的中型散装容器应颁发合格证书和标记（见 ６ ５ ２），以证明该

设计类型及其装备符合试验要求。
６ ５ ４ ４　 检查和试验

注：关于修理后中型散装容器的试验和检验也见 ６ ５ ４ ５。
６ ５ ４ ４ １　 每个金属、硬质塑料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应进行检验以满足行政主管部门的

要求：
ａ）在投入使用之前（包括改制后）及其后每隔不到 ５ 年的时间间隔内对下述项目进行

检验：
———与设计类型的一致性，包括标记；
———内部和外部表面的状况；
———辅助设备的基本功能。
必要时，保温材料（如果有的话）仅需被拆除至能够仔细检查到中型散装容器箱体的

程度。
ｂ）在每次不超过两年半的时间内对下列项目进行检验：
———外表面状况；
———辅助设备功能。
必要时，保温材料（如果有的话）仅需被拆除至能够仔细检查到中型散装容器箱体的

程度。
每个中型散装容器应在所有方面都与设计类型一致。

６ ５ ４ ４ ２　 每一个装液体或固体并靠加压装卸的金属、硬质塑料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应经受

适当的密封性试验，至少与 ６ ５ ６ ７ ３ 所规定的试验等效，且能够满足 ６ ５ ６ ７ ３ 中所述的试

验级别：
ａ）在第一次用于运输前；
ｂ）间隔不超过两年半时间。
中型散装容器应为该试验配备基本的底部封闭装置。 如果试验结果不受影响，复合中型

散装容器的内容器可在无外壳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６ ５ ４ ４ ３ 　 每次检验和试验的记录应由中型散装容器的拥有者至少保存至下一次检验或试

验之日。 记录中应包括检验和试验结果，并注明检验和试验机构名称（标记的要求另见

６ ５ ２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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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４ ４ ４　 行政主管部门可在任何时候要求按照本章规定进行试验，以证明中型散装容器符

合设计类型的要求。
６ ５ ４ ５　 修理过的中型散装容器

６ ５ ４ ５ １ 　 当中型散装容器由于事故或其他原因受到了损坏，应进行修理或维护（见 １ ２ １
中关于“中型散装容器例行维护”的定义），以便符合设计类型的要求。 受损的硬质塑料中型

散装容器的箱体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内部容器应进行更换。
６ ５ ４ ５ ２　 有关《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规定的试验和检验的要求的补充，
中型散装容器应根据 ６ ５ ４ ４ 陈述的要求进行的试验和检验，每次修理情况下应编写试

验报告。
６ ５ ４ ５ ３　 每次修理后，被授权进行试验和检验的机构应在中型散装容器上符合联合国要求

的设计类型旁粘贴永久标记，标明下列内容：
ａ）进行试验和检验所在的国家；
ｂ）被授权进行试验和检验的机构的名称或授权代号；
ｃ）进行试验和检验的日期（月、年）。

６ ５ ４ ５ ４　 按照 ６ ５ ４ ５ ２ 进行的试验和检验可被认为满足两年半和五年定期检验的要求，
符合试验和检验的规定量。
６ ５ ５　 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６ ５ ５ １　 金属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６ ５ ５ １ １　 这些要求适用于负荷液体和固体的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金属中型散装容器有以

下三种类型：
ａ）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Ｎ（装固体，靠重力装卸）；
ｂ）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装固体，用大于 １０ｋＰａ 的压力装卸）；
ｃ）３１Ａ、３１Ｂ、３１Ｎ（装液体）。

６ ５ ５ １ ２　 箱体应使用已充分证明其可焊接性及合适的延展性的金属材料制造，焊缝应熟练

地焊接而成并充分保证安全。 在低温情况下应考虑材料的行为。
６ ５ ５ １ ３ 　 应避免可能导致电蚀破坏作用的不同金属之间的接触。
６ ５ ５ １ ４　 由于摩擦或打击，避免和铝产生危险反应，拟用于负荷易燃液体的铝质中型散装

容器不应有任何可拆卸的部件（顶盖、封闭装置等） 。
６ ５ ５ １ ５　 要使用符合下列要求的金属材料制成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ａ）对于钢材料，扯断伸长率（以百分比表示，％ ），不应低于 １０ ０００ ／ Ｒｍ（且不低于 ２０％ ），
式中：

Ｒｍ———所使用的钢材保证的最小扯断强度，ＭＰａ；
ｂ）对于铝或铝合金材料———扯断伸长率（以百分比表示，％ ），不应小于 １０ ０００ ／ ６Ｒｍ（且不

小于 ８％ ）。
用于确定使用的试样扯断伸长率，应与轧制方向垂直的横向切取，其长度为：

Ｌ０ ＝ ５ｄ 或 Ｌ０ ＝ ５ ６５ Ａ
式中　 Ｌ０———试验前试样的设计长度；

ｄ———直径；
Ａ———试样的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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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５ １ ６　 最小壁厚

ａ）对于标准钢的 Ｒｍ×Ａ０ ＝ １０ ０００， 则最小壁厚不应小于表中指出的数值：

表 ６ ５ ３ １ ６

容量 Ｃ（Ｌ）

壁厚 Ｔ ／ （ｍｍ）

中型散装容器码 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Ｃ 中型散装容器码 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３１Ａ、３１Ｂ、３１Ｎ

未保护 已保护 未保护 已保护

Ｃ≤１０００ ２ ０ １ ５ ２ ５ ２ ０

１ ０００＜Ｃ≤２０００ Ｔ＝Ｃ ／ ２ ０００＋１ ５ Ｔ＝Ｃ ／ ２ ０００＋１ ０ Ｔ＝Ｃ ／ ２ ０００＋２ ０ Ｔ＝Ｃ ／ ２ ０００＋１ ５

２ ０００＜Ｃ≤３０００ Ｔ＝Ｃ ／ ２ ０００＋１ ５ Ｔ＝Ｃ ／ ２ ０００＋１ ０ Ｔ＝Ｃ ／ １ ０００＋１ ０ Ｔ＝Ｃ ／ ２ ０００＋１ ５

式中 Ａ０—所使用的标准钢在拉伸应力下断裂时的最小相对伸长率（百分比表示，％ ）（见
６ ５ ５ １ ５）。

ｂ）对于标准钢以外的其他金属来说，最小壁厚度由下列公式判断：

ｅ１ ＝
２１ ４×ｅ０
３ Ｒｍ１×Ａ１

式中　 е１———所使用金属所需的壁等效厚度，ｍｍ；
е０———标准钢所需的最小厚度，ｍｍ；

Ｒｍ１———所使用金属扯断强度的保证范围 ＭＰａ［见 ｃ）］；
Ａ１———在扯断力作用下所使用金属最小相对伸长率（％ ）（见 ６ ５ ５ １ ５）。

在任何情况下壁厚都不得小于 １ ５ ｍｍ。
ｃ）所使用金属的扯断强度（Ｒｍ）的保证范围，根据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是最小值。 对

于奥氏体钢材，当材料检验证书上表明的数值较大时，根据材料标准标明的 Ｒｍ 最小值最

多可增加 １５％ 。 如果有关材料的材料标准不存在，Ｒｍ 的数值应取材料检验证书上确认的

最小值。
６ ５ ５ １ ７　 泄压装置的要求。 用于运输液体的中型散装容器，应能在被火焰吞没情况下排放

足够数量的蒸气，以防止箱体不会裂开。 这可通过常规的泄压装置或其他结构设备实现。 开

始排放的压力不得高于 ６５ ｋＰａ（０ ６５ ｂａｒ），也不能低于在 ５５℃时中型散装容器的总表压［即内

装物的蒸气压加上空气或其他惰性气体的分压，减去 １００ ｋＰａ （１ ｂａｒ）］，这个压力是根据

４ １ １ ４ 中界定的最大充灌度的计数值确定的。 所需的泄压装置应安装在中型散装容器的气

相空间。
６ ５ ５ ２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６ ５ ５ ２ １　 本节要求适用于有下列代码的柔性中型散装容器：
１３Ｈ１（编织塑料，无内涂层、无衬里）
１３Ｈ２（编织塑料，有内涂层）
１３Ｈ３（编织塑料，有衬里）
１３Ｈ４（编织塑料，有内涂层、有衬里）
１３Ｈ５（塑料薄膜）
１３Ｌ１（纺织材料，无内涂层、无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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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Ｌ２（纺织材料，有内涂层）
１３Ｌ３（纺织材料，有衬里）
１３Ｌ４（纺织材料，有内涂层、有衬里）
１３Ｍ１（多层纸）
１３Ｍ２（防水多层纸）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只用于运输固体货物。

６ ５ ５ ２ ２　 中型散装容器箱体应用相应的材料制成。 材料的强度和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的构

造应与其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６ ５ ５ ２ ３ 　 用于制造代码为 １３Ｍ１ 和 １３Ｍ２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的所使用的材料，在空气的相

对湿度 ６７％ ，完全浸泡于水中不少于 ２４ ｈ 条件下，与初始测得强度相比，扯断强度至少应保持

不小于 ８５％ 。
６ ５ ５ ２ ４ 　 接缝应采取缝合、热封、黏合或其他相应的方法。 所有缝合的接缝端都应加以

紧闭。
６ ５ ５ ２ ５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应对由于紫外线辐射、气候条件或所装物质的作用具有足够

的抗老化、退化作用，从而使其适合其用途。
６ ５ ５ ２ ６ 　 防紫外线辐射的柔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其制造材料应含有添加剂白炭黑、
助剂或抑制剂。 这些添加剂应与内装物相容，并在箱体整个使用期间性能稳定。 如果使

用的白炭黑、助剂或抑制剂与已通过试验的设计类型制造所使用的不同，但是白炭黑含

量、着色剂含量或抗老化剂含量的改变不会对制造材料的物理机械性能产生不良影响，
则可免于重新试验。
６ ５ ５ ２ ７ 　 可把添加剂加入箱体材料，以增强抗老化能力或起到其他作用，但这类物质不得

对箱体材料的物化学性能产生不良影响。
６ ５ ５ ２ ８ 　 不得利用从旧容器回收的材料来制造中型散装容器。 允许使用在同一生产工序

中的废料或残余物料。 上次使用时没有损坏的零件，如配件和托盘等，允许重复使用。
６ ５ ５ ２ ９ 　 满装时，中型散装容器高度与宽度的比例不得超过 ２ ∶ １。
６ ５ ５ ２ １０　 衬里应用适当的材料制造。 所用材料的强度和衬里的构造应符合中型散装

容器的容量和用途。 接缝和封闭装置应防筛漏并且能承受正常装卸和运输条件下的压

力和撞击。
６ ５ ５ ３　 硬质塑料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６ ５ ５ ３ １　 本节要求适用于运输固体或液体的硬质塑料中型散装容器。 硬质塑料中型散装

容器有以下代码：
１１Ｈ１（配备结构设备以承受中型散装容器在堆码时的全部负荷，装靠重力装卸的固体）
１１Ｈ２（独立式，装靠重力装货或卸货的固体）
２１Ｈ１（配备结构设备以便承受中型散装容器在堆码时的全部负荷， 装靠加压装卸的固

体）
２１Ｈ２（独立式， 装靠加压装货或卸货的固体）
３１Ｈ１（配备结构设备以承受中型散装容器在堆码时的全部负荷，装液体）
３１Ｈ２（独立式，装液体）

６ ５ ５ ３ ２　 应使用已知性能和具有足够强度的相应塑料制造箱体，该强度符合其容量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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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材料应具有足够的抗老化性能，并能抵抗由于所装物质或紫外线辐射（如果有关的话）造
成的破坏。 应考虑材料在低温下的性能。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所装物质的任何渗漏不得构成

危险。
６ ５ ５ ３ ３　 通过添加白炭黑、助剂或抑制剂来防止紫外线的破坏。 添加剂应与内装物相容，
并在箱体整个使用期内保持性能稳定。 如使用的白炭黑、助剂或抑制剂与已通过试验的设计

类型制造所使用的不同，而白炭黑含量、助剂含量或抑制剂含量的改变对制造材料的物理性机

械能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则可免予重新试验。
６ ５ ５ ３ ４　 可将添加剂加入箱体材料，以增强抗老化性能或作其他用途，但这类物质不得对

材料的物化性能产生不良影响。
６ ５ ５ ３ ５ 　 以前使用过的再生材料不能用于制造硬质塑料中型散装容器，在同一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废料或碎料除外。
６ ５ ５ ４　 带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６ ５ ５ ４ １　 本节要求适用于运输固体和液体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其代码如下：
１１ＨＺ１（硬质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装靠重力装卸货固体）
１１ＨＺ２ （软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装靠重力装卸固体）
２１ＨＺ１（硬质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装靠压力装卸固体）
２１ＨＺ２（软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装靠压力装卸固体）
３１ＨＺ１（硬质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装液体）
３１ＨＺ２（软塑料内贮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装液体）
中型散装容器代码是通过取代表示外壳材质的大写字母“Ｚ”来确定［见 ６ ５ １ ４ １ ｂ）］。

６ ５ ５ ４ ２　 内容器在没有外壳的情况下，不具有盛装功能。 “刚性的”内贮器是指当空载状

态下，未安装封闭装置或不用外壳支持，仍能保持其总体形状不变的容器。 任何非“刚性的”内
容器，即被认为是“柔性的”。
６ ５ ５ ４ ３ 　 外壳通常是由成形的硬质材料制造，以便在装卸和运输时保护内贮器，使其不受

损害，但是外壳不具有容器的功能。 必要时，外壳安装基础（托盘）。
６ ５ ５ ４ ４　 外壳完全封闭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应这样设计，当内贮器的密封性试验和液压

试验结束后，容易判断内容器的完整性。
６ ５ ５ ４ ５　 ３１ＨＺ２ 类型的中型散装容器的容量不得超过 １ ２５０ Ｌ。
６ ５ ５ ４ ６　 应使用已知性能和具有足够强度的相应塑料制造内贮器，其强度符合其容量和

用途。
材料应具有足够的抗老化性能，并能抵抗由于所装物质或紫外线辐射（如果有关的话）造

成的破坏。 应考虑材料在低温下材料的行为。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所装物质的任何渗漏不得

构成危险。
６ ５ ５ ４ ７　 通过添加白炭黑、助剂或抑制剂来保证紫外线的破坏。 添加剂应与内装物相容，
并在箱体整个使用期内保持性能稳定。 如使用的白炭黑、助剂或抑制剂与已通过试验的设计

类型制造所使用的不同，而白炭黑含量、助剂含量或抑制剂含量的改变对制造材料的物理机械

性能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可免予重新试验。
６ ５ ５ ４ ８　 可将添加剂加入箱体材料，以增强抗老化性能或作其他用途，但这类物质不得对

材料的物化性能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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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５ ４ ９　 以前使用过的再生材料不能用于制造内容器，在同一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或碎

料除外。
６ ５ ５ ４ １０ 　 ３１ＨＺ２ 型中型散装容器的内贮器应至少用三层薄膜包裹。
６ ５ ５ ４ １１　 外壳的材料强度和结构应与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６ ５ ５ ４ １２ 　 外壳上不应有可能损坏内贮器的凸出部分。
６ ５ ５ ４ １３ 　 金属外壳应用采用有足够厚度的相应金属制造。
６ ５ ５ ４ １４ 　 制造外壳用的天然木，应充分风干，干燥程度达到商业标准，无本质上降低护套

任何部分强度的缺陷。 顶部和底部可使用防水的木质材料制造，如硬质纤维板、刨花板或其他

相应的木质材料。
６ ５ ５ ４ １５ 　 用胶合板制造外壳时，应使用经充分风干的旋切、片切或锯切的薄片，薄片要达

到商业标准的干燥，无本质上降低外壳强度的缺陷。 所有板层应使用防水的黏合剂黏合。 除

胶合板外，允许使用其他材料制造外壳。 应用钉子把壳体牢固地固定在在角柱或角端上，或用

相应的其他方法固定。
６ ５ ５ ４ １６ 　 外壳壳壁用防水木质材料制造，如硬质纤维板、刨花板或其他相应木质材料制

造。 外壳的其他部分可采用其他适当材料制造。
６ ５ ５ ４ １７ 　 用纤维板制造外壳，应按照其容量和用途采用强度高、质量好的实心或双面波

纹型（单层或多层）纤维板制造。 外表面应具有防水性能，为了保证采用科布法测定吸水量，
试验 ３０ｍｉｎ 以上，试验中测定的质量增加不超过 １５５ ｇ ／ ｍ２（见 ＩＳＯ ５３５： １９９１）。 纤维板应有适

当的弯曲性能。 纤维板在切割、折叠时不得有裂痕，并且应开槽，以便装配时不会破裂、表面断

裂或有不应有的弯曲。 波纹纤维板的槽应胶牢固地粘贴在面层材料上。
６ ５ ５ ４ １８ 　 纤维板制造的外壳的边缘可以固定到木框上或完全用木头制造。 可以采用薄

板包上固定。
６ ５ ５ ４ １９　 纤维板制外壳接缝的制作应用胶带粘贴、搭接并黏合或搭接并用金属卡钉连接。
搭接接缝应有一定的重叠部分。 如接缝是装靠胶黏合或胶带粘贴实现的，应使用防水黏合剂。
６ ５ ５ ４ ２０ 　 外壳如果是用塑料材料制造的，应符合 ６ ５ ５ ４ ６～６ ５ ５ ４ ９ 的相关要求。
６ ５ ５ ４ ２１ 　 代码是 ３１ＨＺ２ 类型的中型散装容器的外壳应包围内容器的所有侧面。
６ ５ ５ ４ ２２　 中型散装容器不可拆卸的基础托盘或可拆卸的托盘应适合其装至最大许可总

质量时的机械装卸。
６ ５ ５ ４ ２３ 　 中型散装容器的可拆卸托盘或不可拆卸托盘，应设计没有凸出部分，以避免在

装卸时损坏货物。
６ ５ ５ ４ ２４ 　 为了确保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中型散装容器的稳定性，其外壳应固定在可拆卸

的托盘上。 如果使用可拆卸的托盘，在托盘顶部表面应没有损坏中型散装容器的尖锐凸出

部分。
６ ５ ５ ４ ２５ 　 为了保证可以堆码，可以装备木质支架，但这些支架不能与内贮器接触。
６ ５ ５ ４ ２６ 　 用于堆码的中型散装容器的支撑面应安全地分配负荷。 此类中型散装容器的

设计应使内贮器不承担此负荷。
６ ５ ５ ５　 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６ ５ ５ ５ １　 这些要求适用于靠重力装卸运输固体货物的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 纤维板中型

散装容器代码是 １１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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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５ ５ ２　 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不可在顶部安装吊装装置。
６ ５ ５ ５ ３　 箱体应使用与中型散装容器的容量和预定用途相适应的优质坚固的实心或双面

波纹纤维板（单层或多层）制造。 外表面的抗水性能应达到，在用确定吸水度的科布法进行

３０ ｍｉｎ的试验中测定的质量增加不超过 １５５ ｇ ／ ｍ２（见 ＩＳＯ ５３５：１９９１）。 纤维板应有适当的弯曲

性能。 纤维板切割、压折时不得有裂痕，并且开槽后装配时不发生破裂、表面断裂或不当的弯

曲。 槽或波纹纤维板应牢固地粘贴在面层上。
６ ５ ５ ５ ４　 顶板和底板的器壁，应有耐穿孔性能不小于 １５ Ｊ（根据 ＩＳＯ ３０３６：１９７５ 标准在变化

的情况下）。
６ ５ ５ ５ ５　 中型散装容器箱体的接缝应有适当的重叠，并用胶带粘贴、胶合，用金属卡钉固

定，或其他有效的方法连接。 如果用胶带粘贴或固定，应使用防水胶。 金属卡钉应完全穿过所

要钉住的所有件数，并加以成形或保护，使任何衬里不被卡钉磨损或刺破。
６ ５ ５ ５ ６　 衬里应用适当的材料制造。 衬里所用材料的强度和衬里结构应与中型散装容器

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接缝和封闭装置应是防筛漏的，并能承受在正常装卸和运输条件下可

能发生的压力和撞击。
６ ５ ５ ５ ７　 任何构成中型散装容器组成部分的整体托盘底或任何可以拆卸的托盘，应在中型

散装容器达到最大允许总质量仍时能进行机械装卸作业。
６ ５ ５ ５ ８　 托盘或整体托盘底的设计，应避免中型散装容器的底部有在装卸时可能易于损坏

的任何凸出部分。
６ ５ ５ ５ ９　 箱体应固定在任何可拆卸的托盘上，以确保在装卸和运输中的稳定性。 使用可拆

卸的托盘时，托盘顶部表面应没有可能损坏中型散装容器的尖锐凸出部分。
６ ５ ５ ５ １０ 　 可使用加强装置，如木材支架，以增强堆码性能，但这种装置应装在衬里之外。
６ ５ ５ ５ １１ 　 拟用于堆码的中型散装容器，承载面应能使载荷安全地分布，保证中型散装容

器堆码的稳定性。
６ ５ ５ ６　 木质中型散装容器的特殊要求

６ ５ ５ ６ １　 这些要求适用于装运靠重力装卸固体的木质中型散装容器。 木质中型散装容器

有下列编号：
１１Ｃ （天然木带内衬）
１１Ｄ （胶合板带内衬）
１１Ｆ （再生木带内衬）

６ ５ ５ ６ ２　 木质中型散装容器不得装有顶部吊装装置。
６ ５ ５ ６ ３　 所用材料的强度和主体制造方法应与中型散装容器的容量和预定用途相适应。
６ ５ ５ ６ ４　 天然木材应充分风干并达到商业标准干燥要求，不存在使用中使中型散装容器任何

部分降低强度的缺陷。 中型散装容器的所有部件都应由一件或相当于一件组成。 当组装部件

时，采用适当的胶合装配方法（如林德曼接合、舌榫接合、搭叠接合或槽舌接合）或每一接头至少

有两个波纹金属卡钉的对抵接合，或采用至少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方法，部件可视为相当于一件。
６ ５ ５ ６ ５　 胶合板主体至少是三合板。 它应是充分风干的旋切片、切片或锯切片，干燥程度

达到商业标准，不存在使用中使箱体降低强度的缺陷。 所有贴层应使用抗水的黏合剂黏合。
其他适当材料可同胶合板一起用于制造箱体。
６ ５ ５ ６ ６　 再生木箱体应使用防水的再生木制造，如硬质纤维板、碎料板或其他适当种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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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料。
６ ５ ５ ６ ７　 中型散装容器应牢固地钉在或卡在角柱或角端上，或用同样合适的装置加以

装配。
６ ５ ５ ６ ８　 衬里应用适当的材料制造。 衬里所用材料的强度和衬里构造应与中型散装容器

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接缝和封闭装置应是防撒漏的，并能承受在正常装卸和运输条件下可

能发生的压力和撞击。
６ ５ ５ ６ ９　 任何构成中型散装容器组成部分的整体托盘底或任何可以拆卸的托盘，应在中型

散装容器达到最大允许总质量时能进行机械作业。
６ ５ ５ ６ １０ 　 托盘或整体托盘底的设计，应避免中型散装容器的底部有在装卸时，可能易于

损坏的任何凸出部分。
６ ５ ５ ６ １１ 　 箱体应固定在任何可拆卸的托盘上，以确保在装卸和运输中的稳定性。 如使用

可拆卸的托盘时，托盘顶部表面应没有可能损坏中型散装容器的尖锐凸出部分。
６ ５ ５ ６ １２ 　 可使用加强装置，如木材支架，以增强堆码性能，但这种装置应装在衬里之外。
６ ５ ５ ６ １３ 　 拟用于堆码的中型散装容器，承载面应能使载荷安全地分布，以确保中型散装

容器堆码的稳定性。
６ ５ ６　 中型散装容器的试验

６ ５ ６ １　 试验的程序和周期

６ ５ ６ １ １ 　 每一种中型散装容器设计型号在使用前及主管部门批复分配标记前，应成功通

过本章所规定的试验。 中型散装容器的设计类型由其设计、尺寸、材料和厚度、制造方式以及

装货和卸货手段界定，但可包括各种表面处理。 同一设计类型也包括只有外部尺寸比设计类

型小的中型散装容器。
６ ５ ６ １ ２　 中型散装容器应按准备用于运输的状态进行试验。 中型散装容器应按有关各章

节的规定进行装货。 拟用中型散装容器运输的物质可以用其他物质代替，除非这样做会导致

试验结果无效。 如果是固体物质，当使用另一种物质代替时，该替代物质的物理性质（质量、
颗粒大小等）应与拟运物质相同。 允许使用外加物，如铅粒袋，以便达到要求的包件总质量，
只要外加物的放置不会使试验结果受到影响。
６ ５ ６ ２　 设计类型试验

６ ５ ６ ２ １　 对代表每种设计类型、尺寸、壁厚和制造方法的一个中型散装容器应按

６ ５ ６ ３ ７ 所列的顺序及按 ６ ５ ６ ４～ ６ ５ ６ １３ 的规定进行试验。 这些设计类型试验应按主

管机关的要求进行。
６ ５ ６ ２ ２　 根据 ６ ５ ６ ３ ３ 或 ６ ５ ６ ３ ５ 的要求，为了证明 ３１Н２ 型硬质塑料中型散装容器

及 ３１НН１ 和 ３１НН２ 型复合中型散装容器与所装货物或标准液体具有充分的化学相容性，当
中型散装容器设计满足堆码要求时，可以使用第二个中型散装容器。 这种情况下两个中型散

装容器应进行初步储存。
６ ５ ６ ２ ３　 主管机关允许对与试验过的型号仅在一些次要方面有所不同的中型散装容器作

选择性的试验，如外部尺寸稍有减少。
６ ５ ６ ２ ４　 如在试验中使用可拆卸的托盘，按 ６ ５ ６ １４ 签发的试验报告应有所使用托盘的

技术说明。
６ ５ ６ ３　 中型散装容器的试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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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６ ３ １　 纸制和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以及带纤维板外壳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应在控制温

度和相对湿度的环境中放置至少 ２４ ｈ。 应从三种选择方案中任选一种。 首选的环境是温度

２３℃±２℃，相对湿度 ５０％ ±２％ 。 另外两种选择为：温度 ２０℃±２℃， 相对湿度 ６５％ ±２％ ；或温

度 ２７℃±２℃，相对湿度 ６５％ ±２％ 。
注：平均值不得超出这些限值。 短期波动和测量限制可能使每次测量出现相对湿度多达

±５％ 的差异，但不会对试验结果的再现性有显著影响。
６ ５ ６ ３ ２　 应采取额外措施，确定制造硬质塑料中型散装容器（３１Ｈ１ 和 ３１Ｈ２ 型号）和复合

中型散装容器（３１ＨＺ１ 和 ３１ＨＺ２ 型号） 所使用的塑料分别符合 ６ ５ ５ ３ ２ ～ ６ ５ ５ ３ ４ 和

６ ５ ５ ４ ６～６ ５ ５ ４ ９ 的要求。
６ ５ ６ ３ ３　 为了证明与拟装载的货物有足够的化学相容性，中型散装容器样品应进行长达 ６
个月的初步储存实验，在此期间，样品应保持充装拟装运的货物，或装满对塑料至少有同样严

重程度的应力开裂、弱化或分子退化影响的物质，经过这段时间之后，这些试样应承受

６ ５ ６ ３ ７ 表中所列的相关试验。
６ ５ ６ ３ ４　 如果通过其他方法已确定塑料的性能，上述相容性试验可以免除。 该程序应至少

等同于上述相容性试验且经主管机关认可。
６ ５ ６ ３ ５　 对于符合 ６ ５ ５ ３ 的聚乙烯硬质塑料的中型散装容器（３１Ｈ１ 和 ３１Ｈ２ 型）及符合

６ ５ ５ ４ 的带有聚乙烯内容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３１ＨＺ１ 和 ３１ＨＺ２ 型），４ １ １ ２１ 对充装液

体的化学相容性可以用标准液体（见 ６ １ ６）按如下方式进行验证。
容器充分的化学相容性可以通过将需要的试验样品充装合适的标准液体，在 ４０ ℃下储存

２１ 天来验证。 当标准液体为水时，不需要按此程序进行储存试验。 对于用于堆码试验的样品

也不需要进行储存试验，以防标准液体稀释溶液和乙酸。 储存之后，试验样品进行 ６ ５ ６ ４ ～
６ ５ ６ ９ 中规定的试验。

对于过氧化氢含量超过 ４０％的叔丁基过氧化氢和 ５ ２ 类的过氧乙酸，不能够用标准液体

进行相容性试验。 对于这些介质，充分的化学相容性应通过将试验样品充装预装介质在室温

下储存 ６ 个月来验证。
聚乙烯中型散装容器，按本章试验程序得到的结果，可以批准应用于内表面经氟化处理的

相同设计类型产品。
６ ５ ６ ３ ６ 　 对于按照 ６ ５ ６ ３ ５ 规定制成，并已通过了 ６ ５ ６ ３ ５ 的试验的聚乙烯中型散装

容器设计类型，其充装介质的化学储存性也可以用实验室试验来验证，证明该充装介质对实验

室试样的影响作用小于已经考虑了恶化过程适用的标准液体的作用。 关于相对密度及蒸气

压，应采用 ４ １ １ ２１ ２ 中规定的同等条件。
６ ５ ６ ３ ７　 设计类型试验和试验顺序

表 ６ ５ ６ ３ ７

中型散装容器类型

试验种类

震动ｆ 底部

提升

顶部

提升а 堆码ｂ 泄漏
压力

试验
跌落 倾覆 复原 撕裂ｃ

金属：１１Ａ、１１Ｂ、１１Ｎ — １ ａ ２ ３ — — ４ ｅ — — —

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 — １ ａ ２ ３ ４ ５ ６ 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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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中型散装容器类型

试验种类

震动ｆ 底部

提升

顶部

提升а 堆码ｂ 泄漏
压力

试验
跌落 倾覆 复原 撕裂ｃ

３１А、３１Ｂ、３１Ｎ １ ２ ａ ３ ４ ５ ６ ７ ｅ — — —

柔性ｄ：
１３Н１、１３Н２、１３Н３、
１３Н４、１３Н５、１３Ｌ１、
１３Ｌ２、１３Ｌ３、１３Ｌ４、

１３М１、１３М２

— ×ｃ × — — × × × ×

硬质塑料：１１Ｈ１、１１Ｈ２ １ ａ ２ ３ — — ４ — — —

２１Ｈ１、２１Ｈ２ １ ａ ２ ３ ４ ５ ６ — — —

３１Ｈ１、３１Ｈ２ １ ２ ａ ３ ４ ｇ ５ ６ ７ — — —

复合式：１１ＨＺ１、１１ＨＺ２ １ ａ ２ ３ — — ４ ｅ — — —

２１ＨＺ１、２１ＨＺ２ １ ａ ２ ３ ４ ５ ６ ｅ — — —

３１ＨＺ１、３１ＨＺ２ １ ２ ａ ３ ４ ｇ ５ ６ ７ ｅ — — —

纤维板：１１Ｇ １ — ２ — — ３ — — —

木质：１１С、１１Ｄ、１１Ｆ １ — ２ — — ３ — — —

　 　 ａ当中型散装容器设计成用这种装卸方法时。
ｂ当中型散装容器的设计适用于堆码时。
ｃ当中型散装容器设计成顶部提升或侧面提升时。
ｄ “×” 标明所需进行的试验：已经通过了一项试验的中型散装容器，可以进行另一项试验，顺序不限。
ｅ可使用相同设计的另一个中型散装容器进行跌落试验。
ｆ 可使用相同设计的另一个中型散装容器进行振动试验。
ｇ在初步放置后符合 ６ ５ ６ ２ ２ 的第二个中型散装容器，可以不按顺序直接用于试验。

６ ５ ６ ４　 底部提升试验

６ ５ ６ ４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所有纤维板和木质中型散装容器以及装有底部提升装置的所有型号中型散装容

器，作为设计类型试验。
６ ５ ６ ４ ２　 中型散装容器试验前的准备

中型散装容器应完成充装，并加载均匀分布的载荷。 装满的中型散装容器和载荷的质量

应为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１ ２５ 倍。
６ ５ ６ ４ ３　 试验方法

中型散装容器应由叉车提起和放下两次，叉槽位置居中，彼此间隔为进入边长度的 ３ ／ ４
（进入点固定的除外）。 叉齿应插入进入方向的 ３ ／ ４。 应从每一可能的进入方向重复试验。
６ ５ ６ ４ ４　 通过试验的标准

没有使中型散装容器及其箱底托盘（如果有的话）不能安全运输的永久变形，内装物不发

生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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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６ ５　 顶部提升试验

６ ５ ６ ５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设计成顶部提升的所有型号中型散装容器，或设计成顶部提升或侧面提升的柔性

中型散装容器，作为设计类型试验。
６ ５ ６ ５ ２　 中型散装容器试验前准备

金属、硬质塑料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应完成充装，并加载均匀分布的载荷。 装满的中型散

装容器的质量和载荷应为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应充装代表性物质，并
装到其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６ 倍，载荷分布均匀。
６ ５ ６ ５ ３　 试验方法

金属和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应按设计的提升方式把中型散装容器提升到离开地面， 并在空

中停留 ５ ｍｉｎ。
硬质塑料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提升：
ａ）应由一对沿斜对角的提升装置以垂直地施加提升力的方式提起，保持 ５ ｍｉｎ；
ｂ）应由一对沿斜对角的提升装置以向中心与竖直成 ４５°的方向施加提升力的方式提起，

保持 ５ ｍｉｎ。
６ ５ ６ ５ ４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可以使用至少具有同等效果的其他顶部提升试验的方法和

准备。
６ ５ ６ ５ ５　 通过试验的标准

ａ）金属、硬质塑料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
———中型散装容器应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保持安全；
———中型散装容器及其底座（如有）不存在可观察到的永久变形；
———内装物无损失。
ｂ）柔性中型散装容器：中型散装容器本身及其提升装置不影响其运输和装卸安全性的破

损，且内装物无损失。
６ ５ ６ ６　 堆码试验

６ ５ ６ ６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所有互相堆码的中型散装容器型号，作为设计类型试验。
６ ５ ６ ６ ２　 中型散装容器试验前的准备

中型散装容器应装到其最大允许总质量。 如果用于试验的货物的相对密度无法满足要

求，中型散装容器应另外加上均匀分布的载荷，以使所试验的中型散装容器达到其最大允许总

质量。
６ ５ ６ ６ ３　 试验方法

ａ）将中型散装容器的底部放在水平的硬地面上，然后施加均匀分布的叠加试验载荷（见
６ ５ ６ ６ ４）。 对于 ３１Ｈ２ 型硬质塑料中型散装容器和 ３１ＨＨ１ 及 ３１ＨＨ２ 型复合中型散装容器，
应遵循 ６ ５ ６ ３ ３ 或 ６ ５ ６ ３ ５，采用原充装介质或标准液体（见 ６ １ ６）进行堆码试验，如遵

循 ６ ５ ６ ２ ２ 进行初始储存的第二个中型散装容器进行堆码试验。 中型散装容器置于该测试

负荷下的时间至少为：
———金属中型散装容器，５ ｍｉｎ；
———１１Ｈ２、２１Ｈ２ 和 ３１Ｈ２ 型的硬质塑料中型散装容器，和承受堆叠负荷的外壳为塑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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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中型散装容器（即 １１ＨＨ１、１１ＨＨ２、２１ＨＨ１、２１ＨＨ２、３１ＨＨ１ 和 ３１ＨＨ２），在 ４０℃下 ２８ 天；
———所有其他型号中型散装容器，２４ ｈ。
ｂ）载荷应按下面任一方法施加：
——— 将一个或多个同一型号的中型散装容器装到其最大允许总质量，然后堆码在所试验

的中型散装容器上；
———将适当的质量放到一块平板上或一块中型散装容器底的仿制板上， 然后叠放在所试

验的中型散装容器上。
６ ５ ６ ６ ４ 　 试验载荷计算

放置在中型散装容器上的载荷，应等于在运输过程中，有可能堆码在其上的同类中型散装

容器数目加在一起的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１ ８ 倍。
６ ５ ６ ６ ５　 通过试验的标准

ａ）柔性中型散装容器除外的所有型号中型散装容器：没有使中型散装容器及其底托盘

（如果有的话）不能安全运输的永久变形，内装物无损失。
ｂ）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箱体没有使中型散装容器不能安全运输的损坏，内装物无损失。

６ ５ ６ ７　 密封性试验

６ ５ ６ ７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那些用于装液体或固体靠加压装卸的中型散装容器型号，作为设计类型试验和定

期试验。
６ ５ ６ ７ ２　 中型散装容器试验前准备

试验应在装配任何隔热设备以前进行。 带有排气孔的封闭装置应换成不带排气孔的类似

封闭装置，或者将排气孔封住。
６ ５ ６ ７ ３　 试验方法和施加压力

应用表压不低于 ２０ ｋＰａ（０ ２ ｂａｒ）空气进行试验，时间至少为 １０ ｍｉｎ。 中型散装容器的气

密性应用适当方法确定，例如用空气压差法或把中型散装容器浸入水中的方法，或者对于金属

中型散装容器用肥皂溶液涂在接缝上的方法。 当采用浸水法试验时，应对液体静压力给一个

校正系数。
６ ５ ６ ７ ４　 通过试验的标准

不漏气

６ ５ ６ ８　 液压试验

６ ５ ６ ８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用压力装卸液体或固体的那些中型散装容器型号，作为设计类型试验。
６ ５ ６ ８ ２ 　 中型散装容器试验前的准备

试验应在装配任何隔热设备之前进行。 压力泄放装置应拆除并将其孔口塞住，或使其不

起作用。
６ ５ ６ ８ ３ 　 试验方法

试验应至少进行 １０ ｍｉｎ，施加的液压不低于 ６ ５ ６ ８ ４ 的规定。 在试验时，中型散装容器

不得有机械限制。
６ ５ ６ ８ ４　 施加的压力

６ ５ ６ ８ ４ １ 　 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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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用于装运Ⅰ类包装固体的 ２１Ａ、２１Ｂ 和 ２１Ｎ 型号中型散装容器，施加表压 ２５０ ｋＰａ（２ ５
ｂａｒ）；

ｂ）用于装运Ⅱ或Ⅲ类包装物质的 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型号中型散装容器，施
加表压 ２００ ｋＰａ（２ ｂａｒ）；

ｃ）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型号的中型散装容器，施加表压 ６５ ｋＰａ （０ ６５ ｂａｒ）。 这项试验应在

２００ ｋＰａ（２ ｂａｒ）试验以前进行。
６ ５ ６ ８ ４ ２　 硬质塑料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

ａ） ２１Ｈ１、２１Ｈ２、２１ＨＺ１ 和 ２１ＨＺ２ 型号中型散装容器：表压 ７５ ｋＰａ（０ ７５ ｂａｒ）。
ｂ） ３１Ｈ１、３１Ｈ２、３１ＨＺ１ 和 ３１ＨＺ２ 型号中型散装容器：取下列两个数值中较大者，第一个数

值用下述方法：
———在 ５５℃时在中型散装容器中测出的总表压（即所装物质的蒸气压加上空气或其他惰

性气体的分压）减去 １００ ｋＰａ 乘以 １ ５ 的安全系数，该总表压应根据 ４ １ １ ４ 规定的最大装载

度和 １５℃的装载温度加以确定。
第二个数值借助下述方法：
———待运物质静压力的 ２ 倍，至少是水静压力的 ２ 倍。

６ ５ ６ ８ ５　 通过试验的标准：
ａ） ２１Ａ、２１Ｂ、２１Ｎ、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型号中型散装容器，施加 ６ ５ ６ ８ ４ １ａ）或者 ｂ）规定

的试验压力无泄漏；
ｂ） ３１Ａ、３１Ｂ 和 ３１Ｎ 型号中型散装容器，施加 ６ ５ ６ ８ ４ １ｃ）规定的试验压力时：中型散

装容器未发生影响安全运输的永久变形，也无泄漏；
ｃ） 硬质塑料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中型散装容器未发生影响安全运输的永久变形，也无

泄漏。
６ ５ ６ ９　 跌落试验

６ ５ ６ ９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所有型号的中型散装容器，作为设计类型试验。
６ ５ ６ ９ ２　 中型散装容器试验前的准备

ａ）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中型散装容器，充装固体时应不少于其最大容量的 ９５％ ，充
装液体时应不少于其最大容量的 ９８％ 。 压力泄放装置应拆除并将其孔口塞住，或使其不

起作用。
ｂ）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中型散装容器应被充装至不低于其最大允许总质量， 内装物应分

布均匀。
ｃ）硬质塑料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中型散装容器充装固体时应不少于其最大容量的

９５％ ，充装液体时应不少于其最大容量的 ９８％ 。 压力泄放装置可拆除并把孔口塞住或使之不

起作用。 对中型散装容器进行的试验应在样品及其内装物的温度降至－１８ ℃或更低时进行。
如复合中型散装容器样品是用这种方式做准备的，则可免除 ６ ５ ６ ３ １ 规定的处理。 试验液

体应保持液态，必要时添加防冻剂。 如果中型散装容器的材料在低温下有足够的延伸性和抗

拉强度，这项处理可不予考虑。
ｄ） 纤维板和木质中型散装容器：中型散装容器充装到不少于其最大容量的 ９５％ 。

６ ５ ６ ９ ３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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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散装容器应跌落到符合 ６ １ ５ ３ ４ 规定的无弹性、水平、平坦和结实的刚性表面，确
保撞击点落在中型散装容器底部被认为是最脆弱的部位。 容量为 ０ ４５ ｍ３或更小的中型散装

容器还应进行下述跌落试验：
ａ）金属中型散装容器：落在第一次跌落中箱底部位以外的最脆弱部位；
ｂ）柔性中型散装容器：落在最脆弱易损的侧面；
ｃ）硬质塑料、复合、纤维板和木质中型散装容器：落在侧平面、顶部平面和棱角。
每一次跌落可以用同一个或不同的中型散装容器。

６ ５ ６ ９ ４ 　 跌落高度

对固体和液体而言，如果试验是用运输的固体或液体，或具有基本相同的物理体特性的另

一种物质进行时，跌落高度为：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１ ８ ｍ １ ２ ｍ ０ ８ ｍ

对液体而言，如果试验是用水进行的：
ａ）如果拟运输的物质的相对密度不超过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跌落高度为：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１ ２ ｍ ０ ８ ｍ

ｂ）如果拟运输的物质的相对密度超过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跌落高度应根据拟运输的物质相对密

度（ｄ）精确到 １００ ｋｇ ／ ｍ３，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ｄ ´１０－３×１ ０ ｍ ｄ ´１０－３×０ ６７ ｍ

６ ５ ６ ９ ５　 通过试验的标准：
ａ）金属中型散装容器：内装物无损失。
ｂ）柔性中型散装容器：内装物无损失。 撞击时，从封闭装置或缝合线等处有少许漏出，如

果在把中型散装容器提升离开地面后不继续外漏，则认为合格。
ｃ）硬质塑料、复合、纤维板和木质中型散装容器：内装物无损失。 撞击时，有少量物质从

密闭处漏出，只要不再继续渗漏，则认为合格。
ｄ）所有中型散装容器：没有造成救助和处置运输时不安全的损坏，并且无内装物损失。

除此之外，中型散装容器能够通过适当的方法被提升脱离地面 ５ ｍｉｎ。
注：标准 ｄ）适合于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产的中型散装容器设计类型。

６ ５ ６ １０ 　 撕裂试验

６ ５ ６ １０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所有型号的柔性中型散装容器，作为设计类型试验。
６ ５ ６ １０ ２ 　 中型散装容器试验前的准备

中型散装容器应充装至不少于其容量的 ９５％ 并且达到其最大允许总质量，内装物分布

均匀。
６ ５ ６ １０ ３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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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型散装容器置于地面上，在底部表面与内装物顶面之间的中点划一道 １００ ｍｍ 的刀

痕，此刀痕完全穿透宽面箱壁，并与中型散装容器主轴成 ４５°角。 然后对中型散装容器施加 ２
倍于最大允许总质量的均匀分布的叠加载荷。 此叠加载荷应持续至少 ５ ｍｉｎ。 设计为顶部提

升或侧面提升的中型散装容器，在解除叠加载荷后，还应提离地面，悬空保持至少 ５ ｍｉｎ。
６ ５ ６ １０ ４　 通过试验的标准

刀痕的拉长不超过其原长度的 ２５％ 。
６ ５ ６ １１　 倾覆试验

６ ５ ６ １１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所有型号的柔性中型散装容器，作为设计类型试验。
６ ５ ６ １１ ２ 　 中型散装容器试验前的准备

中型散装容器应充装至不少于其容量的 ９５％ 并且达到其最大允许总质量，内装物分布

均匀。
６ ５ ６ １１ ３ 　 试验方法

使中型散装容器顶部任何部位倾覆在坚硬、无弹性、光滑、平坦和水平的表面上。
６ ５ ６ １１ ４ 　 倾覆高度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１ ８ ｍ １ ２ ｍ ０ ８ ｍ

ｌ６ ５ ６ １１ ５ 　 通过试验的标准

内装物无损失。 撞击时，从封闭装置或缝合线等处有少许漏出，只要不继续渗漏， 则认为

合格。
６ ５ ６ １２　 复原试验

６ ５ ６ １２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设计为顶部提升或侧面提升的所有型号的柔性中型散装容器，作为设计类型试验。
６ ５ ６ １２ ２ 　 中型包装试验前的准备

中型散装容器应充装至不少于其容量的 ９５％ 并且达到其最大允许总质量，内装物分布

均匀。
６ ５ ６ １２ ３　 试验方法

将侧放着的中型散装容器，用其 １ 个或 ２ 个提升装置（如有 ４ 个提升装置时）以至少

０ １ ｍ ／ ｓ的速度提升至竖立的位置，并离开地面。
６ ５ ６ １２ ４ 　 试验标准

中型散装容器或其提升装置，没有受到使中型散装容器不能安全运输或装卸的损坏。
６ ５ ６ １３　 振动试验

６ ５ ６ １３ 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所有盛装液体的中型散装容器，作为设计类型试验。
注：本试验适用于自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起生产的中型散装容器设计类型（见 １ ６ １ １４）。

６ ５ ６ １３ ２ 　 中型散装容器的准备

应随机选择符合运输条件下的装配和封闭状况的中型散装容器样品。 中型散装容器充装

不少于其最大容量 ９８％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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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６ １３ ３ 　 试验方法和持续时间

６ ５ ６ １３ ３ １　 中型散装容器应放置在试验机平台的中央，采用垂直正弦曲线，双倍振幅为

２５ ｍｍ ±５％ （峰对峰间值）。 如有必要，在平台上安装限制装置，防止试样水平移动，从平台上

滑落，但不限制上下移动。
６ ５ ６ １３ ３ ２　 试验应进行 ６０ ｍｉｎ，采用的频次应在每个周期内使中型散装容器的底部瞬时

从振动平台上抬起，抬起的程度至少在中型散装容器底部和平台之间某处能够使金属片间歇

地完全插入。 振动频次在初次设定点之后可能需要进行调整，避免包装产生共振。 但是，试验

频次应持续使金属垫片能够按本段所述插入到中型散装容器的底部。 能够持续地插入金属垫

片是包装通过试验的必要条件。 试验适用的金属垫片至少厚为 １ ６ｍｍ、宽为 ５０ｍｍ，并具有足

够的长度，使插入中型散装容器和平台之间长度不小于 １００ ｍｍ。
６ ５ ６ １３ ４ 　 通过试验的标准

应未见泄漏或破裂。 除此之外，结构部件还应不发生破损或失效，如焊缝开裂或紧固件

失效。
６ ５ ６ １４　 试验报告

６ ５ ６ １４ １ 　 应编写至少载有下列详细资料的试验报告，并提供给中型散装容器使用者：
１ 试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２ 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如适用）。
３ 试验报告的唯一编号。
４ 试验报告的日期。
５ 中型散装容器的制造商名称。
６ 中型散装容器设计类型的说明（例如尺寸、材料、封闭装置、厚度等），包括制造方法

（例如吹模法），并且可附上图样和 ／或照片。
７ 最大容量。
８ 试验内装物的特性，例如液体的黏度和相对密度，固体的粒度。
９ 试验说明和结果。
１０ 试验报告应签有姓名和签字人的职务。

６ ５ ６ １４ ２ 　 试验报告还应指出，说明按照运输准备的包装已按本章的相关规定进行了

试验，使用其他包装方式或部件可能导致报告无效。 试验报告的一个副本应提供给主管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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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６ 章　 大型包装的制造及试验要求

６ ６ １　 概述

６ ６ １ １　 本章节的要求不适用于：
———气溶胶喷罐除外的第 ２ 类危险性货物包装；
———ＵＮ３２９１ 医疗废弃物用大型包装除外的第 ６ ２ 项危险货物包装；
———装有放射性物质的第 ７ 类危险货物包件。

６ ６ １ ２　 大型包装应参照经主管机关确认的质量保证方案进行生产、试验和改造，以确保生

产或改造的每个大型包装单元都符合本章节的各项要求。
注：ＩＳＯ １６１０６：２００６《包装—危险货物运输包件—危险货物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

装—ＩＳＯ ９００１ 标准应用指南》（《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ｂｕｌ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 ＩＢＣｓ）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Ｏ ９００１》）包含关于可能采用程序相关的指南。
６ ６ １ ３　 ６ ６ ４ 中所含大型包装的具体要求以目前使用的大型包装为依据。 考虑到科技进

步，允许使用与不同于 ６ ６ ４ 规定但能符合技术要求的大型包装，前提是该类包装经主管机关

确认同样有效，并能够通过 ６ ６ ５ 所述的合格试验。 对于不同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
件第 ２ 号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如果具有同等效果，那么主管机关同样认可。
６ ６ １ ４　 容器的生产制造商和经销商应当提供必须遵守程序的信息资料，并说明封闭装置

（包括垫圈）的型号和尺寸以及为确保提交运输的包装能够通过本章规定的适用性能试验所

需的任何其他部件。
６ ６ ２　 大型包装类型的标识代码

６ ６ ２ １　 大型包装标识所使用的代码由以下要素组成：
ａ）两位阿拉伯数字：
５０———刚性大型包装；
５１———柔性大型包装。
ｂ）大写拉丁字母表示材料的类型，例如木材、钢等。 所用的大写字母应为 ６ １ ２ ６ 或

６ ５ １ ４ １ｂ）中列出的字母。
６ ６ ２ ２　 大型包装的代码后面可跟随字母“Ｔ”或“Ｗ”。 字母“Ｔ”表示符合 ６ ６ ５ １ ９ 要求的

大型救助包装。 字母“Ｗ”表示大型包装虽然属于代码所标明的型号，但制造的技术要求却不

同于 ６ ６ ４ 的规定，按照 ６ ６ １ ３ 的要求被认为具有同等效力。
６ ６ ３　 标记

６ ６ ３ １　 主要标记。 按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要求，制造并准备投入

使用的每个大型包装应在易查看处进行耐久、易辨认的标记。 字母、数字和符号的高度应不低

于 １２ ｍｍ，并应包含下列信息：

ａ）联合国包装符号 u
n 。 本符号仅用于证明包装、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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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６ ２、６ ３、６ ５、６ ６ 和 ６ ７①章中的相关要求。
对于金属大型包装上的冲压或压纹处理的标记符号可使用大写字母“ＵＮ”代替该符号。
ｂ）表示刚性大型包装的代码“５０”或表示柔性大型包装的代码“５１”，后接 ６ １ ２ ６ 或

６ ５ １ ４ １ｂ）中所例的表示材料类型的字母。
ｃ）用于表示其设计类型已获批准的包装类别的大写字母：
Ｘ——— 代表Ⅰ类、Ⅱ类和Ⅲ类包装；
Ｙ——— 代表Ⅱ类和Ⅲ类包装；
Ｚ——— 仅代表Ⅲ类包装。
ｄ）制造月份和年份（最后两位数字）。
ｅ）批准国的识别符②。
ｆ）制造厂的名称或商标以及主管机关规定的其他大型包装标志。
ｇ）以千克（ｋｇ）为单位的堆码试验负荷。 在并非用于堆码的大型包装上应注明数字“０”。
ｈ）最大允许总质量，以千克（ｋｇ）为单位。
上述主要标记应按指定顺序标出。
根据分项 ａ） ～ ｈ）标注的标记的每个部分应使用斜线或空格等符号与其他部分清楚分开，

以便于辨认。
６ ６ ３ ２　 标记符号示例：

u
n 　

５０Ａ ／ Ｘ ／ ０５ ０２ ／ ＵＡ ／ ＰＱＲＳ ／
２５００ ／ １０００

　
　

适用于堆码的大型钢包装；
堆码负荷：２ ５００ ｋｇ；
最大总重：１ ０００ ｋｇ。

u
n 　

５０ＡＴ ／ Ｙ ／ ０５ ／ ０１ ／ ＲＵＳ ／ ＡＢＣ ／
２５００ ／ １０００

　
　

适用于堆码的大型应急钢质包装；
堆码负荷：２ ５００ ｋｇ；
最大总重：１ ０００ ｋｇ。

u
n 　

５０Ｈ ／ Ｙ ／ ０４ ０４ ／ ＲＵＳ ／ ＡＢＣＤ ９８７ ／
０ ／ ８００

　
不适用于堆码的大型塑料包装；
最大总重：８００ ｋｇ。

u
n 　

５１Ｈ ／ Ｚ ／ ０６０３ ／ ＢＹ ／ １９ ／
０ ／ ５００

　
不适用于堆码的柔性大型包装；
最大总重：５００ ｋｇ。

６ ６ ３ ３　 大型包装在使用中采用的允许最大堆放负载应用图 ６ ６ ３ ３ １ 或 ６ ６ ３ ３ ２ 中的

符号表示。 符号应耐久、清晰。
最小尺寸为 １０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 标明质量的字母和数字的高度应不低于 １２ ｍｍ。 尺寸箭头

所示区域应为正方形。 在未明确规定尺寸的情况下，所有要素均应与图示比例大致相当。 符

号上方标记的质量不得超过设计型式试验（见 ６ ６ ５ ３ ３ ４）过程中所采用的负荷除以 １ ８ 的

数值。
６ ６ ４　 对大型包装的特殊要求

６ ６ ４ １　 金属大型包装

５０Ａ　 钢

３－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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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用于表示符合联合国规章范本 ６ ８ 要求的在其他运输方式中使用的柔性散装货物集装箱。
② 批准国的识别符在《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１９６８）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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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６ ３ ３ １　 用于堆码的大型包装 图 ６ ６ ３ ３ ２　 不可堆码的大型包装

５０Ｂ　 铝

５０Ｎ　 金属（钢或铝除外）
６ ６ ４ １ １　 大型包装应采用相应的金属材料制成，其可焊接性应完全通过审核。 焊缝应保证

连接的可靠性。 在相应情况下应考虑在低温下保存材料。
６ ６ ４ １ ２　 应排除由于不同金属连接产生的电镀效应而造成的损坏可能性。
６ ６ ４ ２　 柔性材料大型包装

５１Ｈ　 柔性塑料

５１Ｍ　 柔性纸

６ ６ ４ ２ １　 大型包装应使用合适的材料制造。 柔性大型包装的材料强度和结构应符合其容

量和用途。
６ ６ ４ ２ ２　 用于生产 ５１Ｍ 型柔性大型包装的所有材料，在水中完全浸泡至少 ２４ ｈ 之后，至少

应保持该材料在相对湿度 ６７％或更低的条件下的抗拉强度不低于 ８５％ 。
６ ６ ４ ２ ３　 接缝应采取缝合、热封、黏合或其他等效方法进行处理。 应对所有缝合的接缝边

缘进行加固处理。
６ ６ ４ ２ ４　 柔性大型包装在紫外线辐射、气候条件或所装物质作用下应具有足够的抗老化能

力和抗损坏能力。
６ ６ ４ ２ ５　 对塑料柔性大型包装，应另外添加炭黑、其他合适色素或抑制剂进行紫外线辐射

防护。 而且，添加剂应与所装物质相容，并在大型包装整个使用寿命期内保持有效。 如果使用

的炭黑、色素或抑制剂与制造经过试验的设计类型所使用的不同，而炭黑含量、颜料含量或抑

制剂含量的改变不会对制造材料的物理性质产生有害影响，则可免于二次试验。
６ ６ ４ ２ ６　 可向大型包装材料中加入添加剂，以增强抗老化性能或起到其他作用，前提条件

是这类物质不得对材料的物理或化学性质产生不利影响。
６ ６ ４ ２ ７　 满装时，大型包装的高度与宽度比不得超过 ２ ∶ １。
６ ６ ４ ３　 塑料大型包装

５０Н　 硬质塑料

６ ６ ４ ３ １　 大型包装应由具备已知性能的合适塑料制造而成，并应具备与其容量和指定用途

相符合的强度。 材料应有充分的抗老化性能，并能承受由于所装物质或紫外线辐射造成的强

度损害。 还应考虑低温性能。 任何装运物质的泄漏不应对正常运输条件造成危险。

３－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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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６ ４ ３ ２　 应添加炭黑或其他色素或抑制剂进行紫外线辐射防护。 此时，添加剂应与所装物

质相容，并在大型包装整个使用寿命期内保持有效。 如果使用的炭黑、色素或抑制剂与制造经

过试验的设计类型所使用的不同，而炭黑含量、色素含量或抑制剂含量的改变对制造材料的物

理性质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则可免于（二次）试验。
６ ６ ４ ３ ３　 可向大型包装的材料中放入添加剂，以增强抗老化性能或用于其他用途，但这类

物质不得对材料的物理或化学性质产生不利影响。
６ ６ ４ ４　 纤维板大型包装

５０Ｇ　 硬质纤维板

６ ６ ４ ４ １　 制造大型包装时，应使用与大型包装和预定用途相符的优质、坚固、光滑或双面瓦

楞纤维板（单层或多层）。 外表面的抗水性能应执行的标准为：采用确定吸水度 Ｃｏｂｂ 法进行

３０ｍｉｎ 的试验中测定的质量增加不超过 １５５ ｇ ／ ｍ２（见 ＩＳＯ ５３５：１９９１ 标准）。 纤维板应有适当的

弯曲性能。 纤维板在切割、压折时不得有裂痕，并且应进行开槽，以保证在装配时不会发生破

裂、表面断裂或出现弯曲。 瓦楞纤维板应牢固地粘贴在面层上。
６ ６ ４ ４ ２　 壁面，包括顶部和底部，抗穿孔性能不应低于 １５Ｊ（见 ＩＳＯ ３０３６：１９７５ 标准）。
６ ６ ４ ４ ３　 大型包装外壳的生产焊缝应搭叠且留有必要的裕量，使用胶带粘贴、胶合，并用金

属 Ｕ 形钉加固或采用其他等效方法固定。 若接缝靠胶黏合或胶带粘贴处理，那么应使用抗水

黏合剂。 金属 Ｕ 形钉应完全穿过所有需要固定的元件，并具备防止任何内衬不致被 Ｕ 形钉磨

损或刺破的保护。
６ ６ ４ ４ ４　 属于大型包装组成部分的整体托盘底或任何可以拆卸的托盘在充装量达到最大

许可总质量时应能进行机械作业。
６ ６ ４ ４ ５　 托盘或整体托盘底的设计应避免大型包装任何突出部分在装卸时造成损坏。
６ ６ ４ ４ ６　 如果使用可拆卸的托盘，壳体应固定在任何可拆卸的托盘上，以确保在装卸和运

输中的稳定性。 托盘顶部表面不应有可能损坏大型包装的尖凸出物。
６ ６ ４ ４ ７　 为了扩大大型包装的堆码，可使用加固装置，如木材支架，但这种装置不应与垫木

发生碰撞。
６ ６ ４ ４ ８　 如果大型包装用于堆码，那么支承面应能保证载荷安全地分布。
６ ６ ４ ５　 对木质大型包装的具体要求

５０Ｃ　 天然木

５０Ｄ　 胶合板

５０Ｆ　 再生木

６ ６ ４ ５ １　 所使用的材料强度及制造的方法应符合大型包装的容量及用途。
６ ６ ４ ５ ２　 天然木材应充分风干并达到技术要求的干燥程度，且不存在会降低大型包装任

何部分强度的缺陷。 大型包装的每个部件都应由整块或整块当量组成。 如果部件采用适

当的胶合装配方法，如林德曼连接、榫舌连接、槽舌连接或法兰连接，或每一个接头至少有

两个波纹金属紧固件的对接连接，或使用至少同样有效的其他方法，则该部件可视为整块

部件。
６ ６ ４ ５ ３　 用于生产大型包装的胶合板应至少为三合板。 应采用彻底风干的旋切片、切片或

锯切片，干燥程度达到技术标准，不存在会降低大型包装降低强度的缺陷。 所有贴层应使用抗

水黏合剂黏合。 也可采用其他适当的材料和胶合板共同制造大型包装。

３－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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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６ ４ ５ ４　 用于生产大型包装的再生木材料应使用抗水性再生木料，如硬质纤维板、碎料板

或其他适当种类的材料。
６ ６ ４ ５ ５　 应在大型包装角柱或端部牢牢地用钉子钉住或卡紧，或采用其适当的方式加以

装配。
６ ６ ４ ５ ６　 属于大型包装组成部分的整体托盘底或任何可以拆卸的托盘应在充装至最大许

可总质量时能进行机械作业。
６ ６ ４ ５ ７　 大型包装的可拆卸托盘或整体托盘底的设计应不具备任何突出部分，防止在装卸

时受损。
６ ６ ４ ５ ８　 为确保装卸和运输中的稳定性，包装应固定在任何可拆卸的托盘上。 如果使用可

拆卸的托盘，那么托盘顶部表面不应具有可能损坏大型包装的尖凸出物。
６ ６ ４ ５ ９　 为了实现大型包装的堆码，可使用加固装置，如木质支架，但这种装置不应接触

衬里。
６ ６ ４ ５ １０　 如果大型包装用于堆码，那么支承面应保证载荷安全地分布。
６ ６ ５　 大型包装的试验要求

６ ６ ５ １　 试验程序和周期

６ ６ ５ １ １　 在开始运行前每一设计类型的大型包装都应根据负责标记的主管机关规定的程

序进行 ６ ６ ５ ３ 中规定的试验且应通过主管机关的审批。
６ ６ ５ １ ２　 每种设计类型的大型包装在投入使用之前都应进行合格试验。 大型包装的设计

类型应该根据其设计、尺寸、材料和厚度、生产工艺和装运货物的包装方式进行确定，但可取决

于处理表面的不同方法。 设计类型还包括与样品相比高度较低的大型包装。
６ ６ ５ １ ３　 应按主管机关规定的时间间隔对产品系列试样进行试验。 对纤维板大型包装所

进行的这类试验，在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准备可视为与 ６ ６ ５ ２ ４ 规定情况等效。
６ ６ ５ １ ４ 　 每当对大型包装设计、材料或生产工艺进行改动时应再次进行试验。
６ ６ ５ １ ５　 主管机关可对与试验类型稍有不同的大型包装进行抽样试验，例如尺寸较小或内

包装净重较小，以及外形尺寸稍小的大型包装。
６ ６ ５ １ ６　 （备用）

注：对于不同类型内包装合装在一个大型包装的情况以及内包装的容许类型见 ４ １ １ ５ １。
６ ６ ５ １ ７　 主管机关可随时要求按照本节规定进行试验，证明成批生产的大型包装符合设计

类型的试验要求。
６ ６ ５ １ ８　 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正确性的情况下主管机关可以允许对一个试样进行多项

试验。
６ ６ ５ １ ９　 大型应急包装

应按照适用于运输固体的Ⅱ类大型包装或内包装的要求进行大型应急包装的试验和标

记，以下情况除外：
ａ）用水对包装进行试验时，大型应急包装的装载量不得少于其最大容量的 ９８％ 。 允许使

用添加物，如铅粒袋，以达到所要求的包件总质量，但添加物摆放的位置不得影响试验结果。
在进行跌落试验时可根据 ６ ６ ５ ３ ４ ４ ２ｂ）改变跌落高度；

ｂ）此外，大型救助包装还应通过 ３０ ｋＰａ 的密封性能试验而无泄漏。 试验的结果应按照

６ ６ ５ ４ 的要求写入试验报告中；

３－３３８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ｃ）按照 ６ ６ ２ ２ 的要求，大型应急包装使用字母“Ｔ”进行标记。
６ ６ ５ ２　 试验准备工作

６ ６ ５ ２ １　 应对用于运输的大型包装进行试验，其中包括所用的内包装或物品。 内包装装入

的液体应不少于其最大容量的 ９８％ ，装入的固体不低于其最大容量的 ９５％ 。 用于装载液体和

固体的大型包装则需要对不同内装物进行单独试验。 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前提下，在内包装

中的物质或装入大型包装中的物品，可用其他材料或物品代替。 当使用其他内包装或物品时，
它们应与待运内包装或物品具有相同的物理特性（质量等）。 允许使用如铅粒包等添加物，以
达到要求的包件总质量，但这样做不得影响试验结果。
６ ６ ５ ２ ２　 在装有液体的中型散装容器跌落试验中，如使用另一种物质代替，那么物质应与

待运输物质具有相似的相对密度和黏度。 此外，在遵守 ６ ６ ５ ３ ４ ４ 要求的情况下也可用水

来进行液体试验。
６ ６ ５ ２ ３　 对于塑料质大型包装和具有塑料内包装的大型包装，用于装固体或物品的塑料袋

除外，应在试验用样品及其内装物的温度降至－１８ ℃或更低温度后进行跌落试验。 如果相关

材料在低温下有足够的韧性和抗拉强度，则无需执行该要求。 按这种方式准备的试验样品可

不必遵守 ６ ６ ５ ２ ４ 中规定的存放条件。 试验液体应维持液态状态，必要时可添加防冻剂。
６ ６ ５ ２ ４　 纤维板大型包装应在控制温度和相对湿度的环境中至少存放 ２４ ｈ。 可在以下三

种方案中选择一项：适宜环境为 ２３±２℃和相对湿度 ５０±２％ ，２０±２℃和相对湿度 ６５±２％或 ２７±
２℃及相对湿度 ６５±２％

注：平均值应位于此范围之内。 短期波动和受限的测量精度可能会使相对湿度的个别测

量结果有±５％ 变化，但不会对试验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实际影响。
６ ６ ５ ３　 试验类型

６ ６ ５ ３ １　 底部提升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１ １　 适用

作为设计类型试验，可对配置从底部提升装置的所有型号的大型包装进行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１ ２　 大型包装实验前的准备

将大型包装充装至其最大许可总质量的 １ ２５ 倍，载荷均匀分布。
６ ６ ５ ３ １ ３　 试验方法

借助叉车将大型包装提起并放下 ２ 次，叉齿位置居中，彼此间隔为进入边长度的 ３ ／ ４（进
入点固定的除外）。 叉齿应插入进入方向的 ３ ／ ４。 应从每一可能的进入方向重复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１ ４　 通过试验的标准

大型包装无影响运输安全性的永久变形，且所装物质没有损失。
６ ６ ５ ３ ２　 吊顶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２ １　 适用

进行设计类型试验时可对用于顶部提升并装配提升装置的所有类型大型包装进行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２ ２　 大型包装试验前的准备

将大型包装充装到最大许可总质量的 ２ 倍。 柔性大型包装充装到最大许可总质量的 ６
倍，载荷应均匀分布。
６ ６ ５ ３ ２ ３　 试验方法

根据设计规定的提升大型包装，自离开地面之时起应在该位置放置 ５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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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６ ５ ３ ２ ４　 通过试验的标准

ａ）金属、硬质塑料大型包装：大型包装（包括底部托盘，如有）无影响运输安全的永久变

形，且内装物并没有损失；
ｂ）柔性大型包装：不具有对大型包装或其提升装置的运输或装卸作业产生危险的损坏，

且内装物没有损失。
６ ６ ５ ３ ３　 堆码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３ １　 适用

作为设计类型试验可以对堆码用所有型号的大型包装进行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３ ２　 大型包装试验前的准备

将大型包装充装至其最大许可总质量。
６ ６ ５ ３ ３ ３　 试验方法

将大型包装底部向下放在水平的坚硬地面上， 并施加分布均匀的试验载荷 （见

６ ６ ５ ３ ３ ４），试验持续时间最少应为 ５ ｍｉｎ，对于木质、纤维板和塑料的大型包装，试验持续

时间应为 ２４ ｈ。
６ ６ ５ ３ ３ ４　 叠加试验载荷的计算

施加在大型包装上的载荷应等于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叠置在其上的同类大型包装数目加在

一起的最大许可总质量的 １ ８ 倍。
６ ６ ５ ３ ３ ５　 通过试验的标准

ａ）除柔性大型包装以外的所有类型大型包装：大型包装（包括底部托盘，如果有的话）无
影响运输安全性的永久变形，且内装物没有损失；

ｂ）柔性大型包装：无造成大型包装体运输危险性的壳体损伤，且内装物没有损失。
６ ６ ５ ３ ４　 跌落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４ １　 适用范围

作为设计类型试验可对所有类型的大型包装进行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４ ２　 大型包装试验前的准备

按照 ６ ６ ５ ２ １ 充装大型包装。
６ ６ ５ ３ ４ ３　 试验方法

根据 ６ １ ５ ３ ４ 的要求，大型包装应跌落在无弹性、水平、平坦、厚重和坚硬的表面上，应
确保撞击点落在大型包装底部最易损的部位。
６ ６ ５ ３ ４ ４　 跌落高度

注：装运第 １ 类物质和物品的大型包装应按Ⅱ类包装的要求进行试验。
６ ６ ５ ３ ４ ４ １　 对于装有固体、液体的内包装或物品，如果采用待运输的固体、液体或物品进

行试验时，或用具有相同性质的另一种物质或物品进行试验的情况下：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１ ８ ｍ １ ２ ｍ ０ ８ ｍ

６ ６ ５ ３ ４ ４ ２　 在用水作为介质对液体包装进行试验的情况下：
ａ）如果待运输物质的密度不超过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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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１ ８ ｍ １ ２ ｍ ０ ８ ｍ

ｂ）如果待运输物质的相对密度超过 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跌落高度应根据待运输物质的相对密度

（ｄ）进行如下计算，四舍五入至第一位小数：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ｄ×１０－３×１ ５（ｍ） ｄ×１０－３×１ ０（ｍ） ｄ×１０－３×０ ６７（ｍ）

６ ６ ５ ３ ４ ５　 通过试验的标准

６ ６ ５ ３ ４ ５ １　 大型包装上不应出现可能导致运输安全隐患的任何损坏。 不允许装运物品

从内包装或外包装泄漏。
６ ６ ５ ３ ４ ５ ２　 用于第 １ 类物质和物品的大型包装，不允许可能导致松散性爆炸物质或物品

溢出或掉落的任何破损。
６ ６ ５ ３ ４ ５ ３　 在对大型包装进行跌落试验时，如果包装内物品全部都被留在包装内，即使

封闭装置不再能防撒漏，试验样品也视为通过试验。
６ ６ ５ ４　 合格证书和试验报告

６ ６ ５ ４ １　 对每一结构类型的大型包装都应颁发合格证书并进行标记（见 ６ ６ ３），以证明该

结构类型及其设备都已达到试验要求。
６ ６ ５ ４ ２　 提供给大型包装使用者的报告应包含下列信息：

１ 试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２ 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必要时）。
３ 试验报告的唯一标识。
４ 试验报告的日期。
５ 大型包装生产厂家名称。
６ 大型包装设计类型描述（例如尺寸、材料、封闭装置、厚度等）及图片。
７ 最大容量 ／最大允许总重量。
８ 试验采用内装物特性，例如使用内包装或产品的类型及描述。
９ 试验描述和试验结果。
１０ 试验报告的编写应注明报告编写人的姓名和职务。

６ ６ ５ ４ ３　 试验报告中应指出，用于运输生产的大型包装通过本章节相应规定的试验，并且

如果使用其他方法或者包装部件，则试验报告被视为无效。 将试验报告移交给主管机关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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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７ 章　 可移动罐柜和联合国
多元气体容器（ＵＮ ＭＥＧＣ）的
设计、制造、试验和检验要求

　 　 注 １：本章也适用于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和可移动罐柜规范（Ｔ１ ～
Ｔ２３、Ｔ５０、Ｔ７５）制造的罐式集装箱。

注 ２：具有金属材料罐体的罐车（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根据国际标准化组

织标准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和可移动罐柜规范（Ｔ１～ Ｔ２３、Ｔ５０、Ｔ７５）制造的罐式集装箱除外］、拆
卸式罐箱以及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ＭＥＧＱ），ＵＮ 多元气体容器除外的相关要求，见
６ ８ 章；纤维增强塑料的罐式集装箱和拆卸式罐箱的相关要求见 ６ ９ 章；真空操作危废罐的相

关要求见 ６ １０ 章。
６ ７ １　 适用和一般要求

６ ７ １ １　 本章的要求适用于以所有运输方式运输危险货物的可移动罐柜以及运输第 ２ 类非

冷冻气体的多元气体容器。 如果未做其他规定，除本章的要求之外，所有满足 １９７２ 年《国际集

装箱安全公约》及其相应变更规定的“集装箱”一词定义的用于多式联运的任何可移动罐柜或

多元气体容器都必须符合该公约的相关要求。 对于公海上装卸的近海用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

体容器可能提出补充要求。
６ ７ １ ２　 可以根据替代方案改变本章的要求。 与所运货物性质兼容性方面以及可移动罐柜

或多元气体容器对冲击、载荷和火灾的承受能力方面，替代方案应能保证所提供的安全性等级

至少为本章要求所体现的安全性等级。 如果是国际运输，根据替代方案制造的可移动罐柜或

多元气体容器必须经相应的主管机关正式批准。
６ ７ １ ３　 如果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中未给出可移动罐柜规范（Ｔ１ ～ Ｔ２３、Ｔ５０ 或 Ｔ７５），可由原

产国主管机关发给临时运输许可。 许可应当附在货物运输票据中，至少要包含可移动罐柜规

范中给出的信息并写明物质的运输条件。
６ ７ ２　 用于运输第 １ 类、第 ３～９ 类物质的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制造、试验和检验要求

６ ７ ２ １　 定义

就本节而言：
试验压力———指液压试验时罐体顶部的最大表压，不小于设计压力的 １ ５ 倍。 用于装

运特定物质的可移动罐柜的最低试验压力在 ４ ２ ５ ２ ６ 中的相应可移动罐柜规范中具体

规定。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ＭＡＷＰ）———指压力，至少等于以下两个在罐体上部测量的压力值中

的最大值：
ａ）在装货或卸货时，罐体内允许的最大表压。
ｂ）罐体的最大设计表压，数值应当不小于以下两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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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在 ６５℃时的绝对蒸气压力（ｂａｒ）减 １ ｂａｒ；
———罐体未装满空间内的空气和 ／或其他气体的分压（ｂａｒ），根据气体混合物的最高温度

６５℃和平均整体温度升高 Δｔ 引起的液体膨胀确定分压值：

Δｔ＝ ｔＫ－ｔＨ

式中　 ｔＫ——— 线路上的最高平均整体温度，℃；
ｔＨ——— 装货温度，℃。

设计压力———指根据高压容器使用规则进行的计算中所用的压力值。 设计压力应当不小

于下列压力中的最大值：
ａ）在装货或卸货时，罐体内允许的最大表压。
ｂ）以下三项之和：
———物质在 ６５℃时的绝对蒸气压力（ｂａｒ）减 １ ｂａｒ；
———罐体未装满空间内的空气或其他气体的分压（ ｂａｒ），根据气体混合物的最高温度

６５℃和平均整体温度升高 Δｔ 引起的液体膨胀确定分压值；
———根据 ６ ７ ２ ２ １２ 规定的荷载确定的压力值，但不小于 ０ ３５ ｂａｒ。
ｃ）４ ２ ５ ２ ６ 中可移动罐柜规范规定的最低试验压力值的 ２ ／ ３。
罐体设计温度范围———对于在环境温度条件下运输的物质，设计温度范围应为－４０ ～５０℃。

对于在高温条件下运输的物质，设计温度不得低于装货、卸货或运输过程中的物质的最高温

度。 对于要用在严酷气候条件下的可移动罐柜，会针对设计温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①。
密封性试验———指用气体对罐体及其辅助设备施加不小于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２５％ 的内

压的试验。
罐体———指可移动罐柜盛装所运物质的部分，包括开口及其锁闭装置；但不包括辅助设备

或外部结构件。
最大允许总质量———指可移动罐柜柜体自重及允许装运货物最大质量之和。
辅助设备———指测量仪表，装货、卸货、排出蒸汽和气体的装置，安全、加热、冷却及隔热

装置。
结构件———指罐柜外部的加固部件、紧固部件、防护部件和稳定部件。
细晶粒钢———指根据标准 ＡＳＴＭ Ｅ１１２⁃９６ 或者 ＥＮ １００２８⁃３ 第三部分确定的铁素体晶粒大

小为 ６ 级或更小的钢。
普通强度钢———指最小抗拉强度保证值为 ３６０ ～ ４４０ ＭＰａ 及最小断后伸长率保证值符合

６ ７ ２ ３ ３ ３ 要求的钢。
标准钢———指抗拉强度为 ３７０ ＭＰａ 和断后伸长率为 ２７％的钢。
替代方案———指获得主管机关核准的按照本章规定以外的技术要求或测试方法进行设

计、制造或者测试的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的一种方案。
近海用可移动罐柜———专门设计用于往返近海设施和在近海设施之间运输的重复使用的

可移动罐柜。 近海用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和制造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在文件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８６０ 中规

３－３４３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① 在每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下一年 ４ 月 １ 日（含 ４ 月 １ 日）期间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境内运输或者经俄罗

斯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直达运输时，设计温度范围应当为－５０～５０℃。



定的批准公海作业集装箱的规范完成。
可移动罐柜———指用于第 １ 类、第 ３ ～ ９ 类危险货物多式联运的罐体，可移动罐柜配备

有运输第 １ 类、第 ３ ～ ９ 类危险货物所必须的辅助设备和结构件。 可移动罐柜应设计为无需

在装货和卸货时拆除结构件。 罐体外部应具有稳定部件并能够在满载时被吊起。 可移动

罐柜应当可以装到运输车辆、铁路货车、海洋和内河运输的船只上，并应配备便于机械装卸

的底垫、支撑或附件。 可移动罐柜定义不适用于油槽汽车、铁路罐车、非金属罐体及中型散

装容器。
易熔元件———具有热力驱动的不能重新关闭的卸压装置。

６ ７ ２ ２　 设计和制造的一般要求

６ ７ ２ ２ １　 根据主管机关批准的高压容器制造规则的要求进行可移动罐柜罐体的设计和制

造。 罐体应使用适于成型的金属材料制造。 材料应符合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 焊接的罐体只

能使用可焊接性满足规定标准的材料。 焊缝应采用成熟的工艺，并且确保其不渗透性。 当工

艺过程或材料性质需要时，应对罐体进行适当的热处理，以保证焊缝和热影响区域有足够的强

度。 在选择材料时，应当从发生脆断的危险、应力蚀裂及抗冲击性能出发考虑设计温度范围。
根据材料技术要求，使用细晶粒钢时，屈服强度保证值应当不超过 ４６０ ＭＰａ，并抗拉强度上限

保证值不超过 ７２５ ＭＰａ。 只有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针对特定货物给出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

定中写明的情况下，或者在具有主管机关正式许可的情况下，才可用铝作为结构材料。 在准予

使用铝的情况下，应为其设置隔热层，以保证在经受 １１０ ｋＷ ／ ｍ２ 的热负荷时其物理机械特性

不会在 ３０ ｍｉｎ 内明显降低。 隔热物应采用熔点不低于 ７００ ℃的材料制造，并其性能在 ６４９ ℃
以下的温度条件下不会发生改变。

用于制造可移动罐柜的材料应能适应运输中的各种外部环境。
６ ７ ２ ２ ２　 罐体、配件和管道应采用具有下列性质的材料制造：

ａ）基本上不受所运物质影响；
ｂ）经过化学作用适当地钝化或中和；
ｃ）带抗腐蚀材料的衬里，衬里可直接粘贴或用与之相当的方法附着在罐体上。

６ ７ ２ ２ ３　 垫圈所使用的材料应不受运输物质的影响。
６ ７ ２ ２ ４　 如果罐体内部有覆面材料，则这些材料应不受所运物质影响，并且应均匀、无孔无

洞、有足够的弹性、具有与罐体相同体积的膨胀温度系数。 每个罐体、罐体配件和管道的衬里

均应是连续不断的，并且延伸到每个法兰的外表面。 如外部配件的连接管焊接在罐体上，则内

部衬里应连续布置并延伸到该连接管法兰的表面。
６ ７ ２ ２ ５　 衬里中的接头和接缝应采取熔融衬里材料或其他同等有效方式完成。
６ ７ ２ ２ ６　 应避免可能导致电蚀作用的不同金属的互相接触。
６ ７ ２ ２ ７　 可移动罐柜及其任何装置、垫圈、衬里和附件的材料不得对罐体中运输的物质产

生不利的影响。
６ ７ ２ ２ ８　 设计和制造的可移动罐柜应带有支承，以便在运输期间提供牢固的支座，并且应

有合适的用于起吊和固定的吊索装置。
６ ７ ２ ２ ９　 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应至少能承受介质产生的内压以及正常装卸和运输条件下的

静载荷、动载荷和热载荷，而不会出现介质漏损。 设计中应考虑到可移动罐柜设计使用期内反

复施加这些载荷对金属造成的疲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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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２ ２ ９ １　 对于用于海运的可移动罐柜，应考虑在公海作业时产生的动态应力。
６ ７ ２ ２ １０　 配备真空安全装置的罐体的设计应至少能承受高于内压 ０ ２１ ｂａｒ 的外部压力

而不会发生永久变形。 真空安全装置应设定在真空度不大于－０ ２１ ｂａｒ 时动作，但如罐体的

设计能承受较高的外部余压，则真空安全装置的真空动作压力应不大于罐体的设计真空压

力。 仅用于运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液化的Ⅱ类或Ⅲ类固态物质（粉状或颗粒状）的罐体可

以按较低的外部压力设计，但须经主管机关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真空阀应在该较低的压

力下动作。 不装配真空安全装置的罐体应至少能承受高于内压 ０ ４ ｂａｒ 的外部压力，而不会

发生永久变形。
６ ７ ２ ２ １１　 对于运输符合第 ３ 类闪点标准的物质，包括在等于或高于其闪点条件下运输的

物质，相应可移动罐柜所用的真空安全装置应能防止火焰直接进入罐车内部，或者可移动罐柜

应能承受火焰穿入罐车引起的内部介质爆炸而不会发生渗漏。
６ ７ ２ ２ １２　 可移动罐柜及其紧固件，在最大允许装载量下应能分别承受下列静荷载：

ａ）运行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②；
ｂ）与运行方向垂直的水平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②。 如果运行方向

未明确规定，则荷载应为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②的值；
ｃ）向上的垂直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②；
ｄ）向下的垂直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②。

６ ７ ２ ２ １３　 在 ６ ７ ２ ２ １２ 所列荷载的作用下，应符合以下安全系数：
ａ）对于有明确屈服强度的金属——— 屈服强度保证值取 １ ５；
ｂ）对于无明确屈服强度的金属——— ０ ２％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保证值取 １ ５，对奥氏体钢

而言，采用 １％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６ ７ ２ ２ １４　 根据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规定屈服强度或条件屈服强度的数值。 使用奥氏体钢

时，材料标准规定的屈服强度或条件屈服强度下限值可最多提高 １５％ ，但这些较大的数值应

在材料质量证明书中给出。 如某种金属没有材料标准，所用屈服强度或条件屈服强度值应经

主管机关核准。
６ ７ ２ ２ １５　 用于运输符合第 ３ 类闪点标准的物质（包括在等于或高于其闪点条件下运输物

质时）的可移动罐柜，应能够接地。 必须采取措施以防止危险的静电放电。
６ ７ ２ ２ １６　 对于某种特定物质的运输，如果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２ ６ 中

叙述的相关可移动罐柜规范中做出要求，或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３ 中叙述

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中做出要求，则可以采用通过增加罐体厚度或提高试验压力的方式为

可移动罐柜提供额外的保护措施，在确定补充厚度或试验压力时需考虑到装运有关物质所涉

的危险性。
６ ７ ２ ２ １７　 对于用在高温下运输物质的罐体，与其直接接触的隔热层的燃点应比罐车的最

高设计温度至少高 ５０℃。
６ ７ ２ ３　 结构要求

６ ７ ２ ３ １　 罐体结构的强度应能采用应力分析的数学方法或用电阻应变仪进行试验或主管

机关批准的其他方法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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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２ ３ ２　 罐体在设计和制造上应能承受不少于 １ ５ 倍设计压力的水压试验压力。 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２ ６ 中叙述的相关可移动罐柜规范中或者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３ 中叙述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中规定了适用于运输

特定物质的可移动罐柜的特殊要求。 应注意 ６ ７ ２ ４ １ ～ ６ ７ ２ ４ １０ 中规定的最小罐

体厚度要求。
６ ７ ２ ３ ３　 对于有明确屈服强度的金属或标定条件屈服强度保证值（一般为 ０ ２％ 规定非比

例延伸条件下的条件屈服强度，奥氏体钢为 １％规定非比例延伸条件下的条件屈服强度）的金

属，在试验压力下，罐体壁的应力 σ 不得超过 ０ ７５Ｒｅ 或 ０ ５０Ｒｍ（取两者中的较小者）。
其中：
Ｒｅ 是以 ＭＰａ 表示的 ０ ２％规定非比例延伸条件下的条件屈服强度，或对于奥氏体钢，是

以 ＭＰａ 表示的 １％规定非比例延伸条件下的条件屈服强度；
Ｒｍ 是以 ＭＰａ 表示的最小抗拉强度。

６ ７ ２ ３ ３ １　 Ｒｅ 和 Ｒｍ 使用的数值应为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规定的最小数值。 使用奥氏体

钢时，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规定的 Ｒｅ 和 Ｒｍ 最小数值可最多提高 １５％ ，但这些较大的数值应

在材料质量证明书中给出。 如果某种金属没有材料标准，所用的 Ｒｅ 和 Ｒｍ 值应经主管机关或

其授权单位核准。
６ ７ ２ ３ ３ ２　 不允许使用 Ｒｅ ／ Ｒｍ 比值大于 ０ ８５ 的钢制造焊接型罐体。 确定这一比值时所

用的 Ｒｅ 和 Ｒｍ 值应是材料质量证明书中给出的数值。
６ ７ ２ ３ ３ ３　 制造罐体用钢的断后伸长率（以百分比表示，％ ）应当不小于 １００００ ／ Ｒｍ，细晶粒

钢绝对最小值为 １６％ ，其他钢种为 ２０％ 。 用于制造罐体的铝和铝合金的断后伸长率（以百分

比表示，％ ）应当不小于 １０ ０００ ／ ６Ｒｍ，绝对最小值为 １２％ 。
６ ７ ２ ３ ３ ４　 为确定所用材料各项指标的实际数值，金属板拉伸试验试样的轴线应与轧制

方向垂直。 选用符合 ＩＳＯ ６８９２：１９９８ 标准的长度为 ５０ ｍｍ 的矩形截面试样测量断后伸

长率。
６ ７ ２ ４　 罐体壁最小厚度

６ ７ ２ ４ １　 罐体最小壁厚应取以下三项中的最大值：
ａ）根据 ６ ７ ２ ４ ２～６ ７ ２ ４ １０ 的要求确定的最小厚度；
ｂ）根据高压容器使用规则（包括 ６ ７ ２ ３ 的要求）确定的最小厚度；
ｃ）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２ ６ 中叙述的相关可移动罐柜规范中或者

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３ 中叙述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中规定的最小

厚度。
６ ７ ２ ４ ２　 对于直径不大于 １ ８０ ｍ 的罐体，其圆柱壳部分、封头及人孔盖的壁厚不得小于：
标准钢：５ ｍｍ，或所用金属的等效厚度。 对于直径大于 １ ８０ ｍ 的罐体，其圆柱壳部分、封头及

人孔盖的厚度不得小于：标准钢：６ ｍｍ，或所用金属等效厚度。 但运输Ⅱ或Ⅲ类包装的粉状或

粒状固体物质的情况除外，此时最小厚度要求可减至标准钢不小于 ５ ｍｍ 或所用金属等效

厚度。
６ ７ ２ ４ ３　 对于试验压力低于 ２ ６５ ｂａｒ 的罐体，如果配备有防止罐体损坏的附加保护，主管

机关可以批准与所提供的保护成比例地降低最小罐体壁厚。 但是对于直径不大于 １ ８０ ｍ 的

罐体，厚度不得小于：标准钢：３ ｍｍ，或所用金属等效厚度。 而对于直径大于 １ ８０ ｍ 的罐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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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得小于：标准钢：４ ｍｍ，或所用金属等效厚度。
６ ７ ２ ４ ４　 不论采用何种结构材料制造，所有罐体的圆柱壳部分、封头及人孔盖的壁厚均不

得小于 ３ ｍｍ。
６ ７ ２ ４ ５　 附加保护（见 ６ ７ ２ ４ ３）可以是整体的外部结构保护，例如，外保护层保护罐体

的夹层结构、双层壁结构，或把罐体放在由纵、横结构部件组成的整体框架中。
６ ７ ２ ４ ６　 与 ６ ７ ２ ４ ３ 所规定标准钢不同的金属制造的罐体的等效壁厚应按以下公式

计算：

ｅ１ ＝
２１ ４ｅ０

３ Ｒｍ１×Ａ１

式中　 ｅ１——— 所用金属等效壁厚，ｍｍ；
ｅ０——— 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２ ６ 中叙述的相关可移动罐柜规范中

或者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３ 中叙述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

中规定的标准钢最小厚度，ｍｍ；
Ｒｍ１———所用金属的最小抗拉强度保证值（见 ６ ７ ２ ３ ３），ＭＰａ；
Ａ１——— 国家或国际标准规定的所用金属的最小断后伸长率保证值，％ 。

６ ７ ２ ４ ７　 当 ４ ２ ５ ２ ６ 中给出的相关可移动罐柜规范规定的最小厚度为 ８ ｍｍ 或 １０ ｍｍ
时，应注意这些厚度是根据标准钢的性质并考虑罐体直径为 １ ８０ ｍ 计算得出的。 如果使用其

他金属（见 ６ ７ ２ １），或在罐体直径大于 １ ８０ ｍ 时，厚度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ｅ１ ＝
２１ ４ｅ０ｄ１
３ Ｒｍ１×Ａ１

式中　 ｅ１——— 所用金属等效壁厚，ｍｍ；
ｅ０——— 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２ ６ 中叙述的相关可移动罐柜规范中

或者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标出的并在 ４ ２ ５ ３ 中叙述的可移动罐柜特殊规定

中规定的标准钢最小厚度，ｍｍ；
ｄ１——— 罐体内径，不小于 １ ８０ ｍｍ；

Ｒｍ１——— 所用金属的最小抗拉强度保证值（见 ６ ７ ２ ３ ３），ＭＰａ；
Ａ１——— 国家或国际标准规定的所用金属的最小断后伸长率保证值，％ 。

６ ７ ２ ４ ８　 罐体的各部位应具有 ６ ７ ２ ４ ２ ～ ６ ７ ２ ４ ４ 规定的最小厚度。 该数值中不包括

腐蚀裕量。
６ ７ ２ ４ ９　 使用普通强度钢时（见 ６ ７ ２ １），不要求按 ６ ７ ２ ４ ６ 的公式进行计算。
６ ７ ２ ４ １０　 不允许罐体圆柱壳部分与封头部分的连接处的金属板厚度发生突然变化。
６ ７ ２ ５　 辅助设备

６ ７ ２ ５ １　 辅助设备的安装应使其不会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被扳掉或损坏。 如果框架

和罐体的连接允许组合件之间有相对运动，则设备的固定应保证相对运动不会损坏工作

部件。 外部卸货配件（管座、关闭装置） 、内置截止阀及其支座应具有防止发生被外力扳

掉危险的保护措施。 装货和卸货装置（包括法兰或螺纹塞）及任何防护盖应能防止被无

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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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２ ５ ２　 可移动罐柜罐体上用于装货或卸货的所有开孔都应配备截止阀（手动控制），截
止阀的位置应尽量靠近罐体。 除排气或安全泄压装置开孔以外的其他开孔，应配备截止阀或

其他合适的关闭装置，其位置尽量靠近罐体。
６ ７ ２ ５ ３　 所有可移动罐柜上应有足够尺寸的人孔或其他检查口，以便进行内部检查、内部

技术维护和维修。 分隔型可移动罐柜的每一分隔间应有一个人孔或检查口。
６ ７ ２ ５ ４　 外部装置应尽可能集中在一起。 保温可移动罐柜的顶部装置应当布置在具有适

当排污系统的溢漏收集槽中。
６ ７ ２ ２ ５　 可移动罐柜的每一连接件应具有指明其功能的明显标记。
６ ７ ２ ５ ６　 每个截止阀或其他关闭装置应按不小于罐体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压力值并参照

运输中可能遇到的温度条件进行设计和制造。 所有带螺旋心轴的截止阀应通过顺时针转动手

轮的方式关闭。
其他截止阀应明确地标出开关的位置及关闭方向。 所有截止阀的结构应能防止被无意

打开。
６ ７ ２ ５ ７　 所有活动部件，如盖、封闭装置的部件等，如果它们可能与用于运输符合第 ３ 类闪

点标准的物质（包括在高于其闪点条件下运输的物质）的铝质可移动罐柜罐体发生接触（摩擦

或碰撞），则不得使用无防护层的易腐蚀钢材制造。
６ ７ ２ ５ ８　 管道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避免因热膨胀冷缩、机械冲击和振动所造成的危害。
管道应使用合适的金属材料制造。 如果可以，均应采用焊接管接头。
６ ７ ２ ５ ９　 铜管接头应使用钎焊或使用相同强度的金属连接。 钎焊材料的熔点不得低于

５２５℃。 不得因车螺纹而使接头降低管道的强度。
６ ７ ２ ５ １０　 管道及管道配件的内部爆破压力不得小于以下数值：罐体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４ 倍或罐体在使用中可能因泵或其他装置（安全泄放装置除外）的作用而受到的压力的 ４ 倍，
以二者中较大者为准。
６ ７ ２ ５ １１　 阀门（开关）和附件应使用韧性金属材料制造。
６ ７ ２ ５ １２　 供热系统的设计和控制应使物质无法达到某一温度，该温度会导致的罐车压力

超过它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或者引发其他危害（如危险的热分解）。
６ ７ ２ ５ １３　 供热系统的设计和控制应在内加热元件完全潜没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内加热设

备的加热元件的表面温度，或者外加热设备护套表面温度，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超过运输物质

自燃温度的 ８０％ 。
６ ７ ２ ５ １４　 如果电加热系统安装在罐车内，那么该系统应配备一个释放电流小于 １００ ｍＡ 开

关的接地装置。
６ ７ ２ ５ １５　 安装在罐车上的电气开关柜不得直接连接到罐车内部，并且应根据 ＩＥＣ１４４ 或

ＩＥＣ５２９ 标准提供至少相当于 ＩＰ５６ 类型的保护。
６ ７ ２ ６　 底部开口

６ ７ ２ ６ １　 有些物质不得使用底部开口的可移动罐柜运输，具体参见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列

出并在 ４ ２ ５ ２ ６ 中规定的可移动罐柜相关规范，罐体在装至其最大允许装载限度的液面以

下不得有开口。 如果需要封闭已有的开口，可在罐体内部和外部各焊接一块金属板。
６ ７ ２ ６ ２　 装载某些固态的、可结晶或高黏度物质的可移动罐柜，其底部排出口应安装不少

于 ２ 个串联且可独立关闭的装置。 该设备的结构应符合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的要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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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ａ）外部截止阀的安装应尽可能靠近罐体，以避免由于碰撞或其他无意的动作而意外打开

阀门的情况；
ｂ）排放管端部的液体密封装置（例如，螺栓连接盲法兰或者螺纹盖）。

６ ７ ２ ６ ３　 每个底部排放出口，６ ７ ２ ６ ２ 规定的情况除外，应安装 ３ 个串联的且可独立关

闭的装置。 该设备的结构应符合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的要求，并包括：
ａ）自动关闭的内部截止阀，即截止阀安装在罐体内部或平焊法兰内部或与其配对的法兰

内部，并且：
———阀门操纵控制装置的设计应能防止因碰撞或其他无意的动作而使阀门被意外打开的

情况；
———可以从上面或下面操纵阀门；
———如可能，可从地面查看阀门的设置（“开”或“关”）；
———除容积不大于 １ ０００ Ｌ 的可移动罐柜外，应能从可移动罐柜上一个易于接近且远离阀

门的位置关闭阀门；
———在外部装置受损的情况下，阀门仍可处于工作状态。
ｂ）外部截止阀的安装尽量靠近罐体。
ｃ）排放管端部的液体密封装置（例如，螺栓连接盲法兰或者螺纹盖）。

６ ７ ２ ６ ４　 ６ ７ ２ ６ ３ａ）规定的内衬罐体的内部截止阀可由符合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要求

的外部附加截止阀代替。
６ ７ ２ ７　 安全泄放装置

６ ７ ２ ７ １　 可移动罐柜应至少装有一个压力泄放装置。 该装置应按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

的要求设计、制造和标记。
６ ７ ２ ８　 减压装置

６ ７ ２ ８ １　 容积不小于 １ ９００ Ｌ 的每个可移动罐柜和类似容积的可移动罐柜每个独立的隔

间，应配备一个或多个弹簧减压阀，除此之外，还可以有一个与弹簧减压装置并联的爆破片或

易熔塞，６ ７ ２ ８ ３ 引用的 ４ ２ ５ ２ ６ 中规定的可移动罐柜相关规范的情况除外。 减压装置

的能力应足以防止因装货、卸货或介质升温引起的过压或真空状态造成罐体破裂。
６ ７ ２ ８ ２　 减压装置的设计应能防止异物进入、液体渗漏和超压危险。
６ ７ ２ ８ ３　 装运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指出并在 ４ ２ ５ ２ ６ 相关可移动罐柜规范中所述的某些

物质，可移动罐柜应装有经主管机关批准的减压装置。 除非专用的可移动罐柜装有经批准的、
用与所装货物相容的材料制造的减压装置，否则减压装置应由弹簧减压装置和一个前置爆破

片构成。 在爆破片与所需减压装置串联安装时，二者之间的空间应装一个压力表、计量装置或

适当的信号显示器，用以检测减压爆破片破裂、穿孔或泄漏所引起的减压装置失灵。 爆破片应

在压力高出减压装置动作压力 １０％时破裂。
６ ７ ２ ８ ４　 容积小于 １ ９００ Ｌ 的可移动罐柜应装有 ６ ７ ２ １１ １ 要求的爆破片的减压装置。
如果不使用弹簧减压装置，爆破片应设定在压力等于试验压力时破裂。 此外，可使用

６ ７ ２ １０ １ 规定的易熔塞。
６ ７ ２ ８ ５　 若罐体配备泄放装置，那么加压线应安装压力小于罐体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相应

泄压装置，而截止阀安装在尽可能靠近罐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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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２ ９　 泄压装置的调整

６ ７ ２ ９ １　 泄压装置只应在温度突然升高的条件下起作用，因为罐体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应

受到压力过度变化的影响（见 ６ ７ ２ １２ ２）。
６ ７ ２ ９ ２　 试验压力不大于 ４ ５ ｂａｒ 的罐体所要求的减压装置应设定在压力为试验压力 ５ ／ ６
时开始泄放；试验压力大于 ４ ５ ｂａｒ 的罐体所要求的减压装置应设定在压力为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的 １１０％时开始泄放。 泄放后，装置应在压力不小于开始泄放时压力的 ９０％ 时关闭。 装置在

压力更低时应始终保持关闭状态。 这个要求并不妨碍真空保护装置或带泄压装置的配置的

使用。
６ ７ ２ １０　 易熔塞

６ ７ ２ １０ １　 易熔塞应在 １００ ～ １４９ ℃温度范围之间起作用，前提是在易熔塞熔化温度下罐

体内的压力不大于试验压力。 易熔塞应装在罐体顶部，入口位置位于气相空间内，不得与

外部热源相隔绝。 试验压力大于 ２ ６５ ｂａｒ 的可移动罐柜不得使用易熔塞，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１
栏中有特殊条款 ＴＰ３６ 规定的拟装运高温物质的可移动罐柜上使用的易熔塞应设计在高于

运输过程中遇到的最高温度的一个温度上起作用，并且应符合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的

要求。
６ ７ ２ １１　 爆破片

６ ７ ２ １１ １　 除 ６ ７ ２ ８ ３ 规定的情况外，爆破片应设定在计算温度范围内，当压力等于试验

压力时破裂。 采用爆破片时，应注意 ６ ７ ２ ５ １ 和 ６ ７ ２ ８ ３ 中的要求。
６ ７ ２ １１ ２　 爆破片应适应可移动罐柜内可能产生的真空压力。
６ ７ ２ １２　 减压装置的排放能力

６ ７ ２ １２ １　 ６ ７ ２ ８ １ 规定的弹簧减压装置的最小横截面流通面积为 ７９２ ｍｍ２，与直径为

３１ ７５ ｍｍ 的孔保持一致。 若使用真空减压阀，则其横截面流通面积应不小于 ２８４ ｍｍ２。
６ ７ ２ １２ ２　 在可移动罐柜完全被火焰吞没的情况下，各减压装置的总排放能力应足以把罐

体内的压力限制在高于减压装置排放压力 ２０％之内。 如果安装了爆破片和阻火器，应考虑降

低减压装置的排放能力。 可使用紧急减压装置来达到要求的总排放能力。 可采用易熔塞、弹
簧装置或爆破片，或弹簧装置和爆破片的组合。 所需减压装置总排放能力可用 ６ ７ ２ １２ ２ １
内的公式或 ６ ７ ２ １２ ２ ３ 内的表格确定。
６ ７ ２ １２ ２ １　 所需减压装置总排放能力应视为所有参与减压的个体装置贡献能力的总和，
应使用下式确定：

Ｑ＝ １２ ４ ＦＡ０ ８２

ＬＣ
ＺＴ
Ｍ

式中　 Ｑ——— 在 １ ｂａｒ 和 ０℃（２７３ Ｋ）标准条件下的最低要求排放能力，ｍ３ ／ ｓ；
Ｆ——— 等于以下数值的隔热系数：

不隔热的罐体 Ｆ＝ １；
隔热的罐体 Ｆ＝Ｕ（６４９－ｔ额定） ／ １３ ６，但无论如何不小于 ０ ２５。
其中，Ｕ———隔热层在 ３８℃时的导热率 ｋＷ ／ （ｍ２·Ｋ）；

ｔ额定——— 物质在装货过程中的实际温度，℃；这一温度未知时，取 ｔ额定 ＝ １５℃。
如取上述隔热罐体的 Ｆ 值，隔热性应考虑符合 ６ ７ ２ １２ ２ ４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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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罐体外表面的总面积，ｍ２；
Ｚ——— 累积状态时的气体压缩系数（这一系数未知时，取 Ｚ＝ １ ０）；
Ｔ——— 累积状态时减压装置上方的绝对温度，Ｋ＝ ｔ（℃）＋２７３；
Ｌ——— 累积状态时的液体汽化潜热，ｋＪ ／ ｋｇ；
Ｍ——— 排出气体的分子量；
Ｃ——— 按下列公式之一算出的随比热比率 ｋ 而变的一个常数：

ｋ＝
Ｃｐ

Ｃｖ

其中，Ｃｐ——— 压力不变时的比热容；
Ｃｖ——— 体积不变时的比热容。

ｋ＞１ 时：

Ｃ＝ ｋ ２
ｋ＋１

æ

è
ç

ö

ø
÷

ｋ＋１
ｋ－１

ｋ＝ １ 时或未知时：

Ｃ＝ １
ｅ

＝ ０ ６０７

其中，ｅ——— 自然常数 ２ ７１８ ３。
Ｃ 也可从下表选取：

ｋ Ｃ ｋ Ｃ ｋ Ｃ

１ ００

１ ０２

１ ０４

１ ０６

１ ０８

１ １０

１ １２

１ １４

１ １６

１ １８

１ ２０

１ ２２

１ ２４

０ ６０７

０ ６１１

０ ６１５

０ ６２０

０ ６２４

０ ６２８

０ ６３３

０ ６３７

０ ６４１

０ ６４５

０ ６４９

０ ６５２

０ ６５６

１ ２６

１ ２８

１ ３０

１ ３２

１ ３４

１ ３６

１ ３８

１ ４０

１ ４２

１ ４４

１ ４６

１ ４８

１ ５０

０ ６６０

０ ６６４

０ ６６７

０ ６７１

０ ６７４

０ ６７８

０ ６８１

０ ６８５

０ ６８８

０ ６９１

０ ６９５

０ ６９８

０ ７０１

１ ５２

１ ５４

１ ５６

１ ５８

１ ６０

１ ６２

１ ６４

１ ６６

１ ６８

１ ７０

２ ００

２ ２０

０ ７０４

０ ７０７

０ ７１０

０ ７１３

０ ７１６

０ ７１９

０ ７２２

０ ７２５

０ ７２８

０ ７３１

０ ７７０

０ ７９３

６ ７ ２ １２ ２ ２　 除选用上述公式外，设计用于运输液体的罐体的减压装置可按 ６ ７ ２ １２ ２ ３
的表格确定尺寸。 表中隔热系数 Ｆ ＝ １，若使用恒温罐体应作出相应调整。 制表时使用下列

数值：
Ｍ＝ ８６ ７　 　 　 Ｔ＝ ３９４ Ｋ　 　 　 Ｌ＝ ３３４ ９４ ｋＪ ／ ｋｇ　 　 　 Ｃ＝ ０ ６０７　 　 　 Ｚ＝ １

３－３５１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６ ７ ２ １２ ２ ３　 标准环境条件下，即 １ ｂａｒ 和 ０℃（２７３ Ｋ）条件下，每立方米所需的减压装置最

低排放速率 Ｑ（ｍ３ ／ ｓ）。

表面面积（ｍ２） 排放速率（ｍ３ ／ ｓ） 表面面积（ｍ２） 排放速率（ｍ３ ／ ｓ）

２ ０ ２３０ ３７ ５ ２ ５３９

３ ０ ３２０ ４０ ２ ６７７

４ ０ ４０５ ４２ ５ ２ ８１４

５ ０ ４８７ ４５ ２ ９４９

６ ０ ５６５ ４７ ５ ３ ０８２

７ ０ ６４１ ５０ ３ ２１５

８ ０ ７１５ ５２ ５ ３ ３４６

９ ０ ７８８ ５５ ３ ４７６

１０ ０ ８５９ ５７ ５ ３ ６０５

１２ ０ ９９８ ６０ ３ ７３３

１４ １ １３２ ６２ ５ ３ ８６０

１６ １ ２６３ ６５ ３ ９８７

１８ １ ３９１ ６７ ５ ４ １１２

２０ １ ５１７ ７０ ４ ２３６

２２ ５ １ ６７０ ７５ ４ ４８３

２５ １ ８２１ ８０ ４ ７２６

２７ ５ １ ９６９ ８５ ４ ９６７

３０ ２ １１５ ９０ ５ ２０６

３２ ５ ２ ２５８ ９５ ５ ４４２

３５ ２ ４００ １００ ５ ６７６

６ ７ ２ １２ ２ ４　 隔热系统应经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正式批准，在任何情况下隔热系统应：
ａ）在 ６４９℃以下条件下，处于工作状态；
ｂ）用熔点不低于 ７００℃的材料包覆。

６ ７ ２ １３　 减压装置的标记

６ ７ ２ １３ １　 每个减压装置应具有明显的永久性标记，包含下列数据：
ａ）调整排放气体的压力（ｂａｒ 或 ｋＰａ）或温度（℃）；
ｂ）弹簧装置排放压力的容限公差；
ｃ）符合爆破片损坏压力的温度；
ｄ）易熔塞的允许温度公差；
ｅ）以 ｍ３ ／ ｓ 为单位表示的弹簧压力泄放装置、爆破片或易熔塞的计算排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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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以 ｍｍ２ 为单位表示的弹簧压力泄压装置、爆破片及易熔塞的横截面流通面积；
如若可以，还应标明以下信息：
ｇ）设备生产厂家名称和相关的产品目录号。

６ ７ ２ １３ ２　 弹簧减压装置上标明的设计排放能力应根据 ＩＳＯ ４１２６⁃１：２００４ 和 ＩＳＯ ４１２６⁃７：
２００４ 标准确定。
６ ７ ２ １４　 减压装置的通道

６ ７ ２ １４ １　 减压装置通道的尺寸应确保排放的蒸气或气体不受限制地通向安全装置。 罐体

和减压装置之间不应安装截止阀，除非因技术维修或其他原因而安装有双联减压装置，而且实

际使用的减压装置的截止阀是锁定在“开”的位置，或者截止阀相互联锁，以使双联装置中至

少有一个始终处于使用状态。 排气管或减压装置的开口处不得有障碍物，以免限制或切断罐

体向该装置排放气体。 减压装置出口使用的管道应能把释放的蒸气或液体以最小阻力排到大

气中。
６ ７ ２ １５　 减压装置的位置

６ ７ ２ １５ １　 减压装置的入口应位于罐体顶部并尽可能接近罐体横向轴和纵向轴的交叉点。
所有减压装置的入口应位于罐体最大充装度的气相空间，并且减压装置的安装应能保证蒸气

可无障碍地排放。 运输易燃物质时，蒸气应避免排向罐体壁的方向。 在不降低保护装置所需

排放能力的情况下，允许使用可转换蒸气流方向的保护装置。
６ ７ ２ １５ ２　 应采取相应措施禁止未经批准的人员接近减压装置并且防止减压装置由于可移

动罐柜倾覆而受到损坏。
６ ７ ２ １６　 计量装置

６ ７ ２ １６ １　 与运输货物直接接触的液面指示器和计量表不得使用玻璃或其他易碎材料。
６ ７ ２ １７　 可移动罐柜的支撑、框架、起吊和系紧附件

６ ７ ２ １７ １ 　 可移动罐柜应设计和制造支撑结构，便于运输时稳定底座。 设计时应考虑

６ ７ ２ ２ １２ 规定的负荷和 ６ ７ ２ ２ １３ 规定的安全系数。 允许使用底座、框架、支架或其他类

似的装置。
６ ７ ２ １７ ２　 可移动罐柜的配件（如支架、框架等）以及起吊和紧固附件等引起的复合应力不

得对罐体的任何部位造成过分的应力。 所有可移动罐体上应安装固定起吊和紧固附件。 最好

安装在可移动罐柜的支架上，也可安装在罐体支承点加强元件。
６ ７ ２ １７ ３　 在设计支承和框架时，应考虑到环境的腐蚀作用。
６ ７ ２ １７ ４　 叉车插口应可关闭。 关闭叉车插口的工具应为支架不可分割的部分或应固定在

支架上。 长度小于 ３ ６５ ｍ 的单隔间可移动罐柜可不含关闭型的叉车插口，条件是：
ａ）罐体包括操作设备且免受叉齿撞击；
ｂ）两个插口中心点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罐柜长度的 １ ／ ２。

６ ７ ２ １７ ５　 根据 ４ ２ １ ２ 要求，如果可移动罐柜不受保护，那么罐体和运行设备应具备能避

免因侧向或纵向撞击或倾覆造成损坏的保护措施。 外部管道应受保护，以防罐体介质在可移

动罐柜受到撞击或倾覆时释放。 保护措施如：
ａ）防横向撞击的保护措施（设在罐体两侧中线上的纵向保护梁）；
ｂ）防可移动罐柜倾覆的保护措施（固定在框架上的加固环或钢筋）；
ｃ）防后部撞击的保护措施（后保险杠或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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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防罐体因撞击或倾覆而损坏的保护措施（使用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标准的框架）。
６ ７ ２ １８　 结构型式批准

６ ７ ２ １８ １　 对于任何具有新型结构的可移动罐柜，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颁发一份结构形

式批准证书，证明经过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审查的可移动罐柜适合其预定用途，符合本章的

要求，并符合 ４ ２ 章内以及 ３ ２ 章表 Ａ 危险货物一览表内对有关物质所作的规定。 可移动罐

柜成批生产且结构不变时，证书对整批产品有效。 证书应注明原型试验报告、允许运输的物质

名称或物质类别、罐体结构材料和（适用情况下）衬里材料以及批准号码。 批准号码应由在其

领土内得到批准的国家用的识别号③或标志（即 １９６８ 年《公路交通维也纳公约》规定的国际交

通所用的识别符号）以及注册号码构成。 如果有 ６ ７ １ ２ 所述的替代方案，应在证书上注明。
结构形式批准证书也可作为制造材料、厚度、工艺流程相同，并有相同的支承、等效的封闭装置

和其他附属装置的较小的可移动罐柜的批准依据。
６ ７ ２ １８ ２　 结构形式批准所需的原型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标准规定的相应框架试验的结果；
ｂ）６ ７ ２ １９ ３ 所述的初次试验和检验的结果；
ｃ）如必要，６ ７ ２ １９ １ 所述的撞击试验结果。

６ ７ ２ １９　 试验和检验

６ ７ ２ １９ １　 如果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四部分第 ４１ 章试验标准规范进行的纵向动态冲

击试验后，承认每种结构的可移动罐柜形式合格，根据 １９７２ 修订版的《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
中列举的符合集装箱定义的可移动罐柜允许采用。
６ ７ ２ １９ ２　 每个可移动罐柜设备元件及罐体应在首次投入使用之前进行试验和检验（首次

试验和检验），每 ５ 年至少进行一次试验和检验（５ 年定期试验和检验），并在每 ２ ５ 年进行中

期定期试验和检验。 这种中期试验和检验可在规定日期的 ３ 个月之内进行。 按 ６ ７ ２ １９ ７
规定，无论何时进行定期试验和检验，必要时均应进行例外试验和检验。
６ ７ ２ １９ ３　 可移动罐柜的首次试验和检验应包括结构特性检查、考虑拟装运的物质和试验

压力的可移动罐柜及其配件作内部和外部检查以及试验压力。 在可移动罐柜投入使用之前，
还应作密封性试验及所有辅助设备性能的测试。 如果罐体及其配件单独进行压力试验，那么

应在组装之后一起作密封性试验。
６ ７ ２ １９ ４　 ５ 年定期试验和检验应包括内部和外部检查，以及液压试验。 对于仅用于运输

过程中不会液化的毒性或腐蚀性物质以外的固态物质的罐车，液压试验可用最大允许工作压

力 １ ５ 倍的压力下进行的适当的压力试验，但须得到主管机关批准。 当外包物、隔热层必须用

于评价可移动罐柜状况时，应进行拆除。 如果罐体及其配件单独进行压力试验，那么应在组装

之后一起作密封性试验。
６ ７ ２ １９ ５　 ２ ５ 年中间定期试验和检验应包括考虑罐体和配件的内部和外部检查，并考

虑到用于拟装运物质的特性，以及密封性试验及所有辅助设备是否运转良好的检查。 外包

物、隔热层等只需拆除到为可靠地评价可移动罐柜状况所需的程度。 用于装运一种物质的

可移动罐柜，可免除 ２ ５ 年内部检查或改用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规定的其他试验方法或

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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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１９６８ 年《公路交通维也纳公约》规定的国际交通所用的识别符号以及注册号码。



６ ７ ２ １９ ６　 依据 ６ ７ ２ １９ ２ 的要求，可移动罐柜最近一次定期试验和检验有效期截止日之

后不得装货和交运。 但是，在最后定期试验和检验有效期截止日之前装货的可移动罐柜，可在

该有效期截止之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期内运输。 另外，在以下情况下可移动罐柜可在最近一

次定期试验和检验有效期截止日之后运输：
ａ）卸空之后清洗之前，用于进行下一次要求的试验或检验；
ｂ）除非主管机关另做批准，在最后一次定期试验或检验有效期截止日之后不超过 ６ 个月

的时期内，为将危险货物送回作恰当处置或回收。 取消相应要求的信息列入运单中。
６ ７ ２ １９ ７　 如果可移动罐柜上有损坏或腐蚀部位、渗漏，或其他可能影响可移动罐柜完整

性的其他缺陷，要求进行例外试验和检验。 例外试验和检验的内容取决于可移动罐柜的损

坏或状况恶化程度。 同时例外试验和检验至少应包括 ６ ７ ２ １９ ５ 规定的 ２ ５ 年检查和试

验项目。
６ ７ ２ １９ ８　 内部和外部检查应：

ａ）对罐体进行检验，检查有无点蚀、腐蚀、刮伤、凹陷、变形、焊缝缺陷或任何其他可能造

成可移动罐柜不能安全运输的状况，包括渗漏；
ｂ）对管道、阀门、加热 ／冷却和垫圈进行检验，检查是否存在腐蚀部位、缺陷或其他可能造

成可移动罐柜不能安全装货、卸货或运输的状况，包括渗漏；
ｃ）人孔盖紧固装置工作是否良好，人孔盖或垫圈有无渗漏；
ｄ）补齐缺失的法兰连接或管口盖板上的螺栓（螺母），拧紧松动的螺栓；
ｅ）确认紧急装置和阀门无腐蚀、变形及任何可使之无法正常运作的损坏或缺陷，遥控关

闭装置和自关闭截止阀应通过操作证明工作正常；
ｆ）如果有衬里，根据衬里制造厂商提供的标准进行检验；
ｇ）确认可移动罐柜上标记清晰易辨并符合适用要求；
ｈ）确认可移动罐柜的框架、支承和起吊装置状况良好。

６ ７ ２ １９ ９　 ６ ７ ２ １９ １、６ ７ ２ １９ ３、６ ７ ２ １９ ４、６ ７ ２ １９ ５ 和 ６ ７ ２ １９ ７ 规定的试验和

检验应由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批准的专家进行验证。 如果试验和检验中包括压力试验，试
验压力应是可移动罐柜铭牌上标明的数值。 压力试验过程中检查可移动罐柜的罐体、管道或

设备有无渗漏。
６ ７ ２ １９ １０　 在罐体上进行的所有切割、喷烧或焊接作业应经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参照罐

体制造所依据的规范进行确认。 作业完成后采用试验压力进行压力试验。
６ ７ ２ １９ １１　 如发现有任何不安全缺陷，可移动罐柜应停运并仅在消缺和通过再次试验后重

新使用。
６ ７ ２ ２０　 标记

６ ７ ２ ２０ １　 每个可移动罐柜都应安装固定在罐体上易于检查处的防锈金属铭牌。 如因可移

动罐柜布局而无法将铭牌永久固定在罐体上，罐体上至少应标明压力容器操作规范所要求的

信息。 在铭牌上应至少标明（使用压印或其他类似方法）下列信息：
ａ）所有者信息：
１）所有者注册号。
ｂ）制造信息：
１）制造国家；

３－３５５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２）制造年份；
３）制造商名称或标志；
４）出厂序列号。
ｃ）批准信息：
１）联合国包装符号：
本符号仅用于证明包装、可移动罐柜或者多元气体容器（ＭＥＧＣ）符合 ６ １、６ ２、６ ３、６ ５、

６ ６ 或者 ６ ７④章相关要求；
２）批准国家；
３）授权批准结构型式的单位；
４）结构型式批准文号；
５）字母“ＡＡ”，如果结构型式依据替代规定被批准（见 ６ ７ １ ２）；
６）压力容器运行规范，罐体依据此规范制造。
ｄ）压力：
１）最大允许工作压力（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⑤；
２）测试压力（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⑤；
３）初始压力测试日期（月和年）；
４）初始压力测试鉴定人识别标记；
５）外部设计压力⑥（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⑤；
６）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对于加热 ／冷却系统（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⑤（当可适用时）。
ｅ）温度：
１）设计温度范围⑤。
ｆ）材料：
１）罐体材料和材料标准；
２）参考钢等效厚度，ｍｍ⑤；
３）衬里材料（当适用时）。
ｇ）容量：
１）２０℃时，罐体水容积，Ｌ⑤。
当罐体被防波板分为不超过 ７ ５００ Ｌ 容量后，用后缀“Ｓ”注明。
２）２０℃时，每个仓的水容积，Ｌ⑤（当适用时，多仓罐体）。
当仓被防波板分为不超过 ７ ５００ Ｌ 容量的部分时，用后缀“Ｓ”标明。
ｈ）定期试验和检验：
１）最近的定期试验类型（２ ５ 年、５ 年或者例外）；
２）最近的定期检验日期（年 ／月）；
３）最近的定期检验时采用的试验压力（表压，ｂａｒ 或 ｋＰａ）（如果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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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该符号同样证明被批准用于其他运输方式的柔性散装货箱符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６ ８ 章中的相关规定。
⑤ 应指出所用单位。
⑥ 见 ６ ７ ２ ２ １０。



４）进行最近试验或试验时出席的主管机关的识别标志。

表 ６ ７ ２ ２０ １　 铭牌标识示例

所有者注册号

制造信息

制造国家

制造年份

制造商

出厂序列号

批准信息

u
n

批准国家

结构型式审批授权机构

结构型式批准文号 “ＡＡ”（如适用）

罐体制造规范（压力容器使用规范）

压力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试验压力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首次压力试验日期 （月 ／年） 鉴定人印章

外部设计压力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加热 ／制冷系统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当适用时）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温度

设计温度范围 ℃ ～ 　 　 　 ℃

材料

罐体材料与材料标准

标准钢等效厚度 ｍｍ

衬里材料（当适用时）

容积

２０℃时的罐车水容积 Ｌ “Ｓ”（当适用时）

２０℃时的仓室水容积（对于多仓罐车） Ｌ “Ｓ”（当适用时）

定期检验 ／试验

试验类型 试验日期 鉴定人印章和试验压力ａ 试验类型 试验日期 现场鉴定人印章和试验压力ａ

（年 ／月）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年 ／ 月）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ａ 当适用时为试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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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２ ２０ ２　 下列信息应永久标记在可移动罐柜上或标记在牢固地固定在可移动罐柜上的金

属铭牌上：
１）经营人名称；
２）最大允许总质量 ｋｇ；
３）可移动罐柜包装质量 ｋｇ；
４）可移动罐柜规范参照 ４ ２ ５ ２ ６。
注：所运物质的标识办法，还可见第 ５ 部分。

６ ７ ２ ２０ ３　 如果可移动罐柜是设计并经批准用于近海装卸，“近海用可移动罐柜”一词应写

在标牌上。
６ ７ ３　 拟装运非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制造、试验和检验要求

注：本要求也适用于拟装运承压化学品（ＵＮ３５００，３５０１，３５０２，３５０３，３５０４ 和 ３５０５）的可移

动罐柜。
６ ７ ３ １　 定义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ＭＡＷＰ）指至少等于在工作状态下在罐车的罐体顶部测出的下列 ２
个压力中较大者的压力，但任何情况下不小于 ７ ｂａｒ：

ａ）在装货或卸货时，罐体内允许的最大表压；
ｂ）罐体的最大设计表压，数值为：
——— 用于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见 ４ ２ ５ ２ ６）列出的非冷冻液化气体，用于可移动罐柜

规范 Ｔ５０ 该气体规定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ｂａｒ）；
——— 对于其他非冷冻液化气体，数值不小于总和：
设计温度下非冷冻液化气体的绝对蒸气压（ｂａｒ）减 １ ｂａｒ；
物质上方气体空间内空气或其他气体的分压（ｂａｒ），这个分压是根据设计参考温度和平均

整体温度升高 Δｔ 引起的液相膨胀决定：
Δｔ ＝ ｔＫ－ｔＨ

其中，ｔＫ——— 行进路线上液体的最高平均整体温度，℃；
ｔＨ——— 装载温度，℃；

——— 对于承压化学品，其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在 ４ ２ ５ ２ 中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 液化气体

部分给出。
试验压力指压力试验时罐体顶部最大表压。
设计压力指认可的压力容器使用计算时所采用的压力。 设计压力不得小于下列压力中的

最大值：
ａ）在装货或卸货时，罐体内允许的最大表压。
ｂ）总和：
——— 依据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定义 ｂ）计算的罐体设计最大有效表压（见上文）；以及根据

６ ７ ３ ２ ９ 规定的负荷确定的压力，但不小于 ０ ３５ ｂａｒ。
罐体设计温度范围对于在自然环境温度条件下运输的非冷冻液化气体应为－４０ ～ ５０ ℃，

对于要用在严酷气候条件下的可移动罐柜应考虑更严格的设计温度要求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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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在每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下一年 ４ 月 １ 日（含 ４ 月 １ 日）期间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境内运输或者经俄罗

斯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直达运输时，设计温度范围应当为－５０～５０℃。



密封性试验指用气体对罐体及其辅助设备施加不小于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２５％ 的有效内

压的试验。
罐体指承装所运非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的部分（罐本身），包括开口及其封闭装

置，但不包括辅助设备或外部结构件。
最大允许总质量指可移动罐柜的自重及允许装运的最大荷载的总和。
辅助设备指测量仪器以及装货、卸货、排气、安全装置和及保温。
结构件指罐体外部的加固、紧固、保护和稳定部件。
参考钢指抗拉强度为 ３７０ ＭＰａ 和断裂伸长率为 ２７％的钢。
低碳钢指最小抗拉强度保证值为 ３６０ ～ ４４０ ＭＰａ 及最小断裂伸长率保证值符合

６ ７ ３ ３ ３ ３ 相应要求的钢。
装载密度指平均每升罐体容积装载的非冷冻液化气体质量（ ｋｇ ／ Ｌ）。 装载密度数值见

４ ２ ５ ２ ６ 中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
设计参考温度指为计算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确定介质的气相压时所依据的温度。 设计参考

温度应小于拟装运非冷冻液化气体或承压化学品液化气体推进剂的临界温度，用以确保气体

在任何时候都是液化状态。 每种类型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参考温度的数值如下：
ａ）罐体直径等于或小于 １ ５ ｍ 时：６５℃。
ｂ）罐体直径大于 １ ５ ｍ 时：
———无隔热层或遮阳板：６０℃；
———有遮阳板（见 ６ ７ ３ ２ １２）：５５℃；
———有隔热层（见 ６ ７ ３ ２ １２）：５０℃。
替代方案指依据技术要求或本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设计、制造或者测试的可移动罐柜或多

元气体容器，被主管机关认可的一种批准。
可移动罐柜是指用于运输第 ２ 类非冷冻液化气体的、容量大于 ４５０ Ｌ 的多式联运罐车。

可移动罐柜的罐体应配备运输气体所必需的辅助设备和结构件。 可移动罐柜应能够保证在装

货和卸货时无需移除结构件。 可移动罐柜罐体外部应具有稳固构件，并能够在满载时被吊起。
可移动罐柜应用于可运输车辆或船舶上，并应配备便利机械装卸的底垫、固定件或附件。 道路

罐式车辆、铁路罐式车辆、非金属罐体、中型散装容器、气瓶和大型储器不包含在可移动罐柜定

义中。
６ ７ ３ ２　 设计和制造的一般要求

６ ７ ３ ２ １　 罐体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主管机关承认的压力容器规范的要求，罐体应使用易成

型的钢材制造，材料原则上应符合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 焊接罐体只能使用已经充分证明可

以用来焊接的材料，焊缝应采用成熟的工艺，并且确保完全安全可靠。 如果对制造工序或使用的

材料有所要求，应对罐体进行适当的热处理，以保证焊缝和热影响区有适当的韧性。 选择材料

时，应根据发生脆断的危险、应力腐蚀开裂及抗冲击性能考虑设计温度范围。 使用细晶粒钢时，
按照材料规格，应保证屈服强度值不超过 ４６０ Ｎ ／ ｍｍ２，保证抗拉强度上限值不超过 ７２５ Ｎ ／ ｍｍ２，
可移动罐柜的制造材料应能适应运输中的各种外部环境。
６ ７ ３ ２ ２　 可移动罐柜罐体、配件和管道应用具有下列性质的材料制造：

ａ）不受待运非冷冻液化气体侵蚀；
ｂ）通过化学作用适当地钝化或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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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３ ２ ３　 垫圈应由与待运非冷冻液化气体相容的材料制造。
６ ７ ３ ２ ４　 应避免不同金属互相接触可能导致的电蚀作用。
６ ７ ３ ２ ５　 制造可移动罐柜，包括任何装置、垫圈和附件的材料，不得对罐体中用于运输的非

冷冻液化气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６ ７ ３ ２ ６　 可移动罐柜应设计并制造支撑，保证在运输期间提供牢固的支座，并且应有合适

的起吊和系紧装置。
６ ７ ３ ２ ７　 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应能承受由于介质产生的内压以及正常装卸和运输中的静载

荷、动载荷和热载荷，而不会使介质泄漏。 结构中应已考虑到可移动罐柜设计使用期内反复施

加指定载荷造成的疲劳效应。
６ ７ ３ ２ ８　 罐体应设计成可以承受高于内压至少 ０ ４ ｂａｒ 的外部压力而不会永久变形的形

式。 如果罐体在装货前或卸货过程中会经受相当大的真空状态影响，则其应设计成能承受高

于内压至少 ０ ９ ｂａｒ 的外部压力的形式，并且应在这一压力上进行试验。
６ ７ ３ ２ ９　 可移动罐柜及其紧固件在其最大允许载荷下，应能承受下列分别施加的静态力：

ａ）运行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⑧；
ｂ）与运行方向垂直的水平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⑧。 如果运行方向

不明确，则荷载应为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⑧；
ｃ）自下而上的垂直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⑧；
ｄ）自上而下的垂直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⑧。

６ ７ ３ ２ １０　 在 ６ ７ ３ ２ ９ 所列每种荷载的作用下，应采用下列安全系数：
ａ）有明确屈服强度的钢，保证屈服强度取 １ ５；
ｂ）无明确屈服点的钢在 ０ ２％ 相对伸长率时或是奥氏体钢采用 １％ 相对伸长率时的保证

假定屈服强度取 １ ５。
６ ７ ３ ２ １１　 屈服强度或假定屈服强度值应符合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规定。 使用奥氏体钢

时，符合材料标准规定的屈服强度或假定屈服强度最小值可最多提高 １５％ ，但需在材料质量

证明书中指出这些较大的数值。 如某种金属没有材料标准，屈服强度或假定屈服强度值应经

主管机关核准。
６ ７ ３ ２ １２　 如果用于装运非冷冻液化气体的罐体配备隔热装置，其隔热装置应满足下列

要求：
ａ）局部屏蔽层，由覆盖面积不小于罐体表面 １ ／ ３ 部分，但不大于上半部分且与罐体间的气

隙不小于 ４０ ｍｍ 的护板组成；
ｂ）用适当厚度的隔热材料完全包覆罐体，并加以保护以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进入潮气

损坏罐体并保证导热率不大于 ０ ６７Ｗ ／ （ｍ·Ｋ）；
ｃ）如果保护层为密闭的（真空绝缘），则必须提供保护装置，以防止由于罐体或其设备部

件试验的损坏而在隔热层内产生任何危险的压力；
ｄ）隔热装置的设计不得妨碍接近各配件和卸货装置。

６ ７ ３ ２ １３　 用于运输易燃非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应可以作电气搭铁。
６ ７ ３ ３　 设计标准

３－３６０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⑧ 以计算为目的，ｇ＝ ９ ８１ ｍ ／ ｓ２。



６ ７ ３ ３ １　 罐体的横断面应是圆形。
６ ７ ３ ３ ２　 罐体应设计和制造成能够承受不小于 １ ３ 倍设计压力的试验压力的形式。 设计

罐体结构时应考虑到 ４ ２ ５ ２ ６ 内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 为拟装运的每种非冷冻液化气体规定

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最小值。 应注意 ６ ７ ３ ４ 中规定的对罐体最小壁厚的要求。
６ ７ ３ ３ ３　 对于有明确屈服强度或保证假定屈服强度值（通常，假定屈服强度值为 ０ ２％ 相

对伸长率时或奥氏体钢为 １ ％相对伸长率时的数值）的钢，罐体壁内应力 σ 在试验时应不得

超过 ０ ７５Ｒｅ 或 ０ ５０Ｒｍ（以两者中的较小者为准）。
其中，Ｒｅ 是以兆帕（ＭＰａ）表示的屈服强度，或是 ０ ２％ 规定相对伸长率时或奥氏体钢为

１％规定相对伸长率时的假定屈服强度值；
Ｒｍ 是以兆帕（ＭＰａ）表示的最小极限抗拉强度。

６ ７ ３ ３ ３ １　 Ｒｅ 和 Ｒｍ 应采用符合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规定的最小数值。 使用奥氏体钢时，符
合材料标准规定的 Ｒｅ 和 Ｒｍ 最小值可最多提高 １５％，但需在材料证明书中写明这些较大的数

值。 如某种金属没有材料标准，则所采用的 Ｒｅ 和 Ｒｍ 值应经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核准。
６ ７ ３ ３ ３ ２　 不允许使用屈强比 Ｒｅ ／ Ｒｍ 比率大于 ０ ８５ 的钢来制造焊接型罐体。 确定这一

比率时应使用材料证明书中所指定的 Ｒｅ 和 Ｒｍ 值。
６ ７ ３ ３ ３ ３　 用于制造罐体的钢的断裂伸长值不得小于 １０ ０００ ／ Ｒｍ，细晶粒钢的绝对最小值

为 １６％ ，其他钢种为 ２０％ 。
６ ７ ３ ３ ３ ４　 测定材料的实际力学性能值时应注意，拉伸试验试样的轴线应与轧制方向成直

角。 材料的断裂永久伸长的测量应在具备符合 ＩＳＯ ６８９２：１９９８ 要求矩形截面的 ５０ ｍｍ 长试样

上进行。
６ ７ ３ ４　 罐体最小壁厚

６ ７ ３ ４ １　 罐体最小壁厚应取以下下列中数值较大者：
ａ）依据第 ６ ７ ３ ４ 条要求确定的最小厚度；
ｂ）根据已批准的高压容器运行规范、包括第 ６ ７ ３ ３ 条的要求确定的最小厚度。

６ ７ ３ ４ ２　 直径不大于 １ ８０ｍ 的罐体的圆柱体部分、端部及人孔盖的壁厚不得小于 ５ｍｍ（标
准钢）或所用钢的等效厚度。 直径大于 １ ８０ ｍ 的罐体的圆柱体部分、端部及人孔盖的壁厚不

得小于 ６ ｍｍ（标准钢）或所用钢的等效厚度。
６ ７ ３ ４ ３　 所有罐体的圆柱体部分、端部及人孔盖的壁厚，不论采用何种材料制造，均不得小

于 ４ ｍｍ。
６ ７ ３ ４ ４　 不同于第 ６ ７ ３ ４ ２ 条所规定标准钢厚度，其他钢的等效壁厚应按以下公式

确定：

ｅ１ ＝
２１ ４ｅ０

３ Ｒｍ１×Ａ１

式中　 ｅ１——— 所用钢需要的等效厚度，ｍｍ；
ｅ０——— 第 ６ ７ ３ ４ ２ 条规定的标准钢最小壁厚，ｍｍ；

Ｒｍ１——— 所用钢的最小极限抗拉强度保证值，ＭＰａ（见 ６ ７ ３ ３ ３）；
Ａ１——— 符合国家或国际标准规定的所用钢的最小断裂伸长率保证值，％ 。

６ ７ ３ ４ ５　 罐体壁厚度以及罐体其他部分的厚度应不小于 ６ ７ ３ ４ １ ～ ６ ７ ３ ４ ３ 中规定的

厚度。 不考虑腐蚀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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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３ ４ ６　 使用低碳钢时（见 ６ ７ ２ １）无须按照 ６ ７ ２ ４ ６ 的公式进行计算。
６ ７ ３ ４ ７　 罐体圆柱体部分与底封头部连接处的钢板厚度不得有突变。
６ ７ ３ ５　 运行设备

６ ７ ３ ５ １　 运行设备应设置成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不会被扳掉或损坏的形式。 如果框架和

罐体的连接允许组合件彼此之间有相对运动，则设备应固定成该相对运动不会损坏工作部件

的形式。 外部卸货配件（管道插座、关闭装置）、内部截止阀及其支座应有保护措施，以防被外

力扳掉。 装货和卸货装置（包括法兰或螺纹塞）及任何防护帽应能防止被无意打开。
６ ７ ３ ５ ２　 除减压装置开孔、检查孔和关闭的放气孔之外，可移动罐柜上所有直径大于

１ ５ ｍｍ的开孔应安装至少三个串联的互相独立的关闭装置，其中第一个是内置截止阀、过流

阀或等效装置；第二个是外部截止阀；第三个是盲盖或等效装置。
６ ７ ３ ５ ２ １　 如果可移动罐柜装有过流阀，则过流阀的底座应安装在罐体之内，或安装在焊

接的法兰之内。 如果安装在罐体外部，其紧固装置应设计成使阀门在发生碰撞时仍能保持原

有功能的形式。 过流阀的选择和安装应保证：当达到生产厂家规定的额定流量时即自动关闭。
接至或从过流阀引出的接管和附件应具备不低于过流阀额定流量的通过能力。
６ ７ ３ ５ ３　 装货和卸货开口的第一个关闭装置应是内置截止阀；第二个应是安装在每个卸货

和装货管上容易接近位置的截止阀。
６ ７ ３ ５ ４　 用于装运易燃和 ／或毒性非冷冻液化气体或承压化学品的可移动罐柜的装货和卸

货用底部开口上的内置截止阀应是快速关闭型安全装置，该装置在可移动罐柜装货或卸货过

程中发生意外移动或被火焰吞没时能够自动关闭。 除容量不大于 １ ０００ Ｌ 的可移动罐柜外，必
须可以远程控制该装置。
６ ７ ３ ５ ５　 罐体上除装货孔、卸货孔和气体压力平衡孔之外，还可以有能够安装液位计、温度

表和压力表的开口。 这些仪表的连接应用焊接型式，不允许采用螺纹连接。
６ ７ ３ ５ ６　 可移动罐柜应有尺寸合适的人孔或其他检查口，以便可以进行内部检查，罐体内

部组件的技术维护和修理。
６ ７ ３ ５ ７　 外部管道应尽可能集中在一起。
６ ７ ３ ５ ８　 可移动罐柜的连接短管应具有标示其功能的明显标签。
６ ７ ３ ５ ９　 截止阀或其他关闭装置应按不小于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额定压力并参照运输中

会遇到的温度条件加以设计和制造。 所有带推动螺杆的截止阀应以顺时针转动手轮的方式关

闭。 其他截止阀应明显标出开和关的位置及关闭方向。 截止阀的结构应能防止其被无意

打开。
６ ７ ３ ５ １０　 管道应设计、制造和安装成能避免因热胀冷缩、机械冲击或振动而损坏的形式。
管道应使用合适的金属材料制造。 应尽可能使用焊接管接头。
６ ７ ３ ５ １１　 铜管应使用硬钎料焊接或有同强度的金属接头。 硬钎料的熔点应不得低于

５２５℃。 连接不应降低管子的强度，如因车螺纹。
６ ７ ３ ５ １２　 管道及管道配件的爆破内压力不得小于以下数值：罐体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４
倍或罐体在使用中可能因泵或其他装置（安全泄放装置除外）的作用而受到的压力的 ４ 倍。
６ ７ ３ ５ １３　 阀门和附件应使用塑性金属制造。
６ ７ ３ ６　 底部开口

６ ７ ３ ６ １　 有些非冷冻液化气体不得使用带底部开口的可移动罐柜运输，如果 ４ ２ ５ ２ ６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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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 写明不允许有底部开口。 罐体在装至其最大允许装载限度时的液面以

下不得有开口。
６ ７ ３ ７　 减压装置

６ ７ ３ ７ １　 可移动罐柜应配备一个或多个弹簧减压装置。 减压装置应在压力不小于最大允

许工作压力时自动打开，在压力等于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１１０％时完全打开。 泄压后，这些装

置应在压力下降到不小于开始排气压力 ９０％时关闭，并在更低的压力下保持关闭状态。 减压

装置应能经受动态荷载（包括液体涌动）的作用。 不允许使用与弹簧减压装置平行安装的爆

破膜。
６ ７ ３ ７ ２　 减压装置的结构应能防止异物进入、气体泄漏和形成任何危险的超压。
６ ７ ３ ７ ３　 用于装运 ４ ２ ５ ２ ６ 内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 所列的非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

柜，应装有经主管机关批准的减压装置。 除非专用的可移动罐柜装有经批准的、用与所装货物

相容的材料制造的减压装置，否则减压装置应包括安装在弹簧减压装置之前的爆破膜。 爆破

膜与减压装置之间的空间应装一个压力表或合适的检测仪表或信号装置，用以检测可能引起

减压系统失灵的爆破膜损坏、穿孔或泄漏。 爆破膜应在压力高出安装装置动作压力 １０％ 时

破裂。
６ ７ ３ ７ ４　 对于多用途可移动罐柜减压装置应在 ６ ７ ３ ７ １ 规定的气压下启动，以可移动罐

柜可以运送的气体中允许压力最大的气体为准。
６ ７ ３ ８　 减压装置的通过能力

６ ７ ３ ８ １　 在完全被火焰吞没的情况下，各减压装置的总通过能力，应足以保证罐体内的压

力 （包括积累的压力）不超过其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１２０％ 。 应使用弹簧型减压装置来达到

所需的总体通过能力。 如果是多用途罐体，各安全装置的总通过能力应在气体设计中得到保

证，以允许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的各气体中需要排放能力数值最高的气体为准。
６ ７ ３ ８ １ １　 为测定可以用来审核数个装置通过能力总合的所需安全装置总通过能力，应使

用下式确定⑨：

Ｑ＝ １２ ４ ＦＡ０ ８２

ＬＣ
ＺＴ
Ｍ

式中　 Ｑ——— 在 １ ｂａｒ 和 ０℃（２３７ Ｋ）的标准条件下的最低通过能力，以立方米 ／秒表示，ｍ３ ／ ｓ；
Ｆ——— 隔热系数，等于：

不隔热的罐体 Ｆ＝ １；
隔热的罐体 Ｆ＝Ｕ（６４９－ｔＨ） ／ １３ ６，但不得小于 ０ ２５（带隔热层的罐体的 Ｆ 值应在隔热材

料须符合 ６ ７ ３ ８ １ ２ 的条件下使用）。
其中，Ｕ——— 隔热材料在 ３８℃时的导热率，ｋＷ ／ （ｍ２·Ｋ）；

ｔＨ——— 装货过程中的实际物品温度（摄氏度）；这一温度未知时，取 ｔＨ ＝ １５℃；
　 　 　 Ａ——— 罐体外部表面的面积，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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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此公式仅适用于临界温度远高于累积状态温度的非冷冻液化气体。 如果运送气体的临界温度接近

或低于累积状态温度，则计算减压装置通过能力时还应考虑气体的其他热力学特性［参见 ＣＧＡ（美国压缩

燃气协会） Ｓ⁃１ ２⁃２００３ 《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Ｄｅｖｉ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ａｒｔ ２—Ｃａｒｇｏ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Ｇａｓｅｓ》］。



　 　 　 Ｚ——— 累积状态时的气体压缩系数（这一系数未知时，取 Ｚ＝ １ ０）；
　 　 　 Ｔ——— 累积状态时减压装置上方的绝对开尔文温度，Ｋ＝ ｔ（℃）＋２７３；
　 　 　 Ｌ——— 累积状态时的液汽化潜热，ｋＪ ／ ｋｇ；
　 　 　 Ｍ——— 排出气体的分子量；
　 　 　 Ｃ——— 按下列公式之一算出的随比热比率 ｋ 而变的一个常数：

ｋ＝
Ｃｐ

Ｃｖ

其中，Ｃｐ——— 恒定压力下的比热容；
Ｃｖ——— 恒定体积下的比热容。

ｋ＞１ 时：

Ｃ＝ ｋ ２
ｋ＋１

æ

è
ç

ö

ø
÷

ｋ＋１
ｋ－１

ｋ＝ １ 时或 ｋ 未知时：

Ｃ＝ １
ｅ

＝ ０ ６０７

其中，ｅ———自然常数 ２ ７１８ ３。
Ｃ 值也可根据下表确定：

ｋ Ｃ ｋ Ｃ ｋ Ｃ

１ ００
１ ０２
１ ０４
１ ０６
１ ０８
１ １０
１ １２
１ １４
１ １６
１ １８
１ ２０
１ ２２
１ ２４

０ ６０７
０ ６１１
０ ６１５
０ ６２０
０ ６２４
０ ６２８
０ ６３３
０ ６３７
０ ６４１
０ ６４５
０ ６４９
０ ６５２
０ ６５６

１ ２６
１ ２８
１ ３０
１ ３２
１ ３４
１ ３６
１ ３８
１ ４０
１ ４２
１ ４４
１ ４６
１ ４８
１ ５０

０ ６６０
０ ６６４
０ ６６７
０ ６７１
０ ６７４
０ ６７８
０ ６８１
０ ６８５
０ ６８８
０ ６９１
０ ６９５
０ ６９８
０ ７０１

１ ５２
１ ５４
１ ５６
１ ５８
１ ６０
１ ６２
１ ６４
１ ６６
１ ６８
１ ７０
２ ００
２ ２０
　

０ ７０４
０ ７０７
０ ７１０
０ ７１３
０ ７１６
０ ７１９
０ ７２２
０ ７２５
０ ７２８
０ ７３１
０ ７７０
０ ７９３
　

６ ７ ３ ８ １ ２　 隔热系统应经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正式批准。 在任意情况下，隔热系统应：
ａ）在 ６４９℃以内的一切温度下保持有效；
ｂ）包覆一层熔点等于或大于 ７００℃的材料。

６ ７ ３ ９　 减压装置的标记

６ ７ ３ ９ １　 每个减压装置应有明显区分的永久性标记，具有以下数据：
ａ）设定的排气压力（ｂａｒ 或 ｋＰａ）；
ｂ）弹簧装置动作压力容许公差；
ｃ）符合损坏爆破膜压力的参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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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以 ｍ３ ／ ｓ 为单位表示的装置设计通行能力；
ｅ）弹簧减压装置及爆破膜的流通横截面积，ｍｍ２。
实际情况允许时，必须也应标明以下资料：
ｆ）生产厂家名称和有关的产品目录号。

６ ７ ３ ９ ２　 减压装置上标明的设计通行能力应按 ＩＳＯ ４１２６⁃１：２００４ 与 ＩＳＯ ４１２６⁃７：２００４ 确定。
６ ７ ３ １０　 减压装置的接管

６ ７ ３ １０ １　 减压装置的接管必须保证使需要排放的蒸汽和气体无障碍流向安全装置。 罐体

和减压装置之间不得装有截止阀用以泄压。 除非是为进行技术维护或其他原因而装有双联装

置，而且实际运行装置的截止阀是锁定在开的位置，或者截止阀相互联锁，使得双联装置中至

少有一个符合 ６ ７ ３ ８ 的要求的装置处于工作状态。 通向排气管或减压装置的开口部位不得

有污物，以免限制或切断罐体到该装置的气体流通。 减压装置的排气管在使用时，应能把受到

最小阻力将释放的气体或液体排到大气中。
６ ７ ３ １１　 减压装置的位置

６ ７ ３ １１ １　 减压装置的入口应位于罐体顶部，尽可能接近罐体纵向和横向中心线交叉的地方。
减压装置的入口应位于罐体在最大允许装载条件下的气相空间，并设置成能保证无障碍排放排

出蒸汽和气体的形式。 易燃的非冷冻液化气体运输时，排出的气体应导离罐体，使之不会冲到罐

体壁上。 允许在不降低安全装置通行能力的情况下使用能够改变气流方向的保护装置。
６ ７ ３ １１ ２　 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未经批准的人员接近减压装置，保护指定装置防止其在可

移动罐柜倾覆时造成损坏。
６ ７ ３ １２　 计量装置

６ ７ ３ １２ １　 除非可移动罐柜以质量计量装货，否则应安装一个或多个计量装置。 与运送介

质直接接触的液位计和测量仪表不得使用玻璃或其他易碎材料制造。
６ ７ ３ １３　 可移动罐柜的支撑、框架、起吊和紧固件

６ ７ ３ １３ １　 可移动罐柜应设计并制造成有支撑结构的形式，以便在运输期间提供牢固的底

座。 这方面的设计应考虑到 ６ ７ ３ ２ ９ 规定的各种荷载和 ６ ７ ３ ２ １０ 规定的强度安全系数。
底垫、框架、支架或其他类似结构均可使用。
６ ７ ３ １３ ２　 由于可移动罐柜的配件（如支架、框架等）以及起吊和紧固件引起的复合应力，
不得对罐体的任何部位产生过大的应力。 在所有可移动罐柜上安装固定式的起吊和紧固件，
最好安装在可移动罐柜的支承上，但也可以固定在罐体支承点的加强板上。
６ ７ ３ １３ ３　 在设计支承和框架时，必须考虑到环境的腐蚀作用。
６ ７ ３ １３ ４　 装载车叉形夹取器的开孔应是能关闭的。 用于关闭这些开孔的装置应是框架上

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或固定在框架上。 长度小于 ３ ６５ ｍ 的单分隔间可移动罐柜在以下条件下

可不用关闭型的装载车叉形夹取器开孔：
ａ）罐体，包括运行设备，均有妥善防护，免受装载机叉车撞击；
ｂ）两个插口中心点之间的距离至少为可移动罐柜长度的 １ ／ ２。

６ ７ ３ １３ ５　 如果运输过程中可移动罐柜没有按照 ４ ２ ２ ３ 要求进行保护，则罐体和运行设

备应有能避免因撞击或倾覆而损坏的保护措施。 外部管道应有保护，以防罐体介质在可移动

罐柜受撞击或倾覆时释放。 保护措施的举例包括：
ａ）防横向撞击的保护措施（从中线两侧保护罐体的纵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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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防倾覆的保护措施（固定在框架上的钢筋加固环或钢条）；
ｃ）防端部撞击的保护措施（保险杠或挡架）；
ｄ）防罐体因撞击或倾覆而损坏的保护措施（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的框架）。

６ ７ ３ １４　 结构型式批准

６ ７ ３ １４ １　 对于每种新型可移动罐柜结构，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应颁发一份结构型式批

准证书。 在该证书中证实，经过该机构审查的可移动罐柜适合其预定用途，符合本章的要求并

符合 ４ ２ ５ ２ ６ 内的可移动罐柜规范 Ｔ５０ 对有关气体所做的规定。 如果可移动罐柜成批生产

而结构不改变时，证书对整批有效。 在证书中应注明原型试验报告结果、允许运输的气体、罐
体结构材料以及批准号码。 批准号码应包括在其领土内得到批准的国家的识别符号⑩或标志

以及注册号码。 如有 ６ ７ １ ２ 所述的替代方案，应在证书上注明。
结构型式批准证书也可以作为批准采用符合工艺流程的类似特性和厚度材料制成的、且

具有相同的支承、封闭装置和其他附属装置的小尺寸可移动罐柜的基础。
６ ７ ３ １４ ２　 结构型式批准所需的原型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规定的适用框架试验的结果；
ｂ）符合 ６ ７ ３ １５ ３ 的首次检查和试验的结果；
ｃ）必要时，符合 ６ ７ ３ １５ １ 的撞击试验的结果。

６ ７ ３ １５　 检查与试验

６ ７ ３ １５ １　 符合 １９７２ 年修订版《国际集装箱安全条约》集装箱定义的可移动罐柜，只有在其

每种设计原型样件通过了《试验和标准手册》第四部分第 ４１ 章中规定的纵向上的动力撞击测

试之后，仍然合格的情况下，才被允许使用。
６ ７ ３ １５ ２　 每个可移动罐柜的罐体和设备部件须在投入使用前进行检查与试验（首次检查

与试验），之后每 ５ 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与试验（定期检查与试验），并每隔 ２ ５ 年进行一次间

隔性定期检查与试验。 这种间隔性检查与试验可在指定日期到来之后 ３ 个月之内进行。 如有

必要，则可按 ６ ７ ３ １５ ７ 的要求实施突击检查与试验，此种检查与试验不受最后一次定期检

查与试验日期的限制。
６ ７ ３ １５ ３　 可移动罐柜的首次检查与试验应包括考虑到拟用于运输未冷却液化气而进行的

结构特性检查、可移动罐柜及其设备的内外观检查、及符合 ６ ７ ３ ３ ２ 规定的压力测试。 经主

管部门或其授权部门同意，压力试验可使用水或者其他液体和气体进行。 在可移动罐柜投入

使用前，还须对其密封性和所有辅助设备的工作情况进行试验。 如罐体及其设备是在分开状

态下进行的压力试验，须在组装后接受密封性测试。 所有承载全负荷的罐体焊缝须在首次试

验中使用射线照相术、超声波或其他无损检测技术进行检查。 此规定不适用于绝热设备。
６ ７ ３ １５ ４　 ５ 年 １ 次的定期检查和试验应包括可移动罐柜的内外观和液压测试。 只有在评

估可移动罐柜工作情况需要的条件下，才可以取下外罩和绝热设备。 如罐体和设备是在分开

状态下进行的压力试验，须在组装后接受密封性测试。
６ ７ ３ １５ ５　 每 ２ ５ 年 １ 次的间隔性检查与试验应包括考虑到拟用于运输未冷却液化气而进

行的可移动罐柜及其设备的内外观检查、密封性测试、以及辅助设备工作情况的检查。 只有在

评估可移动罐柜工作情况需要的条件下，才可以取下外罩和绝热设备。 拟用于运输同一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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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液化气的可移动罐柜可由主管部门及其授权机关决定，取消或者使用其他检查和试验方

法替代每原先的每 ２ ５ 年 １ 次的间隔性检查。
６ ７ ３ １５ ６　 按照 ６ ７ ３ １５ ２ 的要求，当可移动罐柜最后一次定期检查与试验的有效期截止

后，不得再进行装料和运输申请。 但最后一次定期检查与试验有效期截止后，可移动罐柜仍可

在 ３ 个月的时间内进行运输。 除此之外，定期检查与试验有效期期满的可移动罐柜还可以采

用以下两种情况继续进行运输：
ａ）装料排空后，清洗前，为进行下一次检查与试验；
ｂ）除非主管部门另做指示，当最后一次定期检查或试验的有效期截止后，在不超过 ６ 个

月的时间内，可进行以清除或者重新处理危险货物为目的返回运输。 但在运输单据上应标明

取消相关要求效力的信息。
６ ７ ３ １５ ７　 当可移动罐柜出现破损或锈蚀区块，形成渗漏或者其他可破坏其结构完整性的

缺损时，要求进行计划外检查与试验。 检查与试验的规模取决于可移动罐柜本身及其工作性

能的破损程度。 与此同时，非计划性检查与试验的实施至少应包括 ６ ７ ３ １５ ５ 规定的每 ２ ５
年 １ 次的检查与试验内容。
６ ７ ３ １５ ８　 在进行内外观检查时，必须：

ａ）检查罐体是否存有溃烂、锈蚀、磨损、压陷、变形、焊缝损点或包括渗漏在内的、可导致

可移动罐柜危险运输的其他缺陷；
ｂ）检查管路、阀门（气阀）、加温 ／冷却系统、锈蚀点的垫板，以及包括渗漏在内的其他可导

致可移动罐柜充注、排空或运输危险的缺损。
ｃ）确定人孔盖的止流装置完好无损，人孔盖或垫板无渗漏。
ｄ）检查法兰接头和无孔法兰上的螺栓（螺帽），如有缺失进行换补，如有松动重新旋紧。
ｅ）确定各应急装置和阀门上没有锈蚀、变形以及其他可防碍其正常工作的损坏与缺陷。

遥控止流装置和自关闭截止阀须通过操作证明其处于良好使用状态。
ｆ）确定可移动罐柜上的运输标识清晰可见并符合相关要求。
ｇ）确定可移动罐柜的构架、支座以及提升用的吊索具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

６ ７ ３ １５ ９　 ６ ７ ３ １５ １、６ ７ ３ １５ ３、６ ７ ３ １５ ４、６ ７ ３ １５ ５、６ ７ ３ １５ ７ 所述的检查和试

验应由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关批准的专家进行操作，或者要在其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如果在

检查与试验的内容中包括压力测试，则试验压力是贴附在可移动罐柜上的数据铭牌上标明的

相用数值。 在压力测试过程中，应对可移动罐柜的罐体、管路或装置进行渗漏点的排查。
６ ７ ３ １５ １０　 当进行罐体的切割、灼烧或焊接作业时，须由主管机关或其授权部门参照罐体

制造所依据的压力容器操作规范来进行核准。 作业结束后，须按试验压力进行压力的测试。
６ ７ ３ １５ １１　 如发现任何危险性缺损，可移动罐柜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只有在缺损被修复完

成、并进行再一次试验之后才可以恢复使用。
６ ７ ３ １６　 标记

６ ７ ３ １６ １　 每个可移动罐柜都应安装固定在罐体上易于检查处的防锈金属铭牌。 如因可移

动罐柜布局而无法将铭牌永久固定在罐体上，罐体上至少应标明压力容器操作规范所要求的

信息。 在铭牌上应至少标明（使用压印或其他类似方法）下列信息：
ａ）所有者信息：
１）所有者登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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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制造信息：
１）制造国家；
２）制造年份；
３）制造商名称和标志；
４）出厂序列号。
ｃ）批准信息：

１）联合国符号： u
n

本符号仅用于证明该包装、可移动罐柜或者多元气体容器符合 ６ １、６ ２、６ ３、６ ５、６ ６ 或

６ ７ 章的相关要求；
２）批准国家；
３）授权批准结构型式的单位；
４）结构型式批准文号；
５）字母“ＡＡ”表示设计类型通过替代方案审批（见 ６ ７ １ ２）；
６）罐体的制作符合高压容器的操作规程。
ｄ）压力值：
１）最大允许工作压力（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
２）试验压力（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
３）首次压力试验的日期（月和年）；
４）首次压力试验过程中，专家在场的见证标记；
５）外部设计压力（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
ｅ）温度值：
１）设计温度范围℃；
２）设计温度℃。
ｆ）材料：
１）罐体材料及材料标准；
２）标准钢的当量厚度（ｍｍ）。
ｇ）容积：
１）２０℃时罐体水容积，Ｌ。
ｈ）定期检查与试验：
１）最近一次定期试验的种类（每 ２ ５ 年、５ 年或者计划外进行的）；
２）最近一次定期试验的日期（月和年）；
３）最近一次定期试验的试验压力（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如果被使用）；
４）执行或见证最近一次定期检验全权机构的鉴别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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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符号还可证明用于盛装其他种类运输工具所允许的散装物的柔性集装箱符合联合国 ６ ８ 章标准守

则的要求。
 所使用计量单位应被标明。
 见 ６ ７ ３ ２ ８。



表 ６ ７ ３ １６ １　 铭牌标识示例

所有者注册号

制造信息

制造国家

制造年份

制造商

出厂序列号

批准信息

u
n

批准国家

结构型式审批授权机构

结构型式批准文号 “ＡＡ”（如适用）

罐体制造规范（压力容器使用规范）

压力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试验压力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首次压力试验日期 （月 ／年） 授权鉴定人印章

外部设计压力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温度

设计温度范围 ℃ ～ 　 　 　 　 ℃

设计温度 ℃

材料

罐体材料与材料标准

标准钢等效厚度 ｍｍ

容积

２０℃时的单个罐车水容积 Ｌ

定期检验 ／试验

试验类型 试验日期
现场鉴定人印章

和试验压力
试验类型 试验日期

现场鉴定人印章

和试验压力ａ

（月 ／年）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月 ／年）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ａ 当适用时为试验压力。

６ ７ ３ １６ ２　 下列信息应长时期直接标注在可移动罐柜上或者标注在可移动罐柜上牢固地固

定着的金属铭牌上：
１）经营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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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被允许运输的（各种）未冷冻液化气体的名称；
３）被允许运输的每种未冷冻液化气体的最大允许载量 ｋｇ；
４）最大允许的总重量 ｋｇ；
５）可移动罐柜包装质量（自重） ｋｇ；
６）符合 ４ ２ ５ ２ ６ 的可移动罐柜的说明书。
注：关于被运输的未冷冻液化气体的标识，见第 ５ 部分。

６ ７ ３ １６ ３　 如果可移动罐柜是针对公海上的装卸操作而进行的设计与核准，则在其标识牌

上应注明 （海上可移动罐柜）。
６ ７ ４　 对拟用于运输冷冻液化气体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制造、检查和试验的要求

６ ７ ４ １　 定义

就本节而言：
贮留时间——— 是指从充装结束（气阀关闭）及压力升高（由于热量流入）至限压装置最低

设定压力时的一段时间。
试验压力——— 是指在罐体进行压力试验时，罐体顶部的最大表压。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是指已装料的可移动罐柜在工作状态下罐体顶部所允许的最大

表压，包括充装和排空时的最高压力。
密封性试验——— 是指使用气体对罐体及其辅助设备施加不小于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９０％

的剩余内部压力的试验。
罐体——— 是指可移动罐柜盛装冷冻液态气体的部分，包括开口及其止流装置，但不包括

辅助设备或外部结构性装设。
最大允许总重——— 是指可移动罐柜自重（包装总质量）和允许运输的最大货物载重之和。
辅助设备——— 是指各种检测仪器、充装和排空装置、水汽和气体的清除装置、保险设备、

升压设备、冷却和热隔绝装置。
结构装设——— 是指罐体外部的加固、紧圈、防护和使其稳定化的装设。
外罩——— 是指外部隔热的包壳，该包壳也可以作为隔热系统的一部分。
标准钢——— 是指抗拉强度为 ３７０ Ｎ ／ ｍｍ２ 和断后伸长率为 ２７％的钢。
最低设计温度——— 是指用于设计和制造罐体的温度，不高于正常充装、排空和运输条件

下装料的最低温度。
选择性确认——— 是指主管机关对根据技术要求或试验方法以及本章规定的其他方法设

计、生产、试验的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的确认。
可移动罐柜——— 是指用于多式联运的容积超过 ４５０ Ｌ 的保温罐体。 该罐车装备有辅助和

结构性设备，并必须用来运输冷却液化气体。 可移动罐柜的设计应当能在充装货料和排空货

料时不需移除结构设备。 可移动罐柜罐体的外部应具有稳定元件，并能够在满载的状态下被

吊起。 可移动罐柜应被设计成方便于安装到汽车运输工具、车辆、海上或者国内航行船舶上，
并配备便利机械装卸的拖架、承座和辅助性吊索具。 罐式汽车、油罐车、非金属罐车、中型散装

容器、气瓶和大型容器不包含在可移动罐柜的定义中。
罐体——— 是指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之一的结构：
ａ）一个护套以及一个或多个内罐体，此外罐体与护套之间空间内的空气（真空绝热）被抽

空，并可能在空间内安装隔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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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一个护套和一个内罐体，中间有一层固体绝热材料（例如，固体泡沫塑料板）。
６ ７ ４ ２　 设计和制造一般要求

６ ７ ４ ２ １　 可移动罐柜的设计与制造应符合主管机关核准的高压容器的操作规定。 罐体与

护套须使用易成型钢材制造。 罐体和护套之间的适配原件和基准原件可用非金属材料，但该

材料须符合最小设计温度条件下使用的适用性标准。 材料须符合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 对于

焊接罐体和护套须使用可焊接性符合规定标准的材料制造。 焊缝的完成应具备高级技术等

级，以确保焊接缝完全意义上的不渗透性。 如工艺流程或使用材料的特性有此需求，则罐体须

接受相应的热处理，以确保在焊接结合区域和热作用区域的足够强度。 在选择材料时，应根据

从发生脆断、氢脆、应力腐蚀裂化的危险和抗冲击韧性的角度考虑最低设计温度的范围。 使用

细晶粒钢时须保证屈服强度值不超过 ４６０ ＭＰａ，保证抗拉强度上限值不超过 ７２５ ＭＰａ。 可移动

罐柜的制造材料应能适应运输途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外部环境。
６ ７ ４ ２ ２　 有可能与所运输的冷冻液化气体接触的可移动罐柜的部件，包括排放———充注装

置、垫圈、管路应与该冷冻液化气体相容。
６ ７ ４ ２ ３　 须避免可能导致电蚀效应的不同种类金属之间的接触。
６ ７ ４ ２ ４　 隔热系统应包括罐体上有效隔热材料构成的密实敷层。 外部隔热层须用护套加

以防护，以避免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发生湿气侵入及其他损害。
６ ７ ４ ２ ５　 如果护套密不透气，则须配备一个可避免隔热层内生成危险压力的装置。
６ ７ ４ ２ ６　 用于运输在大气压条件下沸点低于－１８２ ℃的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其隔

热层如有与氧气或富氧液体接触的可能，则不得包含与氧气或富氧气体环境发生危险反应的

材料。
６ ７ ４ ２ ７　 隔热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不得严重变质。
６ ７ ４ ２ ８　 拟使用可移动罐柜运输的每一种冷冻液化气体，均应确定其参考保留时间。
６ ７ ４ ２ ８ １　 确定参考保留时间的方法须由主管机关在以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断定：

ａ）按 ６ ７ ４ ２ ８ ２ 确定的隔热系统有效性；
ｂ）（各）限压装置的最小开启压力；
ｃ）充注条件；
ｄ）拟定温度环境为 ３０℃；
ｅ）拟用于运输的具体冷冻液化气体的物理、化学及热物理特性。

６ ７ ４ ２ ８ ２　 隔热系统的有效性须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程序、通过对可移动罐柜进行试验来

确定。 该实验包括：
ａ）恒压试验（例如，大气压力），在一段时间内计量冷冻液化气体的逸损量；
ｂ）闭合系统试验，在一段时间内计量罐体内压力的上升。
在实施恒压试验时，须对周围温度相对于设定 ３０℃的环境温度差做出修正。
注：运输前实际计划保留时间的确定见 ４ ２ ３ ７。

６ ７ ４ ２ ９　 一个带有双层罐壁和真空隔热层的罐车护套须按认可的技术规程要求使外部设

计表压不低于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或者不小于 ２００ ｋＰａ（２ ｂａｒ）表压的临界断裂压力。 在计算护套

对外部压力的承受能力时，可以把内外加固装置考虑进去。
６ ７ ４ ２ １０　 可移动罐柜应设计并制造有可确保在其运输中能提供牢固支撑的座台，并拥有

相匹配的起吊和紧固用的绑扎索具。

３－３７１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６ ７ ４ ２ １１　 可移动罐柜的设计须在正常装卸料和运输条件下，能够确保内装物无损漏，可承

受内装物产生的内压以及静载荷、动载荷和热载荷。 在设计中须考虑到可移动罐柜计划使用

期限内上述各种载荷周期性反复作用下而造成的金属疲劳效应。
６ ７ ４ ２ １２　 可移动罐柜及其紧固件应在最大允许载荷下，能够承受以下分别施加的静态载荷：

ａ）在运行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
ｂ）与运行方向垂直的水平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 （ｇ）。 如运行方向不

明确时，则静态载荷应为 ２ 倍的最大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ｇ）；
ｃ）向上垂直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ｇ）；
ｄ）向下垂直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

６ ７ ４ ２ １３　 在 ６ ７ ４ ２ １２ 所列的载荷作用下，须遵守以下强度储备系数值：
ａ）有明确屈服点的钢———保证屈服点的安全系数值为 １ ５；
ｂ）无明确屈服点的钢———当在 ０ ２％ 相对剩余伸长率或 １％ 相对剩余伸长率（奥氏体钢

时）时，假定屈服点保证值为 １ ５。
６ ７ ４ ２ １４　 屈服点或假定屈服点的数值应是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规定的数值。 使用奥氏体

钢时，材料标准规定的屈服点或假定屈服点最多可提升 １５％ ，但需要在材料证明书中写明该

数值。 如某金属没有材料标准，所用屈服点或假定屈服点值应由主管机关确定。
６ ７ ４ ２ １５　 拟用于运输易燃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须能够接地。
６ ７ ４ ３　 设计要求

６ ７ ４ ３ １　 罐体应具有圆形横剖面。
６ ７ ４ ３ ２　 罐体在设计和制造上应能承受不小于最大允许压力 １ ３ 倍的试验压力。 对于真

空绝热罐体，试验压力应为最大允许压力和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总和的 １ ３ 倍。 在任何情况下，试
验压力都不得小于 ３００ ｋＰａ（３ ｂａｒ）（表压）。 须注意 ６ ７ ４ ４ ２～６ ７ ４ ４ ７ 中规定的罐壁最小

厚度的要求。
６ ７ ４ ３ ３　 对于有明确屈服点的金属或具有假定屈服点保证值（一般情况下，假定屈服点是

在相对剩余伸长率为 ０ ２％ ，奥氏体钢相对剩余伸长率为 １％情形下的数值）的金属，罐壁在试

验压力下的应力不得超过 ０ ７５Ｒｅ 或 ０ ５Ｒｍ（以两者中较小者为准），其中：
Ｒｅ———以兆帕（ＭＰａ）表示的屈服点值或相对剩余伸长率为 ０ ２％ 、奥氏体钢相对剩余伸

长率为 １％时的假定屈服点值；
Ｒｍ———以兆帕（ＭＰａ）表示的最小抗拉强度范围。

６ ７ ４ ３ ３ １　 所用的 Ｒｅ 和 Ｒｍ 值是国家或国际材料标准规定的最小数值。 使用奥氏体钢

时，材料标准规定的 Ｒｅ 和 Ｒｍ 最小值可最多提高 １５％ ，但需要材料证明书中写明这些数值。
当某种金属没有材料标准，则由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关来核定 Ｒｅ 和 Ｒｍ 值。
６ ７ ４ ３ ３ ２　 Ｒｅ 和 Ｒｍ 值超过 ０ ８５ 的钢不允许用于制造焊接型罐体。 确定这一比率时所用

的 Ｒｅ 和 Ｒｍ 值应是材料检验证明书上标明的数值。
６ ７ ４ ３ ３ ３　 用于制造罐体的钢的断后伸长率应不低于 １０ ０００ ／ Ｒｍ，细晶粒钢绝对最小值为

１６％ ，其他钢种为 ２０％ 。 用于制造罐体的铝和铝合金的断后伸长率不得小于 １０ ０００ ／ ６Ｒｍ，绝对

最小值为 １２％ 。

３－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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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４ ３ ３ ４　 在确定材料的实际强度值时，金属材料拉伸试验样件的轴线应与轧制方向成直

角。 材料断后伸长率的测量应根据 ＩＳＯ ６８９２：１９９８ 的标准，采用标距为 ５０ ｍｍ 的矩形截面

样件。
６ ７ ４ ４　 罐壁的最小厚度

６ ７ ４ ４ １　 罐壁的最小厚度应取以下两项数值中的最大者：
ａ）根据 ６ ７ ４ ４ ２～６ ７ ４ ４ ７ 的要求确定的最小厚度；
ｂ）根据高压容器制造规程、包括 ６ ７ ４ ３ 的要求确定的最小厚度；

６ ７ ４ ４ ２　 当罐壁厚度直径不超过 １ ８ ｍ 时，所用标准钢的厚度应不得小于 ５ ｍｍ，或者对于

所用金属，其厚度应不得小于等效的厚度值。 当罐壁厚度直径超过 １ ８ ｍ 时，所用标准钢的厚

度应不小于 ６ ｍｍ，或者对于所用金属，其厚度应不得小于等效厚度值。
６ ７ ４ ４ ３　 当真空隔热罐壁厚度直径不超过 １ ８ ｍ 时，所用标准钢的厚度应不得小于 ３ ｍｍ，
或者对于所用金属，其厚度应不得小于等效厚度值。 当真空隔热罐壁厚度直径超过 １ ８ ｍ 时，
所用标准钢的厚度应不小于 ４ ｍｍ，或者对于所用金属，其厚度应不得小于等效厚度值。
６ ７ ４ ４ ４　 对于真空绝热的罐车，其罐壁和护套总厚度应当符合 ６ ７ ４ ４ ２ 规定的最小厚

度，其罐壁的厚度应不小于 ６ ７ ４ ４ ３ 规定的最小厚度。
６ ７ ４ ４ ５　 不论设计材料为何种，罐壁的厚度都不应小于 ３ ｍｍ。
６ ７ ４ ４ ６　 其他金属相对于标准钢（见 ６ ７ ４ ４ ２ 和 ６ ７ ４ ４ ３）的等值厚度计算公式为：

ｅ１ ＝
２１ ４ｅ０

３ Ｒｍ１×Ａ１

式中　 ｅ１——— 所使用金属壁的等值厚度，ｍｍ；
ｅ０——— 在 ６ ７ ４ ４ ２ 和 ６ ７ ４ ４ ３ 中规定的标准钢的最小厚度，ｍｍ；

Ｒｍ１——— 所用金属最小抗拉强度保证值（见 ６ ７ ４ ３ ３），ＭＰａ；
Ａ１——— 国家或国际标准规定的所用金属的最小断后伸长率的保证值（％ ）。

６ ７ ４ ４ ７　 罐壁厚度不得小于 ６ ７ ４ ４ １～ ６ ７ ４ ４ ５ 规定的厚度。 罐体所有部位的厚度都

不应小于 ６ ７ ４ ４ １～６ ７ ４ ４ ６ 指出的最小厚度，在此厚度下可不予考虑腐蚀裕量。
６ ７ ４ ４ ８　 罐体圆柱体部分与端头部连接处的金属板的厚度不得有突然改变。
６ ７ ４ ５　 操作设备

６ ７ ４ ５ １　 操作设备的安装方式应使其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不会被扳掉或损坏。 如果框架

与罐体或护套与壳体的连接允许有相对运动，则设备的安装方式应允许有相对运动而不会损

坏工作部件。 外部卸货配件（管道联轴器、关闭装置）、截止阀及其支座应有保护措施，以防被

外力扳掉。 装货和卸货装置（包括法兰或螺纹塞）及任何防护帽应能防止被无意打开。
６ ７ ４ ５ ２　 用于装运易燃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上每个装货和卸货开口，应安装至少三个

串联的互相独立的关闭装置。 第一个是尽可能靠近护套安装的截止阀，第二个也是截止阀，第三

个是盲端法兰或与此相当的装置。 最接近护套的关闭装置应是快速关闭装置，在可移动罐柜装

货或卸货过程中发生意外移动或被火焰吞没时能自动关闭。 这个装置也应能遥控操纵。
６ ７ ４ ５ ３　 用于装运非易燃冷冻液化气体的可移动罐柜上每个装货和卸货开口，应安装至少

两个串联的相互独立的关闭装置，第一个是尽可能靠近护套安装的截止阀，第二个是盲端法兰

或与此相当的装置。
６ ７ ４ ５ ４　 对于能在两端关闭，将液体截住的管道段，应安装一个自动泄压装置，以防管道内

３－３７３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压力过分增大。
６ ７ ４ ５ ５　 空隔热罐体不必设观察孔。
６ ７ ４ ５ ６　 外部管道应尽可能集中在一起。
６ ７ ４ ５ ７　 可移动罐柜的每一连接件应明显地标示其功用。
６ ７ ４ ５ ８　 关闭阀（截止阀）或其他关闭装置，应按不小于壳体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额定压

力，并参照运输中会遇到的温度条件加以设计和制造。 所有带螺旋心轴的截止阀应以顺时针

转动手轮的方式关闭。 其他截止阀应明显标出打开和关闭的位置及关闭方向。 所有截止阀的

设计应能防止被无意打开。
６ ７ ４ ５ ９　 使用加压装置时，与该装置连接的液相及气相通道应装有一个尽可能靠近护套的

阀门，以防内装物在加压装置损坏时泄漏。
６ ７ ４ ５ １０　 管道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能避免因热胀冷缩、机械冲击或振动而损坏。 所有管

道应使用合适的材料制造。 为了防止火烧时泄漏，护套与任何排放口第一个关闭装置之间的

通道，只能使用钢管和焊接接头。 关闭装置与该通道连接的方法应符合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

位的要求。 其他地方在必要时应使用焊接接头。
６ ７ ４ ５ １１　 铜管接头应使用钎焊或用相同强度的金属连接。 钎焊材料的熔点不得低于

５２５℃。 比如车螺纹时，接头不得降低管子的强度。
６ ７ ４ ５ １２　 阀门和附件的制造材料，应具有适应可移动罐柜最低设计温度条件的特性。
６ ７ ４ ５ １３　 所有管道及管道配件的爆破压力不得小于壳体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４ 倍，或壳体在

使用中可能因泵或其他装置（泄压装置除外）的作用而受到的压力的 ４ 倍，以二者中较大者为准。
６ ７ ４ ６　 泄压装置

６ ７ ４ ６ １　 每个罐体应安装不少于两个独立的弹簧泄压装置。 泄压装置应在压力不小于最

大允许工作压力时自动打开，在压力等于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１１０％时完全打开。 排气后，这
些装置应在压力下降到比开始排气时的压力低不小于 ９０％时关闭，并在更低的压力下保持关

闭状态。 泄压装置的类型应能经受动态负荷，包括涌动的作用。
６ ７ ４ ６ ２　 用于装运非易燃冷冻液化气体和氢气的壳体，还可按 ６ ７ ４ ７ ２ 和 ６ ７ ４ ７ ３ 的

规定，安装与弹簧泄压装置并联的易碎盘。
６ ７ ４ ６ ３　 泄压装置的设计应能防止异物进入、气体泄漏和形成任何危险的超压。
６ ７ ４ ６ ４　 泄压装置应经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批准。
６ ７ ４ ７　 泄压装置的通过能力和设定

６ ７ ４ ７ １　 在真空隔热罐体失去真空，或用固体材料隔热的罐体失去 ２０％ 隔热性能的情况

下，安装的所有泄压装置的合计能力应足以使壳体内部的压力（包括压力积累），不超过最大

允许工作压力的 １２０％ 。
６ ７ ４ ７ ２　 非易燃冷冻液化气体（氧气除外）和氢气运输时，可使用易碎盘与所需泄压装置

并联的方式来达到这一通过能力。 易碎盘应在公称压力等于壳体试验压力时破裂。
６ ７ ４ ７ ３　 在 ６ ７ ４ ７ １ 和 ６ ７ ４ ７ ２ 所述的情况加上完全被火焰吞没的情况下，所安装的

全部泄压装置的合计通过能力足以把壳体内的压力限制在试验压力。
６ ７ ４ ７ ４　 安全装置所需的能力应按主管机关承认的通用技术规则计算。

３－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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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４ ８　 泄压装置的标记

６ ７ ４ ８ １　 每个泄压装置应有明显的永久性标记，具有以下细节：
ａ）设定的排气压力（ｂａｒ 或 ｋＰａ）；
ｂ）弹簧装置排气压力容许偏差；
ｃ）易碎盘对应于额定压力的参考温度；
ｄ）装置的设计通过能力，ｍ３ ／ ｓ；
ｅ）弹簧泄压装置及易碎盘的流通横截面积 ｍｍ２。
必要时，也应标明以下资料：
ｆ）制造厂名称和有关的产品目录号。

６ ７ ４ ８ ２　 泄压装置上标明的设计通过能力应按 ＩＳＯ ４１２６⁃１：２００４ 和 ＩＳＯ ４１２６⁃７：２００４ 标准

确定。
６ ７ ４ ９　 泄压装置的通道

６ ７ ４ ９ １　 通向泄压装置的通道应有足够大的尺寸，以便使需要排放的物质不受限制地通向

安全装置。 壳体和泄压装置之间不得装有截止阀，除非为维护或因其他原因而装有双联泄压

装置，而且实际使用的泄压装置的截止阀是锁定在开的位置，或者截止阀相互联锁，从而始终

符合 ６ ７ ４ ７ 的要求。 通向排气或泄压装置的开口部位不得有障碍物，以免限制或切断壳体

到该装置的流通。 泄压装置出口如使用排气孔或管道，应能把释放的气体或液体在泄压装置

中受到最小反压力的条件下排到大气中。
６ ７ ４ １０　 泄压装置的位置

６ ７ ４ １０ １　 每个泄压装置的入口应位于壳体顶部，尽可能接近壳体纵向和横向中心的地方。 所

有泄压装置的入口应位于壳体在最大装载条件下的气体空间，并且泄压装置的安装方式应能保证

排出的气体不受限制地排放。 对于易燃的非冷冻液化气体，排出的气体应导离壳体，使之不会冲到

壳体上。 允许使用能使气体流动方向偏转的保护装置，但不能降低所要求的安全装置通过能力。
６ ７ ４ １０ ２　 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未经批准的人员接近泄压装置，而且应对泄压装置加以保

护，以免在可移动罐柜倾覆时造成损坏。
６ ７ ４ １１　 计量仪表

６ ７ ４ １１ １　 除非可移动罐柜采用质量法计量装货，否则应装一个或多个计量装置。 与壳体

介质直接接触的液面指示器和计量仪表，不得使用玻璃或其他易碎材料制造。
６ ７ ４ １１ ２　 真空隔热可移动罐柜的护套中应装有真空计的接头。
６ ７ ４ １２　 可移动罐柜的支承、框架、起吊和紧固件

６ ７ ４ １２ １　 可移动罐柜应设计并制造有支撑结构，以便在运输期间提供牢固的底座。 这方

面的设计应考虑到 ６ ７ ４ ２ １２ 规定的各种力和 ６ ７ ４ ２ １３ 规定的安全系数。 底垫、框架、支
架或其他类似的装置均可使用。
６ ７ ４ １２ ２　 由于可移动罐柜的固定件（例如，支架、框架等）以及起吊和系紧附件等引起的

复合应力，不得对罐体的任何部位造成过大的应力。 永久性的起吊和紧固件应安装在所有可

移动罐柜上，最好安装在可移动罐柜的支承上，但可以固定在罐体支承点的加强板上。
６ ７ ４ １２ ３　 在设计支承和框架时，应考虑到环境的腐蚀作用。
６ ７ ４ １２ ４　 叉槽应当是关闭的。 用于关闭叉槽的装置应是框架上的不可分割部分，或永久性

地附着在框架上。 长度小于 ３ ６５ｍ 的单分隔间可移动罐柜可不用关闭型的叉槽，其条件是：

３－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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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罐体和所有配件均有妥善防护，免受叉刃的撞击；
ｂ）两个插口中心点之间的距离，至少等于可移动罐柜最大长度的 １ ／ ２。

６ ７ ４ １２ ５　 运输过程中无防护的可移动罐柜，按照 ４ ２ ３ ３ 壳体和辅助设备应有能避免因

横向、或纵向撞击或倾覆而损坏的保护措施。 外部装置应有保护，以防壳体介质在可移动罐柜

的配件受撞击或倾覆时释放。 保护措施包括：
ａ）防横向撞击的保护措施（设在壳体两侧中线上的纵向保护钢条）；
ｂ）防止倾覆的保护措施（固定在罐身上的加固环或钢条）；
ｃ）防后部撞击的保护措施（保险杠或挡架）；
ｄ）防壳体因撞击或倾覆而损坏的保护措施（使用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标准的框架）；
ｅ）防可移动罐柜受撞击或倾覆的保护措施，可以使用真空隔热护套。

６ ７ ４ １３　 设计类型批复

６ ７ ４ １３ １　 对于任何新设计的可移动罐柜，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应发给一份设计批准证

书，证明经过主管机关审查的可移动罐柜适合其预定用途，符合本章的要求。 可移动罐柜成批

生产而设计不改时，证书对整批有效。 证书应注明原型试验报告、允许运输的冷冻液化气体、
壳体和护套的制造材料以及批准号码。 批准号码应包括在其领土内得到批准的国家的识别符

号或标志以及注册号码。 如有 ６ ７ １ ２ 所述的替代方案，应在证书上注明。 对一种设计的

批准也可适用于制造材料、厚度、制造技术相同，并有相同的支承、等效的封闭装置和其他附属

装置的较小的可移动罐柜。
６ ７ ４ １３ ２　 设计批准所需的原型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标准规定的适用框架试验的结果；
ｂ）根据 ６ ７ ４ １４ ３ 的首次检查和试验的结果；
ｃ）必要情况下，根据 ６ ７ ４ １４ １ 所述的撞击试验的结果。

６ ７ ４ １４　 检查和试验

６ ７ ４ １４ １　 符合 １９７２ 修订版的《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集装箱定义的可移动罐柜，每种设计

应作型式试验，其动态的、纵向的冲击试验应按照第四部分第 ４１ 章试验标准规范进行。
６ ７ ４ １４ ２　 每个可移动罐柜的罐体和各项设备应在首次投入使用之前作试验和检验（首次试验

和检验），其后每隔最多 ５ 年作试验和检验（定期试验和检验），并在 ５ 年定期试验和检验的中期点

作中间 ２ ５ 年的定期试验和检验。 这种中期性的试验和检验可在规定日期的 ３ 个月之内进行。 按

６ ７ ４ １４ ７ 规定，不论上次定期试验和检验的日期为何时，有必要时应进行例外试验和检验。
６ ７ ４ １４ ３　 可移动罐柜的首次试验和检验应包括设计特性检查，适当考虑到拟装运的非冷

冻液体对可移动罐柜及其配件作内部和外部检查，以及参照 ６ ７ ４ ３ ２ 所述试验压力进行的

压力试验。 压力试验可以是水压试验，也可以经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同意使用另一种液体

或气体进行试验。 在可移动罐柜投入使用之前，还应作密封性试验及所有辅助设备运转良好

的试验。 如果壳体及其配件是分开作的压力试验，应在组装之后一起作密封性试验。 承受满

应力水平的所有焊接处应在首次试验中，用 Ｘ 射线、超声波或其他适宜的无损检测方法进行

检验。 这个规定不适用于护套。
６ ７ ４ １４ ４　 定期试验和检验应包括适当地考虑到所运的冷冻液化气体对可移动罐柜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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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外部检查、密封性试验及所有辅助设备运转良好的试验，适用时检查真空读数。 对于非真空

隔热罐体，定期检验时应拆除护套和隔热物，但只拆除到可靠地评价所需的程度。
６ ７ ４ １４ ５　 （备用）
６ ７ ４ １４ ６　 根据 ６ ７ ４ １４ ２ 的要求，可移动罐柜在最近一次定期试验和检验有效期截止日

之后不得装货和交运。 但是，在最后定期试验和检验有效期截止日之前装货的可移动罐柜可

在该截止日之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期内运输。 另外，在以下情况下可移动罐柜可在最近一次

定期试验和检查有效期截止日之后运输：
ａ）卸空之后清洗之前，以便在重新装货之前进行下一次要求的试验或检验；
ｂ）除非主管机关另做批准，在最后一次定期试验或检验有效期截止日之后不超过 ６ 个月

的时期内，以便将危险货物送回作恰当处置或回收。 运输票据中应提及这项免除。
６ ７ ４ １４ ７　 有必要作例外试验和检验的情况是：可移动罐柜上可以看出有损坏或腐蚀部位

或渗漏，或其他表明存在可能影响可移动罐柜完整性的缺陷的状况。 例外试验和检验的程度

取决于可移动罐柜的损坏或状况恶化程度。 例外试验和检验至少应包括 ６ ７ ４ １４ ４ 规定的

２ ５ 年试验和检验项目。
６ ７ ４ １４ ８　 首次试验和检验中作的内部检查应确保查验壳体无剥蚀、腐蚀、刮伤、凹陷、变
形、焊缝缺陷或任何其他可能造成可移动罐柜不能安全运输的状况。
６ ７ ４ １４ ９　 外部检查应确保：

ａ）对外部管道、阀门（截止阀）、适用时加压 ／冷却系统和垫圈进行检验，查验有无腐蚀部

位、缺陷或任何其他可能造成可移动罐柜不能安全装货、卸货或运输的状况，包括渗漏；
ｂ）确认人孔盖或垫圈没有渗漏；
ｃ）法兰连接或盲端法兰上的螺栓（螺母）缺失的补上，松动的重新上紧；
ｄ）确认所有紧急装置和阀门均无腐蚀、变形及任何可使之无法正常运作的损坏或缺陷，

遥控关闭装置和自关闭截止阀应通过操作证明工作正常；
ｅ）可移动罐柜上应有的标记明晰易辨并符合适用要求；
ｆ）可移动罐柜的框架、支撑和起吊装置状况良好。

６ ７ ４ １４ １０　 ６ ７ ４ １４ １、６ ７ ４ １４ ３、６ ７ ４ １４ ４、６ ７ ４ １４ ５ 和 ６ ７ ４ １４ ７ 所述的试验

和检验，应由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批准的专家进行或验证。 如试验和检验内容之一是压力

试验，试验压力应是可移动罐柜数据铭牌上标明的数值。 应在加压状态下检查可移动罐柜的

壳体、管道或设备有无渗漏。
６ ７ ４ １４ １１　 在可移动罐柜上进行的一切切割、喷烧或焊接作业应经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

参照罐体制造所依据的压力容器规范加以批准。 作业完成后应按试验压力作压力试验。
６ ７ ４ １４ １２　 如发现有任何不安全状况的迹象，可移动罐柜在修好并再次通过试验之前不得

重新使用。
６ ７ ４ １５　 标记

６ ７ ４ １５ １　 每个可移动罐柜都应安装固定在罐体上易于检查处的防锈金属铭牌。 如因可移

动罐柜布局而无法将铭牌永久固定在罐体上，罐体上至少应标明压力容器操作规范所要求的

信息。 在铭牌上应至少标明（使用压印或其他类似方法）下列信息：
ａ）所有者信息：
１）所有者注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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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制造信息：
１）制造国家；
２）制造年份；
３）制造商名称或标志；
４）出厂序列号。
ｃ）批复信息：

１）联合国包装符号： u
n

本符号仅用于证明该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符合 ６ １、６ ２、 ６ ３、６ ５、６ ６ 及 ６ ７ 章的

要求；
２）批准国家；
３）授权批准结构型式的单位；
４）结构型式批准文号；
５）字母“ＡＡ”表示该设计通过替代方案审批（见 ６ ７ １ ２）；
６）罐体设计依据的压力容器运行规范。
ｄ）压力值：
１）最大允许工作压力（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
２）试验压力（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
３）首次压力试验日期（月和年）；
４）首次压力试验见证的识别标记。
ｅ）温度值：
１）最低设计温度（℃）。
ｆ）材料：
１）罐体材料和材料标准；
２）标准钢等效厚度（ｍｍ）。
ｇ）容积：
１）２０℃时罐体水容积（Ｌ）。
ｈ）保温：
１）“绝热”或“真空绝热”（视具体情况）；
２）绝热系统效能（热流量）（Ｗ）。
ｉ）维持时间—准予运输的每种冷冻液化气体的允许保留在可移动罐柜中的时间：
１）冷冻液化气体的全称；
２）参考维持时间（天或 ｈ）；
３）初始压力（表压，ｂａｒ ／ ｋＰａ）；
４）装载程度（ｋｇ）。
ｊ）定期试验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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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最近的定期检验类型（２ ５ 年、５ 年或非例行检验）；
２）最近的定期检验日期（月和年）；
３）进行最近的定期检验和参与进行定期检验的主管机关识别符号。

表 ６ ７ ４ １５ １　 铭牌标识示例

所有者注册号

制造信息

制造国家

制造年份

制造商

出厂序列号

批准信息

u
n

批准国家

结构型式审批授权机构

结构型式批准文号 “ＡＡ”（如适用）

罐体设计规范（压力容器使用规范）

压力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试验压力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首次压力试验日期 （月 ／年） 鉴定人印章：

温度

最低计算温度 ℃

材料

罐体材料与参考标准

标准钢等效厚度 ｍｍ

容积

２０℃时的罐车水容积 Ｌ

保温

“绝热”或“真空绝热”（视情况而定）

热流量 Ｗ

维持时间

准予运输的冷冻液化气体 参考维持时间 初始压力 充装度

日或 ｈ ｂａｒ 或 ｋＰａ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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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定期检验 ／试验

试验类型 试验日期 鉴定人印章 试验类型 试验日期 鉴定人印章

（月 ／年） （月 ／年）

６ ７ ４ １５ ２　 下列信息，应标记在可移动罐柜上或标记在可移动罐柜上牢固地固定着的金属

铭牌上：
１）持有单位和操作单位名称；
２）允许装运的冷冻液化气体（和最低中等量温度）名称；
３）允许装运的每种非冷冻液化气体的最大允许装载质量 ｋｇ；
４）空可移动柜罐重量 ｋｇ；
５）贮存运输气体的设计时间 日（或 ｈ）；
６）根据 ４ ２ ５ ２ ６，可移动罐柜手册。
注：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标识办法，详见第 ５ 部分。

６ ７ ４ １５ ３　 如果可移动罐柜是设计并经批准在近海装卸，“近海用可移动罐柜”一词应写在

标识铭牌上。
６ ７ ５　 拟装运用于非冷冻气体运输的 ＵＮ 多元气体容器的设计、制造、试验和检验要求

６ ７ ５ １　 定义

在本节中：
密封性试验是指用气体对多元气体容器各单元及其辅助设备施加不少于试验压力 ２０％

的有效内压的试验。
管路是指连接各单元装货和 ／或卸货开口的导管和阀门的组合。
ＵＮ 多元气体容器是指气瓶、管子和管束采用管路连接在一起并可用多种方式组装在一

个框架内的设备。 多元气体容器还应包括气体运输时必要的辅助设备和结构件。
最大允许总质量是指多元气体容器自重及允许装运的最大荷载之和。
结构件是指各单元外部的加固部件、紧固部件、防护部件和牢固的护梁。
辅助设备是指测量仪表以及装货、卸货、排气和安全装置。
替代方案是指并非按照本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设计、制造或者测试的便携式罐体或多元气

体容器，其技术要求或测试方法被主管机关认可的一种方案。
单元是指气瓶、管子或管束。

６ ７ ５ ２　 设计和制造的一般要求

６ ７ ５ ２ １　 多元气体容器应能够在装货和卸货时不需拆除结构件。 各单元外部应具有为装

卸和运输提供结构完整性的牢固的护梁。 多元气体容器在设计和制造上应带有支承，以便在

运输期间提供牢固的支座，还应有能够在多元气体容器装到其允许最大允许总质量时将其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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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起吊和系紧装置。 多元气体容器在设计上应能够将其装到运输车辆、铁路货车、海洋和内

河运输的船只上，并且应配备便利机械装卸的底垫、固定件或附件。
６ ７ ５ ２ ２　 多元气体容器的设计、制造和装备方式应使其能够承受它们在正常装卸和运输条

件下会遭遇的一切状况。 设计应考虑到动载荷和疲劳效应。
６ ７ ５ ２ ３　 多元气体容器各单元应用无缝钢制造，并且按照 ６ ２ １ 和 ６ ２ ２ 的规定制造和试

验。 多元气体容器的所有单元应是同一设计类型。
６ ７ ５ ２ ４　 多元气体容器各单元、配件和管道应：

ａ）与拟装运的物质相容（见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４⁃１：２０１２ 和 ＩＳＯ １１１１４⁃２： ２０００ 标准）；
ｂ）被化学作用适当地钝化或中和。

６ ７ ５ ２ ５　 应避免不同金属互相接触，防止因电流作用造成损坏。
６ ７ ５ ２ ６　 多元气体容器，包括任何装置、垫圈和附件的材料，不应对多元气体容器拟装运的

气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６ ７ ５ ２ ７　 多元气体容器的设计应至少能承受由于介质产生的内压以及正常装卸和运输中

的静载荷、动载荷和热载荷，而不会使介质漏损。 设计应证明已考虑到多元气体容器预计使用

期内反复施加这些载荷造成的疲劳效应。
６ ７ ５ ２ ８　 多元气体容器及其紧固件，在其最大允许载荷下，应能承受下列分别施加的静

态力：
ａ）运行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
ｂ）与运行方向垂直的水平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ｇ）；如运动方向未明

确时，则载荷应当为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乘以重力加速度（ｇ）；
ｃ）向上的垂直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ｇ）；
ｄ）向下的垂直方向：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２ 倍（包括重力在内的总载荷）乘以重力加速度

（ｇ）。
６ ７ ５ ２ ９　 在承受 ６ ７ ５ ２ ８ 所述的各种力时，各单元受力最大点上的应力不得超过

６ ２ ２ １ 中有关标准规定的数值，或者在各单元不是按照这些标准设计、制造和试验的情况

下，不得超过使用国主管机关承认或批准的技术规则或标准（见 ６ ２ ５）规定的数值。
６ ７ ５ ２ １０　 在 ６ ７ ５ ２ ８ 所列各种力之下，应采用如下的框架和紧固件安全系数：

ａ）有明确屈服点的钢，对应于保证屈服强度，安全系数取 １ ５；
ｂ）无明确屈服点的钢，对应于保证 ０ ２％ 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及奥氏体钢 １％ 的规定

非比例延伸强度，安全系数取 １ ５。
６ ７ ５ ２ １１　 拟装运易燃气体的多元气体容器应设计接地的可能性。
６ ７ ５ ２ １２　 各单元的固定方式应能防止其与支撑（框架、构架或其他）出现不应有的相对移

动，并防止有害的局部应力集中。
６ ７ ５ ３　 辅助设备

６ ７ ５ ３ １　 辅助设备的配置或设计应能防止可能造成压力储器介质在正常装卸和运输条件

下漏出的损坏。 如果框架和各单元之间的连接允许组合件之间有相对运动，则设备的安装方

式应允许有相对运动而不会损坏工作部件。 管道、卸货配件（管道联轴器、关闭装置）和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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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应加以保护以防被外力扳掉。 通到截止阀的各种管道应足够柔软，以防阀门和管道被切断

或释放出压力储器介质。 装货和卸货装置（包括法兰或螺纹塞）及任何保护帽应能够防止被

无意打开。
６ ７ ５ ３ ２　 拟装运有毒气体（Ｔ、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和 ＴＯＣ 组的气体）的每个单元应配备一个阀

门。 装运（分类号 ２Ｔ、２ＴＦ、２ＴＣ、２ＴＯ、２ＴＦＣ 和 ２ＴＯＣ 的气体）液化气体的管道设计，应使各单

元能够分开装货，并且可以用一个能够加以密封的阀门隔离。 运输易燃气体（Ｆ 组气体）时，须
将各单元分成若干组，每组不超过 ３ ０００ Ｌ，并用阀门隔离。
６ ７ ５ ３ ３　 对于多元气体容器的装货和卸货开口，应有两个串联的阀门安装在每个卸货和装

货导管上容易接近的位置。 其中一个阀门可以是单向阀。 装货和卸货装置可以装在一个支管

上。 在两端关闭、因此可能有液体物质留在里面的管道部分，应装配减压阀，以防形成过高的

压力。 多元气体容器上的各主要隔离阀门应有表明其关闭方向的明显标志。 每个截止阀或其

他关闭装置的设计和制造，应使它们能承受等于或大于 １ ５ 倍多元气体容器试验压力的压力。
带螺旋心轴的所有截止阀应以顺时针转动手轮的方式关闭。 其他截止阀应明显标出开和关的

位置及关闭方向。 所有截止阀的设计和位置应能防止被无意打开。 阀门或附件应使用韧性金

属制造。
６ ７ ５ ３ ４　 管道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能避免因热胀冷缩、机械冲击或振动而损坏。 铜管接

头应使用铜焊或用相同强度的金属连接。 铜焊材料的熔点不得低于 ５２５℃。 辅助设备和管道

的额定压力不得低于各单元试验压力的 ２ ／ ３。
６ ７ ５ ４　 泄压装置

６ ７ ５ ４ １　 用于运输 ＵＮ１０１３ 二氧化碳和 ＵＮ１０７０ 氧化亚氮的多元气体容器单元，应对其进

行分组，每组不超过 ３０００ Ｌ，用阀门隔开。 每个组合件应装有一个或多个泄压装置。 如使用国

主管机关要求，装载其他气体的多元气体容器应安装该主管机关规定的泄压装置。
６ ７ ５ ４ ２　 安装泄压装置时，多元气体容器能够隔离的每个单元或每组单元应装有一个或多

个泄压装置。 泄压装置的类型应能够承受动态力，包括液体涌动，其设计应能防止异物进入、
气体泄漏和形成任何危险的超压。
６ ７ ５ ４ ３　 用于装运 ４ ２ ５ ２ ６ 中便携式罐体规范 Ｔ５０ 所列的某些非冷冻液化气体的多元

气体容器，可装有使用国主管机关要求的泄压装置。 除非专用的多元气体容器装有经批准的

用与所装货物相容的材料制造的泄压装置，否则泄压装置应由弹簧泄压装置和一个前置易碎

盘构成。 易碎盘与泄压装置之间的空间可装一个压力表或适当的信号显示器，用以检测可能

引起减压 装置失灵的易碎盘破裂、穿孔或泄漏。 易碎盘应在标称压力比泄压装置开始排气的

压力高 １０％时破裂。
６ ７ ５ ４ ４　 对于用于装运低压液化气体的多用途多元气体容器，６ ７ ３ ７ １ 规定的泄压装置启

动压力，应以允许用多元气体容器运输的各气体中，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数值最高的气体为准。
６ ７ ５ ５　 泄压装置的通过能力

６ ７ ５ ５ １　 在多元气体容器完全被火焰吞没的情况下，所安装的各泄压装置的总排放能力，
应足以使各单元内的压力（包括积累的压力）不超过泄压装置设定压力的 １２０％ 。 应使用 ＣＧＡ
（美国压缩燃气协会）Ｓ⁃１ ２⁃２００３《泄压装置标准—第 ２ 部分—装压缩气体的货运和便携式罐

体》规定的公式，确定泄压装置系统的最小总排气能力。 ＣＧＡ（美国压缩燃气协会）Ｓ⁃１ １⁃２００３
《泄压装置标准—第 １ 部分—装压缩气体的气瓶》，可用来确定每个单元的排放能力。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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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液化气体，可使用弹簧泄压装置来达到规定的全部排放能力。 在多用途多元气体容器的

情况下，各泄压装置的总排放能力，应以允许用多元气体容器运输的各种气体中要求排放能力

数值最高的气体为准。
６ ７ ５ ５ ２　 装运液化气体的各单元上安装的泄压装置，确定所需的总减压能力，应考虑气体

的热力学性质［例如，低压液化气体，可见 ＣＧＡ（美国压缩燃气协会） Ｓ⁃１ ２⁃２００３《泄压装置标

准—第 ２ 部分—装压缩气体的货运和便携式罐体》；高压液化气体，可见 ＣＧＡ（美国压缩燃气

协会）Ｓ⁃１ １⁃２００３《泄压装置标准—第 １ 部分—装压缩气体的气瓶》］。
６ ７ ５ ６　 泄压装置标记

６ ７ ５ ６ １　 泄压装置应有明显的永久性标记，标明下列信息：
ａ）制造商名称和有关产品目录编号；
ｂ）设定的压力和 ／或设定的温度；
ｃ）最近一次试验日期；
ｄ）弹簧式压力降压装置和易碎盘以平方毫米（ｍｍ２）表示的流动截面积。

６ ７ ５ ６ ２　 对于低压液化气体，弹簧泄压装置上标明的额定排放能力应按 ＩＳＯ ４１２６⁃１：２００４
和 ＩＳＯ ４１２６⁃７：２００４ 标准确定。
６ ７ ５ ７　 泄压装置的连接

６ ７ ５ ７ １　 连接泄压装置的通道，应有足够大的尺寸，以便使需要排放的物质不受限制地通

向泄压装置。 单元和泄压装置之间不得装有截止阀，除非是因为其他原因而装有双联泄压装

置，而且实际使用的泄压装置的截止阀是锁定在开启的位置，或者截止阀相互联锁，使得双联

装置中至少有一个始终是在使用中并能符合 ６ ７ ５ ５ 的要求。 进出排气孔或泄压装置的开口

部位不得有障碍物，以免限制或切断单元到该装置的流通。 所有管道和配件的开口应有至少

同与其相连接的泄压装置入口一样大的流通面积。 卸货导管的标称尺寸应至少同泄压装置出

口的尺寸一样大。 泄压装置的排气孔在使用时，应能把释放的气体或液体在泄压装置受到最

小反向压力的条件下排到大气中。
６ ７ ５ ８　 泄压装置的位置

６ ７ ５ ８ １　 每个泄压装置在最大装载条件下，应与装运液化气体的单元的气体空间保持连

通。 装配的泄压装置，其安装方式应确保排出的气体向上不受限制地排放，以防止排出的气体

或液体冲击 ＵＮ 多元气体容器（ＭＥＧＣｓ）、容器的各单元或人员身上。 对于易燃气体、自燃气体

和氧化性气体，排出的气体应导离单元，使之不会冲到其他单元上。 允许使用能使气流方向偏

转的耐热保护装置，但不能降低所要求的泄压装置能力。
６ ７ ５ ８ ２　 应采取措施，以防止未经允许的人员接近泄压装置，且应对泄压装置加以保护，以
免在多元气体容器倾覆时造成损坏。
６ ７ ５ ９　 计量仪表

６ ７ ５ ９ １　 如多元气体容器拟按质量装货，应安装一个或多个计量装置。 不得使用玻璃或其

他易碎材料制造的液面指示器。
６ ７ ５ １０　 多元气体容器支撑，框架，起吊和紧固件

６ ７ ５ １０ １　 多元气体容器应设置支撑结构，以便在运输期间提供牢固的底座。 这方面的设

计应考虑到 ６ ７ ５ ２ ８ 规定的各种力和 ６ ７ ５ ２ １０ 规定的安全系数。 底垫、框架、支架或其

他类似的装置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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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５ １０ ２　 由于单元的固定件，如支架、框架等以及多元气体容器的起吊和紧固件引起的复

合应力，不得对任何单元造成过分的应力。 永久性的起吊和紧固件应安装在所有多元气体容

器上。 固定件或附件绝不能焊接在单元上。
６ ７ ５ １０ ３　 在设计支撑和框架时，应考虑到环境的腐蚀作用的影响。
６ ７ ５ １０ ４　 如多元气体容器在运输过程中未按照 ４ ２ ５ ３ 的要求加以保护， 应对各单元和

辅助设备加以保护，防止因横向或纵向撞击或倾覆而受到损坏。 外部配件（特别是集流管）应
有保护，以防止多元气体容器撞击或倾覆在这些配件上时，各单元的介质泄漏。

保护措施的例子包括：
ａ）防横向撞击的保护措施（纵向钢条，在水平线位置上保护壳体的两侧）；
ｂ）防倾覆的保护措施（固定在框架上的加固环或钢条）；
ｃ）防后部撞击的保护措施（后保险杠或挡架）；
ｄ）防单元和辅助设备因撞击或倾覆而损坏的保护措施（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标准的

框架）。
６ ７ ５ １１　 设计类型批复

６ ７ ５ １１ １　 对于任何新设计的多元气体容器，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应发给一份设计批准

证书，证明经过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审查的该多元气体容器适合其预定用途，符合本章的要

求，并符合 ４ １ 章和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对有关气体所作的规定。 未改变设计成批生产的多元气体

容器，证书对整批有效。 证书应注明原型试验报告、管道制造材料、单元制造所根据的标准和

批准号码。 批准号码应包括在其领土内得到批准的国家的识别符号或标志。 如有 ６ ７ １ ２
所述的替代方案，应在证书上注明。 一种设计批准也可适用于制造材料、厚度、制造技术相同

并有相同的支承、等效的封闭装置和其他附属装置的较小多元气体容器的批准。
６ ７ ５ １１ ２　 设计批准的形式试验报告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ａ）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标准规定的适用框架试验的结果；
ｂ）６ ７ ５ １２ ３ 所述的首次检查和试验的结果；
ｃ）６ ７ ５ １２ １ 所述的撞击试验的结果；
ｄ）核实气瓶和管路符合适用标准的证明文件。

６ ７ ５ １２　 试验和检验

６ ７ ５ １２ １　 符合修订的 １９７２ 年《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关于集装箱定义的多元气体容器，除
非每种设计有一个代表性原型顺利成功通过《试验和标准手册》 第四部分第 ４１ 章规定的动态

纵向撞击试验，证明设计合格，否则不得使用。
６ ７ ５ １２ ２　 每个多元气体容器的各单元和各项设备应在首次投入使用之前作试验和检验

（首次试验和检验），其后每隔最多 ５ 年作试验和检验（５ 年定期检验和试验）。 按 ６ ７ ５ １２ ５
的规定，不论上次定期试验和检验的日期为何时，必要时应进行计划外试验和检验。
６ ７ ５ １２ ３　 多元气体容器的首次试验和检验，应包括对设计性能的检查，并在充分考虑到拟

装运的气体的情况下，对多元气体容器及其配件作外部检查，以及在 ４ １ ４ １ 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规定的试验压强下进行的压力试验。 管道的压力试验可以是水压试验，也可以经主管机关或

其授权单位同意使用另一种液体或气体进行试验。 在多元气体容器投入使用之前，还应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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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性试验及所有辅助设备运转良好的试验。 如果各单元及其配件是分开作的压力试验，应在

组装之后一起作密封性试验。
６ ７ ５ １２ ４　 ５ 年定期试验和检验应包括按照 ６ ７ ５ １２ ６ 的要求对结构、各单元和辅助设备

作外部检查。 各单元和管道应在包装规范 Ｐ２００ 规定的期间并按照 ６ ２ １ ６ 所述的规定进行

试验。 如果各单元和设备是分开作的压力试验，应在组装之后一起作密封性试验。
６ ７ ５ １２ ５　 有必要作计划外试验和检验的情况是，多元气体容器上可以看出有损坏或腐蚀部位、
渗漏，或其他表明可能影响多元气体容器完整性的缺陷的状况。 例外试验和检验的程度取决于多

元气体容器的损坏或状况恶化程度。 例外试验和检验至少应包括 ６ ７ ５ １２ ６ 规定的检查项目。
６ ７ ５ １２ ６　 在检查过程中应当：

ａ）对各单元外部进行检验，查验有无剥蚀、腐蚀、刮伤、凹陷、变形、焊缝缺陷，或任何其他

可能造成多元气体容器不能安全运输的状况，包括渗漏；
ｂ）对管道、阀门（球阀）和垫圈进行检验，查验有无腐蚀部位、缺陷，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多

元气体容器不能安全装货、卸货或运输的状况，包括渗漏；
ｃ）法兰连接或盲端法兰上的螺栓或螺母缺失的补齐，松动的重新拧紧；
ｄ）所有紧急装置和阀门均无腐蚀、变形及任何可使之无法正常运作的损坏或 缺陷。 遥控

关闭装置和自关闭截止阀应通过操作证明工作正常；
ｅ）多元气体容器上应有的标记明晰易辨并符合适用要求；
ｆ）多元气体容器的框架，支承和起吊装置状况良好。

６ ７ ５ １２ ７　 在 ６ ７ ５ １２ １、６ ７ ５ １２ ３、６ ７ ５ １２ ４ 和 ６ ７ ５ １２ ５ 所述的试验和检验，应
由主管机关批准的机构进行或监督进行。 如试验和检验内容之一是压力试验，试验压力应是

多元气体容器数据标牌上标明的数值。 应在加压状态下检查多元气体容器的各单元、管道或

设备有无渗漏。
６ ７ ５ １２ ８　 如发现任何不安全状况的迹象，多元气体容器在修好并通过适用的试验和检查

之前不得重新使用。
６ ７ ５ １３　 标记

６ ７ ５ １３ １　 每个多元气体容器应安装一块永久固定在多元气体容器上的防腐蚀金属铭牌，
安装位置应当显眼和易于检查。 金属铭牌不得安装在元件上。 各单元应按照 ６ ２ 章作标记。
作为最低要求，应（使用压印或其他类似方法）在铭牌上至少标明下列信息：

ａ）所有者信息：
１）所有者的注册号码。
ｂ）制造信息：
１）制造国家；
２）制造年份；
３）制造商的名称或标记；
４）出厂序列号。
ｃ）批复信息：

１）联合国符号： u
n

本符号仅用于证明包件、软体散装容器、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符合 ６ １、６ ２、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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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６ ６ 或 ６ ７ 章的相关要求， 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２）批准国家；
３）授权批准结构型式的单位；
４）结构型式批准文号；
５）字母“ＡＡ”，如果设计是根据替代方案批准的（见 ６ ７ １ ２）。
ｄ）压力值：
１）试验压力（表压，ｂａｒ）；
２）首次压力试验日期（月和年）。
ｅ）温度值：
１）设计温度范围（℃）。
ｆ）单元 ／容量：
１）单元数量；
２）总水容积（Ｌ）。
ｇ）定期试验和检验：
１）最近一次定期试验的类型（５ 年或计划外）；
２）最近一次定期试验的日期（月和年）；
３）进行最近一次试验的授权机构和鉴定人的识别标记。

表 ６ ７ ５ １３ １　 铭牌标识示例

所有者注册号

制造信息

制造国家

制造年份

制造商

出厂序列号

批准信息

u
n

批准国家

结构型式审批授权机构

结构型式批准文号 “ＡＡ”（如适用）

压力

试验压力 ｂａｒ

首次压力试验日期 （月 ／年） 鉴定人印章：

温度

设计温度范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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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符号亦可以用来指出软集装箱运输散装货物，许可的其他运输方式，满足联合国标准规范 ６ ８ 章的

要求。
 应指出使用的单位。



续上表

单元 ／容量

单元数量

总水容积 Ｌ

定期检验 ／试验

试验类型 试验日期 鉴定人印章 试验类型 试验日期 鉴定人印章

（月 ／年） （月 ／年）

６ ７ ５ １３ ２　 以下信息，应耐久地标记在牢固固定于多元气体容器上的金属铭牌上：
１）操作单位名称；
２）货物最大容许重量 ｋｇ；
３）１５℃时的工作压力 ｂａｒ（表压）；
４）最大容许总质量 ｋｇ；
５）多元气体容器重量 ｋｇ。

３－３８７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第 ６ ８ 章　 金属材料制成罐体的罐式车辆、可
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以及
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制造、装
配、定型、检验（鉴定）、试验与标识要求

　 　 注 １：可移动罐柜和联合国多元气体容器见 ６ ７ 章，纤维增强塑料（纤维塑料）大型罐柜拆

卸式罐箱见 ６ ９ 章，真空操作危废罐见 ６ １０ 章。
注 ２： 在 轨 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 铁 路 上 使 用 罐 式 集 装 箱、 拆 卸 式 罐 箱 和 多 元 气 体 容 器

见 ４ ３ ２ １ ８。
注 ３：根据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３：１９９５ 和可移动罐柜 Ｔ１～ Ｔ２３、Ｔ５０、Ｔ７５ 规范制造的罐式集

装箱见 ６ ７ 章。
６ ８ １　 适用范围

６ ８ １ １　 写满整行的要求条款适用于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以及

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
分成两栏单列的要求适用于：
———左侧栏要求适用于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和多元气体车辆；
———右侧栏要求适用于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

６ ８ １ ２　 这些要求适用于采用金属材料制造的

　 　 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 　 　 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

容器，
　 　 用于运输气态、液态、固态粉末状或颗粒状物质。
６ ８ １ ３　 在 ６ ８ ２ 中给出了用于运输各种类属物质的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拆
卸式罐箱，以及运输第 ２ 类气体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相应要求。 ６ ８ ３ ～ ６ ８ ５
中给出了用于补充和修正 ６ ８ ２ 要求的特殊要求。
６ ８ １ ４　 关于这些罐车使用的条款，见 ４ ３ 章。
６ ８ ２　 适用于所有类属危险货物的要求

６ ８ ２ １　 制造

基本原则

６ ８ ２ １ １　 罐体及运行件和结构件应保证在以下情况下没有泄漏（通过排气口泄漏的气体

除外）：
——— ６ ８ ２ １ ２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３ 规定的在正常运输条件下的静态和动态应力；
——— ６ ８ ２ １ １５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６ 规定的最小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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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８ ２ １ ２　 罐式车辆及其装置应能承受手册

Ｎｏ Ｏ＋Ｐ ５１６ 附件 １４《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铁路和轨

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之间的货车技术规定和车辆

容限技术条件》①规定的静态和动态作用力的

组合。

　 　 罐式集装箱及其紧固装置应能承受下列

作用力所形成的最大载荷：
———运行方向（纵向）：总质量的 ２ 倍；
———与运行方向垂直的水平方向 （横

向）：总质量（在无法明确运行方向时，每个方

向均为总质量的 ２ 倍）；
———垂直向上：总质量；
———垂直向下：总质量的 ２ 倍。

６ ８ ２ １ ３　 罐体壁厚应至少达到下列章节中所要求的数值：

　 　 ６ ８ ２ １ １７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８ 　 　 ６ ８ ２ １ １７～６ ８ ２ １ ２０
６ ８ ２ １ ４　 罐体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６ ８ ２ ６ 所列标准的要求，或符合主管机关认可的技术

规则要求及 ６ ８ ２ ７ 规定要求，其中材料的选择和罐体壁厚的确定应考虑装料以及工作时的

最高和最低温度，且应满足 ６ ８ ２ １ ６～６ ８ ２ １ ２６ 的最低要求。
６ ８ ２ １ ５　 用于装载某些危险介质的罐体应当采取附加保护措施。 可以根据介质的固有危

险性而增加罐体壁厚（增加计算压力），或采用保护装置（见 ６ ８ ４ 的特殊要求）。
６ ８ ２ １ ６ 　 焊缝焊接操作应熟练，并能保证结构充分的安全。 焊缝的焊接及检查应符合

６ ８ ２ １ ２３ 的要求。
６ ８ ２ １ ７　 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罐体，防止内负压（真空）造成罐体变形的危险。

除了按照 ６ ８ ２ ２ ６ 的要求设置真空阀的罐体外，所有罐体的设计应确保其能承受大于

等于 ２１ ｋＰａ（０ ２１ ｂａｒ）以上的外部压力。 仅用于运输Ⅱ或Ⅲ类包装，且在运输中不会液化的固

体物质（粉末或颗粒）的罐体，可以按外部压力（余压）大于等于 ５ ｋＰａ（０ ０５ ｂａｒ）设计。 真空阀

的开启压力不超过罐体的外部设计压力。 未设真空阀的罐体，应能承受运行时可能出现的至

少 ４０ ｋＰａ（０ ４ ｂａｒ）的外部压力（余压）。
罐体材料

６ ８ ２ １ ８　 罐体应采用合适的金属材料制造，除各介质类属中对温度范围另有规定外，在下

列温度范围内，罐体应当耐脆性断裂和应力腐蚀裂纹

　 　 在－５０～５０ ℃温度范围内。 可与主管机关

协商后采用其他温度范围。
　 　 在－２０～５０℃温度范围内。

６ ８ ２ １ ９　 与装载介质接触的罐体或其保护性衬里，所用材料应不含有易与装载介质发生危险

性反应（见 １ ２ １ 的“危险性反应”定义）进而形成危险化合物或严重削弱罐体材料强度的物质。
如果运输介质和罐体制造所用材料之间的接触使罐车的壁厚有连续削弱，应在制造时适

当增加罐车壁厚。 在计算罐体壁厚时，应不考虑用于腐蚀的附加厚度。
６ ８ ２ １ １０　 焊接罐体的焊缝处和焊接临近区域，只应使用无缺陷的可焊性材料，其能保证环

境温度为以下温度时具有足够的抗冲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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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主管机关根据国内或国际规程（例如：欧洲铁路系统子系统《车辆—货车》互换使用技术说明书

规定的方法、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第 ３２１ ／ ２０１３ 号规程）规定的方法，作为对其他要求的补充，评价要求符

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并为证实该决定颁发了相应证书，认为要求已被执行。



　 　 －５５℃ 　 　 －２０℃
　 　 尤其是在焊缝处和焊接邻近区域。

　 　 可与主管机关协商后采用其他温度范围。
　 　 禁止使用水淬钢来制造钢焊罐体。 如果使用细晶粒钢，根据材料技术特性，屈服强度 Ｒｅ

的保证值不应超过 ４６０ ＭＰａ，抗拉强度 Ｒｍ 上限保证值不应超过 ７２５ ＭＰａ。
６ ８ ２ １ １１　 制造焊接罐体所用钢材 Ｒｅ ／ Ｒｍ 比值不得超过 ０ ８５。
式中　 Ｒｅ——— 有明显屈服点钢材的屈服强度，或 ０ ２％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钢材屈服强度

（对奥氏体钢为 １％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Ｒｍ——— 抗拉强度。

在各种情况下，材料检验证明书中标明的值应满足该比值要求。
６ ８ ２ １ １２　 钢材断后伸长率（％ ），应不小于：

１０ ０００
抗拉强度（ＭＰａ）

％

在任何情况下，细晶粒钢应不低于 １６％ ，其他钢则应不低于 ２０％ 。
对于铝合金，断裂伸长率应不低于 １２％ ②。

罐体厚度的计算

６ ８ ２ １ １３　 用于确定罐体壁厚的压力不应小于计算压力，但 ６ ８ ２ １ １ 中提到的应力也应

予以考虑，如果必要，下列应力也应考虑：

　 　 当罐车有预应力自支撑结构，罐车的设计

应考虑在其他应力之外增加该预应力。
　 　 在这些应力下，须保证的安全系数如下：

———对于有明显屈服点的金属：相对于明

显屈服点，安全系数为 １ ５；
———对于没有明显屈服点的金属，相对于

０ ２％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其安全系数为 １ ５
（对奥氏体钢为 １％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６ ８ ２ １ １４　 计算压力见本规则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的罐车代码（见 ４ ３ ４ １）的第 ２ 部分。
当出现“Ｇ”时，应遵守下列要求：
ａ）用于运输 ５０℃时饱和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１０ ｋＰａ（１ １ ｂａｒ）（绝对压力）的介质，采用重力

卸料的罐体，其计算压力应是所运输介质液柱静压力的 ２ 倍，但是不能低于相应高度水柱静压

力的 ２ 倍。
ｂ）用于运输 ５０℃时饱和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１０ ｋＰａ（１ １ ｂａｒ）（绝对压力）的介质，采用压力

装料或卸料的罐体，其计算压力应等于装料压力或卸料压力的 １ ３ 倍。
当给定最小计算压力的数值（表压）时，罐体的计算压力也应不低于装料压力或卸料压力

的 １ ３ 倍。 此时应满足下列最低要求：
ｃ）用于运输 ５０℃时饱和蒸气压力高于 １１０ｋＰａ（１ １ ｂａｒ），且沸点大于 ３５℃的介质的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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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钢板拉伸试样的轴线应与钢板轧制方向垂直。 常规断后伸长率应采用圆形截面试样进行测量，试样

长度 ｌ 应为直径 ｄ 的 ５ 倍（ ｌ＝ ５ｄ）；如果试样为矩形截面，试样长度应由下面公式进行计算：ｌ＝ ５ ６５ Ｆ０ ，式中

Ｆ０ 为试样的初始横截面积。



无论采用何种装料或卸料系统，其设计所用计算压力应不小于装料或卸料压力的 １ ３ 倍与

１５０ ｋＰａ（１ ５ ｂａｒ）（表压）的较大值。
ｄ）用于运输沸点不大于 ３５℃的介质的罐体，无论采用何种装料或卸料系统，其设计所用

计算压力应等于装料或卸料压力的 １ ３ 倍，且不小于 ０ ４ ＭＰａ（４ ｂａｒ）（表压）。
６ ８ ２ １ １５　 在试验压力下，罐体最大应力点处的应力 σ 不应超过下面规定的极限值，且必须

考虑由于焊接可能会削弱。

６ ８ ２ １ １５ １　 确定试验压力的压力应不小于：
——— １ ３ 倍工作压力（如果各危险级别没

有做特殊说明）；
——— 当最大工作温度时液体蒸气或气体

余压和当罐车与相邻罐车发生冲击作用时液

压冲击压力的总和。
液压冲击压力根据公式确定：

ｐ＝Ｎ·
ｍ物质

ｍ毛
· １

Ｆ
　 　 （ＭＰａ）

式中　 Ｎ——— 对自动车钩的冲击力，Ｎ＝３ ０ＭＮ；
ｍ物质———罐车满载时，罐车内装物质量，ｋｇ；
ｍ毛——— 罐式车辆毛重，ｋｇ；

Ｆ——— 罐车内横截面面积，ｍ２。
６ ８ ２ １ １６　 允许的应力等于：

———设计压力时，二者中的较小值：
［σ］ ＝ ０ ７５Ｒｅ［ＭＰａ］或［σ］ ＝ ０ ５Ｒｍ［ＭＰａ］；

——— 试验压力时（根据确定试验压力的

压力确定）：

［σ］ ＝ ０ ９Ｒｅ［ＭＰａ］

　 　 （备用）

　 　 对于所有金属和合金，在试验压力下，应
力［σ］应低于下面公式给出的较小值：

［σ］ ≤０ ７５Ｒｅ 或［σ］≤０ ５Ｒｍ

式中　 Ｒｅ——— 拉伸时的最小标准屈服强度，或 ０ ２％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的屈服强度（对奥氏

体钢为 １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Ｒｍ——— 抗断裂强度。

此处 Ｒｅ 和 Ｒｍ 的值应是材料标准规定的最小值。 如果金属或合金没有材料标准，此处 Ｒｅ

和 Ｒｍ 的值应由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认可。
当采用奥氏体钢时，如果材料检验证书中所列的值大于材料标准中规定最小值，则可以采

用较大值，但所采用的较大值不得超过材料标准中规定最小值的 １５％ 。 如采用 ６ ８ ２ １ １８ 中

的公式，则不能超过材料标准中规定的最小值。

　 　 在大于等于 ５０ ℃温度下运行的罐车，其
允许应力根据主管机关的指示降低。

无车架罐式车辆计算压力下的允许应力

等于规定允许应力的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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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罐体厚度

６ ８ ２ １ １７　 罐体壁厚应不低于由下面两个公式计算出的较大值：

ｅ＝
ＰＴＤ

２ σ[ ] λ

ｅ＝
ＰＣＤ
２ σ[ ]

式中　 ｅ——— 最小罐体车厚度，ｍｍ；
ＰＴ——— 试验压力，ＭＰａ；
ＰＣ——— 按照 ６ ８ ２ １ １４ 中指定的计算压力，ＭＰａ；
Ｄ——— 罐体的内径，ｍｍ；

［σ］——— ６ ８ ２ １ １６ 中规定的许用应力，ＭＰａ；
λ——— 系数，考虑由于焊接造成的任何削弱，且与 ６ ８ ２ １ ２３ 中规定的检查方法有关。

壁厚无论如何不得小于下列章节中的规定：

６ ８ ２ １ １８　 软钢③罐体厚度应不低于 ６ ｍｍ；
其他金属罐体的厚度应不小于等效厚度。 如

果用于运输粉末状或颗粒状介质，软钢③罐体

的厚度应减少到 ５ｍｍ，其他金属罐体的厚度应

不小于等效厚度。
　 无论采用哪种金属，罐体的壁厚绝不能小于

４ ５ ｍｍ。

　 　 ６ ８ ２ １ １８～６ ８ ２ １ ２０
软钢③ 罐体壁厚应不低于 ５ ｍｍ （符合

６ ８ ２ １ １１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２ 的要求）；其他金

属罐体的壁厚应不小于等效厚度。
如果直径④大于 １ ８ ｍ，除了用于运输粉末

状或颗粒状介质外，软钢③罐体的壁厚应增加到

６ｍｍ；其他金属罐体的壁厚应不小于等效厚度。
无论采用哪种金属，罐体的壁厚绝不能小

于 ３ ｍｍ。

　 　 “等效厚度”指由下面的公式⑤计算得到的厚度：

ｅ１ ＝
４６４ｅ０

３ （Ｒｍ１Ａ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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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软钢”和“标准钢”的定义见 １ ２ １。 这里的软钢也指 ＥＮ 标准材料中的软钢，其最小抗拉强度在

３６０～４９０ Ｎ ／ ｍｍ２ 之间，且最小断后伸长率符合 ６ ８ ２ １ １２ 的要求。
④ 对非圆形横截面的罐体，例如箱形或椭圆形的罐体，此处直径应与同样面积圆形横截面的直径一致。 对具

有上述形状的横截面，罐体的凸面半径，侧面不能超过 ２０００ｍｍ，或顶部和底部不能超过 ３０００ｍｍ。
⑤ 这个公式来源于通用公式：

ｅ１ ＝ ｅ０
３ Ｒｍ０Ａ０

Ｒｍ１Ａ１
( ) ２

式中　 ｅ１——— 所采用金属罐体的最小壁厚，ｍｍ；
ｅ０——— 根据 ６ ８ ２ １ １８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９，普通强度钢罐体的最小壁厚，ｍｍ；

Ｒｍ０——— ３７０（参考刚抗拉强度，见 １ ２ １ 的定义），Ｎ ／ ｍｍ２；
Ａ０——— ２７（参考钢断后伸长率），％ ；

Ｒｍ１——— 所采用金属的最小抗拉强度，Ｎ ／ ｍｍ２；
Ａ１——— 在拉应力作用下，所采用金属的最小断后伸长率，％ 。



６ ８ ２ １ １９　 （备用）

６ ８ ２ １ ２０　 （备用）

　 　 如果依据 ６ ８ ２ １ ２０ 设置有用来防止罐

体损坏的保护装置，主管机关可以允许上述最

小壁厚按照规定的保护装置成比例减小。 但

是，直径小于或等于 １ ８ ｍ 的软钢③罐体，上
述厚度不应小于 ３ ｍｍ，其他金属罐体的厚度

不应小于等效厚度。 直径大于１ ８ ｍ的软钢③

罐体，上述的最小厚度应当增加到 ４ ｍｍ；其他

金属罐体的厚度应不小于等效厚度。
　 等效厚度为由 ６ ８ ２ １ １８ 中的公式计算得

到的厚度。
　 依据 ６ ８ ２ １ ２０ 设置有防止损坏保护装置

的罐体壁厚应不小于下表中给出的值。

罐体直径
不小于
１ ８ ｍ

大于
１ ８ ｍ

罐
体
壁
最
小
厚
度

奥氏体不锈钢 ２ ５ ｍｍ ３ｍｍ

双相不锈钢 ３ｍｍ ３ ５ ｍｍ

其他钢 ３ｍｍ ４ｍｍ

铝合金 ４ｍｍ ５ｍｍ

９９ ８０％的纯铝 ６ｍｍ ８ｍｍ

在 ６ ８ ２ １ １９ 中涉及的保护装置可能由
下列结构组成：

——— 像“三明治”一样的全包覆外保护
装置；

——— 罐体被纵向和周向骨架完整支撑的
结构；

——— 双层壁结构。
对于夹层空间抽真空的双层壁罐体，护套

金属厚度与罐体壁厚之和应符合 ６ ８ ２ １ １８
规定的最小壁厚要求，且罐体自身壁厚不应低
于 ６ ８ ２ １ １９ 中规定的最小厚度。

对于固体保温层厚度至少为 ５０ ｍｍ 的双
层壁罐体，当护套采用软钢③时，厚度不小于
０ ５ ｍｍ；当采用玻璃纤维增强的塑料材料时，
厚度至少为 ２ ｍｍ。 具有冲击吸收能力的硬质
泡沫塑料可以作为固体保温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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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软钢”和“标准钢”的定义见 １ ２ １。 这里的软钢也指 ＥＮ 标准材料中的软钢，其最小抗拉强度在

３６０～４９０ Ｎ ／ ｍｍ２ 之间，且最小断后伸长率符合 ６ ８ ２ １ １２ 的要求。



６ ８ ２ １ ２１　 罐壁 ｅ０ 的额定厚度应不小于

６ ８ ２ １ １７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８ 中规定的最小计算

厚度值，以及以下补充值：
——— 板厚度负公差；
——— 拉伸和模压时变薄；
——— 在罐车有效期内因运输物质所产生

的腐蚀损耗和颗粒磨损，并考虑到

防腐蚀衬里的稳定性。

　 　 （备用）

６ ８ ２ １ ２２　 （备用）
焊接和检查

６ ８ ２ １ ２３　 进行焊接作业的制造商资格应由主管机关认可。 焊接工作应由熟练的焊工按焊

接规程完成，焊接规程的有效性（包括可能进行的热处理）应已通过试验的验证。 应采用 Ｘ 射

线、超声波或其他无损检测进行试验，并确保焊接质量。
必须根据 ６ ８ ２ １ １７ 中用于计算罐体厚度的系数 λ 值，进行以下试验：
λ＝０ ８：所有焊缝应尽可能地从两侧进行目视检查，并通过无损检测。 所有被检查焊缝总长度

不小于全部纵焊缝、环缝和径向焊缝（罐车封头）总长度 １０％的 Ｔ 形焊接接头都应进行试验；
λ＝ ０ ９：在整个长度上的所有纵缝、接头、２５％ 长度的环形焊缝和大直径部件装配时的焊

接工作都应进行无损检测。 所有焊缝应尽可能地从两侧进行目视检查；
λ＝ １：对所有焊缝都应进行无损检测，而且应尽可能地从两侧进行检查。 必须挑选试样来

检查焊接工作的质量。
如果主管机关对焊缝质量有异议，则可要求进行附加检查。

　 　 焊接罐车使用奥氏体不锈钢或带奥氏体

钢防腐层的双层钢时，焊缝应进行抗腐蚀裂化

性试验。
其他制造要求

６ ８ ２ １ ２４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见 ６ ８ ２ １ ２），无论发生任何变形，保护衬里都可以保持良

好的密封性。
６ ８ ２ １ ２５　 罐体绝热层应不妨碍自由进入主要设备或影响其正常功能。
６ ８ ２ １ ２６　 如果用于运输闪点不大于 ６０℃的可燃性液体的罐体配有非金属保护性衬里（内
衬层），保护性衬里应设计成不会出现静电燃烧危险的形式。

６ ８ ２ １ ２７　 用于运输闪点不大于 ６０ ℃的液

体或易燃气体，以及 ＵＮ１３６１ 碳、或 ＵＮ１３６１ 炭

黑，Ⅱ类包装的所有罐式车辆部分应具有与车

辆运行部分的导电连接，以此保证电气接地。
必须避免一切可能引起电化学腐蚀的金属

接触。

　 　 用于运输闪点不大于 ６０℃的液体或易燃

气体，以及 ＵＮ１３６１ 碳、或 ＵＮ１３６１ 炭黑，Ⅱ类

包装的所有罐式集装箱部分应具有电气接地

装置。 必须避免一切可能引起电化学腐蚀的

金属接触。

６ ８ ２ １ ２８　 （备用）
６ ８ ２ １ ２９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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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８ ２ ２　 设备配件

６ ８ ２ ２ １　 可以使用适宜的非金属材料制造运行设备和结构设备。

　 　 焊接至罐体的运行设备焊接接头应保证

罐体在事故情况下加载时不漏气。
可以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 框架连接：采用承载动荷载的垫板

加固；
——— 进入疏水管道、阀门控制装置的上

层道路、楼梯支架以及其他承载托架：采用焊

接加强板固定；
——— 合适的尺寸或其他保护措施（例如：

假定折断地点）。
　 　 设备配件的设置应当可以避免在运输或装卸操作过程中出现断裂或损坏的危险。 应具备

与罐体本身相当的可靠性等级并满足 ６ ８ ２ １ １ 中的要求。
管道的设计、制造和安装成能够避免因膨胀、收缩、机械冲击或振动而产生损坏的形式。
运行设备应能承受罐式车辆或罐式集装箱翻转 １８０°时所运货物的压力并保证该位置处

的罐车密封性。
垫圈应采用与所运输介质相兼容的材料制造，并随着因老化失效及时更换。
保证运行设备密封性的垫圈的设计和安装，应能保证其设备在使用时不会被损坏。

６ ８ ２ ２ ２　 如果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所列罐车设计代码第 ３ 部分中包括字母 “ Ａ” （见

４ ３ ４ １ １），其底部卸料口，应至少配备 ２ 个串联在一起并各自独立的关闭装置，包括：
——— 外部截止阀，带有由可锻金属制成的接管；
——— 安装在每个接管端部的关闭装置，可以是螺塞、盲法兰或其他等效装置。 关闭装置

必须关闭得足够紧而不会让装载的介质产生泄漏。 可以采取措施，以便在卸料管道关闭装置

完全关闭之前，安全释放压力。
如果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所列罐车设计代码第 ３ 部分中包括字母“Ｂ”（见 ４ ３ ３ １ １ 或

４ ３ ４ １ １）的罐车，其底部卸料口，应至少配备 ３ 个串联在一起并各自独立的关闭装置，包括：
——— 安装在罐体内部或者安装在焊接凸缘或对接法兰上的内部截止阀；
——— 安装在每个接管端部的外部截止阀或等效装置⑥

　 　 安装在每个接管底部； 　 　 尽可能靠近罐体安装；
　 　 ——— 安装在每个接管端部的关闭装置，可以是螺塞、盲法兰或其他等效装置。 关闭装置

须关闭得足够紧而不会让装载的介质产生泄漏。 可以采取措施，以便在卸料管道关闭装置完

全关闭之前，安全释放压力。
罐车上涂有硬橡胶或热塑性涂层、用于运输某些可结晶的或黏度很高的介质的罐体的内

置截止阀可以采用配备有附加保护装置的外部截止阀代替。
内置截止阀应从上面或从下面进行操作。 在两种情况下“开启或关闭”内部截止阀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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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都应尽可能的从地面上进行控制。 内置截止阀操纵装置应设计成能防止由于冲击或其他疏

忽而引起的意外开启的形式。
在外部操纵装置损坏的情况下，内置截止阀应能继续处于工作状态。
为了避免外部设备（管道、侧面的关闭装置）损坏时造成所装介质的损失，应保护内置截

止阀及其安装基座以防被外力拧掉，或者设计成可承受所列负载的结构形式。 装料、卸料装置

（包括法兰或螺塞）和保护帽（如有）应当能够防止任何意外开启。
关闭装置的位置和关闭方向应清晰可见。
如果 ３ ２ 表 Ａ 第 １２ 栏中所列的罐车设计代码第 ３ 部分中包括字母“ Ｃ” 或“Ｄ” （见

４ ３ ３ １ １ 和 ４ ３ ４ １ １），罐体上的所有开口都应高于液面。 这些罐体在液面之下不应有管

道或分支。 但是，在罐车设计代码第 ３ 部分中包括字母“Ｃ”的罐车，罐体底部可以有排污口。
这些开口应能够通过法兰来密封防漏，其结构应由主管机关或其授权单位批准。
６ ８ ２ ２ ３　 非密闭罐车可配备真空阀（排气阀），

　 　 或强制驱动的呼吸阀，
　 　 以避免罐体内部产生无法承受的负压（真空）；该阀门应调整为压力不超过罐车罐体的设

计外部压力（见 ６ ８ ２ １ ７）时能够打开的形式。 密闭罐车不允许设置真空阀强制驱动的呼

吸阀。
此时，罐车代码为 ＳＧＡＨ、Ｓ４ＡＨ 或者 Ｌ４ＢＨ 并且配备有开启压力不低于 ２１ ｋＰａ（０ ２１ ｂａｒ）

负压真空阀的罐车，应视为密闭罐。 仅用于运输Ⅱ类或Ⅲ类包装且在运输中不会液化的固体

介质（粉末或颗粒）的罐车，负压（真空）可降低至不低于 ５ ｋＰａ（０ ０５ ｂａｒ）。
真空阀

　 　 或强制驱动的呼吸阀，
　 　 在用于装运符合第 ３ 类闪点标准的介质的罐车上使用的真空阀或带强制驱动的呼吸阀，
以及呼吸装置（见 ６ ８ ２ ２ ６），应采用适当的防护装置以防止火星直接进入罐体内部，或是罐

车应具有能够承受爆破压力的罐体，即能够保持无泄漏，但允许罐体内部产生变形。
如果防护装置由一个合适的消焰器或阻火器组成，则应尽可能设置在靠近罐体或者罐体

隔仓处。 多隔仓罐车的每个隔仓应进行单独防护。

　 　 配备强制驱动呼吸阀的罐车的真空阀与

驱动装置之间的固定装置应制成可以防止因

无意撞击或意外倒置而使得内装物打开和流

至罐车外表面的形式。
６ ８ ２ ２ ４　 罐体或每一隔仓应配有足够大的、可以进行内部检查的开口。

　 　 此开口应配备试验压力不小于 ０ ４ ＭＰａ
（４ ｂａｒ）的关闭装置。 设计压力大于 ０ ６ ＭＰａ
（６ ｂａｒ）的罐车不允许使用翻盖（锁闩式）关闭

装置。
６ ８ ２ ２ ５　 （备用）
６ ８ ２ ２ ６　 用于运输 ５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１０ ｋＰａ（１ １ ｂａｒ）（绝对压力）液体的罐车，应配

备一个呼吸装置，以及一个能够防止罐翻滚时装载介质的溢出的安全装置；否则，应当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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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８ ２ ２ ７ 或 ６ ８ ２ ２ ８ 的要求。
６ ８ ２ ２ ７　 用于运输 ５０ ℃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１０ ｋＰａ（１ １ ｂａｒ）且沸点（沸腾起始点）超过

３５℃液体的罐车，应具备一个安全阀，该安全阀应在表压不低于 １５０ ｋＰａ（１ ５ ｂａｒ）时调节动

作，在压力不超过试验压力时完全开启；否则，应符合 ６ ８ ２ ２ ８ 的要求。
６ ８ ２ ２ ８　 用于运输沸点（沸腾起始点）不超过 ３５℃液体的罐车，应具备一个安全阀，该安全

阀应在表压不低于 ３００ ｋＰａ（３ ｂａｒ）时调节动作，在压力不超过试验压力时完全开启；否则，它们

应采用密闭罐⑦。
６ ８ ２ ２ ９　 与用于运输闪点不超过 ６０ ℃可燃性液体或可燃性气体的铝质罐体接触，容易发

生摩擦或碰撞的可移动部件：如盖子、密闭装置等，不应采用易腐蚀的钢材制造。
６ ８ ２ ２ １０　 如果密闭罐车配有安全阀，则在安全阀之前应设置一个保护膜（爆破片），并满

足下列条件：
———安全阀和保护膜的安装应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
———在保护膜与安全阀之间应能够安装一个压力表或者合适的信号装置，适宜确定膜片

的完整性或安全装置的泄漏。
６ ８ ２ ３　 正式型式认可

６ ８ ２ ３ １　 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应对每个认可的新型罐式车辆、可拆卸罐车、罐式集装箱、
拆卸式罐箱、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签发检验证书（证明文件或许可），以证明所研究

类型，包括其紧固装置满足预期目的用途且符合 ６ ８ ２ １ 的制造要求、６ ８ ２ ２ 中所列的设备

要求以及所运不同类型介质的特殊要求。
证书应包含：
———试验结果；
———型式的批准编号；

　 　 批准号⑧ 由确认国家的标识及登记号

组成。

　 　 ———符合 ４ ３ ３ １ １ 或 ４ ３ ４ １ １ 的罐车代码；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中所列、涉及到有关制造（ＴＣ）、装置（ＴＥ）、型式认可（ＴＡ）等

６ ８ ４ 中特殊条款的罐车运送物质字母数字代码，已经被正式批准；
———如有必要，罐车运送物质名称和 ／或物质类别已被正式批准。
应指出其化学名称或相应的类属条目（见 ２ １ １ ２），以及分类、分类代码和包装级别。

除第 ２ 类介质和 ４ ３ ４ １ ３ 中列出介质之外，许可介质可能未列举。 此种情况下，根据

４ ３ ４ １ ２ 中基于罐代码进行许可索引的介质组别，在考虑相关特殊条款的情况下，可以采

用该罐车运输。
证书中所列介质或符合许可索引的介质组别，通常应与罐车的特性相兼容。 如果型号

确认时，未能彻底调查这一相容性，则在检验证书中应包括备用意见。
证书的复印件应附在每台罐式车辆、多元气体车辆或者多元气体容器的全套技术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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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密闭罐的定义见 １ ２ １。
⑧ 国家标识根据 １９６８ 年维也纳道路公约确定。



（见 ４ ３ ２ １ ７）。
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应该依据申请人的要求，对 ６ ８ ２ ６ １ 表中所列出标准的阀门和

其他辅助装置，按下文涉及的标准分别进行型式认可。 此单独的型式认可应在发放罐车证书

考虑，如果提交的阀门和其他装置的试验结果满足使用要求，则应被认可。
６ ８ ２ ３ ２　 如果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者多元气体容器批量制造，则这批批量制造或根据原

型制造的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者多元气体容器的认可有效。
正式型式认可可以用于批准有限改变的罐车。 这些改变要么是降低了罐车的载荷和压力

（如减小压力、减少质量、减少体积等），要么是增加结构的安全性能（如增加壁板厚度、使用更

多的防波板、减小开口的直径等）。 应在正式型式认可证书中列出允许的有限的改变。
６ ８ ２ ３ ３　 ６ ８ ４ＴＡ４ 中的特殊条款和 １ ８ ７ ２ ４ 的要求不适用时，应采用下列罐车要求。

型式认可的有效期最长为 １０ 年。 在此期间内，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包括引用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发生变更，以致已经被批准的型式认可与其不相符时，批
准该型式认可的主管机关或其指定机构应该撤销该型号并告知该型式认可的持有者。

注：已有型式认可被撤销的时间，见 ６ ８ ２ ６ 中第 ５ 列或者 ６ ８ ３ ６ 表所述。
如果型式认可已经失效或者被撤销，则应禁止生产按照该型式认可制造的罐车、多元气体

车辆或者多元气体容器。
型式认可已经失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况下，型式认可中所列涉及使用、定期检查、中间检验

（鉴定）和试验的相关规定应适用于型式认可失效或者被撤销之前制造的罐车、多元气体车辆

或者多元气体容器，如果其可以依据下列要求进行运行。
只要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者多元气体容器继续符合《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要求，则可以继续使用。 只有在 １ ６ 章中的相关过渡措施允许运行的情况下，这些不符合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的设备才可以继续使用。
型式认可可以在延期时间适用于全面审查和评估《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条款符合性的基础上进行延期。 正式证实型式认被撤销后，不允许进行延期。 不影响符

合性（见 ６ ８ ２ ３ ２）的已批准型式认可所做的临时修订，不能延长或者更改规定的证书有

效期。
注：除签发原始许可的机构之外，符合性评估和全面审查还可以依法由其他机构或指定机

构执行。
型式认可证书签发机构应保存在整个有效期内和延期内（如果被延期）所有型式认可

文件。
如果型式认可证书签发机构的批准被撤销或者限制，或者当该组织不再运行时，主管机关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证这些原有文件能被其他检查机构做相应的处理或者备用。
６ ８ ２ ３ ４　 正式型式认可的罐车改型、失效或撤销时，只能对罐车已改型部分进行符合性检

查、试验和批准。 改型应符合改型时所使用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规定。
罐车未改性部分涉及最初型式认可的相关文件仍应有效。

有正式型式认可的同一类罐车可进行罐车改型。
改型的正式批准证书应该由与《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合作的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

签发，并且作为罐车技术文件的一部分备用。
每一个签发改型正式批准证明的申请书应由申请人提交给一个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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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符合性评估应依据国家法律要求由颁

发型式认可的机构或是其他主管机关或其授

权机构进行。
６ ８ ２ ４　 检验（鉴定）和试验

６ ８ ２ ４ １　 罐体及其设备在投入使用之前，应当整体或者分别进行初次检验（鉴定）。 此检

验（鉴定）包括：
——— 与型式认可的符合性检查；
——— 设计参数的检查⑨；
——— 内部和外部状况的检查；
——— ６ ８ ２ ５ １ 规定在金属铭牌上标注的试验压力下的液压试验⑩；
——— 设备气密性和功能试验。
除了运送第 ２ 类介质的罐车，其他罐车应通过压力试验，压力值取决于计算压力，并且应

不小于下表中指明的压力：

计算压力（ｂａｒ） 试验压力（ｂａｒ）

Ｇ Ｇ

１ ５ １ ５

２ ６５ ２ ６５

４ ４

１０ ４

１５ ４

２１ １０（４）

第 ２ 类介质的试验压力在 ４ ３ ３ ２ ５ 气体与混合气体的表中已给出。

　 　 在任何情况下，试验压力值应不小于测定

６ ８ ２ １ １５ １ 试验压力的 １ ２５ 倍。

　 　 如果有绝热层，液压试验应在绝热层安装之前进行。
如果罐体和其设备各自独立进行试验，则应按照 ６ ８ ２ ４ ３ 的要求，在他们装配完毕后进

行泄漏试验。
如果罐体由隔仓隔开，则每一隔仓应该单独进行泄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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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设计参数的检查也应包括：需要 １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或更高的试验压力的罐体，根据 ６ ８ ２ １ ２３ 对焊接试

样（产品试样）的挑选以及和 ６ ８ ５ 中规定的试验。
⑩ 在特殊情况下，经主管机关批准的鉴定人同意之后，液压试验可由其他使用不会在操作中发生危险的

液体或气体的压力试验代替。
 Ｇ———按照 ６ ８ ２ １ １４ 中基本要求下的最小计算压力（见 ４ ３ ４ １）。
 ＵＮ１７４４ 溴或 ＵＮ１７４４ 溴溶液的最小计算压力。



６ ８ ２ ４ ２　 罐体以及其设备应进行定期检验（鉴定），不少于：

　 　 ８ 年 １ 次。 　 　 ５ 年 １ 次。
　 　 这些定期检验（鉴定）应该包括：

——— 罐体外部与内部的检查；
——— 按照 ６ ８ ２ ４ ３ 对罐体及其设备进行泄漏试验；
——— 设备应有功能试验；
——— 液压试验（罐体及其必要组件的试验压力见 ６ ８ ２ ４ １）。

　 　 １９８５ 年之前建造的运输石油产品的罐车

的定期检查（鉴定）应不少于每 ８ 年一次；１９８５
年之后建造的应不少于每 １３ 年一次；运输乙

醇的罐车应不少于每 １０ 年一次。
经以下所列国家—匈牙利、波兰、罗马尼

亚和斯洛伐克—转运的液体货物或气体罐车

距最近一次定期检查的时间应不超过 ８ 年，时
间见表 ６ ８ ２ ５ １。

距最近一次定期检查（鉴定）时间超过 ８
年的、１９８５ 年后建造的运输石油产品和乙醇的

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罐式车辆的通行许可由白俄

罗斯、匈牙利、伊朗、哈萨克斯坦、波兰、俄罗

斯、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

兰主管部门分别认可通过。
　 　 对罐体的可靠性进行评估时，应拆除保温层或其他绝热结构。

经主管机关授权的鉴定人同意，运输介质为粉末或者固体颗粒的罐车定期液压试验

可免除，并用符合 ６ ８ ２ ４ ３ 要求以不低于最高工作压力的压力进行的泄漏试验来

代替。
６ ８ ２ ４ ３　 罐体及其设备应在初检（鉴定）和每次定期检验（鉴定）之间进行中间检验（鉴
定），中间检验年限不大于：

　 　 ４ 年 　 　 ２ ５ 年

　 　 这些中间检验（鉴定）应该在指定期限前后 ３ 个月以内执行。
如果中间检验（鉴定）是在预定期限 ３ 个月之前执行的，在这个期限之后应执行下一次中

间检验（鉴定），年限不大于：

　 　 ４ 年 　 　 ２ ５ 年

　 　 中间检验（鉴定）应该包括罐体及其设备的泄漏试验和所有设备应有功能试验。 为达到

这个目的，检验时罐体内压力应该不低于最高工作压力。 用于运输介质为液体或粉末或颗粒

状固体的罐体，如果气密性试验使用气体，则试验压力应不低于最高工作压力的 ２５％ 。 在任

３－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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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殊情况下，经主管机关批准的鉴定人同意之后，液压试验可由其他使用不会在操作中发生危险的

液体或气体的压力试验代替。



何情况下该压力应不低于 ２０ ｋＰａ（０ ２ ｂａｒ）（表压）。
配备呼吸装置和防止翻滚时罐车介质泄漏的安全装置的罐车的试验压力应等于拟装载介

质的静态压力。
如果罐体由隔仓隔开，则每一隔仓应该单独进行防漏试验。

６ ８ ２ ４ ４　 当罐车及其设备的可靠性由于维修、结构改变或事故而降低时，应进行一个非计

划检查（鉴定）。 如果该非计划检查满足 ６ ８ ２ ４ ２ 提到的要求，则该非计划检查（鉴定）可以

被认为是一个定期检验（鉴定）。 如果该非计划检查（鉴定）满足 ６ ８ ２ ４ ３ 中提到的要求，则
该非计划检查应被认作是中间检验（鉴定）。
６ ８ ２ ４ ５　 符合 ６ ８ ２ ４ １～ ６ ８ ２ ４ ４ 的检查（鉴定）只能由主管机关授权的鉴定人或企业

执行。 应以强制程序签发能显示各项检查（鉴定）结果的证书，即便结果是不合格的。 证书中

应列明此罐车允许运输的介质清单，或符合 ６ ８ ２ ３ 的罐车代码及特殊条款的代码。
所述证书的复印件应附在每台被检查（鉴定）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者多元气体容器的全

套技术文件中 （见 ４ ３ ２ １ ７）。

罐式车辆罐体检查（鉴定）
６ ８ ２ ４ ６ 　 为 使 进 行 操 作 人 员 符 合

６ ８ ２ ４ ５ 的鉴定人，则该人员应受到主管机

构的认可，并符合下列要求（互相承认不适用

于与修改试验样品公差相关的操作）：
１ 鉴定人应为无关一方的代表。 不能是

罐车、罐式车辆的设计方、生产方、供货方、买
方、所有人、持有者、用户或各方股东全权代表。

２ 鉴定人不应从事可能会影响评估自主

性及其所检查活动完善性的业务。 鉴定人在

进行检查（鉴定）和试验方面应不受相关人员

的财务或其他影响。 应保证进行检查（鉴定）
和试验人员的公证。

３ 鉴定人应自己拥有保证完成与检查

（鉴定）、试验以及检查（鉴定）和试验过程中

相关业务的技术和行政任务的必备设备。 还

应具有进行特殊试验所需设备的许可。
４ 鉴定人应具备足够的业务水平，通过技

术和职业培训，掌握进行试验和该领域实际经

验的知识，具有罐车可靠性领域的具体知识，
能够编制可以证明已进行检查（鉴定）和试验

的证书、记录和报表。
５ 鉴定人应掌握被检查（鉴定）和试验罐车

的制造工艺，包括检查装置用具、使用的检测仪

表，判断使用和运行时可能出现的缺陷信息。
６ 鉴定人应本着最高职业精神和最高技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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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权威来对检查（鉴定）和试验进行评估。 应

保证检查（鉴定）和试验进程中所获取信息的

保密性。 应保护其知识产权。
７ 鉴定人的物质奖励和惩罚应与进行检

查（鉴定）、试验及其结果无关。
８ 应依据国家法律规定鉴定人的民事责任。
若遵守上述要求，则认为其符合 ２０１０ ／ ３５ ／

ＥＵ 指 示 或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 ２０１２ 标 准

（８ １ ３ 除外）。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应

通知铁路合作组织委员会在官方网站上上传

ＳＭＥＳ 同时认可鉴定人的清单。
６ ８ ２ ５　 标记

６ ８ ２ ５ １　 每个罐车都安装有一个具有耐腐蚀性的金属铭牌，永久固定在罐体易于检查的位

置。 以下列出的信息应以压印或其他类似的方法标记在金属铭牌上（如果罐壁足够坚固，且
不会因为直接刻字而导致强度降低，上述信息也可以直接刻在罐壁上）：

——— 正式批准（许可）的编号；
——— 制造商的名称或商标；
——— 出厂编号；
——— 制造年份；
——— 试验压力（表压）；
——— 外部设计压力（见 ６ ８ ２ １ ７）；
——— 罐体容积：若为多仓的罐体，则当罐体或隔仓被防浪板分隔成容积不超过 ７ ５００ Ｌ

的仓（段）时，在每一个仓的容积后加符号“Ｓ”；
——— 设计温度（仅在 ５０℃以上或者－２０℃以下时标出）；
——— 最后一次检验（鉴定）的日期和类型：当该检验（鉴定）是 ６ ８ ２ ４ １ 中的初次检验

（鉴定）或者 ６ ８ ２ ４ ２ 中的定期检验（鉴定）时，“年 ／月”后面应标注字母“Ｐ”；当该检验（鉴
定）是 ６ ８ ２ ４ ３ 中的中间检验（鉴定）时，“年 ／月”后面应标注字母“Ｌ”；

——— 检验（鉴定）（专业）人员的钢印；
——— 罐车制造用材料，必要时指出保护覆盖层，以及材料标准（如果有的情况下）。
另外，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应记录在压力装料或压力卸料的罐体上。

６ ８ ２ ５ ２ 　 以下信息应刻在罐车的两侧上

（直接刻在罐车车体上或信息牌上）：
——— 所有者或操作者的标记或名称；

　 　 以下信息应刻在罐式集装箱上（直接刻

在罐式集装箱箱体上或信息牌上）：
——— 所有者和操作者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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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值后增加计量单位。
 标记符合适用于列车的统一技术要求 ＰＰ 附件 ＰＰ １ 章中关于核准适合国际物流用铁路设备的技术

标准并为其采用统一技术规定的统一法律规定的子系统《货厢（ＵＴＰ ＷＡＧ）》的要求———（ＣＯＴＩＦ１９９９ 公约附

件 Ｆ）（见网址 ｗｗｗ ｏｔｉｆ ｏｒｇ），或符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 ３１４ ／ ＥＵ 委员会决定附件 Ｐ 中 ４ ２ ２ ３ 关于欧洲

普通铁路系统《行车与控制》子系统的有效协作性技术规范的要求。



　 　 ——— 罐车的容积；
——— 空置罐式车辆的质量；
——— 受车辆性质和铁路线路影响的装载

限制；
——— 对于 ４ ３ ４ １ ３ 规定的物质或允许

运输的物质的正确名称；
——— 符合 ４ ３ ４ １ １ 的罐车代码；
——— 对于 ４ ３ ４ １ ３ 中规定物质以外的

其他物质———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中列出的

适用于罐车运输物质的所有特殊要求的字符

代码 ＴＣ 和 ＴＥ。
６ ８ ２ ４ ２ 和 ６ ８ ２ ４ ３ 中或 ６ ８ ４ 中允

许运输物质试验特殊条款中下次检验（鉴定）
的日期（年 ／月）。 如果下次检验（鉴定）将按

照 ６ ８ ２ ４ ３ 进行，则在日期后标注字母“Ｌ”。
６ ８ ２ ５ ３　 ６ ８ ２ ５ １ 和 ６ ８ ２ ５ ２ 中规定的

１５２０ｍｍ 轨距罐式车辆上的标记采用俄语完成。
所有国可以采用本国语言完成备用标记。

　 　 ——— 罐体的容积；
——— 空置罐式集装箱的质量；
——— 最大允许总质量；
——— 对于 ４ ３ ４ １ ３ 规定的物质，物质

或允许运输的物质的正确名称；
——— 符合 ４ ３ ４ １ １ 的罐车代码；
———对于 ４ ３ ４ １ ３ 中规定物质以外的

其他物质———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中列出的

适用于罐式集装箱运输物质的所有特殊要求

的字符代码 ＴＣ 和 ＴＥ。

　 　 （备用）

６ ８ ２ ６　 按照引用标准设计、制造和试验（鉴定）的罐车的要求

注：如果引用的标准中有针对检验人员和机构的职责的要求，则优先采用《国际铁路货物

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的类似要求。

６ ８ ２ ６ １　 （备用） 　 　 为了满足 ６ ８ 章要求采用引用标

准。 如果根据具体细节采用下表第 ２ 栏

中列出的引用标准，则可认为满足相关

要求。 在任何情况下，第 ３ 栏中给出的

６ ８ 章要求均具有优先权。 由于下表第

４ 栏中型式认可版本的标准可以满足第

３ 栏中提到的 ６ ８ 章的要求，下表中引

用的标准可以采用。 截止至第 ５ 栏给出

的日期，当目前已存在型式认可按照

１ ８ ７ ２ ４ 或 ６ ８ ２ ３ ３ 的要求进行废

除；如果没有最新日期，型式认可在有效

期内依然有效。
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引用标准的

使用 已 被 强 制 执 行。 在 ６ ８ ２ ７ 和

６ ８ ３ ７ 中已列出例外条款。

３－４０３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在数值后增加计量单位。



　 　 如果采用的同样要求不止引用一个标准，
而是几个标准，则除下表中另有规定外，只能

采用列出标准中的一个。
如果下表中未做其他规定，则每个标准的适

用范围在该标准的“适用范围”条款中已经确定。

强制执行标准表

（只适用于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和多元气体容器）

标准技术
文件编号

文 件 名 称
适用的

条款文件

最新官方核准
版本或延期版本

的适用期限

撤销现有
官方核准
版本日期

（１） （２） （３） （４） （５）

　 针对所有罐体

　 ＥＮ １４０２５：２００３ ＋
ＡＣ：２００５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金属制承压罐
体—结构和制造

６ ８ ２ １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ＥＮ １４０２５：２００８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金属制承压罐
体—结构和制造（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ａｎｋ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 ８ ２ １，
６ ８ ３ １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ＥＮ １４０２５：２０１３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金属制承压罐
体—结构和制造（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ａｎｋ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 ８ ２ １，
６ ８ ３ １ 　 待通知

　 ＥＮ １４４３２：２００６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运输液态化学
物质的罐体设备—产品卸料和进气口阀
门 （ 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Ｔａｎｋ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ａｉｒ
ｉｎｌｅｔ ｖａｌｖｅｓ）

６ ８ ２ ２ １ 　 待通知

　 ＥＮ １４４３３：２００６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运输液态化学
物质的罐体设备—底阀 （ 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Ｔａｎｋ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ｓ—Ｆｏｏｔ ｖａｌｖｅｓ）

６ ８ ２ ２ １ 　 待通知

　 针对用于运输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列中的物质时最大工作压力低于 ５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１０ ｋＰａ 的罐体，
标示罐车字母代码“Ｇ”

　 ＥＮ １３０９４：２００４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工作压力不超过
０ ５ｂａｒ 的金属制罐体—结构和制造（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ｔａ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０ ５ｂａｒ—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 ８ ２ １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ＥＮ １３０９４：２００８ ＋
ＡＣ：２００８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工作压力不超过
０ ５ｂａｒ 的金属制罐体—结构和制造（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ｔａ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０ ５ｂａｒ—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 ８ ２ １ 　 待通知

　 针对用于运输液化石油产品、第 ３ 类介质中在 ５０℃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１１０ ｋＰａ 的危险介质、汽油以及无毒
或者无腐蚀性的危害介质的罐体

３－４０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续上表

标准技术
文件编号

文 件 名 称
适用的

条款文件

最新官方核准
版本或延期版本

的适用期限

撤销现有
官方核准
版本日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ＥＮ １３０９４：２００４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工作压力不超过
０ ５ｂａｒ 的金属制罐体—结构和制造（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ｔａ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０ ５ｂａｒ—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 ８ ２ １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ＥＮ １３０９４：２００８ ＋
ＡＣ：２００８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工作压力不超过
０ ５ｂａｒ 的金属制罐体—结构和制造（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ｔａ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０ ５ｂａｒ—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 ８ ２ １ 　 待通知

６ ８ ２ ６ ２　 检验（鉴定）与试验

根据下表第 ４ 栏中所示，可以采用下表中引用的标准以满足 ６ ８ 章中对于检验（鉴定）和
试验的要求。 第 ３ 栏中提到的 ６ ８ 章要求应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

　 　 使用引用的标准是强制性的。
　 　 若下表未另做规定，每个标准的使用范围根据该标准使用范围规定确定。

标准技术文件编号 文 件 名 称 适用的条款文件 适用期限

（１） （２） （３） （４）

ＥＮ１２９７２：２００７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金属罐体的试验、检验
和标记（Ｔ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ｔａｎｋｓ）

６ ８ ２ ４、
６ ８ ３ ４ 　 待通知

６ ８ ２ ７　 对未按引用标准设计、制造和试验（鉴定）的罐体的要求

　 　 未参照 ６ ８ ２ ６ 中所列标准设计、制造和

试验（鉴定）的罐体应根据具有相同安全水平

的且经主管机关核准的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
制造和试验（鉴定）。

　 　 考虑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或者是在

６ ８ ２ ６ 中没有列出任何标准的情况下，或者

为了考虑 ６ ８ ２ ６ 中所列标准没有表述的科

学观点，主管机关可同意使用具有相同安全水

平的技术规范。
　 　 罐体应遵守 ６ ８ ２ 的最低要求。

　 　 主管机关应该把被认可的技术规范清单

呈交给铁路合作组织委员会。 清单应包含以

下信息：规范的名称和日期，规范的目的以及

来源的相关信息。 铁路合作组织委员会应把

这个信息公开在其官方网站上。
在当前版本《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

件第 ２ 号中已经被采纳的引用标准可以由主

管机关批准使用，而不需要通知铁路合作组织

委员会。

３－４０５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对于试验（鉴定）和标记，６ ８ ２ ６ ２ 中引用的标准也应被采用。
６ ８ ３　 适用于第 ２ 类物质的特殊要求

６ ８ ３ １　 罐体结构

６ ８ ３ １ １　 用于运输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或者溶解气体的罐体，应采用钢材制造。
与 ６ ８ ２ １ １２ 所述要求不同，对于无焊缝的罐体，最小断后伸长率可以为 １４％ ，且应力s

不超过以下给出的材料限值：
ａ）当 Ｒｅ ／ Ｒｍ 比值 （热处理之后的最小保证特性） 大于 ０ ６６，但小于等于 ０ ８５ 时：

σ≤０ ７５Ｒｅ；
ｂ）当 Ｒｅ ／ Ｒｍ 比值（热处理之后的最小保证特性）大于 ０ ８５ 时：σ≤０ ５Ｒｍ。

６ ８ ３ １ ２　 ６ ８ ５ 的要求适用于焊接罐体的材料和结构。

６ ８ ３ １ ３　 对于双层壁的罐体，其内壁最小

厚度根据 ６ ８ ２ １ １７ ～ ６ ８ ２ １ ２１ 确定。 结

构钢外壁的厚度应当不小于 ６ ｍｍ。 如果内外

壁之间存在真空空间（真空绝缘），则外部保护

壳按照外压不小于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设计。 在计

算中需注意内外加强构件。
对于双层壁的罐体，其内壁最小厚度根据

６ ８ ２ １ １７～ ６ ８ ２ １ ２１ 确定。 结构钢外壁

的厚度应当不小于 ６ ｍｍ。 如果内外壁之间存

在真空空间（真空绝缘），则外部保护壳按照外

压不小于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设计。 在计算中需注

意内外加强构件。
如果使用其他金属，应当确认最小等效壁

厚，该壁厚值在 Ｒｍ ＝ ４９０ ＭＰａ 且相对伸长率为

Ａ＝ ３０％条件下根据 ６ ８ ２ １ １８ 中注 ５ 中的公

式计算。
在此情况下，根据软钢计算得出的外壁厚

度应当不小于 ６ｍｍ。 在使用其他材料时，最小

壁厚应当根据 ６ ８ ２ １ １８ 中的公式确定。

　 　 （备用）

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的结构

６ ８ ３ １ ４　 作为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组成部分的气瓶、管道、压力桶和气瓶组应当

根据 ６ ２ 章的要求进行设计。
注 １：６ ２ 章的要求适用于不作为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组成部分的气瓶组。
注 ２：作为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组成部分的罐体，应根据 ６ ８ ２ １ 和 ６ ８ ３ １ 的

要求设计。
注 ３：可拆卸罐车不被认为是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的组成部分。

３－４０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术语“可拆卸罐车”见 １ ２ １。



６ ８ ３ １ ５　 在最大允许装载量条件下，多元气体容器的部件和其紧固件应能够承受

６ ８ ２ １ ２ 中规定的载荷。 部件和其紧固件在最大受力点的应力值应不超过 ６ ２ ５ ３ 中针

对气瓶、管道、压力桶和气瓶组规定的 σ 值；对于罐车，则不应超过 ６ ８ ２ １ １６ 中规定的

σ 值。

对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其他要求

６ ８ ３ １ ６　 罐式车辆和多元气体车辆应当

配备缓冲器或者最小吸收能量值为 ７０ ｋＪ 的

其他能量吸收设备。 此要求不适用于配备了

符合 ６ ８ ４ 中 ＴＥ２２ 特殊条款要求的能量吸

收设备的罐式车辆和多元气体车辆。

　 　 （备用）

６ ８ ３ ２　 设备部件

６ ８ ３ ２ １　 应保证能够采用盲法兰或其他可靠装置关闭罐体上的卸料管道。 对用于运输冷

冻液化气体的罐体，这些盲法兰或其他装置上可以配有直径不超过 １ ５ ｍｍ 的压力释放口。
６ ８ ３ ２ ２　 用于运输液化气体的罐体，除了应配有 ６ ８ ２ ２ ２ 和 ６ ８ ２ ２ ４ 规定的开口外，
还应有正常作业和保证安全性所需的温度计、压力计、液位计和通风装置安装用补充开孔。
６ ８ ３ ２ ３　 在以下情况下，罐体的所有装料口和卸料口处配有内置截止阀：

　 　 容积大于 １ ｍ３，
　 　 用于运输可燃和 ／或有毒液化气体时，内置截止阀应在罐体发生意外移动或失火时立即自

动关闭，也应能够通过远程控制进行操作。

　 　 保持内置截止阀在打开位置的装置（例
如，钢轨夹钳）不属于车辆的组成部件。
６ ８ ３ ２ ４　 除那些用于安装安全阀的孔和关闭的通风孔外，用于运输可燃和 ／或有毒液化气

体的罐体上所有直径超过 １ ５ ｍｍ 的开口应配备一个内置关闭装置。
６ ８ ３ ２ ５　 与 ６ ８ ２ ２ ２、６ ８ ３ ２ ３ 和 ６ ８ ３ ２ ４ 的要求不同，如果外部截止阀具有与罐体

壁保护措施可靠性相同的防止外力损坏的保护，用于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罐体可以配备外部

截止阀。
６ ８ ３ ２ ６　 如果罐车上配备有与所运物质直接接触的测量仪器，那么此仪表不得采用透明材

料制造（例如，玻璃）。 如果有温度计，它们不得通过罐壁直接伸进气体或液体中。
６ ８ ３ ２ ７　 除应符合 ６ ８ ３ ２ ３ 中规定外，位于罐车上部的装料口和卸料口应配备第二个外

部关闭装置。 此装置应能够通过盲法兰或其他可靠工具进行关闭。
６ ８ ３ ２ ８　 安全装置应满足 ６ ８ ３ ２ ９～６ ８ ３ ２ １２ 中的要求。
６ ８ ３ ２ ９　 用于运输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或者溶解气体的罐车可以配备弹簧安全阀。

　 　 如果主管机关未做其他规定，
　 　 这些阀门应能够在以下压力条件下自动开启：

　 　 当达到罐车试验压力的 ０ ９ ～ １ ０ 倍之

间时，
罐车试验压力的 ０ ９～１ ０ 倍时，

　 　 安全阀应能承受动态载荷，包括液体冲击造成的动态载荷。 禁止使用在自身重力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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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安全阀或带有配重的安全阀。 安全阀通过能力的要求应按照 ６ ７ ３ ８ １ １ 中的公式

计算。
６ ８ ３ ２ １０　 安全阀应能承受动态载荷，包括液体冲击造成的动态载荷。 禁止使用在自身重

力作用下动作的安全阀或带有配重的安全阀。 安全阀通过能力的要求应按照 ６ ７ ３ ８ １ １ 中

的公式计算。
６ ８ ３ ２ １１　 用于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罐车，应当配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能在罐车最大工作

压力下打开的独立安全阀。 上述中的两个安全阀都应有流通截面，以保证（独立作业时）将正

常使用时因蒸发而产生的气体排出罐车，从而使罐体内压力不超出罐车上所标记工作压力

的 １０％ 。
如果压力上升到试验压力值，上述两个安全阀中的一个可以用爆破片代替。
在双层壁罐车的真空空间漏气时或者单层壁罐车 ２０％的绝热层损坏时，安全阀和爆破片

应能保证排气，以使罐车内的压力不会超过试验压力。 ６ ８ ２ １ ７ 不适用于真空绝热罐体。
６ ８ ３ ２ １２　 用于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罐车的压力释放装置的结构应能保证其在最低设计温度

条件下无故障运行。 在此温度下它们的工作可靠性可以通过测试每一个阀门或测试每一种结

构类型的阀门样品来进行确定和核查。

６ ８ ３ ２ １３　 以下规定适用于可拆卸罐车：
ａ）能旋转的可拆卸罐车的阀门应配备保

护帽；
ｂ）可拆卸罐车应当固定到车辆框架上，以

防止其移动。

　 　 （备用）

绝热层

６ ８ ３ ２ １４　 如果用于运输液化气体的罐体配备有绝热层，那么这些绝热层应按以下构成：
——— 从上部覆盖罐体总面积 １ ／ ３ 以上但不超过 １ ／ ２ 的遮阳装置（遮阳罩），遮阳装置与罐

车之间的空气夹层应不小于 ４０ ｍｍ；
——— 用足够厚度的隔热材料完全包覆罐车。

６ ８ ３ ２ １５　 用于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罐车应具有绝热层。 应通过连续隔离物保证绝热层性

能。 如果罐车与隔离物之间具有真空空间（真空绝热），保护性隔离物应能够承受至少１００ ｋＰａ
（１ ｂａｒ）（表压）的外部压力且不会发生变形。 与 １ ２ １ 中“设计压力”定义的不同，在计算时可

以将外部和内部的加强装置考虑进来。 如果隔离物的气密性很好，应提供一个装置，用来防止

由于罐体或其设备部件的气密性损坏而造成的保温层中压力危险升高。 此装置应能防止潮气

渗透到隔热保温层中。
６ ８ ３ ２ １６　 用于运输在大气压下沸点低于－１８２℃的冷冻液化气体的罐车，其绝热层和用于

固定到框架上的设备中应不包括任何可燃材料。
对于真空绝热罐车，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在内外容器之间安装塑料材质的固定装置。

６ ８ ３ ２ １７　 与 ６ ８ ２ ２ ４ 要求不同，用于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罐体不需要配置强制检查口。
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设备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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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８ ３ ２ １８　 辅助设备和结构件的设计和构成应能防止可能造成压力容器在正常装卸和运输

过程中泄漏的损坏。 如果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框架的连接形式允许存在部件的相对

运动，则设备的固定应能防止相对运动对工作部件造成损坏。 通向截止阀的各个管应足够柔

韧，以保护阀门和管路不会断裂或者压力容器不会泄漏。 应防止充装和卸料装置（包括法兰

或螺纹塞）和保护帽被意外开启。
６ ８ ３ ２ １９　 为了避免在损坏时发生介质泄漏，各个管道、卸料装置（管座、切断阀）和截止阀

应受到保护，或者采用可避免受外力损坏的布置方式，或者具有可抵抗外力损坏的结构。
６ ８ ３ ２ ２０　 各个管道的设计应考虑能够在以下温度范围内工作：

　 　 －５０ ～５０℃ 　 　 －２０ ～５０℃

　 　 管道的设计、制造和安装方式应避免由于膨胀、收缩、机械冲击或振动造成的损坏危险。
所有的管道都应选用合适的金属材料制造。 管道尽可能地使用焊接连接。

铜管采用硬焊料焊接或采用同等强度的金属连接。 硬焊料的熔点应不低于 ５２５ ℃。 这样

的金属连接不应降低管道的强度，例如当车制螺纹时。
６ ８ ３ ２ ２１　 除用于运输 ＵＮ１００１ 溶解性乙炔的管道外，在试验压力下管道系统的最大允许

应力 σ 应不超过材料屈服强度保证值的 ７５％ 。
对于用于运输 ＵＮ１００１ 溶解性乙炔的管道，其所需的管壁厚度应根据实际批准的技术规

范进行计算。
注：屈服强度相关要求见 ６ ８ ２ １ １１。
如果使用下面的标准，应视为已遵守此段的基本要求。
（备用）

６ ８ ３ ２ ２２　 与 ６ ８ ３ ２ ３、６ ８ ３ ２ ４ 和 ６ ８ ３ ２ ７ 的要求不同，对作为多元气体车辆和多

元气体容器部件的气瓶、管道和压力桶和气瓶组，其关闭装置可以安装在管道系统内。
６ ８ ３ ２ ２３　 如果其中一个部件配备有安全阀且部件之间安装有关闭装置，则每一部件都应

配备有安全阀。
６ ８ ３ ２ ２４　 装料和卸料装置可以连在连接所有部件的管道上。
６ ８ ３ ２ ２５　 每一部件，包括用于运输有毒气体的气瓶组中每一单独的气瓶，都应采用独立的

截止阀门隔离开。
６ ８ ３ ２ ２６　 用于运输有毒气体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应当配备安全阀，条件是安

全阀之前装有爆破片。 爆破片和安全阀的布置应当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
６ ８ ３ ２ ２７　 对于用于海运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６ ８ ３ ２ ２６ 的要求不能禁止使

用满足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要求的安全阀。
６ ８ ３ ２ ２８　 对于用于海运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按照 ６ ８ ３ ２ ２６ 的要求，应不

超过 ５ ０００ Ｌ，不能禁止使用满足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要求的安全阀。
６ ８ ３ ３　 型式认可

无特殊要求。
６ ８ ３ ４　 检验（鉴定）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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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８ ３ ４ １　 每一个焊接罐体材料都应按照 ６ ８ ５ 中的方法进行试验，气瓶、管子、压力桶和作

为组成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的管束中气瓶除外。
６ ８ ３ ４ ２　 试验压力根据 ４ ３ ３ ２ １ ～ ４ ３ ３ ２ ４，以及 ４ ３ ３ ２ ５ 中的（气体和混合气体）
表进行确定。

　 　 任何情况下，试验压力值都不能低于

６ ８ ２ １ １５ １ 中用于测定试验压力的压力值

的 １ ２５ 倍。

６ ８ ３ ４ ３　 在安装绝热层前，应进行首次液压试验。 即使对罐体及其配件、管路系统和安装

的其他附件都已经分别进行了单独试验，也应对装配后的罐体进行气密性试验。
６ ８ ３ ４ ４　 每个（以质量计量装载量的）用于运输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或溶解气体的罐体容

积，都应在主管机关认可的专家监督下，通过测量罐体装水量的质量或体积进行测量。 罐体容

积的测量精确度应在 １％以内。 严禁利用罐车的规格尺寸计算容积。 根据 ４ １ ４ １ 的 Ｐ２００ 或

Ｐ２０３ 包装规范，以及 ４ ３ ３ ２ ２ 和 ４ ３ ３ ２ ３ 中的规定，应由被认可的专家对最大允许装载

质量（ｋｇ ／ Ｌ）进行认定。
６ ８ ３ ４ ５　 应按照 ６ ８ ２ １ ２３ 中（λ＝ １ 时）的要求对焊缝进行检查。
６ ８ ３ ４ ６　 与 ６ ８ ２ ４ ２ 的要求不同，定期检验应：

对用于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罐体至少每 ８ 年进行一次检查，在这之后，至少每 １２ 年进行

一次检查。

　 　 应按照 ６ ８ ２ ４ ３ 中的要求，应至少每 ６
年进行一次中间检验。

　 　 依据 ６ ８ ２ ４ ３ 中的要求，在任何连续两

次定期检验之间，如果主管机关有要求，应进

行气密性试验或中间检验。

６ ８ ３ ４ ７　 在经由专家同意的情况下，对于真空绝热罐体，液压试验和内部状态检查可由气

密性试验和真空度测量替代。
６ ８ ３ ４ ８　 进行定期检验时，如果发现在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罐体内出现空隙，那么罐体再

次使用前，对其进行严密封闭修复的方法，应由认可的专家进行确认，并应确保罐体的完整性。
６ ８ ３ ４ ９　 应在下列压力下对用于运输气体的容器进行气密性试验：

——— 对于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和溶解性气体：试验压力的 ２０％ ；
——— 对于冷冻液化气体：最大工作压力的 ９０％ 。

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检验和试验

６ ８ ３ ４ １０　 在首次使用之前，对每个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设备单元和部件都应

一起或者单独进行检验和试验（初次检验和试验）。 在这之后，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

的容器部件的定期检验应在不超过 ５ 年的时间间隔内进行一次。 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

器的罐体部件应按照 ６ ８ ３ ４ ６ 中的要求进行检验。 按照 ６ ８ ３ ４ １４ 中的要求，必要情况

下，可以进行计划外的检验和试验，而不必考虑检验周期。
６ ８ ３ ４ １１　 首次检验应包含以下内容：

——— 认可型号的符合性评定估；
——— 设计特性的评定；
——— 内部和外部状态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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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６ ８ ３ ５ １０ 中表格规定的试验压力进行的液压试验；
——— 在最大工作压力工况下的气密性试验；
——— 设备功能评估。
即使对各部件及其连接部分都进行了独立的压力试验，在完成装配后，也应将其一起进行

整体性密封试验。
６ ８ ３ ４ １２　 气管、管子、压力桶和管束中气瓶，应按照 ４ １ ４ １ 中的 Ｐ２００ 或 Ｐ２０３ 包装规范

进行试验。
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管路试验压力，应与组成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

的（其他）部件的试验压力相同。 可以使用水压试验法对管路进行压力试验，或者经主管机关

或其授权的单位同意后，使用其他液体或气体进行压力试验。 与此小节要求不同，用于装载

ＵＮ１００１ 溶解性乙炔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管路的试验压力应不低于 ３０ ＭＰａ
（３００ ｂａｒ）。
６ ８ ３ ４ １３　 定期检验应包括：最大工作压力下的气密试验；外部结构检查；在不拆卸的情况

下，对各部件和辅助设备进行检查。 管道和部件应根据 ４ １ ４ １ 中 Ｐ２００ 包装规范规定的周期

进行试验，还应符合 ６ ２ １ ６ 和 ６ ２ ３ ５ 中的各项要求。 即使已对设备和部件进行了独立的

压力试验，在装配完成之后也应对其一起进行整体性气密试验。
６ ８ ３ ４ １４　 如果发现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有损坏现象，或者发生某区域已被腐蚀，
或泄漏，以及出现其他任何会影响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完整性的缺陷时，则有必要对

其进行计划外的检查和试验。 计划外检查和试验的工作范围和工作量，以及部件的拆卸数量

（如果必要）将取决于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损坏程度和磨损程度。 但至少应进行

６ ８ ３ ４ １５ 中所要求的检查和试验。
６ ８ ３ ４ １５　 检查和试验过程中应按照下列项目进必要性检查：

ａ）外部检查：检查部件是否出现腐蚀、磨损、蚀损斑、凹痕、变形、焊接中的各种缺陷，或任

何其他缺陷，还包括可能会导致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泄漏的不安全隐患；
ｂ）检查阀门、管道、垫圈是否有腐蚀区域、缺陷和其他各种缺陷，还包括可能引起多元气

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在装载、卸料或运输过程中的泄漏等不安全隐患；
ｃ）检查所有法兰连接或盲法兰盖板，对丢失或已松动的螺栓或螺母进行补充或拧紧；
ｄ）应确认所有紧急事故装置和阀门都处于良好的防腐蚀状态、未变形，而且没有任何能

够影响它们正常工作的损伤或缺陷。 应对远程关闭装置和自启式截止阀进行启动调试，以确

定具有良好的可用性；
ｅ）确认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上的标记都清晰可见，且符合相应的要求；
ｆ）确认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所有构架、支承和起重装备都处在良好状态。

６ ８ ３ ４ １６　 按照 ６ ８ ３ ４ １０～６ ８ ３ ４ １５ 中规定的所有试验、检验和检查项目，都应由主管

机关委托的专业人员进行。 包括不合要求的检验结果在内的所有的检验结果都要写入检验证

书中。 根据 ６ ８ ２ ３ １ 中的要求，检验证书应标明此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所允许运

输的物质清单。

３－４１１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在特殊情况下，并经主管机关认可的专家同意，在不会发生危险的情况下，液压试验可以通过使用其

他液体或气体的压力测试进行替代。



检验证书的复印件应附在各个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的技术文件里（见
４ ３ ２ １ ７）。
６ ８ ３ ５　 标记

６ ８ ３ ５ １　 在罐壁强度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应以压印形式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将以下信息标记

在 ６ ８ ２ ５ １ 中规定的金属铭牌上，或直接标记在罐壁上。
６ ８ ３ ５ ２　 在用于运输一种介质的罐体上应标记：

——— 气体的标准名称，此外，也可在气体未作标记的位置上加上技术名称；
应补充以下信息：
——— 对于运输以（压力下）容积计量压缩气体的罐车，应在罐体上标注在 １５ ℃温度下的

最大允许装载压力；
——— 对于用来运输以质量计量的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冷冻液化气体或溶解性气体的罐

体，应标注其最大的允许装载质量（ｋｇ），在装载温度低于－２０℃的条件下，还需标注装载温度。
６ ８ ３ ５ ３　 多用途罐车上应标记：

——— 罐车运输气体的运输名称，此外，也可在气体未另作规定的条目后标记技术名称。
补充标记每种气体最大允许装载质量（ｋｇ）。

６ ８ ３ ５ ４　 对用于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罐车应标记：
———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６ ８ ３ ５ ５　 对有绝热层的罐车应：
——— 标注“绝热”或“真空绝热”字样。

６ ８ ３ ５ ６　 另外，对 ６ ８ ２ ５ ２ 中规定的信息，应进行如下补充：

　 　 标记在罐式车辆上的两侧（在罐体或金属

铭牌上）：
　 　 标记在罐式集装箱上（在罐车或金属铭

牌上）：
　 　 ａ）——— 有认证的（见 ６ ８ ２ ３ １）罐车代码，并标记罐体实际的试验压力：

——— 标记：“允许最低装载温度……”；
ｂ）对用于运输一种介质的罐车应标记：
——— 气体的标准名称，此外也可在气体未作标记的位置上加上技术名称；

　 　 ——— 在运输以质量计量压缩气体、液化

气体、冷冻液化气体或溶解性气体的罐体，应
标记最大允许装载质量（ｋｇ）。

　 　 ｃ）对多用途罐车应标记：
——— 气体的标准名称，此外，也可在气体未作标记的位置上加上所有气体的技术名称，

３－４１２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代替（其后衔接技术名称的）规定货物名称或未另作规定条目货物名称，允许使用下列名称中的一个：
——— 对于 ＵＮ１０７８ 制冷气体，未另作规定的：Ｆ１ 混合物、Ｆ２ 混合物、Ｆ３ 混合物；
——— 对于 ＵＮ１０６０ 甲基乙炔和丙二烯混合物，稳定的：Ｐ１ 混合物、Ｐ２ 混合物；
——— 对于未另作规定的 ＵＮ１９６５ 液化烃类气体混合物：混合物 Ａ、混合物 Ａ０１、混合物 Ａ０２、混合物 Ａ０、混

合物 Ａ１、混合物 Ｂ１、混合物 Ｂ２、混合物 Ｂ、混合物 Ｃ；在贸易中提及的和 ２ ２ ２ ３ 中规定的、分类代码 ２Ｆ、
ＵＮ１９６５、注 １ 中提到的名称，仅能作为补充使用；

——— 对于 ＵＮ１０１０ 丁二烯，稳定的：１，２⁃丁二烯，稳定的；１，３⁃丁二烯，稳定的。



运输任何气体的罐车都应标记最大允许装载质量（ｋｇ）；

　 　 最大允许装载质量以千克（ｋｇ）为单位。
　 　 ｄ）对有绝热层的罐车应标记：

——— 以注册国家官方语言标记“绝热”（或“真空绝热”）字样，同时，如果是非俄语标记，
且相关运输业务国家之间已达成协议，可不做其他要求。 如果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
件第 ２ 号未规定运输之前的运输，则可用英语、法语或德语进行标记。

６ ８ ３ ５ ７　 在 ６ ８ ２ ５ ２ 中给出了极限载荷：
——— 对于运输以质量计量压缩气体的

罐体

——— 对于运输以质量计量液化气体、冷
冻液化气体的罐体

——— 对于运输以质量计量压缩溶解性气

体的罐体

应符合对罐车运输介质而规定的最大允

许装载质量的要求；对于装载多种用途介质的

罐体，除了极限载荷之外，还应标记气体的完

整名称。 （可更换的）铭牌（信息板）的设计及

固定应做到：在运输过程中它们不能被遮挡，
或避免（由于振动或其他意外作用而导致的）
脱落。
６ ８ ３ ５ ８ 　 对用于运输可拆卸式罐体的车

辆，不需要标记 ６ ８ ２ ５ ２ 和 ６ ８ ３ ５ ６ 中规

定的这些细节。

　 　 （备用）

　 　 （备用）

６ ８ ３ ５ ９　 （备用）
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标记

６ ８ ３ ５ １０　 在每一个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上，都应在便于检查的位置安装一个永

久的防腐蚀金属铭牌。 应以压印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在金属铭牌上标记以下内容：
——— 批准编号；
——— 制造商名称和商标；
——— 出厂序列号；
——— 制造年份；
——— 试验压力（表压）；
——— 设计温度（仅在高于 ５０℃或低于－２０℃时标出）；
——— 按照 ６ ８ ３ ４ １０～６ ８ ３ ４ １３ 中要求的首次试验和最近一次定期试验的日期 （月

和年）；
——— 鉴定试验人员的钢印。

３－４１３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数字后面应标明单位符号。



６ ８ ３ ５ １１　 在多元气体车辆的两侧或其金

属铭牌上应标记以下内容：
——— 所有者或操作者的名称或标记；
——— 部件编号；
——— 部件的总容积；
——— 根据车辆特性及所使用铁路线特点

的极限载荷；
——— 认证 （见 ６ ８ ２ ３ １） 的罐车代码，

及多元气体容器实际试验压力；
——— 气体的标准名称，此外也可在气体

未作标记的位置上加上多元气体容器所装载

气体技术名称；
——— 按照 ６ ８ ２ ４ ３ 和 ６ ８ ３ ４ １３ 的要

求进行如下试验的日期（月和年）；
——— 按照 ６ ８ ３ ４ １０ ～ ６ ８ ３ ４ １３ 要求

所做的初次试验和最近一次定期试验的日期

（月和年）。

　 在多元气体容器上或铭牌上标记下列信息：
——— 所有者或操作者的名称或标记；
——— 部件编号；
——— 部件的总容积；
——— 最大满载质量；
——— 认证（见 ６ ８ ２ ３ １）的罐车代码，

及多元气体容器实际试验压力；
——— 气体的标准名称，此外，也可在气体

未作标记的位置上加上多元气体容器所装载

气体的技术名称；
对于多元气体容器还应标记：
——— 空罐质量。

６ ８ ３ ５ １２　 靠近充装设备安装位置的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的框上应设有含以下信

息的标牌：
——— 在 １５℃温度条件下，用于运输压缩气体部件的最大允许装载压力；
——— 符合 ３ ２ 章中规定的气体的标准名称，此外，也可在气体未作标记的位置上加上技

术名称，另外，对于运输液化气体的罐车还应标记：
——— 每个部件的最大允许负荷质量。

６ ８ ３ ５ １３　 气瓶、管子、压力桶和作为管束中的气瓶，都应按照 ６ ２ ２ ７ 中的要求进行标记。
这些容器不需要按照 ５ ２ 章的要求粘贴单独的危险标记。

根据 ５ ３ 章应在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上粘贴标记。
６ ８ ３ ６　 对按照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和检验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进行的要求。

（备用）

３－４１４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代替（其后衔接技术名称的）规定货物名称或未另作规定条目货物名称，允许使用下列名称中的一个：
——— 对于 ＵＮ１０７８ 制冷气体，未另作规定的：Ｆ１ 混合物、Ｆ２ 混合物、Ｆ３ 混合物；
——— 对于 ＵＮ１０６０ 甲基乙炔和丙二烯混合物，稳定的：Ｐ１ 混合物、Ｐ２ 混合物；
——— 对于未另作规定的 ＵＮ１９６５ 液化烃类气体混合物：混合物 Ａ、混合物 Ａ０１、混合物 Ａ０２、混合物 Ａ０、混

合物 Ａ１、混合物 Ｂ１、混合物 Ｂ２、混合物 Ｂ、混合物 Ｃ；在贸易中提及的和 ２ ２ ２ ３ 中规定的、分类代码 ２Ｆ、
ＵＮ１９６５、注 １ 中提到的名称，仅能作为补充使用；

——— 对于 ＵＮ１０１０ 丁二烯，稳定的：１，２⁃丁二烯，稳定的；１，３⁃丁二烯，稳定的。
 数字后面应标明单位符号。
 适用于车辆子系统 “货运车 （ ＵＴＰ ＷＡＧ） 统一规则阿普特⁃（ 附录 Ｆ ＣＯＴＩＦ１９９９ 公约）” （ 见

ｗｗｗ ｏｔｉｆ ｏｒｇ），或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通过的关于欧洲共轨系统的子系统“运行和交通管理”互联互通的技

术规范委员会决议 ２０１１ ／ ３１４ ／ ＥＵ 附件 Ｐ４ ２ ２ ３ 要求。



６ ８ ３ ７　 对没有按照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和检验的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的要求。

　 　 未按照 ６ ８ ３ ６ 中给出的标准而进行制

造和检验的多元气体车辆，应被视为是按照主

管机关认可的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生产和检验

的。 多元气体车辆应遵守 ６ ８ ３ 中的最低

要求。

　 　 为了体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 ６ ８ ３ ６
中未引用标准的情况下，或者为了考虑科学

性，在 ６ ８ ３ ６ 中未体现出标准的引用，主管

机关可以对具有相同安全水平的技术规范进

行认可。 但尽管如此，多元气体容器都应遵守

６ ８ ３ 中的最低要求。
在进行正式型式认可的过程中，如果

６ ２ ２、６ ２ ４ 或者 ６ ８ ２ ６ 中的标准不适用

或者不被采纳，那么，主管机关应给出定期检

修的程序。
主管机关应该把认可的技术规范清单传

到铁路合作组织（简称“铁组”）委员会。 清单

内应包含如下信息：所采用规范的名称和日

期，规范的目的和规范来源等。 委员会应把这

些信息在其网站上进行公布。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未

来版本所引用的标准，可以经主管机关进行确

认及认可，而不需要通知铁组委员会。

６ ８ ４　 特殊条款

注 １：对闪点不超过 ６０ ℃ 的液体和可燃性气体，还需满足 ６ ８ ２ １ ２６、６ ８ ２ １ ２７ 和

６ ８ ２ ２ ９ 的要求。
注 ２：对于压力试验不低于 １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的罐体和用于运输冷冻液化气体的罐体，还需满

足 ６ ８ ５ 的要求。
如果在 ３ ２ 章中表 Ａ 第 １３ 栏中标注以下字母加数字代码时，则这些代码用来表示以下的

特殊条款：
ａ）结构（ＴＣ）

ＴＣ１　 对于这些罐体的材料和结构采用 ６ ８ ５ 中的要求。
ＴＣ２　 罐体及其设备部件，都应由纯度不低于 ９９ ５％的铝，或者不易引起过氧化氢分解的

相应的钢材制成。

　 　 如果罐体是由纯度不低于 ９９ ５％的铝制成

的，那么即使是按照 ６ ８ ２ １ １７ 的要求计算得

出较厚的壁厚，其壁厚也不应大于 １５ｍｍ。

　 　 ＴＣ３　 罐体应采用奥氏体不锈钢制成。
ＴＣ４　 如果罐体材料容易受到 ＵＮ３２５０ 氯乙酸的腐蚀，那么罐体应涂有瓷釉或装设等效的

保护性衬里进行防腐保护。
ＴＣ５　 罐体应装备厚度不小于 ５ ｍｍ 的铅质衬里或等效衬里。
ＴＣ６　 如果罐体必须使用铝材制作，那么，这种罐体材料应采用纯度不低于 ９９ ５％的铝；

３－４１５

　 第 ６ 部分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罐车的制造和试验要求　



　 　 如果按照 ６ ８ ２ １ １７ 的要求计算得出较

厚的壁厚，其壁厚也不应超过 １５ ｍｍ。
　 　 ＴＣ７　 （备用）
ｂ）设备部件（ＴＥ）

ＴＥ１　 （备用）
ＴＥ２　 （备用）
ＴＥ３　 罐车还应执行如下要求：加热装置不能穿透进入罐车内，而应安装在罐体的外表

面。 但是，对用于抽吸磷的管道可以设置一个加热夹套。 加热时夹套装置应防止磷的温度超

过充装时的罐体温度。 其他管道应从罐体上部进入。 所有开口应当位于磷的最高允许充装液

面以上，并且都能被锁帽完全封闭起来。
对罐车应安装一个可测定磷液位的测量装置，如果使用水作为保护性介质，应设置一个最

高水位限制的固定刻度标志。
ＴＥ４　 罐体应设置绝热层，绝热层应由不易燃材料制成。
ＴＥ５　 罐体应设置绝热层，绝热层应由不易燃材料制成。
ＴＥ６　 在罐车上可以安装一个设备，该设备的设计应该能够防止（被所运输的物质）阻塞、

防止泄漏，以及防止罐体内余压累积或者形成真空。
ＴＥ７　 罐体卸料系统应设置两个使用串联安装方式安装的，并且相互独立的关闭装置，第

一级为认可型号的、能快速切断的内部关闭阀，第二级为外部关闭阀门，它们分别安装在卸料

管道的两端。 在每一个外部关闭阀门的出口处，应装设置管口盲盖板，或其他将起到同样安全

防护的设备。 在管道把内部关闭阀阀体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内部关闭阀仍然能与罐体保持完

整，并处于有效的关闭位置上。
ＴＥ８　 罐体外部管道接口，应由不易引起过氧化氢分解的材料制成。
ＴＥ９　 罐车上部应安装一个关闭设备，此设备应能防止被运输的物质发生分解而造成的

过剩压力，以及防止液体泄漏或任何物质从外部进入罐体。
ＴＥ１０　 罐车关闭装置的设计，应该能够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由于介质固化而引起的堵塞。
如果罐车是由绝热材料覆盖，那么这些绝热材料应为无机物，且全部为非易燃性材料。
ＴＥ１１　 罐体及其辅助设备的设计应实现下列功能：能防止物质从外部进入罐体，防止液

体泄漏，以及防止罐体运输介质分解而造成超压危险。 （防止物质从外部进入罐体的）安全阀

也应该满足所述规定。
ＴＥ１２　 罐车应安装符合 ６ ８ ３ ２ １４ 中要求的绝热层。 罐车的任何没有被遮阳板遮盖的

部分，以及整个绝热层的护套，都应该涂成白色或采用光亮金属制作。 每次运输前，都应对涂

层进行清洗。 如果涂层发黄或者破损，则应对其进行重新涂刷或恢复。 绝热层应采用不易燃

材料制成。
罐车上应安装温度传感器。
罐车应设置安全阀门和应急泄压装置。 可安装真空泄压装置。 应急泄压装置的操作压力

应按照有机过氧化物的特性和罐车的制造特点进行确定。 罐体内严禁安装易熔部件。
罐车还应安装弹簧式安全阀，用来防止因罐体内介质分解和 ５０℃温度条件下由于释放蒸

气所引起显著的压力积聚。 安全阀的排放能力和整定压力应以在 ＴＡ２ 特殊条款中规定的试

验结果为基础。 但是，安全阀的整定压力设定不应导致罐体翻转时发生液体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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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泄压装置可以是弹簧式，也可以为爆破片式，但在超过 １ ｈ 被大火完全吞没的情况

下，都应满足按下列公式计算得出的所有分解产物和蒸气压力上升所需的排放量：
ｑ＝ ７０ ９６１×Ｆ×Ａ０ ８２

式中　 ｑ——— 吸收热量，Ｗ；
Ａ——— 浸润面积，ｍ２；
Ｆ——— 绝热系数。

对于非绝热罐体：Ｆ＝ １

对于绝热罐体：Ｆ＝
Ｕ（９２３－ＴＰＯ）

４７ ０３２
其中， Ｕ＝Ｋ ／ Ｌ——— 绝热层的热传导系数， Ｗ ／ （ｍ２·Ｋ）；

Ｋ——— 绝热层的导热系数， Ｗ ／ （ｍ·Ｋ）；
Ｌ——— 绝热层的厚度， ｍ；

ＴＰＯ——— 泄压条件下， 过氧化物的温度， Ｋ。
紧急泄压装置的整定压力， 应大于上面的指定值， 并且以 ＴＡ２ 特殊条款中规定的试验结果为

基础。 紧急泄压装置的规格选择应能保证罐车内部的最大压力永远不会超过它的耐压试验

压力。
注： 在 《试验和标准手册》 附录 ５ 中给出一个选择紧急泄压装置规格的示例。
对具有完整包覆绝热层的罐车， 紧急泄压装置的排放能力和设置应在假设有 １％ 的表面

区域没有绝热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确定。
应对罐车的弹簧式安全阀和真空泄压装置配置阻火器 （所运输物质及其分解产物为不

燃性物质除外）。 应考虑阻火器可能会造成泄压能力降低。
ＴＥ１３　 罐车应安装绝热层， 在罐体外部应设置加热设备。
ＴＥ１４　 罐车应安装有绝热层。 直接与罐体接触的绝热层， 其燃点温度应至少比罐体的

最高设计温度高 ５０℃。
ＴＥ１５　 （备用）

　 　 ＴＥ１６　 罐式车辆的任何部分都不应使用

没有相应防护的木材制成。
ＴＥ１７　 以下说明适用于可拆卸罐车：
ａ）稳固安装到车辆上，确保其不会发生

移动；
ｂ）它们不允许借助于集管进行相互连接；
ｃ）如果可拆卸罐车允许翻转，则应给阀门

设置防护罩。

　 　 （备用）

　 　 （备用）

　 　 ＴＥ１８　 （备用）
ＴＥ１９　 （备用）
ＴＥ２０　 尽管其他罐车代码按照 ４ ３ ４ １ ２ 中的罐体等级分类中的要求也是允许的，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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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罐车设置安全阀门。
ＴＥ２１　 在接口上应装设可锁住的罩子进行防护。

　 　 ＴＥ２２　 为了降低在碰撞或发生事故时的

损坏程度，用于运输液态及气态介质的罐式车

辆或多元气体车辆的端部应具有承受动负荷

的能力，并能吸收至少 ８００ ｋＪ 的能量（通过弹

簧或罐式车辆框架上的塑料形变，以及其他方

法来实现，例如碰撞部件）。 能量吸收在直线

轨道上发生碰撞时确定。
利用塑性变形原理进行的能量吸收应发

生的情况为：在铁路上正常行驶的框架发生位

移脱出（碰撞速度超过 １２ ｋｍ ／ ｈ，而且纵向力超

过 １ ５００ ｋＮ）。
车辆任何端部的能力吸收如果不超过

８００ ｋＪ，则作用于罐体上的力则不能导致可见

的塑性变形。
如果已使用了符合 ＥＮ １５５５１：２００９ 标准

《铁路交通—货运车辆—缓冲器》（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ｅｉｇｈｔ ｗａｇｏｎｓ—Ｂｕｆｆｅｒｓ） 第 ７ 部分

要求的防震缓冲器，并且，车辆的支撑结构也

符合 ＥＮ １２６６３⁃２：２０１０ 标准《铁路交通—铁路

铁路机车车辆车辆坚固性要求—第 ２ 部分：货
运 车 辆 》 （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ｂｏｄｉｅｓ—Ｐａｒｔ ２：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ｗａｇｏｎｓ）中 ８ ２ ５ ３ 及 ６ ３ 章的要求，则
被认为已符合本特殊条款的要求。

如果车辆的每个端部能量吸收不小于

１３０ ｋＪ，则带有自动挂钩系统的罐车被认为已

符合本要求。

　 　 （备用）

　 　 ＴＥ２３　 罐车应当配备一个装置，该装置应设计成能防止被所运输的介质阻塞，也能防止

泄漏，以及防止罐体内多余的压力累积或形成真空。
ＴＥ２４　 （备用）

　 　 ＴＥ２５　 罐式车辆的罐体应装有防止冲击

作用及脱轨的缓冲器，应至少使用下列方法中

的一个方法来降低由于冲击而带来的损失。
排除缓冲作用的方法：
ａ）缓冲作用的防护装置。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应保证使车辆框架在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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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水平面上，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不能影响车辆的

正常运行［例如：转弯、伯尔尼矩形（能保证车

辆连接时人员安全的地面自由活动空间）、操
纵手柄］。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应能保证在 ７５ ｍ
曲线半径上自由通过（设有防止缓冲作用保护

装置）。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不能影响缓冲器

的正常功能（弹簧或塑性变形） ［见 ６ ８ ４ ｂ）
中的 ТЕ２２ 特殊规定］。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应独立于装载和

车辆磨损。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应能承受 １５０ ｋＮ

的垂直力。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应该是可靠、有

效的，无论其他车辆是否安装了缓冲作用防护

装置。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应不相互影响。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的固定悬挂装置

应小于 ２０ ｍｍ。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的宽度不应小于

缓冲器碰盘（缓冲头）的宽度（位于左侧踏板

之上的缓冲器除外，用于调车的自由活动

空间）。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应位于每个缓冲

器的上方。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可以固定到（国

际铁路联合会 ５７３ 指南中规定的）缓冲器上

（罐车制造规范，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发行的国际

铁路联合会 ５７３ 指南第 ７ 版），但不能妨碍到

技术维护。
——— 缓冲作用防护装置要做到在发生撞

击时，不能增加罐底破坏的风险。
防止由于缓冲作用导致损害的措施：
ｂ）增加罐底壁厚或使用更高能量吸收能

力的材料。
因此，罐底壁厚不应小于 １２ ｍｍ。
即便如此，用于运输以下气体的罐车的罐

底壁厚不应小于 １８ ｍｍ：ＵＮ１０１７ 氯、ＵＮ１７４９
三氟化氯、ＵＮ２１８９ 二氯硅烷、ＵＮ２９０１ 氯化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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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ＵＮ３０５７ 三氟乙酰氯。
ｃ）夹芯板防护的罐底。
如果使用夹芯板对罐底进行防护，那么整

个罐底区域都要用夹芯板包住，并且能量吸收

的比热容不能小于 ２２［Ｊ ／ （ｋｇ·Ｋ）］（对于壁厚

６ｍｍ的罐底），能量吸收比热容的测试应采用标

准 ＥＮ１３０９４《用于运输危险性气体的罐车—工

作压力不超过０ ５ｂａｒ 的金属罐体—设计和制造》
附件 Ｂ 中给出的方法。 如果锈蚀的风险无法通

过结构性措施来消除，则必须保证能够对罐底的

外壁进行检查，例如，使用可移动的盖子。
ｄ）在车辆的每个底部设置护板如果在车

辆底部使用护板，则应遵守以下要求：
——— 护板应按罐体的宽度包覆至相应的

高度。 除此之外，护板的宽度（按照保护罩高

度）应至少等于缓冲盘外边之间的距离。
——— 从缓冲盘上缘开始测量，保护罩的

高度应该能盖住：
１）罐体直径的 ２ ／ ３；
２）至少应达到 ９００ ｍｍ，除此之外，还应在

上部边缘处装设一个固定装置（为缓冲器充水

时做准备）；
——— 护板厚度不应小于 ６ ｍｍ；
——— 护板的安装及其固定位置应做到尽

量能降低罐底破裂的危险。
ｅ）带有自动挂钩的车辆端部护板。
如果车辆端部使用护板进行防护，则应遵

守以下各项要求：
——— 护板应包住罐底至 １ １００ ｍｍ（至少）

的高度（从横梁上部边缘开始测量），必须安装

到自动挂钩的头部；
——— 护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１２ ｍｍ；
——— 护板的安装及其固定区域应做到尽

量能降低罐底破裂的危险。
在上述 ｂ）、ｃ）、ｄ）、ｅ）中给出的壁厚符合

标准钢的厚度。 如果采用其他材料，软钢除

外，则壁厚应根据 ６ ８ ２ １ １８ 中的要求进行

计算和设计。 计算时，应使用材料标准中给出

Ｒｍ 和 Ａ 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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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型式认可（ＴＡ）
ＴＡ１　 罐车禁止运输有机物质。
ＴＡ２　 如果在以下试验的基础上，并且能符合启运国主管机关规定的条件，该物质可以采

用罐式车辆或者罐式集装箱进行安全运输。
如果启运国非国际货协成员，此条件应当被货物到达的第一个国际货协成员国主管机关

所认可。
为了型号的正式认可，应进行相关试验来实现：
——— 证明在运输时，物质与所有接触材料的相容性；
——— 考虑罐车的设计特性，获得用于紧急压力泄压装置和安全阀设计的数据；
——— 规定能保证物质安全运输所必须的特殊要求。
试验结果型号应写入正式认可的报告中。
ＴＡ３　 该物质可能只允许使用带有 ＬＧＡＶ 或 ＳＧＡＶ 代码的罐车进行运输； 不能使用

４ ３ ４ １ ２ 中所述的罐车。
ＴＡ４　 １ ８ ７ 中给出的合格评定程序，应当依据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２０１２ 标准要求（８ １ ３

除外），由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代表或符合 １ ８ ６ ２、１ ８ ６ ４、 １ ８ ６ ５ 和 １ ８ ６ ８ 要求的检验

机构来实施，如 Ａ 型认证。
ＴＡ５　 该物质可能只允许使用代码为 Ｓ２ ６５ＡＮ（＋）的罐车进行运输，不能使用 ４ ３ ４ １ ２

中所述的罐车等级。
ｄ）检查和试验（ＴＴ）

ＴＴ１　 纯铝罐车应在 ２５０ ｋＰａ（２ ５ ｂａｒ）（表压）的压力下进行首次试验和定期液压试验。
ＴＴ２　 应由主管机关认定的专业人员对罐体内部衬里进行每年一次的检验。

　 　 ＴＴ３　 （备用） 　 　 区别于 ６ ８ ２ ４ ２ 中的要求，应当至少每 ８
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且应使用合适的测量工

具对壁厚检验。 对在 ６ ８ ２ ４ ３ 中规定的密封

性试验和中间检验应当至少每 ４ 年进行一次。
　 　 ＴＴ４　 应采用专用测量工具（例如，超声波测厚仪）检验罐体的腐蚀磨损，此项检验间隔年

限不大于：

　 　 ４ 年 　 　 ２ ５ 年

　 　 ＴＴ５　 液压试验间隔年限不大于：　 　 　 　 　 　 水压试验间隔年限不大于：

　 　 ４ 年

ＴＴ６　 定期试验，包括液压试验，应至少每

４ 年进行一次。

　 　 ２ ５ 年

（备用）

　 　 ＴＴ７　 区别于 ６ ８ ２ ４ ２ 中的要求，罐车内部的定期检验可以由主管机关确定的程序代替。
ＴＴ８　 按照 ６ ８ ３ ５ １ ～ ６ ８ ３ ５ ３ 的要求标记运输名称、且按材料标准要求屈服强度超

过 ４００ Ｎ ／ ｍｍ２ 的细晶粒钢制造的、用于运输 ＵＮ１００５ 无水氨的罐车，应按照 ６ ８ ２ ４ ２ 中的规

定，在每次定期检验中，通过磁粉探伤法检测表面裂纹。
对每个罐体下部的每小节纵向和环形焊缝都要进行至少 ２０％长度上的检验，以及所有的

管口焊缝和其他修复、打磨区域都要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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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罐车的（标记物质名称的）标记或铭牌被拿掉，则应使用磁粉探伤法进行检测，检测

记录结果应写入罐车的检测记录内。
这种磁粉探伤检测应由符合 ＥＮ ＩＳＯ ９７１２：２０１２《无损探伤—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证书》要

求的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
ＴＴ９　 １ ８ ７ 中给出的合格评定程序，应当依据 ＥＮ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０：２０１２ 标准要求（８ １ ３

除外），由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代表或符合 １ ８ ６ ２、１ ８ ６ ４、 １ ８ ６ ５ 和 １ ８ ６ ８ 要求的检验

机构来实施，如 Ａ 型认证。
ＴＴ１０　 ６ ８ ２ ４ ２ 给出的定期检验间隔年限不大于：

　 　 ４ 年 　 　 ２ ５ 年

ｅ）标记（ＴＭ）
注：标记内容应当使用批准国家的官方语言，此外，如果此语言不是俄语，且相关运输作业

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可不进行其他要求。 如果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未规定

运输之前的运输，则可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标记。
ＴＭ１　 除了 ６ ８ ２ ５ ２ 中规定的标记之外，还应在罐车上标记：“运输过程中禁止开启，运

输物品容易自燃”字样（参见上面的注释）。
ＴＭ２　 除 ６ ８ ２ ５ 中规定的标记之外，还应在罐车上标记：“运输过程中禁止开启，遇水

后会放出易燃气体”字样（参见上面的注释）。
ＴＭ３　 在按照 ６ ８ ２ ５ １ 要求的金属铭牌上应包含货品名称罐车的最大允许载荷（ｋｇ）。

　 　 根据 ６ ８ ２ ５ ２ 中规定的载荷限制，运输

货物应符合罐车的最高允许满装质量。
　 　 ＴＭ４　 在按照 ６ ８ ２ ５ ２ 规定的铭牌上，或直接在罐车上进行的标记，如果不至于损坏罐

车，可使用压印或其他标记法标注以下信息：
——— 相应的已确定浓度的物质化学名称。
ＴＭ５　 除了 ６ ８ ２ ５ １ 中规定的内容，罐车上还应标注对罐体进行的最近一次检验的日

期（月和年）。

　 　 ＴＭ６　 在罐式车辆和多元气体车辆上应

涂刷 ５ ３ ５ 中规定的识别小节纹带。
　 　 （备用）

　 　 ＴＭ７ 　 在 ６ ８ ２ ５ １ 中规定铭牌上应以压印或其他类似的方法标记三叶形符号和

５ ２ １ ７ ６ 中的说明。 如果标记不至于损坏罐体的强度，此三叶形符号可以直接压印在罐体上。
６ ８ ５　 对试验压力不低于 １ ＭＰａ（１０ ｂａｒ）的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及用于运输第 ２ 类冷冻液

化气体的罐式车辆及罐式集装箱的罐体结构和材料的要求

６ ８ ５ １　 材料和结构

６ ８ ５ １ １　 ａ）用于运输下列介质的罐体：
———第 ２ 类带压力的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或溶解气体；
———第 ４ ２ 项气体中的 ＵＮ１３８０，２８４５，２８７０，３１９４，３３９１，３３９２，３３９３ 和 ３３９４；
———ＵＮ１０５２ 无水氟化氢和 ＵＮ１７９０ 氟化氢溶液（含氟化氢大于 ８５％ ）；
罐体应采用钢材制造。
ｂ）用于运输下列介质，并采用细晶粒钢材制造的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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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类腐蚀性气体和 ＵＮ２０７３ 氨溶液；
———第 ８ 类 ＵＮ１０５２ 无水氟化氢和 ＵＮ１７９０ 氟化氢溶液（含氟化氢大于 ８５％ ）；
应进行热处理以释放热应力。
在下列情况下不需要释放热应力：
１）无龟裂腐蚀风险；
２）在任何条件下，使用 ４５ Ｊ 的 ３ 块式样测定焊接材料、过渡区域及基本材料的冲击韧性

平均值。 作为式样，应使用“ＩＳＯ⁃Ｖ”型式样进行试验。 对于式样的基本材料，应使用“十字型”
试验。 对于焊接材料及过渡区域，应在焊接材料及过渡区域的中央位置开 Ｓ 型缺口进行试验。
应在最低工作温度下进行试验。

ｃ）用于运输第 ２ 类冷冻液化气体的罐体，应当采用钢、铝、铝合金、铜或者铜合金（如黄

铜）材料制成。 但是，铜或者铜合金材料制成的罐体应当仅允许运输不含乙炔的气体（除乙烯

可以含有不超过 ０ ００５％的乙炔外）。
ｄ）只有适合于罐体及其配件、附件最低和最高工作温度的材料才可以使用。

６ ８ ５ １ ２　 应允许使用下列材料制造罐体：
ａ）在最低工作温度时不会发生脆性断裂的钢材（见 ６ ８ ５ ２ １）：
———软钢（除第 ２ 类冷冻液化气体之外）；
———细晶粒钢材，温度可以低到－６０℃；
———镍钢（含镍在 ０ ５％ ～９％ ），依据含镍量的大小，温度可以低到－１９６℃；
———奥氏体铬镍钢，温度可以低到－２７０℃。
ｂ）铝（纯度不低于 ９９ ５％ ）或者铝合金（见 ６ ８ ５ ２ ２）。
ｃ）纯度不低于 ９９ ９％的去氧铜，或者含铜量超过 ５６％的铜合金（见 ６ ８ ５ ２ ３）。

６ ８ ５ １ ３　 ａ）钢、铝或者铝合金制成的罐体，应当是无缝的或者焊接的；
ｂ）奥氏体钢、铜或者铜合金材料制成罐体，可以采用硬钎焊。

６ ８ ５ １ ４　 配件和附件可以采用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在罐体上，或者采用下面的方式以确保

它的安全：
ａ）对于钢、铝或者铝合金制成的罐体： 焊接；
ｂ）经主管机关审批，奥氏体钢、铜或者铜合金材料制成罐体，可以采用焊接或硬钎焊。

６ ８ ５ １ ５　 罐体与车辆、底架或者集装箱框架的连接结构，应当防止由于温度的降低而导致

承载构件变脆的情况。 罐体连接结构应设计成这样：即使罐体在最低的工作温度时，连接结构

仍拥有必要的机械性能。
６ ８ ５ ２　 试验要求

６ ８ ５ ２ １　 钢质罐体

用于制造罐体和焊缝的材料，在 ６ ８ ２ １ ８ 和 ６ ８ ２ １ １０ 中给出的最低工作温度下，至
少应满足关于冲击强度的下列要求：

　 　 ———应使用一个带有 Ｖ 形缺口（ＫＣＶ）的
试样进行试验，或满足主管机关规定的要求，
冲击强度可根据所采用的方法在 Ｕ 形缺口

（ＫＣＵ）的式样上进行试验；
　 ———对于软钢、细晶粒钢、含镍小于 ５％的铁素体合金钢、含镍为 ５％ ～９％的铁素体合金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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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奥氏体铬镍钢，试样的最小冲击强度 ＫＣＶ（见 ６ ８ ５ ３ １～６ ８ ５ ３ ３）是 ３４ Ｊ ／ ｃｍ２，试样取样

方向应垂直于钢板轧制方向，试样 Ｖ 形缺口（符合 ＩＳＯ Ｒ１４８）垂直钢板表面；
———如果为奥氏体钢，仅需对焊缝进行冲击强度试验；
———工作温度低于－１９６℃时，冲击强度试验不在最低工作温度下进行，而应在－１９６℃时进行。

６ ８ ５ ２ ２　 铝或者铝合金制成的罐体

焊缝应当满足主管机关规定的要求。
６ ８ ５ ２ ３　 铜或者铜合金材料制成的罐体

无必要通过试验来判定抗冲击强度是否足够。
６ ８ ５ ３　 按 ＫＣＶ 方法进行冲击强度试验

６ ８ ５ ３ １　 对厚度大于等于 ５ ｍｍ，小于 １０ ｍｍ 的钢板，应使用横截面为 １０ ｍｍ×ｅｍｍ 的试样，
其中：“ｅ”代表钢板的厚度（ｍｍ）。

如果必要，ｅ 允许加工到 ７ ５ ｍｍ 或 ５ ｍｍ。 对于每一种试样，冲击强度都应满足最小值

３４ Ｊ ／ ｃｍ２。
注：对厚度小于 ５ ｍｍ 的钢板或者它们的焊缝，不采用冲击强度试验。

６ ８ ５ ３ ２ 　 ａ）为了达到钢板测试目的，应采用三个试样进行冲击强度试验。 试样取样方向

应垂直于钢板轧制方向；但对于软钢，试样取样方向可以平行于钢板轧制方向。
ｂ）测试焊缝时，试样应当按下面的要求取制：
当 ｅ≤１０ｍｍ：
３ 个带缺口的试样取自焊缝中心；
３ 个带缺口的试样（Ｖ 形缺口穿过试样中心的熔化边界）取自热影响区中心。

&4�� &�
	

　 　 当 １０ ｍｍ＜ｅ≤２０ｍｍ：
３ 个试样取自焊缝中心；
３ 个试样（Ｖ 形缺口穿过试样中心的熔化边界）取自热影响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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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２０ ｍｍ：
２ 组试样，每组 ３ 个，一组在上表面，另一组在下表面，如下图所示（从热影响区取的试样，

Ｖ 形缺口穿过试样中心的熔化边界）。

e

&4��

&�&��	

６ ８ ５ ３ ３ 　 ａ）对于钢板，３ 个式样的冲击强度平均值应当满足 ６ ８ ５ ２ １ 中规定的最小值

３４ Ｊ ／ ｃｍ２；最多有 １ 个试样值可以低于上述最小值，但应不小于 ２４ Ｊ ／ ｃｍ２；
ｂ）对于焊缝，３ 个取自焊缝中心试样的冲击强度平均值，应不低于最小值 ３４ Ｊ ／ ｃｍ２；最多

有 １ 个值可以低于上述最小值，但不小于 ２４ Ｊ ／ ｃｍ２；
ｃ）对热影响区域（Ｖ 形缺口穿过试样中心的熔化边界），３ 个试样的测试值最多有 １ 个可

以小于最小值 ３４ Ｊ ／ ｃｍ２，但不小于 ２４ Ｊ ／ ｃｍ２。
６ ８ ５ ３ ４　 如果不满足 ６ ８ ５ ３ ３ 中规定的要求，下列情况可重新试验一次：

ａ）第一组 ３ 次试验的平均值低于最小值 ３４ Ｊ ／ ｃｍ２；
ｂ）多于一个试样的测定值小于 ３４ Ｊ ／ ｃｍ２，但不小于 ２４ Ｊ ／ ｃｍ２。

６ ８ ５ ３ ５　 在对钢板或焊缝进行重复冲击试验时，单个值都不可以低于 ３４ Ｊ ／ ｃｍ２。 所有初始

和重复试验结果的平均值，应当等于或大于 ３４ Ｊ ／ ｃｍ２。
在对热影响区域进行重复冲击强度试验时，单个的值都不可以低于 ３４ Ｊ ／ ｃｍ２。

６ ８ ５ ４　 参照标准

如果运用下列相关标准时，将会被视作已履行了 ６ ８ ５ ２ 和 ６ ８ ５ ３ 中的相关要求：
ＥＮ １２５２⁃１：１９９８《低温容器—材料—第 １ 部分：温度为－８０℃以下容器的韧性要求》；
ＥＮ １２５２⁃２：１９９８《低温容器—材料—第 ２ 部分：温度为－８０～ －２０℃间容器的韧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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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９ 章　 纤维增强塑料（纤维塑料）制成
的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的设计、制造、
配备、型号批准、检验（鉴定）和标记要求

　 　 注：可移动罐柜和 ＵＮ 多元气体容器见 ６ ７；由金属材料制成罐体的罐式车辆、可拆卸罐

车、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以及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不包括 ＵＮ 多元气体容器，
见 ６ ８ 章，真空操作危废罐见 ６ １０ 章。
６ ９ １　 概述

６ ９ １ １　 纤维增强塑料罐式集装箱应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质量保证程序进行设计、制造和试

验，特别是层压工作和热塑性衬里的焊接应由专业人员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工艺流程进行

操作。
６ ９ １ ２　 纤维增强塑料罐式集装箱的设计和试验应遵照 ６ ８ ２ １ １、６ ８ ２ １ ７、６ ８ ２ １ １３、
６ ８ ２ １ １４ ａ）和 ｂ）、６ ８ ２ １ １５、６ ８ ２ １ ２５、６ ８ ２ １ ２７ 和 ６ ８ ２ ２ ３ 的规定。
６ ９ １ ３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不应采用加热装置。
６ ９ １ ４ 　 （备用）
６ ９ ２　 结构

６ ９ ２ １　 如果主管机关根据介质运输所在国的具体气候条件未规定温度范围，罐体应采用在

－４０～５０℃温度范围内与介质相容的合适材料制造。
６ ９ ２ ２　 罐壁应由以下三要素组成：

内部衬里；
结构层；
外层。

６ ９ ２ ２ １　 内部衬里是对所运化学介质长期防护的主要的罐壁内层，用于防止与所运介质发

生任何危险化学反应或产生危险化合物，以及任何由于介质穿过内部衬里而导致的结构层

削弱。
内部衬里应为纤维增强塑料或热塑性塑料。

６ ９ ２ ２ ２　 纤维增强塑料衬里应包括：
ａ）表层（“凝胶涂层”）：富含树脂，强化涂层，并且树脂成分相容的表层。 该层所含纤维质

量含量应不大于 ３０％ ，并且层厚在 ０ ２５～０ ６０ ｍｍ 之间。
ｂ）增强层：厚度不小于 ２ ｍｍ 的单层或多层，至少包含密度 ９００ ｇ ／ ｍ２ 以上的玻璃毡或

短纤维，如果玻璃含量更低时未显示同等安全水平，短纤维的玻璃质量含量不少于 ３０％ 。
６ ９ ２ ２ ３　 热塑性衬里应由 ６ ９ ２ ３ ４ 中提及的热塑性板构成，按要求的形状焊接在一起，
并与结构层贴合。 通过使用合适的黏合剂将衬里与结构层的持久黏结。

注：对于易燃液体的运输，根据 ６ ９ ２ １４ 内部衬里可采用相应措施以防止静电积聚。

３－４２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６ ９ ２ ２ ４　 罐体的结构层———依据 ６ ９ ２ ４ ～ ６ ９ ２ ６ 进行专业设计，能承受机械应力。 罐

体该部分通常由多个指定方向的纤维增强层组成。
６ ９ ２ ２ ５　 外层是罐体直接暴露在大气中的部分。 它由厚度不小于 ０ ２ ｍｍ 的富含树脂层组

成。 当厚度大于 ０ ５ ｍｍ 时，应使用衬垫。 该层的玻璃质量含量应少于 ３０％ ，并能适应外部作

用，特别注意与所运介质的偶尔接触。 树脂应包含填充物或添加剂以防止紫外线辐射对结构

层的损害。
６ ９ ２ ３　 原材料

６ ９ ２ ３ １　 所有用于制造纤维增强塑料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的材料都应有明确的来源

和性能。
６ ９ ２ ３ ２　 树脂

树脂混合物的加工时应严格遵守供货商的建议。 这些要求主要涉及硬化剂、引发剂及促

进剂的使用。 可采用下列树脂：
———非饱和聚酯树脂；
———乙烯基酯树脂；
———环氧树脂；
———酚醛树脂。
依据 ＩＳＯ ７５⁃１：２０１３ 标准确定的树脂的热变形温度应至少比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罐

体最高工作温度高 ２０℃，应不小于 ７０℃。
６ ９ ２ ３ ３　 增强纤维

依据 ＩＳＯ ２０７８：１９９３ 应选用合适级别的纤维作为结构层的增强材料，例如 Ｅ 型或 ＥＣＲ 型

的玻璃纤维。 内表面衬里可使用符合 ＩＳＯ ２０７８：１９９３ 标准的 Ｃ 型玻璃纤维。 只有与所运输介

质的相容性得到证实的条件下，热塑性涂层才可用于内部衬里。
６ ９ ２ ３ ４　 热塑性衬里材料

可采用热塑性衬里：非塑性的聚氯乙烯（ＰＶＣ⁃Ｕ）、聚丙烯（ＰＰ）、聚偏二氟乙烯（ＰＶＤＦ）、
聚四氟乙烯（ＰＴＦＥ）等作为于衬里材料。
６ ９ ２ ３ ５　 添加剂

树脂处理必需的添加剂，如催化剂、促进剂、硬化剂和触变剂，以及用于改善罐体结构的材

料，如填充物、颜料、色素等，应不降低材料的强度，同时考虑结构使用寿命和工作温度。
６ ９ ２ ４　 罐体及加固装置，以及辅助设备和结构件在设计寿命期间应成承受以下负荷，并无

泄漏（不计算经过排压装置排出的气体量）：
———标准运输条件下的静态和动态载荷；
———６ ９ ２ ５～６ ９ ２ １０ 中指出的最小负荷。

６ ９ ２ ５　 符合在 ６ ８ ２ １ １４ａ）和 ｂ）中负荷及针对本结构型式规定的最大密度充装介质产生

的静态重力，以及最大充装量时，罐体各点在纵向和周向的设计应力 σ 都应不超过以下数值：

σ≤
Ｒｍ

Ｋ
式中　 Ｒｍ———抗拉强度极限值，等于试验结果的平均值减去 ２ 倍试验结果的标准方差。 试验

应按照 ＥＮ ＩＳＯ ５２７⁃４：１９９７ 和 ＥＮ ＩＳＯ ５２７⁃５：２００９ 的要求进行，且采用不少于代

表本结构类型和施工方法的 ６ 种典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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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Ｓ×Ｋ０×Ｋ１×Ｋ２×Ｋ３

同时

Ｋ≥４
其中：
Ｓ———安全系数。 如果是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中罐车代码的第二位为“ Ｇ”的罐车（见

４ ３ ４ １ １） ，Ｓ 值应不小于 １ ５。 对于用于运输物质，要求高强度的罐车，如果

罐车采用由纵梁和横梁组成的金属框架防破坏防护装置，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２ 栏

中罐车代码第二位是数字“ ４” 的罐车（见 ４ ３ ４ １ １） ，则 Ｓ 的取值应乘以系

数 ２。
Ｋ０———材料固有的退化系数主要受到蠕变、老化以及与装运介质的化学反应等因素的影

响。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Ｋ０ ＝
１
αβ

　 　 其中，α———蠕变系数；
β———老化系数，根据 ＥＮ ９７７：１９９７ 标准进行的试验后，依据 ＥＮ ９７８：１９９７

标准确定。 可以取常数 Ｋ０ ＝ ２。 为确定 α 和 β 值，初始偏差值应等

于 ２σ。
Ｋ１———工作温度和树脂的热性质决定的系数，最小值为 １，根据下列等式确定：

Ｋ１ ＝ １ ２５－０ ０１２ ５ （ＨＤＴ－７０）
　 　 其中，ＨＤＴ———树脂热变形温度，℃。
Ｋ２———材料的疲劳系数，如果主管机关未批准其他树脂，应采用 Ｋ２ ＝ １ ７５。 如果依据符

合 ６ ９ ２ ６ 动态负荷设计时，Ｋ２ ＝ １ １。
Ｋ３———固化系数，采用下列数值：
———１ １，如果根据批准工艺及相应文件进行固化；
———１ ５，其他情况下。

６ ９ ２ ６　 在 ６ ８ ２ １ ２ 中规定的动态载荷下，设计应力值应不超过 ６ ９ ２ ５ 中要求值除以系

数 α。
６ ９ ２ ７　 在 ６ ９ ２ ５ 和 ６ ９ ２ ６ 中提到的负荷下，任意方向上的伸长率都应不超过下列值的

较小值：０ ２％或树脂断裂伸长率的 １ ／ １０。
６ ９ ２ ８　 不小于 ６ ８ ２ １ １４ ａ）和 ｂ）、６ ８ ２ １ １５ 中相应计算压力的规定试验压力下，罐体

的最大张力应不大于树脂的断裂伸长率。
６ ９ ２ ９　 罐体应能承受根据 ６ ９ ４ ３ ３ 进行的钢珠冲击试验，且无任何可见的内部或外部

损伤。
６ ９ ２ １０　 连接处分层材料构成的搭接层，包括端部连接、防浪板和隔仓与罐体的连接等应能

承受以上所规定的静态和动态载荷。 为避免搭接层的应力集中，搭接坡度应不小于 １ ∶ ６。 覆

盖层连接处及罐体构件剪切强度（τ）应不小于：

τ＝ Ｑ
ｌ
≤

τＲ

Ｋ
式中　 Ｑ———静态和动态载荷下时单位载荷值（连接宽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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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搭接层长度；
τＲ———如果没有测量值，按照 ＥＮ ＩＳＯ １４１２５：１９９８ ＋ＡＣ：２００２ ＋Ａ１：２０１１ 标准，τＲ 等于

１０ ＭＰａ时的弯曲剪切强度；
Ｋ———依据 ６ ９ ２ ５ 针对静态和动态载荷计算的系数。

６ ９ ２ １１　 罐体中开孔应进行补强，以至少保证在 ６ ９ ２ ５ 和 ６ ９ ２ ６ 规定的静态和动态荷

载作用时的安全系数，与罐体自身系数一样。 开孔数量应最小。 椭圆形开孔的轴线之比不应

大于 ２。
６ ９ ２ １２　 设计固定在罐体上的法兰和管道时，必须考虑装卸操作和加固螺栓时产生的荷载。
６ ９ ２ １３　 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应设计为，依据 ６ ９ ４ ３ ４ 中规定的试验要求，在被火焰

完全包围 ３０ ｍｉｎ 时，无明显泄露，可承受内部剩余压力的作用。 如果根据类似结构罐式集装

箱（拆卸式罐箱）的试验结果可提供足够的罐式集装箱结构稳定性材料，经主管机关的同意，
可不进行试验。
６ ９ ２ １４　 对运输闪点不高于 ６０℃介质的特殊要求

用于闪点不高于 ６０℃介质运输采用的纤维增强塑料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的设计应

保证消除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不同部件间的静电，避免电荷积聚危险。
６ ９ ２ １４ １　 罐体内外表面上测得的电阻应不高于 １０９ Ω。 可通过向树脂中添加导电件或使

用层间导电片来实现，如金属或石墨网。
６ ９ ２ １４ ２　 实测的对地电阻应不高于 １０７ Ω。
６ ９ ２ １４ ３　 罐体的所有部件之间，以及与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辅助设备、结构件的

金属部分应采用一个一个连接的方式。 相互接触的部件和设备之间的电阻应不高于

１０ Ω。
６ ９ ２ １４ ４　 每个制造的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或罐体样品的表面电阻和对地放电电阻

应按主管机关认可的程序进行首次测定。
６ ９ ２ １４ ５　 每一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的对地放电电阻的测量应作为定期检验（鉴定）
的一部分，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程序测量。
６ ９ ３　 配件

６ ９ ３ １　 采用 ６ ８ ２ ２ １、６ ８ ２ ２ ２ 和 ６ ８ ２ ２ ４～６ ８ ２ ２ ８ 中的要求。
６ ９ ３ ２　 此外，如果涉及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中相应相规定时，应采用 ６ ８ ４ｂ）（ＴＥ）中的特

殊规定。
６ ９ ４　 型式试验及认可

６ ９ ４ １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的任何结构其材料和样品应能通过下

列的设计型式试验。
６ ９ ４ ２ 　 材料试验

６ ９ ４ ２ １　 对于所采用的树脂，根据 ＥＮ ＩＳＯ ５２７⁃４：１９９７ 或 ＥＮ ＩＳＯ ５２７⁃５：２００９ 标准确定断裂

伸长率，根据 ＥＮ ＩＳＯ７５⁃１：２０１３ 标准确定热变形温度。
６ ９ ４ ２ ２　 从罐体上切割的样本，应确定下列参数。 如果不能从罐体上切割样本，则允许从

同批制造的板材上采样。 在试验前，应去掉所有衬里。
试验应包括下列参数：
———罐壁和端部的层压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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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的质量含量和组成成分，增强层的方向和排列。
———依据 ＥＮ ＩＳＯ ５２７⁃４：１９９７ 或 ＥＮ ＩＳＯ ５２７⁃５：２００９ 标准确定的受力方向上的抗拉强度、

断裂伸长率和弹性模量。
此外，树脂的断裂伸长率应通过超声波的方法确定。
———ＥＮ ＩＳＯ １４１２５：１９９８＋ＡＣ：２００２ ＋Ａ１：２０１１ 标准，在试验周期 １ ０００ ｈ 内，样本

宽度 ５０ ｍｍ，支撑距离至少为壁厚的 ２０ 倍时，弯曲蠕变试验确定抗弯强度和挠度。 此

外。 蠕变系数 α 和老化系数 β 应在该试验过程中依据 ＥＮ ９７８：１９７７ 确定。
６ ９ ４ ２ ３　 层间连接剪切强度在取样试验过程中按 ＥＮ ＩＳＯ １４１３０：１９９７ 进行拉伸试验确定。
６ ９ ４ ２ ４　 所运介质和罐体之间的化学相容性应根据主管机关认可的下列方法中的一种进

行验证。 验证应设计所有罐体及其设备材料与所运介质之间化学相容性，包括罐体的化学退

化、介质临界起始反应以及两者之间的危险反应。
为确定罐体材料特性的退化，从罐体切割的典型样本，包括一些带焊缝的内部衬里，都应

根据 ＥＮ ９７７：１９９７ 标准进行化学相容性试验，试验周期为 １ ０００ ｈ，试验温度 ５０ ℃。 与样本自

有原始状态相比，依据 ＥＮ ９７８：１９９７ 标准的弯曲试验所测得的强度和弹性模量的降低比例不

得超过 ２５％ 。 不允许出现裂纹、气泡、蚀损斑效应、基层与衬里的分离以及粗糙表面。
在给定温度、时间以及任何其他相应运营条件下，借助于证明所运物质与接触这些物质的

罐体壁材料相容性成功经验的可靠数据和文献资料。
主管机关认可的，从相关文献、标准或其他来源获取的数据。

６ ９ ４ ３　 型式试验

罐体应进行下列试验。 为此，必要时辅助设备可用其他结构替代。
６ ９ ４ ３ １　 罐体应对设计规范进行符合性检查。 检查包括内部和外部目视检查和确定主要

尺寸。
６ ９ ４ ３ ２　 应在要求对比试验数据与额定特性数据的所在地配备应变仪，应承受下列带测试

应变值的负荷：
———将样品用水充装到最大充装率。 测量结果用于校核依据 ６ ９ ２ ５ 的计算结果。
———用水充灌到最大充装率，并将样品置于车上，通过车辆起动和制动模拟三个方向的加

速度。 依据 ６ ９ ２ ６ 与设计参数进行比较，所记录的应力应按 ６ ８ ２ １ ２ 中要求的加速度系

数进行推算及测定。
———样品用水充灌并进行规定的压力试验。 在此载荷作用下，罐体应无肉眼可见的损伤

和泄漏。
６ ９ ４ ３ ３　 样品应根据 ＥＮ ９７６⁃１：１９９７， ＮＯ ６ ６ 标准进行落球试验。 同时，罐式集装箱内外

都应无肉眼可见的损伤。
６ ９ ４ ３ ４　 具有辅助设备及结构件的样罐，用水充灌到最大容积的 ８０％ ，应能被火焰全

部包围中承受 ３０ ｍｉｎ，采用炉用燃料或具有同样作用的任何型式加热。 油池尺寸应在所

有方向上比罐体外形尺寸大 ５０ ｃｍ，且油面液位与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距离应在

５０ ～ ８０ ｃｍ 之间。 液面以下的部分罐体其余部件，包括开口和关闭装置除了滴漏外应无

泄漏。
６ ９ ４ ４　 型式认可

６ ９ ４ ４ １　 主管机关或其委派机构应对每一新型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签发一份批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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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证明结构符合自身用途并满足本章要求，以及装运介质的特殊规定。
６ ９ ４ ４ ２　 证明应以计算及试验报告为基础，包括所有材料和样品罐体的试验结果，以及与

设计参数的对比结果。 其中应指出结构类型和质量保障大纲。
６ ９ ４ ４ ３　 证明中应指出与罐式集装箱材料相容的介质或介质组。 应标明它们的化学名称

或相应归类（见 ２ １ １ ２）、类别及类别代码。
６ ９ ４ ４ ４　 证明中也应指出设计和极限值（如使用寿命、工作温度范围、工作压力和试验压

力、材料参数），以及按批准设计类型进行罐体的制造、试验、型式认可、标记和使用时的所有

注意事项。
６ ９ ５　 检验（鉴定）
６ ９ ５ １　 对依据正式批准的结构形式，符合以下要求的每一个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应
对材料进行试验和检验（鉴定）。
６ ９ ５ １ １　 依据 ６ ９ ４ ２ ２ 对罐体上取下的样本进行材料试验，除拉伸试验和缩减到 １００ ｈ
的弯曲蠕变试验外，当无法从罐体上切割取样时，允许使用同批次材料上的样本，样本应满足

认证的设计值。
６ ９ ５ １ ２　 罐体及其设备应在投入使用前，应整体或单独进行初步检查（鉴定）。 该检查（鉴
定）应包括：

———评定是否符合批准型式；
———评定结构参数；
———内外部检查；
———６ ８ ２ ５ １ 提及的标牌上规定的水压试验；
———评定设备功能；
———如果罐体及其设备单独进行压力试验，那么组装后仍需进行密封性试验。

６ ９ ５ ２　 罐式集装箱（拆卸式罐箱）的定期检验应采用 ６ ８ ２ ４ ２ ～ ６ ８ ２ ４ ４ 中的要求。 此

外，依据 ６ ８ ２ ４ ３ 进行的检验应包括罐体内部情况的检查（鉴定）。
６ ９ ５ ３　 依据 ６ ９ ５ １ 和 ６ ９ ５ ２ 进行的检验（鉴定）和试验应由主管机关授权的鉴定人进

行。 主管机关授权的鉴定人应颁发检验（鉴定）和试验结果的检验证书。 证书中应包括按

６ ９ ４ ４ 列明该罐体适用的装运介质清单。
６ ９ ６　 标记

６ ９ ６ １　 ６ ８ ２ ５ 中的要求适用于纤维增强塑料罐式集装箱标记，并有如下更改：
———罐体铭牌可以压制在罐体上或用合适的塑料材料制造；
———应指出设计温度范围。

６ ９ ６ ２　 此外，如果针对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３ 栏中的相应项指出特殊规定，则采用 ６ ８ ４ｅ）
（ＴＭ）的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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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１０ 章　 真空操作危废罐制造、
装配、型式认可、检验（鉴定）、

试验和标记要求

　 　 注 １：可移动罐柜和 ＵＮ 多元气体容器见 ６ ７ 章；由金属材料制成罐体的罐式车辆、可拆

卸罐车、罐式集装箱和拆卸式罐箱等，以及多元气体车辆和多元气体容器，ＵＮ 多元气体容器

除外，见 ６ ８ 章；纤维增强塑料罐见 ６ ９ 章。
注 ２：本章适用于罐式集装箱和拆卸式罐箱。

６ １０ １　 概述

６ １０ １ １　 定义

注：完全符合 ６ ８ 章要求的罐车将不被视为“真空操作危废罐”。
６ １０ １ １ １　 术语“防护区域”是指下列区域：

ａ）罐车底部母线左右两侧各 ６０°包角范围的下部区域；
ｂ）罐车顶部母线左右两侧各 ３０°包角范围的上部区域。

６ １０ １ ２　 使用范围

６ １０ １ ２ １　 ６ １０ ２～６ １０ ４ 中的特殊要求全部源于或修改自 ６ ８ 章，均适用于真空操作危

废罐。
如果按 ４ ３ 章的要求，所运输介质的罐车允许底部卸料（即按 ４ ３ ４ １ １，在 ３ ２ 章中表 Ａ

第 １２ 栏，罐车代码的第三部分标注字母“Ａ”或“Ｂ”），那么真空操作危废罐可设置可开启的

端部。
除了优先满足本章的特殊规定外，真空操作危废罐应遵守 ６ ８ 章的所有要求，但并不适用

６ ８ ２ １ １９、６ ８ ２ １ ２０ 和 ６ ８ ２ １ ２１ 的要求。
６ １０ ２　 结构

６ １０ ２ １　 罐车设计时的计算压力等于 １ ３ 倍装料或卸料压力，且不低于 ４００ ｋＰａ（４ ｂａｒ）（表
压）。 对于 ６ ８ 章规定的更高计算压力的介质运输罐车，应按更高的计算压力进行设计。
６ １０ ２ ２　 罐车应能承受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ｂａｒ）的罐内负压（真空）。
６ １０ ３　 设备配件

６ １０ ３ １　 配件应合理布置，以防止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拧掉或损伤。 可通过将设备布置于

防护区域（见 ６ １０ １ １ １）内以满足要求。
６ １０ ３ ２　 罐车的底部卸料装置由带截止阀的外部管路构成，截止阀应尽量靠近罐车安装，其
第二道关闭装置可以是盲法兰或其他等效装置。
６ １０ ３ ３　 与罐体或任何罐体隔仓相连截止阀的位置和关闭方向应显而易见，且能在地面上

进行检查。
６ １０ ３ ４　 为防止外部装料和卸料装置（管路、侧向切断装置）的意外损伤导致介质泄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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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切断阀或第一道外部截止阀（如适用）及其安置位置应受到保护，以防外力将其拧坏，或采

用特殊设计结构以便能够承受外力。 装料和卸料装置（包括法兰及螺塞）以及保护盖（如有）
应当具备防止意外开启的功能。
６ １０ ３ ５　 罐车可装设有可开启的端部，可开启的端部应符合以下条件：

ａ）该端部的设计应在其关闭时能保证密封性。
ｂ）不应无故开启。
ｃ）当端部开启是由动力操控时，在动力失效情况下端部应仍能安全关闭。
ｄ）安全或止封装置应能协调工作，以确保当罐车内还有残余压力时无法打开可开启的端

部。 该要求不适用于动力操控的可开启端部，因其运动是完全可控的。 此时，控制开关应是无

人值守型，并位于可开启端部的运动能被操作员随时观察且启闭时不会对操作者产生危险的

合适位置。
ｅ）应该制订相应措施对可开启端部进行保护，能防止由于罐式集装箱或拆卸式罐箱翻滚

而导致的外力开启。
６ １０ ３ ６　 安装有协助清洗罐车或装卸用内部活塞的真空操作危废罐，应装设限位装置，以防

止当等于罐车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力作用于活塞时，活塞从任一运动方位弹出。 安装有气动

活塞的罐车或隔仓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应不超过 １００ ｋＰａ（１ ０ ｂａｒ）。 活塞的构造方式及材料

应确保其在运动过程时不会成为火源。 如果其位置可固定，内部活塞可以用作隔仓板。 当任

何确保内部活塞位置固定的装置位于罐体外部，则其设置位置应能防止意外损伤。
６ １０ ３ ７　 如符合以下条件时，罐车可安装吸杆：

ａ）吸杆上设有一个直接连接在罐体上的或连接在与罐体直接焊接的弯管上的内部或外

部截止阀；当旋转轮安置在被保护区域，且截止阀操控装置安置在防护箱内或被遮护以抵抗外

部载荷导致的拧坏风险时，旋转轮可设置在罐体或弯管与外部截止阀之间；
ｂ）在 ａ）中提及的截止阀布置应能防止该截止阀为开启状态时的运输；
ｃ）吸杆应设计为当受到意外碰撞时罐车不会出现泄漏的结构。

６ １０ ３ ８　 罐车应装备以下附加辅助设备：
ａ）真空泵（抽气机）的出口应合理布置，以保证任何可燃或有毒气体排放时不至引起

危害；
ｂ）运输可燃废料罐车上配备的可能产生火星的真空泵 ／抽气机的所有开口应设置阻火

器，或该罐车能耐爆破压力，即火星引起爆炸而罐车不发生泄漏，但允许罐体发生变形；
ｃ）加压泵的管道上应设置可调压安全装置，该安全装置应在不高于罐体最大工作压力下

开始泄放；
ｄ）应在罐体或罐体上的防过量充装装置出口处，以及连接罐体与泵 ／抽气机的管路之间

设置截止阀；
ｅ）罐车应安装合适的压力计 ／真空计，且安放于工作人员在操作泵 ／抽气机时易于读取的

地方，在指示罐车最大工作压力的刻度上加以明显区分标记；
ｆ）罐车或有多个隔仓的每个隔仓均应设置液位指示装置。 在符合以下条件时，视镜也可

用作液位指示装置：
———它们是罐壁的一部分，且能承受和罐壁相同的压力，或安装在罐车的外部；
———其顶部和底部与罐车的连接处均设置有直接固定在罐体上的截止阀，且该阀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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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时不能进行运输；
———适合在罐车最大允许工作压力下操作；
———安放在不易受到意外损坏的合适位置。

６ １０ ３ ９　 真空操作危废罐的罐体上应安装带前置爆破片的安全阀。
安全阀应在 ０ ９～１ ０ 倍的罐车试验压力下能自动开启。 严禁使用配重式安全阀或平衡

锤安全阀。
爆破片应在安全阀初始开启压力和罐车试验压力之间爆破。
安全装置应能承受包括液体冲击力在内的动载。
为了防止因爆破片的破裂、穿孔或泄漏而可能导致的安全阀失效，应在爆破片和安全阀之

间设置一个压力表或合适的泄漏指示器。
６ １０ ４　 检验（鉴定）

对于真空操作危废罐，除了按照 ６ ８ ２ ４ ３ 进行检验（鉴定）时的试验外每 ２ ５ 年应接受

一次内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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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１１ 章　 对散装运输集装箱的设计、
制造、检验和试验要求

６ １１ １　 （备用）
６ １１ ２　 应用和一般要求

６ １１ ２ １　 散装集装箱及其附属设备和构件的设计和制造应能防止内容物的泄漏，能承受内

容物的内压和正常条件下装卸和运输产生的应力。
６ １１ ２ ２　 如果集装箱装有卸料阀门，那么卸料阀门应确保处于关闭状态时的牢固性，并且整

个卸料系统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以避免受到损害。 带关闭手柄的阀门应具备可靠的预防意

外开启的保护功能，并且在“开启”及“关闭”位置有明显的标记。
６ １１ ２ ３　 散装运输集装箱类型识别码

为识别散装运输集装箱的类型应使用下列代码：

散装运输集装箱类型 代　 　 码

带遮盖的散装运输集装箱 ＢＫ１

封闭式散装运输集装箱 ＢＫ２

６ １１ ２ ４　 主管机构可以考虑使用替代性安排，该替代性安排至少应保证与本章要求相当的

安全水平。
６ １１ ３　 用于 ＢＫ１ 或 ＢＫ２ 散装运输集装箱的符合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ＣＳＣ）的集装箱设计、
制造、检验及试验要求

６ １１ ３ １　 对构造的要求

６ １１ ３ １ １　 当散装集装箱符合 ＩＳＯ１４９６⁃４：１９９１ 《系列 １ 货运集装箱—技术要求与试

验—第 ４ 部分： 非承压固体散货集装箱》的标准要求，且不撒漏颗粒时，视为已达到构造

要求。
６ １１ ３ １ ２　 集装箱的构造和试验依照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４：１９９１ 《系列 １ 货运集装箱—技术要求与试

验—第 １ 部分：通用集装箱》的标准要求进行，应配备操作装置及其与集装箱的连接部分，设
计上应考虑强化端壁且在必要时提高纵向强度，以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９６⁃４：１９９１ 的相关试验要求。
６ １１ ３ １ ３　 散装运输集装箱须防撒漏。 如果为保证集装箱不撒漏颗粒物而使用衬里，则衬

里应选用合适的材料制造。 衬里材料的强度及其构造应与集装箱的容积及预期用途相适应。
衬里的拼接和闭合部位应能承受正常操作和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压力及冲击力。 散装运输

通风集装箱，其衬里不应妨碍通风装置的功能。
６ １１ ３ １ ４　 散装运输集装箱的操作设备使用倾斜排空设计时，应能承受倾斜状态下的总填

充质量。
６ １１ ３ １ ５　 可移动的车顶（车顶部件）、侧板、端板应当配置带安全保护的紧固装置，其“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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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状态应显示且便于人在地平面上进行观察。
６ １１ ３ ２　 配料装置

６ １１ ３ ２ １　 装料和卸料设备的构造及布设应能防止运输或装卸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拧掉或损

坏风险。 装料和卸料设备应具备防止意外开启的安全功能。 全开和全闭的位置以及关闭方向

应有清晰的标记。
６ １１ ３ ２ ２　 管口的密封应能避免在散装运输集装箱操作、填装及清空过程中产生的任何

损害。
６ １１ ３ ２ ３　 当散装运输集装箱有通风需求时，可配置各种空气交换设施，可以是自然换气，
如开透气孔，也可以是主动换气，如换气扇。 通风设备的设计应防止集装箱内产生负压（真
空）。 装运易燃介质以及可挥发易燃气体或蒸气介质的散装运输集装箱，其通风系统的构造

应避免其成为火源的可能。
６ １１ ３ ３　 检验和试验

６ １１ ３ ３ １　 符合本章要求的散装运输集装箱，其使用、维护及批准应当符合国际集装箱安全

公约（ＣＳＣ）的试验和批准要求。
６ １１ ３ ３ ２　 散装运输集装箱的使用和检定，应按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ＣＳＣ）的要求进行定

期检验。
６ １１ ３ ４　 标记

６ １１ ３ ４ １　 散装运输集装箱应当配置符合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ＣＳＣ）要求的安全批准

铭牌。
６ １１ ４　 ＢＫ１ 或 ＢＫ２ 类散装集装箱的不同于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ＣＳＣ）要求的集装箱设计

制造及批准技术要求。
注：当遵照本章条款的集装箱用于固体散装货物运输时，在其运单中需陈述如下申明：

“ＢＫ（Ｘ） ①类散装运输集装箱经×××主管机关批准”，见（５ ４ １ １ １７）①。
６ １１ ４ １　 本章所涵盖的散装运输集装箱包括勾背箱、近海散装运输集装箱、散货储存箱、可
交换箱体、槽型集装箱、滚筒集装箱、车用货箱。
６ １１ ４ ２　 这些散装集装箱的设计及制造应足够牢固，以承受通常在运输过程中，包括进行不

同运输方式之间转载过程中碰撞产生的冲击及载荷。
６ １１ ４ ３　 （备用）
６ １１ ４ ４　 散装运输集装箱应得到主管机构的批准，且批准证书中应当包括符合 ６ １１ ２ ３ 要

求的散装运输集装箱识别代码以及相应的检验及试验要求。
６ １１ ４ ５　 如果为储存危险货物必须使用衬里，衬里应符合 ６ １１ ３ １ ３ 的要求。

３－４３６

　 危险货物运送规则　

① 区分具体情况，替换“１”或“２”。



第 ７ 部分　 对运输、装卸及
货物处理的规定

第 ７ １ 章　 概　 　 述

７ １ １　 运输危险货物时，应遵守（涉及）能保证货物、车辆及集装箱的安全性的、规定货物运

输条件的相关要求，按照本章及 ７ ２ 章“对运输包件（包装）的相关规定”、７ ３ 章“散装运输的

有关规定”的相关条款要求，应考虑使用规定的运输方式，此外，还应遵守 ７ ５ 章中涉及到货

物装卸和货物处理的相关规定。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６、１７、１８ 栏指出具体危险货物的特殊规定。

７ １ ２　 （备用）
７ １ ３　 如果大型集装箱、可移动罐柜的框架和罐式集装箱不能满足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

（ＣＳＣ）规定的要求，那么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ＣＳＣ）中定义为“集装箱”的大型集装箱、可移动

罐柜和罐体集装箱则不允许被用于运输危险货物。
７ １ ４　 大型集装箱只有在确认其构造合格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允许投入使用。 定义“构造合

格”指的是：集装箱结构件及其他部件上（例如：顶部及底部的侧梁、门槛和门顶、底横梁、底板

涂层、角柱、角件等）没有重大缺陷。 “重大缺陷”是指结构件（无论大小）深度超过 １９ｍｍ 的凹

陷或弯曲，裂缝或破裂，顶部或底部末端侧梁、门顶中间不止一处出现接合，或不正确的连接

（如搭接），以及在任何顶部或 底部侧梁上出现不止两处的接合，或在门槛、角件上出现任何接

合；门铰链和其他金属件出现卡死、变形、损坏、缺失或因其他原因的失灵；垫圈、绝热材料及密

封圈密封不好；主要配置损坏，导致装卸装置、紧固件及底盘无法正常使用。 除此之外，无论使

用的是哪些结构材料集装箱构件，其使用状态都不允许出现变坏的情况（例如罐壁金属生

锈）。 不影响使用的正常磨损，包括氧化（生锈）、轻微的凹陷和刮痕，以及其他不影响正常使

用及气密性的情况下，则可以继续使用。
７ １ ５　 （备用）
７ １ ６　 （备用）
７ １ ７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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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２ 章　 对运输包件（包装）的相关规定

７ ２ １　 如果在 ７ ２ ２～７ ２ ４ 中没有其他规定，则装入容器中的危险性货物可使用以下车辆

进行运输：
ａ）封闭式车辆或封闭式集装箱；
ｂ）带遮盖物的车辆或带遮盖物的集装箱①；
ｃ）敞开式车辆或开顶式集装箱中②。

７ ２ ２　 包件及使用易受潮湿环境影响的材质而制成的包装，应使用封闭式车辆和集装箱，或
者使用带遮盖物的车辆和带遮盖物的集装箱进行运输①。
７ ２ ３　 （备用）
７ ２ ４　 如果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６ 栏中的位置标记了以“Ｗ”为开头的编码，则应遵守以下特殊

规定：
Ｗ１　 包件应使用封闭式车辆和集装箱，或者带遮盖物的车辆及带遮盖物的集装箱进行

运输①。
Ｗ２　 １ 类（危险）物质和物品应使用封闭式车辆和集装箱进行运输。 （厂家或客户）按照

自己设计的规格及重量而生产的产品使用封闭式车辆和集装箱无法进行装运，在这种情况下，
可使用敞车车列进行运输，但需对货物进行遮盖包装。 对于使用车辆运输的第 １ １ 项、１ ２
项、１ ３ 项、１ ５ 项和 １ ６ 项的物质，如果使用集装箱装载，应具有火花保护性能。

属于武器或军事用途货物的物质和 １ 类物品，可在遵守下列要求的情况下，使用敞车车列

进行运输：
———发运时应由军人警卫或军事保安进行押运；
——— 如果这些物质和物品未使用封闭式军用运输设备进行装载，则具有低于 ２ 级有效安

全装置的点火（起爆）装置，应该被撤掉。
Ｗ３　 在运输散装粉末状物质和烟花时，集装箱的底板应有非金属表面或覆盖。
Ｗ４　 （备用）
Ｗ５　 不允许使用小型集装箱运输包件。
Ｗ６　 （备用）
Ｗ７　 包件应装在保证足够通风条件的篷车或封闭式集装箱中。
Ｗ８　 标记 １ 类（危险）标识的货件必须使用防火花车辆进行运输，其中也包括使用大型集

装箱进行的装载，也应具有火花防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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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过协商，到站及过境运输可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及乌克兰境内的、使
用带遮盖物的车辆及软开顶式集装箱而进行的运输。

② 经过协商，到站及过境运输可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使用封闭式

车辆及集装箱而进行的运输。



Ｗ９　 包件应使用带盖子的敞车或封闭式集装箱进行运输。
Ｗ１０　 中型散装容器应由篷车或带遮盖物车辆、或封闭式车辆、或带遮盖物集装箱进行

运输①。
Ｗ１１　 由金属或刚性塑料制成的中型散装容器除外，中型散装容器应由篷车或带遮盖车

辆、封闭式车辆、有遮盖集装箱进行运输①。
Ｗ１２　 ３１ＨＺ２（３１ＨＡ２、３１ＨＢ２、３１ＨＮ２、３１ＨＤ２ 和 ３１ＨＨ２）型号中型散装容器应使用篷车或封闭

式集装箱运输。
Ｗ１３　 ５Ｈ１、５Ｌ１ 或 ５Ｍ１ 型号包件应由篷车或封闭式集装箱运输。
Ｗ１４　 用于回收利用或废弃的喷雾剂时，运输过程中应根据 ３ ３ 章中的第 ３２７ 条特殊规

定要求，只能使用通风良好的敞开式车辆和集装箱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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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过协商，到站及过境运输可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及乌克兰境内的、使
用带遮盖物的车辆及软开顶式集装箱而进行的运输。



第 ７ ３ 章　 散装运输的有关规定

７ ３ １　 概述

７ ３ １ １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危险货物才允许以散装形式装在集装箱、运输散装货品的集装

箱、或其他车辆内进行运输：
ａ）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中指出用 ＢＫ 编码表示或引用具体条款的允许这种运输方法的

特殊规定，前提是该节规定符合 ７ ３ ２ 所示的特殊规定；
ｂ）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７ 栏中给出了特殊规定、强制性编码 ＶＣ，或者直接允许此运输方法

的具体条款的引用。 在本章规定的补充说明中，应遵守具体的特殊规定的条件，和补充规定、
强制性编码 ＡＰ，以及 ７ ３ ３ 中的内容。

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７ 栏中指出用 ＶＣ 编码标识或引用允许该运输方法的具体条款的特殊

规定。 该节规定的补充说明应遵守具体特殊规定的条件以及用 ＡＰ 编码标识且包含在 ７ ３ ３
的补充规定。 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其他规定中没有对未清洗的空包

装运输进行禁止，则这些包装可以用来运输散装货物。
注： 罐装运输的相关规定，参见 ４ ２ 章和 ４ ３ 章。

７ ３ １ ２　 易受温度影响而液化的物质不能采用散装运输。
７ ３ １ ３　 用于运输散装货物的集装箱或车体应为防渗透设计。 在正常条件下，集装箱或车体

中的物质即便在振动或温度、湿度和压力发生变化时也不至于泄露。
７ ３ １ ４　 为了（在运输过程中）尽量减少货物发生移动，货物在装载时应均匀分布以防止因

货物移动而导致散装集装箱、车辆受到损坏或危险货物洒出。
７ ３ １ ５　 对于运输散装货物的集装箱，车辆应设置通风装置，风机不应出现卡涩现象，并应处

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７ ３ １ ６　 物质会与所接触的材料发生反应，显著降低用于制造集装箱、散装货物集装箱、车
辆、垫片、设备，包括封盖、防水帆布及其他保护涂料、涂层等的强度。 所以，集装箱、散装货物

集装箱或车辆应进行合理设计，以防止货物穿透衬垫物和散装货物集装箱车辆等部件发生反

应，使散装货物集装箱和车辆受到该物质或其残余物的侵蚀。
７ ３ １ ７　 在装载货物及提交运输前，应对每个集装箱、散装集装箱及车辆进行检查，必要时，
还应对其内外表面进行清洁处理，以确保无货物残留，因为残留物可能会：

———与将要运输的货物发生危险的化学反应；
———对集装箱、散装集装箱或车辆的结构完整性产生危害；
———降低集装箱、散装集装箱或车辆对危险货物的耐受能力。

７ ３ １ ８　 在运输过程中，集装箱、散装集装箱或车辆的外表面不允许有危险货物残留。
７ ３ １ ９　 如果安装有多个封口（关断）装置，那么在充装前应关闭最靠近所装货物的关断装置。
７ ３ １ １０　 对于用于装载过危险性散装货物的空集装箱、空散装集装箱或空车辆，也应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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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对满装的集装箱、散装集装箱或车辆的要求来进行处

理，除非已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消除危险性。
７ ３ １ １１　 如果集装箱、散装集装箱或车辆被用于运输易于发生粉尘爆炸，或者可能会释放可

燃气体（例如一些废弃物等）的物质，则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采取措施排除起火源，防止运输途

中、装卸过程中产生危险的静电放电现象。
７ ３ １ １２　 对于易发生相互反应的物质（如废弃物）、以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要求之外的易发生相互反应的不同类别的其他物质，不能混装在同一个集装箱、散装集装箱

或车辆中。 危险反应包括：
ａ）燃烧和 ／或释放出大量热能；
ｂ）释放出易燃和 ／或有毒气体；
ｃ）形成腐蚀性液体；
ｄ）形成不稳定物质。

７ ３ １ １３　 在充装前，必须对集装箱、散装集装箱或车辆进行目视检查，以确定其结构合格，其
内壁、顶板和底板无凸起或损坏，内衬和货物固定装备没有影响货物固定能力的裂痕或损伤。
“构造合格”指的是：集装箱结构件及其部件上（例如：顶部及底部的侧梁、门槛和门顶、底横

梁、底板涂层、角柱、角件等）没有重大缺陷。 “重大缺陷”是指：
ａ）在结构件或支撑件上出现损害集装箱或车身完整性的弯曲、裂纹或断裂；
ｂ）顶部或底部末端侧梁或门顶上不止一处出现接合或错误连接（如重叠搭接）；
ｃ）在任意一个顶部或底部侧横杆上出现的超过两处的接合；
ｄ）在门槛或角柱上出现的任何接合；
ｅ）门铰链和其他金属限位件出现卡死、变形、破裂、缺失或因其他原因造成的失灵；
ｆ）密封不好的垫圈、密封材料及其他密封件；
ｇ）所有足以能够破坏集装箱或散装集装箱整体结构的、以至于影响装卸操作设备、装备

及定位键或其他车辆正常工作的损坏；
ｈ）所有在升降设备上或装卸设备接合处出现的损伤；
ｉ）所有在操作设备或附属设备上出现的损坏。

７ ３ ２　 在采用第 ７ ３ １ １ ａ）小节中规定的情况下，对散装货物运输的规定

７ ３ ２ １　 本章节的规定是对 ７ ３ １ 概述的补充。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内的代码 ＢＫ１ 和 ＢＫ２
表示以下含义：

ＢＫ１———允许使用带遮盖物的集装箱进行散装运输；
ＢＫ２———允许通过封闭式集装箱进行散装运输。

７ ３ ２ ２　 所使用的散装集装箱须符合 ６ １１ 章中的相关要求。
７ ３ ２ ３　 第 ４ ２ 类货物

散装集装箱中所有货物的自燃温度应高于 ５５℃。
７ ３ ２ ４　 第 ４ ３ 类货物

此类货物应由防水散装集装箱进行运输。
７ ３ ２ ５　 第 ５ １ 类货物

散装集装箱的设计应做到能防止货物与木材或其他不兼容材料相接触。
７ ３ ２ ６　 第 ６ ２ 类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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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２ ６ １　 第 ６ ２ 类动物源性生物材料

含有传染源的动物源性生物材料（ＵＮ２８１４，２９００ 和 ３３７３）在遵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允许

使用散装集装箱进行运输：
ａ）在没有达到最大装载量（以防止货物与遮盖物发生接触）的情况下，允许使用带有遮盖

物的散装集装箱（ＢＫ１）进行运输。 也可使用封闭式散装集装箱（ＢＫ２）；
ｂ）封闭式散装集装箱和带遮盖物的散装集装箱的开口处，应采用密闭式防漏设计，或者

安装合适的密封垫；
ｃ）动物源性生物材料制品在装载运输之前应使用消毒剂进行彻底地消毒处理；
ｄ）对带遮盖物的散装集装箱内的货物应加盖，其上应敷设由相应的消毒剂处理过的吸收

性材料；
ｅ）封闭式散装集装箱和带遮盖物的散装集装箱在清洗和消毒前不得重复使用。
注：相应的国家卫生部门也可能会做出附加规定。

７ ３ ２ ６ ２　 第 ６ ２ 类废弃物（ＵＮ３２９１）
ａ）（备用）
ｂ）散装密封式集装箱及其开口处应为密封式设计。 这些集装箱应具有无孔、缝的内表

面，且没有可能破坏内表面、影响消毒或导致意外泄漏的风险。
ｃ）ＵＮ３２９１ 废弃物应使用符合联合国Ⅱ类固体物质包装标准型号并经过试验、且根据

６ １ ３ １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标记的密封防漏塑料袋进行包装，并装入封闭式散装集装箱内。 此

类塑料袋应依据 ＩＳＯ ７７６５⁃１： １９８８《塑料薄膜和薄片—自由落体法耐冲击测定试验—第 １ 部

分：楼梯试验方法》和 ＩＳＯ ６３８３⁃２：１９８３《塑料薄膜和薄片—耐撕裂性测定—第 ２ 部分：埃尔门

多夫方法》进行抗撕裂与耐冲击试验。 每个塑料袋子在平行和垂直面上（在袋子所有长度上）
都应具有至少 １６５ ｇ 的耐冲击能力和 ４８０ ｇ 抗撕裂性能。 每个塑料袋的最大质量应为 ３０ ｋｇ。

ｄ） 超过 ３０ ｋｇ 的单件货物，比如受到污染的床垫，经主管部门许可，可以不使用塑料袋进

行包装。
ｅ）含有液体的 ＵＮ３２９１ 废弃物，只能使用带有吸收材料的塑料袋来装载，吸收材料应具有

（能吸收废弃物中所有液体的）足够的吸收能力，以防止液体洒落在散装集装箱内。
ｆ）带有锋利、尖锐棱角的 ＵＮ３２９１ 废弃物，只能使用刚性包装进行装载，此刚性包装应根据联合

国 ＵＮ 型号要求进行试验，并应符合（包装规范）Ｐ６２１、ＩＢＣ６２０ 或 ＬＰ６２１ 中的要求。
ｇ）可以使用包装规范 Ｐ６２１、ＩＢＣ６２０ 或 ＬＰ６２１ 中规定的刚性包装。 应对其（塑料袋）进行

可靠固定以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出现破损。 当使用刚性包装装载的废弃物和使用塑料袋装

载的废弃物在同一个封闭式散装集装箱中进行混装运输的情况下，应使用适当的方法进行相

互隔离放置，可使用刚性隔离器具、隔板、隔离网或其他的固定方法，目的是防止在正常运输条

件造成容器损坏。
ｈ）使用封闭式散装集装箱装载并运输塑料袋装 ＵＮ３２９１ 废弃物时，在运输过程中，塑料袋

相互间不能靠得太紧密或互相挤压，以防止塑料袋的密封性受到破坏。
ｉ）每次运输结束后都应对封闭式散装集装箱进行泄露检查和漏点检查。 如果 ＵＮ３２９１ 废

弃物出现泄漏或洒落（到集装箱内），在未经过彻底清洗之前（必要时使用适当的消毒剂进行

消毒和净化处理），不允许再次使用。 除医疗或兽医废弃物外任何货物都不允许与 ＵＮ３２９１ 废

弃物一起进行混装运输。 对于在同一封闭式散装集装箱内运输医疗或兽医废弃物时，必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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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是否有污染的可能性。
７ ３ ２ ７　 第 ７ 类物质

对无包装的放射性材料进行运输的相关规定，参见 ４ １ ９ ２ ４。
７ ３ ２ ８　 第 ８ 类物质

此类货物应使用防水的散装集装箱进行运输。
７ ３ ２ ９　 第 ９ 类物质

７ ３ ２ ９ １　 对于 ＵＮ３５０９ 类货物，只能使用封闭式散装集装箱（代码 ＢＫ２）进行运输。 散装集

装箱应密封式设计，或装有耐尖锐物穿透刺破的密封衬垫或袋子，并且具有能够吸收（在运输

过程中溢出的）液体的能力， 例如吸水材料。 对于有第 ５ １ 类物质残留的、未经过清洁的废弃

空置容器， 应使用散装集装箱进行运输，该集装箱的设计结构应做到不能使货物接触到木材

或其他易燃材料。
７ ３ ３　 在采用 ７ ３ １ １ ｂ）中规定的情况下，对散装货物的运输规定

７ ３ ３ １　 本章节的规定是对 ７ ３ １ 概述的补充，如果本章的规定是用于 ３ ２ 章表 Ａ 中第 １７
栏内的相应位置（物质），那么按照本章的规定而使用的带遮盖物的车辆或篷车、带遮盖物的

集装箱或封闭式集装箱，则无需完全遵守 ６ １１ 章中的要求。 在 ３ ２ 章表 Ａ 中第 １７ 栏内给出

的代码 ＶＣ１、ＶＣ２ 和 ＶＣ３ 具有下列含义：
ＶＣ１　 允许使用带遮盖物的车辆、带遮盖物的集装箱或带遮盖物散装集装箱运输散装

货物。
ＶＣ２　 允许使用篷车、封闭式集装箱或封闭式散装集装箱运输散装货物。
ＶＣ３　 允许使用符合（货物）启运国主管部门规定的相应标准要求的专用车辆或大型集装

箱运输散装货物。 如果（货物）启运国不是国际货协成员国，那么规定的条件应由（该批运输

货物）抵达的第一个国际货协成员国的主管部门进行确认及认可。
７ ３ ３ ２　 如果使用散装运输编码ＶＣ 代码，则应遵守下列 ３ ２ 章中表Ａ 第 １７ 栏中的补充规定ＡＰ：
７ ３ ３ ２ １　 第 ４ １ 类货物

ＡＰ１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有金属外壳，如果有覆盖物，应为非易燃性材料。
ＡＰ２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备足够的通风条件。

７ ３ ３ ２ ２　 第 ４ ２ 类货物

ＡＰ１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有金属外壳，如果有覆盖物，应为非易燃性材料。
７ ３ ３ ２ ３　 第 ４ ３ 类货物

ＡＰ２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有足够的通风条件。
ＡＰ３　 带遮盖物的车辆和带遮盖物的集装箱应只允许运输碎片状货物，此物质严禁以粉

末状、颗粒状、粉尘状或灰烬状形式进行运输。
ＡＰ４　 为了防止气体泄露和水汽渗入，对篷车和密封式集装箱的用于装卸的气密口应采

用密封式结构。
ＡＰ５　 篷车或密封式集装箱的装卸门上应使用不小于 ２５ｍｍ 高度的字体，标记下列警示语句：

“注意”
“不通风”

“小心开启”
对于这些警示标示，托运人应考虑使用适当的语言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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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３ ２ ４　 第 ５ １ 类货物

ＡＰ６　 如果车辆或集装箱是由木材或其他易燃材料制成的，则需要对其装设防渗透耐火

外壳，或涂刷硫酸钠及其他类似物质。 车辆或集装箱的外部保护层应具有防渗透及耐火作用。
ＡＰ７　 散装货物只能（使用车辆或集装箱）进行整车运输。

７ ３ ３ ２ ５　 第 ６ １ 类货物

ＡＰ７　 散装货物只能（使用车辆或集装箱）进行整车运输。
７ ３ ３ ２ ６　 第 ８ 类货物

ＡＰ７　 散装货物只能（使用车辆或集装箱）进行整车运输。
ＡＰ８　 在设计车辆和集装箱的装载隔仓时，应考虑可能会有来自电池的残留电流和冲击

作用。
车辆和集装箱的装载隔仓应由耐（电池内物质）腐蚀的钢材制成。 如果装载隔仓壁板足

够厚、或装有耐腐蚀塑料内衬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不耐腐蚀（锈）钢。
注：腐蚀程度（速率）不超过 ０ １ ｍｍ ／ 年的钢材被视为耐腐蚀性钢材。
车辆和集装箱的装货仓的装载高度不应高于仓壁的高度。
在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允许使用小型塑料集装箱进行运输：能够承受满载负荷而不至

于受到破坏；在－１８℃温度条件下，从 ０ ８ ｍ 高度跌落到硬质地面上不会发生破裂。
７ ３ ３ ２ ７　 第 ９ 类货物

ＡＰ２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有足够的通风条件。
ＡＰ９　 对于固体物质（如废弃物或配制品等物质或混合物），包括平均含量不超过 １０００ｍｇ ／ ｋｇ

的有明确 ＵＮ 编号的物质，允许散装运输。 该物质或此类物质的采样浓度不能超过 １００００ｍｇ ／ ｋｇ。
ＡＰ１０　 罐车或集装箱应密封式设计，或装有耐尖锐物穿透刺破的密封衬垫或袋子，并且

具有能够吸收（在运输过程中溢出的）液体的能力，例如吸水材料。 对于有第 ５ １ 物质残留

的、未经过清洁的废弃空置容器， 应使用散装集装箱进行运输，该集装箱的设计结构应做到不

能使货物接触到木材或其他易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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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４ 章　 罐装运输的相关规定

危险货物只有在罐车代码标注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０ 栏或第 １２ 栏内的情况下或是出具

６ ７ １ ３ 规定的主管机关许可时才能采用罐车运输。 运输应根据具体情况按照 ４ ２、４ ３、４ ４
或 ４ ５ 章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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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５ 章　 货物装卸和处理的有关规定

７ ５ １　 概述

注：本节中关于装载和卸载操作的要求也适用于在车辆上安装或是从车辆上移除集装箱、
散装货物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或汽车运输工具。
７ ５ １ １　 如果不与本章要求相矛盾，还应遵守国家法规现行装载要求。
７ ５ １ ２　 如果《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中未做其他规定，则若出现下列情况，不
能进行装载：

———检查相关文件；
———车辆、大吨位集装箱、散装货物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或汽车运输工具，以

及装卸时使用的设备的检查证实：车辆、大吨位集装箱、散装货物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

罐柜、汽车运输工具或其设备不符合规定要求。
装载之前应检查车辆内外或集装箱以确保不存在任何破坏装载包装完整性的损坏。

７ ５ １ ３　 如果在上述提到的检查中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卸货的安全性的缺陷，则不能进行卸载。
７ ５ １ ４　 某些危险货物的运输可以采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８ 栏所列特殊规定和 ７ ５ １１ 的特殊

规定进行运输，某些危险货物只能以整车或集装箱的形式运输。
７ ５ １ ５　 当需要符合 ５ ２ １ ９ 的操作标记时，包装与运输包裹应放置在符合相应标记的位置处。

注：液体危险货物的包装建议放在固体危险货物包装的下方。
７ ５ １ ６　 装卸载滞留物品都应采取符合预先设计要求或测试过（如有需要）的操作方法进行。
７ ５ ２　 混合装载危险货物

７ ５ ２ １　 除非根据表 ７ ５ ２ １ 的危险标志或组合 ４ １＋１、５ ２＋１ 允许进行混合装载，否则标有

不同危险标志的包件不应装载在同一辆车或同一个集装箱中。

表 ７ ５ ２ １　 将危险货物混合装载至一个车辆或集装箱

危险

标记号
１ １ ４ １ ５ １ ６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４ １
４ １
＋１

４ ２ ４ ３ ５ １ ５ ２
５ ２
＋１

６ １ ６ ２
７Ａ
７Ｂ
７Ｃ

８ ９

１

１ ４

１ ５

１ ６

参见 ７ ５ ２  ２

ｂ）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ｂ） ，

ｃ）

ｂ）

ｂ）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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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危险

标记号
１ １ ４ １ ５ １ ６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４ １
４ １
＋１

４ ２ ４ ３ ５ １ ５ ２
５ ２
＋１

６ １ ６ ２
７Ａ
７Ｂ
７Ｃ

８ ９

３ ａ） ＋ ＋ ＋ ＋ ＋ ＋ ＋ ＋

４ １ ａ） ＋ ＋ ＋ ＋ ＋ ＋ ＋ ＋ ＋

４ １ ＋ １ ＋

４ ２ ａ） ＋ ＋ ＋ ＋ ＋ ＋ ＋ ＋

４ ３ ａ） ＋ ＋ ＋ ＋ ＋ ＋ ＋ ＋ ＋ ＋

５ １ ＋

５ ２ ａ） ＋ ＋

５ ２ ＋１ ＋ ＋

６ １ ａ） ＋ ＋ ＋ ＋ ＋ ＋ ＋ ＋ ＋ ＋

６ ２ ａ） ＋ ＋ ＋ ＋ ＋ ＋ ＋ ＋ ＋ ＋

７Ａ， ７Ｂ， ７Ｃ ａ） ＋ ＋ ＋ ＋ ＋ ＋ ＋ ＋ ＋

８ ａ） ＋ ＋ ＋ ＋ ＋ ＋ ＋ ＋ ＋ ＋

９ ｂ）
ａ）， ｂ） ，

ｃ）
ｂ） ｂ） ＋ ＋ ＋ ＋ ＋ ＋ ＋ ＋ ＋ ＋

　 　 注：＋允许混合装载
ａ） 允许与分类编码为 １ ４Ｓ 的物质或物品混合装载。
注：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不允许与分类编码为 １ ４Ｓ 的物质或物品混合装载。
ｂ ） 允许第 １ 类货物和第 ９ 类的救生设施混合装载（ＵＮ２９９０，３０７２ 和 ３２６８）。
ｃ ） 允许 １ ４分类安全性烟花爆竹、配装组 Ｇ（ＵＮ０５０３）和电力引爆等级为 ９的安全设备（ＵＮ３２６８）混合装载。

７ ５ ２ ２　 含第 １ 类物质和物品且带有 １、１ ４、１ ５ 或 １ ６ 的标志，并且被划分为不同配装组的

包件，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配装在同一个车辆或集装箱内：如果根据表 ７ ５ ２ ２ 相应配装组

允许混载包件。

表 ７ ５ ２ ２

配装组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Ｊ Ｌ Ｎ Ｓ

Ｂ × １） ×

Ｃ × × × × ２）３） ×

Ｄ １） × × × × ２）３） ×

Ｅ × × × × ２）３） ×

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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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配装组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Ｊ Ｌ Ｎ Ｓ

Ｇ × × × × ×

Ｈ × ×

Ｊ × ×

Ｌ ４）

Ｎ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 ×

Ｓ × × × × × × × × × ×

　 　 注：代码：×———允许混合装载。
１）包含配装组 Ｂ 的物品和配装组 Ｄ 的物质和物品的包件，在以下条件下可以混合装载在同一个车辆或

集装箱内：彼此有效隔离，这样就不会将配装组 Ｂ 的物品爆炸危险转移至配装组 Ｄ 的物质或物品上。 通过使

用隔间或将两种爆炸物质和物品其中之一放置在特殊结构中的方式进行隔离。 任一隔离方式都应经过主管

机关的批准。
２）如果能够通过实验或类似分析证实产品间不存在潜在的爆炸危险，则配装组 Ｎ 的 １ ６ 分类中的不同

类型产品可以作为配装组 Ｎ 的 １ ６ 分类产品一起运输。 否则应按照 １ １ 危险分类产品处理。
３）如果配装组 Ｎ 的产品与配装组 Ｃ、Ｄ 或 Ｅ 的物质或物品一起运输，则认为配装组 Ｎ 的物品具有与配装

组 Ｄ 的特征。
４）含配装组 Ｌ 的物质和物品的包件可以和装有此配装组的同类的物质和物品装载在一辆车或集装

箱内。

７ ５ ２ ３　 （备用）
７ ５ ２ ４　 除 １ ４ 分类和 ＵＮ０１６１ 和 ＵＮ０４９９ 的物质和物品外，禁止有限数量包装的危险品与

其他类型的爆炸物质和物品混合装载。
注：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运输时禁止将有限数量包装的危险品与 １ ４ 分类 ＵＮ０１６１ 和

ＵＮ０４９９ 的物质和物品混合运输。
７ ５ ３　 隔离车和车辆上大吨位集装箱的装载条件

７ ５ ３ １　 装载带第 １、１ ５ 或 １ ６ 号样式危险标志的 １ 类货物的车辆，包括已装载大吨位集装

箱的车辆应与装置带第 ２ １、３、４ １、４ ２、４ ３、５ １ 或 ５ ２ 号样式危险标志的货物的车辆进行

隔离。
如果车辆或集装箱壁之间为以下情况，则应完成遮蔽要求：
ａ）距离不小于 １８ ｍ；
ｂ）两个两轴车或一个、四个及更多的轴的轴车隔开。

７ ５ ３ ２　 编组列车及进行调车工作时，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必须遵守 ３ ２ 表 Ａ 第 ２１ ｂ）栏中

所列的隔离标准③。
７ ５ ３ ２ １　 如果该栏中有分数，则：

———分子表示采用包装箱或散装运输危险货物时的最低隔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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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表示采用罐体运输危险货物时的最低隔离标准。
第 ２１ ｂ）栏中的符号“—”（空格线）表示，运输该危险货物时不需要隔离。
第 ２１ ｂ）栏中无信息时表示运输该危险货物时的最低隔离标准还未编制。

７ ５ ３ ２ ２　 隔离———将装载危险货物的车辆与机车和载人车辆分隔开的最小实际车辆数

（空车和装载无危险性货物的车辆）：
第一个数字———隔离本务机车（如果有分数，则分子表示隔离固态燃料的蒸汽机车，分母

表示隔离电气机车、热力机车或燃油蒸汽机车）
第二个数字———隔离固态燃料的推进补机，带“∗”号表示隔离所有推进补机；
第三个数字———隔离客运车辆；
第四个数字———隔离调车时距固态燃料的机车；
符号“０”———不需要隔离。

７ ５ ４　 对食品、其他消费物质及动物饲料的预防措施

如果在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１８ 栏指明了 ＣＷ２８ 的单行条例，则包件（包装）以及未清洗的空包

装，包括贴有符合第 ６ １ 号和第 ６ ２ 号样式标志，带 ＵＮ２２１２，２３１５，２５９０，３１５１，３１５２ 或 ３２４５ 的

９ 号样式标志的大型包装和中型散装容器不应堆放或安置在车辆、集装箱内，同时也不应堆放

或安置在与含有食品、其他消费品及动物饲料的包装近距离装卸和转运的地方。
必须装载临近含有食品、其他消费品及动物饲料的包件时，如果包件未在附件包装箱上做

标记或是没有严密的遮盖物（如在油布下方、厚纸板盖层或其他盖层），则应该与后者按下列

方式隔开：
ａ）使用严密的隔板，其高度应与贴有上述标志的箱件等高。
ｂ）使用不带有第 ６ １ 号、第 ６ ２ 号或 ９ 样式危险标志的箱件，或是带有 ９ 号样式危险标

志，但不含带 ＵＮ２２１２，２３１５，２５９０，３１５１，３１５２ 或 ３２４５ 的箱件。
ｃ）保持至少 ０ ８ ｍ 的空间。

７ ５ ５　 （备用）
７ ５ ６　 生产、调车作业和从驼峰编组场解体车辆时的安全措施④

如果在 ３ ２ 表 Ａ 第 ２１ｂ）栏的任意位置上标出从字母“Ｍ”开始的编码，则应采用以下条款：
Ｍ１———“不要从驼峰编组场溜放”。
根据 ５ ４ １ １ １ｐ），发运方应在运单上注明“禁止溜放”。 应采用车辆推进或从驼峰下车

场侧移去车头的方式进行车辆调车，遵守隔离标准特别小心的进行调车，无撞击和急停。 运送

危险性货物的车辆在与其他车辆或是机车车钩相碰时的溜放速度不应超过 ３ ｋｍ ／ ｈ。 只有带

机车的车辆才允许通过驼峰编组场。
Ｍ２———“注意溜放”。
根据第 ５ ４ １ １ １ｐ）条，发运方应在运单上注明“注意溜放”。 只有在能够避免这些车辆

与已在编组线内的车辆和向该编组线方向发运的后续钩车发生碰撞的条件下才可以从驼峰编

组场解体运载危险货物车辆。
Ｍ３———使用玻璃包装运输货物时“注意溜放”。
根据 ５ ４ １ １ １ｐ）使用玻璃包装运输货物时，发运方应在运单上注明“注意溜放”。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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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够避免这些车辆与已在编组线内的车辆和向该编组线方向发运的后续钩车发生碰撞的条

件下才可以从驼峰编组场解体使用玻璃包装运载危险货物的车辆。
如果第 ２１ｃ）栏有分数，则：
———分子表示运输带包装或散装危险性货物时从驼峰调车场解体的条件；
———分母表示采用罐车运输危险性货物时从驼峰调车场解体的条件。
第 ２１ｃ）栏中的符号“⁃”（空格线）表示，运输该危险货物时没有从驼峰调车场解体的制约。
第 ２１ｃ）栏中无信息时表示运输该危险货物时还未编制从驼峰调车场解体的条件。

７ ５ ７　 货物的处理和堆放

７ ５ ７ １　 必要时车辆或集装箱可以配备简化危险货物固定和处理的设备。 含危险货

物的包件以及未包装的危险物品应通过能够挡住货物的相应装置（如：拉紧皮带、可移

动横梁、可拔出支架等）固定在车辆或集装箱内，以保证在运输时不会出现任何能够改

变包件位置或损坏包件的移动。 如果危险货物与其他货物（如：重型设备或骨架）一起

运输，则所有包件应牢固地固定或放置在车辆或集装箱内，以防止危险货物泄漏或散

落。 可以通过在空闲地方填充材料以紧凑堆放货物的方式或是通过联锁或加固的方

式来防止包件移动。 如果使用如扎带或皮带一类的紧固工具，则应系紧但不使包件损

坏或是变形。
７ ５ ７ ２　 如果不是用于此目的，包件不应整齐堆放。 如果混合装载不同类型和结构的包件，
应考虑可以一起堆放。 必要时还应使用承压工具以免上层包件损坏下层包件。
７ ５ ７ ３　 装卸操作时带危险货物的包装应防止受到损坏。

注： 应特别注意准备运输时的包装作业，运载车辆或集装箱的类型以及装运或卸载方法，
以防止因拖拽或不正确装卸货物而造成的包件意外损失。
７ ５ ８　 卸载后的清洗

７ ５ ８ １　 卸载包装货物之后的车辆和集装箱的清洗

７ ５ ８ １ １　 除了属于承运方的车辆外，如果运输已包装危险货物的车辆或集装箱卸载之后，
发现内容物泄漏、溢出、散落和有特殊气味，则必须清洗车辆或集装箱，而必要时应由收货方付

费使用器材对车辆或集装箱进行冲洗和消毒。
７ ５ ８ １ ２　 除了属于承运方的车辆外，车辆或集装箱卸载带有第 ６ １ 号、第 ６ ２ 号或 ８ 样式

危险标志的危险货物以及带 ＵＮ３２４５（基因可变微生物）货物的包件之后，收货方应向承运方

提供书面证明，说明卸货时车辆或集装箱无泄漏、溢出、散落和有特殊气味；而当存在泄漏、溢
出、散落和有特殊气味时，应清理车辆或集装箱的运输货物残渣并进行处理（采用生态安全的

方法进行冲洗或消毒，取决于所运货物的特性），同时证明车辆或集装箱适宜继续使用。 在业

内法规有规定的情况下，书面证明应由业内法规规定的卫生监督机构或其他主管机关的代表

确认。 收货方负责证实该书面证明内所列信息。
７ ５ ８ １ ３　 从车辆或集装箱卸载具有 ７ 号样式危险标志的危险货物后，收货方应保证车辆或

集装箱的消毒，必要时还应向承运方提供车辆或集装箱内没有“可消除污渍”的证明。
７ ５ ８ １ ４　 如果在卸货点未能按照 ７ ５ ８ １ １ 进行车辆或集装箱的清理和处理，那么该车辆

或集装箱应在运输危险货物之前运送。
７ ５ ８ １ ５　 在完成从一个轨距车辆向另一个轨距车辆的转运工作时，如果发现危险性货物的

泄漏、溢出或散落，则车辆清理工作、消毒工作和回收工作的程序应根据边境铁路之间的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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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协定确定。 此时不采用 ７ ５ ８ １ ２。
７ ５ ８ ２　 运输危险性散装货物且不重复运输该货物的车辆或集装箱，应在卸货后完全清洗。
７ ５ ９　 随发货方（收货方）专家组或押运人运输危险货物

如果 ３ ２ 表 Ａ 第 １８ 栏的具体位置上指明了 ＣＷ４７、ＣＷ５５、ＣＷ６４、ＣＷ６６、ＣＷ６７、 ＣＷ６８ 或

ＣＷ６９ 的单行条例，则应根据 ＣＷ 具体单行条例中规定的要求随发货方（收货方）专家组或押

运人一起实现该货物的运输。
押运危险货物的押运人或专家组应了解发货方编制和批准的该随货工作说明、货物危险

特性、急救措施、故障时的安全措施并在研究过程中遵守该货物规定的安全条件和措施。
发运方应给押运人或专家组配置必要的个人防护器材和工作服、急救药箱、全套工具、初

步消防和消毒工具以及必要的辅助材料。
随发货方（收货方）专家组或押运人运输危险货物时，其他方面应参照《国际铁路货物联

运协定》附件第 １ 号《货物运送规则》第四章“某些货物的特定运送条件”的规定。
７ ５ １０　 （备用）
７ ５ １１　 适用于特定种类或特殊货物的附加规定

如果 ３ ２ 表 Ａ 第 １８ 栏任何项中表明从字母“ＣＷ”开始的代码，则同 ７ ５ １ ～ ７ ５ ４、７ ５ ７
～７ ５ ８ 的规定一样，采用以下规定：

ＣＷ１　 装载前，发货人应仔细清洗车辆或大型集装箱的地面。 车辆或大型集装箱内不应

有属于车辆或集装箱结构的突出金属部件。 车辆或集装箱门、窗和通风口应关闭。 货件应平

放并固定，避免任何撞击或摩擦。
ＣＷ２　 （备用）
ＣＷ３　 （备用）
ＣＷ４　 配装组 Ｌ 中的物质和物品应在车辆或集装箱满载时运输。
ＣＷ５～ＣＷ８　 （备用）
ＣＷ９　 不得扔掷包件或使其受到冲击。
ＣＷ１０　 １ ２ １ 中包含其定义的气瓶应与车辆或集装箱的纵轴平行或呈直角放置；而位于

前部横墙近处的气瓶则应当与上述轴线呈直角放置。 大直径（约 ３０ ｃｍ 或更大）的矮的气瓶可

纵向放置，阀门的包装装置应指向车辆或集装箱中部。
具有足够稳定性或在能有效阻止其反转相应装置（例如，保护环，用于气瓶，带有底座切

口板构成的垫片）时，运输气瓶可以直立放置。 对于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车辆，气瓶立式装运时，
门洞应用厚度不小于 ４０ ｍｍ 的板挡住，防止货物挤压门。

平放的气瓶应稳固楔入、绑缚或锁住，防止气瓶移动。
ＣＷ１１　 容器应放置在针对其设计的位置，防止其他包装可能造成的损坏。
ＣＷ１２　 当布置装有货物的托盘时，每一层托盘都应牢固放置在下一层上，如果有必要，可

以在其中铺放有足够强度的材料。
ＣＷ１３　 如果车辆或集装箱中的危险物质发生泄漏或溢出，仔细清洗后才可再次使用。 必

要时，可以进行消毒或去污。 应检查同一车辆或集装箱中的其他物质是否受到污染。
ＣＷ１４　 （备用）
ＣＷ１５　 （备用）
ＣＷ１６　 毛重大于 ５００ ｋｇＵＮ１７４９ 号三氟化氯包装应仅在最大质量为 ５ ０００ ｋｇ 的车辆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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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满载时运到车辆或大型集装箱上。
ＣＷ１７　 含该类物质且要求维持温度的包装应在车辆或集装箱满载时运送。 运送条件由

发货人和承运人协商。
ＣＷ １８　 货件的放置应保证方便于取放。
ＣＷ１９⁃ＣＷ ２１　 （备用）
ＣＷ２２　 车辆和大型集装箱在装载前应仔细清洁。 包件应留有空间，利于空气自由流动，

使货物处于同样的温度。 如果车辆或大型集装箱中的可燃性固体和 ／或有机过氧化物的质量

超过 ５ ０００ ｋｇ，货物应被分为小于 ５ ０００ ｋｇ 的堆垛，堆垛间的间隙应不小于 ０ ０５ ｍ。
ＣＷ２３　 当对包件装卸货、操作时，应采取专业措施方式避免其与水接触。
ＣＷ２４　 装载之前，车辆和集装箱应彻底清除任何可燃物质（如稻草、干草、纸张等）。 禁

止使用易燃材料堆放包件。
ＣＷ２５　 （备用）
ＣＷ２６　 应拆除或烧掉与这些物质接触的车辆或集装箱的木质部分。
ＣＷ２８　 见 ７ ５ ４。
ＣＷ２９　 包件应立式放置。
ＣＷ３０　 有安全阀的罐车、可移动罐柜或罐式集装箱运输冷却液态气体时，发货人和参与

运输的铁路、承运人需事先协商运输条件。
ＣＷ３１　 装有此级别物质的车辆或大型集装箱卸货后，在车辆或集装箱满载运输后，应检

查并清理货物残留。
ＣＷ３２　 （备用）
ＣＷ３３　 注 １：“关键人群”是指公共成员中的一部分人群，充分暴露在放射源和放射途径

下，受到来自放射源的放射途径下的最高剂量影响的典型个人。
注 ２：“公共人员”，从广义讲，是指人群中的任何个人，不包括由于职业或医疗原因而承受

的人。
注 ３：“工人”是指任何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无论是为雇主做全职、兼职或短期工，雇主有权

利和责任进行职业辐射相关的保护。
（１）　 隔离

（１ １）　 包装运输时，装有辐射性材料和未包装的辐射性材料的运输包裹、集装箱和罐体

应隔离：
ａ）与常住在工作区的工人隔离：
———参照下表 Ａ
或

———依据每年 ５ ｍＳｖ 的计量标准和保守参数方法计算隔离距离。
注：计算隔离距离时，不考虑用于辐射保护进行的个人检测的工人。
ｂ）在公共地区与公共人员隔离：
参照下表 Ａ 或依据每年 １ ｍＳｖ 的计量标准和保守参数方法计算隔离距离。
ｃ）与未洗的胶片和包裹隔离：
参照下表 Ｂ；或根据未冲洗胶卷的放射性暴露标准测量隔离距离。 每个胶卷暴露的放射

性物质的质量限制在 ０ １ ｍＳ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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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假设包裹可能有未冲洗的胶卷和底片，所以需同其他辐射物一起进行隔离。
ｄ）依据 ７ ５ ２ 中要求隔离其他危险货物。

表 Ａ　 Ⅱ级—黄色或Ⅲ级—黄色包装与人的最小距离

运输指数（不大于）

每年照射的时间（ｈ）

公众经常接近的区域 经常占用的工作区域

５０ ２５０ ５０ ２５０

无保护屏时的隔离距离（ｍ）：

２ １ ３ ０ ５ １

４ １ ５ ４ ０ ５ １ ５

８ ２ ５ ６ １ ０ ２ ５

１２ ３ ７ ５ １ ０ ３

２０ ４ ９ ５ １ ５ ４

３０ ５ １２ ２ ５

４０ ５ ５ １３ ５ ２ ５ ５ ５

５０ ６ ５ １５ ５ ３ ６ ５

表 Ｂ　 Ⅱ级—黄色或Ⅲ级—黄色的包装与贴有“ＦＯＴＯ”字样的包装或包裹间的最小距离

包装总数量（不大于）

类别

Ⅲ级—黄色 Ⅱ级—黄色

运输指数和

不超过

运输或储存的持续时间（ｈ）

１ ２ ４ １０ ２４ ４８ １２０ ２４０

最小距离（ｍ）

０ ２ ０ ５ ０ ５ ０ ５ ０ ５ １ １ ２ ３

０ ５ ０ ５ ０ ５ ０ ５ １ １ ２ ３ ５

１ １ ０ ５ ０ ５ １ １ ２ ３ ５ ７

２ ２ ０ ５ １ １ １ ５ ３ ４ ７ ９

４ ４ １ １ １ ５ ３ ４ ６ ９ １３

８ ８ １ １ ５ ２ ４ ６ ８ １３ １８

１ １０ １０ １ ２ ３ ４ ７ ９ １４ ２０

２ ２０ ２０ １ ５ ３ ４ ６ ９ １３ ２０ ３０

３ ３０ ３０ ２ ３ ５ ７ １１ １６ ２５ ３５

４ ４０ ４０ ３ ４ ５ ８ １３ １８ ３０ ４０

５ ５０ ５０ ３ ４ ６ ９ １４ ２０ ３２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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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Ⅱ级—黄色或Ⅲ级—黄色物质包装或运输包裹不应放置在运载乘客的车辆中运

输，授权押送包装或运输包裹的人员搭乘的车辆除外。
（１ ３）备用

（２）活动限制

运输 ＬＳＡ 物质或装载包装或未包装的 １ 型（ＩＰ⁃１ 型）、２ 型（ＩＰ⁃２ 型）、３ 型（ＩＰ⁃３ 型）ＳＣＯ
工业包装的车辆，其活动不应超过下表 Ｃ 中的限制。

表 Ｃ　 ＬＳＡ 物质和工业包装或裸装的 ＳＣＯ 物质的车辆活度限值

材料或物体的性质 车辆的活动限值

ＬＳＡ⁃Ⅰ 无限制

ＬＳＡ⁃Ⅱ和 ＬＳＡ⁃Ⅲ非易燃固体 无限制

ＬＳＡ⁃Ⅱ、ＬＳＡ⁃Ⅲ易燃固体和所有液体和气体 １００Ａ２

ＳＣＯ １００Ａ２

（３）运输和储存中的堆放

（３ １）托运货物应被妥善码放。
（３ ２）包装或运输包裹———在表面平均热流不超过 １５Ｗ ／ ｍ２，但其周围的货物不在包裹或

袋内的情况下，若无其他包装规定，则包装和运输包裹可以在非危险性货物的包装中运输或储

存，除非主管机关在相应批准证明中另作要求。
（３ ３）集装箱的装载和包装、运输包裹和集装箱的堆放应按以下规定进行检查：
ａ）除非是在特殊条件下，否则同一车辆上的包装、运输包裹和集装箱的总量应在车辆运

输指数总和不超过下表 Ｄ 所示数值的范围内。
ｂ）常规运输条件下的放射水平在任何点都不应该超过 ２ｍＳｖ ／ ｈ，离车表面 ２ｍ 远处不应该

超过 ０ １２ ｍＳｖ ／ ｈ。 特殊条件下进行运输时，车辆周围放射水平符合 ３ ５ 中（ｂ）和（ｃ）的规定。
ｃ）车辆和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之和不应超过下表 Ｅ 中给出的数值。

表 Ｄ　 非专用的集装箱或车辆的运输指数限值

集装箱类型或车辆类型 在集装箱内或在车辆上运输指数总量的限值

大型集装箱 ５０

车　 辆 ５０

表 Ｅ　 装载易裂变材料的集装箱和车辆的临界安全指数

集装箱类型和车辆类型
临界安全指数总和的限值

非特殊条件下 特殊条件下

大型集装箱 ５０ １００

车　 辆 ５０ １００

（３ ４）运输指数大于 １０ 的任何包装或运输包裹，或临界安全指数大于 ５０ 的任何货物只

能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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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专用条件下托运的货物，放射水平不应该超过：
ａ）在任何包装或运输包裹外表面的任何部位 １０ ｍＳｖ ／ ｈ，且除了下列情况，不可超过

２ ｍＳｖ ／ ｈ：　
Ⅰ）装备护栏的车辆或集装箱，在常规运输条件下，可阻止施工人员进入护栏区域；
Ⅱ）紧固包装或运输包裹的规定，使其在常规运输条件下，在车辆护栏的位置保持固定；
Ⅲ）运输过程时没有装载和卸载环节。
ｂ）２ ｍＳｖ ／ ｈ，在车辆外或集装箱表面的任何部位（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或者在敞开式车

辆中，经过车辆外沿突出的垂直平面的任何部位，在货物的上表面或车辆的较低的外表面。
ｃ）０ １ ｍＳｖ ／ ｈ，离车辆外部后表面的垂直平面 ２ ｍ 远的任何部位，或者，如果货物是在敞开

式车辆中进行运输时，距离经过车辆外沿的垂直平面 ２ ｍ 的任何部位上。
（４）关于运输含裂变燃料的包装和转运途中储存的附加要求

（４ １）运输单独储存区含有易裂变物质的包装、运输包裹和集装箱的数量都应受到限制，
保证包装、运输包裹和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不超过 ５０。 这样的包装、运输包裹和集装箱

组应与其他组的包装、运输包裹和集装箱保持 ６ ｍ 距离。
（４ ２）当车辆和集装箱中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超过 ５０ 时，即表 Ｅ 中的许可值，储存的地

方应与含核燃料物质的包装、运输包裹和集装箱或含有其他放射性物质的车辆至少保持 ６ ｍ
的距离。

（４ ３）符合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中从 ａ） ～ ｆ）任意一项规定的易裂变材料应需符合下列要求：
ａ）托运中只能满足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从 ａ） ～ ｆ）任意一项规定；
ｂ）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ｆ）项，只批准易裂变物质在一个包装中运输，除非有关部门在批准证

明中说明允许运输其他物质；
ｃ）如果易裂变核素重量不超过 ４５ ｇ，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ｃ）项分类的包装中的易裂变物质可

在一次发运中运输；
ｄ）如果易裂变核素重量不超过 １５ ｇ，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ｄ）项分类的包装中的易裂变物质

可在一次发运中运输；
ｅ）根据 ２ ２ ７ ２ ３ ５ ｅ）项，托运未包装的易裂变材料或用包装密封的专用易裂变材料时，

单个车辆上的易裂变核素应小于 ４５ ｇ。
（５）受损或泄漏的包装、污染的包装

（５ １）如果发现包装破损或泄漏，或有依据认定包装发生泄漏或破损，应严格限制人员接

近包装，同时专业人员尽可能快速地测量污染的程度和包装的耐放射水平。 测量的范围应包

括包装、车辆和临近的装卸区。 如有必要，还应测量车辆运输的其他物质。 为减轻泄漏或损坏

造成的后果，必要时，应按照主管机关的规定，采取保护人员和环境的补充措施。
（５ ２）破损或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量超过了正常运输条件允许的限度的包装应在监护下移

动到可放置的过渡地点，但直到修复、去污前不能发运。
（５ ３）通常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车辆和设备应定期检查以确定放射性污染水平。 这种

检查的频率应取决于放射性污染的可能性和运输的放射性物质的量。
（５ ４）除（５ ５）的规定外，在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过程中，如果车辆或集装箱、设备或某部分

的污染程度超过了 ４ １ ９ １ ２ 规定的限度或放射性水平超过 ５ μＳｖ ／ ｈ ，应立刻派专人去污。
去污后，放射水平达到以下条件时才能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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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非固定污染不得超过 ４ １ ９ １ ２ 规定的限值；
ｂ）来自表面的固定污染的放射水平在去污后应少于 ５ μＳｖ ／ ｈ。
（５ ５）只有在规定专用条件下，用于运输未包装的放射性材料集装箱、罐车、中型散装容

器或车辆内表面可免受 ４ １ ９ １ ２ 限制及上条（５ ４）要求的限制。
（６）其他规定

如果无法运输托运货物，应将货物放在安全地点并尽快告知主管机关以便批准进一步

行动。
ＣＷ３４　 运输压力容器之前应确保其压力不会因为潜在产生的氢气而升高。
ＣＷ３５　 如果将使用袋作为单独包装，该包袋相互之间应有足够距离以便散热。
ＣＷ３６　 包装装载应首选敞开式或通风良好的车辆或者集装箱。 如果不可行，包装可由其

他车辆或集装箱装载。 这些车辆或集装箱的门上应标注高度大于 ２５ ｍｍ 的以下字符：
“注意”

“无通风”
“小心开启”

托运人应使用适当的语言进行表述。
ＣＷ３７　 炼铝副产品和铝重熔副产品在运输前应冷却至适宜温度，冷却后进行装载。 运送

该货物的带遮盖物的车辆和软开顶集装箱的材料应防水。 封闭式车辆和封闭式集装箱的门上

应标注高度大于 ２５ ｍｍ 的以下字符：
“注意”

“封闭存储”
“小心开启”

该标记应使用托运人可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述。
ＣＷ４６　 本包装中的货物仅在不属于承运人的棚车和集装箱中，沿轨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

路运输，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抵达时。
注：在使用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登记的车辆和集装箱可

不受该特殊规定的限制。
ＣＷ４７　 车辆满载时，可通过轨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路运输该包装内的货物，其中仅在专家

乘务组或发货（收货）列车员的陪同下可通过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运输（见 ７ ５ ９）。
注：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可不受该特殊规定的限制。
ＣＷ４８　 本包装中的货物仅在不属于承运人的棚车和集装箱中，沿轨距为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

路运输，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抵达时。
注：在使用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登记的车辆和集装箱可

不受该特殊规定的限制。
ＣＷ４９　 本货物装车前，在轨距为 １５２０ｍｍ 的铁路上，棚车地面撒上厚 １００ｍｍ 的干砂。 车

辆内部，沿地面周边牢固地钉上或向车辆地面固定高 １５０ ｍｍ 的板条。
注：在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可不受该特殊规定的限制。
ＣＷ５０　 （备用）
ＣＷ５１　 （备用）
ＣＷ５２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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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Ｗ５３　 （备用）
ＣＷ５４　 根据下列规定对运输上述危险货物以及上述未具体指出的带 ＵＮ１３２５ 技术名称

的货物：精梳麻、棉绒、籽棉的货物的车辆和集装箱进行防火准备。
该特殊规定适用于列入 ＵＮ１３２７ 的干草、谷壳或稻草的货物，以及列入 ＵＮ３３６０，未受《国际铁路

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其他规定影响的棉絮、棉纤维、黄麻纤维、精梳亚麻、干韧皮纤维、棉绒、
填絮。

注：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不受该特殊规定的限制。

车辆和集装箱防火准备办法

１ 　 用涂有水玻璃的纸填塞棚车缝隙的办法

１ １　 填塞缝隙的方法是：采用密度不小于 ６０ ｇ ／ ｍ２的袋纸或牛皮纸。
水玻璃（硅酸盐胶—工业硅酸钠）同时作为胶和耐火化合物，涂在纸的需粘贴一侧的全表面。
禁止直接在车辆车体表面涂水玻璃使用未涂水玻璃的纸张。
贴纸的表面应当预先清理灰尘。

１ ２　 车壁透光处、顶板与侧壁护板结合处的缝隙、气窗与端壁结合处的缝隙，带有手制动器的

车辆的顶板与伸向刹车平台的端壁护板的结合处的缝隙，通过黏接宽 １５０ ｍｍ 的纸条来处理。
纸条沿缝隙全长对称粘贴，并伸出两端不小于 ５０ ｍｍ。

在用拼成的纸条粘贴很长的缝隙时，纸条两端在结合处应当重合 ５０～１００ ｍｍ。
１ ３　 在排除透光前关严卸料口盖板，扣上用铁丝固定的盖板闩。

为保证检查窗的护窗板更严实地贴合框架，应用铁丝将护窗板拉向铁环，铁丝两端缠绕在

钉入检查窗窗框上夹板的钉子上。
在尺寸为 ５００ ｍｍ×８００ ｍｍ 的一张纸的一面涂上水玻璃胶，要涂满这张纸的全部面积，然

后把这张纸覆在检查窗透光处，并贴在车壁护板上（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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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用纸填塞检查窗孔

１—检查窗钩铁；２—环；３—铁丝旋棒；４—纸；５—贴纸处（用细线画出）

检查窗一侧的纸表面上不得留有未涂水玻璃的地方。
１ ４　 在填塞烟道套之前检查车顶与两爪钉的贴合紧密性。 尺寸为 ７００ ｍｍ×７００ ｍｍ 的纸板用

水玻璃从一侧涂抹并固定到活路隔板架的防护罩上（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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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用纸填塞烟道套隔层

１—粘贴位置；２—纸

１ ５　 车辆的死门按照下列办法填塞：车辆的门要关紧，用门鼻栓上，从外面用木楔固定住。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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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用纸填塞车辆的活门

１—粘贴位置；２—木楔；３—纸筒

车辆内部用宽 １５０ ｍｍ 的纸条沿门孔四周粘贴门与门孔

外框的透光处（缝隙）。
１ ６　 车辆装载后用下列方式处理车辆活门门孔的透光处

（缝隙）：取宽 ２００ ｍｍ 的纸条，从一边沿着纸条涂抹 ５０ ｍｍ
宽度的水玻璃，然后纸条对折不弯曲，两边粘在一起， 以便

使纸条中间形成圆柱体。
这些粘好的纸条的数量要足够粘满门孔的四周。
准备好的纸条和纸筒从粘在一起的一侧用水玻璃涂

５０ｍｍ宽度，并粘到垂直门柱、上门梁和车辆地面上，使得纸条

伸出门孔外框一整个纸筒的宽度（图 ３）。 纸筒在结合处不应

当有缺口，为此纸筒边缘两端应在结合处重合 ３０～５０ｍｍ。
纸筒粘好后，在纸筒上涂水玻璃。
车辆装载后，把纸筒与车辆地面粘贴在一起。
装载结束后，小心地关上车辆活门，不要损坏（不要弄

皱）纸筒，纸筒应当严实地贴在门上，并用楔子进行固定。
２ 　 用玻璃布胶带填塞棚车的缝隙和不严密处

２ １　 填塞缝隙可以使用玻璃布（无装饰结构的任意品

牌）和用如下材料制成的三种胶：
苯溶液凝结物和聚合物 Ｋ⁃９（２０ ∶ ８０）；
聚合物 Ｋ⁃９ 和水玻璃（７０ ∶ ３０）；
苯溶液凝结物、聚合物 Ｋ⁃９ 和水玻璃（１０ ∶ ７０ ∶ ２０）。
制作胶也可以采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其他黏合材料。
粘玻璃布的表面应当预先清理灰尘。

２ ２　 用玻璃布填塞侧壁卸料口与烟道孔，做法与用纸一样。
２ ３　 门孔和门槛的不严密处用准备好的宽 ２００～２５０ ｍｍ 的玻璃布条填塞，玻璃布条贴在：

门柱、门与梁、门扇结合处（图 ４）；
地面与门扇、门槛结合处（图 ５）。

２ ４　 填塞侧壁，用在车顶与门扇、侧壁结合处，沿着不密实处全长粘贴宽 １００～１２０ ｍｍ 的玻璃

布条的方式进行，玻璃布条伸出两端不少于 ３０～５０ ｍｍ。
２ ５　 车辆装载后，填塞车辆门孔上部缝隙（图 ６）通过在车辆包覆与车壁纵梁结合处、门孔与

带轨门扇的上方粘贴玻璃布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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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填塞门孔缝隙：
１—门柱与梁纵梁；２—门扇；３—玻璃布

图 ５　 填塞门槛缝隙：
１—车辆框架；２—地面；

３—玻璃布；４—门扇；５—门槛

２ ６　 门扇之间的空隙（图 ７）通过沿着间隙全长粘贴宽度在 ２００ ｍｍ 以内的玻璃布条的方式来

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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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填塞门孔上部缝隙

１—门孔上方的侧壁梁；２—玻璃布；
３—车顶纵向包覆；４—轨；５—门扇

图 ７　 填塞门扇之间的空隙

１—带梁的左门扇；２—右门扇；３—玻璃布

２ ７　 车顶包覆与端壁的间隙（图 ８）通过沿着间隙全长粘贴宽度在 ２００ ｍｍ 以内的玻璃布条方

式来填塞。
３ 　 集装箱不严密处填塞方法

３ １　 集装箱门孔的缝隙、门扇之间的缝隙用按照本办法 １ ６ 规定制作的纸筒进行填塞。 纸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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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装箱内部粘贴，粘到左右门柱、车顶和地面上。

2

3

1

图 ８　 填塞车顶包覆与

端壁的间隙

１—车顶横向包覆；
２—端壁；３—玻璃布

此外，纸筒粘贴在集装箱内部左右门扇结合处（图 ９），粘贴到左

门扇垂直梁上，具有完好的密封垫片的大吨位集装箱除外。
通风孔用涂满水玻璃的、尺寸为 １３０ ｍｍ×１３０ ｍｍ 的一张纸粘住。
用玻璃布胶带填塞集装箱不密实处按照本办法第 ２ 项进行。
ＣＷ５５　 用罐车（其中包括：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内置罐、可移

动罐柜、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路上运输时，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上抵达时，仅在专业人

员队伍或发货人（接货人）列车员（见 ７ ５ ９）护送时可以运输该等货

物。 这些货物仅在有专家组或发货人（收货人）押运（见 ７ ５ ９）条件

下允许运输。
注 １：在未清理的空罐车返回时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注 ２：对于匈牙利、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可不受该特殊

规定限制。
ＣＷ５６　 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路上，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

上换装的，指定货物用带专用工艺装置的列车（列车编组）运输，组成

包括：
———装备隔热层的水罐车，按载货罐车与水罐车不少于三比一的比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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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用纸填塞集装箱门孔缝隙

１—纸筒；２—粘贴处

———供押运人员乘坐，以及装技术设备和物资的棚车；
———已装载的罐车和计划用来运输带压货物的同类空罐车。
在这种情形下，装满水的罐车和空罐车作为（从车辆上）装载货物和护送人员的罐车的防护。
上述工艺装置由发货人编组。
单元内不可以含有与之无关的车辆。 在运输文件中应加盖戳记“单元，不得拆解”。
注：对于匈牙利、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５７　 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路上，其中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上换装的货物仅在

用不属于承运人的厢式冷藏车和冷藏集装箱为容器的条件下允许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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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匈牙利、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５８　 此类带容器的货物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运输时，仅能用不属于承运人的棚车，其

中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铁路上换装的。
注：在使用匈牙利、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爱沙

尼亚共和国在编车辆时，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５９　 按照 ３ ４ 章要求按有限数量包装的货物，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根据 ５ ３、５ ４、７ 部分

的规定，以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附件第 ２ 号的 ３ ２ 章表 Ａ 对应栏的规定进行运输。
ＣＷ６０　 属于“未具体指明物质条目”和具有下列技术名称的货物，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

运输时，仅能用不属于承运人的棚车和集装箱，其中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铁路上换装的货物。

联合国编号 货物的技术名称

１５４４ 新烟碱硫化物，固态的

１５８８ 氰化镉

１９９２ 易燃有毒性液体

１９９３ Ｔ⁃１８５ 产品

２８１０ 有机有毒液体

２８１０ 亚硒酸钡

２９２７ 阿克瓦尼特（硝铵炸药）

３１４０ 新烟碱硫化物，溶液

注：在使用匈牙利、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爱沙

尼亚共和国在编车辆和集装箱时，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６１　 属于“未具体指明物质条目”和具有下列技术名称的货物，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

运输时，仅能用不属于承运人的棚车，其中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铁路上换装的货物。

联合国编号 货物的技术名称

１５４４ 辛可宁碱

１５８８ 氰熔剂

１９５３ 甲硅烷与氩的气体混合物

１９５３ 甲硅烷与氢的气体混合物

２０２５ 硫化汞（Ⅱ）

３２８６ 庚基

３２８６ 苯巴比妥 Ａ

注：在使用匈牙利、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爱沙

尼亚共和国在编车辆时，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６２ 　 （备用）
ＣＷ６３　 属于“未具体指明物质条目”和具有下列技术名称的货物，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

运输时，仅能用不属于承运人的厢式冷藏车，其中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铁路上换装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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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编号 货物的技术名称

２８１３ Ｚｉｅｇｌｅｒ⁃Ｎａｔｔａ 催化剂

注：在使用匈牙利、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爱沙

尼亚共和国在编车辆时，可不受此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６４　 属于综合条目或“未具体指明物质条目”和具有下列技术名称的带容器货物，在

轨距１ ５２０ ｍｍ 铁路运输，且车辆满载时，其中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铁路上换装的货物，仅能在

有专家组或发货人（收货人）的押运下完成（见 ７ ５ ９）。

联合国编号 货物的技术名称

１５４４ 辛可宁碱

１５８８ 氰化镉

１５８８ 氰熔剂

１９９２ 易燃有毒性液体

１９９２ Ｔ⁃１０ 溶剂

１９９２ ＧＩＰＨ⁃０２ 燃料

１９９２ 合成汽油

１９９３ 产品 Ｔ⁃１８５

２０２５ 硫化汞（Ⅱ）

２８１０ 有机有毒液体

２８１０ 亚硒酸钡

２８１３ Ｚｉｅｇｌｅｒ⁃Ｎａｔｔａ 催化剂

２９２７ 阿克瓦尼特（硝铵炸药）

３２８６ 庚基

３２８６ 苯巴比妥 Ａ

注：对于匈牙利、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６５　 属于综合条目或“未具体指明物质条目”和具有下列技术名称的货物，仅能用不属于承运

人的棚车和集装箱为容器，在轨距 １５２０ｍｍ铁路运输，其中包括从轨距 １４３５ｍｍ铁路上换装的货物。

联合国编号 货物的技术名称

１９９２ ＧＩＰＨ⁃０２ 燃料

１９９２ 合成汽油

１９９３ 二甲基二氯硅烷水解物

１９９３ 《产品 １１９⁃２９６Ｔ》二氧基硅烷合成物

２９２２ 腐蚀性有毒液体

２９２３ 三苯基氯硅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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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联合国编号 货物的技术名称

２９２４ 二甲基氯硅烷

２９８５ 氯二甲基甲基氯硅烷

２９８５ 甲基乙烯基二氯硅烷

２９８５ 氯甲基二甲基氯硅烷

２９８５ 三乙基氯硅烷

２９８８ 苯基氯硅烷

２９８８ 氯乙硅烷

注：在使用匈牙利、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爱沙

尼亚共和国在编车辆和集装箱时，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６６　 用罐车（其中包括：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内置罐、可移动罐柜、可拆卸罐

车、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路上运输时，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上抵达时， 这些货物仅在有专家组或发货人（收货人）押运（见 ７ ５ ９）条件下

允许运输。
注 １：在未清理的空罐车返回时也采用此项专门规定。
注 ２：对于匈牙利、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６７　 罐车（其中包括：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内置罐、可移动罐柜、可拆卸罐车、多元

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路上运输时，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上

抵达时，属于综合项或属于“未具体指明的物质”和具有下列技术名称的货物，这些货物仅在

有专家组或发货人（收货人）押运（见 ７ ５ ９）的条件下允许运输。

联合国编号 货物的技术名称

１９９２ Ｔ⁃１０ 溶剂

１９９２ ＧＩＰＨ⁃０２ 燃料

１９９２ 合成汽油

１９９３ 产品 Ｔ⁃１８５

注 １：在未清理的空罐车返回时不采用此项专门规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运输除外。
注 ２：对于匈牙利、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６８　 用罐车（其中包括：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内置罐、可移动罐柜、可拆卸罐车、多

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在轨距 １ ５２０ ｍｍ 的铁路上运输时，包括从轨距 １ ４３５ ｍｍ 的铁路

上抵达时，属于综合项或属于“未具体指明的物质”和具有下列技术名称的货物，这些货物仅

在有专家组或发货人（收货人）押运（见 ７ ５ ９）的条件下允许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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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编号 货物的技术名称

３１６１ 乙烯基

３２８６ 庚基

注 １：在未清理的空罐车返回时也采用此项专门规定。
注 ２：对于匈牙利、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可不受该特殊规定限制。
ＣＷ６９　 卸载此货物的、未清理的空罐车（其中包括：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内置罐、可移

动罐柜、可拆卸罐车、多元气体车辆或多元气体容器），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境

内在专业人员队伍或发货人（接货人）列车员护送（见 ７ ５ ９）时可以运输。
注：其他国家可不受该特殊规定的限制。
ＣＷ７０　 此带包装货物禁止与其他级别的危险货物及具有其他联合国编号的此级别的货

物装载在一个车辆或集装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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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６ 章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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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７ 章　 携带品、托运行李或载客
汽车行李（用列车运汽车）方式

的危险货物运送

　 　 注：本章要求不排除旅客承运人依据运输合同个别权力确定的额外限制。
如果遵守了《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ＳＭＧＳ）的要求，并且符合下列情形，则允许运输携

带品、托运行李或载客汽车行李（用列车运汽车）形式的危险货物：
ａ）在采取正常运输条件防止内装物泄漏措施的条件下，危险货物进行零售包装，并且用

于个人使用、日常、休闲或运动。 当该等货物是以私人灌注的或为私人灌注的、多次使用的容

器运输的易燃液体时，其每个容器总量不得超过 ６０ Ｌ。 用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或罐车容纳

的危险货物不视为按零售包装的货物。
ｂ）在采取正常运输条件防止内装物泄漏措施的条件下，运输《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ＳＭＧＳ）附件第 ２ 号未作规定的机器或机械，或在其内部设备或运转设备中含有危险物质和

物品的机器或机械。
ｃ）企业为其主营业务服务而实施运输，例如往民用建筑工程运送货物或从这些工程上回

运，或者为测量、检修和维护运送货物，数量不多于每个包装 ４５０ Ｌ，不超过 １ １ ３ ６ 规定的最

大数量。 应当采取在正常运输条件防止内装物泄漏的措施。 该等企业为自身供给或为外部或

内部分配而实施的运输，不在此种例外行为内。 第 ７ 类货物也不适用于此种例外。
ｄ）主管机关实施或在主管机关监督下实施开展事故抢险工作所必要的运输，尤其是在发

生事件或事故时为制止扩大和收集危险货物并运至最近的、适当的安全地点而实施的运输。
ｅ）在充分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条件下，为抢救人员或保护环境，抢险部门或救援部门实

施或在其监督下实施紧急运输。
ｆ）所运气体在托运车辆燃料箱内的。 燃料箱与发动机之间的阀应当关闭，而蓄电池电触

头应当解开。
ｇ）所运气体在托运车辆自用的装置里（例如，在灭火器内），包括备品备件（例如，充完气

的轮胎）。
ｈ）所运气体在托运车辆的专用设备里，其对于在途中保证该车辆功能为必须的（例如，冷

却系统、鱼栅、加热器等），在运输时发挥功能所必须的气体。 此种例外也适用于同一辆汽车

运输工具运载的、该等设备的备用容器或未清理的、可替换的空容器。
ｉ）运输食品，包括含有气体的饮料（ＵＮ１９５０ 的气溶胶除外）。
ｊ）运输体育活动使用的、含有气体的球。
ｋ）所运含气电灯，其包装形式在破裂冲击作用下灯仍会在包装之内。
ｌ）运输所运载的汽车运输工具或其他运输工具（如快艇）的燃料箱内含有的燃料，如果燃

料是用来提供牵引力或保证该等工具的设备发挥功能的话。 在运输时，发动机、设备与燃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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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所有开关应当关闭，为保证设备发挥功能而打开开关的情形除外。 运输工具应当固定，
以避免翻转或移动。

ｍ）运输根据第 ３ ２ 章表 Ａ 第 ６ 栏指出的专项规定属于豁免要求的危险物质和物品。
ｎ）如果采取了消除可能危险的适当措施，运输含有第 ２、３、４ １、５ １、６ １、８ 和 ９ 类项物质

的、未清理的空包装。 如果采取了削弱第 １～９ 类的固有危险的措施，则危险视为已消除。
ｏ）运输（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使用的或）在运输过程中可以使用的设备（例如，自带电脑）内

安装的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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